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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法论手册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B-READY）是世行集团开发的一个国

际基准项目。它对私营部门发展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每年发布一次，涵盖全球大多

数经济体。B-READY的数据与总结报告旨在推进政策改革，为具体政策建议提供信息，并

为发展政策研究提供数据。通过关注私营部门的发展，B-READY将为实现世行的双重目标，

即消除贫困与促进共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B-READY评估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重点关注监管框架、为企业与市场提供的相关公共服

务，以及监管框架与公共服务在实践中相结合的办事效率。B-READY在评估营商环境时采

用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力求在开展业务的便利度与实现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利益之间、监

管框架与公共服务之间、法律法规与实际执行之间，以及数据的代表性与数据可比性之间

找到平衡。B-READY涵盖了在现有指标范围内可提供最大附加值的领域，即微观经济层面

的监管框架与相关公共服务。

B-READY重点关注十大指标，这些指标内容依照企业的生命周期以及企业在开办、经营（或

扩张）、停业（或重组）时参与市场的情况进行谋篇布局。它们是：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

所、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劳工、获取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解决商业纠纷、促

进市场竞争、办理破产。每个指标还包括数字技术应用、环境可持续性、性别平等有关的

跨领域营商环境评估要素。根据收集到的数据，B-READY将为每个指标生成一个具体的分

数并计算出总分。B-READY既收集法律方面的信息，也收集事实方面的数据。其中，法律

类信息通过专家咨询收集，事实类信息通过专家咨询与企业调查共同收集。后者（企业调

查）是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大大增加了世行团队、世界各地发展实践者以及研究人员可

以获得的数据广度。数据收集和报告程序遵循尽可能告的诚信标准，包括健全的数据收集

程序、有力的数据保障举措、明确的数据审批程序、详细数据的透明度与可获得性，以及

结果的可复制性。

B-READY方法论手册首先介绍了该项目的目标、范围和方法，随后全面介绍了项目具体实

施的方法论，包括每个指标的设置考虑、指标构成、调查问卷与评分细则。随着 B-READY
将不断扩大参与经济体的覆盖面，并将从试点项目过渡为正式项目，其方法论也将在前三

批试点数据收集与报告发布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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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概述

1.1. 项目背景

2021年 9月 16日，世界银行集团（WBG）高级管理层决定停止发布《营商环境报告（DB）》
及相关数据，同时宣布将研究制定新的方法论评价营商和投资环境，即“营商环境成熟

度报告（Business Ready）”项目。新的方法论体系将在原《营商环境报告》的基础上

改进，期间面向世行内部专家与外部专业学者、从业人员征求意见，同时积极采纳针对

原报告的《外部小组审查》建议。此外，新方法论体系将通过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充

分听取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建议。

2022年 12月，世行发布“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概念书，进一步描述了征求意见的过

程，并介绍了项目的基本目标和方法，同时初步引入一套指标，并提出评估项目的实施

方案。本手册是对概念书的进一步细化完善，详细阐述了评估的指标、评分及数据收集

方法。

项目团队隶属于世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局全球指标小组（DECIG）。在世行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兼 DEC副行长的指导下，DECIG负责设计、试点及实施该评估项目。项目的数据

收集和报告过程尽可能遵循最高标准，包括完善的数据收集过程、可靠的数据保护措施、

明确的审批规程、透明且可公开获取的精准数据，以及可复制推广的成果。本手册随附

的《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手册与指南》介绍了项目管理的相关过程和协议。

1.2. 项目名称

为充分发挥品牌影响力，世行将概念书阶段项目暂定的名称“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

（BEE）”进行了优化，最终将项目名称确定为 Business Ready，简称 B-READY。

1.3. 项目预期成果

B-READY项目的目标是对影响私营部门发展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生成精确数据

并由此形成一份总结报告。该报告每年发布一次，范围覆盖全球大多数经济体。

B-READY项目设置了补充项目，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更深入地专门研究，以进一

步分析其区域差异和特定经济问题。

1.4. 发展目标

B-READY项目及其生成的精确数据和总结报告旨在改善全球各经济体私营部门发展的

营商环境。为实现该目标，B-READY项目将采取三重策略:（1）倡导政策改革；（2）
为具体的政策提供建议；（3）为政策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在倡导政策改革方面，具体目标是促进经济改革，为政府、民间团体（包括私营部门）、

世行和其他发展机构打开知识共享和政策对话的渠道。同样，由于涵盖了与企业运营和

市场运作相关的广泛领域，B-READY项目可以基于各经济体的落后于最佳实践的差距

及程度，针对性地提供具体的政策咨询服务。B-READY项目通过提供一套丰富的数据，

支持有关私营部门发展的驱动因素和相关效果的社会和经济研究。

本文所指的私营部门的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通过创新和创业精神促进经济增长；二是

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机会平等；三是为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保障。私营部门发

展的驱动力主要靠私营企业家的努力和创造力，但一系列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和

法规也将促进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和法规在促进企业开设创办、为企业各项服务提供

便利、创造良好就业机会、促进非正式员工及企业向正式企业与员工过渡等方面起到了

激励作用。

私营部门是各国（包括经济脆弱和受战争冲突影响的国家）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摆脱贫困

的重要途径，因此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B-READY项目通过重点关注私营部门的发展，

https://worldbankgroup.sharepoint.com/sites/news/announcement/pages/world-bank-group-to-discontinue-doing-business-report--16092021-101903.aspx
https://worldbankgroup.sharepoint.com/sites/news/announcement/pages/world-bank-group-to-discontinue-doing-business-report--16092021-101903.aspx
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pdf/db-2021/Final-Report-EPR-Doing-Business.pdf
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pdf/BEE%20Concept%20Note_December%202022.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about/unit/unit-dec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5d79ca28ad482b1a9bc19b9c3a9c9e19-0540012023/original/B-READY-Manual-and-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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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效推动世行实现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两大目标。

1.5. 评估方法

按照《外部小组审查》的建议，B-READY采用的评估方法需要在影响营商环境评估最

重要的因素之间寻求均衡（图 I.1）。附录 I.1介绍了营商环境成熟度项目及其前身《营

商环境报告》的主要评估因素。

营商便利程度 为私营部门带来更广泛的利益

监管负担 监管质量和公共服务

基于法律的法规政策 基于事实的实施情况

数据可比性 数据代表性

图 I.1.B-READY项目在评估营商环境时采取均衡方式

来源：B-READY团队

首先，B-READY项目将从单个企业经营的便利度和私营部门的整体发展两个角度来评

估营商环境。鉴于单个企业的运营成本与社会效益的理想标准之间存在矛盾，B-READY
项目将从不同的角度设计指标，并分别评分。

其次，B-READY项目不仅评估企业所受到的监管负担，还将评估企业在全生命周期内

受到的监管制度质量及获取的政府相关公共服务情况。这种均衡将更加精准和积极地分

析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

第三，B-READY项目不仅收集基于法律的信息（即成文的法律法规），还将收集基于

事实的数据（即反映实际执行的情况）。B-READY项目通过专家咨询和企业调查两种

途径收集数据。相比以往的评估方法，对各国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开展调查是一项重大创

新。该方法能够获取企业对营商监管环境的直观感受和第一手信息（见附录 I.2）。

第四，B-READY项目努力在不同经济体数据的可比性与特定经济体数据的代表性之间

寻求均衡。为此，在实施专家咨询时，该项目设置了广泛的参数评估大多数企业面临的

营商环境，而不是采取相对狭隘的案例研究方式；在实施企业调查时，该项目广泛收集

各经济体全部范围内的企业样本。因此，B-READY项目范围涵盖了不同规模、位置、

经济领域的国内和外资企业的信息。

B-READY项目对某一经济制度或法律传统无特定偏好，而是更务实地关注经过检验的

最佳实践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通用标准。这些最佳实践建立在世行集团、其他多边组织

和专业机构制定的国际公认标准或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

B-READY项目旨在实现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时期之间数据的可比性。这需要对地理位置

不同、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有所差异的经济体采用统一的方法。以这些最佳实践为评估

基准，B-READY项目确定了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与该基准之间存在的差距。这

些最佳实践可以作为国际通用标准，基于该标准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各经济体进行评分，

从而得出相互之间的绝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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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估范围

B-READY项目在评估营商环境时，重点关注监管框架和企业或市场享受到的相关公共

服务，以及二者在实践中相互结合的效率（图 I.2）。

营商环境通常指一系列来自企业外部的且不受其控制的条件组合。这些条件覆盖面非常

广，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法规，因此将会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经营与发展产生

影响。B-READY项目与其他国际公认的衡量标准不同，其更侧重于在微观经济层面评

估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即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的已颁布并实施的监管框架

和公共服务。

B-READY从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办事效率开展评价。具体含义为：监管框架包括企

业在开办、经营和关停时必须遵守的法规制度。公共服务包括政府直接或委托私营企业

间接提供的促进企业遵守法律法规的设施、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的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

本项目涉及的公共服务仅限于与企业全生命周期内经营相关的营商环境领域，具体可参

见下图。办事效率指的是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如何在实践中结合以提升企业效益。

图 1.2B-READY项目评估企业和市场的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办事效率

来源：B-READY团队

B-READY项目不对其他成熟项目已开展评估的指标重复评估，这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因

素（《全球经济展望》已评估），政府腐败与问责制（《全球治理指数》已评估），人

力资本（《人力资本指数》已评估），或冲突、犯罪和暴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统计数据》已评估）。

1.7. 指标

B-READY项目的指标主要围绕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全生命周期，即开业、经营（或扩

张）和停业（或重组）。B-READY项目的十项指标包括：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劳工、获取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解决商业纠纷、促进

监管框架

企业在开办、运营和关停

业务时必须遵守的法规制

度

举例：

市场准入：企业名称强制

性核查；最低实缴资本要

求

解决商业纠纷：庭内诉讼

程序规则；商业纠纷替代

性解决机制

公共服务

政府提供的合规设施，以

及促进商业发展的公共机

构和基础设施

举例：

市场准入：电子支付企业

注册费用；公开获取企业

的信息渠道

解决商业纠纷：解决商业

纠纷的电子服务：法院活

动效能报告的公布

办事效率

监管框架与公共服务结合

作用下的办事效率

举例：

市场准入：企业名称核查

所需时间；企业登记的费

用

解决商业纠纷：执行法院判

决的时间；法庭审判的费用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index.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index.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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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和办理破产（图 I.3）。

图 I.3B-READY项目的指标

来源：B-READY团队

指标的选择基于 B-READY项目的三重策略：倡导政策改革、为政策提供建议、为发展

政策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指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以下标准：

相关性。每个选定的指标都已经过广泛的研究，证实其与私营部门的发展关系密切且会

产生影响。

增值性。每个选定的评估指标可以有效填补当前的数据空白。通过实施 B-READY项目，

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全球范围且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库，进而创造更多价值。

互补性。考虑到全面改革效果更为显著，B-READY项目在选取指标时以企业的生命周

期为主线，同时考虑指标之间的互补性。

B-READY项目在这十项指标中分别设置了三个对于现代经济愈发重要的关键主题：数

字技术应用、环境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着重考察评估电子政务窗

口和线上一站式柜台的建立情况。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着重考察评估环境许可证照和碳

定价工具的建设等情况。同时，B-READY项目设置了性别平等主题，从而可以为全球

指标小组的另一项目《女性、商业与法律》（WBL）提供补充数据。

1.8. 指标

B-READY项目设置了一套指标体系对各指标逐一分析，后文将对这些指标进行详述。

每项指标都设置了三组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从这三个维度分析该指标。监管框架

和公共服务维度的指标数据通过专家咨询方式收集，办事效率维度的指标数据通过企业

调查和专家咨询两种方式共同收集。

设置一级指标时采取与指标一致的标准，即：相关性、增值性和互补性。同时考虑了以

下方面：

（1）在每项指标内力求实现法律规定类指标和法律规定实施类指标之间取得平衡；

（2）指标可量化且属于 B-READY项目专门收集的原始数据；

（3）收集数据时既考虑到不同经济体之间数据的可比性，又尽量保持单个经济体数据

的代表性；

（4）各指标应包含对于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影响最显著的内容；

（5）在合理范围内选取跨度较广的指标，而非仅深入评估关联性最高的某一方面的指

标。

（6）分析指出应进行政策改革和进一步改进的领域；

（7）聚焦监管和公共服务质量领域的“最佳实践”。

办事效率维度指标评估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对企业产生的直接效应，但该指标并不评估

营商环境的最终效果（例如，生产率、正规化、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最终效果是在营

商环境和其他领域公共政策及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下的复杂结果，这些因素超出了

B-READY项目涵盖的范围。

1.9. 评分

https://wbl.worldbank.org/en/wbl
https://wbl.worldbank.org/en/wbl
https://wbl.worldbank.org/en/wbl
https://wbl.worldbank.org/en/w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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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Y项目评估方法的重点是如何通过可量化的指标对营商环境条件进行评分，即

将专家咨询或企业调查收集来的原始数据转换成一个可相互叠加的分数。该评分方法要

求可对原始数据进行汇总且显示数据之间的绝对值差异，进而可进行跨国及跨期比较，

而非仅进行简单的排序或取相对值评分的方式。

B-READY项目将对采集的精准数据进行汇总，并分别对十个 B-READY指标评分。每

项指标的分数分为三个评价维度（即三个一级指标：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办事效率）

分数的平均值。针对绝大多数指标，监管框架重在获取法律类的信息，而公共服务和办

事效率重在获取事实类的信息。因此，该评分方法既考虑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又兼顾到

其实际执行情况。

针对所有指标，每个一级指标的分数根据最底层指标(即四级指标）的分数计算得出，

评分时同时考虑了企业家（企业灵活性）角度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社会效益）角度。

由于 B-READY项目既着眼于单个企业经营的便利性，又要考虑到整个私营部门领域发

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因此企业和社会效益都十分重要。

每个四级指标的得分为其“企业灵活性”和/或“社会效益”的分数之和。对于主要影

响企业经营收益或成本的指标，通过“企业灵活性”评分；对于产生诸如环境保护、劳

工福利、市场竞争、消费者保护、财政可持续性、商业公平和信息外部性等社会影响的

指标，通过“社会效益”评分。

具体而言，B-READY项目仅评估对企业（通过“企业灵活性”）和/或社会（通过“社

会效益”）有明显影响的指标，且该评估基于国际公认的最佳实践。如某指标对企业灵

活性的影响不够明确或存在矛盾（例如，对特定部门的出口补贴或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待

遇），则该指标不会被分配“企业灵活性”分数。同样，如某指标对社会效益的影响不

够明确或存在矛盾（例如，解雇限制可能有利于正式员工，但不利于失业者和非正式员

工被雇佣的可能性），则该指标不会被分配“社会效益”分数。

也有的指标同时被分配“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两方面的分数，此时该指标的得

分应为二者之和。例如，明确的税收规定既有利于个别企业简化合规要求，也有利于整

个社会增强信任和契约精神。

对不同国家评估时，各项指标在企业灵活性和/或社会效益分配分数采用统一的方式，

该方式基于学术文献和最佳实践，并经过咨询小组充分复核。本书详细叙述了各指标分

数的初步分配情况（详见附录 I.3）。

在用 B-READY项目数据进行经济分析时，应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上下文解释。例如，在

评估一个经济体的缺陷时，可能需要将相关数据与其处于同等收入水平或采取更优发展

路径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时应考虑各经济体具体的执行能力以及优先发展事项，但

B-READY项目收集的数据不足以支持这种分析工作，而需由相关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

综合利用 B-READY数据及其他补充数据完成。

更高级别的汇总分数。为提高项目影响力和价值性，B-READY项目除计算各指标的分

数外，还对更高级别的分数进行了汇总计算，具体方案如下：（1）根据企业所处生命

周期的不同环节，分别汇总各指标分数得出一组得分；例如，企业开办、企业经营、企

业关停的分类汇总分。（2）按照各指标在生产投入中的性质分为以下几类：生产投入

（如“劳工”和“获取金融服务”）、市场互动（如“国际贸易”和“促进市场竞争”）

以及机构互动（如“纳税”和“解决商业纠纷”），然后对各类别内指标的得分汇总，

得出一组分类汇总分。（3）将各指标的得分通过汇总统计公式计算出总体得分。

B-READY项目团队目前尚未决定采用哪种汇总分数的方案，而是拟在第一轮数据收集

完毕，准备出具第一份项目报告时，再审慎选择采用上述何种汇总分数的方案，或再选

择采取其他方案。通过使用 B-READY项目收集的实际具体数据，可以帮助项目组严谨

地评估各类分数汇总方案各自的优点，从而为最终使用哪种方案计算首轮 B-READY项

目分数提供依据。随着项目的不断完善，这些评分方案也将在以后的版本中不断优化。

B-READY项目在生成总分时需要进行一些权衡。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分数类别

越少，相关讨论就更简单清晰。研究表明，这种清晰的特点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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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推动改革。另一方面，生成总分需要将不同指标的分数结合起来，并对它们的相

对重要性作出价值判断。本项目采用的评分方法将通过综合得分来实现适度平衡：首先，

汇总分数建立在符合项目范围和方法的简单且直观的假设之上；其次，识别出这些汇总

分数所依据的各项指标存在的差异性。例如，总分可表示为十项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并

根据这些分数的方差得到置信区间。

汇总分数的呈现方式也很重要。若呈现方式得当，可减轻人们对各经济体之间可能存在

“恶性”竞争的担忧。为解决该问题，项目报告尽力避免围绕经济体排名过度炒作。

B-READY项目将探索呈现汇总信息的不同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利益并推动改

革。首先，B-READY项目强调一个经济体相较于最佳实践，其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的

进步过程。B-READY项目报告不会仅仅围绕经济体的排名，而是在对各经济体打分的

基础上，描述各经济体的不同指标的变化，分析其与小组内其他经济体的差异，并评估

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及 B-READY数据的增加而呈现出的总体变化趋势。其次，

B-READY项目在呈现分数时显示某一经济体的得分与平均分数的差距。如通过以下方

式表现：（1）平均值的置信区间，具体方法如前所述；（2）计算汇总分数所需的一整

套汇总统计；（3）根据汇总分数样本分布的固定百分位确定的经济体分组，例如三分

位数和四分位数；以及（4）由通过如聚类分析等方式获得的汇总分数样本分布中的经

济体分组。相应地，B-READY报告可通过各种工具进行演示，比如蜘蛛网图、盒须图、

晴雨表和热度图。

1.10. 数据来源

B-READY项目通过专家咨询和企业调查收集所需的数据。法律类数据通过专家咨询方

式收集；事实类数据根据具体指标的特征分别采取专家咨询或企业调查的方式收集。

B-READY项目将使用调查软件直接向来自被评估经济体私营部门的专家发送详细的主

题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私营部门专家包括单独执业者（例如，个体电气承包商或律师）

和大中小型企业从业人员。按照企业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组后，分别向专家提出问题，这

样方便对比不同经济体之间相同类型企业的差别（附件 I.4）。

某些指标的信息仅能通过来自政府机构或部委等公共部门的专家获取（如信用登记）。

在此情形下，B-READY项目也将通过咨询这些专家获取信息。

B-READY项目企业调查的问题数据来源于世行企业调查（WBES）（附录 I.2）。这些

数据来自全球范围内WBES的现有相关变量，以及大约 74个 B-READY项目特有问题。

这些数据涵盖大多数指标，旨在提供关于 B-READY项目办事效率（一级指标）的事实

类信息。有关企业调查的实施、企业样本的选择、WBES团队的行政管理等信息详见《企

业调查指南手册》。

本文中的每项指标的对应章节都详细介绍了其指标维度（一级指标）的数据来源。《营

商环境成熟度指南手册》还详述了选取专家的具体过程。

1.11. 数据完整性和透明度

为尽可能保持数据的完整性，B-READY项目的数据收集和报告过程将采取完善的数据

收集流程、安全有效的数据保障措施以及明确的批准规程。此外，B-READY项目将利

用数据透明度和可复制性来提高其数据和报告的可信度。B-READY项目收集的全部精

确数据都可以通过其网站公开获取，网站同时提供下载 B-READY报告的简单工具包。

B-READY项目将遵循世行企业旗舰产品问责制和决策（ADM）框架中的相关准则。此

外，为强化 B-READY项目的管理，DEC全球指标小组正与世行内部审计（GIA）部门、

道德和商业冲突问题（EBC）办公室以及信息和技术解决方案（ITS）部门积极合作。

为识别和防止流程漏洞，GIA将设计并审查数据收集和报告的全周期流程。EBC将就如

何保护项目免受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当影响提供建议和指导，进而避免

B-READY项目团队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或与世行集团其他部门的关系恶化。ITS将与

B-READY项目团队合作，构建安全可靠的数据管理系统。该系统将保护数据免受网络

威胁和非强迫性错误，同时将数据向公众公开。

https://www.enterprisesurveys.org/content/dam/enterprisesurveys/documents/methodology/Enterprise-Surveys-Manual-and-Guide.pdf
https://www.enterprisesurveys.org/content/dam/enterprisesurveys/documents/methodology/Enterprise-Surveys-Manual-and-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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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READY项目的管理参见《营商环境成熟度指南手册》。该指南手册记录了

B-READY项目管理的协议、保障措施、工作流程和资源。该指南手册可在 B-READY
项目网站上公开获取。

1.12. 《方法论手册》的结构

《营商环境成熟度方法论手册》针对每项指标均单独设置章节。每章包含方法论说明，

评分附件和一个或若干附注释的调查问卷。方法论说明包括：

(1) 指标的简要概述；

(2) 对构成每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和组成部分的详细描述；

(3) 数据来源；

(4) 参数使用；

(5) 指标评分描述（分别在一级指标层面和汇总分层面描述）。

评分附件显示针对每项指标每个评价维度的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的详细评分；附注释

的问卷内容包含术语表、指标关系、各自分值及对应问题。对于使用多个问卷收集数据

的指标，将提供包含所有涉及到的问卷的综合评分附件。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5d79ca28ad482b1a9bc19b9c3a9c9e19-0540012023/original/B-READY-Manual-and-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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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附录

附录 I.1《营商环境报告》（DB）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B-READY）主要特征对比

DB B-READY

概述
对影响单个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进行

评估。

对影响整个私营部门发展的营商相关法规和

公共服务进行评估。

范围
重点关注营商法规给企业带来的负

担，附带考察公共服务水平。

综合评估营商法规给企业带来的监管负担、

法规质量以及向企业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情

况。

数据

收集

某些指标只评估政策法规或仅关注事

实层面的情况；主要通过专家咨询收

集数据；大量使用假设条件严格的案

例研究来增加数据的可比性。

综合评估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的政策法规和

事实层面的情况；事实层面的数据通过专家

咨询和企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收集；使用

假设条件不太严苛的情景分析来增强相关

性。

一级

指标

指标根据企业的生命周期进行选择，

但在相对重要性方面无法实现统一；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保护少数投资

者”没有充分论证，同时明显遗漏了

“雇佣劳工”）。

B-READY项目指标同样根据企业的生命周

期进行选择，包括企业的市场参与程度；涵

盖所有重要方面的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维度：（1）营商相关法规办事效

率；（2）营商相关法规质量；并非所

有指标都从这两个维度进行评估；指

标与案例研究假设相关，影响其代表性。

所有指标从以下三个评价维度（一级指标）

进行综合评估：（1）监管框架；（2）公共服

务；（3）办事效率；案例研究的限制较宽松，

确保指标更好地反映经济体情况。

得分

通过评分和排名评价各经济体的营商

环境水平。重视总分排名，通过排名

推动公众利益最大化和激励改革。

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水平将采用可量化的指

标进行评估；在最底层的指标层面为企业灵

活性和社会效益评分；B-READY项目将汇总

各指标的总分，并可能计算更高级别的汇总

分数；旨在激励改革，同时避免围绕各经济

体排名的过度炒作。

覆盖

范围

评估 191个经济体中最大的商业城市；

以及 11个经济体中第二大的商业城

市。

尽可能扩大经济体或经济体内的覆盖范围。

经济体内部的覆盖范围随指标变化而不同，

主要是基于其遵守的是国家或是地方法律而

异。

更新 每年。
基于专家咨询的指标将每年更新一次，涉及

企业调查的指标每 3年更新一次。

来源：B-READY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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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2 企业调查

B-READY项目的关键创新是收集并使用从企业直接获得的数据，具体是通过进一步完善扩展《企业调

查》（ES）项目来收集，该项目也隶属于 DECIG部门，且在过去 10年中已对 153个经济体进行了 300
次企业调查。拓展后的《企业调查》项目将加入 B-READY模块，从而进一步优化完善。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ES项目的改进将带来巨大效益。首先，世行集团将根据企业家提供的信息，编制 B-READY
项目数据。第二，世行集团将定期发布高质量的企业调查计划，该计划覆盖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尚属

首例。通过在经济体内实施 ES项目，世行的各国别团队（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开发实践

者以及研发人员）的收益将大幅提高。第三，汇总 B-READY 项目数据与企业的丰富数据（来源于企

业调查主问卷中），可以（在企业和经济体两个层面）对 B-READY项目所收集的监管框架和公共服

务指标数据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进行更精细地分析。需要注意的一个约束条件是，ES项目的调查范围仅

包括注册过的企业。尽管来自非正式企业的信息可以增加营商环境评估的价值，但是将调查范围扩大

到非正式企业不仅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缺乏完善的对相关数据收集的方法。企业分析部门

（DECEA）目前正在试行一种调查非正规企业的方法，但这一工作刚刚起步。B-READY 项目团队将

在未来成本效益较好的方法完善之后再考虑将调查范围扩大到非正规企业和企业家。

https://www.enterprisesurveys.org/en/enterprisesurveys
https://www.enterprisesurveys.org/en/enterprise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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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3 初步指标评分的总结

1.评分方法

(1) 每个评价维度（一级指标）都被划分为若干二级指标——根据共同特征定义分类—

—每个二级指标又进一步划分为三级指标。

(2) 每一个三级指标由若干四级指标组成，而每一四级指标又可由几个评估要点构成。

(3) 为每项四级指标评分，汇总得到总分后得到每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评

价维度）的分数。

(4) 三个评价维度的评分和汇总方式是不同的。

2. 一级指标 I（监管框架）及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

(1) 指标层面的打分为 0-2分，包括从企业家角度考察（企业灵活性，评分范围 0-1分）

及从更宏观的私营部门发展利益角度考察（社会效益，评分范围 0-1分）。

(2) 每个一级指标的分数=其所有二级指标的分数之和。

(3) 每个二级指标的分数=其所有三级指标的分数之和。

(4) 每个三级指标的分数=其所有四级指标的分数之和。

(5) 每个维度的潜在分数范围是 0到 100。
3. 一级指标 III（办事效率）

(1) 在四级指标层面上通过采用前沿距离法计算出分数，分数范围控制是 0到 100。每

项指标前沿距离模型的“最佳”和“最差”分数根据项目收集的数据确定。

(2) 为每个一级指标的所有二级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

(3) 对每个二级指标的所有三级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

(4) 对每个三级指标的所有四级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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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4 参数

广泛的参数设置

开展专家咨询时，应按照相似特征对企业分组，并向专家提出关于各组别企业的问题，以

对比不同经济体之间各组别企业的差别。在部分情况下，由于相关监管规定和公共服务大

致相同，因此进行数据对比时无需限定企业范围。在其他情况下，为了能对不同国家和不

同时期的经济体数据进行比较，需要选定一些参数（例如，企业部门的位置或类型、交易

规模等），以确保收集到的数据处于相似的特定场景。

参数分为一般参数或特定参数两种。一般参数适用于所有评价维度（一级指标），而特定

参数仅适用于一个或两个评价维度（一级指标）。B-READY的十个指标均设置了相应章节

详细说明其所使用的参数信息，包括属于一般参数或特定参数、使用该参数的理由以及该

参数在评估各维度（一级指标）中的使用方法。

开展企业调查时，应向受访者询问有关企业的问题，并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平均值、中位数

或其他统计指标对不同经济体的典型经验比较。企业调查还能显示出不同企业之间变化趋

势，使用该方法时无需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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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市场准入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正规注册的企业可获得多种好处，包括法院提供的法律服务以及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企业雇员还可享受社保待遇。此外，经济本身也受益于正向的溢出效应：正规注册企业

多的地方，就业机会更多，经济增长更好。更多的正规化企业也可扩大税基，促进政府

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加大投资，并追求其他社会和经济政策目标。然而，企业家正式进入

市场时往往会遇到阻碍。

有证据表明，创业成本高与低市场准入率、低就业水平和低生产率有关。对初创企业的

繁琐监管会导致高度腐败和监管不规范。简化企业开办流程对培育正规注册企业有积极

影响。而且，数字技术与信息透明可以鼓励企业注册，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

数字公共服务可以降低与政府部门沟通产生的合规成本，有效解决企业家的关切，从而

推动企业正规化。除此之外，透明准确的正规注册企业信息能够为政府提供商业统计和

相关政策制定的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风险和机会评估所需的信息，为建设良好的营

商环境奠定重要基础。受益所有权的透明度有助于维护行业的廉洁公正和良好信誉，并

且可以打消利用其企业结构实现非法目的意图。

在此背景下，市场准入指标领域探讨了市场准入监管政策、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

信息透明度、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II. 指标

市场准入指标领域从三个不同维度（简称“评价维度”）分析了责任有限公司（LLC）开

办流程。第一个评价维度评估了市场准入监管政策，涵盖初创企业应用先进经验所需的

监管框架的法律特征。第二个维度考察了初创企业数字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

度。第三个维度讨论了内外资企业注册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每个维度可依据不同小组的

共同特征，分成几个类别；每个类别可以进一步细分成不同子类别。每个子类别中包含

若干指标，每项指标又包括若干角度。将相关点分配给每个指标，然后进行汇总，以获

得每个子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点数。表 1总结了所有三个评价维度及其各自的类别。

表 1.市场准入指标领域的所有三个评价维度汇总表

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37项指标）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18项指标）

1.1.1 企业信息备案（4项指标）

1.1.2 受益所有权（5项指标）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4项指标）

1.1.4 简单标准表格（3项指标）

1.1.5 基于风险的评估（2项指标）

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19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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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内企业（9项指标）

1.2.2 外国企业（10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24项指标）

2.1 企业开办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9项指标）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3项指标）

2.1.2 企业开办流程（6项指标）

2.2 企业开办服务的协同性（6项指标）

2.2.1 企业信息交换（2项指标）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2项指标）

2.2.3 身份验证（2项指标）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9项指标）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5项指标）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2项指标）

2.3.3 企业统计数据（2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4项指标）

3.1 时间（2项指标）

3.1.1 国内企业（1项指标）

3.1.2 外国企业（1项指标）

3.2 成本（2项指标）

3.2.1 国内企业（1项指标）

3.2.2 外国企业（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 监管框架：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表 2列出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框架的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

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1.1.1 企业信息备案

1.1.2 受益所有权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1.1.4 简单标准表格

1.1.5 基于风险的审计

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1.2.1 国内企业
1.2.2 外国企业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类别 1.1包含 5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分别由若干指标组成，而每项指标可能又包括若干

角度。

1.1.1 企业信息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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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利于创办正规注册企业的安全营商环境对释放初创企业的潜力至关重要。同样，

企业信息备案时适用的监管框架中是否包含为初创企业创建安全营商环境的先进经验，

这也是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先进经验包括企业信息登记时的安全审查和预防机制

（例如企业名称验证、企业身份验证、创业者身份验证等）。6因此，子类别 1.1.1：企业

信息备案包含 4项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企业信息备案

指标

1 强制验证并审批企业名称

2 强制验证创业者身份

3 强制登记股东信息

4 强制提交年度纳税申报单/财务报表

1.1.2 受益所有权

想要保证信息透明度，防止将企业用于洗钱或其他不法行为，关键在于登记充分、准确、

及时的受益所有人信息。为此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例如提交创业时受益所有人固有的

必要有效信息。正确完整的受益所有权信息有助于有效减少意图将企业结构用于不法目

的等个人能够获得的利益，从而保障商业部门的廉洁性和声誉。7因此，子类别 1.1.2：
受益所有权包含 5项指标（表 4）。

表 4.子类别 1.1.2：受益所有权

指标
1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人信息
2 受益所有人必须提交的信息类型

3 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的规定时限

4 强制登记代理股东与董事

5 强制验证受益所有人身份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为提供最新、可靠而且方便查看的数据，监管框架还必须明确相关规则和截止日期，以

便在如企业名称、股东信息或受益所有权等信息发生变化时，在企业登记机构进行必要

的更新。确保定期更新企业登记机构的记录对于保障登记信息的良好质量和可靠性尤为

重要。8因此，子类别 1.1.3：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包含 4项指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3：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指标

1 强制登记企业名称变更

2 强制登记股东详情变更

3 强制登记公司章程变更

4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权信息变更

1.1.4 简单标准表格

允许创业者直接向企业登记机构提交电子版标准企业注册文件，有助于自动验证信息，

降低成本。9因此，市场准入指标领域将评估监管框架是否允许注册和更新企业信息时使

用简单的标准表格。企业登记机构应确保创业者无需向第三方中间商寻求帮助，即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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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标准表格。因此，子类别 1.1.4：简单标准表格包含 3项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1.4：简单标准表格

指标

1 无需经由中间商获取的简单登记表

2 适用于所有创业者的简单登记表

3 无需经由中间商的变更

1.1.5 基于风险的审计

采用基于风险的评估方法有助于简化商业活动的关键监管流程。10在商业活动分类时考

虑相应的风险水平对签发营业执照的便利度特别重要。为此，市场准入指标领域将评估

风险管理是否适用于企业开始运营之前可能需要的营业许可和环境许可（例如营业执照）。

因此，子类别 1.1.5：基于风险的评估包含 2项指标（表 7）。

表 7.子类别 1.1.5：基于风险的评估

指标

1 基于风险的营业许可监管政策

2 基于风险的环境许可监管政策

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类别 1.2包含 2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分别由若干指标组成，而每项指标可能又包括若干

角度。

1.2.1 国内企业

准入限制会阻碍创业，削弱企业活力。11对内资私营企业的限制可以是一般性的，也可

以是特殊性的。举个例子，这些限制有时可跨行业适用（例如支付最低注册资本金额要

求），有时只适用于具有特定环境影响或风险水平的活动（例如特定营业许可或环境许可）。

同样也有一些具体行业限制对内资私营企业的参与或资本所有权加以限制。如果针对国

内某些社会人口群体，企业家在开设银行账户或创办自己的企业时面临额外的要求，也

算作受到限制。因此，子类别 1.2.1：国内企业包含 9项指标（表 8）。

表 8.子类别 1.2.1：国内企业

指标 评估角度。
1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 无具体角度

2 最低教育或培训要求 无具体角度

3 犯罪历史记录或宣誓书 无具体角度

4 业务计划、可行性计划或财务计划的审批 无具体角度

5 一般营业执照 无具体角度

6 国内创业者的社会人口统计限制 无具体角度

7 服务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i) 银行保险业

ii) 医疗保健业

iii) 零售旅游业

iv) 传媒通信业

8 制造与基础设施行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i)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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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轻工业

iii) 电

iv) 交通业

9 农业与采掘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i) 农林业

ii) 金属采矿业

iii) 油气行业

iv) 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

1.2.2 外国企业

严格的国际投资者监管框架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减少相关。12与国内企业类似的是，对

外资私营企业的限制可以是一般性的，也可以是特殊性的。13除了适用于内资私营企业

的一般限制之外，外国企业还面临特别的壁垒，包括所有权、股息分配或雇员国籍等方

面的限制。外国企业也需要遵守额外的监管要求，例如获得国家投资局的审批或申请一

般投资者许可证。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行业限制局限或完全禁止外资参与或外资所有权。

因此，子类别 1.2.2：外国企业包含 10项指标（表 9）。

表 9.子类别 1.2.2：外国企业

指标 评估角度。

1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 无具体角度

2 所有权与参与限制 i) 股份比例

ii) 合资企业数量

3 审查和批准 i) 投资审查或批准

ii) 最小投资规模

4 关键人员和董事的国籍限制 i) 外资子公司管理层的国籍

ii) 企业董事会成员或经理的

国籍/合法居留权

5 外国和本地人员的雇佣限制 i) 外国公民的雇佣限制

ii) 国内雇员最低人数或比例

要求

6 当地参与要求 i) 与当地机构合作的义务

ii) 当地采购要求

7 财务限制
i) 股息分配

ii) 开设或持有商业银行外币

账户

8 服务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i) 银行保险业

ii) 医疗保健业

iii) 零售旅游业

iv) 传媒通信业

9 制造与基础设施行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

制

i) 建筑业

ii) 轻工业

iii) 电

iv) 交通业

10 农业与采掘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i) 农林业

ii) 金属采矿业

iii) 油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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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

2. 第二维度公共服务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表 10列出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的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

别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10.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2.1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2.1.2 企业开办流程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服务协同性。

2.2.1 企业信息交换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2.2.3 身份验证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2.3.3 企业统计数据

2.1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

类别 2.1包含 2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分别由若干指标组成，而每项指标可能又包括若干

角度。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企业登记机构的一项核心职能是以最全面、透明、易于获取的方式储存企业信息，确保

记录一致，不重复。在此背景下，建立以电子化方式储存企业记录的电子系统有利于更

便利地储存信息，也有助于相关公共部门和股东在整个登记机构系统中同时查看企业信

息。14除了这些系统之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也都开始建立受益所有权信息储存平台。

15因此，子类别 2.1.1：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包含 3项指标（表 11）。

表 11.子类别 2.1.1：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指标

1 企业信息数据库

2 电子化储存的企业信息记录

3 受益所有权数据库

2.1.2 企业开办流程

为缩短合规时间，降低合规成本，企业登记机构正扩大注册流程在线办理的范围，办理

此类流程不再需要提供纸质文件或亲自前往登记机构。此类流程包括企业名称验证、费

用支付、税务与社保登记、企业记录和受益所有权信息更新。企业登记机构正扩大此类

服务的范围，并实现服务互联，方便创业者在线完成从提交申请到接收电子版企业文件

的整个注册流程（包括在线签发最终的注册证书）。16因此，子类别 2.1.2：企业开办流

程包含六项指标（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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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子类别 2.1.2：企业开办流程

指标

1 企业名称验证

2 完整的企业注册流程

3 企业信息更新
4 受益所有权信息的登记与更新

5 注册费用的支付

6 企业注册证书的签发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服务协同性。

类别 2.2包含 3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分别由若干指标组成，而每项指标可能又包括若干

角度。

2.2.1 企业信息交换

建立便于在不同创业注册相关部门（例如企业登记机构、税务部门、社保单位）之间交

换信息的电子系统有助于提高企业注册流程的便利度和可靠性。17实现不同相关部门数

据库之间的互连或统一可降低错误风险和创业者的行政负担。同样，此类信息交换可简

化企业生命周期内的信息更新流程。因此，子类别 2.2.1：企业信息交换包含 2项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2.2.1：企业信息交换

指标

1 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

2 全自动企业信息更新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UBI）为识别不同商业交易和监管互动中的法人实体提供了一个统一

渠道。18它能帮助公共机构更加顺畅地分享其管辖区内发生的商业活动的相关信息。私

营企业可以将唯一的企业识别码用于法律文件、财务文件以及与其他方签署的合同中，

作为他们的身份标识。而且，唯一的企业识别码可最大程度减少向不同机构提供类似信

息的负担，从而促进市场准入的监管合规。因此，子类别 2.2.2：唯一的企业识别码包含

2项指标（表 14）。

表 14.子类别 2.2.2：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指标

1 是否使用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2 所有机构使用的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身份验证

有效识别企业及其代表是安全营商环境的一项关键要素。19提供便于识别经济参与者的

基础设施有助于实施欺诈行为和身份盗窃的预防举措。这其中包括身份验证的统一自动

化流程和电子签名的可获得性。这些工具有助于确保登记机构和其他公共单位记录可靠

的信息，让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互动更加便利。因此，子类别 2.2.3：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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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企业识别码包含 2项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2.3：身份验证

指标

1 电子签名的可获得性和认证

2 身份文件验证流程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

类别 2.3包含 3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分别由若干指标组成，而每项指标可能又包括若干

角度。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透明的信息或注册程序可降低合规成本，提高申请结果的可预测性和责任可追溯性。同

时，企业越能轻松获取监管政策信息，就越能轻松遵守这些政策。20因此，此子类别评

估的是企业开办所需的费用、服务标准、要求和文件（包括适用的环境许可要求）是否

可在官方网站上轻松查到。除此之外，这些子类别还考察是否容易获取女性创业者相关

的企业信息，特别是用于支持女性拥有的中小型责任有限公司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而

这些项目代表政府在解决创业性别差异方面推出的政策解决方案。21因此，子类别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包含 5项指标（表 16）。

表 16.子类别 2.3.1：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指标

1 文件清单

2 费用清单

3 服务标准

4 环境相关要求

5 支持 SME和女性创业者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

注：SME=中小企业。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企业登记机构作为企业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应提供注册企业的公开信息，以便市民在

选择合作企业时做出明智的决定，方便组织收集商业情报，同时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

22为此，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评估了企业登记机构中一般企业信息的透明程度和可获取程

度。例如，此指标领域将评估企业登记机构是否向公众提供有关企业名称、董事姓名、

股东姓名

或年度财务报表等信息。因此，子类别 2.3.2：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包含 2项指标（表

17）。

表 17.子类别 2.3.2：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所有企业记录均可以电子方式搜索 无具体角度

2 在线公开企业信息的类型 i)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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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企业 ID
iii) 董事姓名

iv) 股东姓名

v) 受益所有人姓名

vi) 注册年份

vii) 年度财务账目

viii) 法定地址

ix) 实际地址

x) 活动类型

2.3.3 企业统计数据

企业统计数据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会给用户带来巨大的价值。创业统计数据可提供创新、

竞争力、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信息，可为经济规划、分析、研究等目的的商业

政策提供参考。23此子类别评估的是网络上是否公开了正规注册企业的按性别分列的一

般统计数据。最终，此类信息的可获得性能提高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业务决

策的合理性。因此，子类别 2.3.3：企业统计数据包含 2项指标（表 18）。

表 18.子类别 2.3.3：企业统计数据

指标

1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一般数据）

2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性别相关数据）

3. 维度三.效率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表 19列出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的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

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19.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3.1 时间

3.1.1 国内企业

3.1.2 外国企业

3.2 成本

3.2.1 国内企业

3.2.2 外国企业

3.1 时间

企业注册的便利性与从业新商业活动的企业多有关。企业注册流程的时间效率确实是培

育正规行业注册企业的的关键因素。24因此，政府应确保创业适用法律尽可能简单，避

免繁琐不必要的步骤。25为此，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评估了三个阶段中公司注册所需的时

间：注册前（提交注册申请之前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注册时（新企业向登记机构注

册的流程）、注册后（新企业向企业登记机构注册以便创业者正式经营企业之后必须执行

的一系列活动）。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评估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注册耗时。因此子类别 3.1：
时间包含 2项指标：一项适用于国内企业，一项适用于外国企业（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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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类别 3.1：时间

指标 评估角度。

1 国内企业 新企业注册的总耗时（考虑到

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三个

阶段）。

2 外国企业

3.2 成本

除了快速便利的注册流程之外，低成本市场准入流程也是推动正规企业注册的关键。26
提供低价的注册服务能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注册。因此，企业注册相关费用应足够低，才

能推动市场准入；同时此费用还应遵循成本回收原则，即收取的费用不得为登记机构或

相关机构盈利，其目的只是为了回收所提供服务的成本。27为此，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评

估了三个阶段中公司注册所需的成本：注册前（提交注册申请之前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

动）、注册时（新企业向登记机构注册的流程）、注册后（新企业向企业登记机构注册以

便创业者正式经营企业之后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评估国内企业和

外国企业的注册成本。因此子类别 3.2：成本包含 2项指标：一项适用于国内企业，一项

适用于外国企业（表 21）。

表 21.类别 3.2：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国内企业 新企业注册所需的总成本（考

虑到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

三个阶段）

2 外国企业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所有三个评价维度的数据均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专家咨询中采集。私营部门专家包括

参与企业开办流程的从业者、律师、公证人。这些专家非常了解企业注册的法律法规以

及新创业者开始经营之前必须完成的不同监管流程。

4.2 专家的筛选和选定

选择专家时会使用一份筛选问卷，根据一套标准选择参与市场准入指标领域问卷调查的

专家（表 22）。筛选问卷上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职业、专业领域、在

市场准入流程方面的知识或经验。最终这将帮助团队选择参与市场准入问卷调查的专家。

表 22.筛选调查问卷和应答标准

考虑选择的专家职业

律师、公证人、税务顾问、会计师

考虑选择的专家专业领域

企业注册、公司法、税务登记、国内外投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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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市场准入和相关监管政策、服务、流程等方面所掌握知识或经验的评估

影响企业注册和登记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外国投资法律法规的知识；新企业注册申请

提交经验；企业营业执照申请经验；协助新企业遵守税务登记和银行账户开设等其他

企业开办流程的经验

IV. 参数

为确保各经济体中专家咨询数据的可比性，市场准入指标领域既使用一般参数，也使用

特殊参数。这里参数指的是针对场所、企业法律形式、创业资本等特征所作的假设。

5.1 一般参数

评价维度 I、II、III使用相同的一般参数。在许多经济体中，一些地方管辖机构要求指定

具体的获取经营场所，以便专家能够确定待评估的相关监管框架。同样，许多经济体针

对不同企业法律形式出台不同的监管政策，而这些政策也适用于评估市场准入服务的绩

效。

5.1.1 获取经营场所——最大的城市

依据：

地理位置决定了法律要求、服务的可获得性、创业的时间或成本。例如，地理位置决定

了企业注册的监管框架，因为法律要求会因地区而变化。在公共服务方面，不同城市是

否可以获得数字公共服务的情况不一样。创业的办事便利度、时间或成本也会随城市或

地区而变化。因此，获取经营场所是评估市场准入的一项重要参数。这个指标领域选择

经济体中最大的城市（以人口规模为标准，详见本《方法论手册》中的概述章节）。

适用性：

在评价维度 I中，此参数适用于国家层面上没有监管政策，且监管政策因州或地区而异

的情况。对于不同州采用不同监管政策的经济体，此指标领域将评估最大城市的监管政

策。对于评价维度 II，此参数用于确定相关企业登记机构以及此机构是否提供市场准入

服务。对于评价维度 III，此参数用于评估时间和成本，因为这两项在不同城市差异巨大。

5.1.2 企业法律形式——最常见的责任有限公司类型

依据：

正规创业所需的一些法律要求和程序因企业的法律形式而异，包括，例如最低实缴资本

金额要求或注册要求。这些要求都会随企业法律形式的类型而发生变化。这个情况同样

适用于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创业的时间和成本。因此，企业法律形式是市场准入评

估的一项重要参数。具体来说，市场准入指标领域主要考察责任有限公司，因为这是大

多数经济体中的常见企业法律形式，也是保护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的一种安全的法律

工具。确定责任有限公司中最常见的类型时需要依据公司注册律师和国家统计机构提供

的信息。此参数适用于所有评价维度和指标。

适用性：

对于评价维度 I，此参数适用于不同企业形式采用不同监管政策的情况。在不同企业形式

采用不同监管政策的经济体中，此指标领域将评估最常见责任有限公司类型的监管政策。

对于评价维度 II，此参数用于确定可获得的相关服务。对于评价维度 III，此参数用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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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时间和成本，因为这两项在不同企业法律形式中差异巨大。

5.2 特定参数

为确保专家提供的企业注册时间和成本估计能够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加以比较，市场准入

指标领域特有的参数也是一项必要条件。企业注册步骤会因企业规模发生重大变化。为

指定企业规模，市场准入指标领域中引入创业资本这一参数。

5.2.1 规模——创业资本（国内企业为人均 GNI的五倍；外国企业为人均 GNI的十倍）

依据：

中小型企业在大多数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中小企业金融部门的数据显示，

中小企业在全球企业总数中的比例约为 90%，雇佣人数占全球就业总人数的 50%以上。

中小企业的定义依据的是雇员人数。一些定义也会考虑预期营业额和资产负债总额、创

业投资或类似的财务指标。其中创业资本虽然不是中小企业法律定义中常用的一项直接

标准，但却是对市场准入数据产生最大影响的企业规模相关参数。28

对于全球各地的最常见创业资本金额，目前没有可用的全球数据库。因此，为了评估创

业资本指标，市场准入指标领域分析了中小企业法律定义中关系最密切的资产负债总额/
总资产/总投资等限额，其中对于中小企业的法律定义有下列五个警告。(1)各经济体对于

中小企业的定义不同（例如一些经济体评估的是资产负债总额；一些经济体评估的是总

投资或总资产；还有一些在中小企业定义中不考虑这一指标）。(2)定义中确定的是最大值

（例如创业资本始终低于定义中设定的阈值）。(3)定义可能指代处于生命周期中任何阶段

的企业，并非特指注册阶段（例如一般人们的预期是企业在初创时规模较小，在生命周

期过程中发展壮大）。(4)定义并非是特定经济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例如，欧盟所有

成员国的定义都一样，但这些成员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不相同）。(5)定义通常涵盖国内

企业和外国企业（例如在所有权方面没有加以区别）。因此，资产负债总额/总资产/总投

资定义用于评估创业资本参数是否处于中小企业法定最高限额范围之内。

具体来说，市场准入指标领域考察创业资本为人均 GNI五倍的国内企业，和创业资本为

人均 GNI的十倍外国企业。这种创业资本水平处于中小企业资产负债总额/总资产/总投

资法律定义的范围之内。29

适用性：

对于评价维度 III，此参数用于评估时间和成本，因为这两项会因创业资本水平而发生巨

大变化。例如，注册费用通常定义为创业资本的百分比。企业注册步骤也会因企业创业

资本而发生变化。

V. 指标评分

市场准入指标领域包含三个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评价维度 II：初

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每个评价

维度的总分进一步调整为 0-100之间的数值，然后合并成指标领域总得分。每一维度占

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这些分数将对企业的好处（以企业灵活性的分数呈现）和对社会

更广泛利益的好处（以社会福利的分数呈现）加以区分。表 23列出市场准入指标领域的

评分。更多评分细节请参见附录 A（附录 A补充了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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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分数汇总概览

评价维

度编号

维度 指标数量 得分 调整后

得分

（0-100）

权重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I 市场准入监管

政策

37 21 18 39 100 0.33

II 初创企业的数

字公共服务和

信息透明度

24 24 24 48 100 0.33

III 市场准入的办

事便利度 4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评价维度 I涵盖 37项指标，总得分为 39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占 21分；社会效益占 18
分）。该维度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涵盖 18项指标，最高总得分为 20分（其中企业灵活性

占 2分；社会效益占 18分）。具体来说，企业信息备案子类别包含 4项指标；受

益所有人子类别包含 5项指标；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子类别包含 4项指标；

简单标准表格子类别包含 3项指标；基于风险的评估子类别包含另外 2项指标。

遵循企业开办先进经验的监管框架有益于社会（社会效益），有时也有利于企业（企

业灵活性）。因此，这两个类别分配到不同的得分。

6.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涵盖 19项指标，最高总得分为 19分（其中企业灵活性

占 19分）。具体来说，国内企业子类别包含 9项指标；外国企业子类别包含另外

10项指标。虽然监管框架限制少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但对于社会的影响

不确定（社会效益）。因此，所有得分都分配给企业灵活性。

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指标数

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18 2 18 20 51.28
1.1.1 企业信息备案 4 不适用 4 4 10.26
1.1.2 受益所有权 5 不适用 5 5 12.82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

新 4 不适用 4 4 10.26
1.1.4 简单标准表格 3 不适用 3 3 7.69
1.1.5 基于风险的审计 2 2 2 4 10.26
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19 19 不适用 19 48.72
1.2.1 国内企业 9 9 不适用 9 23.08
1.2.2 外国企业 10 10 不适用 10 25.64

总数 37 21 18 3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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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效益得分。

6.2 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评价维度 II涵盖 24项指标，总得分为 48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占 24分；社会效益占 24
分）。此维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所示：

6.2.1 企业开办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涵盖 9项指标，最高总得分为 18分（其中企业灵活

性占 9分；社会效益占 9分）。具体来说，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子类别包

含 3项指标；企业开办流程子类别包含另外 6项指标。提供企业开办在线服务的

市场准入系统有益于社会（社会效益）和企业（企业灵活性）。因此，两个类别分

配到相同的得分。

6.2.2 企业开办服务的协同性涵盖 6项指标，最高总得分为 12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占 6
分；社会效益占 6分）。具体来说，企业信息交换子类别包含 2项指标；唯一的企

业识别码子类别包含 2项指标；身份验证子类别另外 2项指标。促进企业开办服

务协同性的市场准入系统有益于社会（社会效益）和企业（企业灵活性）。因此，

两个类别分配到相同的得分。

6.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涵盖 9项指标，最高总得分为 18分（其中企业

灵活性占 9分；社会效益占 9分）。具体来说，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子类别包

含 5项指标；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子类别包含 2项指标；企业统计数据子类

别包含另外 2项指标。提供在线信息且促进透明度的市场准入系统有益于社会（社

会效益）和企业（企业灵活性）。因此，两个类别分配到相同的得分。

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

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指标数

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数

2.1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在

线服务的可获得性。 9 9 9 18 37.50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

的储存

3 3 3 6 12.50

2.1.2 企业开办流程 6 6 6 12 25.00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

服务协同性。

6 6 6 12 25.00

2.2.1 企业信息交换 2 2 2 4 8.33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2 2 2 4 8.33
2.2.3 身份验证 2 2 2 4 8.33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

信息透明度。 9 9 9 18 37.50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

性

5 5 5 10 20.83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

性

2 2 2 4 8.33

2.3.3 企业统计数据 2 2 2 4 8.33
总数 24 24 24 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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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FP = 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 社会效益得分。

6.3 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评价维度 III包含 4项指标，得分范围为 0-100。此维度下指标的得分全部分配给企业灵

活性，因为这些指标评估的是为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正规企业注册费用高，耗

时长对企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限制企业灵活性。

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指标数量 调整后分数
3.1 时间 2 50.00
3.1.1 注册国内新企业的总耗时 1 25.00
3.1.2 注册外国新企业的总耗时 1 25.00
3.2 成本 2 50.00
3.2.1 注册国内新企业的总成本 1 25.00
3.2.2 注册外国新企业的总成本 1 25.00

总数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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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市场准入——评分表

本文件列出市场准入指标领域的评分方法。每项指标都分配了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社会效益得分（SBP），还包含每个指标评分

细节说明和相关背景文献说明。

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1.1.1 企业信息备案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得分

背景文献

强制验证并审批企业名称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UNCITRAL (2019)

强制验证创业者身份 不适用 1 1 2.56 FATF (2022);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强制登记股东信息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强制提交年度纳税申报单/财务报表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子类别 1.1.1的总分 不适用 4 4 10.26

1.1.2 受益所有权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人信息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受益所有人必须提交的信息类型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的规定时限 不适用 1 1 2.56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强制登记代理股东与董事 不适用 1 1 2.56 FATF (2022); World Bank (2020)
强制验证受益所有人身份 不适用 1 1 2.56 FATF (2022);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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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1.1.2的总分 不适用 5 5 12.82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强制登记企业名称变更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强制登记股东详情变更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强制登记公司章程变更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权信息变更 不适用 1 1 2.56 CRF (2020); FATF (2022);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OECD and IDB (2021);
UNCITRAL (2019); World Bank (2020)

子类别 1.1.3的总分 不适用 4 4 10.26
1.1.4 简单标准表格

无需经由中间商获取的简单登记表
不适用 1 1 2.56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UNCITRAL

(2019)

适用于所有创业者的简单登记表
不适用 1 1 2.56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UNCITRAL

(2019)

无需经由中间商的变更
不适用 1 1 2.56 IFC and World Bank (2013); UNCITRAL

(2019)
子类别 1.1.4的总分 不适用 3 3 7.69

1.1.5 基于风险的评估

基于风险的营业许可监管政策 1 1 2 5.13 Blanc and Franco-Temple (2013)
基于风险的环境许可监管政策 1 1 2 5.13 Blanc and Franco-Temple (2013)
子类别 1.1.5的总分 2 2 4 10.26
类别 1.1的总分 2 18 20 51.28

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1.2.1 国内企业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 1 不适用 1 2.56 Armour (2006); Hornuf et al. (2011);
Kübler (2004); Mülbert and Birk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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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2004); Van Stel, Storey, and Thurik
(2007)

最低教育或培训要求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犯罪历史记录或宣誓书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业务计划、可行性计划或财务计划的审批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一般营业执照 1 不适用 1 2.56 Blanc and Franco-Temple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国内创业者的社会人口统计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服务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制造与基础设施行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农业与采掘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Branstetter et al. (2013); Klapper, Laeven,
and Rajan (2006); OECD (2018)

子类别 1.2.1的总分 9 不适用 9 23.08

1.2.2 外国企业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 1 不适用 1 2.56 Armour (2006); Hornuf et al. (2011);
Kübler (2004); Mülbert and Birke (2002);
Simon (2004); Van Stel, Storey, and Thurik
(2007)

所有权与参与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审查和批准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关键人员和董事的国籍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外国和本地人员的雇佣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当地参与要求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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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财务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服务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制造与基础设施行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农业与采掘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不适用 1 2.56 IFC, MIGA, and World Bank (2010);
Mistura and Roulet (2019); OECD (2020);
UNCTAD (2015, 2022)

子类别 1.2.1的总分 10 不适用 10 25.64
第 1.2类的总分 19 不适用 19 48.72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21 18 39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2.1 为企业注册和运营提供在线服务。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企业信息数据库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电子化储存的企业信息记录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受益所有权数据库 1 1 2 4.17 CRF (2020)
子类别 2.1.1的总分 3 3 6 12.50

2.1.2 企业开办流程

企业名称验证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完整的企业注册流程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企业信息更新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受益所有权信息的登记与更新 1 1 2 4.17 CR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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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用的支付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企业注册证书的签发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子类别 2.1.2的总分 6 6 12 25.00
类别 2.1的总分 9 9 18 37.50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服务协同性。

2.2.1 企业信息交换

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 1 1 2 4.17 Klapper, Miller, and Hess (2019);
Lewin et al. (2007); Wille et al. (2011)

全自动企业信息更新 1 1 2 4.17 Klapper, Miller, and Hess (2019);
Lewin et al. (2007); Wille et al. (2011)

子类别 2.2.1的总分 2 2 4 8.33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是否使用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所有机构使用的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子类别 2.2.2的总分 2 2 4 8.33
2.2.3 身份验证

电子签名的可获得性和认证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身份文件验证流程 1 1 2 4.17 CRF (2020); Klapper, Miller, and Hess

(2019); Lewin et al. (2007); UNCTAD
(n.d.)

子类别 2.2.3的总分 2 2 4 8.33
类别 2.2的总分 6 6 12 25.00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文件清单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费用清单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服务标准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环境相关要求 1 1 2 4.17 Koźluk (2014);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支持 SME和女性创业者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 1 1 2 4.17 Halabisky (2018); Koźluk (2014);

OECD (2021); UNCITRAL (2019);
UNCTA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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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2.3.1的总分 5 5 10 20.83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所有企业记录均可以电子方式搜索 1 1 2 4.17 CRF (2020); Dayan and Bolislis
(2017); UNCITRAL (2019)

在线公开企业信息的类型 1 1 2 4.17 CRF (2020); UNCITRAL (2019)
子类别 2.3.2的总分 2 2 4 8.33

2.3.3 企业统计数据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一般数据） 1 1 2 4.17 UNCITRAL (2019); UNECE (2018)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性别相关数据） 1 1 2 4.17 Halabisky (2018); OECD (2021);

OECD (n.d.); UNCITRAL (2019);
UNECE (2018)

子类别 2.3.3的总分 2 2 4 8.33
类别 2.3的总分 9 9 18 37.50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24 24 48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SME=中小企业。

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3.1 时间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国内企业 50 不适用 50 25.00 Bruhn (2012); Klapper, Lewin, and
Quesada Delgado (2009); Klapper and
Love (2011); UNCITRAL (2019)

外国企业 50 不适用 50 25.00 Bruhn (2012); Klapper, Lewin, and
Quesada Delgado (2009); Klapper and
Love (2011); UNCITRAL (2019)

子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00

3.2 费用

国内企业 50 不适用 50 25.00 Bruhn (2012); Klapper, Lewin, and
Quesada Delgado (2009); Klapp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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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2011); UNCITRAL (2019)
外国企业 50 不适用 50 25.00 Bruhn (2012); Klapper, Lewin, and

Quesada Delgado (2009); Klapper and
Love (2011); UNCITRAL (2019)

子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00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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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市场准入——调查问卷（附说明）

附录 B包含市场准入指标领域的术语表和附说明调查问卷。附说明的调查问卷将指标和相关问题

一一对应。

术语表

受益所有人：即使企业财产所有权在他人名下的情况下仍最终拥有或控制一家企业的自然人。

受益所有权信息：受益所有人姓名、识别码、地址等相关信息

企业法定信息：规章制度、公司章程、一般企业信息或者规定企业运营或治理规则的任何法令的相

关信息。

企业注册电子流程: 创业者可以在线全流程注册公司，无需亲自前往企业登记机构或任何其他机构

提交或获取纸质文件。

环境营业执照: 水管理、废物管理与处置、危险原材料使用或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许可。“环境营业

执照”针对的是新商业活动，不包括签发建筑许可所需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

全流程电子化登记机构/数据库：所有数据均通过电子方式储存和查询的系统。

当地采购要求: 外国企业需要向当地供应商采购商品或服务的要求。

代理股东与董事：代表另一个人正式注册为股份持有人的人员。

市场准入的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登记机构、税务机关、社保单位等等。

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特定企业的风险水平确定企业许可要求（例如经营许可、经营许可证）的体

系。此类方法涉及的标准可能包括活动类型、企业规模和获取经营场所、健康和安全风险、自然资

源的使用、环境影响。

服务标准：获取服务的预期耗时。

简单标准登记表: 企业注册的标准模板。

社会人口统计小组：按照年龄、民族/种族、性别、迁移状态、宗教信仰分类的小组。

第三方中间商：公证人、律师、会计师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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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在适用情况下各指标的评估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

应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相应问题。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计入得分，并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注明“否代表良好做法”。

下表中的“和”表示对于所有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指标才能得分。

在下列表格中，“或”指的是引用的一个或多个问题必须有一个答案属于先进经验，相应指标才能

获得评分。

特定问题标注为“不评分”，说明它们不以任何方式影响评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为以

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评价维度 I：市场准入监管政策

参数

最大的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此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下的所

有问题。

企业法律形式
经济体中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此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下的

所有问题。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1.1.1 企业信息备案

1.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注册新企业之前，创业者必须验证、审批企业名称？（是/否）

2. 立法机关是否提供了拒绝采纳企业名称的明确、详尽且具体的规则？（是/否）

3.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验证想要创业的创业者身份？（是/否）

4. 下列哪项负责验证创业者的身份？（不评分）

4a.登记机构

4b.公证人

4c.律师

4d.其他

5.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登记股东详情？（是/否）

6.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企业提交年度企业纳税申报单和财务报表？

（是/否）

1.1.2 受益所有权

7.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新企业登记受益所有权信息？（是/否）

8.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企业登记以下类型的受益所有人信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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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全名

8b.识别码和信息

8c.出生日期

8d.地址

8e.其他

9. 立法机关是否规定了新注册企业登记受益所有人信息的时限？（是/否）

10. 请说明时限（日历日数）：（不评分）

11.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任命代理股东和董事？（是/否）

12.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这些股东和董事向公共部门登记其代理股东和董事的身份？（是/否）

13.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验证受益所有人的身份？（是/否）

14. 下列哪项负责验证受益所有人的身份？（不评分）

14a.登记机构

14b.公证人

14c.律师

14d.其他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15.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向企业登记机构或另一个相关机构登记企业名称变更的情况？（是/否）

16. 此类变更登记的时限（日历日数）是多长？（不评分）

17.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向企业登记机构或另一个相关机构登记股东详情变更的情况？（是/否）

18. 此类变更登记的时限（日历日数）是多长？（不评分）

19.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向企业登记机构或另一个相关机构登记公司章程变更的情况？（是/否）

20. 此类变更登记的时限（日历日数）是多长？（不评分）

21.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登记受益所有权信息变更的情况？（是/否）

22. 此类变更登记的时限（日历日数）是多长？（不评分）

1.1.4 简单标准表格

23.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创业者通过简单标准登记表自行注册企业，无需强制使用第三方中间商服

务？（是/否）

24.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所有创业者和责任有限公司使用简单标准登记表，无需强制使用第三方中间

商服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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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创业者自行更新企业法定信息，无需强制使用第三方中间商服务？（是/否）

1.1.5 基于风险的审计

26.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所有创业者和责任有限公司自行更新企业法定信息，无需强制使用第三方中

间商服务？（是/否）

27. 立法机关是否在签发企业经营许可时采用基于风险的评估方法？（是/否）

28.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活动的运营风险极低或为零的新企业无需申请任何类型的经营许可？（是/
否）（不评分）

29.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活动的运营风险高的新企业申请任何类型的经营许可？（是/否）（不评分）

30. 企业经营许可在何种层面上实施？（不评分）

30a.国家

30b.地区

30c.地方

30d.其他

31. 立法机关是否在签发环境经营许可时采用基于风险的评估？（是/否）

32. 立法机关是否允许活动的负面环境影响极低或为零的新企业无需申请任何类型的环境经营许

可或批准？（是/否）（不评分）

33.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活动的负面环境影响高的新企业申请任何环境许可或批准？（是/否）（不评

分）

34. 环境许可在何种层面上实施？（不评分）

34a.国家

34b.地区

34c.地方

34d.其他



44

1.1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质量。

1.1.1 企业信息备案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强制验证并审批企业名称（1
和 2）

0 1 1

强制验证创业者身份(3) 0 1 1
强制登记股东信息(5) 0 1 1
强制提交年度纳税申报单/财务报表(6) 0 1 1
总分 0 4 4
1.1.2 受益所有权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人信息(7) 0 1 1
受益所有人必须提交的信息类型(8) 0 1 1
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的规定时限
(9) 0 1 1
强制登记代理股东与董事（11和 12）

0 1 1
强制验证受益所有人身份(13) 0 1 1
总分 0 5 5
1.1.3 企业信息与受益所有权更新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强制登记企业名称变更(15) 0 1 1
强制登记股东详情变更(17) 0 1 1
强制登记公司章程变更(19) 0 1 1
强制登记受益所有权信息变更(21)

0 1 1
总分 0 4 4
1.1.4 简单标准表格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无需经由中间商获取的简单登记表(23) 0 1 1
适用于所有创业者的简单登记表(24) 0 1 1
无需经由中间商的变更（25和 26） 0 1 1
总分 0 3 3
1.1.5 基于风险的评估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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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营业许可监管政策(27) 1 1 2
基于风险的环境许可监管政策(31)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1.2.1 国内企业的限制

35. 立法机关是否强制规定了内资私营责任有限公司的最低实缴资本？（是/否；否——先进经验）

36. 监管政策规定国内企业需要支付的最低资本金额是多少（请说明当地货币单位）（不评分）

37. 国内企业何时需要支付最低资本？（不评分）

37a.注册前

37b.注册时

37c.注册后一周内

37d.注册后超过一周内

38. 规定的最低资本必须留存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39. 不支付最低资本是否会产生任何后果？（不评分）

40. 请说明立法机构是否强制要求想要注册责任有限公司并开始经营的创业者满足下列任何一般

要求。（是/否；否——先进经验）

40a.最低教育或培训要求

40b.犯罪历史记录或宣誓书

40c.业务计划、可行性计划或财务计划的审批

40d.获取一般营业执照

41. 如果企业需要经营许可，是否必须更新此许可？（不评分）

42. 国内创业者是否需要满足任何额外的一般要求？请具体说明：（不评分）

43. 立法机关是否要求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小组中想要完成下列流程的国内创业者满足特殊要

求？（是/否；否——先进经验）

43a.注册公司

43b.开设银行账户

44. 立法机关是否限制私营国内企业全资参与任何下列行业/在任何下列行业拥有全资企业？（是/
否；否——先进经验）

44a.银行保险业

44b.医疗保健业

44c.零售旅游业

44d.媒体

44e.建筑业

44f.轻工业



46

44g.电力与通信网络

44h.交通业

44i.农林业

44j.金属采矿业

44k.油气行业

44l.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

1.2.2 外国企业的限制

45. 立法机关是否强制规定了外资私营责任有限公司的最低实缴资本？（是/否；否——先进经验）

46. 监管政策规定外国企业需要支付的最低资本金额是多少（请说明当地货币单位）（不评分）

47. 外国企业何时需要支付最低资本？（不评分）

47a.注册前

47b.注册时

47c.注册后一周内

47d.注册后超过一周内

48. 规定的最低资本必须留存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49. 不支付最低资本是否会产生任何后果？（不评分）

50. 立法机关是否对外国创业者施加下列任何限制？（是/否；否——先进经验）

50a.企业中持股比例的限制

50b.合资企业数量的限制

50c.政府部门的投资审查或批准

50d.不同于国内企业的最小投资规模

50e.外资子公司管理层的国籍限制

50f.企业董事会成员或经理的国籍/合法居留权限制

50g.外国公民的雇佣限制

50h.国内雇员最低人数或比例要求

50i.与当地机构合作的义务

50j.当地采购要求

50k.股息分配限制

50l.开设或持有商业银行外币账户的限制

51. 立法机关是否限制外国企业在下列行业中拥有全资企业？（是/否；否——先进经验）

51a.银行保险业

51b.医疗保健业

51c.零售旅游业

51d.媒体

51e.建筑业

51f.轻工业

51g.电力与通信网络

51h.交通业

51i.农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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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j.金属采矿业

51k.油气行业

51l.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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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市场准入监管政策的限制

1.2.1 国内企业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35) 1 0 1
最低教育或培训要求(40a) 1 0 1
犯罪历史记录或宣誓书(40b) 1 0 1
业务计划、可行性计划或财务计划的审批(40c) 1 0 1
一般营业执照(40d) 1 0 1
国内创业者的社会人口统计限制(43) 1 0 1
服务相关行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0 1

-银行保险业(44a) 0.25 0 0.25

-医疗保险业(44b) 0.25 0 0.25

-零售旅游业(44c) 0.25 0 0.25

-传媒业(44d) 0.25 0 0.25

制造与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

限制

1 0 1

-建筑业(44e) 0.25 0 0.25

-轻制造业(44f) 0.25 0 0.25

-电力业(44g) 0.25 0 0.25

-交通业(44h) 0.25 0 0.25

农业与采掘业国内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0 1

-农林业(44i) 0.25 0 0.25

-金属采矿业(44j) 0.25 0 0.25

-油气行业(44k) 0.25 0 0.25

-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44l) 0.25 0 0.25

总分 9 0 9
1.2.2 外国企业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最低实缴资本要求(45) 1 0 1
所有权与参与限制 1 0 1
-股份比例(50a) 0.5 0 0.5

-合资企业数量(50b) 0.5 0 0.5

审查和批准 1 0 1
-投资审查或批准(50c) 0.5 0 0.5

-最小投资规模(50d) 0.5 0 0.5

关键人员和董事的国籍限制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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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子公司管理层的国籍(50e) 0.5 0 0.5

-董事会成员或经理的国籍/合法居留权(50f) 0.5 0 0.5

外国和本地人员的雇佣限制 1 0 1
-外国公民的雇佣限制(50g) 0.5 0 0.5

-国内雇员最低人数或比例要求(50h) 0.5 0 0.5

当地参与要求 1 0 1
-与当地机构合作的义务(50i) 0.5 0 0.5

-当地采购要求(50j) 0.5 0 0.5

财务限制

- 股息分配(50k)
- 开设或持有商业银行外币账户(50l)

1
0.5
0.5

0
0
0

1
0.5
0.5

服务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0 1

-银行保险业(51a) 0.25 0 0.25

-医疗保险业(51b) 0.25 0 0.25

-零售旅游业(51c) 0.25 0 0.25

-传媒业(51d) 0.25 0 0.25

制造与基础设施行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0 1

-建筑业(51e) 0.25 0 0.25

-轻制造业(51f) 0.25 0 0.25

-电力业(51g) 0.25 0 0.25

-交通业(51h) 0.25 0 0.25

农业与采掘业外国创业者的具体行业限制 1 0 1

-农林业(51i) 0.25 0 0.25

-金属采矿业(51j) 0.25 0 0.25

-油气行业(51k) 0.25 0 0.25

-废物管理与处置行业(51l) 0.25 0 0.25

总分 10 0 1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评价维度 II：初创企业的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参数

最大的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此参数适用于评

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

企业法律形式 经济体中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此参数适用于

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

2.1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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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请说明企业登记机构的企业信息数据库是否满足下列特征。（是/否）

52a.全流程电子化

52b.集中式，覆盖全国

52c.涵盖所有类型的企业和机构

53. 企业登记机构是否储存了电子版的所有企业注册记录？（是/否）

54. 请说明受益所有人数据库是否满足下列每一项特征。（是/否）

54a.全流程电子化

54b.集中式，覆盖全国

54c.涵盖所有类型的企业和机构

2.1.2 企业开办流程

55. 是否有一个全自动电子系统用于验证企业名称合规且不重复？（是/否）

56. 是否有一个电子系统能够覆盖从提交申请到接收企业文件的完整企业注册流程？

（是/否）

57. 请说明企业注册系统是否允许注册人通过电子方式完成下列步骤。（是/否）（不评

分）

57a.税务登记

57b.受益所有权登记

57c.其他

58. 是否有一个全流程电子系统用于企业更新法定信息？（是/否）

59. 是否有一个全流程电子平台用于登记、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是/否）

60. 是否可以通过企业注册相关的电子支付选项支付所有费用，例如企业登记费？（是

/否）

61. 企业登记机构是否通过全流程电子化的方式签发企业注册证书？

（是/否）

2.1 为企业注册和运营提供在线服务。

2.1.1 企业与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储存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企业信息数据库(52) 1 1 2
电子化储存的企业信息记录(53) 1 1 2
受益所有权数据库(54) 1 1 2
总分 3 3 6
2.1.2 企业开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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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企业名称验证(55) 1 1 2
完整的企业注册流程(56) 1 1 2
企业信息更新(58) 1 1 2
受益所有权信息的登记与更新(59) 1 1 2
注册费用的支付(60) 1 1 2
企业注册证书的签发(61) 1 1 2
总分 6 6 1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服务协同性。

2.2.1 企业信息交换

62. 市场准入关键公共部门是否自动化、电子化地交换企业信息？（是/否）

63. 哪些公共部门以电子方式交换企业信息？（不评分）

64. 企业信息变更后，所有相关政府机构的数据库是否自动更新？（是/否）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65. 企业登记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为所有公司分配唯一的企业识别码？（是/否）

66. 是否所有相关政府机构都使用唯一的企业识别码？（是/否）

67. 哪些其他机构签发自己独立的企业识别码？（不评分）

2.2.3 身份验证

68. 在线公司注册是否可以使用电子签名或其他电子形式的身份认证识别方式？（是/
否）

69. 是否有全自动、电子化的流程用于验证创业者和受益所有人的身份？（是/否）

2.2 企业注册和开始运营的服务协同性。

2.2.1 企业信息交换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62) 1 1 2
全自动企业信息更新(64) 1 1 2
总分 2 2 4
2.2.2 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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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企业识别码(65) 1 1 2
所有机构使用的唯一的企业识别码(66) 1 1 2
总分 2 2 4
2.2.3 身份验证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电子签名的可获得性和认证(68) 1 1 2
身份文件验证流程(69)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70. 请说明公众是否可以在线查询下列每一种信息类型。（是/否）

70a.责任有限公司注册所需的文件清单

70b.在企业登记机构注册企业所需的所有费用清单

70c.在企业登记机构注册企业的服务标准

70d.活动环境影响低或极低的新企业的环境相关要求的监管信息

71. 【经济体】中是否存在支持中小型责任有限公司的公共项目？（是/否）

72. 对于支持中小型责任有限公司的公共项目，网上是否有公开的相关信息？（是/
否）

73. 是否有公共项目支持女性拥有的中小型责任有限公司？（是/否）

74. 对于支持女性拥有的中小型责任有限公司的公共项目，网上是否有公开的相关信

息？（是/否）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75. 所有企业记录都能通过电子方式搜索吗？（是/否）

76. 请说明是否可能从企业登记机构的数据库中在线获取个别企业相关的下列企业信

息。（是/否）

76a.企业名称

76b.企业 ID
76c.企业董事姓名

76d.企业股东姓名

76e.企业受益所有人姓名

76f.企业注册年份

76g.企业的年度财务账目

76h.企业的法定地址

76i.企业的实际地址

76j.企业的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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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企业统计数据

77. 【经济体】2022年新注册责任有限公司的统计数据是否已在网上公开？（是/否）

78. 【经济体】2022年新注册了多少家责任有限公司？（是/否）（不评分）

79. 【经济体】的企业登记机构是否采集责任有限公司所有人为男性/女性和/或员工

构成的相关数据？（是/否）

80. 以下哪项数据按性别分列？（是/否）（不评分）

80a.责任有限公司女性所有人的人数

80b.女性独资经营者的人数

80c.责任有限公司女性董事的人数

80d.责任有限公司女性雇员的比例

81. 最新自然年（2022年）的数据是否已发布？（是/否）

82. 数据是否匿名? （是/否）（不评分）

83. 这些数据可以从网上获得？（是/否）（不评分）

84. 【经济体】2022年新注册的责任有限公司中，至少一位所有人为女性的公司有多

少家？（是/否）（不评分）

85. 【经济体】2022年新注册的责任有限公司中，所有人均为男性的公司有多少家？

（是/否）（不评分）

2.3 信息的线上可获得性和信息透明度。

2.3.1 在线创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文件清单(70a) 1 1 2
费用清单(70b) 1 1 2
服务标准(70c) 1 1 2
环境相关要求(70d) 1 1 2
支持 SME和女性创业者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

-支持中小企业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71 和 72）

-支持女性创业者的公共项目相关信息（73 和 74）

1

0.5

0.5

1

0.5

0.5

2

1

1
总分 5 5 10

2.3.2 一般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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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记录都能通过电子方式搜索(75) 1 1 2
在线公开企业信息的类型 1 1 2
-企业名称(76a) 0.1 0.1 0.2

-企业 ID(76b) 0.1 0.1 0.2

-董事姓名(76c) 0.1 0.1 0.2

-股东姓名(76d) 0.1 0.1 0.2

-受益所有人姓名(76e) 0.1 0.1 0.2

-注册年份(76f) 0.1 0.1
0.1
0.1
0.1
0.1

0.2

-年度财务账目(76g)

-法定地址(76h)
- 实际地址(76i)
- 活动类型(76j)

0.1
0.1
0.1
0.1

0.2
0.2
0.2
0.2

总分 2 2 4
2.3.3 企业统计数据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一般数据）(77) 1 1 2
市场准入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性别）（79和 81）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 = 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 社会效益得分；SME = 中小企业。

评价维度 III：市场准入的办事便利度

参数

最大的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该参数适用

于评价维度 III中所有问题。

企业法律形式
经济体中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该参数适

用于评价维度 III中所有问题。

国内/外国所有权
评价维度 III分别评估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市

场准入流程便利度。

规模

创业资本为人均收入五倍的国内企业和创业资

本为人均收入十倍的外国企业该参数适用于评

价维度 III中所有问题。

更多信息（基于指标领域的范畴）：

- 公司从事一般工业或商业活动。

- 公司的预期营业额达到需要完成增值税（VAT）登记的阈值（若适用）。

- 公司雇佣员工。

国内企业的注册前步骤

注册前步骤包括提交注册申请之前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

86. 法律规定/现实中常见的开设新国内企业的注册前步骤有哪些？请涵盖在线和/或
亲自到场完成的步骤。（不评分）

86a.企业名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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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b.企业创办过程的第三方（公证人、律师、会计师）参与

86c.公司注册的银行相关步骤

86d.其他

87. 哪些机构负责执行每一个选定的步骤？（不评分）

88. 上述国内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前步骤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执行

第一个步骤的那一刻起到与相关机构充分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

括从创业者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相关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此外还需

考虑不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如果某个步

骤既能在线执行，也能亲自到场完成，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

如果最常见的执行方式是在线完成，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

虑上述适用于国内企业的参数。

89. 上述国内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前步骤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实际上完成上述每个步骤平均耗费的总成本。这包括聘用第

三方中间商服务（属于完成特定步骤的常见做法时）的成本。如果以标准方式或通过

快速通道执行某个步骤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

如，如果快速通道是最常见的执行方式，请计算通过快速通道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

请考虑上述适用于国内企业的参数。

国内企业的注册

注册指的是向登记机构注册新企业的过程。

90. 向企业登记机构完成国内企业注册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注册

申请的那一刻起到在登记机构充分完成企业注册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括从创业者

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企业登记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如果既能在线注

册，也能亲自到场注册，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如果最常见的

执行方式是在线注册，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虑上述适用于

国内企业的参数。

91. 向企业登记机构完成国内企业注册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向登记机构注册新企业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成本。如果标准

注册或快速注册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如，如

果快速注册是最常见的方式，请计算快速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请考虑上述适用于

国内企业的参数。

国内企业的注册后步骤

注册后步骤包括向企业登记机构注册完新企业之后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

92. 法律规定/现实中常见的开设新国内企业的注册后程序有哪些？请涵盖在线和/或
亲自到场完成的步骤。（不评分）

92a.受益所有权登记

92b.税务登记

92c.增值税/营业税登记

92d.雇主与员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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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社保登记

92f.企业信息的公开

92g.企业账簿或会计账簿的登记

92h.任何其他注册后步骤中的银行账户开设

92i.进出口商登记

92j.一般营业或交易执照

92k.当地企业注册

92l.其他

93. 哪些机构负责执行每一个选定的步骤？（不评分）

94. 上述国内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后步骤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执行

第一个步骤的那一刻起到与相关机构充分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

括从创业者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相关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此外还需

考虑不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如果某个步

骤既能在线执行，也能亲自到场完成，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

如果最常见的执行方式是在线完成，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

虑上述适用于国内企业的参数。

95. 上述国内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后步骤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实际上完成上述每个步骤平均耗费的总成本。这包括聘用第

三方中间商服务（属于完成特定步骤的常见做法时）的成本。如果以标准方式或通过

快速通道执行某个步骤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

如，如果快速通道是最常见的执行方式，请计算通过快速通道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

请考虑上述适用于国内企业的参数。

国内企业完成整个市场准入流程总共耗费的时间和成本

96. 国内企业完成整个企业准入流程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

注：请考虑完成所有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步骤所需的上述时间。此外还请考虑不

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

97. 国内企业完成整个企业准入流程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

注：请考虑完成所有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步骤所需的上述成本。

外国企业的注册前步骤

注册前步骤包括提交注册申请之前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

98. 你为国内企业选择的注册前步骤在机构、时间或成本上是否与外国企业有所不

同？外国企业是否需要额外完成哪些特殊程序？（是/否）（不评分）

99. 如果需要，那么法律规定/现实中常见的开设新外国企业的哪些注册前步骤不同于

国内企业？请涵盖

在线和/或亲自到场完成的步骤。（不评分）

99a.企业名称验证

99b.企业创办过程的第三方（公证人、律师、会计师）参与

99c.企业注册的银行相关步骤

99d.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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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哪些机构负责执行每一个选定的步骤？（不评分）

101. 外国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前步骤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执行

第一个步骤的那一刻起到与相关机构充分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

括从创业者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相关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此外还需

考虑不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如果某个步

骤既能在线执行，也能亲自到场完成，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

如果最常见的执行方式是在线完成，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

虑上述适用于外国企业的参数。

102. 外国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前步骤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实际上完成上述每个步骤平均耗费的总成本。这包括聘用第

三方中间商服务（属于完成特定步骤的常见做法时）的成本。如果以标准方式或通过

快速通道执行某个步骤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

如，如果快速通道是最常见的执行方式，请计算通过快速通道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

请考虑上述适用于外国企业的参数。

外国企业的注册

注册指的是向登记机构注册新企业的过程。

103. 外国企业的注册在机构、时间、成本方面是否与国内企业有所区别？（是/否）

104. 如果是，向企业登记机构完成外国企业注册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

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注册

申请的那一刻起到在登记机构充分完成企业注册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括从创业者

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企业登记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如果既能在线注

册，也能亲自到场注册，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如果最常见的

执行方式是在线注册，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虑上述适用于

外国企业的参数。

105. 如果是，向企业登记机构完成外国企业注册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

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向登记机构注册新企业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成本。如果标准

注册或快速注册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如，如

果快速注册是最常见的方式，请计算快速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请考虑上述适用于

外国企业的参数。

外国企业的注册后步骤

注册后步骤包括向企业登记机构注册完新企业之后必须执行的一系列活动。

106. 你为国内企业选择的任何注册后步骤在机构、时间、成本上是否与外国企业有所

不同？外国企业是否需要额外完成哪些特殊程序？（是/否）

107. 如果是，那么法律规定/现实中常见的开设新外国企业的哪些注册后步骤不同于

国内企业？请涵盖在线和/或亲自到场完成的步骤。（不评分）

107a.受益所有权登记 107b.税务登记

107c.增值税/营业税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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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d.雇主与员工注册

107e.社保登记

107f.企业信息的公开

107g.企业账簿或会计账簿的登记

107h.任何其他注册后步骤中的银行账户开设

107i.进出口商登记

107j.一般营业或交易执照

107k.当地企业注册

107l.其他

108. 上述外国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后步骤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不评分）

注：计算时间时，请考虑实际上平均耗费的总体时长，即从创业者或其代表开始执行

第一个步骤的那一刻起到与相关机构充分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为止的时间（例如其中包

括从创业者提交请求那一刻起到相关机构签发最终文件为止的等待时间）。此外还需

考虑不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如果某个步

骤既能在线执行，也能亲自到场完成，请考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及所需时间（例如，

如果最常见的执行方式是在线完成，请计算以电子方式完成步骤所需的时间）。请考

虑上述适用于外国企业的参数。

109. 上述外国企业完成所有注册后步骤总共耗费多少成本（当地货币）？（不评分）

注：计算成本时，请考虑实际上完成上述每个步骤平均耗费的总成本。这包括聘用第

三方中间商服务（属于完成特定步骤的常见做法时）的成本。如果以标准方式或通过

快速通道执行某个步骤的成本不同，请考虑执行此步骤的最常见方式及相关成本（例

如，如果快速通道是最常见的执行方式，请计算通过快速通道完成步骤所需的成本）。

请考虑上述适用于外国企业的参数。

外国企业完成整个市场准入流程总共耗费的时间和成本

110. 外国企业完成整个企业准入流程总共耗时多久（日历日数）？

注：请考虑完成所有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步骤所需的上述时间。此外还请考虑不

同步骤同时执行的情况（例如特定几个步骤是否能够同时完成）。

111. 外国企业完成整个企业准入流程总共耗费多少成本（日历日数）？

注：请考虑完成所有注册前、注册时、注册后步骤所需的上述成本。

3.1 时间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国内企业(96) 100 (50 %) 不适用 100 (50 %)
外国企业(110) 100 (50 %) 不适用 100 (50 %)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 费用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国内企业(97) 100 (50 %) 不适用 100 (50 %)
外国企业(111) 100 (50 %) 不适用 100 (50 %)
总分 100 n.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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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

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评价维度 III相关指标的数据标准化为统一的单位，例如 0-100分的范围中，0代表最

低绩效，100代表最高绩效。反过来，最佳（最差）绩效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
或做法定义的，以单个得分或数值范围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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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获取经营场所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场所问题。对许多企业来说，即便是在数字时代，企业将来运营场所选在哪里也是其

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场所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仅在获取客源、交通、劳动力、原材

料等方面，而且决定企业应缴纳税费、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和环境评价。企业无论是租

赁还是购买商业地产，有关获取经营场所的监管政策、企业可以获得的公共服务等营

商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个体企业和私营部门经济发展。在投资不动产时，企业认为在那

些产权效力强的经济体投资不动产是更安全的，更有信心，也更愿意向这些经济体投

资。经济体在产权管理功能方面好坏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反映该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为私营部门在企业经营场所的战略选址方面投资提供信心。土地管理质量和透明度对

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可靠的土地管理体系，

可以提供清晰的产权信息、促进不动产市场发展，为产权的安全提供保障。

当投资者和企业家为他们的业务获取一个新的场所时，通常需要办理产权或租赁变更

的许可。与建筑有关的许可证对于公共安全、强化产权等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加快资

本形成。最后一点但同样重要的是，与建筑环境管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如果是明确、企

业容易获知的，也有助于避免给企业带来多余的但合规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获取经营场所专题衡量监管框架的有效性、管理质量以及为不动产转

让、建筑和环境许可提供服务的透明度和效率。本组指标既考虑了企业/企业家(企业

灵活性）方面，也考虑了更广泛的公众（社会效益）。监管框架维度（一级指标 I）和

公共服务质量维度（一级指标 II）下的大多数指标衡量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而效

率维度（一级指标 III）下的指标主要涉及企业灵活性。

II. 指标

获取经营场所方面，企业家可以有三种不同选择：购买、租赁或自建，无论哪种，都

涉及三个不同维度。一级指标 I（维度一）评估的是有关不动产转让、建设许可和环

境许可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性，涵盖了监管框架的法律特征，这对不动产租赁、不动产

所有权和城市规划法规的质量是必要的。一级指标 II（维度二）评估的是在不动产转

让、建筑和环境许可方面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一级指标 III（维度三）

评估的是，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每个维度下再细分为二级指标（类）、三

级指标（子类）和四级指标。二级指标按是否符合共同特征分类标准划分为若干个三

级指标。三级指标由一组四级指标组成，依此类推，四级指标列明了评估要点。每个

四级指标赋予一定的分值，经逐级汇总至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分数，表

1列出了获取经营场所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

表 1.获取经营场所的评价指标（1至 3级指标）结构表

一级指标 I：不动产产权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法规的质量（62项四级指标）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11项指标）
1.1.1 产权转让标准（4项指标）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4项指标）
1.1.3 土地管理系统（3项指标）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的限制（19项指标）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4项指标）
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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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1.3 性别激励措施（1项指标）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1项指标）
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31项指标）
1.4.1 建筑法规标准（13项指标）
1.4.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4项指标）
1.4.3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1项指标）
1.4.4 建筑业的环境许可（10项指标）
1.4.5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3项指标）
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46项指标）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20项指标）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6项指标）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5项指标）
2.1.3 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4项指标）
2.1.4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5项指标）
2.2 公共服务的业务协同（6项指标）
2.2.1 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4项指标）
2.2.2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2项指标）
2.3 信息透明度（20项指标）
2.3.1 产权信息的透明度 （8项指标）
2.3.2 按性别分类区分不产产权数据 （1项指标）
2.3.3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 （8项指标）
2.3.4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信息的透明度 （3项指标）
一级指标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8项指标）

3.1 实践中获得经营场所时间（4项指标）
3.1.1 产权转让的时间（1项指标）
3.1.2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3.1.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1项指标）
3.1.4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3.2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成本（4项指标）
3.2.1 产权转让的成本（1项指标）
3.2.2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3.2.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1项指标）
3.2.4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一级指标 I):不动产产权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

在法律政策监管框架维度，获取经营场所衡量的是特定地点购买、租赁或自建经营场

所时对企业的有关政策监管框架，一级指标 I“不动产产权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

可”设置指标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一级指标 I：不动产产权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指标设置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11项指标）
1.1.1 产权转让标准(4项指标)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4项指标)
1.1.3 土地管理系统(3项指标)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产权的限制（19项指标）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4项指标)
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
1.3 性别激励措施(1项指标)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1项指标)
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31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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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建筑法规标准(13项指标)
1.4.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4项指标)
1.4.3 分区和土地利用规划(1项指标)
1.4.4 建筑业的环境许可(10项指标)
1.4.5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3项指标)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

1.1.1 产权转让标准

健全的监管框架对于保障产权转让至关重要，具体表现在：健全的程序、对权利人的

合法产权的确认，买卖合同在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等，可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感。有效

的产权转让标准可以提高产权转让的便利度和透明度，降低成本，并提高不动产信息

的准确性。因此，三级指标产权转让标准设置了 4项四级指标(表 3)。

表 3.三级指标 1.1.1-产权转让标准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核实文件合法性的法律规定 要求对产权转让所需文件符合法律进行核实

2
核实当事人身份的法律规定 要求核实参与产权转让的各方的身份

3
转移登记的法律规定

要求不动产转移登记在土地登记机构登记，以

对抗第三方

在线电子文件的合法性

1）产权证书

2）产权查询证明

3）完税证明

4）企业营业执照

5）地籍图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

在一些经济体中，土地纠纷占法院案件的大部分。为了防止土地纠纷和更好地管理现

有土地，土地管理的法律框架需要对土地交易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明确责任，提供有

效的、长期一贯实施的、可为所有人使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产权登记错误也可能导

致纠纷，给受影响的当事人（当事人不仅包括不动产所有人，也包括出租人）带来重

大损失。有证据表明，提供庭外赔偿机制有可能减少法院诉讼量。因此，三级指标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设置了 4项四级指标（表 4）。

表 4.三级指标 1.1.2-土地纠纷解决机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仲裁作为替代性土地纠
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

提供仲裁作为土地纠纷的庭外解决机制

2
调解和和解作为替代性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法
律规定

提供调解和和解作为土地纠纷的庭外解决机
制

3
对因登记机构有误导致
的损失提供庭外赔偿的
法律规定

提供庭外赔偿机制，允许向因产权登记错误
而遭受损失的当事人支付赔偿

4
保护产权的法律规定 提供对产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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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土地管理系统

具备一个可靠、透明和安全的土地登记系统对于支持土地产权的安全和促进高效土地

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这种系统必须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产权人、投

资者和公众，提供清晰而准确的土地所有权边界和土地使用权等信息。土地管理系统

的质量越高，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品获得贷款的机会就越大，从而增加投资的动力。良

好的做法是，信息透明化，消除用户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土地市场的效

率。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机制框架来维护土地信息也是实践中较好的做法。因此，

三级指标 1.1.3-土地管理系统设置了 3项四级指标(表 5)。

表 5.三级指标 1.1.3-土地管理系统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土地登记信息公开 法律规定了可以查询产权信息的主体

2
地籍图信息公开 法律规定了可以查询地块地籍图的主体

3 土地管理基础设施（设
有地籍调查机构）

设有地籍调查机构，负责调查测量每块土地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无论是基于分区还是土地利用法规，都会影响企

业对选址经营的决策。对土地租赁的限制可能会限制国内企业取得不动产的能力，进

而阻碍其增长和发展。因此，三级指标 1.2.1-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设置了 5项四

级指标(表 6)。

表 6.三级指标 1.2.1-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对国内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无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期限

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的期限无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

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无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农业用地的限 对国内企业租赁农业用地无限制

5
对国内企业租赁建筑物的类
型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建筑物类型(如住宅、商
业、工业)无限制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制约了企业获得资本和其他资源的能力，进而阻碍企业

竞争力并减少投资。因此，三级指标 1.2.2-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设置了 4项
四级指标(表 7)。

表 7.三级指标 1.2.2–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对国内企业购买土地的面积限 对国内企业购买土地的面积无限制
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无限制
3 对国内企业购买农业用地的限 对国内企业购买农业用地无限制
4 对国内企业购买建筑物类型的

限制

对国内企业购买建筑物类型(如住宅、商业、

工业)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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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租赁是出租和承租人之间签订协议，允许承租人使用其产权并获利的行为。一些经济

体对租赁期限有严格的规定，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允许较长的期限（如 99年），还有些

经济体由合同签订双方决定租赁期限。对租赁的限制会阻碍国外企业在特定国家投资

和开展业务的能力。因此，三级指标 1.2.3-对外国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设置 5项四

级指标(表 8)。

表 8.三级指标 1.2.3-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对国外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限

制
对国外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无限制

2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期限

限制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期限无限制

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

限制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无限制

4 对国外企业租赁农业用地的限

制

对国外企业租赁农业用地无限制

5
对国外企业租赁建筑物的类型

限制
对国外租赁建筑物类型(如住宅、商业、工业)
无限制

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各经济体在外资所有权方面存在分歧。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对外国所有权至少有一些

限制，无论是农业用地还是住宅地产。此类限制可能会阻碍外国企业在特定国家投资

的能力，导致经济表现下降、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降低以及投资激励减少。因此，三

级指标 1.2.4-对外国企业房产的限制有 5项指标(表 9)。

表 9.三级指标 1.2.4-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产权的限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对国外企业购买土地的面积限

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土地的面积无
限制

2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期限

限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期限无限制

3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

限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无限制

4
对国外企业购买农业用地的限

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农业用地无限制

5
对国外企业购买建筑物的类型

限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建筑物的类型(如住宅、商
业、工业)无限制

1.3.性别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

一些研究发现，与房地产、建筑和环境咨询行业相关的职业中存在性别不平等。传统

上是男性主导的，女性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为了解决这种性别失衡，全球许多企

业提供一些激励措施，如培训、指导、补助金或奖学金，目的是缩小这些职业中的性

别差距。这一性别指标衡量经济中是否存在激励性措施(表 10)。

表 10.三级指标 1.3.1-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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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对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1)减少不动产相关职业中性别差距的措施

2)减少建筑许可相关职业(建筑师、工程师)性
别差距的措施

3)减少环境许可相关职业(环境工程师、环境顾

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1.4.1 建筑法规标准

明确的建筑法规标准对于确保建筑的建造、维护和使用，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对

个人和环境的危害非常重要。清晰、公开的建筑法规和施工安全机制的法规，是保证

安全施工过程的关键。因此，三级指标 1.4.1-建筑法规标准设置了 13项四级指标。

表 11.三级指标 1.4.1-建筑法规标准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适用于所有建筑的建筑规范
/标准

具有统一的建筑标准

2
关于安全标准的明确规定或
指南

1)抵抗自然灾害建筑(如洪水、风暴、地震等)。
2)根据某些标准(例如，用途；尺寸)
3)主动和被动消防安全措施

4)某些永久性建筑类型的土壤测试要求

5)结构强度(使用的材料)

3 与建筑材料相关的健康风险

监管

对处理、移除和处置构成健康风险的受管制建筑
材料(如石棉、铅、含汞设备、多氯联苯[PCB])的
法律法规要求

4
受管制材料清单

哪些材料受到管制:
1）石棉

2）含铅管道、部件、油漆

3）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

4）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
5

禁止用于建筑的材料

哪些材料是禁止的:
1）石棉

2）含铅管道、部件、油漆

3）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

4）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
的多氯联苯

6

遵守法律规定的责任

1）公共机构:注册/执业工程师或建筑师

2）公共机构:建筑师或工程师以外的人

3）注册建筑师和/或土木工程师的私人和外部企
业，不属于建筑企业

4）由编制计划的建筑师/工程师进行内部审查

7
施工期间进行的检查类型 法律对进行最终检查的要求

8
要求进行最终检查的法律规

定 法律对进行最终检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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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查施工中有无使用违禁材

料
检查施工中是否使用违禁材料的法律要求

检查违禁材料的类型 检查使用了哪种类型的违禁材料

11

结构缺陷/问题的责任

1）设计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或工程师

2）在施工和最终检查期间进行技术检查的专业检
查机构，

3）建筑公司

4）法律没有对责任进行定义，但责任是相关方之
间的契约性责任(合同法)

成为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要求 成为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要求

13
从事技术监督/检查的资格 1）是建筑师或工程师

2）多年的实践经验

3）建筑师或工程师协会成员

4）通过考试

注：PCB=多氯联苯

1.4.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是建筑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工具，是为

新建筑设定最低能源效率要求的监管要求。建筑能源法规中的能源效率性能标准通常

有几个关键评估要点，如建筑围护结构要求、照明和采暖和制冷要求等。因此，三级

指标 1.4.2-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有 4项四级指标(表 12)。

表 12.三级指标 1.4.2-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最低能效性能标准的法律

规定
法律是否规定了最低能效标准？

2
将提供符合能效性能标准

的设计证明做为前提条件

将能够提供符合能效表现标准的设计证明做为获得

施工许可的前提条件

3

能效性能标准审核作为建

筑施工图件审核流程的一

项内容进行审核。

1)建筑围护结构的热传递或隔热计算

2)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得热量计算

3)开窗的玻璃系数

4)采暖/制冷需求计算

5)采光和朝向

6)永久遮光

7)空气屏障、空气泄漏或空气渗透

8)采暖和制冷设备及控制的效率

9)加热设备和控制装置的效率

4
促进绿色建筑标准的激励

措施
促进绿色建筑标准的激励措施

1.4.3.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

分区是规划控制一种手段，用于规范建筑环境和创建功能性房地产市场。有效的分区

和土地利用规划可确保城市发展规划的可持续和安全，确保公平获得水，电和卫生设

施等服务。灾害风险地图和相关手段对于确定因自然灾害而不允许建筑的区域以及确

定居住区和危险区之间的最小分隔距离是至关重要的。分区还可以提供刺激或减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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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区域发展的机会。因此，三级指标 1.4.3-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设置了 1项关于

分区和土地利用规划法规的指标(表 13)。

表 13.三级指标 1.4.3-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土地利用的和分区块的规

划法规

1）主要基础设施的可用性(水、电、卫生)
2）灾害地图或相关手段，用以识别因自然灾害而

不允许施工的区域

3）灾害地图或其他工具，用于确定住宅和危险场

所之间的最小间距

1.4.4 建筑业的环境许可

环境许可是建设项目规划和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获得环境许可可能是一

个耗时多且复杂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专业知识。然而，环境许可对于确保建设

项目符合环境法规和标准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最小化至关重要。需要环境许可

的建设项目会对当地社区和更广泛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环境许可过程中做出的决

定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管理建设项目的环境法律框架通常根据项目的潜在环境

影响来定义低、中或高水平的环境风险项目。项目的分类通常通过环境审查过程确定，

审查过程中需要考虑项目的位置、规模和潜在影响自然资源等因素。因此，三级指标

1.4.4—建筑业的的环境许可设置了 10项四级指标(表 14)。

表 14.三级指标 1.4.4-建筑业的环境许可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国家级环境法规具有管

理施工期间（事宜）的

规定

具有关于（管理）建筑施工期间（事宜）的国家

级环境法规

2
对该法规进行了更新或

修订

对（管理）建筑施工期间（事宜）的国家级环境

法规进行了更新或修订

3
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

罚或罚款

对不遵守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或罚款

4
法律法规定义的环境风

险

法律法规定义的环境风险

5
有资格进行环境影响评

估的专业/专业机构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专业/专业机构

6

引发环境影响评价的标

准

筛选标准:

1)项目的范围(规模)

2)行业性质

3)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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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要求

1）范围界定和基线研究(确定评估范围，包括待

解决的问题和拟建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评估当

前环境条件和拟建项目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包括

空气和水质、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条件)

2）影响评估(识别和评估拟建项目的潜在正面和

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短期和长

期影响以及累积影响)

3）缓解措施(制定措施以避免、最小化或补偿拟

建项目的负面环境影响，并增强正面影响)和替代

分析(评估拟建项目的可行替代方案，包括不采取

行动的替代方案，并评估其潜在的环境影响)

4）公众参与(咨询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以获

得他们对拟建项目和潜在环境影响的意见，并在

决策过程中考虑他们的关注和建议)

5）监测和跟进(实施监测计划，以验证影响预测

的准确性，并确保缓解措施有效减少负面环境影

响)

8 合规审查的法定责任

1）内部审查(由主管当局或其他政府机构进行，

有或没有正式的指南和程序)

2）外部审查(由独立于政府机构和/或在政府机构

之外的独立机构进行，公开透明地征询公众意见)

9 法律规定要求相关利益

方进行公开磋商

要求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公开磋商

10
开展公众咨询的详细要

求

与相关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开协商需要满足以下要

求:

1）确保以目标受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说明

2）提前发布会议信息

3）确保会议在对利益相关方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

行

4）确保会议不会在与项目相关的所有决定均已做

出的阶段召开

注：EIA=环境影响评估。

1.4.5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调解机制对于解决环境许可或获得建筑许可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冲突至关重要。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寻求一

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平衡环境保护、安全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些争端可能涉及利

益相关者包括项目倡议者、监管机构、当地社区、环境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机

构。因此，三级指标 1.4.5-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设置了 3项四级指标(表
15)。

表 15.三级指标 1.4.5——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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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建筑许可决定提出异议 允许对建筑许可决定提出异议

对环境许可提出异议 允许对环境许可提出异议

3
环境纠纷的庭外解决机制 1)仲裁

2)调解

3)和解

2. 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在公共服务维度，获取经营场所考察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故一级指标 II“公

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下设置二级、三级指标情况如表 16所示。

表 16.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2.1 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2.1.3 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2.1.4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2.2 公共服务的业务协同
2.2.2 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
2.2.2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
2.3 信息透明度
2.3.1 产权信息的透明度
2.3.2 按性别分类区分不产产权数据
2.3.3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
2.3.4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的透明度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

随着互联网在几乎每个国家的普及，公共服务可以提供安全的在线服务，如尽职调查

检查和房地产交易的产权登记。因此，三级指标 2.1.1-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基础设施

的可靠性有 6项指标(表 17-1)。

表 17-1.三级指标 2.1.1-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在线查验产权负担等尽职

调查

1）产权查询(所有权)
2）产权负担(留置权、抵押)
3)未付税款(税务机构)
4)破产情况查询

5)企业经营状况信息
2 统一的产权负担等尽职调

查在线查验平台

1)准确(精确、无误差)
2)现势(最新信息)
3)详细(提供所有信息)
4)可靠(信息可以核实)

3 产权转让的在线平台 具备产权转让的在线平台

4
产权转让程序可在线办理

1)下载申请表

2)上传文件

3)收到通知

4)获取产证

5)在线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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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投诉机

制

具备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投诉机制

6 对地籍调查机构的投诉机

制

具备对地籍调查机构的投诉机制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可靠性

一个良好土地管理体系，必须从制度框架上为土地登记和调查（地籍）系统保障所需

的基础设施，进而确保其信息高质量，降低产生错误的风险。良好的基础设施对于土

地政策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至关重要。配置数字化工具的设备可以为核实不动产的

法律、财务和物理状况提供更准确和有效的途径，最终引导产权转让做出更好的决策。

如果有在线平台可以为不动产转让提供更有效、更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产权转让，则可

为买方、卖方和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效果 36。因此，三级指标 2.1.2-产权转让-基础设施

的可靠性设置了 5项四级指标(表 17-2)。

表 17.子类别 2.1.2——产权转让——基础设施可靠性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用于查询产权负担的电子数

据库

全面而功能齐全的电子数据库可用于检查产权负

担:
1)留置权

2)抵押(缴费)
3)限制

4)地役权

2 不动产权证书的格式

保存在不动产登记机构的产权证书的格式

1)产权证已数字化(例如，可在云上访问)
2)产权证已电子化(例如，pdf形式存在计算机中)

3 地籍图的格式
地籍调查机构保存的地籍图的格式

1)地籍图已数字化(例如，可在云上访问)
2)地籍图已电子化(例如，pdf形式存在计算机中)

4
地籍测绘方法

进行地籍测绘的方法:
1)直接(现场测量界址线和地形)
2)间接(摄影测量，指从飞机和无人机上拍摄的照

片)
3)混合(前两种方法的组合)

5 用于核实身份的国家数据库
用于核实不动产产权交易各方身份的国家数据库

2.1.3 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不动产全覆盖登记对于土地管理的有效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动产登记簿是一个用

来记录和管理与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相关信息的系统。完整而准确的登记簿有助于防止

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纠纷、欺诈 37。不动产登记和测绘机构(地籍机构)的全覆盖或部

分覆盖可能会影响企业家对企业选址的决策。有效的土地信息系统确保登记机构和地

籍机构随时提供所有个人持有土地的记录，这些记录覆盖整个经济体。因此，三级指

标 2.1.3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设置了 4项四级指标(表 18)。

表 18.三级指标 2.1.3-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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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本城市产权登记的覆

盖范围
样本城市不动产登记的覆盖范围

2
国家层面产权登记的覆

盖范围
国家层面不动产登记的覆盖范围

3
样本城市地籍调查的覆

盖范围
样本城市的地籍调查覆盖范围

4
国家层面地籍调查的覆

盖范围

国家层面地籍调查的覆盖面

2.1.4 建筑许可证和环境许可证-电子政务服务

电子政务服务有助于减少与建筑许可申请相关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增加透明度、强化

责任。电子建筑许可服务可以改善建筑师、承包商和政府官员等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沟通。此外，电子政务服务还可以提高建筑环境的质量，并有助于确保建筑设计图件

符合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因此，三级指标 2.1.4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证-电子政务

服务有 5项四级指标(表 19)。
表 19.三级指标 2.1.4-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可在线颁发建筑许可的平

台
1)集成所有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以外组织的相关授

权

2)集成部分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以外组织的相关授
权

3)平台仅能在线颁发建筑许可，没有集成来自规划/
建筑部门之外的相关授权

2

具有多种功能的在线许可

系统
1)在线支付

2)在线咨询

3)在线通知

4)在线提交

5)自动生成检查表

3

系统可在线办理建筑使用

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

收）

1)可以在线获取建筑许可

2)可在线获取建筑使用许可

4

提交环境许可证的在线系

统
1)在线支付

2)在线咨询

3)在线通知

4)在线提交
5)自动生成清单

5

针对环境许可的最终决定

可在线提出争议的机制 针对环境许可的最终决定在线提出争议
的机制

2.2 公共服务的业务协同

2.2.1 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

不动产登记部门和地籍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并减少了不动产数

据出错的风险。协同性可以通过减少完成交易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来提高产权转让的效

率，并提高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减少产权转让中的纠纷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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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也有助于克服分散的土地管理系统带来的挑战，提高土地信息的可获得性，并

有助于克服土地管理机构资源和能力限制带来的挑战。因此，三级指标 2.2.1-产权转

让的协同性有 4项四级指标(表 20)。

表 20.三级指标 2.2.1-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

间的协同性

不动产登记机构和地籍调查机构记录的信息保存在

1）同一个数据库，既包含属性信息也包含空间信息；

2）不同但相连接的数据库(信息自动更新并在两个

机构之间共享)；
3）各自的数据库

2
登记机构与关联机构之间的

协同性 登记机构与关联机构建立协同机制

3
具有地理信息系统

具有地理信息系统

4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

间使用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

唯一标识符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间使用不动产单元代

码作为唯一标识符

2.2.2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可以提高许可过程的效率和透明度 42。将所有相关机构关联起来

具有显著的优势，因为它避免了向多个公共部门参与者提交相同信息，减少了企业从

每个机构获得所有相关信息的时间。一个集成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使建筑部门和

相关机构简化，甚至实现规划、分区和颁发建筑许可证程序的自动化。本组指标评估

了跨机构的信息交流，如市政当局、地籍管理部门、土地登记处、公用事业服务提供

方、消防安全机构等。具体来说，它评估机构间信息系统是否以及如何自动关联并交

换信息。因此，三级指标 2.2.2-建筑许可的协同性有 2项四级指标(表 21)。

表 21.三级指标 2.2.2-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国

土空间规划和分区要求

从中央信息数据源/数字平台（如 GIS或国家级国土

空间规划平台）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国土空间规

划和分区要求

2
集成的地理信息系统或国

土空间平台

集成发证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机构的综合地理信息

系统/国家国土空间平台

注：GIS=地理信息系统。

2.3 信息透明度

2.3.1 不动产信息的透明度

包括是否具有为避免拖延、腐败而制定的公众可获知的服务标准，降低使用者与公共

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良好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关键内容之一是透明度，因为它消除了用户和管理部门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土地管理的透明度对于良好治理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采用开放数据政

策可使公众能够方便地获得土地所有权信息 43。当所有与土地相关信息都是公开时，

所有公共服务费用标准都很容易获得，这就将非正规支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因此，

三级指标 2.3.1-产权信息的透明度有 8项指标(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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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三级指标 2.3.1-产权信息的透明度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公布产权转让办事指南 公布产权转让办事指南

产权转让成本的透明度 产权转让成本的透明度

3
不动产登记的服务标准 不动产登记的服务标准

4 获取地籍图的成本 获取地籍图的成本的透明度

5 获取地籍图的服务标准 获取地籍图的服务标准

6
公开产权转让统计数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产权转让的数量类型的官

方最新统计数据可在网上公开查阅，过去五年数

据连续发布：

1）有过去 5年的统计数据

2）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

3）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

7
公开土地纠纷数量和类型

的统计数据

土地纠纷数量和类型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可在网

上公开获取，过去五年数据连续发布：

1）有过去 5年的统计数据

2）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

3）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

4）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

5）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

8

公开解决土地纠

纷平均时间的统

计数据

解决土地纠纷所需平均时间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

可在网上公开获取，过去五年数据连续发布：

1）有过去 5年的统计数据

2）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

3）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

4）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

5）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

2.3.2 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

平等获得财产权对于提高妇女在土地管理中的影响力、让妇女更多地融入劳动力队伍

非常重要，增加妇女可获得土地产权的机会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进一步说，这些数

据有助于揭示性别在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的差别，通过监测妇女在土地管理中性

别平等情况，识别政策干预的机会，促进妇女可获得土地权利。此外，这些数据还有

助于增加妇女获得信贷的机会，提高她们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活动方面的投资能力，

并促进她们参与对土地使用和管理的决策。因此，三级指标 2.3.2——按性别分类区分

不动产产权数据有 1个关于公开不动产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的指标(表 23)。

表 23.三级指标 2.3.2-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不动产产权数据可

按性别分类统计

提供按性别分类统计的的不动产权数据

2.3.3 建筑和环境许可的信息透明度

建筑许可系统的透明度对于促进公平竞争、确保符合安全和环境法规、促进新技术的

使用、提高许可过程的效率和效果，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46。该三级指

标评估建筑许可机构的透明度和可及性。例如，它衡量许可证发放机构是否向公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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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是否提供了最新的、可靠的信息，是否明确了获得建筑相关

许可证的要求。此外，它还评估环境许可和审批的相关法规要求、建筑节能法规等是

否公开可供公众查阅。因此，三级指标 2.2.3-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有 4
项四级指标(表 24)。
表 24.三级指标 2.3.3-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公众可在线获知规划

和建筑控制的规定

公开规划和建筑控制规定

2
公众可在线获知办理

建筑许可的要求

提供预先批准

公开申请建筑许可的要求

3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

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

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

要求

公开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要

求

4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

类型建筑许可的最新

收费标准

公开并及时更新所有类型建筑许可收费表

5
公众可在线获知办理

建设具有中等环境风

险的建筑的环境许可

的所有要求

公开办理建设具有中等环境风险的建筑的环境许可的

所有要求

6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

类型环境许可的最新

收费标准

1）在线公开，并更新

2）在线公开，但未更新

3）不在线公开

4）以纸质形式提供

7
公众可在线获知官方

公开的持续更新的已

发放建筑许可证数量

的数据

1）有过去 5年的统计数据

2）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

3）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

4）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

5）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

8
公众可在线获知官方

公开的持续更新的已

发放环境影响评估证

数量的数据

1）有过去 5年的统计数据

2）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

3）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

4）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

5）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

2.3.3 区划和土地使用信息的透明度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的信息透明度对于加强政府官员和决策者的问责制、减少决

策过程中的腐败，提高企业、开发商和居民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规定的认知十分重要。

这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各方更容易制定长期计划和投资。因此，三级指标

2.3.4-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的信息透明度有 3项指标(表 25)。

表 25.三级指标 2.3.4–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的信息透明度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最新的城市的总体规划/

分区块规划
公开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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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分区块的规划/土地

利用的规划的步骤
公开修改分区块的规划/土地利用的规划的步骤

3

遵守分区块的规划

1）通过建筑商可在线查阅的城市的分区块规划，核

实项目的预定位置是否符合分区块的规划

2）许可证颁发机构在收到办理建筑许可证申请后检

查是否符合分区块的规划，此环节无需建筑商参与

3）建筑商在获得建筑许可证之前，先从自然资源部

门获得规划许可

3. 一级指标 III：获得经营场所的便利度

表 26显示了一级指标 III的结构，即企业获得经营场所的便利度。具体指标如表 26
中所示。

表 26.一级指标 III——获得经营场所的便利度

3.1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时间(4项指标)
3.1.1 产权转让的时间 (1项指标)
3.1.2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3.1.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1项指标)
3.1.4 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3.2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成本 (4项指标)
3.2.1 产权转让的成本 (1项指标)
3.2.2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3.2.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1项指标)
3.2.4 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3.1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时间

3.1.1. 产权转让的时间

获得产权转让所需的时间因国家而异，可能取决于各种因素，如产权转让的复杂性、

法律制度的效率以及测量师、评估师和土地登记机构等资源的可用性。如果产权变更

不能及时得到处理，企业开业就会受到直接影响，因此，具备一个有效的、定期评估

影响其运行效率的产权转让系统，对企业避免产权转移的延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

此，三级指标 3.1.1--.产权转让的时间 下设置了关于产权转让时间的指标(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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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三级指标 3.1.1-.产权转让的时间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转让不动产所需时间 从提交申请至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所需的时间(以天

为单位)

3.1.2. 办理建筑许可的时间

获得许可所需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需要处理的申请积压量、处理申请的资

源稀缺或提交这些申请的要求过高(如要求的检查太多)。高效的处理建筑许可，可以增加投资和就

业，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三级指标 3.1.2-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设置了一个

关于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的指标(表 28)。

表 28.三级指标 3.1.2-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许可所需的

时间

从提交申请至最终获得建筑许可证的所需时间(以天

为单位)

3.1.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

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发放的延迟可能会对项目时间和成本效益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高效和有效的许可流程是十分重要的。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流程的效率可能会

受到监管环境、信息技术系统、利益相关方协作和能力限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通过降低成本和

等待时间、提高透明度、促进经济增长等来提高许可流程的效率，对包括开发商、市政当局和公民

在内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有利。因此，三级指标 3.1.3-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的时间设置了一个关于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的指标(表 29)。

表 29.三级指标 3.1.3-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使用

许可（规划核

实和竣工验

收）所需时间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所需时间的(以
天为单位)

3.1.4 办理建筑业环境许可的时间

建立清晰透明的环境许可程序有助于缩短获得环境许可的时间，这对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环

境许可的延迟会显著增加项目成本并导致经济损失。因此，三级指标 3.1.4-获得施工环境许可证的

时间设置了一个关于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证时间的指标(表 30)。

表 30.三级指标 3.1.4-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的时间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

所需时间
从提交申请到获得环境许可之间的天数

3.2 获取经营场所的成本

3.2.1. 产权转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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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费用，如契税、登记费或印花税，可能会阻碍人们对产权转让进行登记。如果

高昂的费用阻碍了财产登记，也会导致政府从财产税中获得的收入减少。降低不动产所有权转让的

成本对于促进透明度、竞争和创新以及减少腐败至关重要。因此，三级指标 3.2.1-不动产转让成本

有 1项关于不动产转让成本的指标(表 31)。

表 31.三级指标 3.2.1–不动产转让的成本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转让不动产的成

本

不动产产权从卖方转至买方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费

用、契税、印花税以及向不动产登记处、公证处、公共机

构或律师支付的任何其他费用

3.2.2.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

降低建筑许可的成本可以对建筑业和更广泛的经济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通过减少获得许可证的财

务负担，可以促进更多的建设项目开工和建成，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此外，较低的许可成本

可以鼓励开发经济适用的住房和其他有益于社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可为其业务运营选择合适场所

提供帮助。因此，三级指标3.2.2-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设置了1项关于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的指标(表
32)。
表 32.三级指标 3.2.2-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许可的

成本

企业为获得建筑许可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获得任何必

要的使用土地的批准和施工前设计许可、建筑许可费用

3.2.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

降低消费成本对小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有着巨大的好处。许多地方政府需要这些许可证来证明建筑物

是安全的和适合居住的。然而，获得此类许可证的高额费用可能会给小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

因此，三级指标 3.2.3-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证的费用三级指标下设置了一个

关于获得入住许可证的费用的指标(表 33)。

表 33.三级指标 3.2.3--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使用许

可（规划核实和

竣工验收）的成

本

企业在所有施工完成后为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

竣工验收）而发生的所有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建筑使用许

可许可证费用和任何必要的检查费用

3.2.4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费用

环境许可的成本如果过高，会对经济和商业产生重大影响，如影响项目可行性和投资决策。此外，

高昂的许可成本会阻碍对环境创新的投资，并加大了企业投资和采用新的环境技术的难度。因此，

三级指标 3.2.4—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成本设置了 1项指标(表 34)。

表 34.三级指标 3.4.2-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费用

四级指标 评估要点

1 获得建筑环境许

可的成本

企业为获得环境许可而产生的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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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数据来源

1 数据收集来源

一级指标 I和一级指标 II的数据是通过咨询私营和公共部门专家协商收集的。私营部门专家主要包

括不动产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领域工作的律师和从业人员。

一级指标 III的数据是通过咨询私营部门专家和企业调查来收集。企业调查从实践经历方面提供有

代表性的数据，表明其在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数据。典型

的企业样本记录了一个经济体内不同企业的实际体验。参与调查的企业涵盖不同规模、地区和不同

行业部门。关于企业调查如何收集数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方法手册的概述章节。通过与私

营部门专家的磋商，收集有关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时间和成本的数据，并定义了广泛

的参数(见上文所述),以确保各经济体之间的数据可比性。私营部门的专家包括产权律师、公证人、

中介机构、建筑师、工程师、环境顾问、环境工程师和环境规划师等。

2 专家的筛选和选择

获取经营场所指标项有三个问卷，每个主题一个:不动产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不同的问卷

面向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通过表 35“筛选问卷”来选取专家。筛选问卷中提供的信息能够使 BR
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职业、专业领域以及与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相关的知识或

经验，并据此决定专家来回答哪个一主题(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问卷。

表 35.筛选问卷和应答标准

相关专家职业

不动产产权转让：不动产律师、公证人、不动产转让人

环境许可：环境顾问、环境工程师和环境规划师

相关专业领域

不动产产权转让：不动产法律、公证服务、不动产转让

建筑许可：建筑，土木工程，建筑承包，建筑法

环境许可：环境法，环境工程，环境规划

评估专家在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以及相关的法规、服务和流程

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不动产转让 具有从事过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起草、商业不动产产权转让、在不

动产登记机构进行过不动产登记、就产权转让相关税收(契税、印

花税等)与税务机关联系的经验。参与过不动产转让服务的投诉，

了解影响不动产转让的法律法规。

建筑许可 具有获得所有必要的预批准和提交建筑许可证申请的经验，了解

建筑法律规定、建筑许可费用，以及影响建筑控制的法规知识。

环境许可 具有新开发项目获得环境许可和相关新建筑许可的经验，从事过

环境影响评估及及报告提交、了解环境法律法规，了解环境许可

的投诉机制。

IV. 参数

为确保各经济体专家咨询数据的可比性，获得经营场所使用通用参数和特定参数。参数是指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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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建筑项目的类型和规模以及不动产价值所作的假设。

1 一般参数

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即位置。许多经济体在国家以下一级（如

省一级）都有立法权，这就要求具体说明企业经营所处的位置，以便专家确定将要评估的相关政策

监管框架。

1.1 经营场所——最大的城市

理由:
地理位置决定了管理建筑和环境许可的相关政策监管框架。在许多经济体中，管理建筑和环境许可

的立法是在城市和县一级制定的。对于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地理位置决定了由

哪个市政当局、机构或登记处提供许可服务。根据地点的不同，可能会对建筑、不动产所有权和租

赁权(国内和外国企业)施加一些限制。环境许可也受到正在开发的不动产所在位置的影响。因此，

企业地理位置是评估获得获得经营场所便利度的重要参数。最大城市根据其人口规模来确定，详见

本方法手册的概述章节。

适用:
在一级指标 I：不动产产权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法规的监管质量方面，位置参数对于那些在

不同的省或区之间有不同法律法规而国家级没有统一法规的经济体适用。同样，在省（区）等适用

不同法律的经济体，衡量最大城市(按人口计算)的法规。

在一级指标 II：公务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方面，位置参数用于确定涉及为建筑项目提供环境许可

的相关市政当局和建设项目环境许可代办的中介机构。

在一级指标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方面，位置参数适用于通过专家咨询而非企业调查收集的

数据。具体而言，该参数与时间和成本测量相关，因为它们在不同城市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2 具体参数

除通用参数外，为确保专家提供的关于不动产转让、获得建筑相关许可或建筑环境许可的评估值在

各经济体之间具有可比性，还需要有特定参数。根据不动产的价值(不动产转让价值)，建筑物的类

型和大小(用于建筑许可)，住房开发的类型和规模(用于环境许可)等不同，获得的评估值可能可能有

很大的不同。

2.1 不动产的价值

理由：

对于不动产转让和建筑许可，使用不动产价值或建筑成本的特定参数来计算时间和成本指标。在几

个司法管辖区，计算契税、登记费和印花税时需要用到不动产价值或建筑成本 57。例如，在南非，

已支付的契税金额基于被转让房产的价值，并使用财产税的浮动比例进行计算。在加纳，印花税是

根据转让财产的价值，采用固定税率计算的。

建筑许可费通常基于建筑项目的价值。多数情况下，费用是按估计建筑成本的百分比计算的。了解

不动产的价值可以让建筑部门准确评估建筑项目的估计成本和适用的费用 58。以澳大利亚为例，

建筑许可费是基于建筑项目的价值，在悉尼，建筑和发展咨询服务开发了一个计算费用的小程序，

用户可以使用其根据建筑项目的价值来估计建筑许可费的成本。简而言之，设定不动产产价值参数

的理由是确保所有被调查经济体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适用：

在一级指标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方面，假设不动产产价值或建筑成本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100倍。这一价值将以各经济体当地货币的等值形式提供。在缺乏所有经济体房地产或建筑价值的

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建议根据各自的负担能力，用人均国民总收入乘以 100来估算这些价值。

2.2 最大（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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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在一些城市，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县（市）。获取经营场所指标领域在收集数据（如建筑许可）时旨

在获取最常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选取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县(市）(就服务的客户或市场份

额而言)。
适用：

最大城市中最大（县、市）的参数与一级指标 II和一级指标 III的所有措施相关，因为建筑许可相

关条款因城市而异。对于一级指标 III，该参数适用于时间和成本方面的措施，因为获得建筑许可

的效率可能因市政当局而异。

2.3 建筑物的类型和大小

理由：

为了使不同经济体的数据在建筑许可方面具有可比性，建筑的类型和规模被用作衡量单位。建筑法

规根据允许的建筑类型而有所不同，通常分为住宅、商业或工业。预批准的类型和级别、要提交的

文件类型以及相关的监管成本因建筑类型而异(例如，住宅建筑通常比其它类型建筑需要较少的技

术图、文件、预批准和较低的费用)。法规方面，如法律规定的技术检查，通常也受相关建筑类型

的制约。建筑的规模会影响许可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影响施工期间进行检查的次数，而检

查的费用通常又是按平方米/英尺或每立方米的固定费用计算的。例如，在新加坡、泰国和英国，

获得建筑和居住许可的费用是基于每平方米/英尺或每立方米的固定费用。在约旦，建筑许可证的

费用是根据楼层数。建筑的大小也会影响房产交易的费用。例如，在阿尔巴尼亚，当地费用是根据

建筑物的大小来计算的。

适用：

一级指标 III提供了关于所考虑的建筑类型及其大小和高度的具体参数，以便进行比较:
建筑类型：商业建筑，尤其是办公楼

商业建筑的面积：1800平方米(19375平方英尺)
假设 5层，每层 360平方米(3875平方英尺)进行计算

建筑高度：5层，假设每层楼高 3米(9英尺 10英寸)

2.4 开发类型和开发面积

理由：

环境许可和许可证要求因项目的规模和位置以及对环境的潜在影响而异。为办理环境许可建立明确

和透明的标准，有助于确保所有相关项目受到同样的审查，并增加公众对审批过程的信任和信心。

例如，坦桑尼亚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审计条例要求对超过一定规模（包括住房开发)的项目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研究,超过 50个以上的住房单元或 2公顷以上的土地的住房开发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项目的规模和类型可能会导致暴雨径流增加、附近水体的水文变化或地下水资源的潜在污染。因此，

许多管辖区要求开发商的新建设项目须通过与水质和管理相关的许可或批准，作为环境审查的一部

分。此外，建设项目可能会对水资源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规划为高密度居住区的地方，更加需要

有效的环境许可以保护其水质。

适用：

一级指标 I和一级指标 II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参数:
住宅开发项目的总面积：10英亩(40468平方米)。
住宅类型：独立式单户住宅，有 1卧、2卧和 3间卧室等类型，每套住宅都有自己的车道。

估计房屋数量：100栋单户住宅

住房项目中居民的估计人数：600人

V. 指标评分

获取经营场所一级指标有三个：一级指标 I是不动产转让法律法规的质量，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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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II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信息的透明度，一级指标 III是获得经营场所的便利度。每个一级

指标的总分数被进一步调整为从 0到 100的值，并随后汇总为总分数。每个一级指标占获取经营场

所总指标分数的三分之一。表 36显示了获取经营场所分值分布情况，。这些分数区分了对企业的利

益(作为企业灵活性分数获得)和对社会更广泛利益(作为社会效益分数获得)。如需进一步了解评分

详情，请参见附录 A，该附录是对本部分的补充。

表 36.汇总评分概览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

标个数

分数 调整后的

分值

（0-100）

权重

企业灵

活性

社会

效益

总分

值

I 不动产产权转让、

城市规划和环境

许可法规的质量

62 47 43 90 100 0.33

II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

透明度
46 46 46 92 100 0.33

III 获取经营场所的

便利度 8 100 不适

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一级指标 I—监管框架：不动产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的监管质量

一级指标 I包括 62项指标，总分 90分(企业灵活性 47分，社会效益 43分。该一级指标下各级指

标及分值如下:

6.1.1 土地管理法规标准。共有 3个三级指标，11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22分(企业灵活性 11分，

社会效益 11分)(表 37)。具体包括：产权转让标准(4项指标)、土地纠纷解决机制(4项指标)、
土地管理系统(3项指标)确保土地管理系统效率的监管框架和有效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对企

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客户(社会效益)都有利，因此，这两个三级指标的分值相等。

6.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产权的限制。下设 4个三级指标，19 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19
分(企业灵活性 19分，社会效益 0分)(表 37)。具体包括，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
项指标)、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4项指标)、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

标)、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标)。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产权的加限制的

监管框架会对商业发展造成障碍，因此，重要的是消除这些障碍，以促进企业的环境(企业

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限制对社会的短期影响是不明确的(社会效益)。因此，分数只分

配给企业的灵活性。

6.1.3 性别激励措施。涵盖 1项指标。总最高分为 2分(1分关于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 1分)(表
37)。具体来说，这项指标包括对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以促进妇女在与获取经营场所相关

的职业中的代表性。

6.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包括 5个三级指标 31个指标。最高总分 47分(企业灵活

性 16分，社会效益 31分)(表 37)。具体包括，建筑法规标准(13项指标)、建筑能源法规和

标准(4项指标)、分区和土地利用规划(1项指标)、建筑施工的环境许可(10项指标)、建筑许

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3项指标)。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来自环境可持续性的提高和对

符合环境标准的契合性的提高。这一指标下的一些措施要么对企业产生中性影响，要么产

生模糊影响，因此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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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一级指标 I评分表

一级指标 I——不动产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

许可法规的质量

四级

指标

数量

企业灵

活性分

值

（FFP）

社会效

益分值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后的

分值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 11 11 11 22 24.2

1.1.1 产权转让标准(4项指标) 4 4 4 8 8.8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4项指标) 4 4 4 8 8.8

1.1.3 土地管理系统(3项指标) 3 3 3 6 6.6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产权的限

制 19 19 不适用 19 20.9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

标)
5 5 不适用 5 5.5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4项指 4 4 不适用 4 4.4
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 5 5 不适用 5 5.5

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5项指

标) 5 5 不适用 5 5.5

1.3 性别激励措施 1 1 1 2 2.2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1项指标) 1 1 1 2 2.2
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31 16 31 47 52.21.4.1 建筑法规标准(13项指标) 13 9 13 22 24.2

1.4.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4项指标) 4 不适用 4 4 4.4

1.4.3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1项指标) 1 1 1 2 2.2

1.4.4 建筑业的环境许可(10项指标) 10 3 10 13 14.4

1.4.5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3项指标) 3 3 3 6 6.6

总数 62 47 43 90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F=
效益社会得分。

6.2 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一级指标 II共有 46项指标，总分 92分(企业灵活性 46分，社会效益 46分)。该一级指标下指标及

分值如下:

6.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基础设施的可靠性。20项指标，最高分为 40分(企业灵活性 20分，社

会效益 20分)(表 38)。具体包括：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6项指标)、产权转让-基础设施

的可靠性(5项指标)、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4项指标)、建筑施工许可和环境许

可-电子政务服务(5项指标)。在这一类下，分数在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之间平均分配。提

供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在线服务可以提高效率，支持公共问责制，从

而使企业和整个社会受益。

6.2.2 公共服务的协同性。包括 6项指标，总最高分为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和社会效益 6分(表
38)。具体包括：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4项指标)、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2项指标)。促

进与土地管理、建筑许可等政务系统之间的集成和兼容性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更高的服务透



83

明度和效率，并使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受益。因此，两个类的得分相同。

6.2.3 信息透明度。包括 20项指标，总最高分为 40分(企业灵活性 20分，社会效益 20分(表 38)。
具体包括不动产信息的透明度(8项指标)、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1项指标)、建

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8项指标)、分区和土地利用信息的透明度(3项指标)。确

保土地管理透明度的监管框架、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服务为企业提供了需要遵守的规则，

条例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又使得企业能够以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经营。这可以增加企业

的创新、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这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都有好处。因此，两

个类的得分相同。

表 38.一级指标 II评分表

一级指标 II——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质量和

信息透明度

四级

指标

数量

企业灵

活性分

值

社会效

益分值

（SBP）
总分

重新

调整后

的分值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0 20 20 40 43.5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6项指标) 6 6 6 12 13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5项

指标)
5 5 5 10 10.9

2.1.3 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4
项指标)

4 4 4 8 8.7

2.1.4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

务 (5项指标) 5 5 5 10 10.9

2.2 服务的协同性 6 6 6 12 13
2.2.1 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4项指标) 4 4 4 8 8.7
2.2.2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2项指标) 2 2 2 4 4.4
2.3 信息透明度 20 20 20 40 43.9
2.3.1 产权信息的透明度(8项指标) 8 8 8 16 17.4

2.3.2 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1
项指标)

1 1 1 2 2.2
2.3.3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 8 8 8 16 17.4
2.3.4 分区和土地利用信息的透明度(3项

指标)
3 3 3 6 6.1

总数 46 46 46 92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F=效益社会得分。

6.3 一级指标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

一级指标 III有 8项指标，在企业灵活性方面的得分从 0到 100不等。该一级指标下的四级指标得

分仅分配给企业灵活性，因为这些指标衡量向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转让财产或获得建筑和

环境许可的高费用和长时间对企业有不利影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灵活性得分。

表 39.一级指标 III评分表

一级指标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 指标数量 重新调整的分

3.1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时间 4 50
3.1.1 产权转让的时间 (1项指标) 1 12.5
3.1.2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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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的时间(1项指标)
1 12.5

3.1.4 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的时间(1项指标) 1 12.5
3.2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成本 4 50
3.2.1 产权转让的成本 (1项指标) 1 12.5
3.2.2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1 12.5
3.2.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的成本(1项指标)
1 12.5

3.2.4 获得建筑施工环境许可的成本(1项指标) 1 12.5
总数 8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F=效益社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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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获取经营场所——评分表

本附录概述了企业获取经营场所的评分方法。对于每一项指标，都指定了一个企业灵活性分值(FFP)和/或一个社会效益分值(SBP)，同时

对每一项这类指标的详细评分作了说明，并对相关的背景文献作了说明。

评价维度 I——不动产转让、城市规划和环境许可的法规质量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

1.1.1 产权转让标准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分

值 FFP

社会效

益分值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后的

分值

背景文献

核实文件合法性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Bennison (2006);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核实当事人身份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Bennison (2006);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转移登记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Bennison (2006); Deininger and Feder

在线电子文件的合法性 1 1 2 2.20 Bennison (2006);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三级指标 1.1.1的总分 4 4 8 8.80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

仲裁作为替代性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1996); Gathii (2013);
Wehrmann (2008)

调解和和解作为替代性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

定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1996); Gathii (2013);
Wehrmann (2008)

对因登记错误导致的损失提供庭外赔偿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1996); Gathii (2013);
Wehrmann (2008)

保护产权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1996); Gathii (2013);
Wehrmann (2008)

三级指标 1.1.2的总分 4 4 8 8.80
1.1.3 土地管理系统

土地登记信息公开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or (2009); Deininger
and Selod (2012); Zakout, Wehrmann, and
Törhön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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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图信息公开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or (2009); Deininger
and Selod (2012); Zakout, Wehrmann, and
Törhönen (2006)

土地管理基础设施（是否设有地籍调查机构）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or (2009); Deininger
and Selod (2012); Zakout, Wehrmann, and
Törhönen (2006)

三级指标 1.1.3的总分 3 3 6 6.60
二级指标 1.1的总分 11 11 22 24.20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产权的限制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内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Halpern and Lutz (2014); Hodge and
Greve (2017)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期限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Halpern and Lutz (2014); Hodge and
Greve (2017)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Halpern and Lutz (2014); Hodge and
Greve (2017)

对国内企业租赁农业用地的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Halpern and Lutz (2014); Hodge and
Greve (2017)

对国内企业租赁建筑物的类型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Halpern and Lutz (2014); Hodge and
Greve (2017)

三级指标 1.2.1的总分 5 0 5 Ve 5.50 .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内企业购买土地的面积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Dasgupta and Singh (2006)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Dasgupta and Singh (2006)
对国内企业购买农业用地的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Dasgupta and Singh (2006)
对国内企业购买建筑物类型的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Dasgupta and Singh (2006)）
三级指标 1.2.2的总分 4 0 4 4.40
1.2.3 对外国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外企业租赁土地的面积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Golub (2003); Lee, Lee, and Lee (2014)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期限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Golub (2003); Lee, Lee, and Lee (2014)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位置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Golub (2003); Lee, Lee, and Lee (2014)
对国外企业租赁农业用地的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Golub (2003); Lee, Lee, and Lee (2014)
对国外企业租赁建筑物的类型（住宅建筑、商业建筑、

工业建筑）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Golub (2003); Lee, Lee, and Le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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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标 1.2.3的总分 5 0 5 5.50
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对国外企业购买土地的面积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Liao and Zhang (2016); Tan (200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期限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Liao and Zhang (2016); Tan (200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位置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Liao and Zhang (2016); Tan (2004)
对国外企业购买农业用地的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Liao and Zhang (2016); Tan (2004)
对国外企业购买建筑物的类型限制 1 不适用 1 1.10 Liao and Zhang (2016); Tan (2004)
三级指标 1.2.4的总分 5 0 5 5.50
二级指标 1.2的总分 19 0 19 20.90

1.3 性别激励措施对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1 1 2 2.20 Haltom and Tanimoto (2017); ILO (2018)
三级指标 1.3的总分 1 1 2 2.20
二级指标 1.3的总分 1 1 2 2.20
1.4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1.4.1 建筑法规标准

适用于所有建筑的建筑法规/标准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关于安全标准的明确规定或指南 不适用 1 1 1.1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与建筑材料有关的健康风险的监管 不适用 1 1 1.1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受管制材料清单 不适用 1 1 1.1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禁止用于建筑的材料 不适用 1 1 1.1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遵守法律规定的责任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施工期间进行的检查类型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要求进行最终检查的法律规定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检查施工中有无使用违禁材料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检查的违禁材料的类型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结构缺陷/问题的责任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成为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要求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从事技术监督/检查的资格 1 1 2 2.2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三级指标 1.4.1的总分 9 13 22 24.20
1.4.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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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能效性能标准的法律规定
不适用 1 1 1.10 Garrido, Tapia, and Vergara (2019);

Rosenberg et al.

将提供符合能效性能标准的设计证明做为前提条件
不适用 1 1 1.10 Garrido, Tapia, and Vergara (2019);

Rosenberg et al.
能效性能标准审核作为建筑施工图件审核流程的一

项内容进行审核

不适用 1 1 1.10 Garrido, Tapia, and Vergara (2019);
Rosenberg et al.

促进绿色建筑标准的激励措施 不适用 1 1 1.10 Garrido, Tapia, and Vergara (2019);
Rosenberg et al.

三级指标 1.4.2的总分 不适用 4 4 4.40
1.4.3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规划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规划法规 1 1 2 2.20 Babatunde, Yusuf, and Ogunbode (2016);
Boonyabancha, Singhadej, and Dhanapal
(2017); World Bank Group, Zo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子类别 1.4.3的总分 1 1 2 2.20
1.4.4 建筑环境许可

国家级环境法规具有管理施工期间（事宜）的规定 1 1 2 2.2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对该法规进行了更新或修订 1 1 2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或罚款 1 1 2 2.2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法律法规定义的环境风险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有资格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专业/专业机构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引发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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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要求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合规审查的法定责任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法律规定要求相关利益方进行公开磋商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开展公众咨询的详细要求 不适用 1 1 1.10 Grunwald, Bendt, and Kopfmüller (2016);
Gupta and Bansal (2014); Ryan and
O'Regan (2015)

三级指标 1.4.4的总分 3 10 13 14.40
1.4.5 1.4.5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纠纷机制

对建筑许可决定提出异议

1 1 2 2.20 Ramanathan et al. (2018); Sánchez-Triana
et al. (2014); Wang and Liu (2015); World
Bank (2014)

对环境审查与许可提出异议

1 1 2 2.20 Ramanathan et al. (2018); Sánchez-Triana
et al. (2014); Wang and Liu (2015); World
Bank (2014)

环境纠纷的庭外解决机制

1 1 2 2.20 Ramanathan et al. (2018); Sánchez-Triana
et al. (2014); Wang and Liu (2015); World
Bank (2014)

三级指标 1.4.5的总分 3 3 6 6.60
二级指标 1.4的总分 16 31 47 52.00
一级指标 I总分 47 43 90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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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产权交易-电子政务服务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分

值 FFP

社会效

益分值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后的

分值

背景文献

在线查验产权负担等尽职调查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统一的产权负担等尽职调查在线查验平台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产权转让的在线平台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产权转让程序可在线办理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投诉机制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对地籍调查机构的投诉机制 1 1 2 2.20 Williamson (2001)
三级指标 2.1.1的总分值 6 6 12 13.20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用于查询产权负担的电子数据库 1 1 2 2.20 Gao et al.(2020); Green and Moser
(2013); Gupta, Dunning, and
McAllister (2020)不动产权证书的格式 1 1 2 2.20 Gao et al.(2020); Green and Moser
(2013); Gupta, Dunning, and

地籍图的格式 1 1 2 2.20 Gao et al.(2020); Green and Moser
(2013); Gupta, Dunning, and
McAllister (2020)地籍测绘方法 1 1 2 2.20 Gao et al.(2020); Green and Moser
(2013); Gupta, Dunning, and
McAllister (2020)用于核实身份的国家数据库 1 1 2 2.20 Gao et al.(2020); Green and Moser
(2013); Gupta, Dunning, and
McAllister (2020)三级指标 2.1.2的总分值 5 5 10 10.90

2.1.3 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样本城市不动产登记的覆盖范围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
国家层面不动产登记的覆盖范围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
样本城市的地籍调查覆盖范围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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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1 1 2 2.20 Deininger and Feder (2009)
三级指标 2.1.3的总分值 4 4 8 8.70
2.1.4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可在线颁发建筑许可的平台 1 1 2 2.20 Charalambous, Cimren, and Bano
(2018); Linnenberg, Gür, and Gür
(2020)

具有多种功能的在线许可系统 1 1 2 2.20 Charalambous, Cimren, and Bano
(2018); Linnenberg, Gür, and Gür
(2020)

系统可在线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1 1 2 2.20 Charalambous, Cimren, and Bano
(2018); Linnenberg, Gür, and Gür
(2020)

提交环境许可证的在线系统 1 1 2 2.20 Charalambous, Cimren, and Bano
(2018); Linnenberg, Gür, and Gür
(2020)

针对环境许可的最终决定可在线提出争议的机制 1 1 2 2.20 Charalambous, Cimren, and Bano
(2018); Linnenberg, Gür, and Gür
(2020)

三级指标 2.1.4的总分值 5 5 10 10.90
二级指标 2.1的总分值 20 20 40 43.50
2.2 公共服务的业务协同

2.2.1 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间的协同性 1 1 2 2.20 ILC (2017); NIST (2007)
登记机构与关联机构之间的协同性 1 1 2 2.20 ILC (2017); NIST (2007)
具有地理信息系统 1 1 2 2.20 ILC (2017); NIST (2007)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间使用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

唯一标识符

1 1 2 2.20 ILC (2017); NIST (2007)

三级指标 2.2.1的总分值 4 4 8 8.70
2.2.2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

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空间规划和分区要求 1 1 2 2.20 Sarris, Tzovaras, and Doukas (2020)

综合的地理信息系统或国家空间平台 1 1 2 2.20 Sarris, Tzovaras, and Doukas (2020)
三级指标 2.2.2的总分值 2 2 4 4.30
二级指标 2.2的总分值 6 6 12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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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透明度

2.3.1产权产信息的透明度

公布产权转让办事指南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产权转让成本的透明度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不动产登记的服务标准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获取地籍图的成本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获取地籍图的服务标准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公开产权转让统计数据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公开土地纠纷数量和类型的统计数据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公开解决土地纠纷平均时间的统计数据 1 1 2 2.20 Van der Molen (2007)
三级指标 2.3.1 的总分值 8 8 16 17.60
2.3.2 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

不动产产权数据可按性别分类统计 1 1 2 2.20 FAO (2013)
三级指标 2.3.2的总分值 1 1 2 2.20
2.3.3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信息的透明度

公众可在线获知规划和建筑控制的规定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办理建筑许可的要求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

验收）的要求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类型建筑许可的最新收费标准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办理建设具有中等环境风险的建筑的环

境许可的所有要求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类型环境许可的最新收费标准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官方公开的持续更新的已发放建筑许可

证数量的数据

1 1 2 2.20 OECD (2019)

公众可在线获知官方公开的持续更新的已发放环境影响

评估证数量的数据

1 1 2 2.20 OECD (2019)

三级指标 2.3.3的总分值 8 8 16 17.60
2.3.4 分区和土地利用信息的透明度

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1 1 2 2.20 Davis and Barlow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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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分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步骤 1 1 2 2.20 Davis and Barlow (2017)
遵守分区规划 1 1 2 2.20 Davis and Barlow (2017)
三级指标 2.3.4的总分值 3 3 6 6.50
二级指标 2.3的总分值 20 20 40 43.50
一级指标 II的总分值 46 46 92 100.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GIS=地理信息系统；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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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获取经营场所的便利度 (8项四级指标)

3.1 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时间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分

社会效

益分值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后的

分值

背景文献

产权转让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12.50 Amadi-Enchendu and Pellissier

(2014)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12.50 Moussa and Li (2020); Wang and

Cen (2016)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12.50 Kuprenas and Chalmers (1999);

NAHB (2021)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12.50 Ghosh (2013)
二级指标 3.1的总分值 100 不适用 100 50.00
3.2实践中获取经营场所的成本

产权转让的成本 25 不适用 25 12.50 IBA (2019); UNECE (2018)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 25 不适用 25 12.50 IBA (2019); UNECE (2018)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证的成本 25 不适用 25 12.50 Kuprenas and Chalmers (1999);

NAHB (2021)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成本 25 不适用 25 12.50 Ghosh (2013)
二级指标 3.2的总分值 100 不适用 100 50.00
一级指标 III的总分值 100 不适用 100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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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获取经营场所——调查问卷

附件 B包括一份关于获取经营场所的术语表和标注问卷。该标注问卷提供了每项指标和对应的问

题。由于存在多个调查问卷，标注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获取经营场所的指标方法论不一一对应。

术语表

积极的消防安全措施：在发生火灾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是行动才能维持有效运作（例如，灭

火器或喷水灭火系统）。

仲裁: 负责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与许可证申请人之间的为解决商业争议而采取的程序。当发生与

许可证发放有关的分歧或冲突时，例如当申请被拒绝或当许可证附带的条件有争议时，可以发起仲

裁程序。

地籍管理：以税收为目的而制作的官方登记簿，用于说明某一地区不动产的所有权、边界和估值的

具体情况。

调解：这是一种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通常被用作传统诉讼或仲裁的替代性方案。在调解过程中，

需委派一个保持中立的第三方，也就是调解员，负责促进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和调解过程。调解员无

权做出最终决定，主要致力于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达成当事人都能接受的协议。

商业建筑：用于商业活动的建筑物。商业建筑包括办公楼、零售区、仓库等。

商业施工：不动产土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业主规划建造专门用于处理相关业务的办公室（现场没

有住宅区域）。

合同法：该法律涉及个人、企业和团体之间的协议，并在违反协议时要求相关方承担法律责任。

专门的环保管理团队：建筑和规划部门的团队致力于帮助建筑商规划和建造绿色建筑。

数字文档：信息和数据已从物理形式转换（数字化）为数字形式。所有房屋契约和地籍簿的纸质副

本均被扫描并转换为 PDF文件，然后保存在电脑上。

数字化文档：将所有扫描后的（也就是数字化处理）的 PDF文件上传到网上，任何人可通过互联

网随时阅读该文档。

直接测量：在现场进行的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现场测量）。

开发费用减免：减免建筑商的开发费用，以鼓励他们采取环保建筑措施。

环境筛选：在决定进行环境评估后（即作出环境筛选的决定后），确定哪些事项将作为环境评估的

一部分，进而开展调查活动。

环境范围界定：这是一种比环境筛选更详细的过程，旨在明确全面环境影响评估中需要处理的关键

环境问题和潜在影响。

加快许可审批：只需要调整办理许可证的优先级，就可以使市政府以极低或零成本提供重大的绿色

建筑激励措施。

消防安全措施: 一组预防火灾和确保建筑内人员安全的措施和系统。这些措施通常是按照建筑规范

和法规要求实施的，可能包括被动和主动消防安全系统。

建筑容积率（FAR）奖励：一种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分区激励措施，旨在鼓励开发商在一块给定的

土地上建造比分区规划更密集的建筑。

全面环境影响评估：评估公共和私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应针对项目的潜在风险和影响，并对

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所有直接、间接和累积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环境评估过程

的关键步骤包括筛选、替代方案、初步评估、范围界定、缓解影响、主要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和环境

影响声明、审查和监测。

地理信息系统（GIS）: 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主要用于捕获、存储、分析、处理和呈现空间或

地理数据。该系统可以以完全数字化的方式显示地块的空间信息以及不同属性。

绿色建筑标准：一组包含提高建筑物、场地和结构的环境和健康性能最低要求的标准规范。

担保：政府或其他授权机构提供法律担保，确保产权上列出的所有人对该不动产拥有明确且无可争

议的所有权。

担保计划: 一种绿色建筑激励机制，致力于为建筑业主、开发商或贷款人提供财务支持，以鼓励建

造或翻新符合特定环保标准的建筑物。该计划提供相关担保或保险政策，确保建筑按照预期方式运

作，并符合指定的环境标准。该计划可能用于支付建筑在一段时间内（通常为数年）的节能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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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的成本。

房屋开发项目：包括一栋或多栋建筑。建筑内部包含十个或更多新建或新增住房单元，位于一个或

多个共同所有或控制下的地块或土地上，包括相邻的地块。

间接测量：通过间接方法测量土地特征和边界的方法，方法包括航空摄影、卫星图像或遥感技术。

要求清单：清单包括获得建筑许可证所需的所有文件和步骤。

调停：调停是一种争议解决程序。其中中立的第三方，称为调解员，负责在发放许可证过程中协助

两个或更多当事人进行谈判。调解的目的是帮助达成当事人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或解决方案，同时

无需通过正式的听证会或法律程序。

混合测量：混合测量将土地现场测量与间接测量相结合。

国家建筑规范：建筑结构安全的国家级标准，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

净计量电价：一种电费计量机制，允许自发电用户随时使用他们自己生产的电力，而不是只能在发

电时使用。

庭外赔偿机制：一种法律规定的赔偿方案，用以赔偿因土地登记部门的失误而遭受的损失或损害，

该失误和受害人无关。

被动的消防安全措施：通过使用防火等级的墙壁/地板、门和填隙措施来隔离建筑物的系统。

分阶段检查：在施工的特定阶段进行的检查。

私人产权保险：私人产权保险为产权所有人提供担保，如果产权存在缺陷或后来发现不动产存在产

权负担，新产权业主可以获得相应赔偿。

公众咨询：通过披露与项目相关的信息、咨询意见和有效反馈，特别是与受影响的社区进行沟通，

以及提供关于项目的申诉机制，进而实现有效的社区参与。应及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此类信息提

供给项目受影响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质量控制：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安全机制、责任和保险制度，以及施工所需的专业认证要求。

资格考试：为依法取得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而需要通过的各类型考试。

随机/临时技术检查：在任何时间或施工的任意阶段进行的检查。

放松监管：这是一种对绿色建筑的非财政激励，包括简化建筑商在建筑中采用绿色建筑元素时的监

管程序。

基于风险的检查：该法律根据建筑物的类型、占用或预期用途、建筑面积和墙高等相关标准，对建

筑物进行分类，从而确定相关风险。

契据登记：包括土地权利转移相关文件登记的整个系统流程。

产权登记：根据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土地所有人或契约转让进行登记的制度。

简化环境影响评估：缩减环境许可证涉及的环境研究范围。

战略性环境评估：开展系统性的研究，用于评估与政策、计划或项目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影响

以及问题。该研究通常在国家层面进行，但也可以在小范围区域内进行。对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

的审查需要全面考虑各类型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

国家担保：产权由国家担保，如果发现产权存在瑕疵，相关机构将对损失进行赔偿。

唯一标识符：在土地登记簿和地籍上用于标识同一块地产的唯一识别号码。

大学学位：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分区规划：由主管当局开展的区域计划，该计划说明了土地的允许使用方式以及根据土地分区相关

法规制定的其他土地开发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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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产权转让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适用），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问题编号。

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问题。

对于 Y/N问题，Y回答占分数，并被认为是良好做法，除非用符号“N→良好做法”表示。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为

试点项目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进一步提供信息和改进，并为评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意：经营场所主题的性别指标在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共享。在这些情况下，

每个领域都要问同样的问题（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环境许可）。但是，该指标的得分由三个

领域共享，以避免重复计算。该共享指标标有*。在评分方面，该指标的 1分将根据从三份问卷中收

集的信息计入到整体经营场所主题得分。

评价维度 I——不动产产权转让法规的监管质量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负责产权转

让的适当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选择。对于第一维度，如果一个经

济体中各省的法规不同，专家将被要求提供最大城市的法规信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

1.1.1 产权转让标准

1.法律中是否要求检查产权转让所需材料合规性？ （是/否）

2.请具体说明谁负责检查买卖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不计分）

2a.公证员

2b.律师

2c.登记员

2d.当事人

2e.没有人

3.法律是否要求核实产权转让各方的身份？ （是/否）

4.在实践中是否切实做到文件合法性检查？ （是/否）（不计分）

5.谁负责核实产权转让各方的身份？ （不计分）

5a.公证员

5b.律师

5c.登记员

5d.当事人

5e.没有人

6.在实践中，是否做到对各方身份的核实？ （是/否）（不计分）

7.法律是否要求所有产权转让须在登记机构登记，以对抗第三方？ （是/否）

8.在实践中该法律规定是否得到落实？ （是/否）（不计分）

9.根据法律，以下哪些线上获得的文件与纸质文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9a.产权证书

9b.产权查询证明

9c.完税证明

9d.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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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

1.1.2 土地纠纷解决机制

10.根据法律规定，除诉讼以外，仲裁是否作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是/否）

11.根据法律规定，除诉讼以外，调解和和解是否作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是/否）

12.因不动产登记机构有误，造成当事人损失的，除诉讼外，是否有登记赔偿机制？ （是/否）

13.法律是否对不动产产权的安全提供保障？ （是/否）

1.1.3 土地管理系统

14.法律是否规定了可以在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产权信息的查询主体？ （是/否）

15.谁可以在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产权信息？ （不计分）

15a.只有中间人（公证员、律师等）

15b.仅限当事人

15c.任何支付官方费用的人

15d.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访问

15e.信息不公开

15f.其他（请具体说明）

16.根据法律，是否存在地籍调查机构？ （是/否）

17.在样本城市，法律是否规定了可以查询地块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的查询主体？ （是/
否）

18.在样本城市，谁可以查询地块的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 （不计分）

18a.只有中间人（公证员、律师等）

18b.仅限当事人

18c.任何支付官方费用的人

18d.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访问

18e.信息不公开

18f.其他（请具体说明）

1.1 土地管理的监管标准

1.1.1产权转让标准

指标 FFP SBP 总分

核实文件合法性法律规定(1) 1 1 2
核实当事人身份的法律规定(3) 1 1 2
转移登记的法律规定(7) 1 1 2
在线电子文件的合法性 1 1 1
核实文件合法性法律规定(1) 0.2 0.2 0.2
核实当事人身份的法律规定(3) 0.2 0.2 0.2
转移登记的法律规定(7) 0.2 0.2 0.2
在线电子文件的合法性 0.2 0.2 0.2
核实文件合法性法律规定(1) 0.2 0.2 0.2

总分 4 4 8
1.1.2土地纠纷解决机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仲裁作为替代性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10) 1 1 2
调解和和解作为替代性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11) 1 1 2
对因登记错误导致的损失提供庭外赔偿的法律规定(12) 1 1 2
保护产权的法律规定(1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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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4 4 8
1.1.3土地管理系统

指标 FFP SBP 总分

土地登记信息公开(14) 1 1 2
土地管理基础设施(如地籍调查机构)(16) 1 1 2
地籍图信息公开(17) 1 1 2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分说明: 如果该部分存在，则得到相应的分数。例如，如果选择了 9a、9b和 9c，则每一个得到 0.2
的分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这规则同样适用于后面的表。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1.2.1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19.根据法律，对国内企业租赁或购买不动产有任何限制吗？ （Y/N；N-良好做法）（不计分)
20.请具体说明这些限制是针对租赁还是购买不动产。 （不计分）

20a.租赁不动产

20b.购买不动产

21.对于以下各项，请指出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是否有任何法律限制。

21a.土地面积

21b.租赁期限

21c.不动产位置

21d.农业用地

21e.建筑高度

21f.其他(请具体说明)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22.对于以下各项，请指出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是否有任何法律限制。

22a.土地面积

22b.不动产位置

22c.农业用地

22d.建筑高度

22e.其他（请具体说明）

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23.根据法律，国外企业租赁或购买不动产有什么限制吗？ （Y/N ；N-良好做法） （不计分）

24.请具体说明这些限制是针对租赁还是购买不动产。 （不计分）

24a.租赁不动产

24b.拥有不动产

25.对于以下各项，请指出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是否有任何法律限制。

25a.土地面积

25b.租赁期限

25c.不动产位置

25d.农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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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建筑高度

1.2.4 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26.对于以下各项，请指出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是否有任何法律限制。

26a.土地面积

26b.产权期限

26c.不动产位置

26d.农业用地

26e.建筑高度

1.2 对租赁不动产或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1.2.1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对国内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法律限制

- 土地面积(21a)
- 租赁期限(21b)
-不动产位置(21c)
- 农业用地(21d)
- 建筑高度(21e)

5
1
1
1
1
1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
1
1
1
1
1

总分 5 0 5
1.2.2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限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对国内企业购买不动产的法律限制

- 土地面积(22a)
- 不动产位置(22b)
- 农业用地(22c)
- 建筑高度(22d)

4
1
1
1
1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1
1
1
1

总分 4 0 4
1.2.3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限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对国外企业租赁不动产的法律限制

- 土地面积(25a)
- 租赁期限(25b)
- 不动产位置(25c)
- 农业用地(25d)
- 建筑高度(25e)

5
1
1
1
1
1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1
1
1
1
1

总分 5 0 5
1.2.4对外国企业拥有财产的限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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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企业购买不动产的法律限制

- 土地面积(26a)
- 产权期限(26b)
- 不动产位置(26c)
- 农业用地(26d)
- 建筑高度(26e)

5
1
1
1
1
1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1
1
1
1
1

总分 5 0 5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1.3性别激励措施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27.是否有具体激励措施来提高女性在与产权转让有关行业中的参与度？ （是/否）

28.请选择存在此类激励措施的职业： （不计分）

28a.公证员

28b.财产律师

28c.登记员

28d.房地产经纪人

28e.信贷员

28f.其他(请具体说明)
29.请具体说明为女性提供了哪些激励措施，以提高她们在上述职业中的参与度： （不计分）

29a.职业权限

29b.奖金

29c.培训

29d.招聘政策

29e.奖项和奖励

29f.其他(请具体说明)
译注：职业权限如估价师有权在估价报告上签字。

1.3性别激励措施*

1.3.1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产权转让有关行业中

的参与度(27)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建筑有关行业的参与度*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环境许可有关行业中

的参与度*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的共享指标。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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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第二维度下的所有问题

都将考虑最大城市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税务机构和地籍服

务。对于第二维度中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

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的答复。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

30.产权转让的尽职调查可以在线进行吗？ （是/否）（不计分）

31.产权转让中，哪些类型的尽职调查可以在线进行？

31a.产权查询

31b.产权负担

31c.未缴税款

31d.破产查询

31e.企业经营状况信息

32.请说明在线获取的信息是否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32a.准确（精确，无误差）

32b.现势（最新信息）

32c.详细（提供所有信息）

32d.可靠（信息可以核实）

33.如果尽职调查可以在网上进行，是否有一个平台可以完成所有调查，而无需重复定向到不同的网站

？ （是/否）（不计分）

34.有没有功能齐全的网上平台进行产权转移登记？ （是/否）

35.请说明在线平台上是否提供以下产权转移登记的功能：

35a.下载申请表

35b.上传文件

35c.收到通知

35d.获取产证

35e.在线支付

36.有没有一个网上平台可以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服务提出投诉和/或改进建议？ （是/否）

37.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投诉的答复是否在上述平台上公开？ （是/否）

38.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可以对地籍调查机构的服务提出投诉和/或改进建议？ （是/否）

39 .地籍调查机构对投诉的答复是否在该上述平台上公开？ （是/否）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40.是否有全面的、功能齐全的电子数据库来检查产权负担（留置权、抵押、限制、收费等）? （是/
否）

41.请指出是否可以对以下各项进行查询：

41a.留置权

41b.抵押权

41c.地役权

41d.限制

42. 谁可以访问此数据库？ （是/否）（不计分）

42a.注册用户可在线访问

42b.只供专业人士（律师/公证员）使用

42c.只供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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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d.任何人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均可查阅

43.以下哪一项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动产登记机构保存不动产产权证书的格式？

43a.数字化

43b.电子化

43c.纸质格式

44.下列哪一项最恰当地描述了地籍图在地籍调查机构保存的格式？

44a.数字化

44b.电子化

44c.纸质格式

45.地籍测绘采取哪种方式？

45a.直接的

45b.间接的

45c.混合的

46.是否有国家电子数据库可用于核实从事产权转让各方身份证件的准确性？ （是/否）

2.1.3 不动产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47.在样本城市，所有土地是否都在不动产登记机构正式登记？ （是/否）

48.全国范围内所有土地是否都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了正式登记？ （是/否）

49.下列哪些是土地未在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原因： （不计分）

49a.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产权登记

49b.注册费太高

49c.过程繁琐

49d.不一致的法律

49e.非正式支付

49f.公共土地服务管理不善

49g.基础设施差

50.在样本城市，所有土地是否都正式调查（测量并录入地籍数据库中）了？ （是/否）

51.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土地是否都正式调查（测量并录入地籍数据库中）了？ （是/否）

52.以下哪些是土地未完成地籍调查的原因 （不计分）

52a.缺乏财政资源

52b.非正式支付

52c.缺乏基础设施

52d.公共土地服务管理不善

52e.缺乏测量师

52f.缺乏政治意愿

52g.大多数土地是农业用地

52h.大多数土地属于社区

52i.冲突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产权转让-电子政务服务

指标 FFP SBP 总分

- 在线查验产权负担等尽职调查 1 1 2
- -产权查询(所有权)(31a) 0.20 0.20 0.40
- -产权负担(留置权、抵押权)(31b) 0.20 0.20 0.40
- -未缴税款(税务机构)(31c) 0.20 0.20 0.40
- -破产情况查询(31d) 0.20 0.2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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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经营状况信息(31e) 0.20 0.20 0.40

- 统一的产权负担等尽职调查在线查验平台 1 1 2
- - 准确(精确，无误差)(32a) 0.25 0.25 0.50
- - 现势(最新信息)(32b) 0.25 0.25 0.50
- - 详细(提供所有信息)(32c) 0.25 0.25 0.50
- - 可靠(信息可以核实)(32e) 0.25 0.25 0.50
- 产权转让的在线平台(34) 1 1 2
- 产权转让程序可在线进行办理 1 1 2
- -下载申请表(35a) 0.20 0.20 0.40
- -上传文件(35b) 0.20 0.20 0.40
- -收到通知(35c) 0.20 0.20 0.40
- -获取产证(35d) 0.20 0.20 0.40
- -在线支付(35e) 0.20 0.20 0.40
- 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投诉机制 1 1 2
- -在线投诉平台(36) 0.50 0.50 1.00
- -公开对投诉的答复(37) 0.50 0.50 1.00
- 对地籍调查机构的投诉机制 1 1 2
- -在线投诉平台(38) 0.50 0.50 1.00
- -公开对投诉的答复(39) 0.50 0.50 1.00
总分 6 6 12
2.1.2 产权转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指标 FFP SBP 总分

- 用于查询产权负担的电子数据库 1 1 2
- - 留置权(41a) 0.25 0.25 0.50
- - 抵押权(41b) 0.25 0.25 0.50
- - 限制(41c) 0.25 0.25 0.50
- - 地役权(41d) 0.25 0.25 0.50
不动产权证书格式

-数字化(43a)或
-电子化(43b)
如果被数字化(可在云上访问)得 1分，如果被电子化(计算机

上保存的 pdf)得 0.5分

1
1或
0.50

1
1或
0.50

2
2或
1

地籍图的格式

-数字化(44a)或
-电子化(44b)
如果被数字化(可在云上访问)得 1分，如果被电子化(计算机

上保存的 pdf)得 0.5分

1
1或
0.50

1
1或
0.50

2
2或
1

地籍测绘方法(45a或 45c) 1 1 2
用于核实身份的国家数据库(46) 1 1 2
总分 5 5 10
2.1.3产权登记和地籍调查的覆盖范围

指标 FFP SBP 总分

样本城市产权登记的覆盖范围(47) 1 1 2
国家层面产权登记的覆盖范围(48) 1 1 2
样本城市的地籍调查覆盖范围(50) 1 1 2
国家层面的地籍调查覆盖范围(51) 1 1 2
总分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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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2 公共服务的协同性

2.2.1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

53.样本城市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和地籍调查机构是如何保存相关信息的：

53a.同一个数据库，既包含法律信息也包含地理信息

53b.不同但相连接的数据库（信息自动更新并在两个机构之间共享）

53c.各自的数据库

54.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与除地籍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建立协同机制？ （是/否）

55.请指明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建立协同机制的机构： （不计分）

55a.产权代理机构（律所、登记机构、公证机构）

55b.工商注册处

55c.税务机构

55d.其他（请具体说明）

56.样本城市的土地管理机构是否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 （是/否）

57.样本城市的不动产登记和地籍调查机构是否使用相同的唯一标识符来搜索不动产？ （是/否）

2.2 公共服务的协同性

2.2.1产权转让的业务协同性

指标 FFP SBP 总分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间的协同性(53a或 53b) 1 1 1
登记机构与关联机构之间的协同性(54) 1 1 2
具有地理信息系统(56) 1 1 2
登记数据库和地籍数据库之间使用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唯一 1 1 2
总分 4 4 8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3 信息透明度

2.3.1 不动产信息的透明度

58. 完成所有类型的产权转让所需的文件清单是否在网上提供并且是最新的？ （是/否）

59.在线文件清单符合下列哪项要求： （不计分）

59a.在线提供并定期更新

59b.在线提供，但不定期更新

60.不动产登记机构所有类型产权转让收费表是否在网上提供并保持最新？ （是/否）

61.线上提供的收费表符合下列哪项要求？ （不计分）

61a.在线提供并定期更新

61b.在线提供，但不定期更新

62.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在网上公布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的时间？ （例如，5个工作日） （是/否）

63.在实践中，是否严格遵守网上公布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时限？ （是/否）（不计分）

64.获取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的收费表是否在网上公开，并且是最新的？

64a.在线提供并定期更新

64b.在线提供，但不定期更新

65.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是否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 （是/否）（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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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地籍调查机构是否在网上公布获取最新地籍图所需的时间（例如，5个工作日）？ （是/否）

67.在实践中，是否严格遵守网上公布获取最新地籍图的办理时限？ （是/否）（不计分）

68.样本城市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有官方的、最新的、可公开获取的在线统计数据来跟踪产权转让

的数量和类型？ （是/否）（不计分）

69.不动产登记机构有多少年的跟踪产权转让数量和类型的统计数据？

69a.有过去1年的统计数据

69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69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69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69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70.在国家层面，是否有官方、最新和公开的在线统计数据来跟踪土地纠纷的数量和类型？ （是/否）

（不计分）

71.有多少年跟踪土地纠纷数量和类型的统计数据？

71a.有过去1年的统计数据

71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71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71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71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72.是否有官方的、最新的、公开的统计数据来追踪解决土地纠纷所需的平均时间？ （是/否）（不计

分）

73.有多少年的关于解决土地纠纷所需的平均时间的统计数据？

73a.有过去1年的统计数据

73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73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73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73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2.3.2 按性别分类的土地登记数据

74.样本城市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分别收集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动产产权数据？ （是/否）

75.以下哪些类型数据是针对男性和女性不动产产权分别收集的？ （不计分）

75a.单独所有

75b.共同所有

75c.其他（请具体说明）

76.是否有最近一个年度（2022年）的数据？ （是/否）（不计分）

77.这些数据是匿名的吗？ （是/否）（不计分）

78.这些数据在网上公开吗？ （是/否）（不计分）

2.3 信息透明度

2.3.1产权信息透明度

指标 FFP SBP 总分

公布产权转让办事指南(58) 1 1 2
产权转让成本的透明度(60) 1 1 2
不动产登记的服务标准(62) 1 1 2
获取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的成本(64a) 1 1 2
获取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的服务标准(66)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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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产权转让统计数据

- 有过去 1年的统计数据(69a)或
- 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69b)或
- 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69c)或
- 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69d)或
- 有过去 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69e)
选择 69e，得 1分；选择 69d，得 0.8分；选择 69c，得 0.6分；

选择 69b，得 0.4分；选择 69a，得 0.2分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2
0.40或
0.80或
1.20或
1.60或
2

公开土地纠纷数量和类型的统计数据

- 有过去 1年的统计数据(71a)或
- 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71b)或
- 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71c)或
- 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71d)或
- 有过去 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71e)
选择 71e，得 1分；选择 71d，得 0.8分；选择 71c，得 0.6分；

选择 71b，得 0.4分；选择 71a，得 0.2分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2
0.40或
0.80或
1.20或
1.60或
2

公开解决土地纠纷平均时间的统计数据

- 有过去 1年的统计数据(73a)或
- 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73b)或
- 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73c)或
- 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73d)或
- 有过去 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73e)
选择 73e，得 1分；选择 73d，得 0.8分；选择 73c，得 0.6分；

选择 73b，得 0.4分；选择 73a，得 0.2分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1

0.20或
0.40或
0.60或
0.80或
1

2

0.40或
0.80或
1.20或
1.60或
2

总分 8 8 16
2.3.2按性别分类区分不动产产权数据

指标 FFP SBP 总分

不动产产权数据可按性别分类统计(74)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 实践中产权转让的便利度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负责产权转让的适

当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选择。对于第三维度下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

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的答复。
财产价值 为估算产权转让成本，提供了一个产权价值参数（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的 100倍）。该财产价值是以当地货币为基础提供的。对于第三维度下

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

具体参数的答复。

3.1 实践中业务的不动产转让效率

更多信息（基于该主题的范围）：



116

- 买卖双方企业均为私人所有

- 不动产类型为商业不动产

79.请指出样本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合法形式 （不计分）

79a.完整产权

79b.租赁

79c.国有土地使用权

79d.占用权

80.样本城市的不动产登记登记制度是什么类型的： （不计分）

80a.契约登记制

80b.产权登记制

80c.两者

尽职调查流程

在填写“尽职调查”表时，请仅考虑适用于样本城市的基于现有产权登记系统的流程。与上述参数
的联系，请注明典型特征。进行尽职调查时，请将不适用的行留空。在进行成本估算时，请使用产
权价值参数。

81.平均来说，完成尽职调查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81a.检查产权负担

81b.登记信息查询（确认产权）

81c.获得国有土地转让授权

81d.欠税（财产税或其他税）

81e.破产

81f.公用事业（未付账单）

81g.企业简介（经营状况）

81h.地籍图（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

81i.分区规划

81j.市政府颁发的建筑证书

81k.通知当地政府销售和销售价格

81l.水务监督部门签发的排水证书

81m.持照测量师的鉴定检验（测绘报告）

81n.其他（请具体说明）

82.平均而言，完成尽职调查每个步骤需要的成本(以当地货币计)是多少：

82a.检查产权负担

82b.登记信息查询（确认产权）

82c.获得国有土地转让授权

82d.欠税（财产税或其他税）

82e.破产

82f.公用事业（未付账单）

82g.企业简介（经营状况）

82h.地籍图

82i.分区规划

82j.市政府颁发的建筑证书

82k.通知当地政府销售和销售价格

82l.水务监督签发的排水证书

82m.持照测量师的鉴定检验（测绘报告）

82n.其他（请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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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销售合同

在填写“签订销售合同”表格时，请仅考虑适用于样本城市的基于现有产权登记系统的流程。在进

行成本估算时，请使用产权价值参数。

83.平均来说，完成签订合同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83a.由公证员/律师起草销售合同

83b.在公证员/律师办公室会见当事人并签订销售合同（或转让合同）

83c.其他（请具体说明）

84.平均而言，完成签订合同每个步骤的成本（以当地货币计）是多少：

84a.由公证员/律师起草销售合同

84b.在公证员/律师办公室会见当事人并签订销售契约（或转让合同）

办理转移登记

在填写“办理转移登记”表格时，请仅考虑适用于样本城市的基于现有产权登记系统的流程。在进
行成本估算时，请使用产权价值参数。
注：在不动产登记机构签订销售合同（或转让合同），直到登记完成且可对抗第三方。

85.平均来说，完成转移登记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85a.转让税的支付（税务机关）

85b.缴付登记费（不动产登记机构）

85c.印花税的支付（如适用）

85d.在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

86.平均而言，完成转移登记每个步骤的成本（以当地货币计）是多少：

86a.转让税的支付（税务机关）

86b.缴付登记费（不动产登记机构）

86c.印花税的支付（如适用）

86d.在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

87.将商业不动产的所有权从一家国内企业转让给另一家国内企业的整个过程总共需要几天？

88.国内两家企业之间完成整个不动产过户流程的总费用是多少（当地货币）？

3.1 时间

指标 FFP SBP 总分
产权转让的时间(87)
81a–81m，83，85

100（100%） 不适用 100
（10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 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产权转让的成本(88)
82a–82m，84，86

100（100%） 不适用 100
（10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不适用是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企业灵活性分值；SBP =社会效

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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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度的指标数据将被标准化为一个共同的单位，例如，从 0到 100分，其中 0代表最低，100代
表最高。反过来，最佳（最差）表现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通过一个单点或一系

列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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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许可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适用），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

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问题。

对于 Y/N问题，Y回答占分数，并被认为是良好做法，除非用符号“N→良好做法”表示。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

需要为试点项目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进一步提供信息和改进，并为评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

息。

注意：经营场所主题的性别指标在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共享。在这些

情况下，每个领域都要问同样的问题（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环境许可）。但是，该

指标的得分由三个领域共享，以避免重复计算。该共享指标标有*。在评分方面，该指标的 1
分将根据从三份问卷中收集的信息计入到整体经营场所主题得分。

评价维度 I——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产权和城市规划法规的监管质量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负责产权

转让的适当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选择。对于第一维度，如果一

个经济体中各省的法规不同，专家将被要求提供最大城市的法

规信息。

1.1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证的监管标准

1.1.1 建筑法规标准

1.是否有适用于样本城市所有建筑的国家建筑规范和/或一套统一的建筑标准？ （是/否）

2.请说明国家建筑法规和/或一套统一的建筑标准是否为以下各项提供了明确的规定或指南：

2a.抗自然灾害建筑（如洪水、风暴、地震等）

2b.按一定标准进行建筑分类（例如，用途、尺寸）

2c.主动和被动消防安全措施

2d.某些永久性建筑类型的土壤测试要求

2e.结构强度（使用的材料）

3.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对构成健康风险的受监管建筑材料（如石棉、铅、含汞设备、多氯联苯）的处理、

移除和处置进行许可？ （是/否）

4.以下哪些材料受到管制？

4a.石棉

4b.含铅的管道、部件、油漆

4c.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

4d.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的多氯联苯

5.法律是否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以下任何建筑材料？

5a.石棉

5b.含铅的管道、部件、油漆

5c.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

5d.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的多氯联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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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是否要求检查和/或测试建筑材料，以确保建筑过程中未使用受管制的建筑材料(如石棉、铅、含

汞设备、多氯联苯[PCB])？ （是/否）

7.法律要求对以下哪些材料进行检查/测试？

7a.石棉

7b.含铅的管道、部件、油漆

7c.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

7d.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的多氯联苯

8.哪个机构负责检查/测试？ （是/否）（不计分）

9.法律是否要求建筑规划符合现行建筑法规？ （是/否）（不计分）

10.根据法律，谁负责核实建筑施工图件是否符合现行的建筑规例？

10a.公共机构：注册/执业工程师或建筑师

10b.公共机构：建筑师或工程师以外的人

10c.注册建筑师和/或土木工程师的私人和外部企业，不属于建筑企业

10d.由编制计划的建筑师/工程师进行内部审查

11.公共机构中负责对建筑施工图件符合性进行核查的人员是： （不计分）

11a.注册/执业工程师

11b.注册/执业建筑师

11c.既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工程师的公共机构代表

12.法律是否要求核实是否符合结构和建筑安全方面的规定？ （是/否）（不计分）

13.法律要求在施工期间进行哪些类型的结构安全技术检查(如有)？ （是/否）

13a.随机/不定期检查

13b.分阶段检查

13c.基于风险的检查

13d.没有

14.在建筑物可以使用或入住之前，法律是否要求进行最终检查？ （是/否）

15.如果法律要求在建筑物入住前进行最终检查，实际上是否执行了？ （是/否）（不计分）

16.在样本城市，一旦建筑物投入使用或被占用，法律是否规定了结构缺陷的责任？ （是/否）（不计

分）

17.如果建筑物在使用后出现结构问题，负责的建筑师或工程师是否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是/否）

18.根据法律，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责任期限是多长？ （不计分）

18a.不到一年

18b.1-2年
18c.2-5年
18d.5年或以上

19.根据法律，在施工期间进行技术检验的专业人士或机构，是否须对楼宇投入使用后出现的结构缺陷

或问题负责？ （是/否）

20.根据法律，在施工期间进行技术检查的专业人员或机构的责任期限是多长？ （不计分）

20a.不到一年

20b.1-2年
20c.2-5年
20d.5年或以上

21.根据法律，一旦建筑物投入使用，建筑企业是否应对结构缺陷或问题承担责任？ （是/否）

22.根据法律规定，建筑企业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时间长度是多少？ （不计分）

22a.不到一年

22b.1-2年
22c.2-5年
22d.5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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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法律是否强制要求大学学位(四年制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位)才能被认可为建筑师或工程师？ （是/
否）

24.进行建筑项目的技术监督/检查，法律要求哪种资格？

24a.是建筑师还是工程师

24b.多年的实践经验

24c.建筑师或工程师协会成员

24d.通过考试

25.在样本城市租赁建筑时，请选择以下哪一项适用依法获得新的使用和占用许可时： （不计分）

25a.所有新租约都需要新的使用和占用许可证

25b.只有当建筑物用途发生变化时，才需要新的使用和占用许可证

25c.租赁房屋时不需要新的使用和占用许可证，原来的许可证已足够

1.1.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26.建筑规范或任何其他建筑法规中是否有法定的最低能效标准？ （是/否）

27.这些标准在实践中执行的频率如何？ （不计分）

27a.经常

27b.有点经常

27c.不经常

27d.根本不经常

28.符合能效标准的证明是否是获得建筑许可的先决条件？ （是/否）

29.能效标准设计合规证明是颁发建筑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之一吗？ （是/否）（不计分）

30.请指出能源效益表现标准的哪些要素是作为建筑施工图件审查程序的一部分进行核实的？

30a.建筑围护结构的热传递或隔热计算

30b.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热量计算

30c.开窗的玻璃系数

30d.供暖/制冷需求计算

30e.采光和方向

30f.永久遮光

30g.空气屏障、空气泄漏或空气渗透

30h.加热和冷却设备及控制的效率

30i.水加热设备和控制装置的效率

30j.照明设备和控制装置的效率

31.为了推广绿色建筑标准，法律或实践中是否向建筑商提供了任何激励措施？ （是/否）

32.在以下经济激励措施中，哪些是法律强制规定的？ （不计分）

32a.财产税优惠

32b.拨款/补贴/贷款计划

32c.净电量结算

32d.折扣开发应用

33.在下列财务激励措施中，哪项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不计分）

33a.财产税优惠

33b.拨款/补贴/贷款计划

33c.净电量结算

33d.折扣开发应用

34.在以下非财务激励措施中，哪些是法律强制规定的？ （不计分）

34a.建筑面积密度奖励

34b.快速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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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商业计划援助

34d.营销协助

34e.监管救济

34f.保证计划

34g.屋宇署和规划署的专责环保管理小组

35.在以下非财务激励措施中，哪些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不计分）

35a.建筑面积密度奖励

35b.快速许可

35c.商业计划援助

35d.营销协助

35e.监管救济

35f.担保计划

35g.屋宇署和规划署的专责环保管理小组

1.1.3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36.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提高女性在建筑有关行业中的参与度？ （是/否）

37.请选择存在此类激励措施的职业： （不计分）

37a.工程师

37b.建筑师

37c.测量师

37d.其他

38.请从以下列表中选择为女性提供的激励措施，以增加她们在上述职业中的参与度： （不计分）

38a.奖金

38b.培训

38c.职业权限

38d.招聘政策

38e.奖项和奖励

38f.其他激励计划

1.1.4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

39.样本城市是否有法定的土地利用的规划/分区块的规划？ （是/否）（不计分）

40.官方的土地利用的规划/分区块的是否包含以下内容:
40a.主要基础设施可用性要求（水、电、卫生）

40b.确定由于自然灾害而不允许施工的区域风险地图

40c.确定居住区和危险场所之间最小间距的风险地图

40d.标明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不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的地图

1.1.5 建筑施工中环境许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41.建筑法规/守则/标准有否条款规定，可以对建筑管理部门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 （是/否）

1.1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1.1.1建筑法规标准

指标 FFP SBP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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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建筑物的建筑规范/标准（1） 1 1 2
关于安全标准的明确规定或准则

抗自然灾害的建筑(如洪水、风暴、地震等)(2a)
- 按一定标准进行建筑分类(例如，用途；尺寸)(2b)
- 主动和被动消防安全措施(2c)
- 某些永久性建筑类型的土壤测试要求(2d)
- 结构强度(使用的材料)(2e)

0
0
0
0
0
0

1
0.20
0.20
0.20
0.20
0.20

1
0.20
0.20
0.20
0.20
0.20

与建筑材料相关的健康风险监管(3) 0 1 1
受管制材料清单

- - 石棉(4a)
- - 含铅管道、部件、油漆(4b)
- - 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4c)
- - 电力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的多

氯联苯(4d)

0
0
0
0
0

1
0.25
0.25
0.25
0.25

1
0.25
0.25
0.25
0.25

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 0 1 1
- 石棉(5a) 0 0.25 0.25
- 含铅管道、部件、油漆(5b) 0 0.25 0.25
- 含汞荧光灯、恒温器和电气设备(5c) 0 0.25 0.25
- 电力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填缝剂和砖石接缝中的多氯联

0 0.25 0.25

遵守法律规定的责任（10a或 10c） 1 1 2
施工期间进行的检查类型(13b或 13c) 1 1 2
要求进行最终检查的法律规定(14) 1 1 2
结构缺陷/问题的责任方(17或 19或 21)
如果选择 17、19或 21中的一个或全部，则得到分数 1 1 1

成为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要求(23) 1 1 2
从事技术监督/检查的资格 1 1 2
- 是建筑师或工程师(24a) 0.25 0.25 0.50
- 多年实践经验(24b) 0.25 0.25 0.50
- 建筑师或工程师协会成员(24c) 0.25 0.25 0.50

—通过考试（24d） 0.25 0.25 0.50
总分 7 11 18
1.1.2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指标 FFP SBP 总分

最低能效性能标准的法律规定(26) 0 1 1

将提供符合能效性能标准的设计证明作为前提条件(28)
0 1 1

能效性能标准作为建筑规划审核流程的一项内容进行审核 0 1 1
- 建筑围护结构的热传递或隔热计算(30a) 0 0.10 0.10
- 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热量计算(30b) 0 0.10 0.10
- 开窗的玻璃系数(30c) 0 0.10 0.10
- 供暖/制冷需求计算(30d) 0 0.10 0.10
- 采光和方向(30e) 0 0.10 0.10
- 永久遮光(30f) 0 0.10 0.10
- 空气屏障、空气泄漏或空气渗透(30g) 0 0.10 0.10
- 加热和冷却设备及控制装置的效率(30h) 0 0.10 0.10
- 水加热设备和控制装置的效率(30i) 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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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设备和控制装置的效率(30j) 0 0.10 0.10
促进绿色建筑标准的激励措施(31) 0 1 1
总分 0 4 4
1.1.3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产权转让有关行业中的

参与度*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建筑有关行业的参与度
(36)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环境许可有关行业中的

参与度*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1.1.4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

指标 FFP SBP 总分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的法规 1 1 1
-主要基础设施可用性要求(水、电、卫生)(40a) 0.25 0.25 0.25

-确定由于自然灾害而不允许施工的区域风险地图(40b) 0.25 0.25 0.25

-确定居住区和危险场所之间最小间距的风险地图(40c) 0.25 0.25 0.25

-标明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不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的地图(40d) 0.25 0.25 0.25

-不存在(40f) 0 0 0

总分 1 1 1
1.1.5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对建筑许可决定提出异议(41)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的共享指标。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管理

建筑和环境许可的相关监管框架。在许多经济体中，管理

建筑和环境许可的立法是在城市和市一级制定的。对于第

二维度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

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的答复。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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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是否有发布建筑许可的在线平台（例如，可用于规划审批、建筑许可和建筑使用许可的在线平台）

？ （是/否）

43.以下哪一项最恰当地描述了在线平台的集成水平？

43a.由建筑授权但未整合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之外相关组织的授权。

43b.由建筑授权且整合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之外部分相关组织的授权。

43c.由建筑授权且整合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之外所有相关组织的授权。

43d.以上都不是

44.请说明在线平台是否具备以下功能：

44a.在线支付

44b.在线交流

44c.在线通知

44d.在线提交

44e.自动生成清单

45.请指出电子系统是否可办理下列许可：

45a.建筑许可

45b.建筑使用许可

46.能否在网上对建筑许可的最终决定提出异议？ （是/否）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指标 FFP SBP 总分
可在线颁发建筑许可的平台

- 由建筑授权且整合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之外所有相关组

织的授权(43a)或
- 由建筑授权且整合来自规划/建筑部门之外一部分相关

组织的授权(43b)
选择 43a，得 1分；选择 43b，得 0.5分

1
1或

0.5

1
1或

0.5

2
2或

1

具有多种功能的在线许可系统 1 1 2
-在线支付(44a) 0.20 0.20 0.40
-在线交流(44b) 0.20 0.20 0.40
-在线通知(44c) 0.20 0.20 0.40
-在线提交(44d) 0.20 0.20 0.40
-自动生成清单(44e) 0.20 0.20 0.40

系统可在线办理建筑许可和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 1 1 2
- 建筑许可(45a)
- 建筑使用许可(45b) 0.50 0.50 1.00
系统可在线办理建筑许可和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

工验收）

0.50 0.50 1.00

对建筑许可的最终决定可在线提出争议的机制(46)
1 1 2

总分 5 5 1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2 公共服务的协同性

2.2.1 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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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是否具有一个综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或其他空间数据平台可以使自然资源部门提高依据国土

空间规划发放规划许可的效率，并提供国土空间规划和分区要求，提高建设部门和所有相关机构发放

施工许可的效率。

47a.是，可通过在线门户获取信息，但在线摘录不适用于官方程序

47b.是，可通过中央信息数据源获取（例如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系统、GIS系统或城市规划机构）并

且可实现数字交换以处理与建筑相关的许可审批

47c.无法以数字形式通过中央数据源获取，但可以基于特定方式以数字形式提供给任何相关方（如

USB介质、CD磁盘）

48.GIS系统或国家国土空间平台是否整合了许可证颁发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机构（即地籍、不动产登

记机构、市政部门、公用事业部门等）?（是/否）

2.2 公共服务的协同性

2.2.1建筑许可的业务协同性

指标 FFP SBP 总分

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国土空间规划和分区要求(47b)
1 1 2

集成的地理信息系统或国土空间平台(48)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GIS=地理信息系统；SBP=社会效益得分

2.3 信息透明度

2.3.1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信息透明度

49.规划和建筑控制规定是否可供公众查阅？ （是/否）

50.如何提供规划和建筑控制的方式？ （不计分）

50a.在线提供，并且是最新的

50b.在线但不是最新的

50c.可以应要求免费提供

50d.收费获取

51.获得任何类型建筑相关许可的要求是否在网上公布？ （是/否）（不计分）

52.公众可在网上获取与建筑相关许可的哪些信息？

52a.相关机构对图纸/计划的所有要求的预审(即，电力、水、污水、环境等)
52b.申请和获得建筑许可所需提交的文件清单(即产权证书、各类平面图等图纸)
52c.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建筑使用）的要求

53.所有建筑类型的费用表是否可在线获取并保持更新？

53a.有，可在线获取并更新

53b.在线提供，但未更新

53c.不，不对公众开放

54.是否有官方的、最新的、可公开获取的在线统计数据来跟踪已发放建筑许可证的数量？ （是/否）

（不计分）

55.有多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追踪已发放建筑许可证的数量？

55a.有过去1年的统计数据

55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55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55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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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56.是否有官方的、最新的、可公开获取的在线统计数据来跟踪已签发建筑许可证的类型？ （是/否）

（不计分）

57.有多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追踪已签发建筑许可证的类型？ （不计分）

57a.有过去1年的统计数据

57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57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57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57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58.样本城市在过去10年中是否更新过城市的总体规划/分区块的规划？ （是/否）

2.3.2 区划和土地使用信息的透明度

59.样本城市是否有明确的步骤来修改分区块的/土地利用的规划？ （是/否）

60.在样本城市提交建筑许可申请之前，如何核实是否遵守遵守分区块的规划？

60a.通过建筑商可在线查阅的城市的分区块规划，核实项目的预定位置是否符合分区块的规划

60b.许可证颁发机构在收到办理建筑许可证申请后检查是否符合分区块的规划，此环节无需建筑商

参与

60c.建筑商在获得建筑许可证之前，先从自然资源部门获得规划许可

2.3 信息透明度

2.3.1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信息透明度

指标 FFP SBP 总分

公众可在线获知规划和建筑控制的规定(49) 1 1 2
公众可在线获知办理建筑许可的要求

1 1 2-相关机构对图纸/计划的所有要求的预审(即，电力、水、污

水、环境等)(52a) 0.50 0.50 1
-申请和获得建筑许可所需提交的文件清单(即产权证书、各类

平面图等图纸)(52b) 0.50 0.50 1
办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建筑使用）的要求(52c)

1 1 2
公众可在线获知所有类型建筑许可的最新收费标准(53)

1 1 2
公众可在线获知官方公开的持续更新的已发放建筑许可证数

量的数据

1 1 2

- 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55b)或 1.00或 1.00或 2.00或
- 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55c)或 0.80或 0.80或 1.50或
- 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55d)或 0.60或 0.60或 1.20或
- 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55e) 0.40或 0.40或 0.80或
选择 55a，得 1分；选择 55b，得 0.8分；选择 55c，得 0.6分； 0.20 0.20 0.40
则 55d，得 0.4分；选 55e，得 0.2分

总分 5 5 10
2.3.2 分区块和土地利用的规划的信息透明度

指标 FFP SBP 总分

最新的城市的总体规划/分区块规划(58) 1 1 2
修改分区块的规划/土地利用的规划的步骤(59) 1 1 2
遵守分区块的规划(60a或 60b)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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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关于第三维度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便利度的数据是通过企业一级的调查收集的，

包括以下问题：

61.在过去两年中，该机构是否申请了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证明建筑符合适用的法

律法规？ （不计分）

62.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参照最近的申请，从申请之日到获得建筑使用

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之日大约需要多少天？

63.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总成本是多少，包括申请、检查和其他所需成本？

备选方案：如果通过企业层面的调查收集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和成

本数据不可行，则通过专家咨询使用以下参数和问题收集此类数据。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国家级和市级监

管机构的选择。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

具体参数的答复。

最大的自治市 市政当局的选择将影响到专家对所提供服务便利度的答复。对于第三

维度下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

建筑物的类型和规模 建筑法规、预批准的类型和级别、需提交的文件和费用 因许可的建

筑类型（通常分为住宅、商业或工业）而异。 建筑物的规模会影响建筑

许可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影响施工期间进行检查的次数。

实际获得建筑许可的便利度需要考虑的一些具体参数：

-建筑类型：商业建筑，特别是办公楼

-商业建筑面积：10，000平方英尺（929.03平方米），2000平方英尺

（每层185.8平方米）

-楼层：5层（每层3米（9英尺10英寸）高）

-地块：6500平方英尺（603.8平方米）

建筑许可的准备工作

64.平均来说，完成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64a.获得所有权/产权证

64b.进行地形测量

64c.进行岩土工程调查

64d.城市规划审批（工程规划许可）

64e.公用事业部门的技术审查

64f.向许可机构提交申请并获得建筑许可

64g.建筑许可前由任何机构进行检查

64h.其他（请具体说明）

65.平均而言，完成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成本（以当地货币计）：

65a.获得所有权/产权证

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获取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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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b.进行地形测量

65c.进行岩土工程调查

65d.城市规划审批（工程规划许可）

65e.公用事业部门的技术审查

65f.向许可机构提交申请并获得建筑许可

65g.建筑许可前由任何机构进行检查

65h.其他（请具体说明）

66.获得商业不动产-办公楼建筑类型的建筑许可的整个过程需要几天？

67.获得商业不动产-办公楼建筑类型的建筑许可的整个过程总成本是多少（当地货币）？

68.平均来说，完成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68a.提交建筑使用许可申请（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68b.许可机构对申请和现场平面图的审查

68c.安排并接受许可机构的检查

68d.领取建筑使用许可证（规划核实及竣工验收）

68e.其他

69.平均而言，完成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成本（以当地货币计）：

69a.提交建筑使用许可申请（规划核实及竣工验收）

69b.许可机构对申请和现场平面图的审查

69c.安排并接受许可机构的检查

69d.领取建筑使用许可证（规划核实及竣工验收）

69e.其他

3.1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

指标 FFP SBP 总分

获得建筑许可的时间(66)
来自 64a–64h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100（100%） 不适用 100（10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获得建筑许可的成本(67)
65a–65h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100（100%） 不适用 100（10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

指标 FFP SBP 总分

办理占用许可所需的时间（62） 100（25%） 不适用 100（25%）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时间(62)
由 68a–68e的数据进一步证实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4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获得建筑使用许可（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成本(63)
由 69a–69e的数据进一步证实

100（25%） 不适用 100（25%）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FFP =企业灵活性分值；SBP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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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分值。

第三维度的指标数据将被标准化为一个共同的单位，例如，从 0到 100分，其中 0代表最低，100代
表最高。反过来，最佳（最差）表现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通过一个单点或一系

列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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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许可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适用），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问题编

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问题。

对于 Y/N问题，Y回答占分数，并被认为是良好做法，除非用符号“N→良好做法”表示。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肯定响应，才能获得该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为

试点项目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进一步提供信息和改进，并为评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意：经营场所主题的性别指标在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共享。在这些情况下，

每个领域都要问同样的问题（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环境许可）。但是，该指标的得分由三

个领域共享，以避免重复计算。该共享指标标有*。在评分方面，该指标的 1分将根据从三份问卷

中收集的信息计入到整体经营场所主题得分。

评价维度 I——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产权和城市规划法规的监管质量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管理环境许可的

相关监管框架。对于第一维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各州的法规不同，

将要求专家提供最大城市的法规信息。

项目的类型和规模 项目（住房开发项目）的类型和规模决定了所需环境许可的类型。提

供新建住宅开发项目建设的具体参数，住宅开发项目的总面积为 10
英亩（40，468平方米）。考虑的住宅类型是独立的单户住宅，有 1、
2和 3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自己的车道，估计住宅数量为 100个单

户住宅，估计有 600名居民。

1.1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1.1.1 建筑业的环境许可

1.是否有适用于样本城市建筑活动中污染和废物管理的国家或地方法规或标准？ （是/否）

2.这些法规或标准在过去五年中是否进行了更新或修订，以反映建筑活动中的有关污染和废物管理的

新环境和技术发展？ （是/否）

3.样本城市是否制定了处罚或罚款措施，以强制遵守有关污染和废物管理的法规或标准？ （是/否）

4.样本城市的环境项目法律框架是否明确规定了新建建筑施工项目的环境风险？ （是/否）

5.关于新建建筑施工项目的法律框架中定义了哪些类型的环境风险？ （不计分）

5a.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项目，威胁到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养护、维

护和恢复，包括生态系统、保护区和森林。

5b.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或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影响。

5c.可能影响文化遗址或文物的项目，包括考古和历史遗址。

5d.可能造成物理或生物危害的项目，如空气、水、土壤污染或者噪音污染。

5e.可能需要征地、重新安置和/或重建受影响社区的项目。

5f.可能对工人构成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的项目，例如接触有害物质或危险的工作条件。

5g.可能对工人构成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的项目，例如接触有害物质或危险的工作条件。

5h.能产生或释放污染物的项目，如废水、固体废物或空气排放，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或减轻污染

5i.可能影响水资源的项目，包括水的质量、数量和获取，并需要采取措施来管理和保护水资源。

6.法律是否强制规定环境影响评价(EIA)必须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进行？ （是/否）（不

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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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践中，谁来准备和执行环境影响评估？ （不计分）

7a.项目所有者

7b.专业机构或独立专家

7c.并没有在实践中被执行

7d.其他(请具体说明)
8.根据上文所述的住房开发项目的法律框架，什么标准会引发环境影响评估（EIA）？

8a.项目规模

8b.地理位置

8c.行业性质

8d.其他(请具体说明)
9.根据现有的法律框架，环境影响评估（EIA）程序是否包括以下强制性要求（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

：

9a.范围界定和基线研究（确定评估范围，包括待解决问题以及拟建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

9b.影响评估（识别和评估拟建项目的潜在正面和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短期和

长期影响以及累积影响）

9c.缓解措施（制定措施以避免、尽量减少或补偿拟建项目的负面环境影响，并增强正面影响）

9d.公众参与（咨询公众及其他持份者，听取他们对拟建工程项目及潜在环境影响的意见，并在

决策过程中考虑他们的关注和建议）

9e.监测和跟进（实施监测计划，以核实影响预测的准确性，并确保缓解措施有效地减少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

10.根据法律框架，环境影响评估需要接受哪种类型的审查？

10a.内部审查（由负责机构或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有或没有正式的指南和程序）

10b.外部审查（由独立于政府机构和/或在政府机构之外的独立机构进行，公开透明地征询公众意

见）

11.法律是否强制要求公众及其他持份者参与环境影响评估? （是/否）

12.环境影响评估的法律框架是否包括下列活动和方法，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12a.以项目影响方和其他相关方可以理解的形式和语言提供的信息

12b.清晰和可访问的信息（在可访问的地方、在线、公报、媒体等）

12c.通过调查和投票获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反馈

12d.能力建设（根据需要，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培训、资源和技术援助）

1.1.2 对专业人员参与的性别激励

13.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样本城市建筑项目环境许可相关行业中的参与度？ （是/否）

14.请指出存在此类激励措施的职业： （不计分）

14a.测量师

14b.环境专家/工程师

14c.其他（请具体说明）

15.请具体说明为女性提供了哪些激励措施，以提高她们在上述职业中的参与度： （不计分）

15a.奖金

15b.培训

15c.职业权限

15d.招聘政策

15e.奖项和奖励

15f.其他(请具体说明)

1.1.3 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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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一方都可以对环境许可提出质疑吗？ （是/否）

17.根据法律规定，除诉讼以外，仲裁是否作为环境许可纠纷的解决机制？ （是/否）

18.根据法律规定，除诉讼以外，调解和和解是否作为环境许可纠纷的解决机制？ （是/否）

19.在样本城市哪个机构/团体负责处理此类纠纷？ （不计分）

19a.专门处理环境审查和许可的独立法庭或仲裁员

19b.监管机构

19c.提供环境许可的环境部/部门

19d.其他（请具体说明）

1.1 建筑法规和环境许可的监管标准

1.1.1建筑业的环境许可

指标 FFP SBP 总分

国家级环境法规具有管理施工期间（事宜）的规定(1) 0 1 1
对该法规进行了更新或修订(2)

0 1 1
对不遵守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或罚款(3) 0 1 1
法律法规定义的环境风险(4) 0 1 1
有资格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专业/专业机构(6) 0 1 1
引发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 0 1 1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要求 0 1 1
-范围界定和基线研究(9a) 0 0.20 0.20
-影响评估(9b) 0 0.20 0.20
-缓解措施(9c) 0 0.20 0.20
-公众参与(9d) 0 0.20 0.20
-监测和后续行动(9e) 0 0.20 0.20

合规审查的法定责任 0 1 1
-内部审查(10a) 0 0.50 0.50
-外部审查(10b) 0 0.50 0.50

法律规定要求相关利益方进行公开磋商(11) 0 1 1
开展公众咨询的详细要求 0 1 1
-确保以目标受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说明(12a)
-提前发布会议信息(12b)

0 0.25 0.25
0 0.25 0.25

-确保会议在对利益相关方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12c)

0 0.25 0.25
-确保会议不会在与项目相关的所有决定均已做出的

阶段召开(12d)
0 0.25 0.25

总分 0 10 10
1.1.2 行业参与的性别激励措施*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产权转让有关

行业中的参与度？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建筑相关行业中

的参与度* 0.33 0.33 0.66
是否有任何激励措施来增加女性在与环境许可有关

行业中的参与度（13） 0.33 0.3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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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1.00 2.00
1.1.3环境许可的争议处理机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对环境审查与许可提出异议的能力(16) 1 1 2
环境纠纷的庭外解决机制 1 1 1
-仲裁(17) 0.33 0.33 0.66
-调解(18) 0.33 0.33 0.66
-和解(18) 0.33 0.33 0.66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不动产产权转让、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之间的共享指标

评价维度 II ——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管理环境许可的机构，

以及所需许可的类型。对于第二维度中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

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的答复。

项目类型和

规模
项目（住房开发项目）的类型和规模决定了所需环境许可的类型。提供了

新住宅开发项目建设的具体参数，住宅开发项目的总面积为 10英亩（40，
468平方米）。考虑的住宅类型是独立的单户住宅有 1、2和 3间卧室，

每间卧室都有自己的车道，估计住宅数量为 100个单户住宅，估计有 600
名居民。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建筑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20.在样本城市是否有提交环境许可的在线系统，且该系统提供以下功能：

20a.在线支付

20b.在线交流

20c.在线通知

20d.在线提交

20e.自动生成清单

21.是否可以在网上对环境许可/许可证的最终决定提出异议? （是/否）

2.1 在线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2.1.1 建筑和环境许可——电子政务服务

指标 FFP SBP 总分

提交环境许可证的在线系统 1 1 2
-在线支付(20a) 0.20 0.20 0.40
-在线交流(20b) 0.20 0.20 0.40
-在线通知(20c) 0.20 0.20 0.40
-在线提交(20天) 0.20 0.20 0.40
- 自动生成的清单(20e) 0.20 0.2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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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环境许可的最终决定可在线提出争议的机制(21)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2 信息透明度

2.2.1 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信息透明度

22.在样本城市建设具有中等环境风险的建筑，提交申请以获得环境许可的要求可以在网上获得吗？

（是/否）

23.在样本城市获得任何类型的环境许可的费用表是否可以在网上获得？ （是/否）

24.是否有官方的、最新的和公开的在线统计数据来跟踪环境影响评估（EIA）的数量？ （是/否）

（不计分）

25.有多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追踪样本城市中环境影响评估的数量和类型？

25a.只有1年的统计数据

25b.有过去2年的统计数据

25c.有过去3年的统计数据

25d.有过去4年的统计数据

25e.有过去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

2.2 信息透明度

2.2.1建筑许可和环境许可的信息透明度

指标 FFP SBP 总分

公共可在线获取办理要求(22) 1 1 2
收费标准（23） 1 1 2
公开可用的统计数据 1 1 2
- 只有 1年的统计数据(25a)或 0.20或 0.20或 0.40或
- 有过去 2年的统计数据(25b)或 0.40或 0.40或 0.80或
- 有过去 3年的统计数据(25c)或 0.60或 0.60或 1.20或
- 有过去 4年的统计数据(25d)或 0.80或 0.80或 1.60或
- 有过去 5年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5e) 1 1 2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 实际获得建筑许可的便利度

参数

最大城市 经济体中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确定管理环境许可的机构，以

及所需许可的类型。对于第三维度中的所有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

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的答复。

项目类型和

规模

项目的类型和规模（10英亩、100栋房屋、600名居民的住房开发项目）决

定了所需的环境许可类型和成本。

第三维度的指标数据将被标准化为一个共同的单位，例如，从 0到 100分，其中 0代表最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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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最高。反过来，最佳（最差）表现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通过一个单点或

一系列值来衡量。

关于环境许可便利度的第三维度的数据将主要通过专家咨询收集，使用以下参数和问题：

26.这个房屋开发项目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许可？ （不计分）

注意：根据您在问题48中选择的环境评估或许可类型，请根据您所在经济体的环境法规选择所需

的相关流程。

26a.遵守环境法规的自我声明

26b.环境许可证书

26c.简化的环境影响评估（即涉及有限范围环境研究的环境许可证）

26d.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定义见术语表）

26e.没有许可要求适用于此类项目

26f.其他（请具体说明）

环境影响评估（EIA）程序

27.平均来说，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27a.制定职权范围

27b.获得职权范围的批准

27c.聘请注册环境专家或企业准备环境影响评估

27d.环境范围界定/筛选

27e.环境研究/报告的准备

27f.获得环境执照/许可证/授权

27g.其他（请具体说明）

28.平均而言，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成本（以当地货币计）：

28a.制定职权范围

28b.获得职权范围的批准

28c.聘请注册环境专家或企业准备环境影响评估

28d.环境范围界定/筛选

28e.环境研究/报告的准备

28f.获得环境执照/许可证/授权

28g.其他（请具体说明）

29.对于上述参数中描述的项目，是否需要废水径流清除？ （是/否）

30.平均来说，获得废水径流清除需要几天？

31.平均而言，获得废水径流清除的成本（以当地货币计）是多少？

公众参与和报告

32.平均来说，公众参与和报告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32a.项目范围界定阶段的公众咨询

32b.环境影响评估准备期间的公众咨询

32c.环境影响评估完成后的公众咨询

32d.其他（请具体说明）

33.平均而言，完成公众参与和报告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成本（以当地货币计）：

33a.项目范围界定阶段的公众咨询

33b.环境影响评估准备期间的公众咨询

33c.环境影响评估完成后的公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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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估实施的监测

34.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有没有事后审核？ （是/否）

35.平均来说，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的事后审计需要几天？

36.平均而言，对环境影响评估实施情况进行事后审计需要多少费用（以当地货币计算）？

环境管理计划

37.根据法律和所需的环境许可类型，是否需要环境管理计划（EMP）？ （是/否）

38.平均来说，完成环境管理计划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几天：

38a.电磁脉冲的制备

38b.监测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

38c.获得最终许可

38d.其他（请具体说明）

39.平均而言，完成环境管理计划中的以下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成本：

39a.电磁脉冲的制备

39b.监测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

39c.获得最终许可

39d.其他（请具体说明）

40.完成获得环境许可证的所有步骤总共需要多长时间？

注：请考虑上述所有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公众参与和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监

测和环境管理计划（如适用）的时间。请还要考虑步骤的同时性：即某些步骤是否能同时完成。例如，

如果两个步骤可以在同一天内完成，那么两个步骤的总时间将只有1天。

41.获得环境许可的总成本（当地货币）是多少？

注：请考虑上述所有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公众参与和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监

测和环境管理计划（如适用）的成本。

3.1 时间

指标 FFP SBP 总分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时间(40)
进一步用来自 27、30、32、35、38的数据

证实

100（100%） 不适用 100（100%）

3.2 费用

指标 FFP SBP 总分

获得建筑环境许可的成本(41)
进一步用来自 28、31、33、36、39的数据

证实

100（100%）
不适用

100（10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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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通过提供用电、用水和互联网连接等基本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事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没有这些服务，企业就无法运作，家庭也无法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根据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

全球超过 30%的企业认为电力供应是其运营的主要制约因素。电力供应中断会损害企业生产力、收

入和经济增长。同样，供水不足会导致企业生产力下降、机械退化和利润下降。

在当今的数字化世界中，使用价格合理且可靠的互联网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数字技术的使用提高了

生产力。然而，截至 2021，全球只有超过 15%的人拥有固定宽带订阅，而在最不发达国家，这一

比例仅为 1.4%。基本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应该有效、价格合理且值得信赖。以合理的成本和

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及时获得此类服务，助力经济增长。

监管框架的有效性、良好治理、透明度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是良好商业环境的关键要素。

例如，有效的监管框架是提供高质量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服务的基础。此外，应通过监测服务供

应质量和连接安全来提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问责制和安全性，保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可

靠性和可持续性。通过机构协调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数字化实现的协同性也有助于提高市政公用基

础设施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

在此背景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衡量监管框架的有效性、治理质量和服务提供机制的

透明度，以及提供电力、水和互联网服务的效率。这些措施反映了企业在公共或私营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服务方面的经验。本指标领域特别考察商业用水用电连接情况。对于互联网，鉴于公司对数据

的使用更为频繁，该指标仅关注高速固定宽带互联网的连接情况。

II. 指标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从三个不同维度（在此称为支柱）来衡量三种关键公用事业（电力、水

和互联网）的连接及其后续服务供应。评价维度 I评估与电力、水和互联网服务有关监管的有效性，

涵盖了与电力、水和互联网服务相关的监管框架的法律特征，这些特征对于高效部署连接、可靠服

务、安全以及提供和使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环境可持续性是必要的。评价维度 II衡量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连接服务质量的管理成效和透明度，从而评估实际提供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评

价维度 III衡量获得电力、水和互联网连接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效率），以及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

供应的可靠性。每个评价维度都被划分为类别——由共同的特征定义，这些特征为分组提供了信息

——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由若干评估

要素组成。将相关点分配给每个指标，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分数。

表 1包含了所有三大维度的汇总，以及三种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电力、水和互联网）各自的类别。

表 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领域三个维度的汇总表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力、水和互联网的监管质量（31项指标）

1.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12项指标）

1.1.1 监管监测（6项指标）

user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三个不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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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的数字连接（3项指标）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3项指标）

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9项指标）

1.2.1 专业认证（2项指标）

1.2.2 检查制度（2项指标）

1.2.3 责任制度（3项指标）

1.2.4 网络安全（2项指标）

1.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法规（10项指标）

1.3.1 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3项指标）

1.3.2 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3项指标）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方法（2项指标）

1.3.4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2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34项指标）

2.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11项指标）

2.1.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4项指标）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4项指标）

2.1.3 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法规的实际执⾏情况（3项指标）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15项指标）

2.2.1 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3项指标）

2.2.2 连接标准的透明度（3项指标）

2.2.3 服务计划中断的发布和公告（3项指标）

2.2.4 投诉机制和投诉流程的透明度（3项指标）

2.2.5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3项指标）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8项指标）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2项指标）

2.3.2 电子申请（3项指标）

2.3.3 电子支付（3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效率：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15项指标）

3.1 电力（5项指标）

3.1.1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1项指标）

3.1.2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2项指标）

3.1.3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2项指标）

3.2 供水（5项指标）

3.2.1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1项指标）

3.2.2 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2项指标）

3.2.3 供水的可靠性（2项指标）

3.3 互联网（5项指标）

3.3.1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耗时（1项指标）

3.3.2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2项指标）

3.3.3 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2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水和互联网的监管质量

表 2表明评价维度 I的结构，即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提供的监管框架每个评价维度的类别和子类

别将按照表中顺序深入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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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评价维度 I——电力、供水和互联网的监管质量

1.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

1.1.1 监管监测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条例

1.2.1 专业认证

1.2.2 检查制度

1.2.3 责任制度

1.2.4 网络安全

1.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法规

1.3.1 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1.3.2 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方法

1.3.4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1.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

1.1类有三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要素组成。

1.1.1 监管监测

提供可靠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与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有关。监管机构是提高行业绩效和消费者消

费行为(如质量和可负担性)的关键。监管机构运作良好，则能够有效管理电力、水和互联网服务。

特别是，设定和审查价格表对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至关重要。同样，制定标准和监测服务质量对保

障服务的充分提供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整个数字基础设施供应链的竞争市场结构凭借低价和高质量

服务惠及消费者，监管机构还应阻止反竞争行为。因此，子类别 1.1.1——监管监测有 6个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监管监测

指标 评估要素要素

1 电价的监管监测 监管机构在制定/批准电价方面拥有最终决策权

2 监管机构对电力服务

质量的监测

i) 制定标准，确保电力服务供应质量

ii) 监测标准，确保电力服务供应质量

3 水费的监管监测 监管机构在制定/批准水价方面拥有最终决策权

4 监管机构监测供水服

务质量

i) 制定标准，以确保供水服务供应的质量

监控标准，以确保供水服务供应的质量
i)

5 互联网的监管监测
i) 监管机构监管规模上网费用

ii) 反竞争行为事后监管

6 监管机构监测互联网

服务质量

i) 制定标准以保互联网服务质量

ii) 监控标准以保互联网服务质量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如电线杆、风管或管道往往造价昂贵，需要很长的时间部署。因此，出台不同

user
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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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的法规和标准，如合力挖掘计划或“一次挖掘”政策，

不仅加强了协同性，还减少了获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时间和成本。同样，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连接过程中，机构批准的时间限制提高了行政过程的可预测性。此外，相关规定表明，便利使用政

府或私营的基础设施后，宽带网络扩覆盖变得更有效、更快速。此外，促进电信连接服务供应商之

间共享基础设施，宽带也买得起、用得上了。因此，子类别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

效数字连接有三个指标(表 4)。

表 4.子类别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指标 评估要素

1 联合规划建设
i) 关于遵守共同挖掘计划或“一次挖掘”政策的规定

ii) 审批流程的时限

2 宽带运营商的通行权和

开放获取基础设施

i) 关于平等使用政府基础设施的法规

ii) 数字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通行权规定

3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间

的基础设施共享规定

i) 宽带运营商之间基础设施主被动共享

ii) 共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例如租赁光纤基础设施的过剩容量或其

他市场自由安排的额度）

iii) 本地线路解绑和线路访问

iv) 对占主导地位的航空公司的不对称监管，如价格上限或回报率监

管，以及在谈判解决方案未能达成时采取的补救措施

注：ISPs =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服务中断和服务恢复的延迟会危害企业和当地经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建立质量保障机

制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的影响，追究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的责任，

如果未能达到最低绩效标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将受到罚款。凭借既定的质量标准加上激励机

制，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不仅能达到既定标准，而且有助于确保电力、水和互联网服务提供的质

量。因此，子类别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有三个指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指标 评估要素

1 限制电力中断的财务

遏制机制

监管框架中有财务遏制机制，如服务供应商支付补偿或罚款，以阻

止供应中断
2 限制供水中断的财务

遏制机制

3 限制互联网中断的财

务遏制机制

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

第 1.2类有四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组成。

1.2.1 专业认证

专业认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设定了最低质量标准。为建筑专业人员设立权威的资格和执照制度，

能确保他们高度遵守与供水有关的守则和条例，是很重要的。同样，在电力部门，工程师资格对于

保护公众健康、福利和安全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认可。因此，子类别 1.2.1——专业认证有两个指标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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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表 6.子类别 1.2.1——专业认证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接入人员的资格

要求
i) 要求至少有数年的实操经验

ii) 教育程度

iii) 获得国家级的工程师协会的认证/协会会员资格

iv) 通过资格考试

为确保执行安装的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要求施工人员满足两项或

以上的要求。

2 供水接入人员资格要

求

1.2.2 检查制度

不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可能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因此要确保供电和供水管道的安装符合规定。

检查可以证明设备符合安全和质量标准。因此，子类别 1.2.2——检查制度有两个指标（表 7）。

表 7.子类别 1.2.2——检查制度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接入的检查制度

i) 内部安装工程质量合格并符合规定。

ii) 外部安装工程质量合格并符合规定。

对于这两部分中的每一部分，指标评估的是，连接工程是否由经认

证的承包商进行，且该承包商需要证明其内部和外部安装质量，或

者履行了第三方检查的法律义务。2 供水接入检查制度

1.2.3 责任制度

建筑缺陷的修复成本很高，而且会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健全的责任政策有助于达成更透明的协

定，反映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事故原因。清晰透明的责任制度可保证在发生事故时，风险将得到有效

控制、适当补救和赔偿。在互联网领域，责任制度要求采取保障措施，防止个人数据保护遭到破坏，

为有限的网络漏洞的数字交易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子类别 1.2.3——责任制度有三个

指标（表 8）。

表 8.子类别 1.2.3——责任制度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接入的专业责任 在接入工程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投资方以外的各方承担责任（如

连接设计方案的工程师/公司、进行技术检验的专业人员或机构；或

进行安装工作的专业人员或公司)2 水连接的职业责任

3 互联网服务的责任制

度

i) 对违反个人数据保护进行索赔的责任和法律权利

ii) 关于数据泄露事件报告的规定

1.2.4 网络安全

宽带连接通常不会像水电连接那样对人生安全造成威胁。然而，企业采取使用数字技术，的确取决

于生态系统的可靠性。凭借监管、有效的安全措施和国家应对网络威胁的强大能力，这才得以实现。

出于此原因，需要网络安全保障和网络安全能力来保护在线数据和通信，并确保网络的弹性能力。

因此，子类别 1.2.4——网络安全有两个指标（表 9）。

表 9.子类别 1.2.4——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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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估要素

1 网络安全机构职能

i) 实施风险评估策略

ii) 开展网络安全审计、演练、演习或培训

iii) 领导集体应对网络威胁

iv) 遵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2 网络安全保护
i) 网络安全保护或最低标准和保障措施

ii) 用于应对重大网络攻击或服务接入受损等事故的操作方法

1.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法规

第 1.3类有四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组成。

1.3.1 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发电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减少燃烧矿物燃料释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同样，《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将全球能源效率提高一倍作为关键目标。可持续输配电标准，包括

智能电表推广计划和智能电网技术，可以促进网络系统的高效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对环境

的影响。改用节能器具和使用能效标签，增强了可持续性。相反，执行机制和遏制机制确保遵守既

定标准，而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则提高节能的普及率。因此，子类别 1.3.1——电力的可持续供

应及使用有三个指标(表 10)。

表 10.子类别 1.3.1——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供应的环境可持

续性

i) 发电的环境标准

ii) 发电环境标准的执行实施情况

iii) 输配电的环境标准

iv) 输配电的环境标准的执行实施情况

2 电力使用的环境可持

续性

i) 要求企业坚持节能行动

ii) 鼓励企业遵守节能标准的执行机制

3 激励采用节能做法的

措施
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取节能措施

1.3.2 用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改善水质、提高用水效率和安全回用水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智能水表，可以快速识别

和修复漏损，实现高效的供水和用水。用水需求管理包括通过标签普及节水器具使用的措施。执行

机制和遏制机制确保遵守这些标准。此外，财政激励措施，如税收抵免或补贴利率，以及非财政激

励措施，如提高节水意识、促进遵守节约用水的做法、使用节水技术等。因此，子类别 1.3.2——

水的可持续供应和使用有三个指标(表 11)。

表 11.子类别 1.3.2——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评估要素

1 供水的环境可持续性

i) 水质标准

ii) 执行水质标准

iii) 高效供水的环境标准

iv) 执行供水效率标准

2 用水的环境可持续性
i) 要求企业采取节水措施

ii) 鼓励企业遵守节水标准的执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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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水行动的激励措施
i) 鼓励企业节水的财政激励措施

ii) 鼓励企业节水的非财政激励措施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实践

废水在排放到地表水或陆地之前，应进行隔离和处理。为此，废水处理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提

供的最低处理方式和最大排放浓度要求等。此外，废水管理的法律框架应由中央当局管理，以促进

对废水排放的许可和管理。认识到废水是一种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重新利用和循环利用。因此，

子类别 1.3.3——可持续废水处理有两个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

指标 评估要素

1 废水处理
i) 有规范废水排放的机构

ii) 废水处理和排放标准(排放限值、排放条件)

2 水资源循环利用法规
有关污水再利用的条例，例如使用再生水的指南、废水水质限值及

处理工序/类型

1.3.4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是能源消耗大户，约占全球温室气体的 2.8%。虽然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

提供互联网服务的环境可持续性仍然缺乏监管，但该行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采用能源效

率标准。实现互联网流量的能源密度最高的子行业已经在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来抵消碳排放。因此，

子类别 1.3.4——互联网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有两个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1.3.4——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评估要素

1 数字连接基础设施的

环境报告或披露标准

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强制性或自愿性环境报告或披

露标准(如能源消耗、二氧化碳等价物、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强

度、电子废物指标或数字连接基础设施的水消耗)

2
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

基础设施的环境可持

续性要求

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电子通信网络（例如电力使用效率或可再生能

源使用）的排放或节能的国家目标

2.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表 14显示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绩效和透明度)的结构。每个评价维度的类别和子类别将

按照表中所示的顺序深入展开讨论。

表 14.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2.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2.1.1 监控服务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2.1.3 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法规的实际执⾏情况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2.2.1 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2.2.2 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2.2.3 服务计划中断的发布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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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2.2.5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2.3.2 电子申请

2.3.3 电子支付

2.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2.1类有三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组成。

2.1.1 监测服务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公共服务质量的测量数据有助于确定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什么有效”，确定职能能力，并加强公

共责任。供电可靠性可通过系统平均停电时间指数(SAIDI)和系统平均停电频率指数(SAIFI)进行监

测。供电的环境可持续性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百分比来监测。

供水可靠性可以通过测量每天的平均服务时间或中断供水的用户数量来监测。通过定期监测接受化

学处理的水的百分比以及不适合使用的水的百分比，可以保持水质。供水的环境可持续性可以通过

监测从水中处理的污泥百分比或已重新利用的废水百分比来评估。可持续性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能

源的百分比来监测。

互联网供应质量可以通过平均下载和上传速度或延迟时间来监测。因此，子类别 2.1.1——监控市

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有四个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1.1——监测服务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指标 评估要素

1
关于电力供应可靠性

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

标

关于停电持续时间和频率的关键绩效指标

2 水供应可靠性和质量

的关键绩效指标

i) 存在供水可靠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ii) 存在关于水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

3 互联网供应可靠性和

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
存在互联网服务可靠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4 电力及供水环境可持

续的关键绩效指标

i) 存在关于电力供应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ii) 存在关于供水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关键绩效指标应该受到监控并公开。定期监测和发布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关键绩效指标可以提高服务

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终端用户应该能够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实际性能与其责任框架中设置的绩

效目标进行比较。因此，子类别 2.1.2——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有四个指标(表 16)。

表 16.子类别 2.1.2-关键绩效指标透明度

指标 评估要素

1
在线提供关于电力可

靠性供应的关键绩效

指标

在线提供关于停电持续时间和频率的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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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水的可靠性和质量

关键绩效指标可在线

获取

关于停水持续时间和频率的关键绩效指标可在线获取

3
在线提供关于电力和

供水环境可持续性关

键绩效指标可在线获

i) 在线提供关于电力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ii) 可持续性供水的关键绩效指标可在线获取

4
互联网供应可靠性的

在线可用关键绩效指

标

互联网可靠性和质量的在线可用关键绩效指标

2.1.3 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安全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

规章的执行决定了规章制度是否如期运作。根据监管框架，为了确保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

安全，必须通过第三方检查或聘请认证承包商，熟练实施对供电供水工程进行质量检查。同样，实

施网络安全措施和保障措施对于公司安全地进行数字活动和电子交易是必要的。即使是轻微的安全

漏洞也会对商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强有力的安全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子类别 2.1.3——监

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安全法规的实际执⾏情况有三个指标(表 17)。

表 17.子类别 2.1.3——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安全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

指标 评估要素

1 实践中对电力接入安

全检查的执行情况

i) 内部安装工程

ii) 外部安装工程

对于这两个评估要素，该指标评估连接工程是否由经认证的承包商

实施，且承包商具有安装质量的认证，或者在实践中实施了第三方

检查来保证施工质量。
2 实践中对接水检查的

执行情况

3 实际网络安全协议

i) 网络安全漏洞报告

ii) 处理报导的网络攻击或网络安全漏洞事故

iii) 网络安全事件响应演练、培训或演习

iv) 网络安全审计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第 2.2类有四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组成。

2.2.1 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网上可查的价格、提前通知价格变化和透明的价格确定机制是提供透明服务的三个重要要素，如此，

企业才能够计算成本、预测费用，从而有效地规划运营。当价格和价格变化不透明时，终端用户可

能会为服务支付过高的费用或选择不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此外，企业通过透明的计费系统和既定的

终端用户价格公式，在必要时能够对收费提出异议。因此，子类别 2.2.1——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

明度有三个指标(表 18)。

表 18.子类别 2.2.1——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价和电价制定的透

明度
i) 网上公布电价

ii) 提前至少一个账单周期通知客户价格变化

iii) 计算每月收费的价格设定公式是公开的

2 水费和水费制定的透

明度

3 网费和网费制定的透

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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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企业通过获取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文件、必要条件、时间限制和费用标准等网上信息，能够更

好地理解流程。缺乏此类信息可能导致申请不成功，无谓地反复申请服务，还会增加拒绝率。透明

的监管信息，如收费表，与更高的监管效率、更低的合规成本和更好的总体监管环境有关。因此，

子类别 2.2.2——连接标准的透明度有三个指标(表 19)。

表 19.子类别 2.2.2——发布连接要求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连接的标准 i) 所需文件

ii) 必要的程序

iii) 连接的费用

iv) 规定连接时间标准

2 供水连接要求

3 互联网连接要求

2.2.3 服务计划中断的发布和公告

公布服务中断计划或通知客户停电提高了服务提供的可预测性。互联网中断对企业和客户都有不利

影响。同样，不可预测的水电服务可能导致货物的损坏和库存的损坏，从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公开服务中断计划有助于建立更可预测的业务环境。因此，子类别 2.2.3——服务计划中断的发布

和公告有三个指标(表 20)。

表 20.子类别 2.2.3——服务计划中断的发布和公告

指标 评估要素

1 发布和通知计划中的

停电

计划中的停电、停水、断网，可以在网上查到，或直接通知客户2 计划停水的发布和公

告

3 计划互联网中断的发

布和公告

2.2.4 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一级和二级投诉机制能报告企业服务供应不足，企业从中受益。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建立强

大的一级投诉机制解决问题，免除成本高昂且冗长的争议解决过程。但是，必要情况下，二级投诉

机制对于升级投诉和上诉也很重要。提供负责管理申诉的实体的资料、提出申诉所需的文件和步骤

以及提出申诉的标准是重要的问责因素。因此，子类别 2.2.4——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有

三个指标(表 21)。

表 21.子类别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投诉机制及投诉

程序的透明度 i)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内部存在投诉机制，同时存在二级独立投诉机

制

ii) 一级投诉机制的透明度，包括在线提供以下信息：①负责管理

投诉实体；②所需文件；③提出投诉的必要步骤；以及④投

诉机制的标准或范围。

2 供水投诉机制及投诉

程序的透明度

3 互联网投诉机制及投

诉程序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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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数据按性别分类能促进两性平等，服务提供者能够查明妇女缺少机会的领域。客户客户调查结果按

性别分类，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能够从特定性别的角度分析客户客户满意问题，确定女性客户客

户或女企业家面临的潜在瓶颈和障碍。因此，子类别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为电力、水

和互联网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指标(表 22)。

表 22.子类别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公司按性别分类

的客户调查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结果，包括消费者满意度调查，以及提交投

诉。
2 供水公司按性别分类

的客户调查

3 互联网公司按性别分

类的客户调查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类有三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一个指标又可由若干评估要素组成。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系统的协同性促进了电、水和互联网服务进行新的连接。共享的基础设施数据库

允许在开始新项目之前查明以前建立的基础设施网络。此外，网上统一的基础设施工程规划信息平

台对于有效协调网络扩展是必不可少的。基于网络的系统或机构，能促进机构协调挖掘许可证的申

请和批准，加快了信息交换和联系过程。因此，子类别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有两个指标(表 23)。

表 23.子类别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水、互联网市

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协

同性

i) 不同公用设施的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如“挖之前先拨号”或地理

信息系统）的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的存在；

ii) 一个用于提交计划工程信息的数据库。

2 联合挖掘许可证审批

机制
存在基于网络的系统或合适的机构，以促进挖掘许可证申请和批准

2.3.2 电子申请

客户可以网上申请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完成电力、水和互联网的连接，无需亲自上门。跟踪和

审查的网上申请也提高了服务质量、透明度和客户体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应用的数字化提高了公

共管理和政府效率，抑制腐败情况的发生。

因此，子类别 2.3.2 -电子申请有三个指标，分别代表电、水和互联网连接(表 24)。

表 24.子类别 2.3.2—电子申请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连接的电子申请 i) 为新商业连接提供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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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在线跟踪申请进度2 供水连接的电子申请

3 互联网连接的电子申

请

2.3.3 电子支付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费用在网络平台上支付，可以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数字平台还减少了申请

新连接和支付月费等相关的延误情况发生。因此，子类别 2.3.3——电子支付有三个指标，分别对

应电、水、互联网连接(表 25)。

表 25.子类别 2.3.3—电子支付

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连接的电子支付

i) 可以在线支付新连接的费用

ii) 可以在线支付月费
2 供水连接的电子支付

3 互联网连接的电子支

付

3. 评价维度 III.效率：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表 26显示评价维度 III(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的结构。每个评价维度的类别和子

类别将按照表中所示的顺序深入展开讨论。

表 26.评价维度 III—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3.1 电力

3.1.1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

3.1.2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1.3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3.2 水

3.2.1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

3.2.2 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2.3 供水可靠性

3.3 互联网

3.3.1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

3.3.2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3.3 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获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时间（电、水和互联网）

对于企业来说，及时获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以启动其经营或生产是很重要的。延迟获得许可证

可能会增加交易费用和阻碍连接进程。简单直接的流程能以更少的时间获得电力连接，提高公司的

收入，降低连接率，并限制贿赂情况发生。因此，获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时间有三个指标，

分别对应电(子类别 3.1.1)、水(子类别 3.2.1)和互联网(子类别 3.3.1)(表 27)。

表 27.子类别 3.1.1、3.2.1和 3.3.1—获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时间（电、水和互联网）

指标 评估要素

1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

（3.1.1） 从完成并提交申请到获得连接的时间，以天为单位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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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

（3.2.1）

3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

间（3.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获得公用设施连接收费昂贵，流程复杂，对公司会产生影响。高额连接费用，如服务佣金、并网费

和税收，会降低申请人接入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积极性。相反，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成本越低，

说明公司绩效越好，特别是在电力需求高的工业中。例如，能源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消费水平。

此外，能源价格的有效定价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市政公用设施连接和服务成本有三个指标，

分别用于电(子类别 3.1.2)、水(子类别 3.2.2)和互联网(子类别 3.3.2)(表 28)。

表 28.子类别 3.1.2、3.2.2和 3.3.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指标 评估要素

1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

的成本（3.1.2）

i) 新的电力连接成本包括公司为连接到电网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

括申请费、许可费、检查费，以及将机构连接到电网所需的工程、

人工和设备费用，如果适用的话，还包括基础设施开发贡献费（例

如，降低电压的变压器）。场所内部安装材料和设备费用不包括

在内（例如，建筑物内电线电缆）。

ii) 电力服务成本是从公共或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购买电能的年度总

费用。

2 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

的成本（3.2.2）

i) 新的供水连接成本包括公司为获得供水连接而产生的所有费用，

包括申请费、许可费、检查费、所有连接工程的成本、人工成本、

将设施连接到供水网络所需的设备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开发贡献

费(如适用)。建筑内部安装的材料和设备的费用不包括在内(例
如，建筑物内的管道)。

ii) 供水服务成本是指从公共或私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购买水

的年度总成本。

3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

务的成本（3.3.2）

i) 新的互联网连接的成本包括公司为获得固定互联网连接而产生的

所有费用，包括申请费、基础设施附加费、安装费，以及通过固

定连接将企业连接到互联网所需的人工和设备。在私人房产内部

安装互联网设备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ii) 互联网服务费用包括每年从互联网供应商收取的高速固定宽带

连接服务的年度总费用。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的可靠性

电力中断监管不力的经济体往往更有可能经历电力中断的情况。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可靠性也

会影响终端用户的行为。可靠的供电服务能预测公司的生产过程和商业计划，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同样，可靠的供水服务惠及许多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依靠稳定的供水来取暖、制冷、清洁或利用水

进行生产投入。互联网服务的质量是企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服务中断以及其他问题(如高延迟、

吞吐量、抖动或恢复时间)会导致公司在其行业中失去竞争优势。互联网供应中断也会阻碍公司进

一步扩大客户群体、降低使用数据密集型应用程序或与客户和供应商接触的能力。因此，市政公用

基础设施服务可靠性有三个指标，分别用于电力(子类别 3.1.3)、水(子类别 3.2.3)和互联网(子类别

3.3.3)(表 29)。

表 29.子类别 3.1.3、3.2.3和 3.3.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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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估要素

1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3.1.3)

• 一个公司对停电持续时间和频率的经历：

• (a)拥有女性股东的企业因停电而造成的生产损失；

• (b)没有女性股东的企业因停电而造成的生产损失。

2 供水的可靠性（3.2.3） • 公司对于缺水持续时间和频率的经历

• 企业因缺水造成的生产损失

3 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3.3.3)

• 公司对于网络中断持续时间的经历

• 企业因网络中断造成的生产损失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通过咨询私营部门专家收集评价维度 I和 II的数据。私营部门专家包括在电力、水和互联网领域工

作的从业人员和律师。

通过企业调查收集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企业调查提供了代表性企业的数据，数据包括获得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连接的时间和费用、服务中断以及企业实际遭受的相关损失。一个有代表性的公司样本

反映了每个经济体中用户体验的差异。参与调查的企业特征各不相同，如规模、地区和行业均不同。

有关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更多细节，请参阅本方法手册的概述章节。若由于任何原因，企业调查无

法及时获得关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所需时间和成本方面的数据，企业还可以咨询积极参与电力、

水和互联网连接的私营部门专家来收集这些数据(见表 30)。在这种情况下，定义了广泛参数(见第

四节)，以确保各经济体之间的数据可比性。私营部门的专家包括建筑公司、承包商、电工、工程

师、水管工、水务专家、宽带技术人员、网络架构师和工程师。

4.2 筛选和选择专家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有三个调查问卷，每个问卷分别对应一个主题：电、水和互联网。每个

调查问卷都针对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选择潜在的专家参与问卷调查，已制作了电力、水和互

联网筛选问卷(表 30)。最终，团队可以选择专家来回答每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电、水、互联网)的
问卷。

表 30.筛选者调查问卷和受访者标准

相关专家专业

电力 建筑公司、承包商、电工、工程师、律师等。

水 建筑公司、承包商、工程师、律师、水管工、水务专家等。

互联网
宽带技术人员、网络架构师、网络工程师、信息技术项目经理、软件开发、IT
主管/经理、服务台/硬件技术人员、ICT政策专家、律师、法规遵从专家等。

相关专业领域

电力
土木工程师，建筑工程承包商，建筑法，电气工程承包商，电气工程，能源法，

获得或提供电力连接方面的一般专业知识等。

水 土木工程，建筑承包商，建筑法，获得供水连接的一般专业知识，水的规章等。

互联网

宽带安装、IT系统管理、IT安全/网络安全、IT硬件维护和管理、网络和电信、

web/软件、ICT法律/法规遵从(基础设施投资/所有权/许可）；商业纠纷/监管机

构纠纷；网络安全/责任/数据保护/消费者保护等。

评估专家在商业电力、水和互联网连接以及相关法规、服务和流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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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具备向公用事业部门提交电力连接申请、在新商业建筑中进行电力安装、缴纳

接电费、进行电力连接检查的经验；了解商业电价；参与电力服务投诉机制；

了解有关电力连接检查的法规、供电质量法规以及与电力供应和使用相关的环

境标准。

水

有向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申请供水连接、在新商业大厦安装供水装置、缴付

水费及检查供水连接的经验；了解商业水费；参与供水服务投诉机制，了解供

水连接检查法规，供水质量和供水连接安全法规，以及与供水和废水有关的环

境标准。

互联网

具有新建筑宽带安装、网络维护和管理、服务质量监控和网络流量分析、服务

质量投诉和解决、与互联网服务提供相关的节能网络和环境标准、网络安全管

理和分析、网络安全政策和合规、宽带服务发票管理和付款、新宽带连接协议

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就新的宽带基础设施协议(频谱、路权管理、基础设施

共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或互联协议)、宽带竞争、赔偿或消费者投诉

纠纷的合同进行谈判。

注：ICT = 信息和通信技术;IT = 信息技术。

因此，筛选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可以让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专业水平、专业领域以及与商业电力、

水和互联网连接以及相关法规、服务和流程相关的知识或经验。最终，团队可以选择专家来回答每

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电、水、互联网）的问卷。

IV. 参数

为了确保各经济体专家咨询数据的可比性，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领域既使用了一般参数，也

使用了特定参数。参数是指对位置特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的特征以及公用事业连接的具体

特征所做的假设。

5.1 一般参数

电、水和互联网连接具有相同的一般参数。在许多经济体中，国家以下层面的司法管辖区要求指定

具体的经营场所，以便专家确定要评估的相关监管框架。同样，多数经济体内有多个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供应商，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提供绩效评估需要确定相关供应商。

5.1.1 业务地点-最大的城市

考量理由：

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供水和互联网连接服务的可用性，以及所需的连接服务类型和施工内容。例

如，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接的类型：架空与地下，以及电压水平（连接到高压、中压或低压网络）。

对供水连接而言，管道网络的可用性取决于地理位置。对于互联网连接来说，特定技术的部署以及

最终高速互联网的可用性也取决于地理位置。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可负担

性或可行性，以及获得新连接所需的时间。因此，商业地点是评估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提供效率

的一个重要参数。根据人口规模选择最大的城市，详见本方法手册的概述章节。

应用：

对于评价维度 I，该参数用于法规不适用于国家层面而因州或地区而异的情况。对于各州法规不同

的国家，衡量对象是最大城市的法规。对于评价维度 II，该参数用于确定相关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服务供应商，对于确定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地理区域很重要。对于评价维度 III，这一参

数仅适用于通过专家咨询而非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情况。具体而言，该参数与时间和成本指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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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在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5.1.2 市政公用基础服务商——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

考量理由：

在一些城市，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旨在总结最常见

的做法；因此，只考虑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就服务的客户或市场份额而言）。

在互联网连接方面，在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市场的激烈竞争情况下，考虑提供高速固定宽带

包（最低下载速度为 25 Mbps（兆比特每秒）的最大 ISP（就最大城市的市场份额而言）。

应用：

最大城市中最大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的参数与评价维度 II的所有衡量标准相关，因为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因供应商而不同。该参数不适用于挖掘许可审批系统的指标，在该指标中，

所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通常都建有基础设施管理系统。在监管机构网站公布价格的情况下，该

参数也不适用于价格透明度指标。对于评价维度 III，这一参数仅适用于通过专家咨询而非企业调

查收集数据的情况。具体而言，该参数与时间和成本指标相关，因为公用事业连接的效率可能因公

用事业而异。

5.2 特定参数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特定参数是必要的，以确保特定连接的预估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具有可比性，如专

家提供的市政公用设施连接的时间和成本信息。根据连接的类型、用途或规模，市政公用设施连接

服务的范围很广。为了明确数据集包含的目标连接类型，分别为电力、供水和互联网连接设计了负

载容量、用水量和下载/上传速度的参数。

5.2.1 电——负载能力(180千伏安)
理由：

对于电力来说，负载能力这一特定参数被用于时间和成本指标。负荷能力被用作测量单位；它决定

了有多少电力被使用以及在哪里使用。这一信息对于电力提供者和电力供应商制定电价非常重要。

此外，负荷能力影响到电力连接的可负担性和完成连接的时间。例如，根据负荷能力，电力承包商

能够估计是否需要变压器以及变压器的类型（如果需要）。安装或建造变压器是最昂贵的投资之一。

此外，设定固定负载能力的理由确保了所有被调查经济体数据的可比性。

申请：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服务主题假定负载能力等于 180千伏安。这个数值对应的是那些依靠电力进

行生产和商业运作的公司的连接，并且比基本水平更密集地使用电力。例如，一个普通的特定行业

设施（如冷藏仓库）的用电量是传统商业办公室的四倍。一些容量在 180千伏安左右的企业，举例

来说包括平均容量为 177千伏安的商业（特定行业）建筑；容量为 181千伏安的小型零售商场；或

容量为 181千伏安的室内农业综合设施。

180千伏安容量的说明性分类如下：

①照明（30千瓦）——至少占商业建筑总能耗的 15%
②个人电脑和数据服务器（10千瓦）

③安全系统（10千瓦）

④加热/冷却（HVAC系统）——2吨 AC（20千瓦）

⑤行业专用设备（例如：10台冰箱/10台冰柜）（80千瓦）

⑥需要额外的 30千瓦用于电力升级

5.2.2 用水量（餐厅-每天 32000升；酒店-每天 72000升）

理由：

为了使数据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具有可比性，企业的用水量作为衡量单位。用水量反映了企业对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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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也决定了供水连接的规模或复杂性。这些信息是供水企业确定适用水价所必需的，也会

影响供水连接成本和工程施工时间表。例如，根据用水量，供水企业可以确定接入所需的工程类型、

材质和管道尺寸。此外，用水量参数确保了数据的可比性，因为它规定了所有受调查经济体类似供

水连接的大致时间和成本。

该指标所评估的企业类型——餐厅和酒店——代表了占就业很大份额的服务部门。例如，经合组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和增加值的 70%和 65%以上。餐厅代表的是依赖水

运营的小型企业，而酒店代表的是用水量更大的中型企业。对于这两种情况，水在日常运营中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这类企业在所有经济体中都有运营，从而使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

应用：

- 餐厅：餐厅的总用水量被假定为每天约 32000升。中等规模的餐厅是本次考察对象。每天 32000
升的消耗量是针对一个典型的堂食餐厅，每天可接待 160-200人。具体来说，研究发现，一个

典型的堂食餐厅每天用水 13638升（3000加仑）到 31822升（7000加仑）。对于这个指标，在

这个范围内取一个较高的值（32000升），以关注中等规模和中等消费量的餐馆。

- 酒店：假设一个酒店的总用水量约为 72000 升（每个房间约 720 升/天）。考虑的是一个中等

规模的酒店，大约有 100个房间，因为这种酒店规模在各经济体中具有代表性。总耗水量的数

值是根据每个房间每年的平均耗水量计算的。因此，为这个参数选择的数值考虑到了季节性，

用水量的差异取决于酒店的运行负荷（低、中或高负荷）。每间客房约 720升（190加仑）/天
的日用水量代表了所有酒店中较高的一端。

5.2.3 网速(25兆比特/秒——下载速度；3兆比特/秒——上传速度)

理由：

互联网连接通常根据数据使用情况和速度要求进行分类和定价。一般来说，公司数据使用量和网速

要求比家庭更高。在大多数市场上，公司通常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连接“套餐”或“捆绑”。例如，

一个有超过 10名员工同时上传和下载数据的呼叫中心可能需要的网速至少比一个只有 3到 5名员

工的小型实体商业机构快 12倍。

应用：

在测量所有被调查经济体中安装新互联网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时，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至少要每秒

25兆比特(Mbps)的下载速度和 3兆比特的上传速度这一特定参数。25兆比特/秒参数涵盖了在中等

数据使用领域运营的公司，包括教育、电子商务、建筑或基础制造业。在这方面，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服务指标领域侧重于使用中等互联网数据的企业。例如，一家拥有 5名员工的企业，他们同时收

发电子邮件、交换文件、使用云软件(用于库存管理、财务会计、纳税和支付工资)和视频会议。这

样的企业可以有 10台设备(个人电脑、平板电脑、电视)通过一个小型的本地网络连接起来，并托

管一个网站服务器。该参数还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V. 指标评分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有三个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电力、供水和互联网监管法规的质量；

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治理质量和透明度；以及评价维度 III——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服务实际提供的效率。每个维度的总分被进一步调整为 0至 100之间的数值，并随后汇总为主

题总分。每一维度占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表 31显示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的评分。

对企业的利益(作为企业灵活性点)和对社会的利益(社会利益点)不同，分数不同。有关进一步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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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细节，请参见本节的补充附录 A。

表 31.分数汇总概览

支柱 标题
指标数

量

分数 调整后

分数

（0～
100）

权重企业

灵活性

社会

效益
总分

I 监管框架：电力、水和互联

网的监管质量
31 23 31 54 100 0.33

II 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34 32 34 66 100 0.33

III 效率：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

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15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 I——电力、水和互联网的监管质量

评价维度 I涵盖 31项指标，总分为 54分（23分与企业灵活性相关，31分与社会效益相关）。该维

度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1.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涵盖 12项指标，总分为 24分（12分与

企业灵活性相关，12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而言，监管监测子类别涵盖 6个指标；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子类别有 3个指标；服务质量保障机制子类别亦有 3
个。一个确保连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客户(社会效益)
都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6.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涵盖 9项指标，总分为 18分（9分与企业灵活性

相关，9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而言，专业认证、检查制度和网络安全子类别各有 2个
指标；责任制度子类别有 3个指标。促进连接安全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
会效益)都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6.1.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法规涵盖 10项指标，总分为 12分（2分与企业

灵活性相关，10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而言，“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子类别和“水

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子类别各有 3个指标；“可持续废水处理”子类别和“互联网的可持

续供应及使用”子类别各有 2个指标。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来自环境可持续性的增强和对环

境标准的更严格遵守。此类别下的大多数措施要么对企业产生中性影响，其中要求强加给

其他参与者(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要么产生模糊影响，因此不评分。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力、水和互联

网的监管质量

指标数

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1.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

供应的监管法规 12 12 12 24 44.44
1.1.1 监管监测 6 6 6 12 22.22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

连接 3 3 3 6 11.11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3 3 3 6 11.11
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性的监 9 9 9 18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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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法规

1.2.1 专业认证 2 2 2 4 7.41
1.2.2 检查制度 2 2 2 4 7.41
1.2.3 责任制度 3 3 3 6 11.11
1.2.4 网络安全 2 2 2 4 7.41

1.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环境可持续

性的监管法规 10 2 10 12 22.22
1.3.1 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3 1 3 4 7.41
1.3.2 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3 1 3 4 7.41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方法 2 Na 2 2 3.70
1.3.4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2 Na 2 2 3.70

总数 31 23 31 54 100

6.2 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评价维度 II涵盖 34项指标，总分为 66分（32分与公司灵活性相关，34分与社会效益相关）。该

维度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2.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涵盖 11项指标，总分为 20分（9分与

公司灵活性相关，11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而言，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

关键绩效指标和关键绩效指标透明度子类别各有 4个指标;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

法规的实际执⾏情况子类别有 3个指标。在这一类别中，除了监测电力和供水的环境可持

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措施外，大部分得分在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之间平均分配。这些措

施并不直接影响企业，因此只根据社会效益进行评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可靠性和连

接安全的数据可以表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的瓶颈，支持公共问责，改善公共安全，从

而让企业和整个社会从中受益。

6.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涵盖 15项指标，总分为 30分（15分与公司灵活性相关，

15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而言，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连接标准的透明度；服务计

划中断的公布和公告；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和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子类别各

有 3个指标。确保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透明度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
会效益)都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6.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涵盖 8项指标，总分为 16分（8分与公司灵活性相关，8
分与社会效益相关）。具体来说，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子类别有 2个指标，电子

申请和电子支付子类别各有 3个指标。促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协同性的监管框架对企

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都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指标数

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2.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11 9 11 20 30.30

2.1.1 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的关键绩效指标 4 3 4 7 10.61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4 3 4 7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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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法

规的实际执⾏情况 3 3 3 6 9.09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15 15 15 30 45.45
2.2.1 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3 3 3 6 9.09
2.2.2 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3 3 3 6 9.09

2.2.3 服务计划中断的公布和公告 3 3 3 6 9.09

2.2.4 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度的透明度 3 3 3 6 9.09
2.2.5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3 3 3 6 9.09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8 8 8 16 24.24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2 2 2 4 6.06
2.3.2 电子申请 3 3 3 6 9.09
2.3.3 电子支付 3 3 3 6 9.09

总数 34 32 34 66 100

6.3 评价维度 III—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评价维度 III有 15个指标，分值满分为 100。该评价维度下的指标得分只分配给企业灵活性，因为

这些指标衡量的是向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获得电力、水和互联网连接的费用高、时间长，

对企业有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灵活性。

6.3.1 电力有 3个子类别--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以及电力供应的可

靠性，共有 5个指标。

6.3.2 供水有 3个子类别--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以及供水的可靠性，共有

5个指标。

6.3.3 互联网有 3个子类别--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以及互联网供应

的可靠性，共有 5个指标。

评价维度 III——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指标数量 调整后分数

3.1 电力 5 33.33
3.1.1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 1 11.11
3.1.2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2 11.11
3.1.3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2 11.11
3.2 水 5 33.33
3.2.1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 1 11.11
3.2.2 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2 11.11
3.2.3 供水的可靠性 2 11.11
3.3 互联网 5 33.33
3.3.1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 1 11.11
3.3.2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2 11.11
3.3.3 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2 11.11

总数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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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计分表

本附件显示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领域的评分方法。对于每个指标，指定了企业灵活性点（FFP）和/或社会效益（SBP），并对

每个指标的详细评分进行了澄清，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了说明。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力、水和互联网的监管质量

1.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

1.1.1——监管监测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电价的监管监测 1 1 2 3.70 AfDB (2021); Brown et al. (2006);
Cubbin and Stern (2006); Rana et al.
(2022); Foster and Rana (2020); OECD
(2021a); Pérez-
Arriaga et al. (2017); World Bank (2019)

监管机构对电力服务质量监测 1 1 2 3.70 AfDB (2021); Brown et al. (2006);
Cubbin and Stern (2006); Rana et al.
(2022); Foster and Rana (2020); OECD
(2021a); Pérez-
Arriaga et al. (2017); World Bank (2019)

水费的监管监测 1 1 2 3.70 AfDB (2021); Brown et al. (2006);
Cubbin and Stern (2006); Foster and
Rana (2020); OECD (2021a);
Pérez-Arriaga et al. (2017);
World Bank (2019)

监管机构监测供水服务质量 1 1 2 3.70 Brown et al. (2006); Foster and Rana
(2020); OECD (2021a); Pérez-Arriaga et
al. (2017); World Bank (2019)

网费的监管监测 1 1 2 3.70 ITU and World Bank (2020);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World Bank Group
(2018)

监管机构监测互联网服务质量 1 1 2 3.70 ITU and World Bank (2020);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World Bank Grou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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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子类的总分 6 6 12 22.22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联合规划和建设(遵守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共

同挖掘许可证的要求；相关机构签发批准书审批时

限)

1 1 2 3.70 Martínez Garza Fernández et al. (2020) ;
OECD (2003, 2012); RWI (n.d.)

宽带运营商的通行权和开放获取基础设施 1 1 2 3.70 ITU and World Bank (2020); OECD
(2008, 2018)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基础设施共享规定 1 1 2 3.70 ITU and UNESCO (2021); ITU and
World Bank (2020); OECD (2008, 2018)

第 1.1.2子类的总分 3 3 6 11.11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限制电力中断的财务遏制机制 1 1 2 3.70 Costello (2012); Foster and Rana (2020)
限制供水中断的财务遏制机制 1 1 2 3.70 Foste and Rana (2020); Molinos-Senante

and
R. Sala-Garrido (2017)

限制互联网中断的财务遏制机制 1 1 2 3.70 ITU (2017); ITU and the World Bank
(2020)

第 1.1.3子类的总分 3 3 6 11.11
类别 1.1的总分 12 12 24 44.44

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

1.2.1——专业认证

电力接入人员的资格要求 1 1 2 3.70 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和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2013年);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

会 (2022);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无日期);
利兰(1979)

供水安装资格要求 1 1 2 3.70 阿莱格雷等（2006）；利兰（1979）
子类别 1.2.1的总分 2 2 4 7.41

1.2.2——检查制度

电力接入的检查制度。对实践中进行的电力连接工

程进行第三方检查，或由经过认证的承包商对安装

1 1 2 3.70 Boyne et al. (2002); IEC (2016);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World
Bank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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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行证明。（内部和外部安装工程）

供水接入检查制度第三方履行检查供水设施的法律

责任，或要求供水连接工程由证明安装质量的认证

承建商进行

(内部和外部安装工程)

1 1 2 3.70 Boyne et al. (2002);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World Bank (2017b)

子类别 1.2.2的总分 2 2 4 7.41
1.2.3——责任制度

电力接入的专业责任。根据该条例，参与电力连接

各方（如果 有话，除了投资者）在电力接入工程使

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 1 2 3.7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
Wilson et al. (2009)

供水连接的职业责任根据该规定，连接时发现故障，

涉及供水连接的各方(如果有，除投资者外)应依法

承担责任

1 1 2 3.70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Wilson et al. (2009)

互联网服务的责任制度规定个人数据保护违规行为

的责任，并明确规定数据泄露事件报告

1 1 2 3.70 EU Council (2016); ITU (2018); OECD
(2013a); World Bank (2017a)

子类别 1.2.3的总分 3 3 6 11.11
1.2.4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机构职能。实施风险评估策略、网络安全

审计、领导集体应对网络威胁、遵守网络安全法律

法规。

1 1 2 3.70 ITU (2018); World Bank (2016, 2017a,
2021b)

网络安全保护。建立或强制执行最低网络安全保护/
标准的法规，并定义在发生重大网络攻击或服务可

用性受损时事件响应方式。

1 1 2 3.70 ITU (2018); World Bank (2016, 2017a,
2021b)

子类别 1.2.4的总分 2 2 4 7.41
类别 1.2的总分 9 9 18 33.33
1.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法规

1.3.1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电力供应的环境可持续性。发电、输电和配电环境

标准，以及执行机制。

不适用 1 1 1.85 Banerjee et al. (2017); Barreira et al.
(2017); Gonzalez (2022); OECD (2009,
2015); Sinton
et al. (2017); UN (2015); UNEP (n.d.)

电力使用环境可持续性。用电要求和促进能源效率

方案做法，以及执行机制。

不适用 1 1 1.85 AfDB (2021); Barreira et al. (2017);
Geller et al. (2006); IEA (2008); OECD
(2009); UNEP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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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采用节能做法的措施。使用电力激励措施来遵

守节能措施（财政和非财政奖励)。
1 1 2 3.70 Barreira et al. (2017); De la Rue du Can

et al. (2014); Geller et al. (2006); UNEP
(n.d.)

子类别 1.3.1的总分 1 3 4 7.41

1.3.2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供水的环境可持续性。供水效率的环境标准和水质

要求；以及执行机制

不适用 1 1 1.85 Alegre et al. (2006); Britton, (2013);
Danilenko et al. (2014); OECDa; OECD
(2009); Pinto et al. (2017); UN (2015);
WHO
(2017)

用水的环境可持续性。促进节水的要求和项目；以

及执行机制

不适用 1 1 1.85 Fan et al. (2019); OECD (2009); Pinto et
al. (2017); Colorado WaterWise (n.d.)

节水行动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遵守用水效率标准、

采取节水行动的措施(财政及非财政激励措施)
1 1 2 3.70 OECD (2011, 2021b); Onyenankeya,

Onyenankeya, and Osunkunle (2021)
子类别 1.3.2的总分 1 3 4 7.41

1.3.3 -可持续废水处理

废水处理(负责规范废水排放和废水处理标准的单

位)
不适用 1 1 1.85 Corcoran et al. (2010) ; UNEP (2015)

水资源循环利用法规 不适用 1 1 1.85 Corcoran et al. (2010); EU (2020); IWA
(2018)

子类别 1.3.3的总分 不适用 2 2 3.70

1.3.4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数字连接基础设施的环境报告或披露标准 不适用 1 1 1.85 Belkhir and Elmeligi (2018); ITU and
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 (2022)

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环境可持续性要

求

不适用 1 1 1.85 ITU and 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
(2022)

子类别 1.3.4的总分 不适用 2 2 3.70
类别 1.3的总分 2 10 12 22.22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23 31 54 100.00

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2.1监测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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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监测服务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关于电力供应可靠性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适用于

例如，SAIDI和 SAIFI指标)
1 1 2 3.03 AfDB (2021); Banerjee et al. (2017);

Bird (2005); IEEE (2004)
水供应可靠性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 1 1 2 3.03 Alegre et al. (2006); Danilenko et al.

(2014); Hristov (2019); IBNET (n.d.);
WAREG-European Water Regulators
(2017); OECDb; OECD (2015);
UNECE and WHO (2019)

互联网供应可靠性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 1 1 2 3.03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电力和供水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不适用 1 1 1.52 Alegre (2006); Hristov (2019)
子类别 2.1.1的总分 3 4 7 10.61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在线提供关于电力可靠性供应的关键绩效指标(例如，
SAIDI/SAIFI)

1 1 2 3.03 Banerjee et al. (2017); World Bank
(2021a)

供水的可靠性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可在线获得 1 1 2 3.03 WAREG-European Water Regulators
(2017)

关于电力和供水环境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可在线获

得

1 1 2 3.03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互联网供应可靠性的在线可用 KPI(实际速度指标 vs
公开速度指标)

不适用 1 1 1.52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WAREG-
European Water Regulators (2017);
World Bank (2021a); Chetty et al
(2011); Chetty et al (2012)

子类别 2.1.2的总分 3 4 7 10.61
2.1.3——监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安全法规的实际执⾏情况

实践中对电力接入安全检查的执行情况。对实践中的

电力连接工程进行第三方检查，或由有执照的专业人

员对安装质量进行证明。(内部和外部安装工程）。

1 1 2 3.03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OECD (2018); Scaddan (2011)

实践中对接水检查的执行情况。第三方检查实际供水

连接工程或由持证专业人士完成连接工程，以证明装

置的质量。（内部和外部安装工程）

1 1 2 3.03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OECD (2018); World Bank (2017b)

实际网络安全协议。在实践中实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1 1 2 3.03 ITU (2018);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World Bank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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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议定书。

子类别 2.1.3的总分 3 3 6 9.09
类别 2.1的总分 9 11 20 30.30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2.2.1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电价和电价制定的透明度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9); Foster and
Rana (2020)

水费和水费制定的透明度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9)

网费和网费制定的透明度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9)

子类别 2.2.1的总分 3 3 6 9.09
2.2.2——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电力连接的标准（文件、步骤、时间标准和成本)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ECRB (2021);
Geginat and Saltane (2014)

供水连接要求(文件、步骤、时间标准、成本)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Geginat and
Saltane (2014); World Bank (2017b)

互联网连接要求(文件、步骤、时间标准、成本)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Geginat and
Saltane (2014)

子类别 2.2.2的总分 3 3 6 9.09

2.2.3—— 服务中断计划的发布和公告

发布和通知计划中的停电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ECRB (2021);
Liberty Mutual (2022)

计划停水的发布和公告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Mwitirehe,
Cheruiyot, and Ruranga (2022)

计划互联网中断的发布和公告 1 1 2 3.03 Balabanyan (2021);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子类别 2.2.3的总分 3 3 6 9.09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电力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3.0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6);
ECRB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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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3.0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6)
互联网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3.0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6)
子类别 2.2.4的总分 3 3 6 9.09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电力公司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1 1 2 3.03 ADB (2012); Pangare et al. (2019)
供水公司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1 1 2 3.03 ADB (2012); Pangare et al. (2019)
互联网公司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1 1 2 3.03 ADB (2012); Pangare et al. (2019)
子类别 2.2.5的总分 3 3 6 9.09
类别 2.2的总分 15 15 30 45.45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电力、水、互联网公用事业层面的协同性。基础设施

数据库用于识别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和平台，并提供计

划中公用事业网络方面工作。

1 1 2 3.03 ITU (2019); OGC et al. (2018);
UNESCAP (2019)

联合挖掘许可证审批机制。在参与机构之间协调挖掘

许可基础设施管理系统（有专门机构或基于网络的系

统，便于协调用于申请挖掘许可证)

1 1 2 3.03 FPISC (2017); IFC, World Bank, and
MIGA (2013); UNESCAP (2019);
Yu,
Zhang, and Li (2013)

子类别 2.3.1的总分 2 2 4 6.06

2.3.2—电子申请

电力接入的电子申请 1 1 2 3.03 Ha (2022); Katz (2017)
供水接入的电子申请 1 1 2 3.03 Ha (2022); Katz (2017)
互联网接入的电子申请 1 1 2 3.03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子类别 2.3.2的总分 3 3 6 9.09

2.3.3—电子支付

电力接入的电子支付 1 1 2 3.03 Popa and Prostean (2013)
供水接入的电子支付 1 1 2 3.03 Popa and Prostean (2013)
互联网接入的电子支付 1 1 2 3.03 Popa and Prostean (2013)
子类别 2.3.3的总分 3 3 6 9.09
类别 2.3的总分 8 8 16 24.24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32 34 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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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SAIDI = 系统平均中断时间指数；SAIFI = 系统平均中断频率指数。

评价维度 III——效率：实践中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3.1电力

3.1.1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从客户提交连接请求开始，直

到获得服务）。

33.3 不适用 33.3 11.11 Geginat and Ramalho (2015);
Hamman (2014)

3.1.2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3.3 不适用 33.3 11.11 Abeberese (2017); Arlet (2017);
Cecilia et al. (2011); Geginat and
Ramalho (2015); IEA (2016); Iimi,
Humphrey,
and Melibaeva (2015); Lee et al.
(2018)

3.1.3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33.3 不适用 33.3 11.11 Alby, Dethier, and Straub (2013);
Allcott (2016); Arlet (2017);
Blimpo and Cosgrove-Davies
(2019); Cole et al. (2018);
Escribano et al. (2010); Fedderke
and Bogetić (2006); Grimm
et al. (2012); Karen, Mansur, and
Wang
(2015); Khandker et al. (2014);
Kirubi
et al. (2009)

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2水
3.2.1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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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从客户端提交连接请求到服务

被接收)
33.3 不适用 33.3 11.11 Alegre et al. (2006); World Bank

(2017b); Hamman (2014)
3.2.2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获得供水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3.3 不适用 33.3 11.11 Abeberese (2017); Arlet (2017);
Cecilia
et al. (2011); Frauendorfer (2008);
Geginat and Ramalho (2015); IEA
(2016); Lee et al. (2018)

3.2.3供水的可靠性

供水可靠性 33.3 不适用 33.3 11.11 Chen (2019); Escribano (2010);
Sjöstrand et al. (2021); World Bank
(2017b)

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3互联网

3.3.1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从客户端提交连接请求到服

务被接收)
33.3 不适用 33.3 11.11 Hamman (2014); ITU and the

World Bank (2020);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3.3.2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33.3 不适用 33.3 11.11 Abeberese (2017); Arlet (2017);
Cecilia et al. (2011); Geginat and
Ramalho (2015); IEA (2016); ITU
(2020); Kelly
and Rossotto (2012); Lange (2017);
Lee et al. (2018)

3.3.3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互联网可靠性 33.3 不适用 33.3 11.11 Ericsson (2013)
类别 3.3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00

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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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问卷调查注解

附件 B包括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电、水、互联网）的术语表和附带说明的问卷。附有注释的

问卷提供了每个指标与相应问题之间的映射。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加注释的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方

法论手册不一致。

术语表

主干/回程线路基础设施：电信网络的批发部分，分别由核心网和中间链路(或中间英里)组成，并由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子网用来连接到互联网。

频带宽度：互联网连接在任何时刻可以处理的最大数据量，以兆比特每秒(Mbps)为单位。

分档电价：用户根据不同的消费水平支付不同的费用。例如，如果消费量为第 1区间+第 2区间+
第 3区间的一半，则将向客户收取：价格表 1*第 1区间消费+价格表 2*第 2区间消费+价格表 3*(第
3区间消费)/2。

云分布式拒绝服务防护:一种商业网络安全服务，是本地网络安全的替代方案，旨在减轻或避免对

网络基础设施的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

获得电力连接的费用：公司发生与连接电网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申请费、许可费、检查费，以及将

机构连接到电网所需工程、人工和设备费用，如适用，还包括基础设施开发贡献费（例如降低电压的

变压器）。场所内部安装材料和设备费用不包括在内（如建筑物内电线电缆）。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费用：公司为提供新的高速互联网连接而承担的总费用，包括申请费、基础设施

附加费、安装费用、通过固定连接将机构连接到互联网所需的人工和设备费用。不包括在私人房产

内安装的互联网设备的费用(例如建筑物内的以太网墙壁插座或接线板)。

获得供水连接的费用：公司为获得新的供水连接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申请费、许可费、检查费、

所有连接工程的费用、人工费用、将设施连接到供水网络所需的设备以及基础设施开发贡献费(如
适用)。在场所内部安装的材料和设备的费用不包括在内(例如建筑物内的管道)。

网络安全：为保护网络、设备和数据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或犯罪使用而采取的措施。

遏制机制：阻止某一事件或活动的过程。遏制机制可包括罚款或处罚、检查、报告要求或公开披露

违规行为。

“一次挖掘”政策：允许公共工程部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互相协调工作，

避免基础设施或土木工程的重复建设。

排污限制：限制污染物排放到水体中的量。

停电：电网的电力损失；发生在因电力供应不足而导致设备故障的情况下。如果是有计划的“甩负

荷”，就被认为是停电。

输电和配电的能效要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电力标准和法规（如对输电和配电公司对的能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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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求向商业客户免费推出智能电表；发展“智能电网”）。

执行机制：鼓励遵守法律法规的方式。

发电的环境标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发电标准和法规（例如，发电站能源效率要求；可再生能源占

总发电量百分比；对化石燃料工厂减少当地空气污染物排放要求）。

外部安装/连接工程：在私人财产场所之外连接工程。

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如果它影响到经营企业的收益或成本，则对指标进行评分。

固定互联网连接：新连接或对现有连接的更改需要申请。它包括电缆调制解调器连接，至少 256
兆位/秒的数字用户线路互联网连接，光纤和其他固定宽带技术连接，如卫星宽带、以太局域网、

固定无线接入、无线局域网、全球微波互联接入或其他。其中不包括通过移动电话热点或Wi-Fi 电
话接入上网。

FMIK：中等中断频率——已安装的容量的中等中断频率

地理信息系统（GIS）: 包含地理数据（即与位置相关的现象描述）的数据库，与用于管理、分析

和可视化数据的软件工具相结合。

内部安装/连接工程：私有财产处所内部进行连接。

网络中断/断网：互联网服务的中断，包括部分中断(如由于网络拥堵、有限带宽或高延迟导致的连

接速度减慢)和完全中断(断网、停电或关闭)。其中不包括停电造成的中断。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提供商业互联网连接和后续互联网服务的(公有或私有)公司。

抖动：从信号发送到通过网络连接接收信号的时间变化。

合力挖掘：与不同实体共同规划或建设，在地下为电力、水和互联网供应商挖掘通道，在地下建造

连接消费者和服务的结构和设施（此类安装包括电缆、电力/下水道/水/互联网线路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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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指标（KPI）：可量化衡量特定目标在一段时间内的绩效。

KVA：千伏安

KWH：千瓦时

延迟：由于网络不可靠导致的数据传输延迟。

LCU：本地货币单位。

甩负荷：故意关闭配电系统的小部分或部分电源，通常是为了防止整个系统出现故障。

本地环路解绑：允许多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在电话交换机上安装软件并在现有网络电缆和

其他基础设施上提供宽带服务的监管过程。

m3: 立方米

Mbps：兆位每秒

路权：土地所有人授予的一种地役权，赋予其跨越土地的权利，并允许他人合理使用该所有权，只

要不影响土地所有人对该土地的使用和享有。

SAIDI：系统平均中断时间是电力公司常用的可靠性指标。SAIDI估计衡量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中断，

包括甩负荷。

系统平均停电频率（SAIFI）：系统平均中断频率是电力公司常用的另一个可靠性指标。SAIFI估计

衡量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中断，包括负载减少。

智慧电网：使用数字通信技术检测并对当地用电变化作出反应的供电网络。

智能电表：记录电能消耗、电压等级、电流和功率因数等信息的电子设备。

社会效益得分（SBP）：如果其影响超出公司范围并扩展到社会期望的领域，如环境保护、消费者

保护和信息外部性，则对指标进行评分的一种方法。

加密套接字协议层检查：拦截和审查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互联网通信的过程。

第三方检查：由持牌及获授权的专业人士或机构（而非安装机构）分别对最后的电线或管道工程进

行的水或电检查。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从申请提交之日起至电力供应之日止，以天为单位。

获得固定宽带连接的时间：完成提交申请与完成连接的间隔天数。这段时间包括必要时安装电缆、

光纤或数字用户线路的时间。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由申请递交之日起至供水开始之日止，以天为单位。

TTIK：已安装容量的总中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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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间的价格表：价格表，其中全部消费按客户总消费所在区间的价格收费。例如，如果用户的

消费在区间 3，则向客户收取(区间 1+区间 2+区间 3/2)的消费量*区间 3的价格。

供水不足/中断/停水：指因供水不足或减少而造成设备故障或停止生产作业的供水压力不足或供水

管网供水不足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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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问题列在每个表格的前面。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计入得分，并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注明“否代表良好做法”。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某些“不计分”问题，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得分。这些问题旨在根据需要进一步告知和完善试点后

续年份的问题的设计，并为得分问题提供详细信息。

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领域中的若干指标在电力、水和互联网之间共享。在这些情况下，

每个领域(电、水和互联网)都需设置相同问题。但是，指标得分要在三个领域之间共享互通，以免

重复计算。共享指标用“*”标记。例如，“联合规划和建设”指标得分为 2分(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

会效益得分)，并在电力，水和互联网之间共享。与该指标相对应的问题适用于三个领域，并且在三

份调查问卷中都以相同方式表述问题(电力、水和互联网)。就得分而言，该指标的 2分根据三份问

卷中收集的信息反馈到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主题领域的总体得分中。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几个指标是综合的，其中 1分的分数是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之间

划分的。在水、电、互联网的每个领域中，属于另一个领域的综合指标的评价角度被标记为**。例

如，“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的指标在 SBP上得分为 1，由两个部分组成：（1）“电力供应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绩效指标”(0.5分)，由电力问卷得出；以及“供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绩效指标”(0.5
分)，由供水问卷得出。在电力问卷中，“供水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以“**”标记，表示它属

于供水问卷。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力的监管质量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接的可用

性，以及所需的连接方式和施工类型。对于评价维度 I，如果一

个经济体中各城市的法规不同，专家则需提供最大城市法规的信

息。

1.1 电力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

1.1.1 监管监测

1. 是否有监管机构监管电力行业? （是/否）

1a.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1b.否→第 2、第 3题 0分。

2. 根据监管框架，电力监管机构在批准电价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请选择一个。

2a.监管机构在批准电价方面具有最终决策权

2b.监管机构与其他政府机构或部委共同承担批准电价决策角色

2c.监管机构在电价制定或审批过程中发挥咨询作用

2d.监管机构不参与电价的制定或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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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监管框架，电力监管机构在监测电力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请选择所有

合适答案：

3a.监管机构制定绩效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和电力服务的可靠性

3b.监管机构监测电力公司是否遵守服务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和电力服务的可靠性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4. 根据监管框架，监管机构是否控制已批准的预算并负责有关支出的决策? （是/否）不计分

5. 法规中是否有规定联合规划和建设的规定(例如电线杆、架空或地下电缆、水管、电话线)，包括

有关共同挖掘许可、联合挖掘、“一次挖掘”政策的规定? （是/否）

6. 法规中是否规定了参与电力连接的政府机构就批准或签发同意书作出决定的时限？（是/否）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7.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旨在限制电力供应中断的财政威慑和激励机制（如公用事业单位支付的补

偿或惩罚，或对可靠服务供应的奖励）？（是/否）

8. 如果是，请说明有哪些类型的财务遏制机制和激励措施。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8a.由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支付罚金

8b.支付给客户赔偿金

8c.积极的激励机制(如奖励)

1.1 电力高效连接和可靠供应的监管法规

子类别 1.1.1——监管监测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价的监管监测（2a） 1 1 2
监管机构对电力服务质量的监测 1 1 2
——设定绩效标准(3a) 0.5 0.5 1
-监测绩效标准遵守情况(3b) 0.5 0.5 1
总分 2 2 4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联合规划和建设* 1 1 2
——共同挖掘规定(5) 0.50 0.50 1
——审批时限(6) 0.50 0.50 1
总分 1 1 2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限制电力中断的财务遏制机制（7）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电、水、网共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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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说明：如果符合该评价角度，则获得相应的分数。例如，如果同时选择 2a和 2b和 2c，则得分

为 0.2。如果选择 2d，则为 0.2分。同样适用于下文，除非另有说明。

1.2 电力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

1.2.1 专业认证

9. 法规是否规定了进行电力安装工程各方的资格要求? （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 → 问题 10为 0分。

10. 对进行电力安装的各方有什么资格要求?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10a.最低工作年限

10b.教育资格（例如，相关领域的大学学位）

10c.全国电工或电气工程师协会的注册会员

10d.通过资格考试

1.2.2 检查制度

11. 法律是否规定内部电力安装必须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是/否）

12. 法律是否规定进行内部电力安装的公司必须检查/证明安装的质量? （是/否）

13. 法律是否规定由第三方进行最终检查，以确保内部电力设施的质量?（是/否）

14. 法例是否规定外部电力安装必须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 （是/否）

15. 法律是否规定进行外部电力安装的公司必须检查/证明安装的质量? （是/否）

16. 法律是否规定由第三方进行最终检查，以确保外部电力设施的质量? （是/否）

1.2.3 责任制度

17. 如果在电力接入工程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除投资者外，参与提供电力接入的任何一方是否应

承担法律责任? （是/否）

18. 请选择所有参与电力接入的单位，哪些单位可以被追究责任：（不计分）

18a.为接入设计图纸的工程师/公司

18b.进行技术检查的专业人员或机构

18c.进行安装工程的专业人员或公司

1.2电力连接安全性的监管法规

1.2.1 专业认证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 电力安装人员的资格要求

- -至少有几年的实践经验（10a）。

- -教育资格（10b）
- -获得国家电工或电气工程师协会的认证/会 1 1 2



191

员资格（10c）
- -通过资格考试（10d）
注：在这个指标上必须至少满足上述要求中的

2项才能得分

总分 1 1 2
1.2.2 检查制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力安装的检查制度
1 1 2内部安装工程(13或(11和 12))

外部安装工程(16或(14和 15)) 0.50 0.50 1
注：如果选择 13，或者 11和 12都选中，则得

分。

0.50 0.50 1

注：如果选择 16，或者 14和 15都选中，则得

分

总分 1 1 2
1.2.3 责任制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力接入的的专业责任（17）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1.3 电力服务的环境可持续性

1.3.1 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19. 法律是否规定了发电环境标准? （是/否）

注：发电环境标准的例子包括对发电厂能源效率的要求；用可再生能源满足总发电量的百分比；对

化石燃料工厂减少当地空气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是 → 继续回答其余问题。

否 → 第 20题得 0 分。

20. 请说明监管框架中规定的适用于发电的环境标准。（不计分）

20a.对发电站提出的能源效率要求

20b.用可再生能源满足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20c.对化石燃料工厂减少当地空气污染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排放的要求

20d.其他

21. 根据监管框架，是否有任何威慑或执法机制，以确保遵守发电的环境标准（例如，罚款、处罚）？

（是/否/不适用）

22. 遵守发电的环境标准（例如，罚款、处罚）？（不计分）

22a.处罚或罚款

22b.指定机构的检查

22c.报告要求——发电企业向监管机构报告符合能源效率和环境要求的情况

22d.公开披露与执行发电环境标准有关的违规行为

23. 法律是否为输配电设定环境标准?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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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力传输和分配的环境标准的例子包括电力输配电的效率目标，法律要求向商业客户免费推出

智能电表；发展“智能电网”？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 → 问题 24为 0分。

24. 请具体说明监管框架中规定的适用于输电和配电的标准。请选择所有适用的：（不计分）

24a.对输配电公司提出的能源效率要求

24b.法律要求向商业客户免费推广智能电表

24c.发展“智能电网”

24d.其他

25.根据监管架构，是否有任何遏制或执法机制，以确保符合输配电的环境标准(例如罚款或处罚)?
（是/否/不适用）

26.请具体说明监管框架中规定的输配电环境标准的机制。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26a.处罚或罚款

26b.指定机构的检查

26c.报告要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向监管机构报告是否符合输配电的环境标准

26d.公开披露与符合输配电环境标准有关的违规行为

27.法律是否规定了企业转向节能实践的要求? （是/否）

注意：规定的例子包括：使用高效节能电器的规定、遵守节能目标的规定、贴上能源效益标签的规

定。

28.请具体说明监管框架中规定的企业转向能源效率实践的要求。（不计分）

28a.要求使用节能电器

28b.要求坚持节能目标

28c.能源效益标签的规定

29.根据监管框架，是否有任何遏制或执行机制(例如罚款、罚款、按量收费)，以确保企业遵守节能

标准? （是/否）

30.请说明执法机制，以确保企业遵守监管架构内制定的节能标准。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30a.处罚或罚款

30b.指定机构的检查

30c.报告要求，企业向监管机构报告达到节能标准的情况

30d.实行量差价格，鼓励降低能源消耗

31.是否有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监管架构所制定的节能措施? （是/否）

注：财政激励措施的例子包括：税收激励、低息贷款、关税激励、对认可供应商提供的能效产品给

予折扣。

32.根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政府有否提供下列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不计分）

32a.税收激励

32b.退税流程

32c.低息贷款

32d.价格激励

32e.认可供应商提供的节能产品折扣

32f.其他



193

33.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是否有非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是/否）

注：非财政激励措施的例子包括最有效的奖励、为提供节能做法和技术发展信息的企业设立的提高

认识计划。

34.根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是否提供下列非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不计分）

34a.最有效的奖励

34b.为企业提供节能措施和科技发展信息的宣传计划

34c.能源审计，以帮助确定减少能源使用的方法。

34d.其他

1.3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电力服务的环境条例

1.3.1电力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供应的环境可持续性

- 发电的环境标准 (20a 和 20c)
- 发电环境标准的执行（21)
- 输配电环境标准(24a或 24b或 24c)
- 输配电环境标准的执行(25)

0
0
0
0
0

1
0.25
0.25
0.25
0.25

1
0.25
0.25
0.25
0.25

电力使用的环境可持续性

- 要求企业坚持节能行动(27)
- 促进企业遵守节能标准的执法机制(29)

0
0
0

1
0.50
0.50

1
0.50
0.50

节能行动的激励措施

- 对企业的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31和 33)或
- 对企业的财政激励(31)

1
1或
0.50

1
1或
0.50

2
2或
1

总分 1 3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电力服务的绩效和透明度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接的可用性，以及所需的连接类型和施

工。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都将考虑经济中最大城市(人口最

多)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对于评价维度 II的所有问题，除

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体参数

的答复。

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

应商

考虑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根据所服务的

客户或市场份额)。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都将考虑最大城市

(人口最多)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对于评价维度 II的所有问

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否则将要求专家提供考虑到这一具

体参数的答复。

2.1监测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2.1.1监测电力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

35.是否监测停电(持续时间和频率)?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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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请详细说明用以监测供电可靠性的主要表现指标: （不计分）

36a.系统平均停电时间指数（SAIDI）和系统平均停电频率指数（SAIFI）
36b.装机总量的总中断时间(TTIK)和装机总量的平均中断频率(FMIK)

37.请提供该市上一日历年（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 SAIDI和 SAIFI（包括甩负荷）（不

计分）

38.是否有关键绩效指标来监测电力供应的环境可持续性（例如，来自可再生资源的能源使用百分

比）？（是/否）

2.1.2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39.关于停电时间和频率的指标是否在网上向公众公布？（是/否）

40.是否有可供在线查询的监测电力供应的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否）

2.1.3电力连接安全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

41.内部电力安装工程是否通常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是/否）

42.请指定在实践中通常进行内部电力安装工程的一方，请选择一个。（不计分）

42a.公用事业单位

42b.有资质的私人承包商

42c.任何可用的私人承包商（不一定要有资质）

43.进行内部安装的承包商/公司是否进行检查/签发合格证书/检查安装工程的质量？ （是/否）

44.在实践中，是否由第三方（不是做安装的一方）进行质量检查或最终检查，以确保内部电力工程

的质量和安全？ （是/否）

45.如有，请指定第三方进行检查，以确保内部电力工程的质量。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45a.公用事业单位

45b.有资质的私人公司（不是做安装的公司）

45c.监管机构

45d.其他政府机构

45e.其他私人或公共实体（请说明）：

46.在实践中，外部电力安装工程是否通常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

47.请指定在实践中通常进行外部电力安装工程的一方，请选择一个。

47a.公用事业单位

47b.有资质的私人承包商

47c.任何可用的私人承包商（不一定要有资质）

48.进行外部安装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外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签发合格证书/检查质量？ （是/否）

49.在实践中，是否由第三方进行质量检查或最终检查，以确保外部电力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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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请指明进行检查以确保外部电力工程质量的第三方：请选择所有适用的：（不计分）

50a.公用事业单位

50b.有资质的私人公司（不是做安装的公司）

50c.监管机构

50d.其他政府机构

50e.其他私营或公共实体（请说明）：

2.1监测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

2.1.1监测电力供应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关于电力供应可靠性和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35） 1 1 2
关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0 1 1
——关于电力供应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38） 0 0.50 0.50
——关于供水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0 0.50 0.50
总分 1 2 3

2.1.2 关键绩效指标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供应可靠性的在线可用关键绩效指标（39） 1 1 2
在线提供关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 在线提供关于电力供应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40)
- 在线提供关于供水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0
0
0

1
0.50
0.50

1
0.50
0.50

总分 1 2 3
2.1.3电力连接安全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在实践中实施检查 1 1 2
内部安装工程([41和 43]或 44） 0.50 0.50 1
外部安装工程([46和 48]或 49） 0.50 0.50 1
如果选择 44，或者 41和 43都选中，则得分。

如果选择 49，或者 46和 48都选中，则得分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KPI = 关键绩效指标。

**该指标评价角度属于水资源调查问卷。

2.2电力服务的透明度

2.2.1价格和价格制定的透明度

51.目前的电价是否可在网上（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或监管机构的网站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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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商业实体用电量是否有计量? （是/否）不计分

53.适用于商业实体的电价类型是什么? 请选择一个: （不计分）

53a.与用电量成正比的线性价格

53b.随着用电量增加而增加的分档电价（IBT）
53c.随着用电量增加而减少的分档电价（DBT）
53d.使用时间

53e.批量差异化电价

53f.每月固定电价

54.在商业电价第一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55.第一档每千瓦时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 （不计分）

56.在商业电价第二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57.第二档每千瓦时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为单位（LCU）? （不计分）

58.在商业电价第三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59.第三档每千瓦时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 （不计分）

60.商业客户每月的固定用电成本费用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即需要支付的费用，

即使某月的用电量为零）。（不计分）

61.居民用户的用电量是否有计量（千瓦时）? （是/否）不计分

62.对居民客户适用哪种类型的收费标准？请选择一项: （不计分）

62a.与用电量成正比的线性电价

62b.随着用电量增加而增加的分档电价（IBT）
62c.随着用电量增加而减少的分档电价（DBT）
62d.使用时间

62e.批量差异化电价

62f.每月固定价格

63.在居民电价第一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64.第一档每千瓦时的居民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kWh）计算? （不计分）

65.在居民电价第二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66.第二档每千瓦时的居民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kWh）计算? （不计分）

67.在居民电价第三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68.第三档每千瓦时的居民电价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kWh）计算? （不计分）

69.居民用户每月的固定成本费用是多少，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即需要支付的费用，即

使某月的消费量为零）。（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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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电价的变化是否至少提前一个账单周期告知公众？（例如，在报纸、规章或网站上公布，通过信

件、账单、电子邮件、短信通知）。（是/否）

71.是否公开了最终用户电价水平的确定公式？（不计分）

71a.是的，公式只在网上发布

71b.是的，公式只在客户账单上出现

71c.是的，公式在网上和客户账单上都有说明

71d.否，未公布

2.2.2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72.新的商业用电电力接入要求是否可在网上查询？（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 问题 73为 0分。

73.网上公布了哪些连接要求?
73a.所需文件

73b.所需流程

73c.连接费用

73d.规定连接时间标准

2.2.3计划停电的透明度

74.计划的停电是否公开或告知客户? （是/否）

74a.公开提供

74b.与客户沟通

2.2.4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75.是否有投诉机制来报告电力服务提供方面的问题（如错误的电费帐单或电力供应不足）? （是/
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第 76至第 78题 0分。

76.在电力公司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77.是否有一个独立于电力公司的投诉机制来升级投诉？ （是/否）

78.网上有哪些信息可以指导客户对电力服务供应进行投诉？

78a.关于负责管理投诉的监管实体的信息

78b.投诉所需的文件

78c.投诉机制的标准/范围（即，哪些问题可以投诉）

78d.投诉的必要步骤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79.[最大城市]的电力公司是否进行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以便从女性拥有的企业的角度衡量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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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 （是/否）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的例子包括在客户满意调查或投诉表格中询问客户的性别。

80.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80a.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受访者的性别

80b.进行与供电质量、可靠性和供电服务有关的投诉者的性别

80c.其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81.这些调查数据是否为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的数据? （不计分）

82.调查数据是否匿名? （不计分）

83.调查数据是否在网上公开? （不计分）

2.2 电力服务的透明度

2.2.1电价和电价制定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价和电价制定的透明度 1 1 2
——网上公布电价(51) 0.33 0.33 0.66
——提前通知客户电价的变化(70) 0.33 0.33 0.66
——电价制定公式是公开的(71a或 71b或 71c)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2.2.2——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连接要求 1 1 2
——所需文件(73a) 0.25 0.25 0.50
——所需程序(73b) 0.25 0.25 0.50
——连接成本(73c) 0.25 0.25 0.50
——规定连接时间标准（73d） 0.25 0.25 0.50
总分 1 1 2
2.2.3——计划停电的发布和公告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向公众公开/通知客户计划中的停电(74a或 74b)
1 1 2

总分 1 1 2
2.2.4——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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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投诉机制 0.50 0.50 1
-公用事业单位内部存在投诉机制(76) 0.25 0.25 0.5
-独立于公用事业单位的投诉机制(77) 0.25 0.25 0.5
一级投诉机制的透明度 0.50 0.50 1
——负责投诉的监管实体信息(78a) 0.125 0.125 0.25
——投诉的必要文件信息(78b) 0.125 0.125 0.25
——投诉机制的准则/范围(78c) 0.125 0.125 0.25
——投诉必经步骤（78d） 0.125 0.125 0.25
总分 1 1 2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公司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79）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84.是否有国家/地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数据库，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或其他方式识别现有

的基础设施网络（如地下线路，参考澳大利亚的"挖之前先打电话"）?
84a.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线路的共享数据库，包括电力、水和互联网

84b.配电网络的基础设施数据库

85.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该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规划工程相关的信息？ （是/否）

86.以下措施是否有助各机构就挖掘许可证申请及审批事宜进行合作?
86a.线上系统

86b.协调机构

86c.其他协调机制

2.3.2电子申请

87.是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电力连接申请? （是/否）

88.可否在网上查询有关电力连接的申请? （是/否）

2.3.3电子支付

89.是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支付电力接入费用？（是/否）

90.可否以电子方式支付每月的电费吗? （是/否）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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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基建网络及计划工程数据库* 1 1 2
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 0.50 0.50 1
——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数据库* (84a) 或 0.5或 0.5或 1或
——配电网络数据库(84b) 0.16 0.16 0.32
——现有水网数据库** 0.16 0.16 0.32
——现有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数据库** 0.16 0.16 0.32
注：如果选择 84a，则打 0.5分;如果选择 84b，则为 0.16分。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工程资料平台(85)* 0.50 0.50 1
挖掘许可证审批制度* 1 1 2
在线系统(86a)* 或 1或 1或 2或
——协调机构(86b)* 或 0.50或 0.50或 1或
——其他协调机制(86c) 0.50 0.50 1
注：选择 86a的打 1分;如果选择 86b或 86c，则打 0.5分。

总分 2 2 4

2.3.2—电子申请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连接的电子申请 1 1 2
——-电力连接的电子申请（87） 0.50 0.50 1
——在线跟踪申请的电力连接 （88） 0.50 0.50 1
总分 1 1 2

2.3.3—电子支付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力服务的电子支付 1 1 2
--电子支付电力连接费用 （89） 0.50 0.50 1
——电子支付电费（90） 0.50 0.50 1
总分 1 1 2
注：

*电、水、网共用评估要素/指标。

**该指标评价角度属于水/互联网调查问卷。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实际效率

有关评价维度 III电力连接效率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进行收集的，围绕以下问题开展：

91.获得电力连接所需时间：从申请连接之日到接电完成之日，需要多少天才能获得电力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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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92a.电力连接的花费：获得该电力接入的总费用是多少，包括申请费、许可费、检查费和所有外部

连接工程，不包括内部线路和连接费用？

92b.电力服务的花费（电费）：年度电费总额。

93.供电可靠性：93a.停电：

93a1.停电的次数：在一个典型的月份，企业经历了多少次停电？

93a2.停电的时间：这些停电事件平均持续多长时间？

93b.请估算因停电而造成的损失，可以是年总销售额的百分比，也可以是以下各类型公司的年总损

失：

93b1.女性所有权的企业

93b2.非女性所有权的企业

备选方案：若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的方式不可行，则可以围绕

以下参数和问题，通过咨询专家来收集相关数据：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接的可用

性，以及所需的连接方式和施工类型。对于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

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问题本身另有说明，否则专家

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问题本身并非如此。

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

应商

考虑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就所服务的客

户或市场份额而言)。对于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
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身另有说明，否则专家需要针对

这一特定参数给出响应的解释。

承载力：180(千伏安)

对于电力来说，使用负载能力的特定参数作为时间和成本指标。

以负载能力为计量单位决定了使用多少电力和何处使用电力。对

于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问题本

身另有说明，否则专家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94.请指出以下步骤是否是该市 180千伏安电力连接过程的一部分？（不计分）

94a.申请电力连接并获得接入工程的报价

94b.接受外部现场检查

94c.接受挖掘准许/通行权

94d.获得电力外部接入工程

94e.接受最终检查

94f.请求并签署电力供应合同

94g.安装电表

94h.其他

95.对于具有上述参数的电力连接，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 180千伏安的申请连接之日到接电完成

之日（日历日）的大约平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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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请注明在城市中获得 180千伏安的新的商业电力连接过程通常会涉及哪些费用？（不计分）

96a.申请费

96b.技术条件检查费

96c.变压器费用

96d..接入工程费用（包括材料和人工）

96e.最终检查费用

96f.供电合同费

96g.电表安装费

96h.电表费用
-
97.对于具有上述参数的电力接入，请提供在[最大城市]中获得 180 千伏安新电力连接所需的大致平

均费用，囊括所有项目的成本费用（按当地货币计算）。

98.针对具有上述参数（[最大城市]中 180千伏安）的电力接入工作，企业在获得新的电力连接时面

临的最普遍的困难阻碍是什么？（不计分）

99.针对具有上述参数（[最大城市]中 180千伏安）的电力接入工作，请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注明与

主配电线的最常见的距离（米）。（不计分）

99a.低于 50米
99b.50-99米
99c.100-149米
99d.150米及以上

100.针对具有上述参数（[最大城市]中 180千伏安）的电力接入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若不安装

新的变压器，现有的装机容量是否能适配新的电力接入？（不计分）

100a.是的，现有容量通常可以容纳新的接入

100b.不，需要额外的容量来容纳新的接入

101.请提供以下居民住宅和非居民住宅客户群体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用电统计数据：（不计分）

101a.非居民客户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电力服务方面的财务支出总额

101b.非居民客户的总用电量

101c.居民客户在电力服务中的财务支出总额

101d.居民客户的总用电量

实际提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91或 95）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总成本是指接入电力和使用电力的成本之和。

3年内的电力服务，按人均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计算。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电力接入费用（92或 97） 50 (16%) 不适用 50 (16%)
3年内的电力服务成本（电费）（90b*3） 50 (16%) 不适用 50 (16%)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停电（按 0-100重新调节） 50 (16%) 不适用 5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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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停电频率（93a1） 25 (8%) 不适用 25 (8%)
-平均停电时间（93a2） 25 (8%) 不适用 25 (8%)
因停电造成的损失（重新调节 0-100） 50 (16%) 不适用 50 (16%)
女性所有权的企业（93b1） 25 (8%) 不适用 25 (8%)
非女性所有权的企业（93b2） 25 (8%) 不适用 25 (8%)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会被标准化为一个通用单位，例如，从 0至 100，其中 0分为最低，100
分为最佳。相反，最佳（最差）性能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以单个点或值的范围

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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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

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对于 Y/N问题，Y回答计入得分，并被视为先进经验，除非另有标记“N→先进经验”。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列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具有良好实践才能获得该指标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这些问题对分数无影响。此类问题设计的目的是在必要时为未

来几年的试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参考。

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中的若干指标在电力、水和互联网之间共享。在这些情况下，

每个领域(电、水和互联网)都需设置相同问题。然而，指标得分要在三个领域之间共享互通，以免重

复计算。共享指标会以*标记。例如，“联合规划建设”指标得 2分（企业灵活性、FFP和社会效益、

SBP），与电力、水利和信息网络共享。与该指标相对应的问题适用于三个领域，并且在三份调查问

卷中都以相同方式表述问题(电力、水和互联网)。就得分而言，该指标的 2分根据三份问卷中收集的

信息反馈到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的总体得分中。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几个指标是综合的，其中 1分的分数是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之间

划分的。在用电、用水和互联网的每一领域，属于另一个领域综合指标的评价角度被标记为**。例

如，“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的指标在 SBP上得分为 1，由两个部分组成：（1)电力调查问卷中测

量的“电力供应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0.5分）和水利调查问卷中测量的“供水可持续性关键绩

效指标”（0.5点）。在电力问卷中，“供水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以“**”标记，表示属于供水

问卷。

评价维度 I—水质法规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供水连接的可能

性，也决定了供水连接所需的种类和施工类型。针对评价维度 I
来说，若是一个经济体内各州的法规不同，专家将提供该地最大

城市的法规信息。

1.1 合理部署供水连接和供水质量的法条法规

1.1.1 监管检测

1. 是否有监管部门监管供水单位的业务呢？（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第 2、第 3题 0分。

2. 根据法条框架规定，水监管部门在批准服务费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请选择一项：

2a.水监管部门拥有批准水务服务费的最终决策权

2b.水监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共享批准水务服务费的最终决策权。

2c.水监管部门在设置和批准水务服务费方面，扮演着咨询者的角色。

2d.水监管部门并不直接涉及水务服务费的设定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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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监管框架，水监管部门在监测供水服务的质量和供水可靠性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多选题：

3a.水监管部门制定绩效标准，以确保水服务的质量和供水可靠性

3b.水监管部门监督绩效标准的遵照情况，以确保水服务的质量和供水可靠性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4. 根据监管框架，监管机构是否控制已批准的预算并负责有关支出的决策? （是/否）不计分

5. 在法规中，是否有要求联合规划建设的条款（如电线杆、架空或地下电缆、水管、电话线的规划

部署），包括关于共同挖掘准许、联合挖掘或“一次挖掘”政策的规定条款？（是/否）

6. 在监管框架中，是否存在有关条款规定了供水连接的相关部门批准或发布同意书的时间限制？

（是/否）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7. 在监管框架中，是否规定了为限制供水中断的财务威慑或激励机制（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支

付的补偿款或罚款，或对可靠供水服务的奖励）？（是/否）

8. 若是，请确定财务威慑和奖励机制的相关类型：（未得分）

8a.由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支付的罚款

8b.支付给客户的补偿款

8c.积极的激励机制（如奖励）

1.1 水连接及水供应质量的有效部署条款

1.1.1 监管监测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水务服务费的监督条款（2a） 1 1 2
水监管部门对于水务服务质量的监管 1 1 2
——设置服务标准(3a) 0.5 0.5 1
-监督遵守工作表现标准(3b) 0.5 0.5 1
总分 2 2 4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联合规划建设* 1 1 2
——一般挖掘规定(5) 0.50 0.50 1
——审批时间表(6) 0.50 0.50 1
总分 1 1 2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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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供水中断的财务威慑机制(7)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电力、水利和信息网络共享的指标

1.2 水连接的安全条款

1.2.1 专业资格证书。

9. 在监管框架中，是否规定了供水工程施工方的资质要求？（是/否）

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否——问题 10为 0分。

10.若是，请选择所有适用的资质要求：

10a.最低工作年限

10b.教育资格（例如，相关领域的大学学位）

10c.全国工程师协会注册会员

10d.通过资格考试

1.2.2 检查制度

11. 法律是否规定了内部供水设施安装需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是/否）

12. 法律是否规定了进行内部供水安装的公司需要检查或证明施工质量？（是/否）

13. 法律是否规定了必须由第三方进行最终检查，以确保内部供水设施施工的质量？（是/否）

14. 法律是否规定了外部供水设施安装需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是/否）

15. 法律是否规定了进行外部供水安装的公司需要检查或证明施工质量？（是/否）

16. 法律是否规定了必须由第三方进行最终检查，以确保外部供水设施施工的质量？（是/否）

1.2.3 责任制度

17. 若供水设施安装后发现故障，任何一方（除项目业主或投资者外）是否能够依法承担责任？（是

/否）

18. 若能，请选择所有参与提供供水连接并可承担责任的各方主体：不计分

18a.设计筹备水连接计划的工程师/公司。

18b.提供技术监督的专业人员或部门。

18c.进行安装工作的专业人员或公司。

1.2 水连接的安全法规

1.2.1 专业认证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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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安装资格要求

- 最低实际工作年限(10a)
- 学历(10b)
- 国家工程师联合会的注册会员（10c）
- 通过资格考试（10d）
必须至少满足上述两个要求才能在此指标上获得 1分

1 1 2

总分 1 1 2
1.2.2 检查制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供水安装检查制度 1 1 2
内部安装工作(13或(11和 12)) 0.50 0.50 1
外部安装工作(16或(14和 15)) 0.50 0.50 1
如果选择 13，或者 11和 12都选中，则得分。

如果选择 16，或者 14和 15都选中，则得分

总分 1 1 2
1.2.3 责任制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水连接的专业责任（17）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1.3 可持续供水及用水服务的环境法规

1.3.1 水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19. 法律是否制定了水质要求和标准，来规范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水清洁度？水质标准，例如包括对

处理过的水进行颜色气味、微生物参数、物理化学和放射性检验等方面的要求。（是/否）

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否→第 20题 0分。

20. 若是，请具体说明确定最终用户用水符合水质标准的适用测试（即在用户水龙头处进行的测试）：

20a.检验水质颜色气味的要求（例如尝、嗅、外观观察）

20b.检验水体微生物参数的要求

20c.进行物理化学检验的要求

20d.进行放射性检验的要求

21. 是否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实施财务威慑或强制执行机制（例如罚款或处罚），以督促其遵守

水质标准？（是/否）

22. 若有，请具体说明水质标准的执行机制。不计分

22a.处罚或罚款

22b.指定机构对最终用户水质标准的随机测试

22c.报告要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向监管机构报告是否符合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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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公开披露违反水质标准规定的行为

23. 法律是否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制定了高效供水的环境标准和要求以促进节水？（是/否）

注：高效供水的环境标准包括节水目标、商业客户场所安装智能电表数量目标、向商业客户免费推

出智能电表。

24. 如果是，请说明高效供水的标准：不计分

24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节水目标

24b.商业客户场所安装智能电表数量的目标

24c.向商业客户免费推出智能电表

24d.流域用水与其他用水的协调

25. 是否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实施了任何遏制或强制执行机制（例如罚款、处罚），以促进遵守供水

效率标准？（是/否/不适用）

26.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促进遵守供水效率标准的执行机制：（不计分）

26a.处罚或罚款

26b.指定机构的检查

26c.报告要求-向监管机构报告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是否符合供水便利度标准

26d.公开披露违反供水效率标准规定的行为

27. 是否提出任何要求和计划以促进遵守需求侧水管理实践？（是/否）

注：需求管理实践标准的例子包括企业安装节水电器的要求、遵守节水目标的要求、高效用水标签

的要求。

28.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促进用水单位节水的实践。多选题：（不计分）

28a.企业安装节水型电器的要求

28b.企业遵守节水目标的要求

28c.企业对高效用水标签的要求

29. 是否有任何遏制或执行机制（例如罚款、处罚、水量差异化水费）旨在确保企业遵守需求侧水管

理实践？（是/否）

30.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促进遵守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做法的执行机制。多选题：（不计分）

30a.处罚或罚款

30b.指定机构的检查

30c.报告要求——企业向监管机构报告遵守节水实践的情况

30d.实施阶梯水费制度以抑制过度用水行为

31. 是否有任何经济激励措施促使企业采取节水措施？（是/否）

注：鼓励企业采用用水需求管理做法的财政激励措施包括税收激励、退税计划、税费激励、低利率

贷款、节水电器折扣。

32. 请说明是否向企业提供以下类型的财政激励措施以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做法。（不计分）

32a.税收激励

32b.退税流程

32c.价格激励

32d.低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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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节水型电器折扣

32f.其他

33. 是否有任何非融资性激励措施促使企业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实践？（是/否）

注：非财务激励措施的例子包括：最有效的奖励、为提供用水需求管理实践和技术发展信息的企业

提供认知升级计划、帮助企业确定节水方案的审核工具。

34. 请说明是否向企业提供以下类型的非财务激励措施以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实践。（不计分）

34a.最有效的奖励

34b.为企业提供节水实践和技术发展信息的宣传计划

34c.帮助确定节水方案的审核工具

34d.其他

1.3.2 可持续废水处理实践

35. 是否有指定的机构负责监管向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排放的废水？（是/否）

36. 是否有废水处理规定要求在废水排放到水体或土地之前进行处理（例如，排放限制、排放条件）？

（是/否）

37. 请详细说明现有的废水处理要求：（不计分）

37a.排放限制（出水限制）

37b.排放物的预处理条件

37c.其他

38. 监管框架是否制定了废水再利用规则（例如，再生水使用指南、污水质量限制和处理工艺/类型）？

（是/否）

1.3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供水服务的环境法规

1.3.1供水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水供应的环境可持续性

- 水质环境标准(20a、20b、20c、20d)
- 执行水质环境标准（21）
- 高效节水供水环境标准(23)
- 执行供水便利度标准（25）

0
0
0
0
0

1
0.25
0.25
0.25
0.25

1
0.25
0.25
0.25
0.25

水资源利用的环境可持续性

- 企业遵守节水实践的要求（27）
- 促进企业节水标准合规性审计的执行机制（29）

0
0
0

1
0.50
0.50

1
0.50
0.50

鼓励采取节水措施的激励措施

- 企业的融资性和非融资性激励措施（31和 33）或

- 对企业的财政激励(31)

1
1或
0.50

1
1或
0.50

2
2或
1

总分 1 3 4
1.3.2 -可持续废水处理

指标 企业灵 社会效益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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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得

分

得分

废水处理 0 1 1
-是否存在监管废水排放的实体（35） 0 0.50 0.50
-废水处理要求（36） 0 0.50 0.50
废水再利用法规（38） 0 1 1
总分 0 2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供水服务的质量和透明度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供水连接的可

能性，也决定了供水连接所需的种类和施工类型。最大城市的

规定将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对于评价维度 II下的

所有问题，除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外，专家需要提供他们对这一

特定参数的看法。

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

应商

考虑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根据所服务的

客户或市场份额)。该参数将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

对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除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外，专家

需要提供他们对这一特定参数的看法。

2.1 对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进行监测

2.1.1 关键绩效指标（KPI）用于监控服务供应的质量、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39. 是否对供水的可靠性进行监测（例如供水的连续性和频率）？（是/否）

40. 是否对水质进行监测（例如，接受化学处理的水的百分比、不适合使用的水的比例）？（是/否）

41. 请提供用于监测水质的参数详细信息：（不计分）
41a. pH
41b.生化需氧量

41c.化学需氧量

41d.铅
41e.其他

42. 是否有关键绩效指标用于监测供水的环境可持续性（例如，水处理污泥的处理、废水的再利用百

分比）？（是/否）

2.1.2 KPI透明度

43. 供水可靠性指标是否在网上向公众开放？（是/否）

44. 供水质量指标是否在网上向公众开放？（是/否）

45. 监测供水环境可持续性的 KPI是否上传至网络？（是/否）

2.1.3 在实践中监测水连接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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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实践中，内部水安装工程是否通常由有执照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是/否）

47. 请具体说明在实践中通常进行内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方。

请选择一项：（不计分）

47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市
47b.持证私人承建商

47c.任何可用的私人承建商(不一定持证)

48. 进行内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内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颁发合格证书/进行质量检

测？（是/否）

49. 在实践中，是否由第三方（安装方除外）进行质量检查或最终检查以确保内部水安装工程的质量

和安全？（是/否）

50. 请说明进行检查以确保内部水安装工程质量的第三方：（不计分）

50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市
50b.持证私人公司(安装公司除外)
50c.管理机构

50d.其他政府机构

50e.请说明其他单位（如有）

51. 在实践中，外部水安装工程通常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吗？请具体说明在实践中通常进

行外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方。

52. 请具体说明在实践中通常进行外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商。

请选择一项：（不计分）

52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52b.持证私人承建商

52c.任何可用的私人承建商(不一定持证)

53. 进行外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外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颁发合格证书/进行质量检

测？（是/否）

54. 在实践中，是否由第三方（安装方除外）进行质量检查或最终检查以确保外部水安装工程的质量

和安全？（是/否）

55. 请说明进行检查以确保外部水安装工程质量的第三方：多选题：（不计分）

55a.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市
55b.持证私人公司(安装公司除外)
55c.管理机构

55d.其他政府机构

55e.请说明其他单位（如有）

2.1 对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进行监测

2.1.1 关键绩效指标（KPI）用于监控服务供应的质量、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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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监测供水可靠性和质量监测的 KPI（39） 1 1 2
0.50 0.50 1

-监测水质(40) 0.50 0.50 1
环境可持续发展 KPI 0 1 1
-供水可持续性 KPI的存在（42） 0 0.50 0.50
-电力供应可持续性 KPI的存在** 0 0.50 0.50
总分 1 2 3
2.1.2 KPI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供水的可靠性和质量的在线可用 KPI 1 1 2
-供水可靠性 KPI（43） 0.5 0.5 1
-水质 KPI（44） 0.5 0.5 1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在线可用 KPI 0 1 1
-供水可持续性 KPI的在线可获得性（45） 0 0.50 0.50
-电力供应可持续性 KPI的在线可用性** 0 0.50 0.50
总分 1 2 3
2.1.3 在实践中监测水连接的安全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开展实际检查 1 1 2
-内部安装工程（（46和 48）或 49） 0.50 0.50 1
-外部安装工程（（51和 53）或 54） 0.50 0.50 1
如果选择 49，或者 46和 48都选中，则得分。

如果选择 54，或者 51和 53都选中，则得分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电力问卷。

2.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2.2.1 价格表和价格表设置的透明度

56. 目前的水费可在网上查询吗？（是/否）

57. 是否对工业和商业实体的用水量进行计量？（是/否）

58. 对工业和商业实体施用了何种类型的水费？（不计分）

58a.与消费成比例的线性价格

58b.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的区间价格(IBT)
58c.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的区间价格(IBT)
58d.不同区间的价格表：

58e.每月固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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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商业电价的第一阶梯内有多少个消费单位（以立方米、立方米为单位）？（不计分）

60.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一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61. 商业电价的第二阶梯内有多少消费单位（m3）？（不计分）

62.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二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63. 商业电价的第三阶梯内有多少消费单位（m3）？（不计分）

64.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三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65. 商业客户每月以本地货币单位(LCU)计算的固定费用是多少? （即需要支付的费用，即使某个月

的消费为零也要进行计量）（不计分）

66. 住宅用户的用水量是否进行了计量（m3）？（不计分）

67. 何种价格适用于住宅用户? 请选择一个。

67a.与消费成比例的线性价格

67b.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的区间价格(IBT)
67c.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的区间价格(IBT)
67d.阶梯计价

67e.每月固定价格

68. 住宅电价的第一阶梯内有多少个消费单位（m3）？（不计分）

69.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一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住宅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70. 住宅电价的第二阶梯内有多少消费单位（m3）？（不计分）

71.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二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商业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72. 住宅电价的第三阶梯内有多少个消费单位（m3）？（不计分）

73. 对于 1立方米的第三阶梯用水，以当地货币单位（LCU/m3）表示的住宅电价是多少？（不计分）

74. 商业客户每月以本地货币单位(LCU)计算的固定费用是多少? （即需要支付的费用，即使某个月

的消费为零也要进行计量）（不计分）

75. 水费变化是否至少提前一个计费周期面向公众告知？（例如，通过信件、账单、电子邮件、短信

在媒体、法规或网站上发布）。（是/否）

76. 是否有规定如何确定最终用户水费水平的公式可供公众使用？（不计分）

76a.是的，公式只在网上发布

76b.是的，公式只在客户账单上出现

76c.是，规定在网上和客户账单中进行公布

76d.未公布

77. 目前工业和商业客户的废水收费是否在线可查？（是/否）

（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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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废水收费是如何设定的？请选择一项：（不计分）

78a.占水费总额的比例

78b.作为固定费用（与用水量无关）

79. 废水收费是否因污染负荷而发生变化（即取决于企业排放的废水特性）？（是/否）（不计分）

2.2.2 公布连接要求

80. 新商业用水连接的要求是否上传至网络？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 → 问题 81为 0分。

81. 网上公布了哪些连接要求?
81a.所需文件

81b.所需流程

81c.连接费用

81d.规定连接时间标准

2.2.3 计划故障的发布和公告

82. 是否向客户公开/传达停水计划？

82a.公开提供

82b.与客户沟通

2.2.4 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83. 是否设置投诉机制以反映客户在供水方面面临的问题（如账单不正确或供水不足）？（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第 84、第 86题 0分。

84. 自来水公司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85. 是否有独立于自来水公司的投诉机制用于投诉升级？（是/否）

86. 网上有什么类型的信息可以指导客户对供水服务提出投诉？

86a.负责处理投诉的机构信息

86b.投诉所需的文件和步骤

86c.投诉机制的标准/范围（即可以报告哪些问题）

86d.投诉的必要步骤

2.2.5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87. [最大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是否根据性别对客户进行调查，以从女性所拥有企业的角度衡量自来水

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是/否）

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的例子包括在客户满意调查或投诉表格中询问客户的性别。

88. 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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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a.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受访者的性别概况

88b.提出与质量、可靠性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服务相关投诉的人的性别特征

88c.其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89. 这些调查数据是否适用于 2022年? （不计分）

90. 调查数据是否匿名? （不计分）

91. 调查数据是否在网上公开? （不计分）

2.2 供水服务的透明度

2.2.1价格表和价格表设置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水费和水费制定的透明度 1 1 2
网上公布电价(56) 0.33 0.33 0.66
——提前通知客户价格变动(75) 0.33 0.33 0.66
——价格厘定公式已公开(76a或 76b或 76c)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2.2.2——发布连接要求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供水连接要求 1 1 2
——所需文件(81a) 0.25 0.25 0.50
——所需程序(81b) 0.25 0.25 0.50
——连接成本(81c) 0.25 0.25 0.50
规定连接时间标准（81d） 0.25 0.25 0.50
总分 1 1 2

2.2.3——计划故障的发布和公告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公开/告知客户计划故障(82a或 82b)
1 1 2

总分 1 1 2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设有投诉机制 0.50 0.50 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诉机制(84) 0.25 0.25 0.5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诉机制(85) 0.25 0.2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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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投诉机制的透明度 0.50 0.50 1
——负责投诉的实体的资料(86a) 0.125 0.125 0.25
——投诉所需的文件(86b) 0.125 0.125 0.25
——投诉机制的准则/范围(86c) 0.125 0.125 0.25
投诉必经步骤（86d） 0.125 0.125 0.25
总分 1 1 2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自来水公司按性别分类进行的客户调查（87）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92. 是否有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用于识别现有的基础设施网络，如地下线路（包括但不限于“挖

掘前拨号”服务或地理信息系统）？

92a.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线路的共享数据库，包括电力、水和互联网

92b.供水网络数据库

93. 是否有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有关该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工程的信息？（是/否）

94. 以下措施是否有助各机构就挖掘许可证申请及审批事宜进行合作?
94a.线上系统

94b.协调机构

94c.其他协调机制

2.3.2 电子申请

95. 能否以电子方式申请新的商业供水连接？（是/否）

96. 是否可以在线跟踪供水申请？（是/否）

2.3.3 电子支付

97. 能否以电子方式支付新供水连接的费用？（是/否）

98. 能否以电子方式支付每月水费吗？（是/否）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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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网络和计划工程数据库 1 1 2
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 0.50 0.50 1
-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网络线路数据库（92a）*或 0.50或 0.50或 1或
-现有配水网络数据库（92b） 0.16 0.16 0.32
-现有电网数据库** 0.16 0.16 0.32
-现有 ISP网数据库** 0.16 0.16 0.32
注：如果选择 92a，则打 0.5分;如果选择 92b，则为 0.16分。

计划工程平台（93）* 0.50 0.50 1
挖掘许可证审批制度

- 在线系统（94a）*或
- 协调机构（94b）*或
- 其他协调机制（94c）*
注：如果选择了 94a，计 1分；如果选择了 94b或 94c，则

计 0.5分。

1
1或
0.50或
0.50

1
1或
0.50或
0.50

2
2或
1或
1

总分 2 2 4
2.3.2—电子申请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子方式申请供水连接 1 1 2
-新水管连接的电子应用程序（95） 0.50 0.50 1
-供水连接的在线跟踪应用程序（96） 0.50 0.50 1
总分 1 1 2
2.3.3—电子支付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电子支付供水连接费用 1 1 2
-供水连接费用电子支付（97） 0.50 0.50 1
-水费电子支付（98） 0.50 0.50 1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ISP =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电、水和互联网之间的共

享指标。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互联网/电力问卷。

评价维度 III–供水服务的实际便利度

评价维度 III关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效率的数据是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的，所用问题如下：

99. 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从申请之日到收到服务之日，获得供水连接需要多少天？

100. 供水连接和服务费用：

100a.供水连接费用：获得该供水连接的总成本（包括申请、许可、检查费用和所有外部连接工程，

但不包括内部管道和连接）是多少？

100b.供水服务费用（水费）：每年的水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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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供水可靠性：101a.停电：

101a1.供水不足次数：在一个典型的月份中，该机构经历了多少次供水不足的事件？

101a2.供水不足的持续时间：这些供水不足事件平均持续了多长时间（以小时计）？

101b.供水不足造成的损失：请估计供水不足造成的损失占年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或年总损失。

备选方案：如果无法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则通过专家咨询使

用以下参数和问题收集这些数据：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供水连接的可

能性，也决定了供水连接所需的种类和施工类型。对于通过专

家咨询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

身并非如此，否则专家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

应商

考虑最大城市中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商(根据所服务的

客户或市场份额)。对于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
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身并非如此，否则专家需要针

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估计用水量 餐厅：日客流量 160-200人，日用水量 32000升。酒店：100个
房间共计用水量 72000升。该参数将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

有问题。

更多信息（基于指标领域范围）：

-与集中式供水系统的新连接，无需添加自流钻孔。

102. 对于与 a.餐厅参数的连接，请选择所有适用步骤，而在[最大城市]获得此类新商业用水连接（日

用水量 32000升）过程中会涉及这些步骤。（不计分）

102a.请求供水连接并获得连接工程报价

102b.接受外部现场检查

102c.接受挖掘准许/通行权

102d.获得电力外部连接工程

102e.接受最终检查。

102f.申请并签订供水合同

102g.安装电表。

103. 在 a.餐厅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的总时间（日用水量 32000升）（工作

日）。

104. 对于与 a.餐厅参数的连接，请选择所有适用的要素，这些要素是从[最大城市]获得此类新商业

用水连接（日用水量 32000升）所需成本的一部分。（不计分）

104a.技术条件检查费

104b.连接工程（包含材料及人力）

104c.最终检查费用

104d.供水合同费

104e.计价器费

105. 在 a.餐厅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日用水量 32000升）的总成本（按

当地货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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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在 a.餐厅的场景下，请说明企业在[最大城市]获得新的供水连接（日用水量 32000升）时面临的

最常见障碍是什么。

107. 对于与 b.酒店参数的连接，请选择所有适用的步骤，这些步骤是在[最大城市]获得此类新的商业

用水连接（日用水量 72000升）过程的一部分。（不计分）

107a.请求供水连接

107b.接受外部现场检查和连接工程报价

107c.接受挖掘准许/通行权

107d.获得电力外部连接工程

107e.接受最终检查。

107f.申请并签订供水合同

107g.安装电表

108. 在 b.酒店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的总时间（日用水量 72,000升）（工作

日）。

109. 对于与 b.酒店参数的连接，请选择所有适用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在[最大城市]获得此类新商业用

水连接（日用水量 72,000升）的成本的一部分。（不计分）

109a.申请费

109b.技术条件检查费

109c.连接工程（包含材料及人力）

109d.最终检查费用

109e.供水合同费

109f.计价器费

110. 在 b.酒店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日用水量 72,000升）的总成本（按

当地货币计算）。

111. 在 b.酒店的场景下，请说明企业在[最大城市]获得新的供水连接（日用水量 72,000升）时面临

的最常见障碍是什么。（不计分）

112. 对于[最大城市]的商业供水连接，建筑物和总水管之间提供连接的最大距离为？（米）。（如果建

筑物与总水管之间的距离超过规定的最大值，则需要进行网络扩展）（未评分）

112a.50米
112b.100米
112c.150米
112d.500米

113. 在 a.餐厅的场景下，[最大城市]中这种类型的连接/用水量（英寸）（每天 32000升）的典型进水

口直径为？

114. 在 b.酒店的情况下，【最大城市】中这种类型的连接/用水量（英寸）（每天 72000升）的典型进

水直径是多少？

115. 每日耗用 32000公升会否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视为？

注：例如，一家典型的坐式餐厅每天可接待 160-200人，每天的耗水量为 32000升。

115a.少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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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b.中等消耗

115c.大量消耗

116. 每日耗用 32000公升会否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视为？

注：例如，一家酒店的用水量约为 72000升（有 100间客房，每间客房/天约为 720升）。

116a.少量消耗

116b.中等消耗 116c。大量消耗

117. 请提供以下住宅及非住宅用户组别的供水设施统计数字：（不计分）

117a.非住宅用户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水服务方面的财务支出总额

117b.非住宅客户总用水量

117c.住宅用户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水服务的总财务支出

117d.住宅用户总用水量

评价维度 III–供水服务的实际便利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接水时间（99或[103和 108]）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获得供水接入和服务的成本
总费用是超过三年供水连接和供水服务使用费用的总和，按
人均国民总收入的%计算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供水连接费用(100a或（105和 110） 50 (16%) 不适用 50 (16%)
3年以上供水服务费用（水费）(100b*3） 50 (16%) 不适用 50 (16%)
供水可靠性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
停电（重新调节 0-100） 50 (16%) 不适用 50 (16%)
-供水中断的平均频率(101a1） 25 (8%) 不适用 25 (8%)
-供水中断的平均持续时间(101a2） 25 (8%) 不适用 25 (8%)

供水中断造成的损失（重新调整为 0-100）(101b） 50 (16%) 50 (16%)
总分 100 (100%) 不适用 100 (100%)

注：n.a.= 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尚不明确或不存在影响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点数；

SBP=社会效益点数。GNI=国民总收入。

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经标准化后使用共同的单位。例如，在 0至 100分的范围内，0表示最差，

100表示最佳。相反，最佳（最差）水平将根据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来定义，并按单个分数

或数值范围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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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

了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对于是/否问题，是回答计入得分，并被视为先进经验，除非另有标记“否表示先进经验”。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相关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相关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

得分数。

若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整体分数。此类问题设计

的目的是在必要时为未来几年的试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问题提

供证据和进一步的参考。

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中的若干指标在电力、水和互联网之间共享。在这些

情况下，每个领域(电、水和互联网)都需设置相同问题。然而，指标得分要在三个领域之间

共享互通，以免重复计算。共享指标会以*标记。例如，“联合规划和建设”指标得分为 2
分(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会效益点得分)，并在电力，水和互联网之间共享。与这一指标相对

应的问题适用于所有三份问卷中的三个共同领域（电力、供水和互联网）。就计分而言，该

指标的 2分根据三份问卷中收集的信息反馈到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指标领域的总体得分

中。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有几个指标是综合计分的，其中 1分的分数是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

几个问题之间划分的。在电、水和互联网问卷中，属于其他领域组成部分将被标记为**。
例如，“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的指标在 SBP上得分为 1，由两个部分组成：（1）“电

力供应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0.5分），在电力问卷中进行测量，“供水可持续性关键性

能指标”（0.5%分），由供水问卷进行测量。在电力问卷中，「供水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

标有**，表明其属于供水调查问卷。

评价维度 I一互联网监管质量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互

联网连接的可获得性，以及所需的连接类型和施工。

针对评价维度 I来说，若是一个经济体内各省的法

规不同，专家将提供该地最大城市的法规信息。

1.1 互联网连接的有效部署和供应质量的规定

1.1.1 监管监控

1. 是否有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数字连接运营商（最初、中间和最后一公里）和互联网服务

提供商？（是/否）

是→继续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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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第 2、第 3题 0分。

2. 根据监管框架，监管机构在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行业的资费制定和反竞争行为方面履行

以下哪些职能？

2a.批发连接业务资费监管（互连协议）

2b.对反竞争行为展开调查，并对反竞争行为处以罚款

2c.为终端用户设定零售业务价格上限

3. 根据监管框架，互联网监管机构在监控互联网服务质量和可靠性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如有多项符合可多选：

3a.监管机构制定服务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和可靠性

3b.监管机构监督服务标准执行情况，以确保服务质量和可靠性

1.1.2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4. 根据监管框架，监管机构是否控制已批准的预算并负责有关支出的决策?（是/否）（不

计分）

5. 法规中是否有规定要求联合规划和施工（例如，部署电线杆、架空或地下电缆、水管、

电话线）（其中包括共同挖掘许可证、联合挖掘或其他“一次挖掘”政策）？（是/否）

6. 法规中是否有条款规定了参与新互联网连接的新数字基础设施的机构做出批准决定

或签发同意书（如：建筑许可证或互联网服务提供许可证）的时限？（是/否）

7. 法规中是否有条款保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平等获得国有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铁

塔、水电线路）以用于骨干/回传基础设施以及最后一公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否）

8. 法规中是否有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确立通行权（RoW）的条款？（是/否）

9. 法规中是否有条款规定拥有无源基础设施（例如，有线或无线，包括管道和铁塔）的

运营商有义务共享最后一公里的设施？（是/否）

10. 法规中是否有条款规定拥有有源基础设施（例如无线接入网、使用中的光纤、接入节

点交换机和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的运营商有义务共享最后一公里的设施？（是/否）

11. 法规中是否有保证本地环路开放和线路接入的规定？（是/否）

12. 现行电信法规是否允许建立基础设施共享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如租赁光

纤基础设施的过剩容量、频谱租赁/共享、互连协议、网络扩展的共同投资或其他自愿市

场安排）？

12a.是，法律允许建立基础设施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

12b.不，法律禁止建立基础设施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

12c.法律针对建立基础设施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无明确说明

13. 对于占主导地位的运营商或具有显著市场支配力的运营商，是否存在监管不对称的

现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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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采取了哪些法规以削弱相关运营商的主导地位？多选题：（不计分）

14a.价格上限

14b.收益率监管政策

14c.如果现任者和新加入者之间未能达成协商解决方案，则制定补救措施的规定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15.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旨在限制互联网服务中断或降速的经济处罚或激励机制（如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支付的补偿或罚款，或对可靠服务供应的奖励）？（是/否）

16. 如果是，是否有以下类型的经济处罚或激励措施：（不计分）

16a.由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支付罚款

16b.赔偿给客户

16c.积极的激励机制(如奖励)
16d.其他

1.1 互联网连接的有效部署和供应质量的规定

1.1.1 监管监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互联网资费监控 1 1 2
-监管批发连接资费(2a） 0.50 0.50 1
-反竞争行为的事后监管(2b） 0.50 0.50 1
监管机构对互联网服务质量的监控 1 1 2
-订立绩效标准(3a） 0.50 0.50 1
-监测绩效标准(3b） 0.50 0.50 1
总分 2 2 4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联合规划和建设* 1 1 2
-一般挖掘规定(5) 0.50 0.50 1
-审批时间表(6) 0.50 0.50 1
宽带运营商的通行权和开放基础设施接入

-关于平等使用政府拥有的基础设施的法

规（7）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通行权的

法规（8）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基础设施共享规

定

1 1 2

-无源或有源基础设施共享（9或 10） 0.25 0.25 0.5
-本地环路开放和线路接入（11） 0.25 0.25 0.5
-基础设施共享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伙伴

关系(12a）
0.25 0.2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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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导地位运营商施加不对称监管（13） 0.25 0.25 0.5
总分 3 3 6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限制互联网服务中断的经济处罚机制（15） 1 1 2
总分 1 1 2
注：*表示电力、水利和互联网通用的指标

1.2 互联网连接安全法规

1.2.1 责任制度

17.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对违反个人数据保护行为寻求赔偿的责任和合法权利？（是/
否）

18. 如果是，哪一方负有偿付责任：（不计分）

18a.数据控制者

18b.数据处理者

18c.数据子处理者

19. 法律中是否有建立数据泄露事件报告的明确规定？（是/否）

1.2.2 网络安全。

20. 是否有机构负责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协调？（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第 21、第 23题 0分。

21.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该机构的职能：

21a.实施风险评估策略

21b.开展网络安全审计、演练、演习或培训

21c.领导集体应对网络威胁

21d.执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22. 监管框架是否设置了最低网络安全保护或规定了最低网络安全标准和网络安全保障

措施？（是/否）

23. 若发生重大网络攻击或服务可获得性受损等意外情况，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相应的

工作方法（包括政府当局的参与程度）？（是/否）

24. 如果是，监管框架规定了哪些适用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和控制措施：（不计分）

24a.预防和保护控制

24b.系统监测和检测

24c.数据收集

24d.漏洞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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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积极预防措施

24f.事件处理和响应

24g.系统恢复

24h.网络取证能力

24i.培训和认识提高活动

24j.防火墙

24k.安全套接层（SSL）检查

24l.云端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防护

24m.入侵防护

24n.恶意软件防护

1.2 互联网连接安全法规

1.2.1 责任制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互联网服务的责任制度 1 1 2
-违反个人数据保护的责任（17） 0.50 0.50 1
-数据泄露事件报告（19） 0.50 0.50 1
总分 1 1 2
1.2.2 网络安全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网络安全机构职能 1 1 2
-实施风险评估战略(21a） 0.25 0.25 0.50
-开展网络安全审计、演练和演习(21b） 0.25 0.25 0.50
-领导集体努力应对网络威胁(21c） 0.25 0.25 0.50
-执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21d） 0.25 0.25 0.50
网络安全保护 1 1 2
-网络安全保护或最低标准（22） 0.50 0.50 1
-事故响应的工作方式（23） 0.50 0.50 1
总分 2 2 4

1.3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互联网服务的环境监管政策

1.3.1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25. 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包括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是否有强制性或自愿

性的环境报告或披露标准？（例如，能源消耗，CO2当量、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强

度、电子垃圾指标或用水量）。（是/否）

25a.是，有强制性标准

25b.是，有自愿标准

25c.不存在报告或披露标准

26. 如果是，请具体说明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环境标准：（不计分）

26a.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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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b.全球报告倡议标准

26c.国际标准化组织 50001
26d.ISO 14064
26e.ISO 14001
26f.ITU-TL133
26g.欧洲电信标准 ETSI ES 203
26h.其他

27. 是否存在针对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的排放或能源效率的

国家目标，如电力使用效率、可再生能源使用或性能系数（COP）？（是/否）

1.3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互联网服务的环境法规

1.3.1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数字连接基础设施的环境报告或披

露标准(25a或 25b）
0 1 1

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环

境可持续性要求（27）
0 1 1

总分 0 2 2
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管理质量和透明度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

互联网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所需的连接类型和

施工。该参数将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

题。对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除问题本

身另有规定外，专家需要提供他们对这一特定参

数的看法。

最大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

商

提供高速固定宽带套餐（最低 25Mbps）的最大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就最大城市的市场

份额而言）。该参数将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下的

所有问题。对于评价维度 II下的所有问题，除

问题本身另有规定外，专家需要提供他们对这一

特定参数的看法。

速度（以带宽为单位）
25Mbps的下载速度和 3Mbps的上传速度。该参

数的应用将在相应问题中进行具体说明。

2.1 检测服务供应以及报装安全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2.1.1 监控互联网服务供应质量、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28. 是否有关键绩效指标（KPI）来监控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和质量？（下载/上传速度、

延迟、最小正常运行时间、流量、抖动、恢复时间等）（Y/N）

29. 请详细说明使用了哪些关键绩效指标。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不计分）

29a.下载/上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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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b.延迟

29c.最小正常运行时间

29d.流量

29e.抖动

29f.恢复时间

29g.其他

2.1.2 KPI透明度

30. 监测互联网供应可靠性和质量的 KPI是否网络公开？（是/否）

2.1.3 在实践中监测网络连接的安全性

31. 在实践中实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中规定了哪些网络安全协议？

31a.在实践中，有关网络安全机构向私营部门报告网络安全漏洞

31b.计算机事件响应小组或计算机应急准备小组在实践中应对报告的网络攻击或网络安

全漏洞

31c.在实践中进行网络安全事件响应演练、培训或演习，以测试预防、检测、响应和/或
从网络攻击或网络安全漏洞中恢复的能力

31d.在实践中，对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进行网络安全审计以发现漏洞，并通过建议或实施

补救行动来防止网络攻击或网络安全漏洞

2.1监控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安全性

2.1.1 关键绩效指标（KPI）用于监控互联网服务供应的质量、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有关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和质量的

关键绩效指标（28）
1 1 2

总分 1 1 2
2.1.2 KPI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网络供应可持续性 KPI的在线可获

得性（30）
1 1 2

总分 1 1 2

2.1.3 在实践中监控互联网连接的安全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实践中的网络安全协议 1 1 2
-报告违规情况(31a） 0.25 0.25 0.50
-应对报告的网络攻击(31b） 0.25 0.25 0.50
-应对网络安全事件(31c） 0.25 0.25 0.50
-实践中的网络安全审计(31d） 0.25 0.25 0.50
总分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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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联网服务的透明度

2.2.1 资费和资费设置的透明度

32. 目前每月网费可在网上查询吗？（是/否）

33. 在您所在城市中，对使用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的高速互联网的企业来说，最常用

的套餐是什么（就下载速度而言）（Mbps）？（不计分）

34. 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当前最常见的商业互联网服务套餐（下载速度至少

为 25 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 Mbps）的平均月费是多少？（不计分）

35. 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当前最常见的商业互联网服务套餐（下载速度至少

为 25 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 Mbps）的平均月费（按月计算）是多少？（不计分）

36. 以当地货币单位（LCU）计算，当前最常见的商业互联网服务套餐（下载速度至少

为 25 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 Mbps）的月平均税率是多少？（不计分）

37. 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的高速互联网连接中最常见套餐的价格是固定的还是可变

的？请选择一项：（不计分）

37a.固定月费

37b.可变月费（取决于数据使用情况）

38. 如果每月价格取决于数据使用情况，那么每 1GB数据的资费是多少（LCU）？（不

计分）

39. 下载速度至少为 25 Mbps的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典型计费周期是多少？（不计分）

39a.一个月

39b.两个月

39c.三个月

40. 网费变动是否至少提前一个计费周期面向公众告知？（例如，通过信件、账单、电

子邮件在媒体、规章制度或网站上发布）。（是/否）

41. 确定终端用户固定宽带资费的公式是否向大众公开？

41a.是的，公式只在网上发布

41b.是的，公式只在客户账单上出现

41c.是，公式在网上和客户账单中进行公布

41d.否

2.2.2 公布报装要求

42. 高速宽带互联网连接的报装要求是否在网络可查？（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 → 问题 43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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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网上公布了哪些报装要求?
43a.所需文件

43b.所需流程

43c.报装费用

43d.规定报装时间标准

2.2.3 计划故障的发布和公告

44. 计划中的互联网中断（包括政府主导的中断）是否向客户公开/传达？

44a.是，公开提供

44b.是，会传达给客户

44c.否

2.2.4 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45. 是否有投诉机制可用于报告客户在提供互联网服务时面临的问题（如违反服务级别协

议性能标准、计费问题、设备问题等）？（是/否）

是→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否→第 46、第 48题 0分。

46. 互联网提供商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47. 是否有独立于互联网提供商的投诉机制用于投诉升级？（是/否）

48. 网上有什么类型的信息可以指导客户对网络连接提出投诉？

48a.负责处理投诉的机构信息

48b.投诉所需的文件

48c.投诉机制的标准/范围（即可以报告哪些问题）

48d.投诉的必要步骤

2.2.5 按性别分类的顾客调查

49. [最大城市]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否根据性别对客户进行调查，以便从女性所拥有企

业的角度衡量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服务质量？（是/否）

按性别分类的顾客调查的例子包括在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或投诉表格中询问顾客的性别。

50. 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不计分）

50a.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受访者的性别概况

50b.提出与质量、可靠性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应服务相关投诉的人的性别特征

50c.其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51. 这些调查数据是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年)的吗? （Y/N）（未评分）

52. 调查数据是否匿名? （是/否）（不计分）

53. 调查数据是否在网上公开? （是/否）（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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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联网服务的透明度

2.2.1资费和资费设置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资费和资费设置的透明度 1 1 2
-网上公布资费(32) 0.33 0.33 0.66
-提前通知客户资费变动(40) 0.33 0.33 0.66
-定价公式对外公开（41）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2.2.2发布报装要求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报装要求 1 1 2
-所需文件(43a) 0.25 0.25 0.50
-所需程序(43b) 0.25 0.25 0.50
-报装成本(43c) 0.25 0.25 0.50
-规定报装时间标准（43d） 0.25 0.25 0.50
总分 1 1 2
2.2.3——计划停机的发布和公告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公开/告知客户计划停机(82a或
82b)

1 1 2

总分 1 1 2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投诉机制和程序透明度 1 1 2
设有投诉机制 0.50 0.50 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内部投诉机制
(46)

0.25 0.25 0.5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外部投诉机制
(47)

0.25 0.25 0.5

一级投诉机制的透明度 0.50 0.50 1
-投诉主管机构的信息(48a) 0.125 0.125 0.25
-投诉所需的文件和步骤(48b) 0.125 0.125 0.25
-投诉机制的标准/范围(48c) 0.125 0.125 0.25
-投诉必经步骤（48d） 0.125 0.125 0.25
总分 1 1 2
2.2.5——按性别分类的顾客调查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提供商按性别分类进行客

户调查（49）
1 1 2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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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是否有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可以提供现有的基础设施网络信息，如地下线路

（包括但不限于“挖掘前拨号”服务或地理信息系统）？

54a.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线路的共享数据库，包括电力、水和互联网

54b.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网络数据库

55. 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有关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工作的信息?
（是/否）

56. 以下措施是否有助各机构就挖掘许可证申请及审批事宜进行合作?
56a.线上系统

56b.协调机构

56c.其他协调机制

2.3.2 电子申请

57. 能否以电子方式申请新的商业互联网连接？（是/否）

58. 是否可以在线跟踪新的商业互联网连接申请进度？（是/否）

2.3.3 电子支付

59. 可以用电子方式支付新的固定宽带连接费用吗？（是/否）

60. 能否以电子方式支付每月网费？（是/否）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基础设施网络和规划工程数据库 1 1 2
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 0.50 0.50 1

-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线路数

据库（54a）*或
0.5或 0.5或 1或

-现有互联网分布网络数据库（54b） 0.16 0.16 0.32
如果选择 54a，则打 0.5分;如果选择

54b，则为 0.16分。

规划工程信息平台(55)* 0.50 0.50 1
挖掘许可证审批制度(53)* 1 1 2
-在线系统（56a）或 1或 1或 2或
-协调机构(56b)* 或 0.50或 0.50或 1或
其他协调机制（56c）* 0.50 0.50 1
如果选择了 56a，计 1分；如果选择

了 56b或 56c，则计 0.5分。

总分 2 2 4
2.3.2—电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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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子方式申请互联网连接 1 1 2
-新互联网连接的电子申请（57） 0.50 0.50 1
-互联网连接申请进度的在线跟踪

（58）
0.50 0.50 1

总分 1 1 2
2.3.3—电子支付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子方式缴付互联网连接费用 1 1 2
-以电子方式缴付互联网连接费用

（59）
0.50 0.50 1

-以电子方式缴付网费（60） 0.50 0.50 1
总分 1 1 2

注：*表示电力、水利、互联网通用指标

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互联网服务供应的效率

评价维度 III关于互联网连接便利度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所用问题如下：

61. 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时间：从申请之日到收到服务之日，获得互联网连接需要多少天？

62. 获得网络连接的费用及互联网服务的总支出：

62a.互联网连接费用：获得互联网连接的总成本（包括申请费和安装费）是多少？

62b.互联网服务成本：高速固定宽带互联网的年度总成本。

63. 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63a.互联网中断：互联网中断持续时间：在一个典型的月份里，该机构断网（包括完全断

网和网络速度减慢）了几个小时？这是否影响了业务运营？

63b.断网造成的损失：请估计互联网中断造成的损失（按当地货币单位以年度总销售额的

百分比，或年度总损失来计算）

备选方案：如果无法通过企业调查收集获得网络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则通过专家调

查使用以下参数和问题收集这些数据：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互联网服务的

可获得性，以及所需的连接类型和施工。对于通过专家咨询收

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身并非

如此，否则专家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最大的市政公用

基础设施供应商

提供高速固定宽带套餐（最低 25Mbps）的最大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ISP）（就最大城市的市场份额而言）。对于通过专家

咨询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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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非如此，否则专家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

释。

速度（以带宽为单

位）

25Mbps的下载速度和 3Mbps的上传速度。对于通过专家咨询

收集的所有评价维度 III下的问题，除非特别注明问题本身并

非如此，否则专家需要针对这一特定参数给出他们的解释。

进一步信息（根据指标领域）:
- 互联网连接是通过数字用户线路（DSL）、光纤或电缆的最后一公里报装实现的。这

是目前最常见的技术，能以最低的成本满足最低参数要求。

- 只有当通过 4G或 5G天线或卫星进行互联网连接成为当地企业最普遍的选择时，才

会考虑评估无线网络。

64. 对于现有建筑，请说明以下因素是否属于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最

低 25 Mbps下载速度和 3 Mbps上传速度的新互联网连接过程的一部分。（不计分）

64a.申请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并获取施工报价

64b.接受现场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地形检查、公用设施冲突分析测绘、对地面或电杆进行

有准备或现场检查）

64c.获得所有必要许可（包括但不限于挖掘或地下钻孔许可证以及获得市政通行权）

64d.获得用于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土木工程项目以及客户驻地设备安装（包括本地导管、拼

接工程、交换机、路由器、无线接入点和设置光纤网络终端，但不包括街边本地机柜）

64e.接受设备和连接的最终检查和测试

64f.其他步骤

65. 对于现有建筑，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网连接（下载

速度至少为 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的总时间（工作日）。

66. 对于现有建筑，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网报装（下载

速度至少为 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的总成本（以当地货币单位计算）。

67. 对于新的开发项目（即需要拓展网络覆盖范围的项目），请说明在从该市[最大的互联

网提供商]获得此类新互联网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
的过程，是否会涉及以下要素。（不计分）

67a.申请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并获取施工报价

67b.接受现场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地形检查、公用设施冲突分析绘图、地面或电杆的有准

备或现场检查）

67c.获得所有必要许可（包括但不限于挖掘或地下钻孔许可证以及获得市政通行权）

67d.获得用于高速互联网报装的土木工程项目以及客户驻地设备安装（包括本地导管、拼

接工程、交换机、路由器、无线接入点和设置光纤网络终端，但不包括街边本地机柜）

67e.接受设备和连接的最终检查和测试

67f.其他步骤

68. 对于新开发项目（即需要拓展网络覆盖范围的项目），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

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网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的

总时间（工作日）。

69. 对于新开发项目（即需要拓展网络覆盖范围的项目），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



234

联网提供商]的首次（工作日）入驻新建筑中获得新互联网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
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的总成本（以当地货币单位计算）。

70. 请描述企业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网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时面临的最常见障碍。

71. 若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处获得网络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
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一般最有可能用到的土木工程类型是？

71.a 地下线路

71.b 高架线路

72. 若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处获得网络报装（下载速度至少为 25Mbps，
上传速度至少为 3Mbps），一般最有可能用到的连接技术是？

72.a 数字用户线路（DSL）
72.b 光纤

72.c 电缆调制解调器

72.d 电力线宽带（BPL）
72.e 无线网络（4G或 5G）
72.f 卫星直连网络

如有其他，请提供详细资料

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互联网服务供应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获取互联网连接的时间（61或[65和
68]）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总成本是指 3年内互联网连接和使用

互联网服务的成本之和，按人均国民

总收入的%计算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互联网报装费用(62a或（66和 69） 50 (16%) 不适用 50
(16%)

3年以上互联网服务费用（费率）

(62b*3）
50 (16%) 不适用 50

(16%)
互联网的可靠性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断网（以 0-100计分）(63a） 50 (16%) 不适用 50

(16%)
断网造成的损失（以 0-100计分）

(63b）
50 (16%) 不适用 50

(16%)
总分 100 (100%) 不适用 100

(100%)

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被归一化为一个共同单位——例如，在 0到 100分的范围内，0分代

表最低水平，100分代表最佳水平。相反，最佳（最差）水平将根据最高（最低）标准和/
或实践来定义，并按单个分数或数值范围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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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框架和分值

1.1 互联网连接的有效部署和供应质量的规定

1.1.1 监管监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资费监控 1 1 2
-监管批发连接资费(2a） 0.50 0.50 1
-反竞争行为的事后监管(2b） 0.50 0.50 1
监管机构对互联网服务质量的

监控

1 1 2

-订立绩效标准(3a） 0.50 0.50 1
-监测绩效标准(3b） 0.50 0.50 1
总分 2 2 4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联合规划和建设* 1 1 2
-一般挖掘规定(5) 0.50 0.50 1
-审批时间表(6) 0.50 0.50 1
宽带运营商的通行权和开放基

础设施接入

-关于平等使用政府拥有的基础

设施的法规（7）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

通行权的法规（8）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基础

设施共享规定

1 1 2

-无源或有源基础设施共享（9或
10）

0.25 0.25 0.5

-本地环路开放和线路接入（11） 0.25 0.25 0.5
-基础设施共享的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伙伴关系(12a）
0.25 0.25 0.5

-对主导地位运营商施加不对称

监管（13）
0.25 0.25 0.5

总分 3 3 6

1.1.3 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限制互联网服务中断的经济处

罚机制（15）
1 1 2

总分 1 1 2
1.2 互联网连接安全法规

1.2.1 责任制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服务的责任制度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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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个人数据保护的责任（17） 0.50 0.50 1
-数据泄露事件报告（19） 0.50 0.50 1
总分 1 1 2
1.2.2 网络安全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网络安全机构职能 1 1 2
-实施风险评估战略(21a） 0.25 0.25 0.50
-开展网络安全审计、演练和演

习(21b）
0.25 0.25 0.50

-领导集体努力应对网络威胁

(21c）
0.25 0.25 0.50

-执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21d） 0.25 0.25 0.50
网络安全保护 1 1 2
-网络安全保护或最低标准（22） 0.50 0.50 1
-事故响应的工作方式（23） 0.50 0.50 1
总分 2 2 4
1.3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互联网服务的环境法规

1.3.1 互联网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及使用。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数字连接基础设施的环境报告

或披露标准(25a或 25b）
0 1 1

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

的环境可持续性要求（27）
0 1 1

总分 0 2 2
评价维度 II—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治理质量和透明度

2.1监控服务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安全性

2.1.1 关键绩效指标（KPI）用于监控互联网服务供应的质量、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有关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和质

量的关键绩效指标（28）
1 1 2

总分 1 1 2
2.1.2 KPI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网络供应可持续性 KPI的在线

可获得性（30）
1 1 2

总分 1 1 2

2.1.3 在实践中监控互联网连接的安全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实践中的网络安全协议 1 1 2
-报告违规情况(31a） 0.25 0.25 0.50
-应对报告的网络攻击(31b） 0.25 0.25 0.50
-应对网络安全事件(31c） 0.25 0.25 0.50
-实践中的网络安全审计(31d） 0.25 0.2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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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 1 2
2.2 互联网服务的透明度

2.2.1资费和资费设置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资费和资费设置的透明

度

1 1 2

-网上公布资费(32) 0.33 0.33 0.66
-提前通知客户费率变动(40) 0.33 0.33 0.66
-定价公式对外公开（41）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2.2.2发布报装要求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报装要求 1 1 2
-所需文件(43a) 0.25 0.25 0.50
-所需程序(43b) 0.25 0.25 0.50
-报装成本(43c) 0.25 0.25 0.50
-规定报装时间标准（43d） 0.25 0.25 0.50
总分 1 1 2
2.2.3——计划停机的发布和公告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公开/告知客户计划停机(82a或
82b)

1 1 2

总分 1 1 2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投诉机制和程序透明度 1 1 2
设有投诉机制 0.50 0.50 1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内部投诉机

制(46)
0.25 0.25 0.5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外部投诉机

制(47)
0.25 0.25 0.5

一级投诉机制的透明度 0.50 0.50 1
-投诉主管机构的信息(48a) 0.125 0.125 0.25
-投诉所需的文件和步骤(48b) 0.125 0.125 0.25
-投诉机制的标准/范围(48c) 0.125 0.125 0.25
-投诉必经步骤（48d） 0.125 0.125 0.25
总分 1 1 2
2.2.5——按性别分类的顾客调查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互联网提供商按性别分类进行

客户调查（49）
1 1 2

2.3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2.3.1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协同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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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网络和规划工程数据

库

1 1 2

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数据库 0.50 0.50 1
-多个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线

路数据库（54a）*或
0.5或 0.5或 1或

-现有互联网分布网络数据库

（54b）
0.16 0.16 0.32

如果选择 54a，则打 0.5分;如果

选择 54b，则为 0.16分。

规划工程信息平台(55)* 0.50 0.50 1
挖掘许可证审批制度(53)* 1 1 2
-在线系统（56a）或 1或 1或 2或
-协调机构(56b)* 或 0.50或 0.50或 1或
其他协调机制（56c）* 0.50 0.50 1
如果选择了 56a，计 1分；如果

选择了 56b或 56c，则计 0.5分。

总分 2 2 4
2.3.2—电子申请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子方式申请互联网连接 1 1 2
-新互联网连接的电子申请（57） 0.50 0.50 1
-互联网连接申请进度的在线跟

踪（58）
0.50 0.50 1

总分 1 1 2
2.3.3—电子支付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电子方式缴付互联网连接费用 1 1 2
-以电子方式缴付互联网连接费

用（59）
0.50 0.50 1

-以电子方式缴付网费（60） 0.50 0.50 1
总分 1 1 2

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互联网服务供应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获取互联网连接的时间（61或
[65和 68]）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获得互联网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总成本是指 3年内互联网连接和

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成本之和，按

人均国民总收入的%计算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互联网报装费用(62a或（66和
69）

50 (16%) 不适用 50 (16%)

3年以上互联网服务费用（费率）

(62b*3）
50 (16%) 不适用 5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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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可靠性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断网（以 0-100计分）(63a） 50 (16%) 不适用 50 (16%)
断网造成的损失（以 0-100计分）

(63b）
50 (16%) 不适用 50 (16%)

总分 100 (100%) 不适用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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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劳工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在大多数企业中，劳动力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也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收入来

源。从企业和职工的角度来看，与劳动有关的法规和公共服务是私营部门发展的基本驱

动因素。这些法规和公共服务影响着企业是否要通过雇用劳动力来扩大营业范围的决定，

以及是以正规还是非正规的形式扩大营业。此外，这些法规和公共服务通过为潜在劳动

力提供良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来影响其福祉。

对于在正规部门雇佣的员工来说，劳动法规很重要——可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减少失业

风险，并支持公平和福利。 对于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员工来说，劳动法规会影响他们进

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如果劳动法规会令雇佣成本过高，而规则又过于繁琐，企业

可能会选择使用更多的资本而非劳动力或进行非正规雇用。一些员工在企业作出此等选

择时会蒙受损失。 企业和员工需要健全而平衡的劳动法规，才能从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劳

动力市场中受益，而这种市场不会以牺牲收入保障或员工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公共服务可以帮助执行和促进高质量的劳动法规。它们可以为劳动监察和审计提供制度

基础设施并鼓励合规性。各家机构还可以提供让劳动力成本更高而企业又需要为此付费

的服务。例如，公共服务可以提供保健、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涉及

处理市场不完善的问题，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企业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员工缺乏

社会保护不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SME）提高生产力和利润。非正规部门的员工不

仅缺乏健康和社会保护福利；他们也不太可能脱离贫困。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提供全民

（或近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企业可以通过将相关资源重新用于企业发展和雇员工资，

对就业质量和工资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包括求职援助在内的就业服务和培训项目是企

业需求和员工技能之间的桥梁。

II. 指标

劳工指标领域从企业和雇员的角度出发，分别横跨三个评价维度（下称“评价维度”）来

衡量就业法规和公共服务的良好实践。第一个维度评估的是与员工条件和就业限制及成

本有关的劳动法规质量，包括监管框架的法律功能性，这些功能性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以及为雇主和雇员提供义务和相关保障而言是必要的。第二个维度衡量的是劳动公共服

务的充分性，评估社会保护的实际提供情况以及劳动力市场和执行劳动法规所依赖的机

制机构。第三个维度衡量的是劳动法规和公共服务在实践当中的效率，衡量员工基本权

利、用工规制和成本以及公共服务。每个维度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按为归入具体类

别提供信息的共同特征来定义），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由若干

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由若干组成部分组成。每项指标都有相关的分数，汇总后得

出每个子类别、类别和维度的分数。表 1包括所有三个评价维度及其各自类别的摘要。



241

表 1.劳工指标领域所有三个评价维度的一览表

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29项指标）

1.1 员工基本权利（16项指标）
1.1.1 最低工资（3项指标）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3项指标）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3项指标）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5项指标）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2项指标）
1.2 用工规则和成本（13项指标）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3项指标）

1.2.2 最低工资率（1项指标）
1.2.3 社会保障（3项指标）
1.2.4 解雇条件（4项指标）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2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13项指标）

2.1 社会保护（6项指标）
2.1.1 失业保险（2项指标）
2.1.2 医疗保险（2项指标）
2.1.3 退休养老金（2项指标）
2.2 机制机构（7项指标）
2.2.1 就业服务（2项指标）
2.2.2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2项指标）
2.2.3 劳动监察（3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8项指标）

3.1 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1项指标）
3.1.1 社会贡献成本（1项指标）
3.2 用工规制和成本（4项指标）
3.2.1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1项指标）
3.2.2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1项指标）
3.2.3 解雇的时间（1项指标）
3.2.4 解雇的成本（1项指标）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3项指标）
3.3.1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1项指标）
3.3.2 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1项指标）
3.3.3 劳动监察（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 监管框架：劳动法规的质量

表 2显示了评价维度 I即劳动法规质量的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

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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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员工基本权利

1.1.1 最低工资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1.2.2 最低工资率

1.2.3 社会保障

1.2.4 解雇条件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

1.1 员工基本权利

第 1.1类有五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项指标又可能有若干组成部分。

1.1.1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法律规定雇主必须支付给雇员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目的是确保员工获得

能满足其基本需求并有利于其福祉的公平及体面的工资。8最低工资制度的关键因素包括

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设定和调整，基本需求的覆盖范围、执行和遵守以及监测和评估。

9因此，第 1.1.1子类有三项指标（表 3）。

表 3.第 1.1.1子类——最低工资

指标 评估角度。

1
私营部门最低工资 有法律法规或集体谈判协议（集体合同）规定的私营部门

最低工资

2
最低工资确定准则

及调整机制

法律法规规定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准则
i)
ii) 法律法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定期调整程序

3
确定和调整最低工

资前的社会协商

法律法规有关于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前开展社会协商的规

定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解决工作中的歧视、偏见和不平等的政策和方案可以为个人、组织和整个社会带来积极

的结果。10特别是，这些政策应旨在促进就业和职业的机会和待遇平等，并消除基于种

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歧视。11因此，第 1.1.2子类

有三项指标（表 4）。

表 4.第 1.1.2子类——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指标 评估角度。

1 同值工作同等报酬 法律法规规定同值工作同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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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聘、就业、解雇方

面的法定禁止歧视

i) 法律明确禁止招聘方面的歧视

ii) 法律明确禁止就业方面的歧视

iii) 法律明确禁止解雇方面的歧视

3 结社和集会自由、集

体谈判权利

i) 法律规定了结社、集会自由

ii) 法律规定了集体谈判权利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旨在保护儿童权利和促进儿童教育。此外，根据工作类型

调整最低就业年龄的监管框架对于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而需要从事轻度工作的儿童提供

保障也至关重要。监管框架还在公共健康和安全方面发挥作用，保护儿童不从事更有可

能损害其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危险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在防止强迫劳动方面起到

一定的作用根据《2021年全球估计报告》，每天都有 1,730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的剥削中，

其中儿童占 130万。那些处于此类剥削的成年人强迫劳动的时间平均长达 15.4个月。

让员工陷入这种工作状态的胁迫手段有很多种；最普遍的就是不支付工资和威胁解

雇。强迫劳动还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有关。低质工作（通常是非正式工作）根深蒂固的脆

弱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有限机会，是家庭积累财富和实现长期经济安全的阻碍。劳动监察

可通过发现与强迫劳动和职场虐待有关的侵犯劳工权利行为并采取相关行动，在改善工

作条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第 1.1.3子类有三项指标（表 5）。

表 5.第 1.1.3子类——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指标 评估角度。

1
禁止强迫劳动及

执法

法律禁止强迫劳动
i)
ii) 劳动监察执行强迫劳动法律法规的要求

2 法定最低就业年

龄

i) 允许就业的最低年龄等于或高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相

关最低年龄 15岁，在特殊情况下则可为 14岁。

对于最低工作年龄为 15岁的国家，儿童从事轻度工作的最低年

龄为 13至 15岁；对于作出特殊规定要求 14岁为最低工作年龄

的国家，儿童从事轻度工作的最低年龄为 12至 14岁。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要求，法律必须规定轻度工作不得影响儿童的健康

或发展，也不得妨碍其就学。
ii)
iii) 法律划分危险工作，并禁止 18岁以下的儿童参与此类工

作。

3

禁止儿童从事有

害的、不安全的或

不道德的工作及

执法

律禁止儿童从事可能损害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
i)
ii) 要求劳动监察执行关于童工的国家法律法规。

注： ILO即国际劳工组织。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享有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权利是国际劳工组织（ILO）规定的核心劳动权利之一。



244

19健康和安全法规在确保员工的福利和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职业健康和安全法

规如能得以执行和实施，有助于防止工伤事故，有利于员工健康，还能减少员工缺勤和

流失。21同样，职场暴力和骚扰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需要加大关注。有报告发现，超

过五分之一的就业者在其工作生涯中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工作暴力和骚扰。22因此，

第 1.1.4子类有五个指标（表 6）。

表 6.第 1.1.4子类——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指标 评估角度。

1
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规涵盖所有员

工类型和危险行业

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规涵盖所有员工和危险行

业

2
法律规定定期审查健康和安全法

规

法律法规规定定期修订和更新健康和安全法

规

3
关于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
霸凌的政策、规定或法定的风险

评估

职场暴力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i)
职场歧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ii)
职场骚扰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4

法律法规要求设立职场暴力、歧

视、骚扰和/或霸凌行为的内部投

诉或申诉机制，并提供识别相关

危害和风险培训

要求公司设立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

行为的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的法律法规政策。
i)
ii) 要求企业提供有关识别暴力、歧视、骚扰和

/或霸凌的危害和风险，以及员工相关权利

和责任（包括预防和保护）的工作场所信息

的法律法规政策。

iii）要求企业提供如何识别暴力、歧视、骚扰

和/或霸凌的危害和风险相关培训的法律法规

政策。

5 带薪休假

法律规定工作满一年后至少要有三个工作周的

带薪年假
i)
ii) 法律规定私营部门的员工要有带薪病假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为了减轻立即终止雇佣关系的不利后果，建议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解雇通知期。23这种

通知的目的是让员工为失业做好准备，让其有必要的时间来适应和/或寻找新的工作。同

样地，有遣散补偿也可以让员工在遭遇裁员的情况下缓解一些收入损失。因此，第 1.1.5
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7）。

表 7.第 1.1.5子类——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律规定的解雇通知期 法律和集体谈判协议（CBA）是否规定解雇通知期

2 法律规定的遣散补偿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遣散补偿

注： CBA即集体谈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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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第 1.2类有五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项指标又可能有若干组成部分。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合同能让企业适应市场需求，还能帮助员工平衡其工作生活职责。

更具体地说，使用定期合同能让企业灵活地在特定的项目或时期内招募员工，而不必承

诺长期雇用。24它们还能有助于核心劳动力降低受就业调整的影响。25企业应该能够选

择满足其特定生产需求以及控制人员配置成本的合同类型。26

此外，如果法律允许灵活的工作时间，例如可以加班工作、夜间工作或者在一周的

任何一天工作，企业就能更好地适应生产需要。只要法律保障员工的福祉和生产力，设

定最长工作时间 27和确保每周 24小时的休息时间，员工也可以因此受益，拥有更大的

自由度可自行选择工作时间。28因此，第 1.2.1子类拥有三项指标（表 8）。

表 8.第 1.2.1子类——工作时间和合同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不限制固定期限合同的使用 对固定期限合同的使用没有限制

2 是否可加班工作和夜间工作 i) 不禁止法定每周最多总共 56个工时以内的加班

ii) 不禁止夜间工作（至少 7个小时的夜间工作，包

括 0点-5点）

3 加班和夜间工作的工资补贴 i) 有法定加班费，至少是正常工资的 1.25倍。

ii) 有法定夜间工作工资补贴

1.2.2 最低工资率

最低工资是一种旨在确保所有雇员最低生活工资的保护形式。设计良好并行之有效

的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减少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最低工资定得太高会

产生鼓励非正规性的反向效果，危及员工福利。最低工资在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以及

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因此，第 1.2.2子类——最低工资率有一个与最

低工资率有关的指标（表 9）。

表 9.第 1.2.2子类——最低工资率

指标 评估角度。

1 最低工资率*。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最低工

资金额

*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在该指标上获得满分的阈值，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与相关专

家协商确定。

1.2.3 社会保障

失业保护、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是社会保险的重要形式。它们弥补了市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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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有重要影响。如果规定这些费用由企业直接承担，会给企业带来负

担。在某些情况下，除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缴款，企业还必须为员工的社会保障支付额

外的费用。员工缺乏政府提供的社会保护不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SME）提高生产

力和利润。29非正规部门的员工不仅缺乏健康和社会保护福利；他们也不太可能脱离贫

困。30因此，第 1.2.3子类有三项指标（表 10）。

表 10.第 1.2.3子类——社会保障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

失业保险

法律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员工的失业保障。

2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

医疗保险

法律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员工的医疗保险

3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

退休养老金

法律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员工的退休养老金

1.2.4 解雇条件

企业需要灵活地管理其劳动力以及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规定有明确

有效的理由（包括商业需求）可解雇个人，则可为企业提供快速调整劳动力以应对需求、

市场条件或其他因素变化的能力。31因此，第 1.2.4子类有四项指标（表 11）。

表 11.第 1.2.4子类——解雇条件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个人解雇的合法理由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允许私营部门根据业务

需要或人员冗余造成的解雇

2 集体解雇的第三方通知要

求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集体解雇时需要

第三方通知

3
个人解雇不需要第三方批

准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没有对个人解雇需

要第三方批准的要求

4
集体解雇不需要第三方批

准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没有对集体解雇需

要第三方批准的要求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

为了减轻立即终止雇佣关系的不利后果，建议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解雇通知期。32这
种通知的目的是让员工为失业做好准备，让其有必要的时间来适应和/或寻找新的工作。

同样地，有遣散成本也可以让员工在遭遇裁员的情况下缓解一些收入损失。如果法定的

解雇通知期过长以及遣散成本金额过高，就无法达成保护普通员工的本意，而变成了保

护少数人。如果解雇程序代价高昂，企业可能会选择不招聘新员工，这样可能反过来会

影响其生产力和增长，还会影响年轻人就业和国家的人力资本。因此，第 1.2.5子类有两

项指标（表 12）。

表 12.第 1.2.5子类——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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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知期时长* 法律规定的解雇不同工作期限员工的通知期时长

2 遣散费金额* 法律规定的解雇不同工作期限员工的遣散费金额

*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在这些指标上获得满分的阈值，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与相关

专家协商确定。

2.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表 13显示了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的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

别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13.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2.1 社会保护

2.1.1 失业保险

2.1.2 医疗保险

2.1.3 退休养老金

2.2 机制机构

2.2.1 就业服务

2.2.2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2.2.3 劳动监察

2.1 社会保护

第 2.1类有三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项指标又可能有若干组成部分。

2.1.1 失业保险

政府出资的失业保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并减轻不平等现象，对社会整体

产生积极影响。33如果失业保障由一般收入而不是劳动税提供资金，会让劳动力成本更

低、更灵活，对企业更具吸引力。因此，第 2.1.1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14）。

表 14.第 2.1.1子类——失业保险

指标 评估角度。

1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

失业保险

政府有为私营部门员工提供失业保险

2 失业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

供

失业保险的资金出自一般税收收入，而不是

一部分劳动税或企业直接支付的缴款

2.1.2 医疗保险

如果一个国家提供全民（或近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由一般收入 34提供基金，则

可让企业通过将相关资源重新用于企业发展和雇员工资，对生产力 35、就业质量和雇员

工资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36因此，第 2.1.2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15）。

表 15.第 2.1.2子类——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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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估角度。

1 是否有全民医疗保险 政府有为最贫困员工提供全民医疗保险

2
医疗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

提供

全民医疗保险的资金出自一般税收收入，而

不是一部分劳动税或者企业直接支付的缴款

2.1.3 退休养老金

公共养老金制度是老年人收入保障的基础。37老年收入保障大大有助于帮助减少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有利于性别平等。38如果由一般收入提供资金，非缴费

型退休养老金也可以减轻企业的部分成本负担，令其可将资金用于员工工资和企业增长。

39因此，第 2.1.3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16）。

表 16.第 2.1.3子类——退休养老金

指标 评估角度。

1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退休养老金计划

计划

政府提供退休养老金计划

2 非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的资金由一般

税收收入提供

非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的资金出自一般税收

收入，而不是一部分劳动税或者企业直接支

付的缴款

2.2 机制机构

第 2.2类有三个由若干指标组成的子类别，每项指标又可能有若干组成部分。

2.2.1 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的作用非常重要，不仅可为求职者提供资源和援助，助其克服障碍，还可

为求职者联系雇主并提供职业指导和培训，助其成功就业。劳动力市场培训是缓解失业

情况（尤其是低技能人群）的主要政策之一，也是正规化就业的驱动因素。40公共就业

服务作为政府可以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的一部分，有利于实现这些计划。

因此，第 2.2.1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17）。目前正在收集关于向企业和员工提供的服务类

型的数据，并考虑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纳入评分。

表 17.第 2.2.1子类——就业服务

指标 评估角度。
1 设有全国性/国家就业

服务中心

最大的 B-READY城市有全国性/国家就业服务中心

2 为失业人员和有就业

意愿的人员提供职业

指导和培训

有为失业人员和有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职业指导和培训的

法律或法规
i)
ii) 为失业人员和有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的培训项目不会

为企业带来直接成本

2.2.2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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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劳动纠纷的机制不健全，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给家庭带来经济

上的不安全感。旷日持久的诉讼会阻碍工作重新分配的动力和生产力。相反，解决、调

解和调停劳动纠纷的专门机制提供了一个更有效、性价比更高和更具协作性的纠纷解决

方法，可通过在早期阶段解决冲突，帮助保持业务连续性，推动劳资关系良性发展。41
因此，第 2.2.2子类有两项指标（表 18）。

表 18.第 2.2.2子类——劳工纠纷解决机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有正常运作的专门且独立的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有正常运作的、专门且独立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2 有替代性劳动纠纷解决程序 有调解/调停或仲裁程序，可在司法或非司法环境

下为员工和企业解决劳动纠纷

2.2.3 劳动监察

劳动监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预防、教育和必要时的执法措施，让社会伙伴确信有必

要在工作场所尊重法律及其在这方面的共同利益，从而确保国家劳动法在工作场所的应

用。劳动监察是国家存在和干预的最重要工具，旨在设计、刺激和促进预防文化的发展，

涵盖其职权范围内所有方面：劳资关系、工资、一般工作条件、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就

业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42因此，第 2.2.3子类用三项指标（表 19）。

表 19.第 2.2.3子类——劳动监察

指标 评估角度。
1 有中央劳动监察部门 i）国内设有中央劳动监察部门

2 开展劳动监察的最佳实践 劳动监察员可自由进入工作场所，无需事先通知雇主

3 留存和公开年度劳动违法

案件/投诉的报告数量数据

存在各类型违法行为的案件/投诉的报告数量数据
i)
有最近一年的数据
ii)
iii) 数据可在网上公开获取

注：将在试点阶段收集关于劳动监察提供的服务类型（投诉机制、技术咨询、其他）、劳

动监察管辖的领域（雇佣合同、工资等）的数据，用于改进调查问卷的设计

3. 评价维度 III.便利度：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

表 18显示了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的结构。该维度

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0.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

3.1 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3.1.1 社会贡献成本

3.2 用工限制和成本

3.2.1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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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

3.2.3 解雇的时间

3.2.4 解雇的成本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

3.3.1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

3.3.2 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

3.3.3 劳动监察

3.1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社会贡献不应为企业造成过高的经济负担。高额的社会贡献成本可能会让企业不愿

意正式招聘，或“迫使”企业转向招募非正式的劳动力。43因此，第 3.1子类——社会贡

献成本有一个与社会贡献成本有关的指标（表 21）。

表 21.第 3.1.1子类——社会贡献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社会贡献成本 每年社会保险成本和给予用工产生的有关税费成本，不包

括预扣预缴的雇员税

3.2用工规制和成本

雇佣法规是企业与其雇员之间、非正规部门其他类型的员工、或目前失业的员工之

间的最初始关系。如果限制形成明显的制约因素，企业可能无法雇用其运营所需的员工

数量。因此，第 3.2.1子类——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有一个与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有关的

指标（表 22）。

表 22.第 3.2.1子类——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

指标 评估角度。
1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 新填补空缺的数量占企业希望雇用总人数的比例

如果劳动法规会让雇佣成本过高，而规则又过于繁琐，企业可能会选择使用更多的

资本而非劳动力或者选择非正规雇用。44因此，第 3.2.2子类——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有

一项指标与企业面临的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有关，包括高昂的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高

昂的最低工资或是繁琐的解雇程序和成本（表 23）。

表 23.第 3.2.2子类——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

指标 评估角度。

1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 企业认为影响雇佣长期员工的监管因素，例如非工资性劳

动力成本过高、最低工资过高、解雇程序繁琐、解雇成本

如果企业必须遵守繁琐的解雇程序，就往往会降低其效率、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

外，复杂的解雇程序可能会令企业的劳动力构成偏向年龄较大、生产力较低的员工。研



251

究表明，在解雇程序极其繁琐的国家中，企业雇用的年轻员工较少，从而限制年轻人就

业。45因此，第 3.2.3子类——解雇的时间有一个与解雇时间有关的指标（表 24）。

表 24.第 3.2.3子类——解雇的时间

指标 评估角度。
1 解雇的时间 解雇一名员工通常需要的时间（以周为单位），自向员工提

供解雇通知起，至企业无需为该员工发放工资止

代价高昂的解雇程序成为企业的挑战。换言之，僵化死板且代价高昂的监管和做法

可能导致公司资源分配不当，在为老年员工提供稳定工作的同时容易令年轻、经验不足

的员工受到伤害。46因此，第 3.2.4子类——解雇的成本有一个与解雇成本有关的指标（表

25）。

表 25.第 3.2.4子类——解雇的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解雇的成本 通常解雇长期全职员工的遣散费金额，以周为单位计算

3.3公共服务的效率

解决劳工纠纷的繁琐程序让企业无法专心投入更具生产力的活动。有越来越多的国

家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而执行专门的法院或机构以及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这样

有助于更及时地解决纠纷并降低成本。47因此，第 3.3.1和 3.3.2子类——解决劳工纠纷

的时间和成本分别有一个与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和成本有关的指标（表 26和 27）。

表 26.第 3.3.1子类——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

指标 评估角度。

1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 从纠纷产生到解决所需的时间

表 27.第 3.3.2子类——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 通常解决纠纷的成本，包括需向任何一方支付的所有罚款

或应付款

监察过于频繁和/或被用作寻租机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力，营造不利的商业环境。48
监察过后向雇主提供载有真实信息的文件报告，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49因此，

第 3.3.3子类——劳动监察有一项指标与监察部门在访问后是否向企业发出报告有关（表

28）

表 28.第 3.3.3子类——劳动监察

指标 评估角度。

1 劳动监察 监察部门开展检查后是否向私营部门发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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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的数据是通过咨询私营部门专家收集的。私营部门专家是擅长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实践和诉讼方面的律师。这些专家对劳动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以及

企业在招聘新员工、雇用员工和解雇员工时需要遵循的不同监管程序了解甚深。

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这些调查提供了关于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用工规制和成本以及企业在实践中遇到的公共服务效率的代表性数据。有代表性的企业

样本可以体现出各国内部的经验差异。所处规模、地区和部门等各有不同的企业都参加

了调查。关于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更多详情，请参考本《方法论手册》的概述章节。

4.2 专家的筛选和选定

筛选问题是用于协助选择专家的，让他们根据一系列标准参与劳工问卷调查（表 29）。筛

选调查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可以让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职业、专业领域以及在劳动法规

和劳动公共服务方面的知识或经验。这样能让团队通过劳工调查问卷最终选择适合的专

家。

表 29.筛选调查问卷和调查对象标准

相关专家的职业：

劳动法 律师

社会保障法 律师

相关专业领域：

劳工 劳动法。具体领域（除其他外）；解雇程序、职场歧视、劳动纠纷

解决（诉讼/调解/仲裁和执法）、劳动监察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法。具体领域（除其他外）：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养老

金

评估专家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和实践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劳工 劳动法。具体领域（除其他外）；解雇程序、职场歧视、劳动纠纷

解决（诉讼/调解/仲裁和执法）、劳动监察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法。具体领域（除其他外）：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养老

金

IV. 参数

为了确保各国专家咨询数据的可比性，劳工指标领域使用了一般参数。参数指的是对企

业所在地点、员工类型和企业特征的假设。问卷调查的对象获告知这些参数和假设后，

会被要求对标准化情况做出评估，以便对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国家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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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参数

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使用相同的一般参数。劳动法规和公共服务使用相同的一般参

数。许多国家都有地方管辖区，这就要求注明具体的商业地点，以便专家确定要评估的

相关监管框架。

5.1.1 营业地点——最大的城市

理由是：
营业地点决定了与企业和员工有关的适用法律，此外还有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有效性。

例如，国家及其地方的劳动法并不一定相同，有些国家并不会制定独立的国家级劳动法。

同样，公共服务也可能因所在地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可获得性也可能受限于地理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和员工的互动方式。因此，企业所在地是衡量劳动法是否充分

的一个基本参数。最大的城市是根据人口规模来选定的，详见本《方法论手册》的概述

章节。

应用：

对于评价维度 I，该参数用于法规不适用于国家层面而因州或地区而异的情况。对于各州

法规不同的国家，衡量对象是最大城市的法规。对于评价维度 II，该参数用于确定适用

于这些服务的法规，对于确定提供公共服务的地理区域而言非常重要。对于评价维度 III，
该参数与时间和成本的衡量有关，因为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可能极大。

5.1.2 员工的类型

理由是：
鉴于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合同安排种类繁多，以及当地劳动法管辖的部门各有不同，

B-READY项目对员工类型的定义是处于工作年龄（满 25岁）并在私营部门企业中建立

正规劳动关系的正式雇员。该员工为该国公民并在服务部门工作，但调查问卷中对某些

特定指标（如最低工资）另有说明的除外。该员工是根据劳动法的标准应用来选定的。

应用：

员工类型这一参数与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的所有措施相关，因为劳动法规的质量和

公共服务的提供因员工而异。这一参数不适用于最低工作年龄这个子类别，因为这个子

类别衡量的是针对童工的法律规定。

5.1.3 企业特征

理由是：
企业可按其规模或经营业务所在部门进行分类。企业的类型决定了其与适用法律的互动，

因为许多国家的多种规定因企业特征而异。B-READY项目对正常运营的企业定义为服务

业中雇员少于 250人的已注册私营部门企业，但调查问卷中对某些特定指标（如最低工

资）另有说明的除外。之所以选择这一规模，是因为中小企业（SME）在全球企业中占

据了很大比例，在新兴国家的就业和 GDP方面也占比不轻。

应用：
企业特征参数与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的所有衡量标准相关，因为劳动法规的质量和

公共服务的提供因企业的规模和业务所在部门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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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指标评分

劳工指标领域有三个维度：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

务的充分性；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每个维度的总

分会进一步调整为 0至 100的数值，然后汇总得出该指标领域总分。每个维度占指标领

域总分的三分之一。这些分数将对企业的好处（以企业灵活性的分数呈现）和对社会更

广泛利益的好处（以社会福利的分数呈现）加以区分。表 30显示了劳工指标领域的得分

情况。有关更多的评分详情详见本节的补充内容附件 A。

表 30.综合评分概况

评价

维度

名称 指标

数量
分数 重新调整

的分数

（0-100）

权

重企业灵活性 社会福利 总分

I 劳动法规的质

量
29 11 20 31 100 0.33

II 劳动公共服务

的充分性
13 8 10 18 100 0.33

III 执行劳动法规

和提供公共服

务的实际效率

8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6.1 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

评价维度 I包括 29项指标，总分为 31分（企业灵活性 11分，社会福利 20分）（表 31）。
该维度的各类指标的得分情况如下：

6.1.1 员工基本权利这一类别包括 16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16分（企业灵活性 0分，社

会福利 16分）。具体来说，最低工资子类别有 3项指标；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
自由子类别有 3项指标；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子类别有 3项指标；职业安全、
健康、歧视和暴力子类别有 5项指标；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子类别有 2项指标。

有利于员工安全的监管框架会影响企业的灵活性，因此该指标的分数为“不适用”，
而在社会福利上最多可得 16分，因为按照指标的衡量标准，工作条件的保障有利

于员工和全体社会（社会福利）。

6.1.2 用工规制和成本这一类别包括 13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15分（企业灵活性 11分，

社会福利 4分）。具体来说，工作时间和合同子类别有 3项指标；最低工资标率子

类别有 1项指标；社会保障子类别有 3项指标；解雇条件子类别有 4项指标，解
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子类别有 2项指标。分数是根据每个领域对企业灵活性

和/或社会福利的影响来确定的；例如，社会保障和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子

类别在企业灵活性方面的最高分分别为3分和 2分，但在社会福利方面为“不适用”，
因为这两项指标旨在反映降低企业灵活性的企业合规负担。另一方面，解雇条件
子类别在企业灵活性方面的最高得分为 3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最高得分为 2分，

可以归因于解雇方面的法律框架可以既影响企业的灵活性，但也为员工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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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评价维度 I的分数

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 指标数量 FFP SBP 总分 重新调整

的分数

1.1 员工基本权利 16 不适用 16 16 51.61
1.1.1 最低工资 3 不适用 3 3 9.68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

由

3 不适用 3 3 9.68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

动

3 不适用 3 3 9.68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

暴力

5 不适用
5 5 16.13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2 不适用 2 2 6.45
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13 11 4 15 48.39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3 2 2 4 12.90
1.2.2 最低工资率 1 1 不适用 1 3.23
1.2.3 社会保障 3 3 不适用 3 9.68
1.2.4 解雇条件 4 3 2 5 16.13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 2 2 0 2 6.45

总数 29 11 20 31 100.00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福利得分。

6.2 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评价维度 II包括 13项指标，总分为 18分（企业灵活性 8分，社会福利 10分）（表 32）。
该维度的各类指标的得分情况如下：

6.2.1 社会保护这一类别包括 6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6分（企业灵活性 3分，社会福利

3分）。具体来说，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子类别共有 6项指标。在

这一类别下，最高可得 6分，其中企业灵活性（来自于资金来源的指标）3分，

社会福利（来自于保险的指标）3分。分数的分配是考虑到在确保员工从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等关键福利项目的保险中受益的同时，衡量企业为员

工提供社会福利的成本的指标。

6.2.2 机制机构这一类别包括 7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12分（企业灵活性 5分，社会福利

7分）。具体来说，就业服务子类别有 2项指标；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子类别有 2项
指标；劳动监察子类别有 3项指标。在这个类别中，前两项指标的核心是在企业

灵活性和社会福利之间平均分配——每个类别最多 4分，企业灵活性 2分，社会

福利 2分——因为就业服务和运作良好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对员工和企业都有利。

至于第三个子类别劳动监察，由于劳动监察的任务是确保员工在职场的保障，因

此企业灵活性最高可得 1分，社会福利最高可得 3分，但这对企业灵活性来说是

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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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评价维度 II的分数

评价维度 II——劳

动公共服务的充分

性

指标数量 FFP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的分

数

2.1 社会保护 6 3 3 6 33.33

2.1.1 失业保险 2 1 1 2 11.11

2.1.2 医疗保险 2 1 1 2 11.11

2.1.3 退休养老

金

2 1 1 2 11.11

2.2 机制机构 7 5 7 12 66.67

2.2.1 就业服务 2 2 2 4 22.22

2.2.2 劳动纠纷

解决

2 2 2 4 22.22

2.2.3 劳动监察 3 1 3 4 22.22

总数 13 8 10 18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6.3 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

评价维度 III有 8项指标，分数为 0到 100不等（表 33）。本维度中仅有企业灵活性这一

指标有得分，因为这些指标衡量的是企业遵守劳动法规的时间和成本、社会保障的要素

以及机制机构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成果。例如，社会保障成本繁重、解雇员工和解决劳动

纠纷的程序费时且高昂都对企业有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灵活性。

表 33.评价维度 III的分数

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

服务的实际效率

指标数量 重新调整的分数

3.1 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1 33.3
3.1.1 社会贡献成本 1 33.3
3.2 用工规制和成本 4 33.3
3.2.1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 1 8.33
3.2.2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 1 8.33
3.2.3 解雇的时间 1 8.33
3.2.4 解雇的成本 1 8.33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 3 33.3
3.3.1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 1 11.11
3.3.2 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 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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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劳动监察 1 11.11
总数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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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劳工——评分表

本文件概述了劳工指标领域的评分方法。每项指标都分配了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社会福利得分（SBP），与此同时还对每个此类指

标的详细评分做出了说明，并对相关背景文献做出了说明。

评价维度 I——劳动法规的质量

1.1员工基本权利

1.1.1最低工资

指标 FFP SBP 总分 重新调

整的分

数

背景文献

私营部门最低工资 不适用 1 1 3.23 Ahlfeldt, Roth, and Seidel（2022）; Clemens（2021）;
Dustman et al. （2021）; ILO C131; ILO R135;
Manning, 2021;
Neumark（2017）; Neumark and Shirley（2021）: Riley
and Rosazza Bondibene （2017）

最低工资确定准则及调整机制 不适用 1 1 3.23 Ahlfeldt, Roth and Seidel （2022）; ILO C131; ILO
R135; Ku （2022）; Neumark and Shirley （2021）

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前的社会协商 不适用 1 1 3.23 ILO C131; ILO R135
第 1.1.1子类的总分 不适用 3 3 9.68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同值工作同等报酬 不适用 1 1 3.23 Buckman et al. （2021）; ILO C100; Klasen and
Lamanna （2009）; UN （1965, 1969, 1979）

招聘、就业、解雇方面的法定禁止歧

视

不适用 1 1 3.23 Asali and Gurashvili （2019）; ILO C111; ILO C122;
ILO C158; Klasen and Lamanna（2009）; UN（1963,
1966, 1979）

结社和集会自由、集体谈判权利 不适用 1 1 3.23 ILO C87; ILOC98

第 1.1.2子类的总分 不适用 3 3 9.68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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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强迫劳动及执法 不适用 1 1 3.23 ILO C29; ILO C125; ILO R35

法定最低就业年龄（轻度工作、危险

工作、一般就业）

不适用 1 1 3.23 Beegle, Dehejia, and Gatti （2009）; Ibrahim et al.
（2019）; ILO C138; ILO R146; ILO C182; ILO R190;
ILO, ICLS 2008; ILO/IPEC-SIMPOC5, 2007; UN
（1989）

禁止儿童从事有害的、不安全的或不

道德的工作及执法

不适用 1 1 3.23 ILO C182; ILO R190; ILO C138; UN 1989

第 1.1.3子类的总分 不适用 3 3 9.68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规涵盖所有员工

类型和危险行业

不适用 1 1 3.23 ILO C155; ILO C161; ILO C187

法律规定定期审查健康和安全法规 不适用 1 1 3.23 ILO C155; ILO C161; ILO C187

关于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

凌的政策、规定或法定的风险评估

不适用 1 1 3.23 Amin and Islam （2015）; ILO C190; ILO R206;
McLaughlin, Uggen, and Blamlackstone （2017）; UN
（1948, 1965, 1966）;
World Bank （2019）

法律法规要求设立职场暴力、歧视、

骚扰和/或霸凌行为的内部投诉或申

诉机制，并提供识别相关危害和风险

培训

不适用 1 1 3.23 Amin and Islam （2015）; ILO C190; ILO R206;
McLaughlin, Uggen, and Blackstone, 2017; UN（1948,
1965, 1966）; World Bank （2019）

带薪休假（年假和病假） 不适用 1 1 3.23 ILO C132; ILO C102; ILO C130; ILO R202; ILO R204;
Panascì（2019）; Scheil-Adlung and Sandner（2010）:
Wooden and Warren （2008）

第 1.1.4子类的总分 不适用 5 5 16.13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法律规定的解雇通知期 不适用 1 1 3.23 Collins （1992）;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ILO
C111;
Stern （2012）法律规定的遣散补偿 不适用 1 1 3.23 Collins （1992）;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ILO
C111;
Stern （2012）第 1.1.5子类的总分 不适用 2 2 6.45

第 1.1类的总分 不适用 16 16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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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不限制固定期限合同的使用 1 不适用 1 3.23 Aimo （2016）; Aleksynska and Muller （2015）; ILO
C158; ILO R166; Kuddo, Robalino, and Weber
（2015）; Pfeifer （2009）

是否可加班工作和夜间工作 1 1 2 6.45 Blundell, Bozio, and Laroque （2013） ; Collewet and
Sauermann （2017）; ILO C1; ILO C30; ILO C171; ILO
R178;
Messenger （2004）; Wagstaff, Lie, and Sigstad
（2011）; Weeden, Cha and Bucca, （2016）; Yi,
McCann, and Messenger （2007）加班和夜间工作的工资补贴 不适用 1 1 3.23 Blundell, Bozio and Laroque （ 2013） ; Collewet and
Sauermann （2017）; ILO C1; ILO C30; ILO C171; ILO
R178;
Messenger, （2004）; Wagstaff, Lie, and Sigstad
（2011）; Weeden, Cha, and Bucca （2016）; Yi,

第 1.2.1子类的总分 2 2 4 12.90
1.2.2 最低工资率

最低工资率 1 不适用 1 3.23 Ahlfeldt, Roth, and Seidel （2018）; Clemens （2021）;
Dustman et al.（2021）; ILO C131; ILO R135; Manning
（2021）;
Neumark（2017）; Neumark and Shirley（2021）; Riley
and Rosazza Bondibene （2017）

第 1.2.2子类的总分 1 不适用 1 3.23

1.2.3 社会保障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失业

保险

1 不适用 1 3.23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dor, Robalino, and
Rutkowski（2007）; Gentilini et al.（2020）; ILO C102;
Kuddo, Robalino, and Weber （2015）; Packard et al.
（2019）; Ribe, Robalino, and Walker （2010）;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医疗

保险

1 不适用 1 3.23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ILO C102; Sommers
and Oelleri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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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退休

养老金

1 不适用 1 3.23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ILO C102; ILO C128

第 1.2.3子类的总分 3 不适用 3 9.68

1.2.4 解雇条件

个人解雇的合法理由 1 1 2 6.45 Collins （1992）;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ILO
C111;
Stern, （2012）

集体解雇的第三方通知要求 不适用 1 1 3.23 Collins （1992）;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ILO
C111;
Stern, （2012）

个人解雇不需要第三方批准 1 不适用 1 3.23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集体解雇不需要第三方批准 1 不适用 1 3.23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第 1.2.4子类的总分 3 2 5 16.13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

通知期时长 1 不适用 1 3.23

遣散费金额 1 不适用 1 3.23 Collins （1992）; ILO C158; ILO R166; ILO C98; ILO
C111;
Stern （2012）

第 1.2.5子类的总分 2 不适用 2 6.45

第 1.2类的总分 11 4 15 48.39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11 20 31 100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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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2.1.社会保护

2.1.1 失业保险

指标 FFP SBP 总分 重新调整

的分数

背景文献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 不适用 1 1 5.56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dor, Robalino, and
Rutkowski（2007）; Gentilini et al.（2020）; ILO C102;
Kuddo, Robalino, and Weber（2015）; Levy（2008）;
Packard et al. （2019）; Ribe, Robalino, and Walker
（2010）;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失业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1 不适用 1 5.56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dor, Robalino, and
Rutkowski（2007）; Gentilini et al.（2020）; ILO C102;
Kuddo, Robalino, and Weber （2015）; Levy （2008）;
Packard et al. （2019）; Ribe, Robalino, and Walker
（2010）;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第 2.1.1子类的总分 1 1 2 11.11

2.1.2 医疗保险

是否有全民医疗保险 不适用 1 1 5.56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bba, Flabbi, and
Levy （2018）; ILO C102; Sommers and Oellerich
（2013）

医疗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1 不适用 1 5.56 Antón-Sarabia, Hernandez, and Levy （2012）;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bba, Flabbi, and
Levy （2018）; ILO C102; Sommers and Oellerich
（2013）

第 2.1.2子类的总分 1 1 2 11.11

2.1.3 退休养老金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退休养老金计划 不适用 1 1 5.56 Bierbaum and Schmitt（2022）; ILO C102; ILO C128;
IL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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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

提供

1 不适用 1 5.56 Antón-Sarabia, Hernandez, and Levy （2012）;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ILO C102; ILO C128

第 2.1.3子类的总分 1 1 2 11.11
第 2.1类的总分 3 3 6 33.33
2.2 机制机构

2.2.1 就业服务

设有全国性/国家就业服务中心 1 1 2 11.11 Avila （2021）; Boone and van Ours （2004）; ILO
C122; ILO, 2021; Kuddo（2012）;（2020）;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为失业人员和有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职业指

导和培训

1 1 2 11.11 Avila（2021）; Chiplunkar and Goldberg（2021）; ILO
C156; ILO R165; ILO R191; World Bank （2019）

第 2.2.1子类的总分 2 2 4 22.22
2.2.2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有正常运作的专门且独立的劳动纠纷解决机

制

1 1 2 11.11 ILO （2013）; Maffie （2019）

有替代性劳动纠纷解决程序 1 1 2 11.11 ILO （2013）
第 2.2.2子类的总分 2 2 4 22.22
2.2.3 劳动监察

有中央劳动监察部门 不适用 1 1 5.56 Almeida and Ronconi （2016）; ILO C81; ILO R20;
Viollaz （2018）; World Bank （2019）

开展劳动监察的最佳实践 不适用 1 1 5.56 ILO C81 ILO R20
留存和公开年度劳动违法案件/投诉的报告数

量数据

1 1 2 11.11 ILO R20

第 2.2.3子类的总分 1 3 4 22.22
第 2.2类的总分 5 7 12 66.67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8 10 18 100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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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

3.1.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3.1.1 社会贡献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重新调整

的分数

背景文献

社会贡献成本 100 不适用 100 33.33 Bierbaum and Schmitt （2022）; Bodor, Robalino,
and Rutkowski （2007）; Gentilini et al. （2020）;
Levy （2008） ; Packard et al. （2019）; Ribe,
Robalino, and Walker （2010）;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第 3.1类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2 用工规制和成本

3.2 用工规制和成本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 25 不适用 25 8.33 Kuddo, Robalino, and Weber （2015）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 25 不适用 25 8.33 Ahlfeldt, Roth, and Seidel（2022）; Clemens（2021）;

Dustman et al.（2021）; Manning（2021）; Neumark
（2017）;
Neumark and Shirley （2021）; Riley and Rosazza
Bondibene （2017）解雇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8.33 Barlow et al.（2019）; Hansen（2009）; Sudiarawan,
Tanaya and Hapsari （2021）;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Van der Wiel （2010）

解雇的成本 25 不适用 25 8.33 Barlow et al.（2019）; Hansen（2009）; Sudiarawan,
Tanaya, and Hapsari （2021）; Ulku and Georgieva
（2022）; Van der Wiel （2010）

第 3.2类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 33.33 不适用 33.33 11.11 Ebisui, Cooney, and Fenwick（2016）; ILO（2013）;
Maffi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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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 33.33 不适用 33.33 11.11 Ebisui, Cooney, and Fenwick（2016）; ILO（2013）;
Maffie （2019）

劳动监察 33.33 不适用 33.33 11.11 Almeida and Ronconi （2016）; ILO C81; ILO
（2022）; Viollaz （2018）

第 3.3类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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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附说明劳工调查问卷

附件二由术语表和附说明劳工调查问卷组成。附说明调查问卷的各项指标与相应问题一一对应。

术语表

孩子（或儿童）：未满 18岁的人，但根据适用于儿童的法律提前达到成年标准的除外。

集体谈判协议（CBA）：一个雇主、一群雇主或一个或多个雇主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员工组织之间谈判

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规定了员工的就业条款和条件。

协商（在设定最低工资的情况下）：协商不仅意味着分享信息，但也并不意味着联合决策的过程。协

商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而是为了帮助主管部门做出决策。

歧视：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而做出任何区别、排

斥或偏爱行为，影响到员工的机会或待遇平等。歧视可能发生在就业过程的任何阶段，包括雇佣、就

业和解雇。

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国际劳工组织（ILO）章程的序言中载明了“同值工作同等报酬”的原则。这并不

是“同工同酬”。“同工同酬”将同工同酬原则的适用性限制在两个人在同一活动领域和同一企业从事工

作这个范围。而“同值工作同等报酬”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则更为宽泛，包括了男女从事不同工作的情

况。

定期合同：有具体结束日期的雇佣合同。

强迫劳动：任何人并非自愿地在可能面临任何惩罚的情况下从事的工作或提供的服务，但义务兵役除

外。

危险工作：会对雇员的身心将康或人身安全带来危险的工作。

独立承包商：独立工作的员工：例如，自雇职业者（定义见下文）、自营工作者。

劳动纠纷解决： 处理和解决不同当事方（通常是雇主和一个或多个雇员）之间劳动事务相关冲突的

结构化程序（例如，司法或非司法）。

劳动监察： 公共机构，其作用是确保雇主和雇员都遵守就业和社会保障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例

如，社会保障、薪酬、健康和安全标准等）。其有权检查工作场所，并通常会制裁不遵守规定的人。

轻度工作：不会对儿童的健康或发育造成伤害的工作，而且不应损害其接受教育或从教育中受益的能

力。

民族血统：指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或以前的情况以及公民身份的术语。民族血统的定义包括一个人因出

生或因自我和社群认同而产生的民族和国籍，比“国籍”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更广泛，后者一般只限于

某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夜间工作：指至少连续工作 7个小时，包括午夜到凌晨 5点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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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与安全（OHS）：已采取的全部或部分与保护雇员或员工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措施

加班工作：加班工作指的是除了每周正常工作的时间之外，可以额外工作的法定时数。

永久合同：并未规定结束日期的雇佣合同。

平台（gig）员工：公司临时雇用的个人，通过移动设备或电脑使用在线平台，作为临时工提供用户

要求的服务。因此，平台员工按需工作，其报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服务的客户数量。

裁员（也可表述为“因人员过剩而裁掉雇员”）：法律允许的出于经济、业务或结构性原因（并非个人

原因或员工的错误行为等其他原因）的解雇。

退休养老金：向在正常工作中退休的人提供的金钱形式福利。

自雇职业者：一个人通过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而不是为特定雇主工作而获取固定工资工作来取得收入。

病假：雇员因生病或受伤而请假的情况。

社会保护：减轻由失业、劳动力市场冲击和所获保护不多的劳动力所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的一系列政策

和公共行动。精心设计的社会保护计划有助于弱势个人找到新的或更好的工作，提升人力资本，并减

少不平等现象。

中介公司员工：员工受雇于中介公司，在用户公司或为用户公司提供服务的雇佣合同。

失业保险：一种确保向最近非因自身过错而失去工作的员工支付福利的保险，可由公共或私人提供。

工资补贴：向在通常的班次/工作时间之外或在异常情况下工作的雇员提供的一种额外报酬。

https://www.lawinsider.com/dictionary/relating
https://www.lawinsider.com/clause/protection-of-employee
https://www.lawinsider.com/clause/protection-of-employee
https://www.lawinsider.com/clause/worker
https://www.lawinsider.com/clause/health-an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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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各维度的所有指标（在适用情况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问题
编号。为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相应问题。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则得分，视为良好做法。

在后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均必须有一个良好做法的答案才能得到该指标的分数。

在后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做法的答案才能得到该指标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表示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影响得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为
以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劳动法规的质量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中所

有问题。

相关雇员

相关雇员是指处于工作年龄（满 25岁）的长期雇员，但问题

中另有说明的除外。该员工为该国公民并在服务部门工作，但

调查问卷中对某些特定指标另有说明的除外。该参数适用于评

价维度 I中所有问题。

最常见的雇主

私营部门中最常见的雇主类型，即在服务业中正常运营的雇员

少于 250人的企业，但调查问卷中对某些特定指标另有说明的

除外。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中所有问题。

1.1 员工基本权利

1.1.1 最低工资

1. 私营部门是否有最低工资？（是/否）

1a.有法律规定的单一法定最低工资，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所有员工，不分年龄或职业。

1b.有单一法定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的其他特定部门最低工资或下限。

1c.没有单一法定最低工资，但有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多个特定部门的最低工资或下限。

1d.私营部门中既没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也没有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的特定部门最低工

资或下限。

1e.仅公共部门有法定最低工资。

1f.其他，请具体说明：

2. 是否所有私营部门均受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单一或多个法定最低工资或下限所

管辖？（是/否）（不计分）
2a.所有私营部门均没有法律规定的单一法定最低工资，也没有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多个特

定部门的最低工资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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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有些部门仅有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多个特定部门的最低工资或下限。

2c.其他，请具体说明：

3. 私营部门中是否所有岗位的员工（不限年龄或职业）均受到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

的单一或多个最低工资或下限的保护？（是/否）（不计分）
3a.所有员工均受到法律规定的单一法定最低工资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多个最低工资或下

限的保护。

3b.仅有部分员工受到集体谈判协议（CBA）中适用多个特定部门的最低工资或下限的保护。

3c.其他，请具体说明：

4. 法律或适用的集体谈判协议（CBA）是否规定设定最低工资的标准（即经济增长、生活成本等）？

（是/否）

5. 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哪些标准在设定最低工资时纳入考虑？（不计分）（是/否）

5a.经济增长

5b.生活成本（通货膨胀）

5c.国内工资水平

5d.生产力水平

5e.就业水平

5f.贫困/最低消费水平

5g.其他标准，请具体说明：

6. 法律或适用的集体谈判协议（CBA）是否规定要定期更新最低工资？（是/否）

7. 法律或适用的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更新最低工资的频率是多少（每月、每年或其他）？

[法定时限]（不计分）

8. 法律是否规定在首次设定最低工资（如果以前并未设定）或更新最低工资（如果已经设定）之

前必须进行社会协商？（是/否）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9. 法律是否规定同值工作同等报酬？（是/否）

10. 法律是否明确禁止出于以下标准的雇用歧视？（是/否）

10a.种族和民族

10b.性别问题

10c.宗教或信仰

10d.政治观点

10e.性取向

10f.残障

10g.民族血统（出生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

10h.工会成员身份

10i.其他，请具体说明：

11. 法律是否明确禁止出于以下标准的就业歧视？（是/否）

11a.种族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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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性别问题

11c.宗教或信仰

11d.政治观点

11e.性取向

11f.残障

11g.民族血统（出生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

11h.工会成员身份

11i.其他，请具体说明：

12. 法律是否明确禁止出于以下标准的解雇歧视？（是/否）

12a.种族和民族

12b.性别问题

12c.宗教或信仰

12d.政治观点

12e.性取向

12f.残障

12g.民族血统（出生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

12h.工会成员身份

12i.其他，请具体说明：

13. 法律是否赋予所有员工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是/否）

14. 法律是否赋予所有员工集体谈判的权利？（是/否）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15. 法律是否明确禁止强迫劳动？（是/否）

16. 法律是否规定劳动监察部门执行有关强迫劳动的国家法律（即检查是否存在强迫或强制劳动、

识别弱势雇员以及检查虐待性雇佣关系等）？（是/否）

17. 法律是否规定了允许就业的最低法定年龄？（是/否）

18. 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是多少？（年龄）

19. 法律是否规定儿童从事轻度工作的最低年龄？（是/否）

20. 从事轻度工作的最低年龄是多少？（年龄）

21. 法律是否规定儿童从事危险工作的最低年龄？（是/否）

22. 从事危险工作的最低年龄是多少？（年龄）

23. 法律是否禁止儿童从事可能损害其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是/否）

24. 法律是否要求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执行关于童工的国家法规？（即员工的最低年龄、年

轻员工参与的工作类型、工作时间、不损害其接受教育或从教育中受益的能力）（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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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25. 是否有国家或联邦层面的职业健康和安全（OHS）法规？（是/否）（不得分）

26. 是否所有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兼职、自雇、中介公司、家庭员工和其他）均受职业健康和安全

（OHS）法规所保护？（是/否）

27. 哪些岗位的员工不受职业健康和安全（OHS）法规所保护？（是/否）

27a.自雇职业者

27b.中介公司员工

27c.家庭员工

27d.由其他政府机构/机关监管的从事危险工作的员工

27e.其他，请具体说明：

28. 是否所有的危险行业（包括但不限于拆船、农业、建筑、采矿和其他）均受职业健康与安全（OHS）
法规所保护？（是/否）

29. 哪些危险行业不受职业健康与安全（OHS）法规所保护？

（是/否）

29a.拆船（涉及拆解船舶作为零件或提取原材料来源的船舶处置）

29b.农业

29c.采矿业

29d.建筑业

30. 法律是否规定对职业健康安全法规（OHS）进行定期审查？（是/否）

31. 更新职业健康安全法规（OHS）法规的频率是多少（每月、每年、其他）？[法定时限]（不计分）

32. 是否有关于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的法律？（是/否）

33. 法律是否要求雇主设立可报告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行为的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是

/否）

34. 法律是否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如何识别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的危害和风险的相关信息和

培训（包括预防和保护措施）？（是/否）

35. 法律是否规定要有带薪年假？（是/否）

36. 以下雇佣年限的永久合同员工每个日历年有资格获得多少天的全薪年假？

36a.雇佣时间超过 6个月但不满 1年：[工作日天数]
36b.雇佣时间超过 1年但不满 5年：[工作日天数]
36c.雇佣时间超过 5年但不满 10年：[工作日天数]

36d.雇佣时间超过 10年但不满 20年：[工作日天数]

36e.超过 20年：[工作日天数]

37. 请提供年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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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法律是否规定要有带薪病假？（是/否）

39. 以下雇佣年限的永久合同员工每个日历年有资格获得多少天的全薪病假？

39a.雇佣时间超过 6个月但不满 1年：[工作日天数]
39b.雇佣时间超过 1年但不满 5年：[工作日天数]
39c.雇佣时间超过 5年但不满 10年：[工作日天数]
39d.雇佣时间超过 10年但不满 20年：[工作日天数]
39e.雇佣时间超过 20年：[工作日天数]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40.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在裁员解雇的情况下必须向雇员提供的通知期？（是/否）

41.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必须向以下类型的雇员提供的通知期？（不计分）（是/否）

41a.企业工资单上的永久（无期限）全职员工

41b.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41c.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41d.中介公司员工

41e.平台员工

42.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必须向以下类型的雇员提供与向永久（无期限）员工提供的相同通知期，这

些雇员与永久（无期限）员工签订的合同不同但从事同等价值的工作？（是/否）（不计分）
42a.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42b.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42c.中介公司员工

42d.平台员工

43.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在裁员解雇的情况下必须向雇员提供遣散费？（是/否）

44.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必须向以下类型的雇员提供遣散费？（是/否）（不计分）
44a.企业工资单上的永久（无期限）全职员工

44b.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44c.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44d.中介公司员工

44e.平台员工

45. 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必须向以下类型的雇员提供与向永久（无期限）员工提供的相同遣散费，这

些雇员与永久（无期限）员工签订的合同不同但从事同等价值的工作？（是/否）（不计分）
45a.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45b.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45c.中介公司员工

45d.平台员工

1.1员工基本权利

1.1.1最低工资

指标 FFP SBP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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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最低工资（1a或 1b或 1c）
注：要在这项指标上获得 SBP分数，该国的私营部门必须有法律或
集体谈判协议规定的最低工资

不适用
1 1

设定最低工资水平和定期审查的强制性标准

- 强制性标准（4）
- 定期审查（6）
注：要在这项指标上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
资设定标准（0.5）和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定期审查（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在设定和更新最低工资前进行社会协商（8） 不适用 1 1
总分 不适用 3 3

1.1.2 平等、消除歧视和结社自由

指标 FFP SBP 总分
同值工作同等报酬（9）
注：要在此指标上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明确规定同值工作同

不适用
1 1招聘、就业、解雇方面的法定禁止歧视

- 雇用（10）
注：要在本指标的雇用部分获得 SBP分数，必须要有禁止出于所有
下列标准的雇用歧视的法律（10a.种族和民族，10b.性别，10c.宗教
或信仰，10d.政治观点，10e.性取向，10f.残障,10g.民族血统（出生
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10h.工会成员身份（0.33）。
---------------------------------------------------------------------------------------
- 就业（11）
注：要在本指标的就业部分获得 SPB分数，必须要有禁止出于所有
下列标准的就业歧视的法律（11a.种族和民族，11b.性别，11c.宗教
或信仰，11d.政治观点，11e.性取向，11f.残障,11g.民族血统（出生
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11h.工会成员身份（0.33）。
---------------------------------------------------------------------------------------
- 解雇（12）
注：要在本指标的解雇部分获得 SPB分数，必须要有禁止出于所有
下列标准的解雇歧视的法律（12a.种族和民族，12b.性别，12c.宗教
或信仰，12d.政治观点，12e.性取向，12f.残障,12g.民族血统（出生
地、祖籍或外国出身）或社会出身，12h.工会成员身份（0.33）

不适用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结社和集会自由、集体谈判权利

—— 结社和集会自由（13）
注：要在本指标的结社和集会自由部分获得 SPB分数，必须要有规
定结社自由的法律（0.5）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1

0.5

---------------------------------------------------------------------------------------
总分 不适用 3 3

1.1.3 最低就业年龄和强迫劳动

指标 FFP SBP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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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强迫劳动及执法

- 禁止强迫劳动（15）
注：要在本指标的禁止强迫劳动部分获得 SPB分数，必须要有规定
禁止强迫劳动的法律（0.5）
---------------------------------------------------------------------------------------
- 法律要求劳动监察部门执行关于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法规（16）
注：要在本指标的执行部分获得 SBP分数，必须要有要求劳动监察
部门执行有关强迫劳动法规的法律（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法定最低就业年龄

- 一般就业（17和 18）
注：要在本指标的一般就业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规定允许
就业的最低年龄且最低年龄应为满 15岁，在特殊情况下则可为 14
岁。（0.33）

---------------------------------------------------------------------------------------
- 轻度工作（19和 20）
注：要在本指标的轻度工作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对轻度
工作做出区分的法律。对于最低工作年龄为 15岁的国家，从事轻度
工作的最低年龄必须设定在 13-15岁之间，而对于最低工作年龄为
14岁的国家，从事轻度工作的最低年龄必须设定在 12-14岁之间。
法律必须确保轻度工作不会（1）妨碍年轻人的健康或发展，也不得
（2）影响其就学，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0.33）
---------------------------------------------------------------------------------------
- 危险工作（21和 22）
注：要在本指标的危险工作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对危险
工作做出区分，并禁止未满 18岁的儿童参与此类工作的法律（0.3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33

0.33

1

0.33

0.33

禁止儿童从事有害的、不安全的或不道德的工作及执法

- 禁止儿童从事有害、不安全或不道德的

工作（23）
注：要在本指标的这一部分得分，该国必须有禁止儿童从事可能损
害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的法律（0.5）。
---------------------------------------------------------------------------------------
- 法律要求劳动监察部门执行关于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法规（24）
注：要在本指标的执行部分获得 SBP分数，必须有要求劳动监察部
门执行有关童工法规的法律（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总分 0 3 3



286

1.1.4 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

指标 FFP SBP 总分

涵盖所有员工类型和危险部门

- 所有员工（26和 27）
注：要在本指标的所有员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的职业健康和
安全（OHS）法规的管辖范围必须涵盖所有类型的员工（包括但不
限于兼职、自雇、中介公司、家庭员工和其他）（0.5）。如果有例
外情况，该国无法获得 0.5满分。
---------------------------------------------------------------------------------------
- 所有危险部门（28和 29）
注：要在本指标的所有危险行业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的职业健
康和安全（OHS）法规的管辖范围必须涵盖所有危险部门（包括但
不限于拆船、农业、建筑、采矿和其他）（0.5）。如果有例外情况，
该国无法获得 0.5满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定期审查健康和安全法规的法律规定（30）注：要在本指标上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定期修订和更新健康与安全法规的法律。 不适用 1 1

法律规定的关于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的政策、条例或风

险评估（32）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规定关于职场
暴力（0.25）、歧视（0.25）、骚扰（0.25）和霸凌（0.25）的政策
和法规的法律

不适用 1 1

建立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的法律规定

- 建立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的法律规定（33）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要求公司设立
可报告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行为的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
的法律（0.5）

---------------------------------------------------------------------------------------
- 提供职场信息和培训的法律规定（34）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要求企业提供
职场信息（0.25）和培训（0.25），说明如何识别暴力、歧视、骚扰
和/或霸凌的危害和风险，以及员工相关权利和责任（包括预防和保
护）的法律。仅有同时提供相关信息和培训的国家才能在本指标的
该部分得到 0.5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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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年假和病假）（35和 38）
- 带薪年假（35）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关于带薪年假
的法律规定（0.5）。
---------------------------------------------------------------------------------------
- 带薪病假（38）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关于带薪病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5

1

0.5

0.5

总分 不适用 5 5
1.1.5 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指标 FFP SBP 总分

法律规定的解雇通知期（40） 不适用 1 1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关于通知期（或
代偿金）的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的遣散补偿（43）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必须有关于遣散费的
法律规定。

不适用
1 1

总分 不适用 2 2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福利得分。

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46. 法律是否允许任何类型的任务/工作均可使用定期合同？（是/否）

47. 法律是否允许将定期合同用于长期任务（即对公司而言永久性的任务或工作），任务

完成后不解雇员工？（是/否）

48. 法律是否规定单个定期合同的最长期限？（是/否）（不计分）

49. 单个定期合同的期限是多少？[按月]（不计分）

50. 法律是否规定定期合同的最长累计期限？（是/否）（不计分）

51. 定期合同的最长累计期限是多少，即单个定期合同可以延长多少次？[按月]（不计分）

52. 每周最长工作多少天？[数值]（不计分）

53. 法律规定的标准工作时间是多少（不包括加班）？[数值]（不计分）

54. 法律是否允许加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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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法律规定的每周最高加班工时数是多少？[数值]

56. 法律是否规定加班有工资补贴？（是/否）

57. 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补贴是多少（按当地货币或员工工资的百分比计算）？[数值]（不
计分）

58. 法律是否允许夜间工作？（是/否）

59. 请说明法律规定的夜间工作时间：

60. 法律是否允许以下两个部门的员工在午夜至凌晨 5点之间进行夜间工作：（是/否）（不
计分）

60a.制造业（汽车配件业）

60b.服务业（食品零售业）

61. 法律是否规定夜间工作有工资补贴？（是/否）

62. 法律规定的以下两个部门的员工的夜间工作工资补贴是多少（按当地货币或员工工资

的百分比计算）：（不计分）
65a.制造业（汽车配件业）[数值]
65b.服务业（食品零售业）[数值]

63. 请提供以下两个行业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中，年满 25岁、工作复杂程度最低、承担相

应责任的长期合同员工的月最低工资或下限（按当地货币计算）：

63a.制造业（汽车配件业）：[按当地货币计算的工资数值]
63b.服务业（食品零售业）：[按当地货币计算的工资数值]

64. 法律是否要求企业为以下类型的员工支付失业保护？（即，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
一部分、社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在员工因裁员而被提前解雇时另行发生的非税务相关
支付）（是/否）

64a.企业工资单上的永久（无期限）全职员工

64b.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64c.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64d.中介公司员工

64e.平台员工

65. 法律是否要求企业为以下类型的员工支付医疗保险？（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一部

分、社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另行发生的非税务相关强制性支付）（是/否）

65a.企业工资单上的永久（无期限）全职员工

65b.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65c.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65d.中介公司员工

65e.平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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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法律是否要求企业为以下类型的员工支付退休养老金？（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一

部分、社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另行发生的非税务相关强制性支付）（是/否）

66a.企业工资单上的永久（无期限）全职员工

66b.企业工资单上的固定期限全职员工

66c.企业工资单上的兼职员工

66d.中介公司员工

66e.平台员工

67. 法律是否允许出于以下原因的个人解雇？（是/否）

67a.员工的能力（即绩效）

67b.员工的行为（即不当行为或过失）

67c.业务需要

67d.其他，请具体说明：

68. 根据贵国的法律，私营部门的雇主在解雇一批雇员（相当于集体裁员）之前，是否必

须通知第三方？（是/否）

68a.是，应通知公共管理部门即劳动部。

68b.是，应向员工代表发出通知

68c.否
68d.其他，请具体说明：

69. 私营部门的雇主在解雇一名雇员之前，是否需要经过第三方批准？（是/否）

69a.是，应获得公共管理部门即劳动部的批准

69b.是，应获得员工代表的批准

69c.否
69d.其他，请具体说明：

70. 根据贵国的法律，私营部门的雇主在解雇一批雇员（相当于集体裁员）之前，是否需

要经过第三方批准？（是/否）

70a.是，应获得公共管理部门即劳动部的批准（是/否）

70b.是，应获得员工代表的批准（是/否）

70c.否（是/否）

70d.其他，请具体说明：

71. 对于下列雇佣时间不等的长期合同员工，法律规定的解雇通知期有多长？

71a.雇佣时间超过 6个月但不满 1年：[周数]
71b.雇佣时间超过 1年但不满 5年：[周数]
71c.雇佣时间超过 5年但不满 10年：[周数]
71d.雇佣时间超过 10年但不满 20年：[周数]
71e.雇佣时间超过 20年：[周数]
71f.请提供通知期的计算公式：

72. 对于下列雇佣时间不等的长期合同员工，法律规定的遣散补偿是多少？

72a.雇佣时间超过 6个月但不满 1年：[周数]
72b.雇佣时间超过 1年但不满 5年：[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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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c.雇佣时间超过 5年但不满 10年：[周数]
72d.雇佣时间超过 10年但不满 20年：[周数]
72e.雇佣时间超过 20年：[周数]
72f.请提供遣散费的计算公式：

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1.2.1 工作时间和合同

指标 FFP SBP 总分
不限制固定期限合同的使用（46和 47）注：要在本
指标上获得 FFP分数，该国必须并未对定期合同的使
用加以限制。

1 不适用 1

是否可加班工作和夜间工作 1 1 1
——加班（54和 55）
注：要在本指标的加班部分获得 FFP和 SBP分数，
该国的最高工作时间（标准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之
和）必须超过 48小时/周（最高标准工作时间），但
不满 56小时/周（国际劳工组织的限制标准）（0.5）。

0.5 0.5 0.5

0.5
0.5 0.5

---------------------------------------------------------------------
——夜间工作（58和 59）
注：要在本指标的加班部分获得 FFP和 SBP分数，
该国必须并未禁止夜间工作（一周内至少有 7个小时
的夜间工作，包括午夜到凌晨 5点这段时间）

加班和夜间工作的工资补贴 不适用 1 1
——加班补贴（56）
注：要在本指标的加班补贴部分获得 SBP分数，该国
必须有最低工资补贴为正常工资的 1.25倍的规定
（0.5）

不适用 0.5 0.5

---------------------------------------------------------------------
——夜间工作的补贴（61） 不适用 0.5 0.5

注：要在本指标的夜间工作补贴部分获得 SBP分数，
该国必须有夜间工作工资补贴比正常工资高的规定
（0.5）
总分 2 2 4
1.2.2 最低工资率

指标 FFP SBP 总分
最低工资率*（63）
注：*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在该指标上获得满分的
阈值，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与相关专家协商确
定。

1 不适用 1

总分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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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社会保障

指标 FFP SBP 总分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要直接支付失业保险

（64）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FFP分数，该国必须并
未强制要求企业通过劳动税、缴费或企业支付的其他
类型的强制性款项直接支付失业保护。

1 不适用 1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直接支付医疗保险（65）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FFP分数，该国必须并
未强制要求企业通过劳动税、缴费或企业支付的其他
类型的强制性款项直接支付基本医疗保险。

1 不适用 1

法律并未规定企业直接支付养老金（66）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 FFP分数，该国必须并
未强制要求企业通过劳动税、缴费或企业支付的其他
类型的强制性款项直接支付养老金。

1 不适用 1

总分 3 0 3

1.2.4 解雇条件

指标 FFP SBP 总分
个人解雇的合法理由（67）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允许出
于业务需要或人员过剩的解雇。

1 1 2

集体解雇的第三方通知要求（68）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集体
解雇的第三方通知要求的规定。

不适用 1 1

个人解雇无需第三方批准（69）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不得有个人
解雇需经第三方批准的法律规定。

1 不适用 1

集体解雇无需第三方批准（70）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不得有集体
解雇需经第三方批准的法律规定。

1 不适用 1

总分 3 2 5

1.2.5 解雇通知期时长和遣散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通知期时长*（71）
注：*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在这些指标上获得满分
的阈值，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与相关专家协商确
定。

1 不适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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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费金额*（72）
注：*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在这些指标上获得满分
的阈值，将在本项目的日后版本中与相关专家协商确
定。

1 不适用 1

总分 2 0 2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福利得分。

评价维度 II——劳动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中所有

问题。

相关雇员

相关雇员是指处于工作年龄（满 25岁）的长期雇员，但问题中

另有说明的除外。该员工为该国公民并在服务部门工作，但调查

问卷中对某些特定指标另有说明的除外。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中所有问题。

最常见的雇主

私营部门中最常见的雇主类型，即在服务业中正常运营的雇员少

于 250人的企业，但调查问卷中对某些特定指标另有说明的除外。

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I中所有问题。

2.1 社会保护

2.1.1 失业保险

73. 该国是否有政府为私营部门员工提供的失业保护计划？（是/否）

73a.是，符合资格要求的各类员工（包括非传统员工，如家政、中介公司或平台员工）均

享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

73b.是，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但某些岗位的员工（中介公司员工、平台员工或其他员

工）没有（不符合资格要求、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原因）。

73c.私营部门的员工并未享有政府提供的任何失业保险。74d.其他，请具体说明：

74. 如果该国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护计划，请详细说明资格要求？（不计分）

75. 如果该国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护计划但并未向某些岗位的员工提供，请详细说明是哪

些岗位？（不计分）

76. 如果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护计划，其资金来源是什么？（是/否）

76a.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76b.由雇主税（包括强制性劳动税或社会保险缴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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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c.其他，请具体说明：

2.1.2 医疗保险

77. 该国的私营部门员工享有以下哪些类型的医疗保险？（选择所有适用项）（是/否）

77a.非缴费型的政府出资基本医疗保险是全民性的（即普及所有公民，无论其是否就业）

77b.仅通过就业享有的缴费型医疗保险（即，员工的医疗保险福利在其离职时丧失并在重

新就业时恢复）

77c.通过就业或自愿缴费享有的缴费型医疗保险（即，包括自雇职业者在内的员工可自愿

为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缴费）

77d.兜底医保援助或替代性非缴费型医疗（在全民保险（77a）不存在或有缺口的情况下，

这是提供给最贫困人群的替代性保险）

77e.其他，请具体说明：

78. 如果该国有政府提供的医保系统，那么其资金来源是什么？（是/否）

78a.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78b.由雇主税（包括强制性劳动税或社会保险缴费）提供

78c.其他，请具体说明：

79. 法律是否规定医保范围囊括受益人的家属？（不计分）

80. 法律规定的受益人家属有哪些？（选择所有适用项）（不计分）
80a.配偶

80b.子女

80c.其他，请具体说明：

2.1.3 退休养老金

81. 该国的私营部门员工享有以下哪种类型的退休养老金计划？（是/否）

81a.非缴费型的政府出资退休养老金福利是全民性的（即普及所有公民，无论其是否就业，

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或养老金调查）

81b.仅通过就业享有的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福利

81c.通过就业或自雇职业者自愿缴费享有的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福利

81d.兜底退休援助或其他非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福利

81e.私营部门的员工并未享有任何退休金（既无政府提供的退休金，也无由雇主/雇员缴

费另行提供的退休金计划）。

81f.其他，请具体说明：

82. 如果该国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系统，那么其资金来源是什么？（是/否）

82a.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82b.由雇主税（包括强制性劳动税或社会保险缴费）提供

82c.其他，请具体说明：

2.1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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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失业保险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73a）注：要在本指标的
该部分上获得 SBP的 1分，该国必须有政府为私营部
门所有员工提供的失业保险计划（73a）
如果该国有一个由政府为私营部门某些岗位的员工提
供的失业保险计划（73b），则得分为 0.5。
如果该国没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计划（73c），得分
为 0。

不适用 1 1

失业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76a）注：要在
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的失业保险资金必须
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1 不适用 1

2.1.2 医疗保险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全民医保（77a和/或 77d）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的必须为私
营部门的最贫困员工提供医保服务。

不适用 1 1

医疗保险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78a）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的医保资金
必须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1 不适用 1

2.1.3 退休养老金

指标 FFP SBP 总分

是否有政府提供的退休养老金计划

注： 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上得到 SBP的 1分，该国必
须同时有缴费型和非缴费型计划（81a、81b和 81c）。

如果该国仅有非缴费型计划（81a或 81d），得分为 0.5。
如果该国仅有缴费型计划（81b和/或 81c），得分为
0.5。
如果该国并无养老金计划，得分为 0。

不适用 1 1

非缴费型退休养老金的资金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82a）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的退休金资
金必须由一般税收收入提供。

1 不适用 1

总分 3 3 6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福利得分。

2.2 机制机构

2.2.1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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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该国最大的城市是否有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中心？（是/否）

84. 如果网上有就业服务中心的网站，请提供该网站的网址：（不计分）

85. 法律是否要求企业支付就业服务中心的服务（即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一部分、社

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另行发生的非税务相关强制性支付）？（是/否）

86. 以下哪些为求职者提供的服务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成本？（是，线下/是，线上/否）

（不计分）
86a.职位空缺数据库（即有需求的岗位清单）

86b.职业培训（即使用特定机器作业的培训）

86c.提高就业能力（即如何准备面试、检查简历和求职信）

86d.咨询服务（即职业咨询，协助求职者选择合适的职业）

86e.对自雇职业者的支持（即小额信贷、协助开业或者为获取外部资金提供行政协助）

86f.为失业个人提供行政协助（即递交失业救济金申请、递交工作许可延期申请）

86g.对地域流动的支持（即协助员工搬到有合适就业机会的地区）

86h.实习生和/或学徒的安置（即旨在让学生或年轻人获得特定行业的工作经验或获得特

定技能的工作安排）

86i.其他

87. 以下哪些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成本？（是，线下/是，线上/否）（不
计分）

87a.访问活跃求职者数据库

87b.协助雇主匹配到拥有合适技能和体能的雇员

87c. 现有员工的培训计划（即企业聘请中心进行员工培训）

87d.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即企业希望在新地点开拓业务或开发新产品线时）

87e.人力资源规划（即如何构建组织结构图、起草岗位描述，引入绩效评估系统和员工发

展战略）

87f.实习生和/或学徒的安置（即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提出协助寻找年轻

人才的请求）

87g.其他，请具体说明：

88. 贵国是否为失业人员和有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职业指导和培训的法律或法规？（是/
否）

89. 是否有为失业者和求职者提供的培训计划？（是/否）

2.2.2 劳动纠纷解决。

90. 贵国是否有正常运作的专门且独立的机制用于解决劳动纠纷（任何类型）？（是/否）

91. 有哪些可用于解决劳动纠纷（任何类型）的机制？（是/否）（不计分）
87a.普通法院

87b.普通法院内专设的劳动法庭

87c.专门的（劳动）法院

87d.专门的（劳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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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e.小额索赔法院

87f.仲裁机构

87g.其他行政机构（劳动监察部门、人权委员会等）

87h.其他，请具体说明：

92. 以下哪些类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用于解决劳动纠纷？（是/否）

92a.司法调解/调停（法院附设）

92b.非司法调解/调停（由私人进行调停）

92c.仲裁

92d.其他

2.2.3 劳动监察。

93. 该国是否有中央劳动监察部门？（是/否）

94. 劳动监察员能否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自由进入工作场所？（是/否）

95. 监察员在检查后是否需要起草一份个人检查报告？（不计分）

96. 是否留存和公开年度劳动违法案件/投诉的报告数量数据？（是/否）

97. 这些数据是否按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归类（例如，不支付工资、歧视、未申报工作

等相关违法行为的单独数据）？（是/否）

98. 是否有按投诉人的性别归类的数据？（是/否）

99. 是否有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的数据？（是/否）

100. 这些数据是否可在网上公开获取？（是/否）

101. 请提供网站链接：

2.2 机制机构

2.2.1 就业服务

指标 FFP SBP 总分
设有全国性/国家就业服务中心（83）
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全国性就业服务
中心

1 1 2

有失业者和求职者提供的职业指导和培训（85、88和 89）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规定职业指
导和培训的法律（0.5），并在实践中为失业者和求职者提供
职业指导和培训而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成本（0.5）。 1 1 2

总分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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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指标 FFP SBP 总分

有正常运作的专门且独立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90）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正常运作的
专门且独立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1 1 2

存在替代性劳动纠纷解决程序（92）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
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替代性劳动纠纷解决程序。 1 1 2

总分 2 2 4

2.2.3 劳动监察

指标 FFP SBP 总分
有中央劳动监察部门（93）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有中央劳动监
察部门。

不适

用

1 1

开展劳动监察的最佳实践（94）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允许劳动监察
员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自由进入工作场所

不适

用

1 1

有劳动案件/投诉的报告数量数据 1 1 2
违法行为

— 数据的可用性（96） 0.2 0.2 0.4

— 是否有按违法类型归类的数据（97） 0.2 0.2 0.4
— 是否有按投诉人性别归类的数据（98） 0.2 0.2 0.4
— 是否有最近一个日历年的数据（99） 0.2 0.2 0.4
— 数据的公开可用性（100） 0.2 0.2 0.4
注：要在本指标的该部分获得分数，该国必须提供劳动违法
案件/投诉的报告数量数据。每个问题可得 0.2分。

总分 1 3 4

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经标准化后使用

共同的单位。例如，在 0至 100分的范围内，0表示最差，100表示最佳。反过来，最佳

（最差）绩效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做法定义的，以单个得分或数值范围来衡量。

102. 请提供上一财政年度以当地货币单位计算的社会保障支付和就业税的年度总成本，

不包括预扣预缴的雇员税。[数值]

103. 在过去一年中，该机构需要雇佣多少长期全职新员工？[数值]

评价维度 III——执行劳动法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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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雇佣人数是多少？[数值]

105. 该机构没有雇用更多长期全职员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

105a.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太高

105b.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或解雇成本太高

105c.缺少技能娴熟的劳动力

105d.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和福利太高

105e.没有足够的预算或者总部并未授权雇用

105f.其他

105g.不知道

106. 在过去三年中，该机构是否解雇过任何长期全职员工？（是/否）（不计分）

107. 员工从收到解雇通知到被从该商业机构的工资单上除名，通常需要多少周？（请包

括所有预先通知的要求、通知和等待时间。）[以周为单位的数值]

108. 通常遭解雇的长期全职员工的遣散费是多少（以周为单位计算）？（请包括工资和

福利，但不包括未付工资。）[数值]

109. 在过去三年中，该机构是否涉及过任何劳动纠纷？（是/否）（不计分）

110. 纠纷从发生到解决（无论是通过协议、法院裁决还是其他方式），通常需要多少个月？

[数值]

111. 该机构解决纠纷通常要花多少钱（包括对任何一方的所有罚款或应付款，如有）？[以
当地货币单位计算的数值]

112. 在所述财政年度，政府的劳动监察员是否就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方面到访或检查

过该商业机构，或者要求该商业机构与其会面？（是/否）（不计分）

113. 监察员是否有向该机构出具相应的检查报告？如果检查不止一次，请填写最近一次

已完成的检查。（是/否）

3.1非工资性劳动力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社会贡献成本*（102）
注：*社会贡献成本将以社会保障缴纳款项和

就业税的年度总成本为基础，不包括预扣预

缴的雇员税。

100（100%） 不适用 100（100%）

总分

100
（33.33%） 不适用

100
（33.33 %）

3.2 用工规制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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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FFP SBP 总分

空缺职位的填补比例（103、104） 100（25%） 不适用 100（25%）

影响雇佣的监管因素（105） 100（25%） 不适用 100（25%）

解雇的时间*（107）
注：*解雇一名雇员通常需要的时间，自向员

工提供解雇通知起，至该员工的名字从机构

的工资单上消失为止。

100（25%） 不适用 100（25%）

解雇的成本*（108）
注：*遭解雇的长期全职员工通常的遣散费金

额（以周为单位计算）。

100（25%） 不适用 100（25%）

总分

100
（33.33%） 不适用

100
（33.33%）

3.3 公共服务的效率

指标 FFP SBP 总分

解决劳工纠纷的时间*（110）
注：*从纠纷产生到解决通常所需的时间。 100（33%） 不适用 100（33%）

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111）
注：*通常解决纠纷的成本，包括对任何一方

的所有罚款或应付款。监察部门在访问后是

否向机构发出报告

100（33%） 不适用 100（33%）

劳动监察（113） 100（33%） 不适用 100（33%）

总分

100
（33.33%） 不适用

100
（33.33%）

注：n.a.即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福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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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获取金融服务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融资渠道仍是世界各地企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尽管获得融资对企业的运营和扩张至关重

要，并与企业创新积极相关。 融资渠道影响企业管理不稳定现金流的能力，并直接有助

于提升企业的韧性，这一点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体现尤为突出。研究还表明，发展中

国家私营部门融资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融资渠道方面的进步往往有益于

企业层面的就业。扩大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获得融资的机会，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和

不平等。此外，绿色融资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为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并引导资本重新

流向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部门。

建立能够支持金融服务供应商和加强信息共享的健全有力的监管框架，可以增加企业获

得融资的可能性。健全的尽职调查法规涵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各方面，注重风险为本评

估，对于宏观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绿色融资的有利监管框架可以促进标准和原则的

制定，从而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鼓励企业提高环保意识。此外，现代担保交易

系统（动产通常用作担保品）向借款人提供了以负担得起的利率获得信贷的机会。为实

现融资，贷款人要求充分获得借款人的信用信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信用报告的形

式分享这些信息可以减少贷方对借方总债务风险敞口的不确定性，增加信贷的可获得性，

并降低利率。

可获得的融资在维持企业财务稳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消除收付款环节的瓶颈进一

步加强了企业的财务安全。近年来，无现金交易（包括电子支付）持续增长。然而，各

经济体的数字化水平日益加深要求对电子解决方案进行监管，以获取技术进步带来的好

处。良好的监管有助于电子支付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同时进一步减少逃税，规范私营

部门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由获取金融服务指标领域来衡量商业贷款、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

金融监管框架的质量和有效性。此外，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可获得性以及获得绿色金

融和为女性量身定制的产品的便利度同样由这一指标领域衡量。最后，这一指标领域还

将从企业的角度审视在实践中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II. 指标

获取金融服务指标领域对五个方面进行衡量——商业贷款监管的质量；担保交易和担保

登记机构的运作；电子支付；绿色金融；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跨越三个

不同的维度，这里统称为评价维度。第一大评价维度评估与商业贷款、担保交易、电子

支付和绿色融资有关的监管的有效性，涵盖监管框架的法律特征。第二大评价维度通过

评估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以及实践中的绿色融资选择，

衡量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可获得性。这一评价维度还会评估为女性量身定制的金融和

非金融产品以及相关培训和方案的可获得性情况，以促进女性作为金融机构的代表。因

此，第二大评价维度评估事实上和某些法律上提供的金融服务。第三大评价维度衡量获

得贷款、登记担保权益和进行电子支付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以及信用信息共享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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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价维度还评估了男性和女性在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和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每个

评价维度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由共同的特征来定义，这些特征为分组到一个特定

的类别提供信息——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都包含几项指标，

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大部分组成。对每个指标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

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分数。表 1汇总了所有三大评价维度及其各自在五个领域的类

别：商业贷款、担保交易、电子支付、绿色融资和信用信息。

表 1.获取金融服务指标领域三大评价维度汇总表

评价维度 I-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质量（30项指标）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6项指标）
1.1.1 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2项指标）

1.1.2 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2项指标）

1.1.3 强化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2项指标）

1.2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7项指标）

1.2.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1项指标）

1.2.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4项指标）

1.2.3 优先权/执行（2项指标）

1.3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12项指标）

1.3.1 风险管理（3项指标）

1.3.2 客户资金保障（2项指标）

1.3.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2项指标）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2项指标）

1.3.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3项指标）

1.4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践（5项指标）

1.4.1 风险管理（1项指标）

1.4.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2项指标）

1.4.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2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9项指标）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3项指标）
2.1.1 数据覆盖和获取信用信息（3项指标）

2.2 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3项指标）

2.2.1 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3项指标）

2.3 绿色金融（2项指标）
2.3.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2项指标）

2.4 性别金融（1项指标）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1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实际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度（10项指标）

3.1 贷款（4项指标）

3.1.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1项指标）

3.1.2 获取贷款的成本（1项指标）

3.1.3 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更新的便利度（1项指标）

3.1.4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面的差距（1项指标）

3.2 电子支付（6项指标）

3.2.1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1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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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1项指标）

3.2.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1项指标）

3.2.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1个指标）

3.2.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1项指标）

3.2.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 监管框架：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质量

表 2展示了评价维度 I的结构，即所衡量的获取金融服务监管框架。该维度的每个类别

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质量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客户尽职调查（CDD）和交易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

1.1.2 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

1.1.3 强化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

1.2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2.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1.2.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

1.2.3 优先权/执行

1.3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
1.3.1 风险管理
1.3.2 客户资金保障

1.3.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

1.3.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1.4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践

1.4.1 风险管理

1.4.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1.4.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

类别 1.1分为三个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分为几大组成部分。

1.1.1 客户尽职调查（CDD）和交易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

现代金融法律框架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贷款人在招募新客户以及向此类客户或

其业务提供任何融资之前，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尽职调查。12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措施以及

与合规/了解您的客户（KYC）法规相关的措施的演变突出了对几项措施的依赖。13这些

措施包括：对现有客户的客户尽职调查（CDD）和其他相关机构采取的步骤，14在一定

时期内维护收集的客户及其业务信息，并定期更新此类信息，15尤其是在客户被视为高

风险的情况下。16因此，子类别 1.1.1包含两项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进行客户尽职调查（CDD）和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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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并

核实企业和公司所有

者的身份的要求

i) 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法律要求

ii) 核实公司身份的要求

iii) 核实公司股权和控制权结构的要求

iv) 核实受益所有权的要求

v) 核实贷款用途的要求

vi) 核实公司客户的地理位置的要求

2
现有客户的尽职调查

和交易记录保存

i) 记录保存—现有客户需要尽职调查

ii) 记录保存—其他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电子 KYC）
iii) 记录保存—将客户尽职调查信息保存 5年
iv) 记录保存—针对高风险客户持续开展客户尽职调

查

注：CDD=客户尽职调查。

1.1.2 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

为了加强全球保障措施并进一步保护金融系统的廉洁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强调对反

洗钱/反恐怖融资采取风险为本方法。17根据这种方法，经济体、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

构应识别和评估其面临的风险，并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减轻风险。18因此，子类别 1.1.2
包含两项指标 19（表 4）。

表 4.子类别 1.1.2—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

指标 评估角度。

1 风险为本方法的可获

得性

风险为本方法的可获得性

2 风险因素

i) 风险因素（客户身份）

ii) 客户风险因素（受益所有人）

iii) 客户风险因素（所有权结构）

iv) 客户风险因素（在国际结构中的参与度）

v) 客户风险因素（个人资产持有工具）

vi) 客户风险因素（名义股东或无记名股票）

vii) 客户风险因素（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业务关系）

viii) 客户风险因素（现金密集型）

ix) 客户风险因素（位于高风险地区）

x) 风险因素（产品、服务、交付渠道）

xi) 产品风险因素（私人银行业务）

xii) 产品风险因素（匿名交易）

xiii) 产品风险因素（从未知来源收到的付款）

xiv) 产品风险因素（非面对面关系和交易）

xv) 产品风险因素（高风险地区的运营）

1.1.3 增强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

并非所有客户都面临相同的风险，因此，根据客户的风险水平，各经济体的法规在执行

客户尽职调查措施时会要求不同的流程。20因此，在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后，一个经济

体中强化和增强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将简化风险较低公司的流程，同时对风

险较高的公司采用更稳健和深入的审查流程。21因此，子类别 1.1.3包含两项指标（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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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子类别 1.1.3—强化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

指标 评估角度。

1 简化客户尽职调查
i) 针对低风险客户的简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客户尽职

调查

ii) 确定低风险客户的监管指导

2 强化客户尽职调查
i) 针对高风险客户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客户尽职调

查

ii) 确定高风险客户的监管指导

注：AML/CFT=反洗钱/反恐怖融资；CDD=客户尽职调查。

1.2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类别 1.2分为三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1.2.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根据这一办法，所有担保交易，无论如何命名，都划归为担保权，并受相同的法律框架

约束。对担保交易采取统一的和从功能角度出发的做法是一种基于担保目的灵活的合同

安排，它允许借款人尽可能多地使用其动产作为担保品来获得信贷。22还允许法人实体

和非法人实体在不赋予任何特定类别的债务人或债权人特殊优势或权利的情况下设定或

获取动产担保品。23，24这种做法有助于避免可能造成漏洞和不一致的多重法律制度。

因为统一法律框架不需要根据其他法律调整或参考其他法律，所以它更易于实施。此外，

它可以降低贷款风险，建立更稳定的金融环境。因此，子类别 1.2.1—担保交易统一法律

框架只包含一项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2.1-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指标 评估角度。

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

架

i) 统一的法律框架

ii) 让与担保

iii) 融资租赁

iv) 保理和应收账款转让

v) 所有权保留

vi) 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和债权人

1.2.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

在增加公司和个人的融资渠道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他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动产

上设定担保权益，包括有形和无形、现有或未来的动产。制定法规使得公司和个人能够

利用多种类型的动产作担保获得融资，使他们能够将这些资产的全部价值转化为生产性

用途，有助于增加他们可获得的信贷数量，并降低信贷成本。此外，将所有类型的动产

列入同一制度并允许设保人用通用术语描述这类资产，可以让当事人避免在设定担保权

时开展成本高昂的调查，或在此后就某一特定类型的资产是否属于该制度所涵盖的问题

开展成本高昂的诉讼。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灵活性，而且可以通过促进对私营部门

的安全可靠的贷款，进而提升社会的整体利益。25，26因此，子类别 1.2.2包含四项指标

（表 7）。

表 7.子类别 1.2.2—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



305

指标 评估角度。

1 单一类别动产上的担

保权益

i) 应收账款的担保权益

ii) 担保品描述

iii) 存货担保权益

iv) 存货限制

v) 担保品描述

vi) 非存货有形动产上的担保权益

vii) 担保品描述

2
组合类别动产上的担

保权益

i) 组合类别动产上的担保权益

ii) 对资产的限制

iii) 担保品描述

3
未来资产的担保权益

i) 未来资产的担保权益

ii) 事后获得的财产的担保权益

iii) 担保物范围自动延伸至原担保物的产品、收益和替

代品

4 债务工具

i) 当前和未来债务工具

ii) 固定债务工具

iii) 有条件债务工具

iv) 浮动债务工具

v) 债务工具的说明

1.2.3 优先权/执行

通过制定明确和透明的规则来确定债权人在贷款违约情况下的优先权制度，从而确保债

权人的权利，对于扩大融资渠道和降低贷款成本至关重要。这种做法有助于推进准确规

则的制定，规范各求偿权间所能出现的优先权冲突，并尽可能避免后设定的权利优先于

已存在的权利。允许各方选择不经过法院，即通过公开和/或私人拍卖方式执行担保权益，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司法部门的压力，并降低案件积压的风险。这有助于提升执行过

程的高效性和灵活性。27，28因此，子类别 1.2.3包含两项指标（表 8）。

表 8.子类别 1.2.3 优先权/执行

指标 评估角度。

1
除破产情形外，其他

情形下债权的优先权

i) 除破产情形外，其他情形下债权的优先权

ii) 不同类型债权的排序

2
担保权益的执行

i) 担保权益的执行

ii) 公开拍卖的可获得性

iii) 私人销售的可获得性

iv) 契约条款的可获得性/流质契约的有效性

1.3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

第 1.3类分为五个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个指标又分为几大组成部分。

1.3.1 风险管理

健全的电子支付监管框架对于维护货币体系的完整性和保障金融稳定至关重要。29特别

是，建立充分的风险管理实践对于确保电子支付的安全性、便利度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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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防止欺诈、促进信息和网络安全、确保数据和操作流程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保密性的

措施 31强化了这些服务的公信力，并提升了电子支付系统的整体安全性。32因此，子类

别 1.3.1包含三项指标（表 9）。

表 9.子类别 1.3.1 风险管理

指标 评估角度。

1
外部审查及内部监控 i) 对支付服务商（PSP）的供应监管合规情况进行外

部审查

ii) 执行内部控制措施

2 网络安全和运营风险 i) 网络安全要求

ii) 应急计划的要求

3 流动资金风险
i) 确保客户获得资金的要求

ii) 客户使用限制

1.3.2 客户资金保障

保护使用电子支付的客户的资金对于确保支付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以及维护公信力至关

重要。33这是整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的一个基本部分，包括涵盖用户和支付服务供应

商的义务、34欺诈或未经授权的支付、取消或修改交易以及保护资金的保险要求等的安

排。35因此，子类别 1.3.2包含两项指标（表 10）。

表 10.1.3.2—客户资金保障

指标 评估角度。

1

用户和支付服务供应

商（PSP）的义务

i) 对使用支付工具和支付账户的限制

ii) 用户再支付工具和安全凭证的义务

iii) 支付服务供应商在执行支付交易之前验证支付服

务用户的身份（认证）

2

取消错误交易、保障非

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

持有的资金及对未经

授权的付款承担责任

i) 允许付款人在处理时间之前单方面取消或修改付

款交易

ii) 保障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

iii) 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的保险规

定

iv) 可疑活动的通知规定

v) 要求纠正未经授权或错误执行的交易

vi) 关于欺诈责任的一般规定

vii) 支付服务供应商对未经授权付款的责任

viii)付款人对未经授权付款的责任

注：PSP=支付服务供应商。

1.3.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支付服务供应商披露关于使用电子支付的所有费用、条款和条件信息应完整、准确，对

于提高透明度和使用户清楚地了解与这些服务相关的成本至关重要。36及时通知任何后

续变化，包括处理客户投诉及其数据的政策和程序，也很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涉及处理

敏感的个人和财务信息。37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公司清楚地了解使用此类服务的成本，

还能提高用户对使用这些服务的信心，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38因此，子类别 1.3.3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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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指标（表 11）。

表 11.子类别 1.3.3—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费用披露及费用变动

通知

i) 披露使用电子支付的所有费用

ii) 通知用户费用的变化

2
责任披露、数据使用

和争议机制

i) 披露责任

ii) 披露客户数据的使用

iii) 投诉处理程序的书面政策

iv) 一般服务条款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

获取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可以为电子支付服务的用户提供及时有效地解决其争议和投

诉的机会。39争议管理和补救机制对于防止客户滥用和激励支付服务供应商解决可能导

致低质量服务的运营弱点至关重要。40这些机制还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信任，并使

新老客户能够有效行使其权利。41因此，子类别 1.3.4包含两项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对交易提出异议

i) 对付款提出异议的期限

ii) 支付服务供应商确认收到争议通知

iii) 在争议尚未解决时，接收方继续收取无争议的费

用

2 是否有争议解决机制

i) 支付服务供应商将设立独立的部门负责解决争议

ii) 提供争议解决机制的要求

iii) 有独立的政府机构作为解决内部无法解决的争端

的手段

注：PSP=支付服务供应商。

1.3.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支付系统互操作性允许参与者在不参与多个系统的情况下跨系统进行、清算和结算支付。

42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可以促进竞争、降低成本、实现支付服务供应商的规模经济，并

提高支付服务用户的便利性。43同样，促进市场竞争对于促进新市场参与者的进入和产

品创新、提高可用服务的质量和便利度以及降低价格至关重要。44，45互操作性和促进

竞争可以在满足未得到服务和服务不足的公司/用户的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子

类别 1.3.5有两项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1.3.5—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指标 评估角度。

1
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 辖区内互操作性的程度和范围

2 公平竞争
i) 公平竞争条款

ii) 适用于所有新支付服务供应商的注册规则和程序

3
对不同的支付服务供

应商提供平等的服务

i) 为新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与目前市场参与者同等

的市场准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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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待遇 ii) 支付服务供应商的功能要求

注：PSPs=支付服务供应商。

1.4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践。

类别 1.4分为三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1.4.1 风险管理

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而环境风险与暴露于可能导致环境退化或

受环境退化影响的活动有关。46，47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和管理不仅对银行业的稳定很重

要，对改变金融行为和推动资本实现绿色目标同样重要。48，49因此，子类别 1.4.1-风
险管理包含一项指标：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的要求（表 14）。

表 14.子类别 1.4.1 风险管理

指标 评估角度。

1

将气候/环境风险纳

入风险管理框架的要

求

银行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框架的指导或监

管要求

1.4.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披露要求是指向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信息的公司进行的与气候相

关的财务披露。50影响报告是指确定收益用途和收益分配项目的预期环境影响的报告。

51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理解，促进资本

向环境可持续投资的有效分配，并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过渡。52，53因此，子类别 1.4.2
包含两项指标（表 15）。

表 15.1.4.2—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指标 评估角度。

1
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

要求

寻求获取绿色融资时提交的界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准

则或法律要求

2
要求披露投资对环境

的影响 公司影响报告的指导、法律或监管要求

1.4.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

绿色贷款发放框架是提供适用于整个绿色贷款市场的市场标准和指南的建议框架，有助

于促进绿色贷款市场的发展。54此外，获得绿色贷款的要求对于防止漂绿 55和增加另一

层验证融资活动是否符合设定的标准非常重要。56，57因此，子类别 1.4.3包含两项指标

（表 16）。

表 16.子类别 1.4.3—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

指标 评估角度。

1
绿色融资框架的可获

取性 绿色贷款发放框架

2
绿色贷款外部审查要

求指引 获得绿色贷款的外部审查指南（顾问审查、核实、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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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2. 第二维度公共服务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表 17展示了评价维度 II的结构，其中包括信贷基础设施中的信息获取和融资渠道。将按

照表中所示的顺序（表 17）更详细地讨论这一评价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

表 17.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

2.1.1 数据覆盖和获取信贷信息

2.2 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

2.2.1 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2.3 绿色金融

2.3.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

2.4 性别金融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

类别 2.1分为三大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分为几大组成部分。

2.1.1 数据覆盖面和信用信息的获取

子类别 2.1.1包含三项指标（表 18）。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系统 58收集金融系统中借

款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并促进信贷机构之间的信用信息交换。这通过减少信

息不对称提高了贷款过程的效率。59，60通过获取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贷款人可以更好

地了解与每个潜在借款人相关的贷款风险。61这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并有助于金融部

门的稳定。

表 18.2.1.1—数据覆盖面和信用信息的获取

指标 评估角度。

1
数据覆盖和识别

i) 共享关于企业和个人的数据

ii) 除了来自金融机构的数据外，还共享来自零售商或

公用事业公司的数据

iii)跨境信息共享和危机报告

2 数据范围
i) 共享正面信用信息和负面信用信息

ii) 至少共享两年的历史数据

iii)共享低于人均收入 1%的贷款金额数据

3
增值服务及借款人获

取资料的途径

i) 根据法律，借款人有权在经济体中最大的征信机构

及信贷登记部门获取自身数据

ii)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在线获取信用信息

iii)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提供信用评分作为增值服

务，并在实践中能够核实借款人的信用信息

2.2 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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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2包含一大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有几个组成部分。

2.2.1 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担保登记机构是提供法人实体和非法人实体动产权益的公开数据库。它们通过促进对动

产担保权存在的认识和根据登记时间确定优先权，支持动产担保权的法律框架。62运作

良好的担保登记机构使放款人能够在借款人打算用担保资产担保信贷时评估风险，63提
升透明度和确定性，64允许担保权人以廉价和快捷的方式在线登记、查询、变更或注销

担保权益。65因此，子类别 2.2.1包含三项指标（表 19）。

表 19.子类别 2.2.1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指标 评估角度。

1 统一担保登记机构

i) 登记机构处于运营状态

ii) 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登记机构可以是集中的也可

以是相互连接的

iii)要求登记非占有担保权益

iv)登记机构对所有类型的借款人或债权人开放

v) 如果每个省对不同类型的债务人设有不同的登记机

构，则应当适用关于设定非占有担保权益和关于第三方

效力的相同规则

vi)如果每个省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设有不同的登记机构，

则应当适用关于设定非占有担保权益和关于第三方效力

的相同规则

vii)任何人都可以从经济中的任何地理位置不受限制地访

问登记机构拥有的数据

viii) 登记机构提供在线数据库，可按债务人的名称或

唯一标识码进行搜索

ix)可以通过担保品的序列号查询登记机构

2
基于公示的担保登记

机构

i) 登记机构以公示为基础

ii) 登记机构不负责核实交易的合法性

iii)登记机构不负责验证信息的正确性

iv)登记机构涵盖所有类型的动产担保权益

3
现代担保登记与数据

存取

i) 所有类型的担保权人都可以进行登记

ii) 担保权人或其代表可以在没有任何第三方参与或批准

的情况下在线开立账户

iii)担保权人或其代表可在网上进行担保权益登记和查

询，不受登记机构的干预

iv)担保登记机构提供在线系统，用于担保权益的登记、

变更、更新、注销和查询，以及确认担保登记机构的记

录是否在实践中得到核实

2.3 绿色金融

类别 2.3包含一大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有几个组成部分。

2.3.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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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即使没有国家采用的绿色贷款发放框架，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也可以为企业

提供替代融资产品，从而为绿色项目融资，并使贷款符合其环境目标。66要求企业为获

得绿色融资进行外部审查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防止漂绿。67，68因此，子类别 2.3.1包含

两项指标（表 20）。

表 20.2.3.1—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

指标 评估角度。

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
您所在的经济体是否正在发放绿色贷款，该贷款可以不

是通过国家框架发放的

2
获得绿色贷款的外部

审查要求

在实践中是否需要外部审查（顾问审查、核查、认证、

评级），即使政府部门没有要求

2.4 性别金融

类别 2.4包含一大子类别，由多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有几个组成部分。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主要涉及两大领域：提供针对女性的产品（金融和非金融产品）；以及

提供关于无意识偏见/社会性别多样性的培训和促进女性在银行部门担任管理和非管理职

位的方案。事实证明，根据女性需求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能有效解决女性在获取金融服

务领域面临的限制。69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提供非金融服务可能更有效地支持女性经

营的企业。70，71在银行拥有更多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团队也可能有助于提高女性经营企

业的融资水平。此外，针对银行员工的社会性别智能培训也证明在解决贷款决策中的性

别偏见是有效的。72，73，74因此，子类别 2.4.1—增加女性融资渠道包含一项指标：针

对女性的产品和方案，以提高女性地位（表 21）。

表 21.2.4.1—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指标 评估角度。

1
针对女性的产品和方

案，以提高女性地位

i) 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金融产品

ii) 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非金融产品（商业发展

服务）

iii) 是否为商业银行的雇员提供关于无意识偏见/社会性

别多样性的培训

iv) 是否存在促进妇女在银行部门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

务和/或非管理职务的方案/倡议

3 维度三.效率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表 22展示了评价维度 III的结构，即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将按照表中所示的顺

序更详细地讨论这一评价维度的每个类别。

表 22.评价维度 III—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3.1 贷款

3.1.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

3.1.2 获取贷款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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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更新的便利度

3.1.4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面的差距

3.2 电子支付

3.2.1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

3.2.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3.2.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

3.2.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

3.2.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

3.2.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3.1 贷款

对于企业来说，及时获得融资以继续运营、管理不稳定的现金流和扩张至关重要。获取

融资的昂贵过程对公司来说是一种负担，高昂的费用，如发起、服务和处理，会阻碍公

司申请贷款和最终获取贷款。75此外，在担保品登记机构登记担保权益以及在用于信用

报告的征信机构/信用登记部门反映信息的高效和低成本过程对公司有益，因为这有助于

让贷款的过程费用更低、负担更轻、效率更高。76另外，女性拥有的企业获得金融服务

的机会也在这一类别下进行评估。77，78，79因此，类别 3.1包含四项指标（表 23）。

表 23.类别 3.1—贷款

指标 评估角度。

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
从提交申请之时起，通知贷款决定的时间

2 获取贷款所需的费用
为申请贷款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发起、服务、处理和保

险费用

3
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

更新的便利度

i) 在数据库中反映担保权益登记的时间和登记担保权益

的费用

ii) 从信用报告服务供应商收到信用信息的时刻起将信用

信息包括在数据库中的时间

4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

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

面的差距

i) 企业有支票（活期）账户或储蓄账户

ii) 企业有透支便利

iii) 企业有信贷额度或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3.2 电子支付

使用电子支付之所以有益于公司，是因为电子支付可以为公司提供接触更多客户的机会，

更加便捷的支付体验，扩大公司业务并提高交易透明度。为了让企业获得这些益处，电

子支付必须成本更低、速度更快。80女性拥有的企业使用电子支付的情况也在这一类别

下进行评估。81，82因此，类别 3.2包含六项指标（表 24）。

表 24.类别 3.2—电子支付

指标 评估角度。

1

i) 占销售额最大比例的电子支付方式

ii)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占交易价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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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 iii) 电子支付收款的月费，包括月费、订阅费、销售点终

端费、维护费和其他费用

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i) 占支付额最大比例的电子支付方式

ii)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占交易价值的百分比

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 i）从下订单起通过电子支付收到款项的时间

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

率

每月通过电子支付方式收到款项占销售额百分比

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

率

每月以电子支付方式付款的百分比

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

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i) 每月通过电子支付方式收到款项占销售额百分比

ii) 每月以电子支付方式付款的百分比

III. 数据来源

4.1.数据收集来源

评价维度 I、II和 III的数据是通过与私营和公共部门专家咨询收集的。有些信息只提供给

公共部门的专家，特别是在收集信贷登记部门和担保登记机构的信息时。这些专家因衡量

的领域而异，包括金融律师和商业银行从业人员、支付服务供应商、金融服务供应商、绿

色金融专业人员、环境顾问、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公证人和担保登记机构。

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大多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这些调查提供了企业在实践中经历的贷

款和电子支付的便利度的代表性数据。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样本体现了不同经济体中

用户体验的差异。不同规模、地区和领域的企业参与了调查。有关企业调查数据收集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方法手册第 2章概述一章。与担保权益效率和信贷数据更新有

关的数据是通过与私营和公共部门专家咨询收集的。

4.2 专家筛选

金融服务主题有五份问卷，每个领域各一份：商业贷款法规、担保交易和担保品登记机

构的运作、电子支付、绿色融资、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每份问卷都针对各

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选择潜在的专家参与调查问卷，制定了一份筛选问卷（表 25）。

表 25.筛选调查问卷和应答标准

相关专业领域：

基于专业领域 律师、经济学家、金融专业人士、环境顾问、金融服务研究人员、

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支付行业专业人士、公证人和信用报告服

务供应商（CRSPs）
相关专业领域：

商业贷款 了解您的客户（KYC）流程和监管要求、合规、金融机构（银行、

贷款机构）的法律和风险部门、身份和背景验证服务公司的法律

专家

担保交易 具有法律学位，专业领域是银行或金融，目前在律师事务所或商

业银行的法律部门工作以及公证人。

电子支付 金融律师、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支付服务供应商等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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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 具有绿色金融法规和绿色贷款经验的绿色金融顾问、环境顾问和

金融律师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

记部门

经济、银行和金融、会计、工商管理、法律或任何相关领域的专

家，目前在信用报告行业工作（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

评估专家在商业贷款、担保交易、电子支付、绿色金融和信贷信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商业贷款 银行和金融部门的经验，特别是在 KYC处理、开户、向客户贷

款方面，或在客户身份验证、合规、KYC流程、收集客户数据、

客户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反洗钱/反恐怖）方面的经验。

担保交易 专门从事商业贷款和担保交易法规的金融或银行律师。

电子支付 具有金融法、支付服务、支付系统、电子支付法、银行法等方面

的经验。

绿色金融 具有在绿色金融法规和原则、绿色融资、绿色债券、气候/环境

风险等方面的经验。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

记部门

具有收集和报告客户（公司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商业管理和

信息管理的经验。

注：AML/CFT=反洗钱/反恐怖；KYC=了解您的客户。

因此，筛选调查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将使小组更好地了解专家的专业；与商业贷款、担保

交易、电子支付、绿色金融、征信机构和信用登记部门有关的专业领域和专家知识或经

验。最终，这将使小组能够挑选专家来回复相关调查表。

IV. 参数

为确保各经济体专家咨询所得数据的可比性，金融服务指标领域使用了一般参数。参数

是指对业务地点和交易类型的假设。向问卷受访者提供这些参数和假设，并要求他们评

估一个标准化的情景，该情景允许跨地区、辖区和经济体的可比性。

5.1 一般参数

许多经济体都在国家层面下设各级管辖区，要求指定具体的商业地点，以便专家确定要

评估的相关监管框架。此外，必须具体说明交易类型，因为这与专家确定适当的条例有

关。

5.1.1 营业地点——最大的城市

理由是：

地理位置决定了管辖公司和企业可用的金融服务的适用法规。此外，需要从实际角度确

定地理位置，确定向其收集监管框架和实际执行情况数据的专家。城市规模根据人口规

模决定，详见本方法手册概述章节。

应用：

对于评价维度 I，该参数用于法规不适用于国家层面而因州或地区而异的情况。对于各州

法规不同的国家，衡量对象是最大城市的法规。对于评价维度 II和评价维度 III，地点参

数是为有数个担保登记机构的经济体（即联邦系统）确定的。

5.1.2 交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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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交易类型决定了管辖公司和企业可获得的金融服务的适用法规（例如，国内交易与跨境

交易）。为了限制此领域衡量的范围，也为了让专家们确定要评估的相关监管框架，此领

域仅侧重于国内商业交易。

应用：

对于评价维度 I，该参数用于不同类型交易的监管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类型交易的监管

不同的经济体，对国内商业交易的监管进行了衡量。对于评价维度 II和评价维度 III，衡

量的交易仅限于商业贷款，电子支付交易仅限于国内交易，包括付款和收款。

V. 指标评分

金融服务领域包含三大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商业贷款条例的质量、担保

交易、电子支付、绿色融资；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的获取；

评价维度 III——实际接受金融服务的便利度。评价维度 I涵盖 30项指标，总分 52分（企

业灵活性 22分，社会效益 30分）。评价维度 II包括 9项指标，总分 17分（企业灵活性

8分，社会福利 9分）。评价维度 III涵盖 10项指标，得分根据企业灵活性从 0到 100不
等。每个维度的总分被进一步调整为 0至 100之间的数值，并随后汇总为主题总分。每

一维度占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金融服务指标考虑了法规和商业惯例对企业（企业灵活

性）以及社会（社会效益）的经济影响（表 26）。有关更多的评分详情详见本节的补充内

容附件 A。

表 26.综合评分概览

评价

维度

编号

维度 指标数

量

分数 调整分数

（0-100）
权重

企业灵

活性

社会效

益

总分

I 监管框架：担保交

易，电子支付和绿色

融资等方面的监管

质量

30 22 30 52 100 0.33

II 信贷基础设施中信

息的获取和融资渠

道

9 8 9 17 100 0.33

III 办事便利度：实际获

取金融服务的便利

度

10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质量

评价维度 I涵盖 30项指标，总分 52分（企业灵活性 22分，社会效益 30分）（表 27）。
本评价维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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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商业贷款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六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8分（公司灵活性 2分，

社会效益 6分）。具体来说，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子类别包含两

项指标；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强化和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措

施的可用性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遵循商业贷款客户尽职调查良好实践的监管框架有利

于社会（社会效益），有时也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分数并不

相等。

6.1.2 担保交易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七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14分（公司灵活性 7
分，社会效益 7分）。

具体而言，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子类别包含一项指标；可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

型子类别包含四项指标；优先权/执行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遵循担保交易良好实践的监

管框架有利于社会（社会效益），有时也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因此，这两个类别

的分数并不相等。

6.1.3 电子支付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 12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24分（公司灵活性 12
分，社会效益 12分）。具体来说，风险管理子类别包含三项指标；客户资金保护子类别

包含两项指标；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

解决机制的可获得性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可协调性和促进竞争子类别包含三项指标。

遵循电子支付良好实践的监管框架有利于社会（社会效益），有时也有利于企业（企业灵

活性）。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分数并不相等。

6.1.4 绿色融资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五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6分（公司灵活性 1分，

社会效益 5分）。具体而言，风险管理子类别包含一项指标；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子类别

包含两项指标；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子类别包含两项指标。遵循绿色

金融良好实践的监管框架有利于社会（社会效益），有时也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

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分数并不相等。

表 27.评价维度 I的评分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 指标数

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

6 2 6 8 15.38

1.1.1
进行客户尽职调查（CDD）
和交易交易记录保存的要

求

2 1 2 3 5.77

1.1.2 风险为本方法方法和风险

因素

2 不适用 2 2 3.85

1.1.3
强化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

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 2 1 2 3 5.77

1.2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7 7 7 14 26.92

1.2.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1 1 1 2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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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

具的类型 4 4 4 8 15.38
1.2.3 优先权/执行 2 2 2 4 7.69

1.3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

践。

12 12 12 24 46.15

1.3.1 风险管理
3 3 3 6 11.54

1.3.2 客户资金保障
2 2 2 4 7.69

1.3.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

度 2 2 2 4 7.69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

议解决机制 2 2 2 4 7.69
1.3.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3 3 3 6 11.54
1.4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

践。 5 1 5 6 11.54
1.4.1 风险管理 1 不适用 1 1 1.92
1.4.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2 不适用 2 2 3.85
1.4.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

色原则的采用 2 1 2 3 5.77
总数 30 22 30 52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CDD=客户尽职调查；

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6.2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评价维度 II涵盖 9项指标，总分 17分（企业灵活性 8分，社会效益 9分）（表 28）。该

维度的各类指标的得分情况如下：

6.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 3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6分（企

业灵活性 3分，社会效益 3分）。具体来说，每个指标有 3项衡量标准。数据覆盖和识别、

数据范围、增值服务和借款人获取信息，这三方面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和金融部门的稳

定。由于这 3项衡量标准直接影响企业和社会，所以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得分相等。

6.2.2 担保登记机构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 3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6分（企业灵活性

3分，社会效益 3分）。具体来说，统一担保品登记机构；基于通知的担保品登记机构；

现代担保品登记和访问数据功能使登记更加透明、成本更低、程序更快。因此，这些指

标在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得分相等。

6.2.3 绿色金融类别涵盖 2个指标，最高总分为 3分（企业灵活性 1分，社会效益 2分）：

具体而言，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以及获得绿色贷款的外部审查要求。在实践中，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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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框架，绿色贷款也对企业和社会都有好处，这是因为绿色贷款为经

济创造了一种可替代的融资产品。因此，这一指标基于企业的灵活性和社会效益来打分。

遵守获得绿色贷款的要求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成本，但也使企业能够获得绿色融资。这些

合规要求构成了社会效益，这是因为它们有效防止了漂绿。因此，这一指标仅根据社会

效益进行评分。

6.2.4 性别金融类别的良好监管实践包含 1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2分（公司灵活性 1分，

社会效益 1分）。具体而言，增加女性融资渠道子类别包含一项指标。提供针对女性的金

融和非金融产品、倡议和方案来促进女性在银行业的发展，对企业和社会都有好处。因

此，这两个类别的分数并不相等。

表 28.评价维度 II的评分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信贷

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

道

指标数

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

分

调整后分

数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

门的运作。

3 3 3 6 35.29

2.1.1 数据覆盖面和信用信息

的获取

3 3 3 6 35.29

2.2 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 3 3 3 6 35.29
2.2.1 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3 3 3 6 35.29
2.3 绿色金融 2 1 2 3 17.65
2.3.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

要求

2 1 2 3 17.65

2.4 性别金融 1 1 1 2 11.76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1 1 1 2 11.76

总数 9 8 9 17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6.3 维度 III—便利度：贷款和电子支付的便利度

该评价维度涵盖 10项指标，得分从 0到 100不等（表 29）。本维度下的指标得分只分配

给企业灵活性，因为这些指标衡量的是向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获得金融服务的

高费用和长时间对公司有不利影响，从而降低了公司的灵活性。该维度的各类指标的得

分情况如下：

6.3.1 贷款类别包含四项指标，包括获取贷款的时间、获取贷款的成本、担保权益和信

用数据更新的效率，以及男性和女性在获得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面的差距。这个子类

别的分数是每个指标的四个分数的简单平均值。

6.3.2 电子支付类别涵盖 6个指标，包括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电子付款收款的时间、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以及男性和女

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这个子类别的分数为每个指标的六个分数的简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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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评价维度 III的分数

维度 III—便利度：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指标数量 调整分数

3.1 贷款 4 100
3.1.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 1 25
3.1.2 获取贷款所需的费用 1 25
3.1.3 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更新的便利度 1 25
3.1.4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

方面的差距

1 25

3.2 电子支付 6 100
3.2.1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 1 16.7
3.2.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1 16.7
3.2.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 1 16.7
3.2.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 1 16.7
3.2.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 1 16.7
3.2.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1 16.7

总数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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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获取金融服务—评分表

本文档概述了获取金融服务领域的评分方法。为每项指标赋予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对每项指标的详

细评分进行解释，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说明。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质量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进行客户尽职调查（CDD）和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要求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并核实企业和公司所有者的

身份（包括核实公司身份、公司股权和控制权结构、

受益所有权、贷款目的和客户地理位置的要求）

不适用 1 1 1.92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FATF (2014)

现有客户的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记录保存（包括对现

有客户尽职调查的依赖、由其他机构承担的客户尽职

调查、将客户尽职调查信息保存 5年以及随时更新高

风险客户的客户尽职调查信息）

1 1 2 3.85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FATF (2014, 2020)

子类别 1.1.1的总分 1 2 3 5.77

1.1.2.风险为本方法方法和风险因素

风险为本方法方法的可获得性（包括反洗钱/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审查的风险为本方法）。

不适用 1 1 1.92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FATF (2014)

风险因素（包括与客户相关的风险因素，例如受益所

有人、所有权结构、国际结构参与度、名义股东或以

无记名形式持有的股份、在异常情况下进行的业务关

系、现金密集型业务、高风险地理位置以及与产品、

服务、交付渠道相关的风险因素，例如私人银行业务、

匿名交易、从未知来源收到的付款、非面对面关系和

交易、高风险地理位置的运营）

不适用 1 1 1.92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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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1.1.2的总分 不适用 2 2 3.85

1.1.3.强化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可获得性情况

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包括为低风险客户提供简化的

反洗钱/反恐怖审查，以及提供关于低风险客户的指

导）

1 1 2 3.85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FATF (2014)

强化的客户尽职调查（包括为高风险客户提供强化的

反洗钱/反恐怖审查，并提供关于高风险客户的指导）

不适用 1 1 1.92 BCBS (2014);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2013); FATF (2014)

子类别 1.1.3的总分 1 2 3 5.77
类别 1.1的总分 2 6 8 15.38

1.2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2.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子类别 1.2.1的总分 1 1 2 3.85

1.2.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

单一类别动产的担保权益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组合类别动产上的担保权益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未来资产的担保权益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债务工具 1 1 2 3.85
子类别 1.2.2的总分 4 4 8 15.38

1.2.3 优先权/执行

除破产情形外，其他情形下债权的优先权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担保权益的执行 1 1 2 3.85 UNCITRAL (2010, 2019)
子类别 1.2.3的总分 2 2 4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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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1.2的总分 7 7 14 26.92

1.3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

1.3.1 风险管理

外部审查及内部监控 1 1 2 3.85 OCC (2021); World Bank (2016, 2020)
网络安全和运营风险 1 1 2 3.85 OCC (2021); World Bank (2016, 2020)
流动资金风险 1 1 2 3.85 OCC (2021); World Bank (2016, 2020)
子类别 1.3.1的总分 3 3 6 11.54

1.3.2 客户资金保障

用户和支付服务供应商（PSP）的义务 1 1 2 3.85 EU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015/2366; World Bank (2016,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取消错误交易、保障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资

金及对未经授权的付款承担责任

1 1 2 3.85 EU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015/2366; World Bank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World Bank
(2019b)

子类别 1.3.2的总分 2 2 4 7.69

1.3.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费用披露及费用变动通知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责任披露、数据使用和争议机制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子类别 1.3.3的总分 2 2 4 7.69
1.3.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

交易争议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是否有争议解决机制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7)

子类别 1.3.4的总分 2 2 4 7.69
1.3.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 1 1 2 3.85 Boar et al. (2021); Resendiz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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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2020)
公平竞争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对不同的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平等的服务和待遇 1 1 2 3.85 World Bank (2016, 2020)
子类别 1.3.5的总分 3 3 6 11.54
类别 1.3的总分 12 12 24 46.15
1.4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践。

1.4.1 风险管理

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的要求 不适用 1 1 1.92 Coelho and Restoy (2022); IFC (2020);
Nicholls (2019); World Bank (2021)

子类别 1.4.1的总分 不适用 1 1 1.92
1.4.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要求 不适用 1 1 1.92 IFC (2020); TCFD (2021); World Bank
(2021)

要求披露投资对环境的影响 不适用 1 1 1.92 ICMA (2021); IFC (2020); World Bank
(2021)

子类别 1.4.2的总分 不适用 2 2 3.85
1.4.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

绿色贷款发放框架的可获取性 1 1 2 3.85 IFC (2020); LMA (2021); World Bank
(2021)

获取绿色贷款外部审查要求指引 不适用 1 1 1.92 IFC (2020); LMA (2021); World Bank
(2021)

子类别 1.4.3的总分 1 2 3 5.77
类别 1.4的总分 1 5 6 11.54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22 30 52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AML/CFT=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CDD=客户尽职调查；FFP=公
司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
**如果没有运营中的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或覆盖的成人人口（15至 64岁）少于 5%，则得分为 0。如果有运营中的征信机构

及信贷登记部门，但没有在营商环境成熟度的截止日期前发布信用报告，则得分也为 0。

2.1.1 数据覆盖和信用信息的获取

企业灵活 社会效 总分 调整分 背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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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性得分 益得分 数

数据覆盖和识别（包括覆盖公司和个人的数据、来自金

融机构和其他来源的数据、跨境数据共享和使用技术报

告代码识别与危机有关的数据） 1 1 2 11.76
Giannetti and Jentzsch (2013);
Martinez Peria and Singh
(2014); World Bank (2019a);
World Bank Group (2011)

数据范围（包括共享正面和负面信息分享，共享至少两

年的历史数据，共享低于人均收入 1%的贷款金额数据） 1 1 2 11.76 World Bank (2019a); World
Bank Group (2011)

增值服务和借款人获取信息（包括借款人有权获取其数

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权在线获取信用信息、征信

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供信用评分作为增值服务，并在实

际应用中能够核实借款人的信用信息）

1 1 2 11.76 World Bank (2019a); World
Bank Group (2011)

类别 2.1的总分 3 3 6 35.29
2.2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

2.2.1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统一担保登记机构 1 1 2 11.76 UNCITRAL (2010, 2014,
2019)

基于通知的担保登记机构 1 1 2 11.76 UNCITRAL (2010, 2014,
2019)

现代担保登记与数据存取 1 1 2 11.76 UNCITRAL (2010, 2014,
2019)

类别 2.2的总分 3 3 6 35.29
2.3 绿色金融

2.3.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 1 1 2 11.76
IFC (2020); LMA (2021);
World Bank
(2021)

获得绿色贷款的外部审查要求 不适用 1 1 5.88
IFC (2020); LMA (2021);
World Bank
(2021)

类别 2.3的总分 1 2 3 17.65

2.4 性别金融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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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为目标的产品和方案，以促进女性的发展（包括

提供以女性为目标的金融和非金融产品、性别多样性培

训和促进女性在银行部门发展的方案） 1 1 2 11.76

Brock and De Hass et al.
(2023) >; Campos et al.
(2018); Cucagna, Iocovone,
and Rubiano-Matulevich
(2020); FMO and IFC (2020);
IFC
(2017); Saparito. Elam, and
Brush (2013); World Bank
(2022)

子类别 2.4.1的总分 1 1 2 11.76
类别 2.4的总分 1 1 2 11.76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8 9 17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I—便利度：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3.1 贷款

3.1.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 25 不适用 25 12.50
Beck, Demirgüç-Kunt, and
Maksimovic (2005)

3.1.2 获取贷款所需的费用

获取贷款所需的费用 25 不适用 25 12.50
Beck, Demirgüç-Kunt, and
Maksimovic (2005)

3.1.3 获取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的便利度

担保权益和信贷数据更新的便利度 25 不适用 25 12.50
UNCITRAL (2010, 2014, 2019);
World Bank Group (2011, 2019a)

3.1.4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面的差距

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方面的差距 25 不适用 25 12.50
Beck, Demirgüç-Kunt, and Honohan
(2009); Demirgüç-Kunt, Beck, and
Honohan (2008); World Bank (2014)

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0
3.2 电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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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 6.67 不适用 16.6
7

8.33 World Bank (2021)

3.2.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16.67 不适用 16.6
7

8.33 World Bank (2021)

3.2.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 16.67 不适用 16.6
7

8.33 World Bank (2021)

3.2.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 16.67 不适用 16.6
7

8.33 World Bank (2021)

3.2.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 16.67 不适用 16.6
7

8.33 World Bank (2021)

3.2.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16.67 不适用 16.6
7

8.33
Pazarbasioglu et al. (2020); World
Bank Group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00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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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获取金融服务—附加说明的问卷

附件 B包括关于商业贷款、担保交易和担保登记机构、电子支付、绿色金融、性别金融

以及征信机构和信贷登记部门运作的法规质量的术语表和附加说明的问卷。附加说明的

问卷提供了每个指标与相应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带注释的问卷中

的类别编号与金融服务方法说明中的编号并不匹配。

术语表

建议/指导：这涉及到与可靠消息来源（如商业教练、会计师和法律专家）的直接互动，

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数字化的互动。

应付欠款：到期未付的债务，即逾期付款。

应收账款转让：在应收账款上设定担保权，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尽管应收账款的彻

底转让不是为了担保债务而进行的转让，但为便于参考，这种情形也纳入应收账款转让。

举例：公司/个人将其应收账款直接转让或出售给贷款公司以换取贷款。贷款公司通过应

收账款获取还款。

业务管理技术：与财务管理解决方案有关，如现金流管理、工资单、发票、会计。

认证：借款人可以根据外部绿色评估标准认证其绿色贷款或相关绿色贷款框架。评估标

准对标准进行了定义，并由合格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测试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这些信息涉及企业可能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为了做出更

明智的财务决策，并对风险和资产进行适当的评估和定价，投资者、贷款人和保险承保

人需要了解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可能如何影响一个组织未来的财务状况，如其损益

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

气候相关风险及环境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变化

带来的财务影响，包括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的渐进变化，以及环境退化。转型

风险是指一个机构在向低碳和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财务

损失。

担保登记机构：在《贸易法委员会担保权登记机构实施指南》中也称为担保权登记机构，

指的是经济体接收、储存和向公众提供有关动产担保权的某些信息的系统。

顾问审查：借款人可以向在环境可持续性或绿色贷款管理的其他方面具有公认专业知识

的顾问和/或机构寻求建议。“第二方意见”也可以划归为这一类。

征信机构：维护金融体系中借款人（个人或企业）信用数据库并促进信贷机构之间信用

信息交换的私营企业或非营利组织。

信贷登记部门：由公共部门管理的数据库，通常由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部门管理，收集

金融体系中借款人（个人或企业）的信用信息，并促进银行和其他受监管金融机构之间

的信用信息交换（其主要目标是协助银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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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分：根据借款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分配给借款人的数值。同时还关注借款人的信用

状况。信用评分是基于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数据开发的，包括来自许多信贷机构和

可能的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

与风险有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在不稳定或困难时期收集的（关于借款人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贷款决定的改变。

跨境信用信息共享：信息在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跨国流动或转移。

客户使用限制：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措施类型。示例包括由运营商和/或参与支付服务供

应商为支付服务用户设置的每笔交易和/或每日限额。

违约：未能履行财务义务/到期偿还贷款。

教育：这涉及商业和金融教育，通常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讲习班或培训的形式进行，旨

在增加中小企业的知识、培养中小企业的能力。

电子货币：技术设备上货币价值的电子存储，可广泛用于向电子货币发行者以外的其他

实体进行支付。技术设备充当预付无记名票据，在交易中不一定涉及银行账户。

电子支付：有时也称为数字支付，指使用移动电话、销售终端或计算机等数字设备、移

动无线数据或 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等数字渠道通信将价值从一个支付账

户转移到另一个支付账户。包括通过银行转账、移动货币和支付卡（包括信用卡、借记

卡和预付卡）进行的支付。

让与担保：以担保为目的的所有权转让，直至债务清偿为止。债务人可以保留对资产的

占有。举例：公司/个人将机器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作为贷款担保，并期望在偿还债务后

收回机器的所有权。

金融机构从事金融和货币交易业务（如存款、商业贷款和投资）的银行或其他公司。这

些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开发银行等。

融资租赁：租赁公司通过收取租金来收回购买成本的协议。此种协议设定了出租人对有

形资产即租赁协议标的的权利，根据协议，在租赁结束时：(a)承租人自动成为租赁标的

资产的所有人；(b)承租人可以以不超过象征性价格的方式取得资产所有权；或（c）该资

产不超过名义剩余价值。举例：公司/个人“承租人”同意从另一公司“出租人”租赁机

器。出租人通常是金融机构。租赁协议保证机器的使用，并保证出租人在特定时间内定

期从承租人处收到付款。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在相关部门/登记机构有历史记录的组织/公司。

功能等价物：在担保交易的功能办法中，通过协议设定并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的所有动

产之上的权利，无论交易类型或当事人使用哪些术语，都被视为与传统类型的担保权益

功能等价。四种最常见的功能等价物是：（1）让与担保；（2）融资租赁；（3）应收账款

的转让/转移；及（4）保留所有权的销售。绿色债券：所获（部分或全部）收益专门用

于经核实的新的和/或现有的合格气候相关和环境项目的融资或再融资的债券。这些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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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符合绿色债券原则（GBP）或符合一国与绿色债券原则相一致的定义。

绿色债券：所有类型的债券工具中取得的收益将专门用于（部分或全部）经核实的新的

和/或现有的合格气候相关和环境项目的融资或再融资。这些债券预计将符合绿色债券原

则（GBP）或符合绿色债券原则的国家定义。

绿色融资：所有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气候韧性以及其他环境目标（包

括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贷款和投资。

绿色贷款：（部分或全部）专门用于为新的和/或现有的合格绿色项目融资或再融资的贷

款工具。这些贷款预计将符合绿色贷款原则或符合一国与绿色贷款原则相一致的定义。

绿色分类目录：绿色分类目录是一种分类系统，用以确定对实现国际和国家气候或环境

目标有重大贡献的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同时该活动不对环境或社会目标造成损害。

历史数据：证明借款信用历史记录借款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并证明有责任偿还债务。还

显示借款人的交易和相关的财务历史。

法人实体：通过立法规定的注册程序成立的独立法律实体。

信息：涉及通过网站、出版物、公关经理和其他一线银行员工向中小企业提供的与业务

相关的信息，如税收政策的相关更新或关键行业的市场研究。

个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有相关部门/登记机构历史的人。一组个人（借款人+第三

方+合作伙伴+保荐人）将被视为一个个人借款人，而不是公司。

网上银行：指的是让金融机构的客户能够使用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通过互联网，以电

子方式执行金融交易的设施。

关键信息：指提供关于投资产品的明确信息的文件，包括：产品名称和生产商/公司身份；

投资对象的投资者类型；产品的风险及回报概况，包括风险指标概要、投资资本的可能

最大损失及产品的适当表现情景；投资者在投资产品时必须承担的成本；如果产品或生

产、建议或销售产品的公司出现问题，投资者可以如何进行投诉的信息。

手机银行：指的是让金融机构的客户能够使用移动电话通过互联网以电子方式执行金融

交易的设施。

移动货币：一种使用移动货币账户的现收现付数字交易和价值储存媒介，由移动货币代

理网络提供便利。由移动网络运营商或与移动网络运营商合作的其他实体向其客户提供

的金融服务，独立于传统的银行网络。

动产：有形或无形资产，非不动产。评估不包括因其性质而受不同制度管辖的动产：飞

机、船舶、知识产权等。

网络和市场：这涉及线下网络活动、支持企业家与同行和榜样联系的数字网络工具的便

利化、表彰计划，如杰出成功企业家的颁奖典礼，以及线下或线下的市场、交易会和对

客户可能希望交易的地点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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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服务：指的是银行为补充其核心金融服务而提供的业务发展服务

非法人实体：指的是未注册的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个人。

非监管实体：这些机构包括零售商、公用事业公司、贸易债权人和小额信贷机构。

支付卡：包括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

支付服务供应商（PSP）：提供支付服务（包括汇款服务）的实体。私营服务供应商包括

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以及专门实体，如汇款运营商和电子货币发行商。

私人销售：一种出售资产的方法，其中买方和卖方的身份不被披露，该过程可能不受政

府机构的监督。

招股说明书：向潜在买家提供投资要约销售信息的披露文件。

公开拍卖：在法院或政府机构的授权下，通过公开竞标在公共论坛上出售资产的方法。

政府机构：指的是政府部委或政府机构，以及监管者/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

评级：借款人可以让合格的第三方（如专业研究提供商或评级机构）对其绿色贷款或相

关绿色贷款框架进行评级。

评级方法：由合格的第三方（如专业研究提供商或评级机构）提供的绿色贷款/债券或相

关绿色贷款/债券框架的评级方法。

受监管实体：包括受政府机构监管、监督和定期检查的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

还款记录：个人偿还贷款或其他财务义务的历史，包括未偿还债务或未偿还信贷的记录

（即使个人目前没有未偿还贷款、违约等）

重组债务：个人或公司持有的再融资债务。

零售商及商户：包括百货商店、家具店、汽车经销商等。

保留所有权出售：在买方履行某些义务（通常是支付货款）之前，货物所有权仍然属于

卖方的货物销售。举例：在买方公司/个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格之前，存货的所有权仍然属

于卖方。

担保交易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而在任何类型的动产上设定权利的所有交易，不论交易以

何种形式进行。

组合类别资产的担保权益：在一个担保中对整个公司的所有或几种类型的动产授予担保

权益时，即产生这种权益。英美法系国家可允许以浮动担保或企业担保的方式对组合类

别的资产设定担保权益。在大陆法系国家，这可以通过“企业资产质押（nantissement sur
fond de commerce）”或“商业信托基金/商业按揭（fondo de comercio/hipoteca mercan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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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

社会情感技能培训：这包括侧重于社会情感和非认知技能（包括自信、领导力、创造力、

风险倾向和心理健康）的培训项目。

技术援助: 指金融机构、银行部门的实体或发行人提供的咨询服务，以提供更好的绿色

债券金融知识。咨询服务包括关键信息，使投资者能够对发行人发行的证券进行知情评

估。可以基于绿色披露义务。

公用事业公司：其提供的服务包括电信、电、水、气或类似的服务。

验证：借款人可以让合格方（如审计师或独立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提供商）独立验

证其绿色贷款、相关绿色贷款框架或基础资产。与认证相反，验证可能侧重于与内部标

准或借款人提出的要求的一致性。

调查问卷

商业贷款的监管质量

下表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果适用，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
了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的前面列举了问题。

除非另有“在是或否问题中，否表示良好实践”之说明，否则对于肯否问题，回答“是”
计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引用的问题必须有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指标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
指标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评分”，这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
要进一步告知和完善随后几年试点的问题设计，以及证实和提供评分问题的进一步信息。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商业贷款的监管质量

1. 在评估商业贷款申请时，贵经济体的监管框架或规定中是否有任何法律要求来进行客

户尽职调查（即筛选客户、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措施）？（是/否）

2. 如果是，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审查新客户的商业贷款申请时，贷方核实：（是/否）

2a.公司的身份

2b.公司客户的股权和控制权结构

2c.公司客户的受益所有人

2d.贷款目的╱拟定用途

2e.公司客户的地理位置

3. 在执行客户尽职调查时，经济的监管框架是否要求以实际风险为基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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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即识别、评估和了解洗钱、恐怖融资和合规风险，并根据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缓解

措施。

4. 如果对问题 3的回答是肯定的，则考虑哪些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风险因素：（是/否）

4a.与客户身份相关的风险因素

4b.与客户产品、服务、交易、地理或交付渠道相关的风险因素（即超出特定贷款范围的

审查，涉及对申请人业务活动的总体审查）

5. 如果对问题 4a的回答是肯定的，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与客户身份有关的下列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风险因素：

5a.客户的受益所有人

5b.鉴于公司的业务性质，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常规或过于复杂

5c.申请公司与国际结构相关或是其一部分（例如，由外国控股公司拥有，有外国附属公

司）

5d.实体/工具是个人资产持有工具（即专门为持有个人资产用于投资而创建的法人或安排）

5e.有名义股东或无记名股票的公司

5f.业务关系是在非常规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距离很远）

5g.现金密集型/依赖型业务

5h.申请公司位于高风险的地理位置

5i.其他（请列出）

6. 如果对问题 4b的回答是肯定的，监管框架是否具体规定了与申请人的商业活动有关

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风险因素，例如：（是/否）

6a.申请人从事私人银行业务

6b.申请人曾有匿名交易（例如，可能包含现金交易）

6c.进行非面对面业务关系或交易

6d.从未知或无关联的第三方收到付款

6e.申请人在高风险的地理位置经营或从事活动

6f.其他（请列出）

7. 在经济监管框架下，申请商业贷款的低风险客户是否可以采取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措

施？（是/否）

8. 该框架是否为如何确定低风险客户提供了指引？（是/否）

9. 在经济监管框架下，申请商业贷款的高风险客户是否可以采取强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措

施？（是/否）

10. 该框架是否就如何确定高风险客户提供了指引？（是/否）

11.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依赖之前对现有客户进行的客户尽职调查，除非对该信息的准确性

有疑问？  （是/否）

12. 商业贷款人在执行客户尽职调查时是否依赖电子 KYC系统（统一数字身份证、

RegTechs、第三方身份验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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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将国内和国际交易的所有必要记录至少保存五年，以使它们能够迅

速满足相关部门的信息要求？（是/否）

14. 对于高风险案例，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商业贷款人通过审查现有交易记录来确保在客户

尽职调查流程下收集的文件、数据或信息保持最新和高相关度？（是/否）

1.1 商业贷款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记录保存的要求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要求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并核实企业和所有者的身份

- 进行客户尽职调查的法律要求（1）
- 核实公司身份的规定(2a）
- 核实公司股权和控制权结构的要求(2b）
- 核实受益所有权的要求(2c）
- 核实贷款目的的要求（2d）
- 核实公司客户的地理位置的要求(2e）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0.5
0.1
0.1
0.1
0.1
0.1

1

0.5
0.1
0.1
0.1
0.1
0.1

现有客户的尽职调查和交易记录保存

- 记录保存—现有客户对客户尽职调查的依赖（11）
- 记录保存—其他机构对客户尽职调查的依赖（电子

KYC）（12）
- 记录保存—保存客户尽职调查信息 5年（13）
- 记录保存—为高风险客户提供持续的客户尽职调

查（14）

1
0.37
0.37

0.12
0.12

1
0.37
0.37

0.12
0.12

2
0.37
0.37

0.12
0.12

总分 2 3 5

1.1.2 风险为本方法和风险因素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风险为本方法的可用性（3） 不适用 1 1
风险因素 不适用 1 1
风险因素（客户身份）(4a） 不适用 0.25 0.25
- 客户风险因素（受益所有人）（5a）
- 客户风险因素（股权和控制权结构）(5b）
- 客户风险因素（国际结构参与度）(5c）
- 客户风险因素（个人资产持有工具）(5d）
- 客户风险因素（名义股东或以不记名形式持有的股

份）(5e）
- 客户风险因素（在不寻常情况下进行的业务关系）

(5f）
- 客户风险因素（现金密集型）（5g）

不适用 0.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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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风险因素（位于高风险地区）（5h）
如果考虑了一半以上有助于定义客户风险因素的已
识别风险因素，则将获得 0.25分。

风险因素（产品、服务、地理位置、交付渠道）(4b） 不适用 0.25 0.25
- 产品风险因素（私人银行业务）（6a）
- 产品风险因素（匿名交易）(6b）
- 产品风险因素（非面对面关系及交易）（6c）
- 产品风险因素（从未知来源收到的付款）(6d）
- 产品风险因素（高风险地区的运营）（6e）
如果考虑了一半以上有助于定义产品/服务/交易风险
的已识别要素，将获得 0.25分。

不适用 0.25 0.25

总分 不适用 2 2
1.1.3 强化和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可获得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简化客户尽职调查 1 1 2
—针对低风险的简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客户尽职调

查（7）
0.5 0.5 1

—确定低风险的监管指引（8） 0.5 0.5 1
强化客户尽职调查 不适用 1 1
—针对高风险的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客户尽职调

查（9）
不适用 0.5 0.5

—确定高风险的监管指引（10） 不适用 0.5 0.5
总分 1 2 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AML/CFT=反洗钱/反恐

怖融资；CDD=客户尽职调查；FFP=公司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15. 贵国的银行在决定贷款申请时是否查询征信机构或信用登记部门的信用信息？（是/
否）

注：子类别 2.1.1的增值服务和借款人获取信息指标的得分。

16. 如果问题 15的答案是肯定的，银行一般多久会使用一次这些信息？

注：子类别 2.1.1的增值服务和借款人获取信息指标的得分。
16a.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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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偶尔

16c.很少

17. 若否，请选择贵国的银行在决定贷款申请时，不查询征信机构或信贷登记部门的信

贷资料的主要原因是：（不计分）17a。信用报告服务供应商处于非运营状态

17b.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并没有涵盖所有客户

17c.资料并不全面，包含资料很少

17d.信息没有发挥作用

17e.获取融资成本过高

17f.信用信息不及时/无相关性

17g.其他

18. 如果贷款包括动产，贵国的银行是否查询担保机构的信息，以核实借款人在担保登

记机构的记录？

注：子类别 2.2.1的现代担保登记机构和访问数据指标得分。
18a.是
18b.否
18c.担保登记机构处于非运营状态

19. 银行多久使用一次这些信息？请从下面选项中进行选择。

注：子类别 2.2.1的现代担保登记机构和访问数据指标得分。
19a.经常

19b.偶尔

19c.很少

20. 贷款包括动产的情况下，请选择贵国的银行不查询担保登记机构的信息以核实借款人

担保登记机构记录的主要原因：（不计分）
20a.记录中有许多错误

20b.获取融资成本过高

20c.其他

21. 贷款包括不动产的情况下，贵国的银行是否查询担保登记机构的信息，以核实借款人

担保登记机构的记录？（不计分）
21a.是
21b.否
21c.担保登记机构处于非运营状态

22. 银行多久使用一次这些信息？（不计分）
22a.经常

22b.偶尔

22c.很少

23. 贷款包括不动产（不计分）的情况下，请选择贵国的银行不审查担保品登记机构的信

息，以核实借款人担保登记机构记录的主要原因

23a.记录中有许多错误

23b.获取融资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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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其他

24. 贷款包括特殊资产的情况下，贵国的银行是否审查担保登记机构的信息，以核实借款

人的担保登记机构记录？（不计分）
24a.是
24b.否
24c.担保登记机构处于非运营状态

25. 银行多久使用一次这些信息？（不计分）
25a.经常

25b.偶尔

25c.很少

26. 当一笔贷款包括一项特殊资产（不计分）时，请选择贵国的银行不审查担保登记机构

的信息，以核实借款人担保登记机构记录的主要原因

26a.记录中有许多错误

26b.获取融资成本过高

26c.其他

27. 贵国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金融产品？（是/否）

28. 如果对问题 27的回答是肯定的，请具体说明所提供的最常见的产品（不计分）

29. 如果问题 27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否进行了任何市场评估来为产品的设计提供信息？

（是/否）

30. 贵国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非金融产品（业务发展服务）？

30a.非金融产品与金融产品相结合

30b.提供非金融产品，但和金融产品分开提供

30c.不提供非金融产品

31. 如果问题 30的答案是 30a或 30b，那么针对女性的非金融产品（业务发展服务）是

否提供给：

31a.仅限商业银行客户

31b.有没有女企业家对此感兴趣

31c.其他

32. 如果问题 30的答案是 30a或 30b，请具体说明提供何种非金融产品（业务发展服务）：

32a.信息

32b.教育

32c.建议/指导

32d.网络和市场

32e.企业管理技术

32f.社会情感技能训练

32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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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问题 30的答案是 30a或 30b，是否有这些非金融产品（业务发展服务）：

33a.线上

33b.线下

33c.短信

33d.其他

34. 贵国是否向商业银行的雇员/职员提供关于无意识偏见/性别多样性的培训？（是/否）

35. 如果问题 34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同时为管理人员和（相关的）非管理人员/雇员提

供这些培训？

35a.针对管理人员提供

35b.针对非管理人员提供

35c.其他

36. 如果对问题 34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些培训对于下列人员是否具有强制性：

36a.管理人员

36b.（相关）非管理人员

36c.其他

37. 是否有促进女性在银行部门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方案/倡议？（是/否）

38. 是否有促进女性在银行部门担任非管理职务（例如，贷款人员）的方案/倡议？（是/
否）

2.4 性别金融

2.4.1 增加女性融资渠道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以女性为目标的提高女性地位的产品和方案 1 1 2
—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金融产品（27和 29） 0.25 0.25 0.5

—商业银行是否提供针对女性的非金融产品（业务发

展服务）（30和 31以及 32和 33）
0.25 0.25 0.5

—是否向商业银行雇员提供关于无意识偏见/社会性

别多样性的培训（34和 35和 36）
0.25 0.25 0.5

—制定促进女性在银行部门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

和/或非管理职务的方案/倡议（37和 38） 0.25 0.25 0.5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担保交易和担保登记机构运作条例的质量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各维度的所有指标（在适用情况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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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除非另有“在是或否问题中，否表示良好实践”之说明，否则对于肯否问题，回答“是”
计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引用的问题必须有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指标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
指标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评分”，这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
要进一步告知和完善随后几年试点的问题设计，以及证实和提供评分问题的进一步信息。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担保交易的监管质量

39. 四种功能等同物（让与担保、融资租赁、保理和应收账款转让以及所有权保留）中是

否至少有三种受同一法律监管并在同一登记机构登记，是否可对第三方执行？（是/否）

40. 是否有法律/法规涵盖信托让与担保的创建、优先权和执行？（是/否）

41. 如果对问题 40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让与担保是否必须登记才能具有对抗第三方的

效力？（是/否）

42. 是否有涵盖融资租赁的设立、优先权和执行的法律/法规？（是/否）

43. 如果对问题 42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融资租赁权是否必须登记才能具有对抗第三方

的效力？（是/否）

44. 是否有法律/条例涵盖保理和应收账款转让的设立、优先权和执行？（是/否）

45. 如果对问题 44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保理和应收账款转让是否必须登记才能具有对

抗第三方的效力？（是/否）

46. 是否有法律/法规涵盖所有权保留的设立、优先权和执行？（是/否）

47. 如果对问题 46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保留所有权保留是否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

方？（是/否）

48. 如果债务人或债权人是法人实体或非法人实体，是否其适用的关于设定、优先权和强

制执行的规则将有所不同？（是/否）

49. 债务人能否仅对其应收账款或第三方欠债务人的未偿债务授予担保权人非占有担保

权益？（是/否）

注：例如，债务人有权从其货物或服务的买方获得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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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如果对问题 49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法律，是否可以在担保协议中和在登记担

保权益时笼统地描述应收账款或未偿债务（例如，“所有应收账款”），或者是否需要单独

具体说明这些应收账款或未偿债务？（是/否）

51. 债务人能否仅就其其存货授予担保权人非占有担保权益？（是/否）

52. 如果对问题 51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使用存货作为担保时，法律是否规定了重大

限制或相关要求？（是/否）

注：例如，存货的规定价值，具体说明存放地点及更新清单。

53. 如果对问题 51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法律，是否可以在担保协议中以及在登记

担保权益时对存货作一般性描述？（是/否）

注：例如，“所有笔记本电脑库存”而不是“PXS笔记本电脑，序列号 3278632，金色，
14英寸屏幕”。

54. 债务人能否仅让担保权人对其除存货外的有形动产而非库存品享有非占有担保权

益？（是/否）

注：例如机械、家具、牲畜、农作物等。

55. 如果对问题 55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法律，有形动产（存货除外）是否可以在

担保协议中和担保权益登记时作一般性描述？（是/否）

注：例如，“10台打印机”而不是“佳能 11色加色度优化器 24英寸打印机，序列号#12345”。

56. 根据法律，债务人能否让担保权人享有组合资产类别的担保权益？（是/否）

注：例如浮动担保或企业担保。

57. 如果对问题 56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法律，对可以包括在这种担保权益中的资产是

否有限制？（是/否）

注：例如，担保品是抵押的附属品，动产位置的具体说明，更新担保品清单，价值限制。

58. 如果对问题 57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法律，能否在担保协议中以及在登记担保权益

时对这种担保品作一般性描述？（是/否）

注：如“企业所有合并资产”。

59. 债务人能否使用未来资产（例如，债务人知道它将在未来收到一队卡车，并将其用作

担保品）作为动产来担保贷款？（是/否）

60. 债务人能否使用事后获得的财产（例如，尚未获得且可能永远不会获得的财产，或现

有和将来存货）作为动产来担保贷款？（是/否）

61. 根据法律，担保权益是否自动延伸至原始担保品的“产品”？（是/否）

注：例如，如果原始担保品涵盖原材料（如木材），则该资产的产品将包括以原材料制造
的家具。

62. 根据法律，担保权益是否自动延伸至原始担保品的“收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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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例如，如果原始担保品包括原材料，如木材，收益将包括出售家具收到的款项和应
收账款。

63. 根据法律，担保权益是否自动延伸到原始担保品的“替代品”？（是/否）

注：例如，如果原始担保品包括原材料，如木材，替代品可能是后续制造过程中使用的
另一种新木材。

64. 如果对问题 61、62或 63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担保权益自动延伸至原始担保品的“产

品、收益和替代物”，那么是否可适用于单一类别动产上的担保权益？（是/否）

65. 如果对问题 61、62或 63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担保权益自动延伸至原始担保品的“产

品、收益和替代物”，那么是否可适用于组合的动产类别中的担保权益？（是/否）

66. 是否可以用单一类别的动产担保当前和未来的债务工具？（是/否）

67. 是否可以用一种组合的动产类别来担保当前和未来的债务工具？（是/否）

68. 是否可以用单一类别的动产担保所有类型的固定债务工具？（是/否）

69. 是否可以用单一类别的动产担保所有类型的有条件债务工具？（是/否）

70. 是否可以用单一类别的动产担保所有类型的浮动债务工具？（是/否）

71. 是否可以用一个组合类别的动产来担保所有类型的固定债务工具？（是/否）

72. 是否可以用一个组合类别的动产来担保所有类型的有条件债务工具？（是/否）

73. 是否可以用一个组合类别的动产来担保所有类型的浮动债务工具？（是/否）

74. 根据法律，担保协议中是否可以对义务进行一般性描述，以及何时登记担保权益？

（是/否）

注：例如，“双方之间的所有义务”，或“不超过 100万美国美元的债务义务【如信贷额
度】；这些义务将在这一门槛下波动，而不需要每次产生新的义务时都签订新的协议”。

75. 如果问题 74的答案是否定的，请指出具体描述要求。（不计分）

76. 担保权人是否对法院程序启动之前从未登记或在其之后登记的所有其他债权人债权

享有绝对优先权？请分情况考虑一个单一类别和一个组合类别的动产担保权益。（是/否）

注：也就是说，担保权人的质押是在任何其他可能的债权人债权（如工资或州税）之前
支付的。

77. 请提供不同类型债权人债权的优先顺序。（是/否）

注：请注意，由于债务人并不处于资不抵债或破产程序，因此可能在不同的法律中找到
相关条款，如劳动法或税法。

78. 法律是否允许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在设定担保权益时，同意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在

法院外强制执行担保权益？请分情况考虑一个单一类别和一个组合类别的动产担保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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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注：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担保权人可以（1）占有担保品或（2）出售、交换、转换成
货币、收取或以其他方式私下或通过拍卖对担保品强制执行。

79. 如果问题 78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可以通过公开拍卖出售资产？（是/否）

80. 如果问题 78的答案是肯定的，资产的出售是否可以通过私人出售进行？（是/否）

81. 如果问题 78的答案是肯定的，贵国是否承认“流质契约”的效力？有担保债权人是否

可以在债务人违约时自动占有担保财产？（是/否）

82. 如果对问题 81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否允许债权人通过协议获得资产作为对债务的全

部或部分偿还？（是/否）

2.5 担保交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2.5.1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担保交易统一法律框架（选项 1） 1 1 2
—统一法律框架和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债

务人和债权人（39和 48）或 1或 1或 2或

如果问题 29答案为否，问题 48答案为是，则可以按如
下方式打分：

—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适用让与担保同样的

规则（40、41、48）
0.12 0.12 0.25

—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适用同样的融资租赁

规则（42、43、48）
0.12 0.12 0.25

—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适用同样的保理和应

收账款转让规则（44、45、48）
0.12 0.12 0.25

—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适用同样的所有权保

留规则（46、47、48）
0.12 0.12 0.25

总分*（根据两个选项的不同，总分从 1到 2不等）
1 1 2

2.5.2 可作担保的动产、债务工具的类型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单一动产上的担保权益（49、50、51、52、53、54、55）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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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类别动产上的担保权益（56、57、58）
1 1 2

未来资产的担保权益（59、60、61、62、63、64、65）
1 1 2

债务工具（66、67、68、69、70、71、72、73、74）
1 1 2

总分 4 4 8

2.5.3 优先权/执行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破产或破产以外债权的优先权（76和 77）
1 1 2

担保权益的执行

- 庭外强制执行担保权益（78）
- 公开拍卖的可获得性（79）
- 私人销售的可获得性（80）
- 流质契约的有效性（81和 82）
如果问题 78中的元素与问题 79-82中包含的 3种方法中
的至少 2种可以配对，则得分为 2。否则得分为 0

1 1 2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83. 登记机构是否处于运作状态？（是/否）

84. 担保登记机构（数据库）在地理上是集中分布，还是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相互连接？

（是/否）

注：“统一担保登记机构”被理解为在地理上集中于整个经济体，或者，如果存在多个登
记机构，各个机构的数据库应该统一或相互连接。因此，因为不同登记机构之间的信息
将得到整合，所以担保权益只需登记一次就可以在该国所有区域生效。

85. 非占有担保权益是否需要登记才能对第三方执行？（是/否）

86. 担保登记机构是否仅限于某些类型的借款人或债权人授予的担保权益？（是/否）

注：例如，法人实体、仅个人和商业银行。

87. 如果对不同类型的债务人（例如，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存在不同的登记机构，是否

适用关于设定非占有担保权益和关于第三方效力的相同规则？

87a.是
87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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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c.不同类型的债务人的登记机构不存在差异

88. 如果不同类型的资产存在不同的登记机构（例如，法人和非法人债务人），是否适用

关于设定非占有式担保权益和关于第三方效力的相同规则？

88a.是
88b.否
88c.不同类型的资产的登记机构不存在差异

89. 所有个人，包括公众成员，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从任何地理位置访问登记系统中的数

据？（是/否）

注：例如，没有登记员、职员、公证人等中介机构……或者不限于国家机构等特定类型
的用户）

90. 登记机构是否有一个可按债务人姓名或唯一身份识别特征查询的电子数据库？（是/
否）

91. 可以在登记系统中通过序列号搜索担保物吗？（是/否）

92. 登记机构是基于公示的吗？（是/否）

注：例如，未提交所有文件，如贷款合同副本，和/或登记机构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要求
妥善执行协议。

93. 一旦提交担保权益登记，登记机构是否核实交易的合法性？（是/否）

94. 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在提交通知时是否审查信息的正确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否）

注：例如，登记机构办事员手工审查和接受登记通知，或因要填写的电子表格中的信息
缺乏或不准确而拒绝登记通知。

95. 登记机构是否涵盖所有类型的动产担保权益（车辆、船舶、飞机、中介证券或知识产

权除外），包括所有权信托转让、融资租赁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和所有权保留出售等功能

等价物？（是/否）

96. 谁可以进行登记？

注：所有类型的有担保债权人——法人或非法人实体，债权人代表。

97. 在登记机构创建帐户的具体步骤

97a.不需要第三方参与或批准的线上流程

97b.线上自动验证帐户

97c.线上批准或验证帐户的创建

97d.通过电子邮件

97e.线下操作

97f.通过公证人

98. 登记机构职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是否审核或审查担保权益的登记或查询？（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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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担保登记机构是否建立了在线系统来登记、修改、更新、取消和查询担保权益？（是

/否）

2.1担保登记机构的运作。

2.1.1担保登记机构的特点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统一担保登记机构 1 1 2

—登记机构已投入运作（83） 0.25 0.25 0.5

—登记机构集中分布或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相互

连接（84、87、88）
0.25 0.25 0.5

—必须登记非占有担保权益，登记机构对所有类型

的借款人或债权人开放（85和 86）
0.25 0.25 0.5

—所有人都可以从任何地理位置不受限制地查阅

登记机构的数据，登记机构提供在线数据库，可通

过债务人的名称或担保物的唯一识别特征和序列

号进行搜索(89、90、91）

0.25 0.25 0.5

以公示为基础的担保登记机构（92、93、94、95） 1 1 2

现代担保登记机构和数据获取（96、97、98、99、
18、19） 1 1 2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福利得分。

电子支付的监管质量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各维度的所有指标（在适用情况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了
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除非另有“在是或否问题中，否表示良好实践”之说明，否则对于肯否问题，回答“是”
计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引用的问题必须有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指标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
指标获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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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分数。此类问题设计的目的是在
必要时为未来几年的试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问题提供证据和
进一步的参考。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电子支付的监管质量

100. 贵国可以进行电子支付吗？（是/否）（不计分）

101. 请选择贵国现有的所有电子支付方式：（不计分）
101a.通过网上银行从交易账户发起的付款

101b.通过手机银行从交易账户发起支付

101c.电子货币

101d.移动货币

101e.支付卡

102. 贵国是否有关于电子支付的法律/法规？（不计分）（是/否）

103.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对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监管合规性进行外部审查？请提供

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04.如果问题 103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审查的范围是什么？

104a.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活动审计

104b.IT（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审查

104c.数据保护和隐私审查

104d.业务和安全风险管理审查

104e.财务风险管理审查

104f.监管报告审查（评估监管报告要求是否得到适当和及时的执行）

104g.其他

105.如果问题 103的答案是肯定的，审查主体是？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不计分）
注意：此问题将适用于上一个问题的每个“是”回答。
105a.监管机构或其他政府机构

105b.外部私营

105c.其他

106.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实施内部控制来保障数据和运营流程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保密

性？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07.电子支付监管框架中是否有列出网络安全要求的条款？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

况的答案。（是/否）

108.电子支付的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在系统和技术出现故障时制定应急计划和业

务连续性程序？（例如，备份站点或流程、网络弹性框架）。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

况的答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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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规定要求确保客户在合理

限制的情况下，在要求提取和支付时，有保证地获得其资金（指存放在支付服务供应商

的资金）？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10.监管框架中是否有任何条款规定电子支付服务用户的客户使用限额？请提供银行和

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11.对于不同类型的支付服务供应商的审查范围或所提供的任何答复，是否有具体的考

虑因素？（是/否）（不计分）

112.监管框架中是否有限制支付工具使用的规定（例如，限制使用地点或交易类型）以

及支付服务供应商对账户的访问？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是-
但仅使用支付工具/是-但仅访问账户/是-两种情况/否）

113.监管框架是否对支付服务用户在支付工具和个性化安全凭证方面的义务进行了定

义？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14.在执行支付交易之前，支付服务供应商是否需要验证支付服务用户的身份（认证）？

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15.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支付服务供应商允许付款人单方面取消或修改支付交易，

直到付款人的支付服务供应商执行支付交易为止？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是/否）

116.不同类型的交易在要求上有差异吗？（不计分）
116a.大额资金转账

116b.零售支付

116c.快速支付

116d.其他

117.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保护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的条款？（是/否）

118. 请具体说明以下哪些法律要求客户资金保障：

118a.要求将客户的资金与支付服务供应商的资金分开

118b.要求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将客户资金存入中央银行

118c.禁止将客户资金用于兑换电子货币和执行资金转账以外的目的

118d.审慎监督

118e.明确保护支付服务供应商免于潜在的破产/无力偿债

118f.明确保护客户资金由支付服务供应商存放/存放的任何银行或其他机构免于潜在的

破产/无力偿债

118g.其他

119.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对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进行保险？

（是/否）

120. 如果对问题 119的回答是肯定的，请具体说明下列监管框架中有哪些规定要求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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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提供保险：

120a.扩展至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商的存款保险基金。

120b.存款保险基金，涵盖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存入商业银行的客户资金。

120c.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须购买商业保险

120d.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可以使用的客户担保资金

120e.其他

121.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以下内容？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21a.关于可疑活动的通知

121b.纠正未经授权或错误执行的电子支付交易

121c.其他

122.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范欺诈责任的一般规定？（是/否）

123.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界定支付服务供应商对未经授权的支付交易的责任？请提供

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24.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将付款人对未经授权的支付交易的责任限制在规定的金额

内？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25.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要求以下内容的规定？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请提供银行和非

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25a.披露使用电子支付的所有费用

125b.通知用户费用的变化

125c.披露责任

125d.披露客户数据的使用情况

125e.投诉处理程序及制度的书面政策

125f.一般服务条款（例如，处理速度、任何错误的解决时间等）

126.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争议解决机制？请提供银行和非

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27. 如果问题 126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对交易费用提出异议？请提

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27a.线上纠纷解决办法

127b.通过电话报告有争议的费用

127c.书面报告有争议的指控

127d.其他

128. 对付款/费用有争议的时间限制吗？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29. 如果支付/费用有争议的时间限制，时间限制是否因支付工具的类型而异？（是/否）

（不计分）

130. 如果对问题 129的回答是肯定的，请提供工具类型和相关时限。（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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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支付服务供应商是否需要确认收到争议通知？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

案。（是/否）

132. 是否需要支付服务供应商有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争议解决？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

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33. 监管框架是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在争议无法在内部解决的情况下，各方

可以求助于该机构？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34. 请提供向该独立政府机构申请的机构名称和规定的时限（支付服务供应商争议解决

单位做出最终决定后的最长时限）。（不计分）

135. 如果争议悬而未决，法律是否允许接收方继续收取无争议的费用（如适用）？请提

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36. 辖区内互操作性的水平和范围如何？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

两种情况的答案。

注：这个问题指的是经济体内支付服务供应商的互操作性，不包括国际支付。
136a.付款人可以从其支付服务供应商向具有相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收款人进行支付 
136b.在大多数支付服务供应商中，付款人可以向收款人进行支付 
136c.付款人可向所有付款服务供应商（包括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收款人付款

136d.其他

137. 如果问题 136对 136a、136b、136c或 136d的回答是肯定的，请选择这是法律上的

要求、事实上的要求，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计分）
137a.法律上

137b.事实上

137c.两者兼而有之

138. 辖区的互操作性水平和范围是否适用于所有支付工具？（是/否）（不计分）

139. 如果否，请说明哪些支付工具无法互操作（不计分）

140.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以下方面的公平竞争条款？

注：公平竞争条款的例子包括禁止与竞争对手就定价、客户、市场分配和抵制达成协议
的法律条款，或者一般来说，禁止进行不公平或排斥行为。
140a.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 
140b.支付系统

140c.工具 
140d.产品 
140e.商业模式

140f.渠道

141. 监管框架中是否有关于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工具、产品、商业模式和渠道的规定，

允许他们与现有参与者平等地进入市场？（是/否）（是-有直接给予平等机会的规定/否-
通过缺乏限制间接给予平等机会/否-在拒绝平等机会的框架中有限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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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等准入是指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在与其他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商的竞争中，开始
不受限制地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可能性（例如，无法进入关键的支付系统，一些支付服务
提供商与商家和代理商的排他性合同等）。

142. 注册和许可的规则/程序是否以公平和相称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

工具、产品、商业模式和渠道，并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否）

143. 监管框架是否为支付服务提供商设定了功能要求？（是/否）

注意：功能需求的类型可以是外部接口、事务处理、身份验证、
授权级别、技术标准（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共享）等。

144. 功能要求是否按比例/适当地适用于所有支付服务提供商？

（是/否）

2.6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

2.6.1 风险管理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外部审查及内部监控 1 1 2
—支付服务供应商遵守监管规定的外部审查（103、
104）

0.5 0.5 1

—实施内部控制（106） 0.5 0.5 1
网络安全和运营风险 1 1 2
—网络安全要求（107） 0.5 0.5 1
—应急计划要求（108） 0.5 0.5 1
流动资金风险 1 1 2
—确保客户获得资金的要求（109） 0.5 0.5 1
—客户使用限额（110） 0.5 0.5 1
总分 3 3 6
2.6.2 客户资金保障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用户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义务
1 1 2

—对使用支付工具和进入支付账户的限制（112） 0.34 0.34 0.68

—用户在支付工具和安全凭证方面的义务（113） 0.33 0.33 0.66

—支付服务供应商在执行支付交易之前验证支付服

务用户的身份（认证）（114）
0.33 0.3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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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错误交易、保障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

资金及对未经授权的付款承担责任

- 允许付款人单方面取消或修改支付交易直到处

理时间（115）
- 保障客户持有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资金

（117、118）
- 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所持客户资金的保险规

定（119、120）
- 通知可疑活动的规定(121a）
- 要求纠正未经授权或错误执行的交易(121b）
- 关于欺诈责任的一般规定（122）
- 支付服务供应商对未经授权付款的责任（123）
- 付款人对未经授权付款的责任（124）

1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1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2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总分 2 2 4
2.6.3 费用、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费用披露及费用变动通知 1 1 2
—披露使用电子支付的所有费用(125a） 0.5 0.5 1
—通知用户费用的变化(125b） 0.5 0.5 1
责任披露、数据使用和争议机制 1 1 2
—披露责任(125c） 0.25 0.25 0.5
—披露客户数据的使用(125d） 0.25 0.25 0.5
—投诉处理程序的书面政策(125e） 0.25 0.25 0.5
—一般服务条款(125f） 0.25 0.25 0.5
总分 2 2 4
2.6.4 是否有可靠的追索权和争议解决机制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交易争议 1 1 2
—对付款提出争议的时限（128） 0.34 0.34 0.68
—支付服务供应商确认收到争议通知书（131） 0.33 0.33 0.66
—接受方在争议有待解决期间继续收取无争议的费

用（135）
0.33 0.33 0.66

是否有争议解决机制 1 1 2
—支付服务供应商设立独立部门负责争议解决

（132）
0.33 0.33 0.66

—提供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126、127） 0.34 0.34 0.68

—可利用独立的政府机构解决内部无法解决的争议

（133）
0.33 0.3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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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2 2 4
2.6.5 互操作性和促进竞争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 1 1 2
—辖区内的互操作性水平和程度（136） 1 1 2
公平竞争 1 1 2
—公平竞争条文（140） 0.5 0.5 1
—适用于所有新支付服务供应商的注册规则和程序

（142）
0.5 0.5 1

对不同的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平等的服务和待遇 1 1 2
—为新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与现有参与者同等的市

场准入机会（141）
0.5 0.5 1

—支付服务供应商的功能要求（143、144） 0.5 0.5 1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绿色融资的监管质量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各维度的所有指标（在适用情况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了
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相应问题。

除非另有“在是或否问题中，否表示良好实践”之说明，否则对于肯否问题，回答“是”
计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引用的问题必须有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指标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
指标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这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分数。此类问题设计的目的是在
必要时为未来几年的试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问题提供证据和
进一步的参考。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绿色融资的监管质量

145. 贵国政府部门是否制定了绿色金融路线图/战略？（是/否）（不计分）

146. 政府部门是否制定了国家绿色分类法/绿色活动定义/活动目录或采用了现有的国际

分类法？（不计分）
146a.制定了国家分类法

146b.采用现有的国际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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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c.在发展或采用分类法的过程中

146d.否

147. 以下哪一项属于贵国经济中绿色金融的定义（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未评分）

147a.缓解气候变化

147b.气候适应和复原力

147c.其他环境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

148. 银行是否有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框架的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

注：即关于气候/环境风险的治理、战略和风险管理）？

148a.已制定指导方针

148b.已制定法律要求

148c.正在制定准则或法律要求

148d.否

149. 政府部门是否有规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企业在寻求绿色融

资时必须向银行（贷款机构）提交这些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

149a.已制定指导方针

149b.已制定法律要求

149c.正在制定准则或法律要求

149d.否

150. 绿色贷款发放框架的制定或正在制定是否遵循任何国际商定的原则/标准（例如，绿

色贷款原则）或国家商定的原则/标准？

150a.按照国际/区域商定的原则/标准制定或与之保持一致

150b.根据国家商定的原则/标准制定

150c.正在制定框架

150d.没有制定任何框架

151. 为了获得绿色贷款，政府部门是否有任何关于提供以下任何一项的指导方针或法律

要求？（是/否）

151a.顾问审查

151b.验证

151c.认证

151d.评级

151e.其他

152. 绿色债券发行框架的制定或正在制定是否遵循任何国际商定的原则/标准（例如，绿

色债券原则），或者国家商定并与国际原则/标准保持一致？（不计分）
152a.按照国际/区域商定的原则/标准制定或与之保持一致

152b.根据国家商定的原则/标准制定

152c.正在制定框架

152d.没有制定任何框架

153. 对于公司在发行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关键信息，是否制定了指导方针或法律要

求？（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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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a.已制定指导方针

153b.已制定法律要求

153c.正在制定准则或法律要求

153d.否

154. 对于公司在发行绿色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关键信息，是否有任何指导方针或法

律要求？（不计分）
154a.已制定指导方针

154b.已制定法律要求

154c.正在制定准则或法律要求

154d.否

155. 对于公司的影响报告（即，绿色贷款/债券收益分配给的项目可能产生的预期环境影

响），是否制定了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

155a.已制定指导方针

155b.已制定法律要求

155c.正在制定准则或法律要求

155d.否

2.7 绿色融资的良好监管实践。

2.7.1 风险管理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的规定（148） 不适用 1 1
总分 不适用 1 1
2.7.2 披露要求和影响报告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要求（149） 不适用 1 1
要求披露投资对环境的影响
(155)

不适用 1 1

总分 不适用 2 2

2.7.3 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和绿色原则的采用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绿色融资框架的可获取性

绿色贷款发放框架（150）
1
1

1
1

2
2

绿色贷款外部审查要求指引(151a、151b、151c、
151d）

不适用 1 1

总分 1 2 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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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156. 即使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框架，贵国是否正在发放绿色贷款？（是/否）

157. 即使政府部门没有要求，贷款机构在实践中是否要求申请绿色贷款的公司提供以下

任何一项？（是/否）

157a.顾问审查

157b.验证

157c.认证

157d.评级

157e.其他

158. 即使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框架，贵国是否正在发行绿色债券？

（是/否）（不计分）

159. 如果是，银行部门或证券交易所是否在实践中向有意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司提供技术

援助（包括关于融资选择的信息）？（不计分）
159a.是，由银行提供

159b.是，由证券交易所提供

159c.是的，由双方共同提供

159d.其他

159e.否

2.2 绿色金融

2.2.1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要求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绿色贷款的可获得性（156） 1 1 2
获得绿色贷款的外部审查要求（157a、157b、157c、
157d） 不适用 1 1
总分 1 2 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效益得分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各维度的所有指标（在适用情况包括其组成部分），并在括号中注明了
相应的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除非另有“在是或否问题中，否表示良好实践”之说明，否则对于肯否问题，回答“是”
计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引用的问题必须有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指标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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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引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回答，才能在该
指标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评分”，这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
要进一步告知和完善随后几年试点的问题设计，以及证实和提供评分问题的进一步信息。

评价维度 II—信贷基础设施中信息的获取和融资渠道

160.是否有法律规范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设立和运作？（是/否）（不计分）

161.请列出在您的经济中运营的所有征信机构和/或信贷登记部门（未评分）

162.对于在过去 5年中有信用记录的借款人。对于下一组问题，考虑受监管和不受监管

实体的还款历史信用记录。请提供 2018年 1月 2日至 2023年 1月 1日期间该机构数据

库中至少有 1项信用记录（正面或负面）的个人和企业数量。

注：列出企业和个人的数量，而不是信用记录的数量。一个有 4笔贷款的个人将被计为 1
个人，即使数据库中为她列出了 4个信用记录。（覆盖率）
162a.自然人数

162b.企业数量

163.对于没有信用记录的借款人。请提供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数据库中列出的个人和

企业的数量，这些个人和企业在过去 5年中没有借款历史，但在 2022年 1月 2日至 2023
年 1月 1日期间至少有 1个贷款人要求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供信用报告。

注意：列出企业和个人的数量，而不是信用报告查询的数量——如果数据库中记录了 3
次信用报告查询，即一个人的信用历史被 3个贷款人查询，他也将被计为 1个人。（覆盖
率）
163a.自然人数

163b.企业数量

164.请输入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成立的日期（月/年）和实际开始运作的时间。（截止
日期）
164a.设立（当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获得合法授权运作时） 
164b.开始运作（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开始发布信用报告时） 

165.请提供过去一年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发布的信用报告数量，包括在线发布和通过

批量处理发布的报告。（不计分）
165a.个人

165b.企业

166.如果适用，请提供您的征信机构/登记机构在过去一年中提供的信用评分查询次数。

（不计分）
166a.个人

166b.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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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个人贷款数据（问题指的是个人数据，而不是个人群体的数

据）？（是/否）（不计分）

168.个人贷款数据是否与金融机构共享（问题指的是个人数据，而不是个人群体数据）？

（是/否）

169.个人原始贷款金额和未偿还贷款金额的数据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

享？

169a.从金融机构收集原始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69b.从金融机构收集未偿还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69c.与金融机构共享贷款的原始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69d.与金融机构共享的未偿还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70.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享个人还贷数据？

170a.已收集/共享按时还款数据

170b.已收集/共享还款的历史模式

170c.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

170d.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数目

170e.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金额

170f.已收集/共享拖欠款或逾期付款

170g.已收集/共享拖欠款或逾期付款数目

170h.已收集/共享贷款逾期天数

170i.已收集/共享拖欠或逾期还款的数额或价值

171.多少天后，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将个人的逾期还款定义为以下每一项？（不
计分）
171a.拖欠

171b.违约

172.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企业贷款数据？（是/否）（不计分）

173.企业贷款数据是否与金融机构共享？（是/否）

174.企业的原始贷款金额和未偿还贷款金额的数据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

享？

174a.从金融机构收集原始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74b.从金融机构收集未偿还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74c.与金融机构共享贷款的原始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74d.与金融机构共享未偿还贷款金额（总是/仅在违约后/从不）

175.企业贷款还款数据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享？

175a.已收集/共享按时还款数据

175b.已收集/共享还款的历史模式

175c.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

175d.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数目

175e.已收集/共享违约或重组债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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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f.已收集/共享拖欠款或逾期还款

175g.已收集/共享拖欠款或逾期还款数目

175h.已收集/共享贷款逾期天数

175i.已收集/共享的欠或逾期还款的数额或价值

176.多少天后，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将企业的逾期还款定义为以下每一项？（不
计分）
176a.拖欠

176b.违约

177.以下哪些机构向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交信息或从中检索信息（或两者兼而有

之）？（不计分）
177a.私营商业银行

177b.公共商业银行

177c.公共开发银行

177d.小额金融机构

177e.合作社

177f.零售商和商户

177g.公用事业公司

177h.法院

177i.纳税

177j.租赁数据

177k.互联网、移动电话

177l.电子商务平台

177m.其他金融机构（例如，金融科技、数字贷款机构、其他替代贷款机构、租赁公司）

177n.其他数据提供者（例如，贸易债权人、担保品登记机构、公司登记处等）

178.请指出上述问题 18中所选每个类别中所选机构的数量。注：例如，如果私人商业银

行提供资料，请提供参与的私人商业银行数目。

178a.私营商业银行

178b.公共商业银行

178c.公共开发银行

178d.小额金融机构

178e.合作社

178f.零售商和商人

178g.公用事业公司

178h.法院

178i.纳税

178j.租赁数据

178k.互联网、移动电话

178l.电子商务平台

178m.其他金融机构（例如，金融科技、数字贷款机构、其他替代贷款机构、租赁公司）

178n.其他数据提供者（例如，贸易债权人、担保品登记机构、公司登记处等）

179.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将报告的信用信息反映在数据库中？（是/否）（不



368

计分）

180.如果问题 179的答案是肯定的，请介绍及时性要求的具体内容。（以天为单位）（不

计分）

181.监管框架是否允许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是/否）（不计分）

182.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在实践中是否共享跨境信用信息？（是/否）

183.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是否使用技术报告代码或特殊报告来识别与危机相关的数

据（例如，与金融、健康和气候相关的欠款）？（是/否）

184.历史数据（正面和负面信息）在数据库中保存多长时间，并在信用报告中共享？

184a.在数据库中保存正面信息（以年为单位）

184b.在数据库中保存负面信息（以年为单位）

184c.可在信用报告中共享-正面信息（以年为单位）

184d.可在信用报告中共享-负面信息（以年为单位）

185.如果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收集关于违约或重组债务以及拖欠或逾期还款的信息，

这些信息会在多长时间后从信用报告中删除？（请选择适用的选项）。

185a.违约或重组债务-如已偿还（立即删除/不删除/一段时间后删除）

185b.拖欠或逾期还款-如已偿还（立即删除/不删除/一段时间后删除）

185c.违约或重组债务-如未偿还（立即删除/不删除/一段时间后删除）

185d.拖欠或逾期还款-如未偿还（立即删除/不删除/一段时间后删除）

186.如果任何答案选项对问题 185的回答是“一段时间后删除”，请在适用时指定持续时

间（以天为单位）。（不计分）

187.如果任何答案选项对问题 185的回答是“立即删除”或“一段时间后删除”，请指出

从信用报告中删除不同类型的信息是否有不同的规则。（不计分）

188.如果有的话，数据库中包含的最小贷款规模（以当地货币计算）是多少？如果您的

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没有最低贷款要求，请输入“0”。如果不同的最低贷款额适用于

个人和企业，请使用较低的金额。

189.如果个人和企业适用于适用于个人和公司，请说明。（不计分）

190.借款人获取自己信用信息的权利是否受到法律或法规的保障？ （是/否）

191.法律或法规是否规定了借款人要求更正数据中任何错误的权利？（是/否）

192.以当地货币计算，借款人获取其数据的成本是多少？请以当地货币输入成本。

193.借款人可以在线获取自身的信用信息吗？（是/否）

194.法律或法规是否要求向征信机构或信贷登记部门报送负面信息时应通知客户/借款

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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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否可以在线获取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数据？

195a.是
195b.否

196.如果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数据？

196a.通过 web界面

196b.通过系统到系统连接

197.如果不是，获取数据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不计分）

198.什么时候可以在线获取？请注明大概日期（月/年）。如果自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

部门开始运行以来一直可在线访问，请确认。（不计分）
198a.日期：

198b.自开始运行以来可在线访问

199.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是否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评分作为增值服

务？（是/否）

200.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什么时候开始提供信用评分服务？（日 月/年）（不计分）

201.如果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供信用评分，其网站是否有关于如何解读信用评分以

及评分影响因素的解释？（不计分）
201a.是，仅说明如何解读信用评分

201b.是，仅说明哪些因素会影响借款人的评分

201c.是，两者都有

201d.否

2.1 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的运作**
2.1.1 数据覆盖和信用信息的获取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数据覆盖和识别 1 1 2
—共享关于企业和个人的数据（168、173） 0.4 0.4 0.8
—除了来自金融机构的数据外，还共享来自零售商

或公用事业公司的数据（178）
0.4 0.4 0.8

—跨境信息共享和危机报告（182、183） 0.2 0.2 0.4
数据范围 1 1 2
—共享正面信用信息和负面信用信息（169、170、
174、175）

0.34 0.34 0.68

—至少共享两年的历史数据（184、185） 0.33 0.33 0.66
—共享低于人均收入 1%的贷款数据（29） 0.33 0.33 0.66
增值服务及借款人获取资料的途径 1 1 2
—根据法律，借款人有权在本国最大的征信机构或 0.3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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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登记部门查阅其数据（190、191、192、193、
195）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在线获取信用信息（195、
196）

0.3 0.3 0.6

—提供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供信用评分作为

增值服务，并在实践中核实借款人的信用信息

（199、15、16）

0.4 0.4 0.8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如果征信机构及信贷登记部门没有处于运作状态，或覆盖的成人人口（15至 64岁）少

于 5%，则得分为 0。如果征信机构或信贷登记部门正在运作，但没有在营商环境成熟度

的截止日期前分发信用报告，得分也为 0。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

部门），将考虑工作年龄人口覆盖率最高的机构（信贷登记部门）。

评价维度 III—实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评价维度 III指标的得分将采用接近边界办法确定，并将标准化为 0至 100分的一个共同

单位，其中 0表示最低，100表示最高。反过来，最高（最低）值将取自收集的数据，并

可分别由统计分布的适当上百分位数和下百分位数来定义，以避免长尾引入导致的数据

失真。

评价维度 III关于实际接受金融服务便利度的数据是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通过以下问

题收集的：

202.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从提交申请到传达决定用了多少天？

203. 获取贷款所需的成本：申请贷款的所有费用的总成本是多少？包括发起费、服务费、

处理费和保险费。

204.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

204a.每笔交易的成本：在一般交易中，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大概占多少比例？

204b.其他费用：电子支付收款每月的费用是多少？请包括所有月费、订阅费、销售点终

端费、维护费和其他费用。

205.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在一般交易中，支付的成本大概占多少比例？

206.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从下订单到实际收款平均需要多少天？

207.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一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该机构通过电子支付从客户获得

的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即，除了现金或支票支付所占比例是多少？

208.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水平：该机构在一个月时间内通过电子支付完成的总付款的百

分比是多少，即除了现金或支票支付，不包括对政府和工资的支付的比例是多少？

209. 男性和女性在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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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a.目前，该机构是否有支票（活期）账户或储蓄账户？（是/否）

209b.该机构是否有透支限额？（是/否）

209c.该机构是否有信贷额度或金融机构的贷款？（是/否）

210.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差距

210a.一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该机构通过电子支付从客户获得的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

少：即，除了现金或支票支付所占比例是多少？

210b.该机构在一个月时间内通过电子支付完成的支付总额的百分比是多少：即除了现金

或支票支付，不包括对政府和工资的支付的比例是多少？

关于担保权益效率和信贷数据更新的评价维度 III数据是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具体问

题如下：

211. 担保权益和信用数据更新的效率：

211a.何时可以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新的登记？请提供一个估计值。（例如，实时，1小时内、

24小时内、3个工作日内等）。如果不是实时，请提供延迟的原因。 
211b.在担保品登记机构登记担保权益是否需要付费？（是/否）（不计分）
211c.如果是，请以当地货币说明具体费用。

211d.实际上，从信息提交给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起，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反映在用于征

信报告的数据库中？请输入天数。

3.1 贷款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3.1.1 获取贷款所需的时间（202） 100 (25 %) 不适用 100 (25 %)
3.1.2 获得贷款的成本（203） 100 (25 %) 不适用 100 (25 %)
3.1.3 担保权益和信用数据更新的便利度

（211） 100 (25 %)
不适用

100 (25 %)
3.1.4 男性和女性在获得贷款和其他银行

服务的差距（209） 100 (25 %)
不适用

100 (25 %)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 电子支付

3.2.1 电子支付收款的成本（204）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3.2.2 电子支付付款的成本（205）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3.2.3 电子支付收款的时间（206）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3.2.4 电子支付收款的使用率（207）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3.2.5 电子支付付款的使用率（208）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3.2.6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的

差距（210）
100
(16.7 %)

不适用 100
(16.7 %)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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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贸易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国际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关键力量。国际贸易通过内外资企业之

间的竞争，提高了企业的专业化能力，推动了资源优化，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最具生产力

的企业。在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群体中，有的从国际贸易中受益，有的从国际贸易中受

损，但总体上，国际贸易对私营部门和社会是有益的。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

适应变化，加强创新，提高效率，从而实现总体生产力的提升和福利的增长。贸易开放

有助于创造规模经济效益，获取更加物美价廉、丰富多样的中间产品，促进知识和技术

的转让，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增加获得外国投资的机会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出口业绩，

推动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单一产品或市场的依赖，从而强调了出口和进口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强调贸易开放对于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重要性。

为了充分实现国际贸易的利益，必须创造有一个有利的营商环境，以减少贸易壁垒，降

低企业的合规和交易成本。企业能否进入全球市场取决于其营业所在地的监管框架的质

量以及相关的公共服务。建立一个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安全的贸易环境的监管框架，

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打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有效的监

管框架旨在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包括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实施可能造成市场扭

曲从而阻碍贸易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各国必须制定有效的监管政策，在合法的公共政策

目标和限制性贸易措施之间取得平衡，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除监管框架外，政府还可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贸易程序便利化。旨在提高有形基础设施

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边境管理质量的政策，使私营部门最大限度地从监管框架获益，并

尽可能减少监管框架对其带来的负担。这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减少了私营部门投入的时间

和成本，这是最大的贸易壁垒，并提高了小型和大型公司的国际贸易参与度。通过贸易

便利化措施，企业可参与更激烈的竞争，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获取更高质量的产品，

从而提高生产力，使私营部门以及更广泛的行业受益。

II. 指标

国际贸易指标衡量国际贸易的不同方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三个

不同支柱的贸易在本文称为评价维度。支柱一评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涵盖监管框架的法律功能，这些功能对于建立一个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安全的、有

利于发挥国际贸易潜力的营商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支柱二衡量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数字和

实体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边境管理的质量，从而评估便利国际贸易便利化的公共服务的

实际情况。支柱三衡量进出口合规以及数字贸易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每个支柱都被划分

为不同的类别——由共同的特征来定义，这些特征为分组到一个特定的类别提供信息—

—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汇总二级子类别。每个二级子类别包

括若干细化评估指标，每个细化评估指标又包括若干考评点。每个细化评估指标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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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得分，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类别、类别和支柱的得分。表 1汇总了三个支

柱以及各支柱下按指标领域分类的相应类别。

表 1.国际贸易指标领域的三个支柱汇总表

评价维度一——监管框架：国际贸易监管质量（62项指标）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28项指标）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11项指标）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4项指标）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3项指标）
1.1.1.3 最低数额（1项指标）
1.1.1.4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规定（3项指标）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10项指标）
1.1.2.1 数字交易的法律规定（4项指标）
1.1.2.2 可持续贸易政策（3项指标）
1.1.2.3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3项指标）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7项指标）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5项指标）
1.1.3.2 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2项指标）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34项指标）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14项指标）
1.2.1.1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5项指标）
1.2.1.2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4项指标）
1.2.1.3 国内货物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监管限制（5项指标）
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10项指标）
1.2.2.1 市场准入限制（3项指标）
1.2.2.2 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制（3项指标）
1.2.2.3 其他歧视性措施（4项指标）
1.2.3 数字贸易限制（10项指标）
1.2.3.1 歧视性限制（5项指标）
1.2.3.2 消费者保护（5项指标）

评价维度二——公共服务：便利国际贸易便利化的公共服务质量（52项指标）

2.1 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27项指标）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11项指标）
2.1.1.1 贸易信息门户（2项指标）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3项指标）
2.1.1.3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3项指标）
2.1.1.4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3项指标）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互操作性（10项指标）
2.1.2.1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5项指标）
2.1.2.2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5项指标）
2.1.3 贸易基础设施*（6项指标）
2.1.3.1 边境检查站（2项指标）
2.1.3.2 港口（3项指标）
2.1.3.3 机场（3项指标）
2.2 边境管理（25项指标）
2.2.1 风险管理（8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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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功能（3项指标）
2.2.1.2 整合（2项指标）
2.2.1.3 可操作性（3项指标）
2.2.2 边境协同管理（10项指标）
2.2.2.1 内部协调（5项指标）
2.2.2.2 外部协调（5项指标）
2.2.3 边境机构项目（7项指标）
2.2.3.1 经认证的经营者（5项指标）
2.2.3.2 加急装运（2项指标）

评价维度三——办事效率：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及数字贸易效率（6项指标）

3.1 出口合规（2项指标）
3.1.1 出口合规总时间（1项指标）
3.1.2 出口合规总成本（1项指标）
3.2 进口合规（2项指标）
3.2.1 进口合规总时间（1项指标）
3.2.2 进口合规总成本（1项指标）
3.3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合规时间与合规成本（2项指标）
3.3.1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总时间（1项指标）
3.3.2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总成本（1项指标）

注：NTMs=非关税措施
*见第 4.2.2.1.3.节。

1. 支柱一 监管框架：国际贸易的监管质量

表 2显示了支柱一——国际贸易监管框架的结构。本支柱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都将按照

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一——促进和限制国际贸易的监管质量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
1.1.1.3 最低数额
1.1.1.4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规定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 数字交易的法律规定
1.1.2.2 可持续贸易政策
1.1.2.3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1.1.3.2 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1.2.1.2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1.2.1.3 国内货物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监管限制
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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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市场准入限制
1.2.2.2 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制
1.2.2.3 其他歧视性措施
1.2.3 数字贸易限制
1.2.3.1 歧视性限制
1.2.3.2 消费者保护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类别 1.1分为三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包括若干二级子类别及其细化评估指标，每个指标

又包括若干考评点。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这组指标衡量国际贸易法律框架的充分性。专项法律法规的建立、国际标准的批准和实

施，监管影响分析的实施，以及规定必须披露许可证被拒绝的原因以及有权对此提出申

诉的监管和法律义务的实施，均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可预测的国际贸易体系 10。

同样，最低限度的规定和门槛有助于减少低价值货物进出口合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从

而推动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11。因此，子类别 1.1.1包含 11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
国际货物贸易法律法规

i) 进口、出口和过境手续

ii) 环境商品贸易

iii) 国际标准的应用

iv) 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

v) 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

vi) 预裁定制度

2
国际服务贸易法律法规

i） 货物运输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i)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仓储；报关代

理；货运代理）

ii)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3
国际公约的批准与实施

i)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HS
公约）（2022年）

ii) 《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

（1999年）（经修订的《京都公约》）的总附约

iii) 《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2005年）

iv)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2006年）

v) 《货物暂准进口公约》（1990年）（伊斯坦

布尔公约）

vi)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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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管影响分析
i) 货物贸易

ii) 服务贸易

监管决定和申诉

5
拒绝、暂停和撤销许可的原

因

i) 货物运输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ii)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仓储；报关代

理；货运代理）

iii)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6 货物贸易领域的申诉权

对下列领域的监管决定的申诉权利（行政申诉和

司法上诉）：

a. 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b. 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程序

c.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d.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和原

产地规则

e. 出口领域的相关监管决定

7 服务贸易领域的申诉权

对下列服务领域的监管决定的申诉权利（行政申

诉和司法上诉）：

a. 货物运输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b.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仓储；报关

代理；货运代理）

c.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最低数额

8 最低数额 最低数额的规定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规定

9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

性贸易壁垒和预检查措施

是否存在关于实施下列技术性非关税措施的规

定：

a.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b. 技术性贸易壁垒

c.预检查措施

10 贸易救济措施

是否存在关于实施下列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定：

a. 反倾销措施

b. 反补贴措施

c. 保障措施

11
配额、许可证、价格管制、

本地成分要求和出口限制

是否存在关于实施下列非技术性关税措施的规

定：

a. 进口配额

b. 进口许可证

c. 价格管制

d. 本地成分要求注：NTMs=非关税措施。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务

这组指标衡量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务。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便于国际贸易的开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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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电子合同和签名的认可，技术中立和跨境电子支付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企

业进入数字市场，提高终端消费者的参与度 12。同样，有关管理跨境数据流动的法规也

旨在平衡数据保护与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之间的需求 13。此外，监管框架可通

过采取实现相关环境和社会目标的政策来建立可持续的贸易体系。这些政策可能包括降

低环境商品的关税 14，采用跨境碳定价工具，以及采用其他国际标准，以缓解海运的不

利影响，限制跨境废物流动 15。因此，子类别 1.1.2有 10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4）。

表 4.子类别 1.1.2—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数字交易的法律规定

1 电子合同和签名 关于法律效力和可执行性的法定授权：

i) 国外签发的电子合同

ii) 国外电子签名
2 电子支付 允许跨境电子支付的监管框架
3 技术中立 承认技术中立原则的法定授权

4 跨境数据流动 规范跨境数据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监管框架

可持续贸易政策

5 跨境碳定价工具 跨境碳定价工具的采用

6 环境商品关税 进口主要环境商品的有效适用关税税率（亚太经合

组织环境商品清单项下）

7 与环境商品进口有关的

服务贸易限制

对提供环境商品进口有关的服务和专业技能的外籍

专业人员的跨境流动没有额外限制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8 国际公约 i)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ii)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iii)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iv)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

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9 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 i) 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工

ii) 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iii)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iv)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

v) 职业安全及健康规则的实施
10 贸易协定中的性别条款 i) 性别平等

ii) 女性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

iii) 社会事务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iv) 女性在决策中的代表性

注：APEC=亚太经合组织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务

这组指标衡量国际贸易合作实务。贸易协定加强了趋同监管，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有助于贸易增长和正向的溢出效应 16。在确立经济一体化权利、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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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府支持经济一体化权利的自由裁量权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趋同监管，有助于建立可

预测性更强的贸易体系，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同样，在提高社会或消费者福利方面加强

国际合作和趋同监管，有利于提高环境、消费者和社会福利 17。建立协调良好的主管机

构来监督贸易协定的执行，可以更顺利地履行这些承诺，从而加强监管趋同 18。因此，

子类别 1.1.3-国际贸易合作实务有 7个细化评估指标，涵盖以下两个二级子类别：贸易协

定的参与和深度 19；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表 5）。

表 5.子类别 1.1.3—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1
参加未向WTO通报的优

惠贸易协定

WTO成员参与未向WTO通报的优惠贸易协定

2
经济一体化权利（承诺和

实施）

i) 关税优惠和出口税

ii) 投资与资本流动

iii) 服务贸易

iv) 数字贸易

3
对经济一体化权利的保

护（承诺和实施）

i) 贸易便利化和海关手续

ii)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iii) 技术性贸易壁垒

iv) 原产地规则

v) 贸易救济措施

4
服务范围（承诺和实施）

i) 货物运输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ii)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仓储；报关代理；

货运代理）

iii)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5
消费者权益和社会福利

（承诺和实施）

i) 环境

ii) 劳工

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

6 主管机构（实施） 设立监督优惠贸易协定实施的主管机构

7
主管机构的协调和信息

交换

负责优惠贸易协议实施的双方经济体主管机构间的

协调和信息交换

注：PTAs=优惠贸易协定；WTO=世界贸易组织。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类别 1.2分为三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包括若干二级子类别及其评估指标，每个指标又包

括若干考评点。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这组指标衡量对国际货物贸易的限制。贸易政策可包括限制性贸易措施。虽然目前关税

下降了，但 NTM作为贸易关键壁垒的重要程度却稳步上升 20。这些壁垒可能对维护公共

安全、健康和环境以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有重要作用，但它们会阻碍贸易流通 21。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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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货物贸易投资的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监管政策可能在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

标过程中，阻碍这些行业的竞争 22。因此，子类别 1.2.1有 14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2.1—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1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i) 卫生检疫和/或认证管理

ii) 植物检疫和/或认证管理

iii) 熏蒸消毒和/或认证管理

iv) 病虫害检疫和/或认证管理

2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

国民待遇

i) 额外限制

ii) 类似规定

3 技术性贸易壁垒

i) 与产品特性有关的技术法规

ii) 关于产品工艺和生产方法的技术法规

iii) 与术语或符号有关的技术法规

iv) 与包装有关的技术法规

v) 与标签和唛头有关的技术法规

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民

待遇

i) 额外限制

ii) 类似规定

5 装运前和运抵后检查
i) 质量管控

ii) 符合性验证

iii) 海关估价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6 贸易救济措施
i) 反倾销措施

ii) 反补贴措施

iii) 保障措施

7

出于经济目的的非自动

进口许可、配额、禁止

进口、数量控制、原产

地规则

i) 非自动进口许可

ii) 进口配额

iii) 禁止进口

iv) 数量控制

8
价格和金融管制措施 i) 价格管控

ii) 金融措施

9 出口限制 出口限制

国内货物运输（公路、铁路、海运、空运）和物流服务供应商（货物装卸、报关代

理、货运代理、存放和仓储）监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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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货运领域的反竞争限制

i) 经营许可证数量上限

ii) 公路或港口使用禁令

iii) 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

iv) 限制新进入企业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规

定
v)

11 物流领域的反竞争限制

i) 经营许可证数量上限

ii) 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

iii) 限制新进入企业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规

定

iv) 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制定）

v) 关于须使用资质达标运营商的强制性规定

12 货运领域的安全法规
i) 对运营商的认证和培训的法定要求

ii) 对设备的检查间隔时间和重新认证的法定要求

iii) 强制休息前的法定最长工作时间

13 物流领域的安全法规
i) 对运营商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

ii) 对设备的检查间隔和重新认证的法定要求

iii) 强制休息前的法定最长工作时间

14

对女性从业者的额外限

制

i) 海运 
ii) 公路运输 
iii) 货物装卸

iv) 存放和仓储

v) 报关代理

vi) 货运代理

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这组指标衡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限制。限制市场准入/外资进入和经营，限制自然人跨境

流动，并设立其他歧视性措施的贸易政策 23，阻碍了行业竞争，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市

场参与者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子类别 1.2.2有 10项细化评估指标 24（表 7）。

表 7.子类别 1.2.2—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市场准入限制（货运和金融服务）

1
货运领域的市场准入限

制

i) 对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在境外登记的限制

ii) 排除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的沿海航行权/通行权

（包括部分排除）

iii) 数量限制（配额）

iv) 须接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

v) 对土地和不动产收购和使用的限制

2 物流领域的市场准入限

制

i) 数量限制（配额）

ii) 须接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

iii) 对土地和不动产收购和使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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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和金融服务领域的

市场准入限制

i) 数量限制（配额）

ii) 须接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

iii) 对土地和不动产收购和使用的限制

外籍专业人员（货运和金融服务）跨境流动限制

4

货运领域对外籍专业人

员跨境流动的限制

i) 对许可或授权的额外限制

ii) 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数量限制措施

iii) 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需求测试

iv) 对在国外获得的资格证书、培训或经验的认可限制

5

物流领域对外籍专业人

员跨境流动的限制

i）对许可或授权的额外限制

ii）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数量限制措施

iii）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需求测试

iv）对在国外获得的资格证书、培训或经验的认可限

制

6

金融服务领域对外籍专

业人员跨境流动的限制

i）对许可或授权的额外限制

ii）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数量限制措施

iii）不鼓励本地的签约和独立服务供应商雇佣外籍工

人/顾问的需求测试

iv）对在国外获得的资格证书、培训或经验的认可限

制

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和金融服务）

7
货运领域的其他歧视性

措施

i）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限制（无免签或落

地签或无船员签证）

ii) 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证有关的

程序障碍（费用超过 50美元，办理时间超过 15天）

iii) 强制使用本地港航服务（如当地港口代理、拖轮服

务）

iv) 境外供应商税收优惠力度低

8 物流领域的其他歧视性

措施

i)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限制（无免签或落

地签或无船员签证）

ii) 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证有关的

程序障碍（费用超过 50美元，办理时间超过 15天）

iii) 境外供应商税收优惠力度低

9
保险和金融服务领域的

其他歧视性措施

i)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限制（无免签或落

地签或无船员签证）

ii) 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证有关的

程序障碍（费用超过 50美元，办理时间超过 15天）

iii) 境外供应商税收优惠力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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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针对外籍女性专业人员

的额外歧视性措施

i) 海运 
ii) 公路运输 
iii) 货物装卸

iv) 存放和仓储

v) 报关代理

vi) 货运代理

vii) 商业银行

viii) 保险
1.2.3 数字贸易限制

这组指标衡量数字贸易限制。围绕数据保护、隐私、数字广告和数字版权等问题的贸易

政策，为数字贸易用户和服务供应商提供了法律保护，从而提高了数字贸易环境的安全

性以及公众对数字贸易环境的信任 25。然而，歧视性的数字贸易政策，如禁止在线销售

商品和服务、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性标准以及税收措施，可能违反数字贸易的税收中性

原则 26。这些政策阻碍了行业竞争，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市场参与者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子类别 1.2.3有 10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8）27。

表 8.子类别 1.2.3—数字贸易限制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歧视性限制

1 额外的政府许可 对数字化订购商品或服务的额外政府许可（除一般商
业许可外）

2 禁止在线销售 考虑到交易须验证购买者身份，禁止在线销售数字化
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烟草、酒精等)

3. 违反税收中性原则 制定特定的税制，对跨境数字化订购商品和服务施加
相对于国内数字化订购商品和服务更多的税赋

4 对跨境电子支付的收费 i) 对跨境电子支付收款征收税费
ii) 对跨境电子支付付款征收税费

5 跨境电子支付的限额 对跨境电子支付交易额度的限制

消费者保护

6 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 对于跨境数据传输，存在要求签订数据传输协议，或
要求数据主体正式同意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法律条款

7 相关信息披露

i) 商户信息(地址、企业登记号及联系方式)
ii) 产品/服务规范
iii) 交付选项
iv) 付款流程
v) 庭外投诉程序
vi) 退款和取消交易政策

8 消费者权益(限制广告、取
消订单、退款)

i) 对广告的限制(垃圾邮件、未经请求的通讯等)
ii) 在特定时间内取消在线购买的权利，无需任何理由或

处罚
iii) 因货物损坏选择退款/更换/退货的权利

9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 对不遵守跨境线上消费者保护规定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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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贸易争议解决机
制

i) 处置数字交易投诉的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包括跨境交
易投诉

ii) 存在监管框架，允许消费者免费提交可强制执行的跨
境贸易在线争议案件

2. 评价维度二 公共服务——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表 9显示支柱二——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的结构。本支柱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

都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9.评价维度二——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贸易信息门户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2.1.1.3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2.1.1.4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互操作性
2.1.2.1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2.1.2.2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
2.1.3 贸易基础设施
2.1.3.1 边境检查站
2.1.3.2 港口
2.1.3.3 机场
2.2 边境管理
2.2.1 风险管理
2.2.1.1 功能
2.2.1.2 整合
2.2.1.3 可操作性
2.2.2 边境协同管理
2.2.2.1 内部协调
2.2.2.2 外部协调
2.2.3 边境机构项目
2.2.3.1 经认证的经营者
2.2.3.2 加急装运

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类别 2.1分为三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包括若干二级子类别及其细化评估评估指标，每个

指标又包括若干考评点。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这组指标衡量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以及与利益攸关方磋商方面的优秀监管做法的执

行情况。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或贸易信息门户（用户可在其中查询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有

关的最新信息），可提高贸易环境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减少信息不对称 28。信息的公布

可增进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帮助企业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并提高其竞争力 29。

公布的相关信息应包括监管要求和程序、适用的关税和税率、分类或估价规则、费用和

收费以及上诉程序等。此外，起草国际贸易法规时或在对贸易政策作出改变之前，应事

先通知利益攸关方，并在合理的时间内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 30。因此，子类别 2.1.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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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细化评估评估指标（表 10）。

表 10.子类别 2.1.1.—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贸易信息门户

1
贸易信息的可获得
性

公布以下内容的贸易信息门户:
a. 与贸易和合规有关的法律、法令、法规、指示、通知和其他法

律文书
b. 商品归类及相关关税
c. 与一个或多个国家签订的协议，以及单边协议，包括协议的状

态和更新情况
d. 适用于特定商品或产品的特殊措施(例如特定类别产品的卫生

或植物检疫措施或技术标准)
e. 违反各类手续的处罚条款、申诉或审查程序
f. 用于申请许可证、执照和清关的说明和表格，以及各种文件所

需的代码清单(例如，国别代码、计量单位、货币代码等)
g. 咨询点的联系方式

2 贸易信息门户及时
更新

贸易信息门户内容及时更新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3.
公布-关税和其他
税费的相关信息

公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下列信息:
a. 对征收与进口或出口货物有关的关税和任何种类的税费

适用的税率、费率
b. 与雇用外籍服务提供者或专业人员有关的征收关税及任何

种类的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
c. 对数字化订购商品和服务征收的关税和任何种类的税费

适用的税率、费率

4
公布-有关程序、许
可标准和预裁定的
信息

公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下列信息:
a. 货物贸易的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包括所有入境点的程序)

及所需的表格和文件(包括详细指南)
b. 货物贸易的海关商品归类或估价规则
c. 关于货物贸易非关税措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
d. 运输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和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

仓储、报关代理和货运代理)的许可标准
e. 雇佣境外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程序以及所需的表格和

文件
f. 数字贸易交易程序、表格和文件。

5
公布-处罚、申诉
程序和贸易协定

公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下列信息:
a. 违反各类手续的处罚款
b. 申诉或审核程序
c. 海关作业效率的统计信息(如清关和放行时间)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6 公布-法律法规的
提案和草案

公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提案和法规草
案，以阐明立法目的

7 提前通知 公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法律修订事宜的
提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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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咨询点
i) 应请求设立信息谘询点，并向监督机构提供相关信息
ii) 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便利化咨询点应在两分钟内答复电话

咨询或在一周内回复咨询邮件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9 咨询-实践
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颁布或修订
前，与有关各方/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

10
咨询-合理的参
与机会

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法律法规修订前，应给予
有关各方/利益相关方至少 30个日历日的合理评议机会

11 咨询-考虑评议
的过程

i) 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对收到的评议进行回
应

ii) 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若评议未被采纳，
则提出理由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的协同性

这组指标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贸易电子系统的可用性、范围、连通性和功能性。在这些系

统中，电子单一窗口已成为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工具之一。此类机制能加强政府机构与其

他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相关信息交流，支持无纸化贸易功能，还可能具有双边、区域或

多边协同性 31。尽管实施起来颇具难度，但这一机制可简化程序并降低合规成本，同时

还可提高透明度、合规性和安全性。这些平台不仅可以整合政府机构，还可以整合私营

部门。其他电子系统，特别是先进的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其由几个模块组成并能够整合

不同机构，也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因此，子类别 2.1.2有 10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1）。

表 11.子类别 2.1.2—电子系统和服务的协同性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1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
可获得性

i)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可获得性
ii)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是否通过具有以下特点的电子交易平台

将政府机构和其他贸易相关方联系起来:
a. 单点访问
b. 单点登陆
c. 数据单次提交
d. 单点决策
e. 单点支付

2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
参与机构

集成到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机构:
a. 税务管理机构
b.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c. 标准化机构
d. 边境安全机构
e. 环境机构
f. 执照和许可机构
g. 贸易促进和管制机构
h. 运输机构
i. 贸易部(或国内等同部门)
j. 统计部门

3.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
利益相关方

集成到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利益相关方:
a. 出口商和进口商
b. 仓库运营商
c. 报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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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物流运营商

e. 承运商及运输运营商
f. 集装箱装卸和码头运营商
g. 机场/铁路/港口管理机构
h. 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
i. 质量/标准检验公司
j. 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

4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
功能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具有的功能:
a. 提交商业及运输单据
b. 办理报关和放行
c. 办理执照、许可证和授权书
d. 办理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
e. 办理技术标准证书
f. 办理原产地证书
g. 安排集货和发货
h. 电子支付
i. 电子客户服务台
j. 访问贸易信息门户网站

5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的
互操作性

与贸易伙伴的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或海关综合管理系统交换
商业和运输单据以及海关申报信息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

6
海关综合管理系
统的可获得性

是否存在具有交易功能的国际贸易综合海关管理系统

7
海关综合管理系
统的参与机构

集成到海关综合管理系统的机构:
a. 税务管理机构
b. 卫生、植物检疫机构
c. 标准化机构
d. 边境安全机构
e. 环境机构
f. 执照和许可机构
g. 贸易促进和管制机构
h. 运输代理
i. 贸易部(或国内等同部门)
j. 统计部门

8 海关综合管理系
统的利益相关方

集成到海关综合管理系统的利益相关方:
a. 出口商及进口商
b. 仓库运营商
c. 报关行
d. 物流运营商
e. 承运商和运输运营商
f. 集装箱装卸和码头运营商
g. 机场/铁路/港口管理机构
h. 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
i. 质量/标准检验公司
j. 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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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关综合管理系
统的功能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具有的功能:
a. 提交商业及运输单据
b. 办理报关和放行
c. 办理执照、许可证和授权书
d. 办理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
e. 办理技术标准证书
f. 办理原产地证书
g. 安排集货和发货
h. 电子支付

10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的互
操作性

与贸易伙伴的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或海关综合管理系统交换
商业和运输单据以及海关申报信息

2.1.3. 贸易基础设施

这组指标衡量一个经济体贸易基础设施的质量。充足的贸易基础设施可降低贸易和运输

成本，有助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相互融合 32。衡量贸易基础设施的质量，可以通过评估

是否具备边境控制、货物装卸、检验以及仓储和储存所需的设施、设备和服务，以及是

否具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系统。重要的是，这种评估必须考虑到所衡量地点的地理位置，

例如，岛屿经济体没有内陆边检站，内陆经济体没有海港。为便于比较，仅对沿海经济

体的两种主要边境类型进行了衡量。因此，子类别 2.1.3有 8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2.1.3—贸易基础设施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陆路边境口岸

1.
陆路边境口岸的设
备设施

i) 界定主要区域
ii)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
iii) 货物拆分区
iv) 行人和车辆的进出通道应有适当的指示、区分、照明和标

识
v) 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vi) 7x24小时提供通讯和互联网接入(如语音、数据、图像)
vii) 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viii) 动态称重秤
ix) 扣押货物仓库
x) 样品检测实验室

2
陆路边境口岸的服
务与场所

i) 卡车停车场
ii) 露天存放设施
iii)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
iv) 冷藏设施
v) 保税仓库
vi)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
vii) 入境事务办公室
viii)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

海运口岸



388

3.
海运口岸的设备设
施

i) 界定主要区域
ii)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
iii) 货物拆分区
iv) 行人和车辆的进出通道应有适当的指示、区分、照明和标

识
v) 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vi) 7x24小时提供通讯和互联网接入(例如语音、数据、图像)
vii) 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viii) 动态称重秤
xi) 扣押货物仓库
ix) 样品检测实验室

4 海运口岸的服务与场所

i) 卡车停车场
ii) 露天存放设施
ix)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
iii) 冷藏设施
iv) 保税仓库
v)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
vi) 入境事务办公室
vii)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

5
海运口岸的信息系
统和口岸协调委员
会

i) 在主要港口应用的信息系统:
a.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b. 海事单一窗口
c. 港口社区系统
d. 码头作业系统
e. 卡车预订系统
f. 货物追踪系统
ii) 港口和船舶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
iii) 设立一个代表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的港口协

调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空运口岸

6
空运口岸的设备设
施

i) 界定主要区域
ii)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
iii) 货物拆分区
iv) 行人和车辆进出通道应有适当的指示、划分、照明和标识
v) 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vi) 7x24小时提供通讯和和互联网接入(例如，语音、数据、图

像)
vii) 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viii) 动态称重秤
ix) 扣押货物仓库
x) 样品检测实验室

7
空运口岸的服务与
场所

i) 卡车停车场
ii) 露天存放设施
iii)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
iv) 冷藏设施
v) 保税仓库
vi)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
vii) 入境事务办公室
viii)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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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运口岸信息系统
和口岸协调委员会

i) 在主要机场应用信息系统:
a.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b. 机场社区系统
c. 货栈作业系统
d. 卡车预订系统
e. 货物追踪系统

ii) 设立机场协调委员会，代表中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利益相
关方，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2.2. 边境管理

类别 2.2分为三个子类别，每个子类别包括若干二级子类别及其细化评估指标，每个指标

又包括若干考评点。

2.2.1 风险管理

这组指标衡量风险管理系统的功能、集成水平和可操作性。边境放行和清关时间不仅受

到海关机构工作效率的影响，还受到其他边境管控机构工作效率的影响。风险管理系统

可使相关监管机构有效地将其资源集中到审查高风险货物上，同时防止货物清关过程中

发生任意歧视和不必要的延误 33。最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集成了所有边境管控机构 34。通

过采用先进技术、预先确定目标和通关审计也会影响风险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特别是

通过最大程度减少检查和额外管控的需要时，对风险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影响更大 35。

因此，子类别 2.2.1有 8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2.2.1—风险管理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功能
1 开展风险管理的机构 得到风险管理系统支持的边境机构:

a. 海关机构
b.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c. 标准化机构
d. 环境机构
e. 边境安全机构

2 海关风险管理的覆盖范
围

海关风险管理系统在所有设有海关办事处或海关机构的边
境地区都能以同样的效力和效率发挥作用

3. 海关风险分析的水平
确定货物的风险概况而进行的风险分析水平:

a. 基本
b. 高级

整合

4 风险管理机构的整合

综合风险管理系统中的边境管理机构
a. 海关机构
b.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c. 标准化机构
d. 环境机构
e. 边境安全机构

5 风险管理机构的整合水
平

风险管理体系的整合水平
a. 基本
b. 高级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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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动化水平 海关运用风险管理系统的自动分析和风险识别以减少对进
出口货物的实货检查

7 风险预识别 在进出口货物到达边境前，运用风险管理系统识别高风险

8 放行后的稽核查 使用筛选标准，对进口货物进行基于风险的放行后稽核查

2.2.2 协调边境管理

这组指标衡量国内边境监管机构之间的边境和境内合作水平，以及与贸易伙伴经济体中

相关监管机构的外部合作程度。加强边境管制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国内和跨境协

调，在利用资源精简程序、避免重复及延误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36。此外，私营部门利

益攸关方的参与和合作也有助于提高边境效率 37。这种合作可通过一个由政府各机构、

私营部门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进行安排。例如国家贸易促进委

员会，可在鼓励贸易群体参与上述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8。因此，子类别 2.2.2有 10
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4）。

表 14.子类别 2.2.2—边境协调管理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内部协调

1 共享数据库
跨境贸易交易被记录于所有跨境机构共享的单一数据库，
或记录于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数据库中(数据自动更新并在
机构之间共享)

2 货物特有的识别编号 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共用的货物特有的识别编号

3. 境内机构的联合监管 当地监管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实施联合检查或委托其进
行检查

4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
会的可获得性

设立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负责与利益相关
方就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计划和实施进行协调和磋商，每年
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5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
会的利益相关方

i)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的利益相关方:
a.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政府机构
b. 中小企业协会
c. 私营部门组织(不仅包括贸易商，还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组

织)
d. 民间组织(即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e. 妇女协会

外部协调

6 边境综合检查站 是否在毗邻的主要贸易伙伴边境设立检查站

7 信息互换
与毗邻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海关机构交换商业和运输
单据及海关申报信息

8 与境外机构的联合监管 边境监管机构对贸易伙伴的边境监管机构实施检查的认可
或者实施联合检查

9 作业时间和作业程序的
协同

i) 与毗邻主要贸易伙伴的海关作业时间协调一致
ii) 提交给主要贸易伙伴边境监管机构的一份单证或一套

单证是统一的

10 对许可证书和专业资
质证书的认可

对主要贸易伙伴运输和物流行业服务提供者的许可
证明和专业资格的认可

注：NGO=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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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边境机构程序

这组指标衡量授权经济运营商（AEO）和加急装运程序的可获得性和功能。AEO计划已

成为加强国际供应链和提高痤疮仪边境管控机构实施的安全标准的重要工具 39。各类经

营商已成功实施 AEO程序，并从中获益良多 40。负责 AEO程序的机构努力扩大相互承

认协议（MRAS），并简化获得和更新 AEO证书的流程 41。加急装运程序专注于一种比标

准运输更快的运输服务，这种运输程序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为贸

易运营商带来了巨大优势 42。运输程序的良好实践并不规定重量或价值限制，也不局限

于特定类型的运营商。因此，子类别 2.2.3有 7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2.3—边境机构程序

指标 考评点
经认证的经营者

1
是否实施“经认证
的经营者（AEO）”
制度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应用于下列运营商:
a. 出口商
b. 进口商
c. 仓库运营商
d. 报关行
e. 物流运营商
f. 航空/运输运营商
g. 机场/港口/码头运营商
h. 制造商

2
“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享受
的便利措施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享受的便利措施:
a. 货到前放行
b. 优先清关和放行
c. 简化的放行后手续
d. 定期集中申报
e. 较低的海关和其他机构的单证审核和实货检查比例
f. 优先查验
g. 实货查验的地点选择
h. 延迟支付关税和其他税费
i. 减少海关和/或仓储许可费用
j. 降低或免除担保

3.
境内机构对“经认
证的经营者
（AEO）”的认可

除海关机构外，“经认证的经营者（AEO）”身份被
其他边境监管机构认可

4 “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互认
协议

与三个主要贸易伙伴中至少一个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互认协议。

5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的认证与
延续流程

通过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海关综合管理系统或专门贸易
门户网站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AEO）”认证的延续
流程

加急装运
6 是否有加急装运

作业程序
至少有一家经授权的快递货物运营商实施加急装运程序

7 加急装运的功能

加急装运程序的功能:
a. 到货前提交和处理信息
b. 快速放行
c. 无重量或货值限制
d. 最少的单证要求-一次性提交所有信息
e. 最小货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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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EO=授权经济运营商；MRA=相互承认协议。

3. 评价维度三 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率

表 16显示了支柱三，即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率的结构。这一支柱的

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表 16所示顺序讨论。

表 16.评价维度三——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率
3.1 出口合规
3.1.1 出口合规总时间
3.1.2 出口合规总成本
3.2 进口合规
3.2.1 进口合规总时间
3.2.2 进口合规总成本
3.3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合规
3.2.1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
3.2.2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时的总成本

3.1 出口合规

与出口有关的经营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通关手续繁琐、边境机构之间缺乏协

调、贸易基础设施不足和物流服务有限等因素大大增加了出口合规的时间和成本 43。因

此，3.1类有两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7）。

表 17.3.1类—出口合规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1 出口合规总时间 直接出口货物被所有边境监管机构放行所需的天数，包括到
达出境点前的清关程序。

2
出口合规总成本 与遵守所有出口要求有关的总成本，包括海关费用、其他所

需支付的费用，以及支付给报关代理或货运代理、货物运输、
金融和保险服务的费用。

3.2 进口合规

同样，对于国际贸易企业来说，与进口有关的业务和交易成本可能变得很高 44。结关手

续繁琐、边境机构之间缺乏协调、贸易基础设施不足和物流服务有限等因素大大增加了

进口合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3.2类有 2项细化评估指标（表 18）。

表 18.3.2类—进口合规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1 进口合规总时间
直接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或购买的用于再销售的成品和
材料)被所有边境管理机构放行的天数，包括抵达入境点之前
的通关程序，直到所有货物放行。

2 进口合规总成本 与遵守所有进口要求有关的总成本，包括海关费用、其他所
需支付的费用，以及支付给报关代理或货运代理、货物运输
的费用。

3.3 数字订购产品出口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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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和交易成本，以及出口数字订购商品的繁琐程序，阻碍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增长能力 45。因此，3.3类—数字订购商品出口合规性评估了与出口价

值低于适用的最低限额并以邮包或快递形式通关的数字订购商品合规所需的总时间和总

成本（表 19）。

表 19.类 3.3—数字订购商品出口合规
细化评估指标 考评点

1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
的总时间

数字化订购货物(货值低于适用的最低数值门槛，以邮件包
裹或快递方式清关)被邮政或快递服务机构揽收直到送达天
数

2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
的总成本

出口数字化订购的、按邮政包裹或快递运输的货物，遵守边
境监管机构、物流及装卸要求的总成本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采集来源

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的数据是通过向私营部门的专家咨询收集的。私营部门的专家

包括贸易经济学家、贸易律师、货运代理、报关代理、清关代理、航运公司和其他贸易

专家。

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这些调查提供了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数字

贸易所投入的时间和成本的代表性数据。企业调查的代表性样本可捕获各经济体内用户

体验的差异。具有不同特征（如规模、地区和行业）的企业参与了调查。关于通过企业

调查收集数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本方法论手册的概览一章。

4.2 筛选和选择专家

国际贸易指标领域有四份调查问卷：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公共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

每份问卷都针对各自领域的专家。为了挑选可能参与调查问卷的专家，编制了贸易法规

和公共服务筛选调查问卷（表 20）。这有助于问卷小组挑选专家，就其中每个领域（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和公共服务）的调查问卷作出回答。

数字贸易数据通过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获取金融服务和纳税指标领域的问卷调查收集。

因此，根据各自指标领域的筛选流程选择数字贸易专家。

表 20.筛选调查问卷和受访者标准
相关专家领域:
货物贸易 贸易经济学家、贸易律师、贸易顾问、贸易经理、其他贸易专家等。
服务贸易 贸易经济学家、贸易律师、贸易顾问、贸易经理、其他贸易专家等。
公共服务 货运代理、报关代理、清关代理，以及航运公司、贸易顾问、贸易经理等。

相关专业领域:
贸易法规 贸易经济学家、贸易律师、其他贸易专家等。
公共服务 货运代理、报关行、清关代理，以及航运公司、贸易顾问、贸易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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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在国际货物、服务贸易以及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货物贸易 有处理货物方面的WTO承诺、国内货物贸易法规、非关税措施和其他贸易
壁垒、贸易协定和可持续贸易的经验;就国际贸易法规问题提供咨询或咨询
服务;国际货物贸易法规的谈判、起草或者实施;参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任何
形式的争端;对法规或政策变化的分析，定量分析，或国际贸易领域内的研
究。
。

服务贸易 有服务领域的WTO承诺、国内服务贸易法规、贸易协定和可持续贸易方面
的工作经验;就国际贸易法规问题提供建议或咨询服务;国际服务贸易法规
的谈判、起草或者实施;参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任何形式的争端;对国际贸易
领域的法规或政策变化的分析、定量分析或研究。

公共服务 具有合同谈判、放行和清关、通关事务争议、快递、物流(供应链)、银行付
款安排等方面的经验;具有进出口或转口货物所需的单证要求和手续经验;
在货物、国内贸易法规、非关税措施和其他贸易壁垒、贸易协定和可持续
贸易方面的WTO承诺工作的经验。

注：WTO=世界贸易组织。

因此，通过筛选调查问卷中的信息，小组能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专业能力，与国际货物、

服务和数字贸易以及相关法规、服务和流程相关的专业知识或经验。这有助于小组挑选

专家，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和数字贸易的调查问卷作出回答。

IV. 参数

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并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国际贸易指标领域使用了一般参数和特定参

数。参数是指对边境类型、服务部门的特征和贸易交易的专有特征所作的假设。向问卷

回答者提供这些参数和假设，并要求他们评估比较各经济体的标准化情景。

5.1 一般参数

国际贸易指标领域使用了两个一般参数，与经济体的地理性质和相关服务分部门有关。

5.1.1 地理性质

国际贸易指标领域按地理性质，将所有经济体归类为沿海经济体、岛屿经济体或内陆经

济体。

理由：
一个经济体的地理性质与发展其贸易基础设施和提供运输服务的可能性直接相关。根据

地理位置，经济体可分为以下三类：沿海经济体、岛屿经济体或内陆经济体。国际贸易

指标领域根据以下定义预先指定了一个经济体的地理性质。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和 II。具体而言，它确定了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中衡量的

运输服务分部门，以及在评价维度 II“贸易基础设施”项下衡量的具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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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沿海经济体

沿海经济体是指能够通过海港、陆地边境通道和空港开展进出口业务且不过境第三国的

经济体。

5.1.1.2 岛屿经济体

岛屿经济体是指通过海港和空港开展进出口业务且不过境第三国的经济体。

5.1.1.3 内陆经济体

内陆经济体是指通过陆地边境通道和空港开展进出口业务且不过境第三国的经济体。

5.1.2 服务部门和分部门

国际贸易指标领域考虑货运、物流和金融服务部门中的特定子部门。

理由：

服务贸易法规在分部门一级各不相同。考虑到某些服务部门在国际货物贸易的投资和推

动上起关键作用，因此选择货运、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的九个分部门作为国际贸易指标

领域的一般参数。这些分部门包括海运、陆运、空运、货物装卸、储存和仓储、报关、

货运代理、商业银行和保险。根据被评估经济体的地理性质，仅评估一个经济体中的两

个货运分部门，因此在每个经济体中衡量的货运、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总共有八个分部

门（详情见第 5.2.7节）。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评注支柱一和二中所有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有问题。

5.2 具体参数

贸易法规及其适用性因交易产品和贸易伙伴而异。为了实现跨国可比性和特定经济代表

性之间的平衡，国际贸易指标领域利用以下特定参数为专家提供背景信息，以确定在不

同评价维度中评估的适用法规。

5.2.1 农产品章节

协调制度（HS）中预选的农产品品目（2位数级）。

理由：

对不同农产品品目实施不同的非关税措施（NTM）。某些农产品品目可能更容易受到 NTM
的影响，而有些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从全球角度界定哪些产品品目更容易成为 NTM
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NTM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环境，实现社会目标或保护国内产业

/生产者。这些预选的农产品品目（协调制度 2位数级）是根据全球贸易一体化解决方案

（WITS）数据库中协调制度产品品目 NTM申请频率选择的。

应用：

这一参数主要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监管限制一节的支柱一，尤其适用于与非技术性 NTM
应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视情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进口禁令和配额。该参数也适用于在

经济层面上定义特定农产品的前提条件，具体参阅第 5.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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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制成品章节

协调制度（HS）中预选的制成品品目（2位数级）。

理由：

与农产品品目相似，对不同制成品品目实施不同的非关税措施（NTM）。某些制成品品目

可能更容易受到 NTM的影响，而有些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从全球角度界定哪些产品

品目更容易成为 NTM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NTM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环境，实现社

会目标或保护国内产业/生产者。这些预选制成品品目（协调制度 2位数级）是根据全球

贸易一体化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中协调制度产品品目 NTM申请频率选择的。

应用：

这一参数主要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监管限制一节的支柱一，尤其适用于与非技术性 NTM
应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视情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进口禁令和配额。该参数也适用于在

经济层面上定义特定制成品的前提条件，具体参阅第 5.2.3节。

5.2.3 交易产品

如第 5.2.1节和第 5.2.2节所述，2015年至 2019年期间按协调制度（HS）子目级别（6
位数）进口总值计算，进口最多的产品为制成品和农产品。

理由：

贸易法规的使用方式与所交易的产品类型密切相关。因此，界定所交易的产品对于专家

参考关联性最强的法规及其适用性至关重要。具体而言，许多贸易法规适用于更细分的

产品界定，换言之使用这些法规来定义协调制度品目一级的产品是不够的。这就是在子

目级别定义产品的确切原因，以了解与这些法规的应用相关的特殊性。产品选择的依据

为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中 2015年至 2019年的进口数据。

应用：

这一参数主要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监管限制一节的支柱一，尤其适用于与技术性 NTM应

用有关的问题，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装运前检验。

5.2.4 环境商品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协调制度》子目级别（6位数）的环境产品清单中，按 2015-2019
年全球贸易总值（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环境商品为全球前五大贸易商品。

这些商品分别为 HS 854140、HS 901380、HS 847989、HS 903289和 HS 903180。

理由：

环境产品进口的关税因交易产品类型而异。选择的环境产品—全球前五大贸易商品—实

现了代表性与可比性的平衡。这一参数既考虑了所选环境商品与所涵盖的经济体的相关

性，同时也考虑了跨国比较。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可持续贸易政策一节中的支柱一，特别适用于环境商品—全球前五大贸

易商品—的税率问题。

5.2.5 贸易伙伴

指 2015年至 2019年间按不同贸易类别划分的一个经济体的天然合作伙伴。在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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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境机构程序背景下，贸易伙伴是指一个经济体在货物（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和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口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在外部协调背景下，贸易伙伴

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主要货物贸易伙伴，或与接壤邻国之间进行货物贸易的主要贸易伙伴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理由：

贸易合作的激励措施以及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外部协调因双方的贸易相关性而有所不同。

此外，衡量前三大贸易伙伴降低了一种可能性，即不与不愿合作的主要伙伴达成协议的

可能性。合作伙伴选择的依据为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 2015年至 2019年的双边进口

数据。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国际贸易合作实务一节中的支柱一，以及贸易基础设施、对外合作和边

境机构程序一节中的支柱二。

5.2.6 主要边境

每种运输方式（海运、空运或陆运）的主要边境，由运输方式的边界贸易总额确定。考

虑到经济体的地理性质，仅衡量了涉及两种最相关的货物运输类型的主要边境（见 5.2.7）。

理由：

要衡量贸易基础设施，必须确定与增加经济体贸易额关联性最强的边界。根据运输类型

区分边界的相关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同类型的边界（即港口、陆地边界或机场）的设备、

便利设施和基础设施可能不同。按运输方式选择主要边境的依据为政府辅助机构（如统

计机构）提供的且经专家确认的数据。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贸易基础设施和外部协调一节的支柱二，这一支柱确定主要边境，有利

于专家充分地了解相关背景，更好地回答与设备、便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设置有关的

问题。

5.2.7 货物运输

考虑到经济体的地理性质，仅衡量了两种最适宜的货物运输类型。

理由：

货运服务因经济体的地理性质各不相同。如第 5.1.1节所述，国际贸易指标领域预先指定

了一个经济体的地理性质。因此，该参数定义了根据经济体类型（沿海经济体、岛屿经

济体或内陆经济体）衡量的货运服务类型。

应用：

这一参数适用于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监管限制问题，特别是货运部门分部门问题的支柱一。

评估沿海经济体的公路和海运服务，评估岛屿经济体的空运和海运服务，评估内陆经济

体的空运和公路运输服务。

5.2.8 世贸组织成员

一个经济体的WTO成员身份（即成员、观察员或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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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在贸易合作背景下，对国际贸易指标领域衡量的某些领域而言，区分世贸组织成员国和

非成员国是非常重要的。它为评估与世贸组织有关的义务的适用性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应用：

这一参数主要适用于贸易合作一节中向世贸组织通报特惠贸易安排（PTA）有关的支柱

一。

V. 指标评分

国际贸易指标领域有三个维度：评价维度一—国际贸易监管质量；评价维度二—便利国

际贸易便利化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维度三—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

率。评价维度一涵盖 62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 108分（企业灵活性 49分，社会效益 59
分）。评价维度二包括 52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 104分（企业灵活性 52分，社会效益 52
分）。评价维度三有 6项细化评估指标，在企业灵活性方面的评分范围为 0-100。每个支

柱的总分数重新调整为 0-100，然后合计为指标领域的总分数。每个支柱的得分都占主题

总分的 1/3。国际贸易指标考虑了法规和商业惯例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

益）的经济影响（表 21）。有关评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概述”一章，该章对本节进

行了补充说明。

表 21.汇总评分概述

维度 维度 分数 权重

数量 的数量
指标

企业灵
活度

社会效
益

总分 调整后新得分
(0 - 100)

1 国际贸易监管质量 62 49 59 108 100 0.33

2 便利国际贸易便利
化的公共服务质量

52 52 52 104 100 0.33

3 进口货物、出口货物
效率;从事数字贸易
的效率

6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一——国际贸易的监管质量

支柱一包括 62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08分（企业灵活性 49分，社会效益 59分）（表

22）。这一支柱下每个类别的得分如下：

6.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6.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包括 11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22分（企业灵活性 11分，社

会效益 11分）。具体而言，监管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子类别包括 4项细化评估指标；
监管决策和申述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最低起征点包括 1项细化评估指标；实施非关
税措施的法律要求包括另外 3项指标。提供透明、可预测和安全的交易环境的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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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

分相同。

6.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务子类别包括 10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6 分（企业灵活

性 6分，社会效益 10分）。具体而言，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子类别包括 4项细化评估指
标；可持续贸易政策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可持续国际贸易承诺另包括 3项细化评估
指标。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和作为贸易政策不可

分割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关于国际碳定价工具的指标和可持续国际贸易承诺下的所有指
标对企业灵活性的影响并不明确（企业的短期成本也可能被长期收益抵消），因此不予评
分。

6.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务子类别包括 7 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1分（企业灵活性 7
分，社会效益 4分）。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包括 5个细化评估指标；贸易协定中的主管
机构包括 2个细化评估指标。非世贸组织成员的总分为 5分，将重新调整为 6.48分。特

惠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权利以及经济一体化权利保护的指标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并不明

确（受影响的部门或地区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如失去工作/市场和裁员），因此不予评分。

6.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6.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子类别包括 14项细化品谷指标，总分为 24分（企业灵活性 10
分，社会效益 14分）。具体而言，技术性非关税措施和国内货物运输监管限制各包括 5
项细化评估指标，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包括 4项细化评估指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安全法规的指标对企业灵活性的影响并不明确，因此不予评分。

6.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子类别包括 10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20分（企业灵活性 10
分，社会效益 10分）。市场准入限制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
制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其他歧视性措施包括 4项细化评估指标。非歧视性国际服务

贸易法规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

类别的评分相同。

6.1.2.3 数字贸易限制子类别包括 10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7分（企业灵活性 5分，

社会效益 12分）。具体而言，歧视性限制包括 5项细化评估指标，消费者保护包括 5项
细化评估指标。消费者保护项下的指标对企业灵活性的影响并不明确，因此不予评分。

表 22.评价维度一评分

维度一:国际贸易监管质量 指标数量 FFP SBP 总分 折算后得
分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
管实践

28 24 25 49 45.4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 11 11 22 20.37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4 4 4 8 7.41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 3 3 3 6 5.56
1.1.1.3 最低数额 1 1 1 2 1.85
1.1.1.4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规

定
3 3 3 6 5.56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0 6 10 16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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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数字交易的法律规定 4 4 4 8 7.41
1.1.2.2 可持续贸易政策 3 2 3 5 4.63
1.1.2.3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3 0 3 3 2.78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7 7 4 11 10.19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5 5 2 7 6.48
1.1.3.2 贸易协定主管机构 2 2 2 4 3.70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34 25 34 59 54.6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4 10 14 24 22.22
1.2.1.1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5 3 5 8 7.41
1.2.1.2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4 4 4 8 7.41
1.2.1.3 国内货物运输和物流服

务供应商监管限制
5 3 5 8 7.41

1.2.2 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限制 10 10 10 20 18.52
1.2.2.1 市场准入限制 3 3 3 6 5.56
1.2.2.2 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

制
3 3 3 6 5.56

1.2.2.3 其他歧视性措施 4 4 4 8 7.41
1.2.3 数字贸易的限制 10 5 10 15 13.89
1.2.3.1 歧视性限制 5 5 5 10 9.26
1.2.3.2 消费者保护 5 0 5 5 4.63

总计 62 49 59 108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6.2 评价维度二——便利国际贸易便利化的公共服务质量

维度二包括 52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04分（企业灵活性 52分，社会效益 52分）（表

23）。这一支柱下每个类别的得分如下：

6.2.1 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

6.2.1.1 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得性子类别包括 11项细化评估指标指标，总分为 22分（企业

灵活性 11分，社会效益 11分）。具体而言，贸易信息门户包括 2项细化评估指标；国际
贸易法律法规公布包括 3项指标；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国际
贸易法律法规咨询另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国际贸易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既有利

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6.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协同性子类别包括有 10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20分（企业灵

活性 10分，社会效益 10分）。具体而言，电子单一贸易窗口包括 5项细化评估指标；海
关综合管理系统另包括 5项指标。电子系统和服务协同性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

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6.2.1.3 贸易基础设施子类别包括 8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社

会效益 6分）。具体而言，边检站包括 2项指标；港口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机场另包

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考虑到经济体的地理性质，仅衡量了涉及两种最相关的货物运输

类型的主要边境（见 5.2.6），因此最多评估 6项细化评估指标。岛屿经济体在这一子类别

中总共可得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社会效益 6分）。沿海和内陆经济体总共可得 10分
（企业灵活性 5分，社会效益 5分）。沿海和内陆经济体的得分将重新调整为 11.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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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基础设施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

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6.2.2 边境管理

6.2.2.1 风险管理子类别包括 8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6分（企业灵活性 8分，社会效

益 8分）。具体而言，功能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整合度包括 2项细化评估指标，可操
作性包括 3项细化评估指标。风险管理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

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6.2.2.2 边境协同管理子类别包括 10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20分（企业灵活性 10分，

社会效益 10分）。具体而言，内部协调包括 5项细化评估指标，外部协调包括 5项细化

评估指标。岛屿经济体总共可得 16分，将重新调整为 19.62分。边境协调管理既有利于

企业（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6.2.3 边境机构项目子类别包括 7项细化评估指标，总分为 14分（企业灵活性 7分，社

会效益 7分）。具体而言，经认证的经营者包括 5项细化评估指标，加急装运包括 2项细

化评估指标。边境机构程序计划既有利于（企业灵活性），也有利于社会/消费者（社会效

益）。因此，两个类别的评分相同。

表 23.评价维度二评分

维度二——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
服务

指标数量 FFP SBP 得分 折算后得
分

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7 27 27 54 51.92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11 11 11 22 21.15
2.1.1.1贸易信息门户 2 2 2 4 3.85
2.1.1.2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3 3 3 6 5.77

2.1.1.3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3 3 3 6 5.77

2.1.1.4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3 3 3 6 5.77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互操作性 10 10 10 20 19.23

2.1.2.1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5 5 5 10 9.62
2.1.2.2海关综合管理系系统 5 5 5 10 9.62
2.1.3 贸易基础设施 6 * 6 * 6 * 12 11.54
2.1.3.2陆路边境口岸 2 2 2 4 3.85
2.1.3.2海运口岸 3 3 3 6 5.77
2.1.3.3空运口岸 3 3 3 6 5.77
2.2 边境管理 25 25 25 50 48.08
2.2.1 风险管理 8 8 8 16 15.38
2.2.1.1功能 3 3 3 6 5.77
2.2.1.2整合 2 2 2 4 3.85
2.2.1.3可操作性 3 3 3 6 5.77
2.2.2 边境协同管理 10 10 10 20 19.23
2.2.2.1内部协调 5 5 5 10 9.62
2.2.2.2外部协调 5 5 5 10 9.62
2.2.3 边境机构项目 7 7 7 14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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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经认证的经营者 5 5 5 10 9.62
2.2.3.2加急装运 2 2 2 4 3.85

总计 52 52 52 104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见上文 4.2.2.1.3。

4.2.3. 评价维度三 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率

这一支柱包括 6项细化评估指标，评分范围为 0-100（表 24）。这一支柱下的指标衡量的

是企业在进口、出口和从事数字贸易时所投入的时间和成本，因此所得分数仅分配给企

业灵活性。例如，较长的清关时间和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

从而对企业的灵活性产生不利影响。

表 24.评价维度三评分

维度三——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
易的效率

指标数量 折算后的得分

3.1 出口合规 2 33.3
3.1.1 出口合规总时间 1 16.7
3.1.2 出口合规总成本 1 33.3
3.2 进口合规 2 16.7
3.2.1
之上

进口合规总时间 1 16.7

3.2.2 进口合规总成本 1 16.7
3.3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合规 2 33.33
3.3.1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总时间 1 16.7
3.3.2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总成本 1 16.7

总计 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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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rade Portals, and the World Bank Group’ s Guide on Developing a Trade Information
Portal.
39 ITC (2020, 70–75).
41 Sierra Galindo and Domínguez Rodríguez (2020).
42 ITC (2020, 76–79).
43 Hummels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Carballo, and Graziano (2015). 44 Hummels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Carballo, and Graziano (2015). 45 W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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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际贸易—评分表

本文件概述了国际贸易指标领域的评分方法。为每项指标都指定了一个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一个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

对每个此类指标的详细评分进行了说明，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了说明。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国际贸易的监管质量

1.1.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1.1监管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细化评估指标 FFP SBF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国际货物贸易法律法规 1 1 2 1.85 World Bank (2018b); WTO (2013)
国际服务贸易法律法规 1 1 2 1.85 World Bank (2018b) ;; WTO (2013)
国际公约的批准与执行 1 1 2 1.85 IMO (2003); UN (1978); WCO (1990b, 2006b, 2022)
监管影响分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1 1 2 1.85
Johns and Saltane (2016); Ladegaard et al. (2018);
OECD (2008, 2009)

二级子类别 1.1.1.1总分 4 4 8 7.41
1.1.1.2监管决定和申诉

不予许可、暂停许可和撤销许可的原因（货物

运输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 1 1 2 1.85
OECD (2009); UNCTAD (2011); WTO (2013)

申诉权（货物） 1 1 2 1.85 OECD (2009); UNCTAD (2011); WTO (2013)
申诉权（服务） 1 1 2 1.85 OECD (2009); UNCTAD (2011); WTO (2013)
二级子类别 1.1.1.2总分 3 3 6 5.56
1.1.1.3最低数额

最低数额
1 1 2 1.85

GEA (2016); ICC (2015); WCO (1999); WTO
(2013);
Holloway and Rae (2012)二级子类别 1.1.1.3总分 1 1 2 1.85

1.1.1.4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法规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预检

措施 1 1 2 1.85
APEC and World Bank (2007); Francois (2001); Ing,
Cadot, and Walz (2018); Van Tongeren (2009); WTO
(1994a, 1994b,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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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措施
1 1 2 1.85

APEC and World Bank (2007); Francois (2001); Ing,
Cadot, and Walz (2018); Van Tongeren (2009); WTO
(1994a, 1994b, 2013)

配额、许可证、价格管制、本地成分要求和出

口限制 1 1 2 1.85
APEC and World Bank (2007); Francois (2001); Ing,
Cadot, and Walz (2018); Van Tongeren (2009); WTO
(1994a, 1994b, 2013)

二级子类别 1.1.1.4总分 3 3 6 5.56
子类别 1.1.1总分 11 11 22 20.37
1.1.2.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数字交易的法律规定

电子合同与签名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电子支付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技术中立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跨境数据流动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二级子类别 1.1.2.1总分 4 4 8 7.41
1.1.2.2 可持续贸易政策

跨境碳定价工具 不适用 1 1 0.93
Brenton and Chemutai (2021); EC (2021); OECD,
(2020); Parry et al. (2021); Pirlot (2021); Shapiro
(2020); UN (2020); World Bank (2007, 2022);

环境商品关税 1 1 2 1.85
Brenton and Chemutai (2021); Casella and Melo,
(2021); Islam and Managi (2019); Shapiro (2020);
World Bank (2007)

与环境商品进口相关的服务贸易限制 1 1 2 1.85
Brenton and Chemutai (2021); Casella and Melo,
(2021); Islam and Managi (2019); Shapiro (2020);
World Bank (2007)

二级子类别 1.1.2.2总分 2 3 5 4.63
1.1.2.3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国际公约 不适用 1 1 0.93 Basel Convention (1989); CITES (1973); MARPOL
(1973); Rotterdam Conventi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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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 不适用 1 1 0.93 ILO (1998); UNDP (2019)
贸易协定中性别条款 不适用 1 1 0.93 Laperle-Forget (2022); Monteiro (2018)
二级子类别 1.1.2.3总分 0 3 3 2.78
子类别 1.1.2总分 6 10 16 14.81
1.1.3.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参加未通报的 PTA
1 1 2 1.85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UNCTAD (2006a) ;
WTO (2022)

经济一体化权利 1 不适用 1 0.93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Dhingra, Freeman,
and Huang (2021); Fernandes, Rocha, and Ruta
(2021); Gray (2014); Hofmann, Osnago, and Ruta
(2017); Larget et al. (2018); Mattoo, Mulabdic, and
Ruta (2017a, 2017b);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保护经济一体化权利 1 不适用 1 0.93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Dhingra, Freeman,
and Huang (2021); Fernandes, Rocha, and Ruta
(2021); Gray (2014); Hofmann, Osnago, and Ruta
(2017); Larget et al. (2018); Mattoo, Mulabdic, and
Ruta (2017a, 2017b);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服务部门覆盖面 1 不适用 1 0.93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Dhingra, Freeman,
and Huang (2021); Fernandes, Rocha, and Ruta
(2021); Gray (2014); Hofmann, Osnago, and Ruta
(2017); Larget et al. (2018); Mattoo, Mulabdic, and
Ruta (2017a, 2017b);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消费者权益和社会福利（劳工；环境） 1 1 2 1.85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Dhingra, Freeman,
and Huang (2021); Fernandes, Rocha, and Ruta
(2021); Gray (2014); Hofmann, Osnago, and Ruta
(2017); Larget et al. (2018); Mattoo, Mulabdic, and
Ruta (2017a, 2017b);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二级子类别 1.1.3.1总分 5 2 7 6.48
1.1.3.2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

主管机构（执行）
1 1 2 1.85

ADB (2008);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Steger
(2012)

主管机构（协调和信息交换）
1 1 2 1.85

ADB (2008); Baccini, Dür, and Elsig (2015); Steger
(2012)

二级子类别 1.1.3.2总分 2 2 4 3.70
子类别 1.1.3总分 7 4 11 10.19
子类别 1.1总分 24 25 49 45.4
1.2.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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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不适用 1 1 0.93

Crivelli and Groeschl (2016);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Fontagné et al. (2015); Murina and Nicita
(2017);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1994a, 2012,
2013)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国民待遇）

1 1 2 1.85

Crivelli and Groeschl (2016);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Fontagné et al. (2015); Murina and Nicita
(2017);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1994a, 2013)

技术性贸易壁垒

不适用 1 1 0.93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Fernandes, Ferro, and Wilson (2019);
Fontagné and Orefice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1994b, 2012,2013)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民待遇）

1 1 2 1.85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Fernandes, Ferro, and Wilson (2019);
Fontagné and Orefice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1994b, 2012, 2013)

装运前检查和目的地检查

1 1 2 1.85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UNECE (1999); WTO (1994b, 2012, 2013)

二级子类别 1.2.1.1总分 3 5 8 7.41
1.2.1.2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

障措施）
1 1 2 1.85

Bratt (2017); Cadot, Gourdon, and van Tongeren
(2018);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Niu et al.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2012,2013)

为经济目的的非自动进口许可、配额、禁令、

数量控制措施、原产地规则 1 1 2 1.85
Bratt (2017); Cadot, Gourdon, and van Tongeren
(2018);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Niu et al.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2012, 2013)

价格管制和金融措施

1 1 2 1.85

Bratt (2017); Cadot, Gourdon, and van Tongeren
(2018);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Niu et al.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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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限制

1 1 2 1.85

Cadot, Gourdon, and van Tongeren (2018); de Melo
and Shepherd (2018); Disdier and Fugazza (2020);
Fernandes, Ferro, and Wilson (2019);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Niu et al. (2018); UNCTAD
(2017, 2020); UNCTA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8); WTO (2012, 2013)

二级子类别 1.2.1.2总分 4 4 8 7.41
1.2.1.3国内货物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监管限制

反竞争限制（货运）
1 1 2 1.85

Crozet, Milet, and Mirza (2016);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World Bank (2012b, 2018a); WTO (1994c,
2019)

反竞争限制（物流）
1 1 2 1.85

Crozet, Milet, and Mirza (2016);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World Bank (2012b, 2018a) ; WTO (1994c,
2019)

安全规制（货运）
不适用 1 1 0.93

Crozet, Milet, and Mirza (2016);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World Bank (2012b, 2018a); WTO (1994c,
2019)

安全规制（物流）
不适用 1 1 0.93

Crozet, Milet, and Mirza (2016);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World Bank (2012b, 2018a); WTO (1994c,
2019)

对女性从业者的额外限制
1 1 2 1.85

Crozet, Milet, and Mirza (2016);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World Bank (2012b, 2018a); WTO (1994c,
2019)

二级子类别 1.2.1.3总分 3 5 8 7.41
子类别 1.2.1总分 10 14 24 22.22
1.2.2.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1.2.2.1市场准入限制（货运和金融服务）

市场准入限制（货运）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Sugie et al. (2015); Rouzet et al.
(2014); WTO (1994c, 2021)

市场准入限制（物流）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Sugie et al. (2015); Rouzet et al.
(2014); WTO (1994c, 2021)

市场准入限制（保险和金融服务）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Sugie et al. (2015); Rouzet et al.
(2014); WTO (1994c, 2021a)

二级子类别 1.2.2.1总分 3 3 6 5.56
1.2.2.2外籍专业人员（货运和金融服务）跨境流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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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籍专业人员（货运）跨境流动的限制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21a)

对外籍专业人员（物流）跨境流动的限制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21a)

对外籍专业人员（金融服务）跨境流动的限制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21a)

二级子类别 1.2.2.2总分 3 3 6 5.56
1.2.2.3 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和金融服务）

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19,
2021a)

其他歧视性措施（物流）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19,
2021a)

其他歧视性措施（保险和金融服务）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19,
2021a)

其他歧视性措施（外籍女性专业人员） 1 1 2 1.85

Geloso Grosso et al. (2014); Kee,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9); Mattoo, Rocha, and Ruta (2020);
Miller (1999); Ngai and Petrongolo (2017); Rouzet et
al. (2014); Sugie et al. (2015); WTO (1994c, 2019,
2021a)

二级子类别 1.2.2.3总分 4 4 8 7.41

子类别 1.2.2总分 10 10 20 18.52

1.2.3.数字贸易限制

1.2.3.1歧视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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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许可
1 1 2 1.85

APEC (2020b);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网上销售禁令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违反税收中性原则
1 1 2 1.85

APEC (2020b);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跨境电子支付收费（需缴纳税费的跨境电子收

款；

需缴纳税费的跨境电子付款）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跨境电子支付限额
1 1 2 1.85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01,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二级子类别 1.2.3.1总分 5 5 10 9.26
1.2.3.2 消费者保护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不适用 1 1 0.93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OECD (2013);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22); UNCTAD
(2016); UNESCAP (2021); WCO (2018); World
Bank (2021); WTO (2013)

披露相关信息（商户信息、产品/服务规范、交

付选项、付款流程、庭外投诉程序；退款和取

消政策） 不适用 1 1 0.93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OECD (2013);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World Bank (2021); WTO
(2013)

消费者权益（广告限制、取消、退款）

不适用 1 1 0.93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OECD (2013);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World Bank (2021); WTO
(2013)

对不合规行为的处罚

不适用 1 1 0.93

APEC (2020b);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OECD (2013);
UN (2007); UNCITRAL ( 1996, 2022); UNESCAP
(2021); WCO (2018); World Bank (2021); W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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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争议解决机制（有网上争议解决机制；对

消费者免费）
不适用 1 1 0.93

APEC (2020b, 2021); Daza Jaller, Gaillard, and
Molinuevo (2020); EU (2016); Ferrantino and Koten
(2019); OECD (2013, 2016); UN (2007);
UNCITRAL (1996, 2016); WCO (2018); WTO
(2013)

二级子类别 1.2.3.2总分 0 5 5 4.63

子类别 1.2.3总分 5 10 15 13.89

子类别 1.2总分 25 34 59 54.6

支柱一总分 49 59 108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没有影响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 公共服务：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的公共服务水平

2.1.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贸易信息门户

贸易信息门户（TIP）（可获得性） 1 1 2 1.9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2a); WTO (2013)

贸易信息门户（TIP）（最新） 1 1 2 1.9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2a); WTO (2013)

二级子类别 2.1.1.1总分 2 2 4 3.85
2.1.1.2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发布

公布—关税和其他税费的相关信息 1 1 2 1.92 UNECE (2021);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公布—程序、许可标准和预裁定 1 1 2 1.92 UNECE (2021);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1994e, 1994f, 2013, 2021a)公布—处罚、申诉程序和贸易协定 1 1 2 1.92 UNECE (2021);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1994e, 2013, 2021a, 2021b)

二级子类别 2.1.1.2总分 3 3 6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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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法律提案和法规草案 1 1 2 1.92 UNECE (2021);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1994e, 2013, 2021a)提前通知 1 1 2 1.92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2013;
2021a)咨询点 1 1 2 1.92 UNECE (2021);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orld
Bank (2012a); WTO 1994c, 1994d, 2013, 2021a)

二级子类别 2.1.1.3总分 3 3 6 5.77
2.1.1.4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咨询—实践 1 1 2 1.92 Bandele (2016);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2013, 2021a)咨询—合理参与的机会 1 1 2 1.92 Bandele (2016);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2013, 2021a)协商—考虑评议的过程 1 1 2 1.92 Bandele (2016); Van der Marel and Shepherd
(2020); WCO (1999; 2005, upd. 2021); WTO
(1994c, 1994d,

二级子类别 2.1.1.4总分 3 3 6 5.77
子类别 2.1.1总分 11 11 22 21.15
2.1.2.电子系统和服务的协同性

2.1.2.1电子单一贸易窗口

电子单一贸易窗口（可获得性） 1 1 2 1.92 UNECE (2013, 2017); UNECE/UN-CEFACT
(2005,
updated 2020); WCO (1999, 2017); WTO (2013)电子单一贸易窗口（机构） 1 1 2 1.92 UNECE (2013, 2017); UNECE/UN-CEFACT
(2005,
updated 2020); WCO (1999, 2017); WTO (2013)电子单一贸易窗口（利益相关方） 1 1 2 1.92 UNECE (2013, 2017); UNECE/UN-CEFACT
(2005,
updated 2020); WCO (1999, 2017); WTO (2013)电子单一贸易窗口（功能） 1 1 2 1.92 UNECE (2013, 2017); UNECE/UN-CEFACT
(2005,
updated 2020); WCO (1999, 2017); WTO (2013)电子单一贸易窗口（协同性） 1 1 2 1.92 UNECE (2013, 2017); UNECE/UN-CEFACT
(2005,
updated 2020); WCO (1999, 2017); WTO (2013)二级子类别 2.1.2.1总分 5 5 10 9.62

2.1.2.2海关综合管理系统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可用性）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UNCTAD (2003, 2006b);
WCO (1999, 2014)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机构）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UNCTAD (2003, 2006b);
WCO (199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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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利益相关方）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UNCTAD (2003, 2006b);
WCO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功能）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UNCTAD (2003, 2006b);
WCO (1999, 2014)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协同性）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UNCTAD (2003, 2006b);
WCO (1999, 2014)

二级子类别 2.1.2.2总分 5 5 10 9.62
子类别 2.1.2总分 10 10 20 19.23
2.1.3.贸易基础设施

2.1.3.1陆路边境口岸

设备和设施（陆路边境口岸） 1 1 2 1.92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Guash (2011); Kunaka 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服务和场所（陆路边境口岸） 1 1 2 1.92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Guash (2011); Kunaka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

二级子类别 2.1.3.1总分 2 2 4 3.85
2.1.3.2海运口岸

设备和设施（海运口岸） 1 1 2 1.92 Arvis et al. (2018);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IMO (1965, updated 2022);
Kunaka 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服务和场所（海运口岸） 1 1 2 1.92 Arvis et al. (2018);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IMO (1965, updated 2022); Kunaka
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信息系统和协调委员会（海运口岸） 1 1 2 1.92 Arvis et al. (2018);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IMO (1965, updated 2022);
Kunaka 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二级子类别 2.1.3.2总分 3 3 6 5.77

2.1.3.3空运口岸

设备和设施（空运口岸） 1 1 2 1.92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Guash (2011); Kunaka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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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场所（空运口岸） 1 1 2 1.92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Guash (2011); Kunaka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

信息系统和协调委员会（空运口岸） 1 1 2 1.92 Donaubauer et al. (2018); Doyle et al. (2010);
Guash (2011); Kunakaand

Carruthers (2014);
OSCE/UNECE (2012); UNECE (2021); WCO
(1999); World Bank (2010)二级子类别 2.1.3.3总分 3 3 6 5.77

子类别 2.1.3总分
6* 6* 12* 11.54

*子类别 2.1.3包括 8项指标，总分为 12分（企

业灵活性 6分，社会效益 6分）。岛屿经济体在

这一子类别中总共可得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

社会效益 6分）。沿海和内陆经济体总共可得

10分（企业灵活性 5分，社会效益 5分）。沿

海和内陆经济体的得分将重新调整为 11.54分。

子类别 2.1总分 27 27 54 51.92
2.2. 边境管理

2.2.1. 风险管理

2.2.1.1. 功能

机构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覆盖范围（海关）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风险分析水平（海关）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二级子类别 2.2.1.1总分 3 3 6 5.77

2.2.1.2. 整合度

整合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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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水平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二级子类别 2.2.1.2总分 2 2 4 3.85

2.2.1.3. 可操作性

自动化水平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

风险预识别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放行后的稽核查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IMF (2022); ITC
(2020,
2022); USAID, 2018; WCO (1999; 2003; 2005,
updated 2021; 2011); Widdowson (2014); WTO
(2013)二级子类别 2.2.1.3总分 2 2 4 3.85

子类别 2.2.1总分 8 8 16 15.38
2.2.2.协调边境管理

2.2.2.1 内部协调

共享数据库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货物特有的识别编号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联合监管（内部）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可获得性）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利益相关方）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二级子类别 2.2.2.1总分 5 5 10 9.62
2.2.2.2 外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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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综合检查站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信息互换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联合监管（外部）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作业时间和作业程序的协同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对许可证书和专业资质证书的认可 1 1 2 1.92 Doyle et al. (2010); IDB (2010); OSCE/UNECE
(2012); UNESCAP (2021); WCO (2006, updated
2020); WTO (2013); Aniszewski (2009)

二级子类别 2.2.2.2总分 5 5 10 9.62
子类别 2.2.2总分 10 10 20 19.23
2.2.3.边境机构项目

2.2.3.1 经认证的经营者

经认证的经营者（可获得性） 1 1 2 1.92 APEC (2016, 2020a);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WCO (1999; 2005, updated
2021; 2006, updated 2018); WTO (2013)

经认证的经营者（便利措施） 1 1 2 1.92 APEC (2016, 2020a);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WCO (1999; 2005, updated
2021;
2006 updated 2018); WTO (2013)经认证的经营者（机构间认可） 1 1 2 1.92 APEC (2016, 2020a);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WCO (1999; 2005, updated
2021;
2006 updated 2018); WTO (2013)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协议） 1 1 2 1.92 APEC (2016, 2020a);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WCO (1999; 2005, updated
2021;

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和续延流程） 1 1 2 1.92 APEC (2016, 2020a);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WCO (1999; 2005, updated
2021;
2006 updated 2018); WTO (2013)二级子类别 2.2.3.1总分 5 5 10 9.62

2.2.3.2 加急装运

加急装运（可获得性）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ITC (2020); UNCTAD (2006b); US ITC (2004);
WCO (2008); W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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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装运（功能） 1 1 2 1.92 De Wulf and Sokol (2005); Doyle et al. (2010);
ITC (2020); UNCTAD (2006b); US ITC (2004);
WCO (2008); WTO (2015)

二级子类别 2.2.3.2总分 2 2 4 3.85
子类别 2.2.3总分 7 7 14 13.46
子类别 2.2总分 25 25 50 48.08
支柱二总分 52 52 104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没有影响的情况。

评价维度 III—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从事数字贸易的效率

3.1类 出口合规性

3.1.1. 出口合规总时间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出口合规总时间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3.1.2. 出口合规总成本

出口合规总成本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子类别 3.1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2.进口合规

3.2.1. 进口合规总时间

进口合规总时间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3.2.2. 进口合规总成本

进口合规总成本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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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3.2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3.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合规

3.3.1.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

出口数字话订购商品的总时间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3.3.2. 进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

进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成本
50

不适用
50 16.67

Hummels, David, and Schaur (2013); Volpe
Martincus et al. (2015); WCO (2002, updated 2018);
WTO (2013)

子类别 3.3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没有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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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国际贸易--注释版调查问卷

附件 B包括一个术语表和四个领域的国际贸易注释版调查问卷：商品贸易法规、服务贸易法规、

数字贸易和公共服务。注释版调查问卷解释了每个指标和相应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有多份调

查问卷，所以注释版调查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国际贸易方法论说明》中的编号不一致。

术语表

额外限制：指除了适用于国内生产的相同商品或国内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相同服务之外，对进口货物

或国外服务施加的限制。只有在进口产品、服务或知识产权项目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例如支付进口

关税和税费之后，方可适用附加限制。

提前通知：指告知公众正在考虑制定规则的拟议规则通知，可能会要求就规则制定的适当范围或具

体问题提出书面意见。拟议规则的事先通知可能包括潜在变更的法规文本，也可能不包括。

预裁定：海关机构在进口或出口前向贸易商提供的书面决定（应要求），制定公开透明的商品关税

分类、原产地和海关估价等货物处理正式程序。

反倾销措施：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税）是国内政府对其认为价格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外国进口产

品征收的保护主义关税。国家反倾销税的征收根据倾销幅度确定，即出口价格与出口国国内销售价

格之间的差额。

授权的快递运营商：指在紧密整合的管理控制下，以各种模式或通过特殊商业快递服务联运货物的

实体。运营商通过广告宣传，向公众提供可靠及时的门到门服务。快递承运人作为唯一承运人，对

物品承担责任，并对海关负责。

自动分析和风险识别：指使用机器学习来持续进行自动化风险分析，进而自动锁定那些风险超过规

定阈值的托运货物。

内陆运输：指同一国家境内两地之间的货运或客运。

贸易救济措施：包括保障措施、反倾销和/或反补贴措施。

反补贴措施：指进口国为抵消出口国给予生产者或出口商的补贴而采取的行动，通常采用增加关税

的形式。

保税仓库：指一个建筑物或其他安全区域，可在其中储存应税货物，或者进行加工或制作操作，而

无需缴纳关税。它可以由国家或私人企业管理。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向政府缴纳海关保证金。

数据使用限制：指个人数据应仅出于特定、明确且合法的目的而收集，并且不得以与这些目的不相

符的方式进一步处理。

最低数额：指货物的估价上限，包括文件和贸易样品，低于该估值上限则不征收关税或税款，并且

适用最精简的通关程序（包括数据要求）。

运抵检查：指当货物到达进口国入境口岸时进行的检查过程。

数字贸易：指涉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包括数字化交付或实物交付在内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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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经济需求测试（ENT）：指政府对外籍劳工申请者进行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以评估他们对就业行业

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这些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确信外籍劳工将直接为公民创造国内收入或就业

机会，保证外籍劳工将向公民转让技术或知识，以及其他关于外籍劳工经济影响的措施。

有效适用关税率：指最低的可用税率。如果存在优惠关税，则将优惠关税作为有效适用关税。否则

将使用最惠国适用关税。

电子/电子化：指使用互联网或其他电子通信系统，以计算机、电子邮件、电话、视频通话或其他

数字设备或流程进行操作、广播、存储和传输信息或消息的事物。

电子签名：指包含符号或其他以数字形式附加在电子传输的文件上的数据，作为验证发件人意图签

署文件的方式。

可强制执行性：指通过任何形式的电子通信发送、接收、显示或存储的任何类型信息都具有可强制

执行性。

环境商品和服务：指为以下主要目的而制造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防止或减少污染；防止自然资源

的退化或枯竭；修复对空气、水、废物、噪音、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的损害；减少、消除、治理和管

理污染、退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执行其他与环境保护或资源管理相关的活动，如测量和监测、控

制、研究和开发、教育、培训、信息和沟通。

咨询点：指负责处理关于进口、出口、货物的中转、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事项的合理查询，向贸

易商和其他有关方提供表格和文件的官方机构或办事处。

加急装运程序：指允许符合加急装运条件的货物快速放行的简化程序。

出口限制：指出口经济体对出口到某个或某些经济体的货物数量限制。

获取金融服务：指金融行业提供的经济服务，涵盖管理资金的各种企业，包括信用社、银行、信用

卡公司、保险公司、会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证券经纪公司、投资基金、个人资产管理者以及一

些政府资助的企业。

性别平等：指承诺解决对妇女的某些形式的歧视，包括解决在就业、职业和工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

（如平等获得生产资源和男女之间的平等机会、待遇和权利）。

协调制度（HS）：指开发的一种多用途国际产品命名法，用于世界各地海关机构在评估关税和税费

以及收集统计数据时识别产品。

实施：指在遵守和符合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制定或修改现有国内法律和法规的行动。

综合边境检查站：指一站式边境站，由两个或更多邻国的海关和边境机构共同操作的单个共享实体

基础设施。

既有企业：指在市场上已持有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独立服务供应商：指直接向企业、个人或政府机构销售服务的个人，包括履行合同和受雇于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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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服务供应商。该这些专业人员在进入经济体时已获得东道国雇主的合同或工作邀约。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指由逻辑连接相互关联的信息子系统组成的整体，这些信息子系统通过信息技

术工具交换数据，旨在支持海关管理运营和信息处理，同时也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海关部门

的功能，例如海关申报处理系统等。该系统可以是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一部分。

综合风险管理系统：指由逻辑连接相互关联的信息子系统组成的整体，旨在进行风险评估的数据交

换。包括涉及危险识别和风险定性和定量评估的交互式信息交流。

利益相关方：包括公民、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议会、学术界、私营部门等等。

劳动力市场测试（LMT）：是许多经济体规定的经济需求测试（ENT）的一个子领域。劳动力市场

测试旨在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需要外籍劳工的特殊技能。这些标准包括但不限于：证明雇主在向外

籍劳工提供工作之前曾试图招聘本国公民，以及在提供工作的地区存在工人短缺的情况。

法律采用：指确定拟议条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正式行为。通常情况下，在参与条约制定过程的国

家的认可下方可采用条约文本。

法律效力：指通过任何电子通信手段发送、接收、显示或存储的任何类型信息，不得仅以其为电子

手段形式为由而否定其有效性。

不利待遇：指外国供应商面临的任何歧视。

海事单一窗口：是一个允许船舶运营商和代理以电子形式履行到达和离开港口时的报告义务的系统，

免除在沿途每个港口到达时填写相同文件的义务。

国民待遇原则：指给予外国人士与本国国民相同待遇的原则：平等对待外国人和本国人。  国民待

遇只在产品、服务或知识产权项目进入市场后适用。因此，即使当地生产的产品没有被征收同等的

税收，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并不违反国民待遇。

需求测试：是经济需求测试（ENT）的一个子领域。旨在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需要外籍劳工的特殊

技能。这些标准包括但不限于：证明雇主在向外籍劳工提供工作之前曾试图招聘本国公民，以及在

提供工作的地区存在工人短缺的情况。

负面清单法：所有未列出的部门或分部门默认对外国服务供应商开放，条件与国内服务供应商相同。

选择采用负面清单法的经济体无需列出其承诺的部门。

非关税措施（NTM）：指除一般海关关税之外，可能对国际货物贸易产生经济影响，改变贸易数量

或价格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政策措施。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不针对产品的具体属性，而是针对贸易要求，如装运要求、海关手续、贸易

规则、税收政策等。

在线纠纷解决（ODR）：指一个面向公众的数字空间，各方可以在此解决纠纷或案件。

装运前检查：指雇用私人公司检查出口商品的质量、数量、价格（包括货币汇率和财务条款）和/
或海关分类等装运细节的做法。

https://www.lawinsider.com/dictionary/integrated-customs-inform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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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区域：指海关授权的国家海关领土内用于实现进出口商品的实际接收、存储和移动操作的地点，

海关机构在此处行使其控制和监督权力，没有任何限制。

数量限制：指除关税或其他针对商品进出口征收的税款之外的所有禁止或限制措施，可以通过配额、

进口或出口许可证程序或其他措施生效。

批准：指签署或正式同意一项条约、合同或协议，使其正式生效的行为。

风险管理系统：指确保及时和适当地识别、衡量、监测、缓解风险以及对所有重大风险进行充分报

告的系统。

风险管理系统整合水平——高级：指海关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风险管理系统高度整合，风险评估

得到充分整合，各机构之间自动进行实时数据交换。控制检查得到充分协调，并且机构之间具有共

同的检查协议。

风险管理系统整合水平——基本：指各个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整合。系统之间的

协调和数据交换可以实现相对有效的同时控制检查。

基于筛选标准的风险评估——高级：指基于信息技术（IT）工具，使用大量供应链数据的风险评估。

海关机构使用算法、预测分析和自动化工具来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评估。

基于筛选标准的风险评估——基本：指基于使用交叉参考信息进行简单分析的风险评估。海关机构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来确定文件和实物检查的选择性。

保障措施：指为了保护国内特定产业免受某种产品进口增加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而暂时限制

进口该产品的措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第十九条对保障措施做出了规定。然而，这些

措施很少被使用，一些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灰色地带”措施（如对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等产品采取

“自愿”出口限制安排）来保护其产业。

筛选标准：选择性标准包括 HS体系代码、货物的性质和描述、原产国、货物装运国、货物价值、

贸易商的合规记录以及运输工具类型等。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指一个整合跨境监管机构、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流程的设施，允许参与贸易和

运输的各方通过单一入境点提交标准化信息和文件，以满足所有进口、出口和过境相关的监管要求。

若信息为电子化，则单个数据元素只需提交一次。

社会事务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承认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促进妇女社会条件改善的

广泛承诺。其他一些性别承诺则涉及具体领域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安全、健康、食品安全、家庭、

脆弱性和社会包容性。

可持续贸易：指商业交换商品和服务，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贸易形式。

技术中立原则：旨在覆盖所有形式的电子通信技术和媒介，不论所使用的技术或媒介如何，都要提

供信息生成、存储或传输的覆盖范围。技术中立性包括媒体中立性，促进使用电子方式而非纸质文

件的“无纸”通信手段。支持使用电子通信作为纸质文件的替代方案。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指由于技术法规或标准的应用而导致的对贸易的限制效应，如测试要求、标签

要求、包装要求、营销标准、认证要求、原产地标记要求、卫生和安全法规以及动植物检疫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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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指进入某个国家经济领域并增加该国物质资源库存（进口），或者离开该领域并减少该

国物质资源库存（出口）的所有商品的商业交换。

服务贸易：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换和交付无形产品，即服务的商业交换。

货物特有的识别编号（UCR）：指海关用于识别货物的参考号。在海关手续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

可能需要报告该号码。

动态称重设备（WIM）：指设计用于在车辆通过测量站时捕捉和记录轴重和总重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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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规 REGULATIONS-货物贸易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考评点，如果适用的话)，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这些问题。

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带注释的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主题方法论说明不匹配。

对于 Y/N问题，Y回答得分的，被认为是良好实践，除非另有标记为“N -良好实践”。

在下面的表格中，“AND”表示所有问题都必须有一个良好实践的回答，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OR”表示一个或多个问题必须具有良好实践的回答才能获得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得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为完善试点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和得分问题的涉及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国际贸易的几个指标是综合的，其中 1分的分数是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之间划分的。
在“贸易法规-货物贸易”、“贸易法规-服务”和“数字贸易贸易”的每个领域中，属于另一个领域的复
合指标的组成部分被标记为*。例如，“监管影响分析”的指标在社会效益点(SBP)上的得分为 1分，
由两个组成部分组成:i)“货物贸易”(0.50分)，在贸易法规-货物问卷中测量;ii)“服务贸易”(0.50分)，
在“贸易法规-服务”问卷中测量。在“贸易法规-货物贸易”问卷中。，“服务贸易”以*号标示，表示
属于《贸易法规-服务贸易》。

评价维度 I -监管框架:国际贸易法规质量

参数

自然地理
经济的地理性质根据它所拥有的途径而定
不经第三国(沿海、岛屿或内陆)进行进出口。

农产品章节

选择更容易受到非关税措施影响的 HS2位数级别的农产品章
节，为国际贸易监管限制指标提供了相关性和可比性。

制成品章节

选择更容易受到非关税措施影响的HS2位数级别的制成品章
节，为国际贸易监管限制指标提供了相关性和可比性。

交易产品 按进口总额计进口最多的制成品和农产品
在预先选定的协调制度(HS)章节中，协调制度(HS)子目层级(6
位数)的 2015年至 2019年之间的价值。

环境商品 世界进口环境商品贸易总额前 5名
2015年至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环境商品清单HS子目(6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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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 在贸易合作和可持续贸易的情况下，贸易伙伴是指 2015年至

2020年期间一个经济体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世贸组织成员 一个经济体的WTO成员地位(成员、观察员或非成员)。
注:HS - Harmonised System;WTO =世界贸易组织。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在以下领域是否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管理国际货物贸易?(Y / N)
1a.进口、出口和过境手续

1b.环境商品贸易

1c.国际标准的应用

1d.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

1e.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

1f.预裁定制度

2.该经济体是否批准了下列规范国际标准使用的国际公约?(Y / N)
2a.《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HS公约）（2022年）

2b.《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1999年）（经修订的《京都公约》）的总附约

2c.《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2005年）

2d.《国际民用航空公约》（2006年）

2e.《货物暂准进口公约》（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

2f.《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78年）

3.该经济是否在实践中执行了下列管理国际标准使用的国际公约?(Y / N)
3a.《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HS公约）（2022年）

3b.《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1999年）（经修订的《京都公约》）的总附约

3c.《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2005年）

3d.《国际民用航空公约》（2006年）

3e.《货物暂准进口公约》（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

3f.《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78年）

4.监管影响分析是批准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工具吗?(Y / N)
4a.货物贸易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

5.直接进出口商或其授权代表是否有权就下列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政策领域的监管决定提出行政复

议?(Y / N)
5a.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5b.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程序

5c.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5d.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和原产地规则

5e.出口领域的相关监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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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接进出口商或其授权代表是否有权就下列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政策领域的监管决定提出司法上

诉(Y/N)
6a.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6b.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程序

6c.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6d.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和原产地规则

6e.出口领域的相关监管决定

1.1.1.3. 最低税额

7.以当地货币(当地货币单位，LCU)计价的最低数额是多少?

1.1.1.4.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要求

8.是否有法律条文对以下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非关税措施的实施进行规范?(Y / N)
8a.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8b.技术性贸易壁垒

8c.装运前检验

8d.进口配额

8e.进口许可

8f.价格管制

8g.当地内容要求

8h.出口限制

9.是否有法律规定对下列贸易救济措施的启动、调查和随后的关税征收或其他等效补救措施进行规

范?(Y / N)
9a.反倾销措施

9b.反补贴措施

9c.保障措施

1.1.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指标 FFP SBP 总分

国际货物贸易法律法规 1 1 2
——进口、出口和过境手续（1a） 0.16 0.16 0.32
——环保商品（1b） 0.16 0.16 0.32
——国际标准的应用（1c） 0.16 0.16 0.32
——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1d） 0.16 0.16 0.32
——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1e） 0.16 0.16 0.32
——预裁定制度（1f） 0.16 0.1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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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的批准

- 2022年版《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a）
- 1999年修订版《京都公约》（2b）
- 《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2c）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2d）
- 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2e）
- 1978年《汉堡规则》（2f）
该分数是对已批准承诺的执行情况打分。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1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国际公约的实施

- 2022年版《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3a）
- 1999年修订版《京都公约》（3b）
- 《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3c）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3d）
- 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3e）
- 1978年《汉堡规则》（3f）
根据已批准承诺的执行情况分配得分。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1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监管影响分析 1 1 2
——货物贸易（4a） 0.50 0.50 1
——服务贸易（4b）* 0.50 0.50 1

总分 3 3 6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

申诉权（货物） 1 1 2
行政申诉 0.50 0.50 1
——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5a） 0.10 0.10 0.20
——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程序（5b） 0.10 0.10 0.20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5c） 0.10 0.10 0.20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和原产地规

则（5d）
0.10 0.10 0.20

——出口领域的相关监管决定（5e） 0.10 0.10 0.20
分数是根据行政复议的可获得性来分配的。

司法上诉 0.50 0.50 1
——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6a） 0.10 0.10 0.20
——海关商品归类和估价程序（6b） 0.10 0.10 0.20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6c） 0.10 0.10 0.20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和原产地规

则（6d）
0.10 0.10 0.20

——出口领域的相关监管决定（6e） 0.10 0.10 0.20
根据是否有行政和司法上诉分配得分。

总分 1 1 2
1.1.1.3 最低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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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数额（7a）
将应用上限为 133 SDR= 1的线性函数:xSDR=
0.0075x。(全球快递协会建议 133 SDR+ = 1分)

1 1 2

总分 1 1 2
1.1.1.4 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法律规定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预检查措施 1 1 2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8a） 0.33 0.33 0.66
——技术性贸易壁垒（8b） 0.33 0.33 0.66
——预检查措施（8c） 0.33 0.33 0.66
贸易救济措施 1 1 2
——反倾销措施（9a） 0.33 0.33 0.66
——反补贴措施（9b） 0.33 0.33 0.66
——保障措施（9c） 0.33 0.33 0.66
配额、许可证、价格管制、本地成分要求和出口限制 1 1 2

——进口配额（8d） 0.20 0.20 0.40
——进口许可证（8e） 0.20 0.20 0.40
——价格管制（8f） 0.20 0.20 0.40
——本地成分要求（8g） 0.20 0.20 0.40
——出口限制（8h） 0.20 0.20 0.40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SDR=特别提款权。

*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服务贸易法规调查问卷。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 可持续贸易政策

10.跨境碳定价工具(如国际/区域碳排放交易计划、边境碳调整机制等)是否已在法律层面被采用?(Y
/ N)

11.[亚太经合组织(APEC)环境商品清单中贸易量最大的 5种商品]中任何一种的最高有效适用关税

税率是多少?(Y / N)

1.1.2.2.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12.下列国际公约及其修正案是否已得到批准？（是/否）

12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2b.《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12c.《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2d.《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13.下列国际公约及其修正案是否已得到执行？（是/否）

13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3b.《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13c.《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3d.《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14.下列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任何基本原则是否已被批准为任何任何优惠贸易协定中最低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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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条款?(Y / N)
14a.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工

14b.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14c.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14d.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

14e.职业安全及健康规则的实施

15.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以下基本原则中，是否在任何优惠贸易协定（PTA）中作为可执行条款

得到实施，列出了最低承诺？（是/否）

15a.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工

15b.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15c.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15d.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

15e.职业安全及健康规则的实施

16.在所有优惠贸易协定中，是否批准了任何可执行的条款，列出对以下性别问题的最低承诺？（是/
否）

16a.性别平等

16b.女性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

16c.社会事务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16d.女性在决策中的代表性

17.在所有优惠贸易协定中，是否实施了任何可执行的条款，列出了对以下性别问题的最低承诺？（是

/否）

17a.性别平等

17b.女性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

17c.社会事务和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17d.女性在决策中的代表性

1.1.2.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 可持续贸易政策

跨境碳定价工具（10） 不适用 1 1
环保商品关税（11）
将适用上限为 10% =1的线性函数:1-0.1x。
(10%+ = 0点/ 0% = 1(连续)-沿函数 1- 0.1x) 1 1 2

总分 1 2 3
1.1.2.2 关于可持续贸易的国际承诺

国际公约 不适用 1 1
批准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2a）
-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2b）

不适用 0.50
0.12

0.12

0.50
0.1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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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2c）
-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12d）
该分数是对承诺的批准情况打分。

0.12

0.12

0.12

0.12

实施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3a）
-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3b）
-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3c）
-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13d）
该分数是对已批准承诺的执行情况打分。

不适用 0.50
0.12

0.12
0.12

0.12

0.50
0.12

0.12
0.12

0.12

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 不适用 1 1
批准

- 禁止使用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工（14a）
- 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14b）
-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14c）
-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14d）
- 实施职业安全和健康立法（14e）
对承诺的批准情况进行打分。

不适用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

- 禁止使用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15a）
- 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15b）
-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15c）
-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15d）
- 实施职业安全和健康立法（15e）
对已批准承诺的执行情况进行打分。

不适用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贸易协定中性别条款 不适用 1 1
批准

- 性别平等（16a）
- 女性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16b）
- 社会事务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16c）
- 女性在决策中的代表性（16d）
该分数是为承诺的批准而分配的。

不适用 0.50
0.12
0.12

0.12
0.12

0.50
0.12
0.12

0.12
0.12

实施

- 性别平等（17a）
- 女性参与经济和发展活动（17b）

不适用 0.50
0.12
0.12

0.50
0.12
0.12



443

- 社会事务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17c）
- 女性在决策中的代表性（17d）
对已批准承诺的执行情况进行打分。

0.12
0.12

0.12
0.12

总分 0 3 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公司灵活性得分；MARPOL=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SBP=社会效益得分。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18.如果一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参与了未向WTO通报的优惠贸易协定（PTA），那么这

个经济体是否违反了WTO的规定？（是/否；N-良好做法）

19.以下政策领域的承诺是否已在所有优惠贸易协定（PTA）中获得批准？（是/否）

19a.关税优惠和出口税

19b.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19c.技术性贸易壁垒

19d.原产地规则

19e.贸易救济措施

19f.贸易便利化与海关手续

19g.数字贸易

19h.资本的投资和流动

19i.劳工

19j.环境

20. 以下政策领域的承诺是否已在所有优惠贸易协定（PTA）中得到实施？（是/否）

20a.关税优惠和出口税

20b.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20c.技术性贸易壁垒

20d.原产地规则

20e.贸易救济措施

20f.贸易便利化与海关手续

20g.数字贸易

20h.资本的投资和流动

20i.劳工

20j.环境

1.1.3.2. 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

1. 是否有已经建立的主管机构来监督所有优惠贸易协定（PTA）的实施？（是/否）

21a.主管机构仅负责监督 PTA，适用于所有协定。

21b.主管机构负责监督 PTA，但不适用于所有协定。

21c.存在监督 PTA的主管机构，但并不专门负责 PTA。

2. 考虑到上述优惠贸易协定，负责实施的主管机构（双方经济体）是否进行协调并交流信息？（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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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指标 FFP SBP 总分

加入未通报的优惠贸易协定 （18）
如果经济体未加入任何未通报的优惠贸易协定，则可
得分。

1 1 2

经济一体化权利 1 不适用 1
批准 0.50 不适用 0.50
——关税优惠和出口税（19a） 0.12 0.12
——投资和资本流动（19h） 0.12 0.12
——服务贸易* 0.12 0.12
——数字贸易（19g） 0.12 0.12
如果这些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优惠贸易
协定中获得批准，则可得分。

实施 0.50 不适用 0.50
——关税优惠和出口税（20a） 0.12 0.12
——投资和资本流动（20h） 0.12 0.12
——服务贸易* 0.12 0.12
——数字贸易（20g） 0.12 0.12
如果批准的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签署的优惠
贸易协定中得到实施，则可得分。

对经济一体化权利的保护 1 不适用 1
批准 0.50 不适用 0.50
——贸易便利化和海关手续（19f） 0.08 0.08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19b） 0.08 0.08
——技术性贸易壁垒（19c） 0.08 0.08
——原产地规则（19d） 0.08 0.08
——贸易救济措施（19e） 0.08 0.08
如果这些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优惠贸易
协定中获得批准，则可得分。

0.08 0.08

实施 0.50 不适用 0.50
——贸易便利化和海关手续（20f） 0.08 0.08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20b） 0.08 0.08
——技术性贸易壁垒（20c） 0.08 0.08
——原产地规则（20d） 0.08 0.08
——贸易救济措施（20e） 0.08 0.08
如果批准的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优惠贸
易协定中得到实施，则可得分。

0.08 0.08

消费者权利和社会效益 1 1 2
批准 0.50 0.50 1
——环境（19i） 0.25 0.25 0.50
——劳工（19j） 0.25 0.25 0.50
如果这些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优惠贸易
协定中获得批准，则可得分。

实施 0.50 0.50 1
——环境（20i） 0.25 0.25 0.50
——劳工（20j） 0.25 0.2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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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批准的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签署的优惠
贸易协定中得到实施，则可得分。

总分 4 2 6
世贸组织成员经济体在这些指标上总共可获得 6分（企业灵活性 4分，社会效益 2分）。非世
贸组织成员经济体在这些指标上总共可获得 4分（企业灵活性 3分，社会效益 1分）。非世贸
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分数将重新计算。

1.1.3.2 贸易协定中的主管机构

主管机构（执行） 1 1 2
-监督优惠贸易协定的机构（21a）或 1 1 2
-只监督某些协议的机构（21b）或 1 1 2
-专门负责优惠贸易协定的机构（21c） 0.50 0.50 1
如果选择 21a或 21c，则得 1分；如果选择 21b，则得
0.50分。

主管机构（协调和信息交流）（22）
1 1 2

总分 2 2 4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公司灵活性得分；PTA=优
惠贸易协定；SBP =社会效益得分。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3. 当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农业产品 HS 6位数编码]时，以下哪些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是法律

规定的？（是/否）23a.卫生检查和/或认证

23b.植物检疫和/或认证管理

23c.熏蒸消毒和/或认证管理

23d.病虫害检疫和/或认证

4. 考虑到法律规定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农业产品 HS 6位数编码]所需的上述卫生和植物检疫

措施，它们是否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是/否；N-良好做法）

5. 当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制成品 HS 6位数编码]时，以下哪种类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法律

规定的？（是/否）

6. 25a.产品特点

25b.与产品有关的工艺和生产方法

25c.术语或符号

25d.包装

25e.标签和标识

7. 考虑到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制成品 HS 6位数编码]所需的上述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它们

是否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是/否；N-良好做法）

8. 当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制成品 HS 6位数编码]时，法律要求采取什么措施来完成以下装运

前检验（PSI）和/或目的地检验（DI）？（是/否；N-良好做法）

27a.质量管控

27b.符合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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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海关估价

1.2.1.2.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9. 当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农业产品章节（HS 2位数编码）]时，以下哪些非技术性非关税性

措施是根据法律要求且出于经济目的而实施？（是/否）

28a.非自动进口许可

28b.进口配额

28c.禁止进口

28d.数量控制措施

28e.原产地规则

28f.价格管制措施

28g.金融限制

10. 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制成品章节（HS 2位数编码）]产品时，以下哪些非技术性非关税性

措施是根据法律要求且出于经济目的而实施？（是/否；N-良好做法）

29a.非自动进口许可

29b.进口配额

29c.禁止进口

29d.数量控制措施

29e.原产地规则

29f.价格管制措施

29g.金融限制

11. 在过去三年中，当从任何贸易伙伴进口[填入农业产品[农业/制成品章节（HS 2位数编码）]项下

的任何产品时，实际执行了哪些或有贸易保护措施？（是/否；N-良好做法）

30a.反倾销税

30b.反补贴税

30c.保障措施

12. 在向任何贸易伙伴出口[填写农业产品[农业（HS 2位数编码）]项下的任何产品时，是否需要遵

守法律规定的出口限制？（是/否；N-良好做法）

13. 在向任何贸易伙伴出口[填入制成品章节（HS 2位数编码）]项下的任何产品时，是否需要遵守

法律规定的出口限制？（是/否；N-良好做法）

1.2.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 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 卫生检疫和/或认证管理（23a）或

- 植物检疫检查和/或认证管理（23b）
- 熏蒸消毒和/或认证管理（23c）

不适用 1 1

-病虫害检疫和/或认证管理（23d）
如果选择了 23a或 23b或 23c或 23d，则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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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国民待遇）（24）
如果该措施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则可得分。

1 1 2

技术性贸易壁垒

- 产品特性（25a）
- 与产品有关的工艺和生产方法（25b）
- 术语或符号（25c）
- 包装（25d）
- 标签和标识（25e）
-（23a）或

如果选择了 25a或 25b或 25c或 25d，则可得分。

不适用 1 1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民待遇）（26）
如果该措施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则可得分。

1 1 2

装运前检验和目的地检验 1 1 2
——无质量控制（27a）和 0.33 0.33 0.66
——无符合性验证（27b）和 0.33 0.33 0.66
——无海关估价（27c） 0.33 0.33 0.66

总分 3 5 8
1.2.1.2 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

为经济目的的非自动进口许可、配额、禁令、数量控

制措施、原产地规则

1 1 2

农业 0.50 0.50 1.
——无非自动进口许可（28a） 0.10 0.10 0.20
——无进口配额（28b） 0.10 0.10 0.20
——无进口禁令（28c） 0.10 0.10 0.20
——无质量管控措施（28d） 0.10 0.10 0.20
——无原产地规则（28e） 0.10 0.10 0.20

制造业 0.50 0.50 1.
——无非自动进口许可（29a） 0.10 0.10 0.20
——无进口配额（29b） 0.10 0.10 0.20
——无进口禁令（29c） 0.10 0.10 0.20
——无质量管控措施（29d） 0.10 0.10 0.20
——无原产地规则（29e） 0.10 0.10 0.20
价格管制和财政措施 1 1 2

农业 0.50 0.50 1
——无价格管控措施（28f） 0.25 0.25 0.50
——无金融措施（28g） 0.25 0.25 0.50
制造业 0.50 0.50 1
——无价格管控措施（29f） 0.25 0.25 0.50
——无金融措施（29g） 0.25 0.25 0.50
贸易救济措施 1 1 2
——无反倾销措施（30a） 0.33 0.33 0.66
——无反补贴措施（30b） 0.33 0.33 0.66
——无保障措施（30c） 0.33 0.33 0.66
出口限制 1 1 2
——农业（31） 0.50 0.50 1
——制造业（32） 0.50 0.50 1
如果不存在该措施，则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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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4 4 8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没有影响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
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14. 在实践中，关于货物进口、出口和中转的法律和法规草案提案是否通过电子手段公开，以解释

其目的？（是/否）

15. 在实践中，法律和法规草案提案是否通过电子手段公开，以解释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目的？（是

/否）

16. 在实践中，在颁布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下列政策领域的监管变化之前，是否通过电子手段公开

发布事先通知？（是/否）

35a.与进口、出口或过境有关的关税和税收（任何种类）、费用和收费

35b.海关估价程序

35c.非关税措施（NTM）——技术性（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技术性（数量

限制、关税配额和/或政府征收的附加费、原产地规则、或有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其他非关税措施，

如许可证和混合要求）。

17. 在实践中，在颁布数字贸易领域的监管变化之前，是否通过电子手段公开发布事先通知？（是/
否）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18. 在实践中，制定或更改影响商品进口、出口和过境的法律法规前，是否征询了利益攸关方的意

见? （是/否）

19. 在实践中，制定或更改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前，是否征询了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是/否）

20. 在实践中，制定或更改影响商品进口、出口和过境的法律法规前，是否给予利益攸关方至少 30
个自然日的合理机会提出意见？（是/否）

21. 在实践中，制定或更改影响数字贸易的法律法规前，是否给予利益攸关方至少 30个自然日的合

理机会提出意见？（是/否）

22. 在实践中，是否对涉及商品进口、出口和过境领域收到的意见给予答复？（是/否）

23. 在实践中，如果未采纳涉及商品进口、出口和过境领域收到的意见，是否提供了理由？（是/否）

24. 在实践中，是否对涉及数字贸易领域收到的意见给予答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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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实践中，如果未采纳涉及数字贸易的领域收到的意见，是否提供了理由？（是/否）

评价维度 II——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2.1.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

2.1.1.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国际贸易相关法律和法规的信息

法律提案和法规草案 1 1 2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33） 0.33 0.33 0.66
-服务贸易* 0.33 0.33 0.66
——数字贸易（34） 0.33 0.33 0.66
预先通知 1 1 2
货物

- 与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有关的关税或（任何种类

的）税款、费用和收费（35a）
- 海关估价程序（35b）
- 非关税措施——技术性（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技术性（数量限制、关税配额

和/或政府征收的附加费、原产地规则、或有贸易保护

措施，以及其他非关税措施，如许可证和混合要求）

（35c）

0.33
0.11

0.11
0.11

0.33
0.11

0.11
0.11

0.66
0.22

0.22
0.22

服务业*
- 运输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

-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存放和仓储、报关代理和货

运代理服务）

0.33
0.16
0.16

0.33
0.16
0.16

0.66
0.33
0.33

数字贸易（36） 0.33 0.33 0.66

总分 2 2 4
2.1.1.2 国际贸易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咨询

公布-实践 1 1 2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37） 0.33 0.33 0.66
- 服务贸易*
- 数字贸易（38）

0.33
0.33

0.33
0.33

0.66
0.66

公布—合理机会 1 1 2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39） 0.33 0.33 0.66
- 服务贸易*
- 数字贸易（40）

0.33
0.33

0.33
0.33

0.66
0.66

公布—意见审议过程 1 1 2

对收到的意见进行答复 0.50 0.50 1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41） 0.16 0.16 0.33
-服务贸易* 0.16 0.16 0.33
——数字贸易（43） 0.16 0.16 0.33
如果没有答复，请说明理由 0.50 0.50 1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42） 0.16 0.16 0.33
-服务贸易* 0.16 0.16 0.33
——数字贸易（44） 0.16 0.16 0.33
总分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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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服务贸易法规调查问卷。

贸易法规-服务贸易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果适用的话)，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
应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这些问题。

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带注释的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主题方法论说明不匹配。

对于 Y/N问题，Y回答得数，则被视为良好实践，除非另有“N -良好实践”标志。

在下面的表格中，“AND”表示所有参考问题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OR”表示一个或多个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获得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得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是为完善试点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和得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国际贸易的几个指标是综合的，即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之间划分 1分。在“贸易法规-
货物贸易”、“贸易法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每个领域中，属于另一个领域的复合指标的组
成部分被标记为*。例如，“监管影响分析”的指标在社会效益得分(SBP)上的得分为 1，由两个组成
部分组成:i)“货物贸易”(0.50分)，在贸易法规-货物贸易问卷中测量;ii)“服务贸易”(0.50分)，在“贸
易法规-服务贸易”问卷中测量。在贸易法规-服务贸易问卷中，“货物贸易”以*标记，表示属于“贸
易法规-货物贸易”。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国际贸易监管的质量

参数

自然地理
经济的地理性质，根据其在不经过第三国(沿海、岛屿或

内陆)的情况下进行进出口的途径。

服务部门和分部门
作为国际货物贸易(海运、公路运输、空运)的投入物和促进者

发挥关键作用的服务部门和子部门，包括货运、货物装卸、仓

储、报关代理、货运代理、商业银行和保险)。
环境商品贸易 2015 - 2019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HS 分税目环境商品清单

全球贸易总额前 5位进口环境商品(6位数)。

贸易伙伴( 在贸易合作和可持续贸易的情况下，贸易伙伴是指一个经济体

在 2015年至 2019年期间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前三大贸易伙伴的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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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持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做法

1.1.1. 法律框架的完备性
1.1.1.1. 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 下列行业的国际服务贸易是否有专门的法律法规?(Y / N)
1a.货运服务;
1b.物流服务

1c.金融服务

2. 监管影响分析是批准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工具吗?(Y / N)
2a.服务贸易

1.1.1.2. 监管决定和申诉

3. 以下服务行业被拒发、暂停、注销许可证的原因，是否必须告知申请人?(Y / N)
3a.货运服务;
3b.物流服务

3c.金融服务

4. 服务提供者或专业人员是否有权对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下列领域的监管决定提出行政复议?(Y
/ N)
4a.货物运输服务;
4b.物流服务

4c.金融服务

5. 服务提供者或专业人员是否有权对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下列领域的监管决定进行司法上诉?(Y
/ N)
5a.货运服务

5b.物流服务

5c.金融服务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国际贸易监管的质量

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法律框架的充分性

1.1.1.1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指标 FFP SBP 分

国际服务贸易法律法规
- 货运服务(1a)
- 物流服务(1b)
- 金融服务(1c)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监管影响分析 1 1 2
-货物贸易(2a)* 0.50 0.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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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2b) 0.50 0.50 1
总分 2 2 4

1.1.1.2监管决定和申诉

拒绝、暂停、撤销许可的原因
- 货运服务(3a)
- 物流服务(3b)
- 金融服务(3c)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申诉权(服务贸易) 1 1 2
行政申诉
- 货运服务(4a)
- 物流服务(4b)
- 金融服务(4c)
分数是分配给行政复议的可获得。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司法上诉
- 货运服务(5a)
- 物流服务(5b)
- 金融服务(5c)
该分数是根据行政和司法上诉的可获得来计算的。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总分 3. 3. 6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贸易法规-货物贸易问卷”。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 可持续贸易政策

6. 根据本经济体系的法律架构，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贸易/进口最多的 5
种产品]的进口提供服务和专业知识(例如安装、保养、维修和咨询服务)的外籍专业人员，是否

有任何额外的跨境流动限制?(Y / N)

1.1.2. 数字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2.1可持续贸易政策

限制与环境商品进口相关的服务贸易(6)
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得分。 1 1 2

总分 1 1 2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 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7. 优惠贸易协定中是否有单独的服务贸易章节?(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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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述贸易协定中是否已落实服务贸易承诺?(Y / N)

9. 下列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是否已在任何优惠贸易协定中获得批准?(Y / N)
9a.货运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9b.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货运代理)
9c.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10. 下列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是否已在任何优惠贸易协定中实施?(Y / N)
10a.货运服务(海运;公路运输)
10b.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货运代理)
10c.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

1.1.3. 国际贸易合作实践

1.1.3.1贸易协定的参与和深度

指标 FFP SBP 分

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权利（承诺与实施情况） 1 不适用 1
批准
- 关税优惠和出口税*
- 投资与资本流动*
- 服务贸易(7)
- 数字贸易*
如果承诺在与 3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个签署
的优惠贸易协定中得到批准，则得分，

0.50
0.12
0.12
0.12
0.12

不适用 0.50
0.12
0.12
0.12
0.12

实施
- 关税优惠和出口税*
- 投资与资本流动*
- 服务贸易(8)
- 数字贸易*
如果批准的承诺得到实施，就会得分
与三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个签署的贸易协定。

0.50
0.12
0.12
0.12
0.12

不适用 0.50
0.12
0.12
0.12
0.12

服务贸易范围（承诺与实施情况） 1 不适用 1
批准
- 货运服务(海运;公路运输)(9)
-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货运代理)(9b)
-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9c)如果承诺在与 3个
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个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得
到批准，则得分。

0.50 不适用 0.50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实施
- 货运服务(海运;公路运输)(10)
-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货运代
理)(10b)

- 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保险)(10 c)
如果批准的承诺得到实施，则给予分数
与三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个签署的贸易协定。

0.50 不适用 0.50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总分 5 1 6
注:n.a. =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

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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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贸易法规-货物贸易问卷。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 对国内货运和物流服务商的监管限制

11.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领域适用的经营许可证数量是否有上限?(Y / N;N-良好实践)
11a.海运

11b.公路运输

11c.货物装卸

11d.存放和仓储

11e.报关代理
11f.货运代理

12.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细分行业是否有禁止进入道路或港口的规定?(Y / N;N-良好实践)
12a.海运

12b.公路运输

13. 根据法律框架，在以下服务领域，既有企业是否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的决定?(Y / N;N-良好
实践)
13a.海运

13b.公路运输

13c.货物装卸

13d.存放和仓储

13e.报关代理
13f.货运代理

14.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领域的新进入企业在向新航线或地理区域扩展服务方面是否有限

制?(Y / N;n -良好实践)
14a.海运

14b.公路运输

14c.货物装卸

14d.存放和仓储

14e.报关代理
14f.货运代理

15. 根据法律框架，政府或其他机构有否就下列服务领域制定最低限价及/或定价指引?(Y / N;N-良
好实践)
15a.海运

15b.公路运输

15c.货物装卸

15d.存放和仓储

15e.报关代理
15f.货运代理

16.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领域是否有强制性要求经营人持证经营?(Y / N;N-良好实践)
16a.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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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公路运输

16c.货物装卸

16d.存放和仓储

16e.报关代理
16f.货运代理

17.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领域的经营者是否有法定的认证和培训要求?(Y / N;N-良好实践)
17a.海运

17b.公路运费

17c.货物装卸
17d.存放和仓储

18. 根据法律框架，以下服务领域对设备的检验间隔和重新认证是否有法定要求?(Y / N;N-良好实

践)
18a.海运

18b.公路运费

18c.货物装卸
18d.存放和仓储

19. 根据法律框架，下列服务领域在强制休息前的最高工作时数，有没有法定规定?(Y / N;N -良好

实践)
19a.海运

19b.公路运费

19c.货物装卸

19d.存放和仓储

20. 根据法律框架，在以下服务领域中，上述任何措施(如问题 11至 19所选)中是否有适用于女性

服务提供者的额外限制(例如，不能申请经营执照或额外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Y / N;N -良
好实践)
20a.海运

20b.公路运输

20c.货物装卸

20d.存放和仓储

20e.报关代理
20f.货运代理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国际货物贸易限制

1.2.1.1对国内货运和物流服务商的监管限制

货运领域的反竞争限制 1 1 2
海运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a)
- 没有禁止进入道路或港口的限制(12a)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a)

0.50
0.08
0.08
0.08

0.50
0.08
0.08
0.08

1
0.16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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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限制新进入者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
规定(14a)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a)

- 没有关于须持证经营的强制性规定(16a)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16

0.16

0.16
公路运输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b)
- 没有禁止进入道路或港口的限制(12b)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b)

- 没有限制新进入者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
规定(14b)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b)

- 没有关于须持证经营的强制性规定(16b)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50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1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物流领域的反竞争限制 1 1 2
货物装卸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c)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c)

- 没有限制新进入企业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理
区域的规定(14c)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c)

- 没有关于须持证经营的强制性规定(16c)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堆存和仓储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d)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d)

- 没有限制新进入者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
规定(14d)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d)

- 没有强制使用经过认证的操作人员的规定(16d)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报关代理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e)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e)

- 没有限制新进入者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
规定(14e)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e)

- 没有强制使用经过认证的操作人员的规定(16e)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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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代理
- 没有经营许可证数量限制(11f)
- 没有允许既有企业参与发放新经营许可证决定的
限制(13f)

- 没有限制新进入者将服务扩展到新航线或地域的
规定(14f)

- 没有最低限价和定价指南(由政府或其他团
体制定)(15f)

- 没有强制使用经过认证的操作人员的规定(16f)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25
0.05
0.05

0.05

0.05

0.05

0.50
0.10
0.10

0.10

0.10

0.10

货运领域安全规制 N/A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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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
- 对经营者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17a)
- 对设备检查间隔时间和重新认证的法
定要求(18a)

- 强制性休息前的法定最高工作时数(19a)

N/A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公路运输
- 对经营者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17b)
- 对设备检查间隔时间和重新认证的法
定要求(18b)

- 强制性休息前的法定最高工作时数(19b)

N/A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物流领域安全规制 N/A 1 1
货物装卸
- 对经营者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17c)
- 对设备检查间隔时间和重新认证的法
定要求(18c)

- 强制性休息前的法定最高工作时数(19c)

N/A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存放与仓储
- 对经营者的法定认证和培训要求(17d)
- 对设备检查间隔时间和重新认证的法
定要求(18d)

- 强制休息前的最长工作时间(19d)

N/A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对女性从业者的额外限制
- 海运没有限制(20a)
- 公路运输不受限制(20b)
- 对货物装卸没有限制(20c)
- 在存放和仓储方面没有限制(20d)
- 海关代理业务不受限制(20e)
- 货运代理不受限制(20f)

1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1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2
0.32
0.32
0.32
0.32
0.32
0.32

总分 3. 5 8
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

益得分。

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1.2.2.1. 市场准入限制

21. 根据法律框架，对国外注册国旗船舶(海运)是否有限制?(Y / N;N-良好实践)

22. 根据法律框架，外国国旗船舶是否被排除在沿海/进入权之外，包括部分排除(海运)?(Y / N;N-
良好实践)

23. 根据法律框架，数量限制(配额)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23a.海运

23b.公路运输

23c.货物装卸

23d.堆存和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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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报关代理
23f.货运代理
23g.商业银行

23h.保险

24. 根据法律框架，受经济需求测试约束的限制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24a.海运

24b.公路运输

24c.货物装卸

24d.堆存和仓储

24e.报关代理
24f.货运代理
24g.商业银行

24h.保险

25. 根据法律架构，下列服务领域对土地及房地产的取得及使用是否有限制?(Y / N;N-良好实践)
23a.海运

25b.公路运输

25c.货物装卸

25d.堆存和仓储

25e.报关代理
25f.货运代理
25g.商业银行

25h.保险

1.2.2.2. 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制

26. 根据法律框架，对许可及/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26a.海运

26b.公路运输

26c.货物装卸

26d.堆存和仓储

26e.报关代理
26f.货运代理
26g.商业银行

26h.保险

27. 根据法律框架，是否对合约或独立服务供应商设有任何配额，以阻止本地服务供应商使用适用

于以下服务领域的外籍劳工/顾问?(Y / N;N-良好实践)
27a.海运

27b.公路运输

27c.货物装卸

27d.存放和仓储

27e.报关代理
27f.货运代理
27g.商业银行

27h.保险

28. 根据法律框架，对合同或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阻止当地服务提供商使用外国工人/顾问)
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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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海运

28b.公路运输

28c.货物装卸

28d.存放和仓储

28e.报关代理
28f.货运代理
28g.商业银行

28h.保险

29. 根据法律框架，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缺乏同等机制)是
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29a.海运

29b.公路运输

29c.货物装卸

29d.存放和仓储

29e.报关代理
29f.货运代理
29g.商业银行

29h.保险

1.2.2.3. 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运输和金融服务)

30. 根据法律框架，对船员和服务提供者的签证流程限制(具体而言，不免签证、不落地签、不发放

船员签证)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30a.海运

30b.公路运输

30c.货物装卸

30d.存放和仓储

30e.报关代理
30f.货运代理
30g.商业银行

30h.保险

31. 根据法律框架，对签证流程的限制是否属于与商务签证或船员签证相关的程序性障碍(具体而

言，费用超过 50美元，时间超过 15天)，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的船员和服务提供商?(Y / N;N-
良好实践)
31a.海运

31b.公路运输

31c.货物装卸

31d.存放和仓储

31e.报关代理
31f.货运代理
31g.商业银行

31h.保险

32. 根据法律框架，在以下服务分领域中，外国供应商在税收方面是否比国内供应商待遇更差?(Y /
N;N-良好实践)
32a.海运

32b.公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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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c.货物装卸

32d.存放和仓储

32e.报关代理
32f.货运代理
32g.商业银行

32h.保险

33. 根据法律框架，是否有强制要求使用当地的海运和港口服务，如当地港口代理，拖船和拖带服

务(海运)?(Y / N;N-良好实践)

34. 根据法律框架，对外国女性专业人员的额外许可或授权要求是否适用于以下服务领域?(Y /
N;N-良好实践)
34a.海运

34b.公路运输

34c.货物装卸

34d.存放和仓储

34e.报关代理
34f.货运代理
34g.商业银行

34h.保险

1.2.2. 国际服务贸易限制

1.2.2.1市场准入限制

货运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 1 1 2
海运
- 不限制悬挂国旗的船舶在境外登记(21)
- 未将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排除在沿海航
行权/通行权之外(22)

- 没有数量限制(23a)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a)
-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收购和使用没有限制(25a)

0.50 0.50 1
0.10 0.10 0.20

0.10 0.10 0.20

0.10 0.10 0.20
0.10 0.10 0.20
0.10 0.10 0.20

公路运输
- 没有经营者数量限制(23b)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b)
- 对土地和房地产的收购和使用没有限制(25b)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物流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 1 1 2
货物装卸 0.25 0.2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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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经营者数量限制(23c)
- 不受经济需要测试的限制(24c)
- 对土地和房地产的收购和使用没有限制(25c)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16
0.16
0.16

存放与仓储
- 没有经营者数量限制(23d)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d)
-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取得和使用没有限制(25d)

0.25
0.08
0.08
0.08

0.25
0.08
0.08
0.08

0.50
0.16
0.16
0.16

报关代理
- 没有经营者数量限制(23e)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e)
-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取得和使用没有限制(25e)

0.25
0.08
0.08
0.08

0.25
0.08
0.08
0.08

0.50
0.16
0.16
0.16

货运代理
- 没有经营者数量限制(23f)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f)
- 对土地和房地产的收购和使用没有限制(25f)

0.25
0.08
0.08
0.08

0.25
0.08
0.08
0.08

0.50
0.16
0.16
0.16

金融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限制 1 1 2
商业银行
- 无经营者数量限制(23g)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g)
-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收购和使用不受限制(25g)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保险
- 无经营者数量限制(23小时)
- 不受经济需求测试的限制(24小时)
-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收购和使用不受限制(25小时)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2
0.32
0.32

总分 3. 3. 6

1.2.2.2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制

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限制(货运) 1 1 2

海运

- 没有对许可或授权的限制(26a)
- 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者没有配额限制(27a)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a)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a)

0.50 0.50 1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公路运输
没有对发牌或授权规定的额外限制(26b)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配额(27b)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b)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b)

0.50 0.50 1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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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领域对外国专业人员跨境流动的限制 1 1 2
货物装卸
- 对发牌或授权规定没有额外限制(26c)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配额(27c)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c)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c)

0.25 0.25 0.50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存放和仓储
- 没有对许可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26d)
- 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者没有配额(27d)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d)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d)

0.25 0.25 0.50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报关代理

- 没有对发牌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26e)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配额(27e)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e)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e)

0.25 0.25 0.50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货运代理
- 没有对许可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26f)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配额(27f)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f)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f)

0.25 0.25 0.50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0.06 0.06 0.12
金融服务领域对外籍专业人员跨境流动的
限制 1 1 2
商业银行
- 没有对许可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26g)
- 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没有配额(27g)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需求测试(28g)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g)

0.50 0.50 1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保险
- 没有对许可或授权要求的额外限制(26小时)
- 没有对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商的配额(27小时)

0.50
0.12

0.50
0.12

1
0.25

0.12 0.1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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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和独立服务提供者没有需求测试(28小时)
- 对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培训或经验没有限制
(29小时)

0.12

0.12

0.12

0.12

0.25

0.25
总分 3. 3. 6

1.2.2.3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运输、金融服务)
其他歧视性措施(货运)
海运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a)

- 不存在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
签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a)

- 在税收方面不对外国供应商给予不那么优惠
的待遇(32a)

- 没有使用当地海运和港口服务的强制要求(33)

0.50 0.50 1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0.12 0.12 0.25

公路运输
- 对驾驶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
限制(30b)

- 不存在与驾驶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
员签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b)

- 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32b)

0.50
0.16

0.50
0.16

1
0.32

0.16 0.16 0.32

0.16 0.16 0.32

其他歧视性措施(物流) 1 1 2
货物装卸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c)

- 没有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
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c)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c)

0.25
0.08

0.25
0.08

0.50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存放与仓储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天)

- 不存在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
签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d)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d)

0.25
0.08

0.25
0.08

0.50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报关代理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e)

- 没有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
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e)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e)

0.25
0.08

0.25
0.08

0.50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货运代理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f)

- 没有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
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f)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f)

0.25
0.08

0.25
0.08

0.50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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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歧视性措施(金融服务) 1 1 2
商业银行 0.50 0.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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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g)

- 没有与船员/服务提供者的商务签证或船员签
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g)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g)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0.32

0.32

0.32

保险
- 对船员/服务提供者的签证程序没有限
制(30小时)

- 不存在与船员/服务提供商的商务签证或船员
签证相关的程序障碍(31小时)

- 在税收方面不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32小时)

0.50
0.16

0.50
0.16

1
0.32

0.16 0.16 0.32

0.16 0.16 0.32

其他歧视性措施(外籍女性专业人员)
对女性服务提供者的额外限制 1 1 2
-海运没有限制(34a) 0.12 0.12 0.25
-公路运输没有限制(34b) 0.12 0.12 0.25
-货物装卸没有限制(34c) 0.12 0.12 0.25
-堆存和仓储没有限制(34d) 0.12 0.12 0.25
-报关代理没有限制(34e) 0.12 0.12 0.25
- 货运代理没有限制(34f)
- 商业银行业务没有限制(34g)
- 保险业没有限制(34h)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25
0.25
0.25

总分 4 4 8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便利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参数

自然地理
经济体的地理类型，指其在不经过第三国的情况下进行进

出口的途径(沿海、岛屿或内陆)。

服务贸易领域和子领域
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投入品和促进者的服务贸易

领域和子领域(海运、公路货运、空运、货物装卸、仓储、报关

代理、货运代理、商业银行和保险)。

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35. 在实践中，以下类型的信息是否可以在任何信息门户或网站上公开获取?(Y / N)
注:当一种信息下涵盖多个方面时，只有当该类型信息下的所有方面(包括括号内的那些)都被涵盖时，
才可考虑为“可获得”。

35a.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或外国专业人员时征收的关税和其他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

35b.雇用外国货物运输、物流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程序以及所需的表格和文件

35c.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时的违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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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d.关于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决定的申诉或复审程序

36. 实际上，在运输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方面，许可标准是否通过电子方式公开提供?(Y / N)
注:只有在括号内提及的所有服务领域均具备许可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考虑为“可获得”。

37. 在实践中，物流服务领域(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和货运代理服务)的许可标准是否以电子

方式公开?(Y / N)
注:只有在括号内提及的所有服务领域均具备许可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考虑为“可获得”。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38. 在实践中，服务贸易法律法规草案的建议是否通过电子方式向公众公布，以解释其目的?(Y / N)

39. 在实践中，在运输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领域的监管变化颁布之前，是否通过电子方式向公众

发布预先通知?(Y / N)
注:只有在括号内提及的所有服务领域均有预先通知时，才可考虑“可获得”。

40. 在实践中，在物流服务领域(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和货运代理服务)的监管变化颁布之前，

是否通过电子方式公开提供预先通知?(Y / N)
注:只有在括号内提及的所有服务领域均有预先通知时，才可考虑“可获得”。

2.1.1.3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咨询

41. 在实践中，在引入或修改影响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之前，是否与相关方/利益相关方进行磋

商?(Y / N)

42. 在实践中，在引入或修改影响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之前，相关方/利益相关方是否有至少 30个
公历日的合理机会发表评论?(Y / N)

43. 在实践中，收到的服务贸易领域的意见是否得到回应?(Y / N)

44. 在实践中，如果未纳入服务贸易领域收到的意见，是否提供理由?(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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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公布

公布-关税、其他税费
- 对进口或出口或与之有关的货物征收的关税和其他
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货物贸易）

1
0.33

1
0.33

2
0.66

- 雇用外国服务提供商或外籍专业人士服务时，

征收的关税和其他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服

务贸易）(35a)

0.33 0.33 0.66

- 对数字化订购商品和服务征收的关税和其他税费

所适用的税率、费率(数字贸易)*
0.33 0.33 0.66

公布-程序、许可标准和预裁定 1 1 2

货物贸易*
- 进出口、过境手续(包括所有入境手续)，以及所需

的表格和文件(包括分步指南)
- 用于海关目的的货物归类或估价规则

- 有关非关税措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定，包
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措施。

- 签发的预裁定

0.33 0.33 0.6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0.08 0.08 0.16
服务贸易
- 运输服务领域的许可标准(36)
- 物流服务领域的许可标准(37)
- 雇用外国货物运输、物流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程序，
以及所需的表格和文件(35b)

0.33
0.08
0.08
0.16

0.33
0.08
0.08
0.16

0.66
0.08
0.08
0.33

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交易程序及表格及文件

0.33
0.33

0.33
0.33

0.66
0.66

公布——处罚、申诉程序和贸易协定 1 1 2

货物贸易*
- 违反进出口、过境程序的处罚规定

- 申诉或复审程序，包括对有争议的海关决定(关税

/关税、估价决定)的正式投诉
- 海关作业效率统计(如平均清关或放行时间)

0.33
0.11

0.33
0.11

0.66
0.22

0.11 0.11 0.22

0.11 0.11 0.22

服务贸易
- 雇用外国服务提供商时的违规处罚条款(35c)
- 关于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决定的申诉或审查
程序(35d)

0.33
0.16

0.33
0.16

0.66
0.33

0.16 0.16 0.33

数字贸易* 0.33 0.33 0.66
-违反数字贸易程序的处罚规定 0.16 0.1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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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交易的申诉或复核程序 0.16 0.16 0.33
总分 3. 3. 6

2.1.1.2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法律提案和法规草案

-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
- 服务贸易(38)
- 数字贸易*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1
0.66
0.66
0.66

提前通知 1 1 2
货物贸易*
- 与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有关的关税或其他税费
- 海关估价程序
- 非关税措施 -技术性(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和技
术性贸易壁垒)和非技术性(数量限制、关税配额
和/或政府征收的附加费、原产地规则、贸易救
济措施，以及许可和混合要求等其他非关税措
施)

0.33 0.33 0.66
0.11 0.11 0.22

0.11 0.11 0.22
0.11 0.11 0.22

服务贸易
- 运输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39)
-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报关代理、货运代
理服务)(40)

0.33
0.16
0.16

0.33
0.16
0.16

0.66
0.33
0.33

数字贸易* 0.33 0.33 0.66
总分 2 2 4

2.1.1.3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磋商

磋商-实践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 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
- 服务贸易(41)
- 数字贸易*
磋商-合理的参与机会

- 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
- 服务贸易(42)
- 数字贸易*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磋商-考虑意见的程序 1 1 2
收到的评论会得到回应 0.50

0.16
0.16
0.16

0.50
0.16
0.16
0.16

1
0.33
0.33
0.33

- 货物的进口、出口或过境*
- 服务贸易(43)
- 数字贸易*
如果没有回应，提供理由 0.50 0.50 1
- 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 0.16 0.16 0.33
- 服务贸易(44) 0.16 0.16 0.33
- 数字贸易* 0.16 0.16 0.33
总分 3. 3. 6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贸易法规-货物贸易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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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国际贸易法规的质量

数字贸易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果适用的话)，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
应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这些问题。

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带注释的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主题方法论说明不匹配。

对于 Y/N问题，Y回答得分，则并被视为良好实践，除非另有“N -良好实践”标志。

在下面的表格中，“AND”表示所有参考问题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OR”表示一个或多个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获得指标上的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得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得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为完善试点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和得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这些指标的数据是通过公用事业连接(互联网)、金融服务(电子支付)和税务问卷收集的。所有类
别均标记为**。

1.1. 国际贸易良好监管实践

1.1.1. 数字化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1.1. 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

1. 监管框架是否为国外签发的电子合同提供了法律效力和可执行力?(Y / N)

2. 监管框架是否为国外电子签名提供了法律效力和可执行力?(Y / N)

3.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跨境电子支付?(Y / N)

4.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数字贸易背景下的技术中立原则?(Y / N)

5. 是否有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监管框架?(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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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

1.1.1. 数字化和可持续贸易实践

1.1.1.1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
指标 FFP SBP 得分
电子合同和签名 1 1 2
-国外签发的电子合同(1) 0.50 0.50 1
-国外电子签名(2) 0.50 0.50 1
电子支付(3) 1 1 2
技术中立(4) 1 1 2
跨境数据流动(5) 1 1 2
总分 4 4 8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这些指标的数据是通过公用事业连接(互联网)和金融服务 (电子支付)问卷收集的。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数字贸易限制

1.2.1.1. 歧视性限制**

6.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公司获得额外的(即一般营业执照之外的)政府许可证才能以数字方式提供商

品或服务?(Y / N;N-良好实践)

7. 网上销售数字订购的商品或服务有什么限制吗?(Y / N;N-良好实践)

8. 根据监管框架，是否存在特定的税收制度，相对于国内数字订购商品和服务，对跨境数字订购

商品和服务施加额外负担(违反税收中立原则)?(Y / N;N-良好实践)

9. 根据监管框架，入境跨境电子支付是否需要缴纳税费(直接或间接税，监管边境费，或央行或

货币当局征收的外汇费)?(Y / N;N-良好实践)

10. 根据监管框架，跨境电子支付是否需要缴纳税费(直接或间接税、跨境监管费或中央银行或货

币当局征收的换汇费用)?(Y / N;N-良好实践)

11. 根据监管框架，跨境电子支付的交易金额是否有限制?(Y / N;N-良好实践)

1.2.1.2. 消费者保护

12. 个人数据跨境转移是否有法律条文要求签订特定的数据转移协议或获得数据所有人的正式

同意?(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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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据法律框架，数字化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否必须公开向跨境消费者提供以下信

息?(Y / N)

13a.商户信息，如地址、商业登记号码、联系方式等

13b.产品/服务规范

13c.交付方式选择

13d.付款流程

13e.庭外投诉程序

13f.退款和取消订单政策

14. 现有监管框架是否为跨境消费者提供以下保护?(Y / N)
14a.对广告的限制(垃圾信息、未经请求的通信等)
14b.在特定时间内取消在线购买的选择权，无需任何理由或处罚

14c.接受损坏商品的退款/更换/退货的选择权

15. 对于跨境消费，监管框架是否会对不遵守在线消费者保护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Y / N)

16. 根据监管框架，是否存在有能力处理和解决包括跨境交易在内的数字贸易投诉的公共在线争议

解决(ODR)机制?(Y / N)

17.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消费者免费提交与跨境数字贸易相关的可强制执行的在线争议案件?(Y / N)

1.2. 国际贸易监管限制

1.2.1. 数字贸易限制

1.2.1.1歧视性限制**
额外的政府许可(6)
如果该措施不存在，则得分。

1 1 2

网上销售禁令(7)
如果该措施不存在，则分配分数。

1 1 2

违反税收中性原则(8)
如果该措施不存在，则得分。

1 1 2

跨境电子支付收费
- 跨境电子支付收款不需缴纳税费(9)
- 跨境电子支付付款不需缴纳税费(10)

1
0.50

1
0.50

2
1

0.50 0.50 1
跨境电子支付的限额(11)
如果该措施不存在，则得分。 1 1 2

总分 5 5 10

1.2.1.2消费者保护**
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12) N/A 1 1
相关信息披露 N/A 1 1
-商户信息(13a) 0.16 0.16
-产品/服务规范(13b)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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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方式选择(13c) 0.16 0.16
-付款流程(13d) 0.16 0.16
-庭外投诉流程(13e) 0.16 0.16
-退款和取消订单政策(13f) 0.16 0.16
消费者权益(广告限制、取消、退款)
- 广告限制(14a)
- 在特定时间内取消在线购买的选择权，无需任
何理由或处罚(14b)

- 接受损坏商品的退款/更换/退货的选择权(14c)

N/A 1 1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违规处罚(15) N/A 1 1
网上争议解决机制
- 存在有能力处理和解决数字贸易投诉(包括跨境

交易)的在线争议解决机制(ODR) (16)
- 允许消费者免费提交与跨境数字贸易相关的可
强制执行的在线争议解决机制案件(17)

N/A 1
0.50

1
0.50

0.50 0.50

总分 0 5 5
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

分。

**这些指标的数据是通过“公用事业连接(互联网)”、“金融服务(电子支付)”和“税务”问

卷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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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问卷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其组成部分，如果适用的话)，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
应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这些问题。

由于存在多份问卷，带注释的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主题方法论说明不匹配。

对于 Y/N问题，Y回答得分，则并被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N -良好实践”标志。

在下面的表格中，“AND”表示所有参考问题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
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OR”表示一个或多个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实践回答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得分”，这表明它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为完善试点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和得分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注:国际贸易的几个指标是综合的，其中 1分的分数是在不同问卷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之间划分的。
在“贸易法规-货物贸易”、“贸易法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每个领域中，属于另一个领域的复
合指标的组成部分被标记为*。例如，“公布-程序、许可标准和预裁定”的指标在社会效益得分(SBP)
和企业灵活度得分(FFP)上的得分为 1分，由三个组成部分组成:i)“货物贸易”(0.33分)，在公共服
务问卷中测量;ii)“服务贸易”(0.33分)，在“贸易法规-服务贸易问卷”中测量;iii)“数字贸易”(0.33
分)，在“公共服务问卷”中测量。在“公共服务问卷”中，“服务贸易”标注*，表示属于“贸易法
规-服务贸易问卷”。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国际贸易法规质量

地理性质和参数

自然地理

经济体的地理类型，指其在不经过第三国的情况下进行进出
口的途径(沿海、岛屿或内陆)。

主要贸易伙伴 主要贸易伙伴是指 2015年至 2019年间，一个经济体在货物
和服务方面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主要邻国贸易伙伴 主要邻国贸易伙伴是指与其经济共享陆地边界的主要贸易伙伴。

主要的边境
按运输方式划分的主边界:空运、海运和/或陆运

运输货物 按地理性质划分的运输货运分类类型(空运、海运和/或公路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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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贸易信息门户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1. 在实践中，以下类型的信息是否可以在任何信息门户或网站上在线获得?(Y / N)
注:当一种信息下涵盖多个方面时，只有当该类型信息下的所有方面(包括括号内的那些)都被涵盖时，
可考虑为“可获得”。

1a.对进口或出口征收的或与之有关的关税和其他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

1b.进出口和过境手续(包括所有入境手续)和所需的表格和文件(包括分步指南)
1c.海关对货物的归类或估价
1d.有关非关税措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定，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措施
1e.签发的预裁定
1f.违反进出口、过境手续的处罚规定
1g.申诉或复审程序，包括对有争议的海关裁决(关税/关税、估价决定)的正式投诉
1h.海关运作效率统计(如平均清关次数或放行次数)
1i.对数字化订购的商品和服务(数字贸易)征收的关税和其他税费适用的税率、费率

1j.数字贸易交易程序及表格和文件

1k.违反数字贸易程序的处罚规定

1l.对数字贸易交易决定的申诉或复审程序

2. 在实践中，下列类型的信息集中在一个政府网站(贸易信息门户)上，专门提供与国际贸易有关

的监管信息:(Y/N)
2a.与国际贸易和合规有关的法律、法令、规章、指示、通知、指导说明和任何其他法律文书

2b.商品归类及相关关税

2c.与任何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协议，以及单边协议，包括状态和更新

2d.适用于特定商品或产品的特别措施(例如，特定类别产品所需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或技术性

贸易壁垒)
2e.违反申诉或复审的手续和程序的处罚规定

2f.用于申请准许、许可和清关的说明和表格，以及此类文件中所需的代码清单(例如，国家代码、

计量单位、货币代码等)
2g.咨询点的联络资料

3. 这些资料是最新的吗?(Y / N)

2.1.1.3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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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实践中，是否建立了贸易便利化咨询点，为与贸易有关的查询和文件提供信息?(Y / N)

5. 在实践中，在联系贸易便利化咨询点时，大多数情况下，电话是否在两分钟内接听，邮件是否

在一周内回复?(Y / N)

2.1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

2.1.1. 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2.1.1.1. 贸易信息门户

指标 FFP SBP 得分
贸易信息门户(TIP)(可获得)
- 与贸易和合规有关的法律、法令、法规、指示、

通知和任何其他法律文书(2a)
- 商品归类及相关关税(2b)
- 与任何一个或多个国家签订的协定，以及单

边协定，包括现状和更新(2c)
- 适用于特定商品或产品的特别措施(例如，卫生

或植物卫生措施或特定类别产品所需的技术标

准)(2d)
- 违反申诉或复审的手续和程序的处罚规定(2e)
- 用于申请准许、许可和清关的说明和表格，以

及各种文件中所需的代码清单(例如国家代码、

计量单位、货币代码等)(2f)
- 咨询点联络资料(2g)
如属 2a及 2b及 2c及 2d及 2e，则会获分
和 2f和 2g被选中。

1 1 2

贸易信息门户(TIP)(及时更新)(3) 1 1 2
总分 2 2 4

2.1.1.2.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发布

公布—关税和其他税费的相关信息
- 对进口或出口或与之有关的货物征收关税和其他
税费适用的税率和费率(货物贸易)(1a)

1
0.33

1
0.33

2
0.66

- 当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或外国供应商时征收的

关税和其他税费适用的税率和费率(服务贸

易)*

0.33 0.33 0.66

- 实践中对数字订购商品和服务征收的关税和其他
税费适用的税率和费率（数字贸易）(1i) 0.33 0.33 0.66

公布—程序、许可标准和预裁定的信息 1 1 2

货物贸易
-进出口和过境手续(包括所有入境手续)，以及所

需的表格和文件(包括分步指南)(1b)

0.33
0.08

0.33
0.08

0.6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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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对货物的归类或估价(1c)
- 有关非关税措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定，包
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措施。(1 d)

- 签发的预裁定(1e)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16

0.16

0.16
服务贸易*
- 聘用外国服务提供商时的违规处罚规定
- 关于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决定的申诉或复审
程序

0.33
0.16

0.16

0.33
0.16

0.16

0.66
0.33

0.33

数字贸易(1j) 0.33 0.33 0.66
公布——处罚、申诉程序和贸易协定 1 1 2

货物贸易
- 违反进出口、过境手续的处罚规定(1f)
- 申诉或复审程序，包括对有争议的海关裁决(关
税/关税、估价决定)的正式投诉(1g)

- 海关作业效率统计(如清关或放行时间)(1h)

0.33
0.11

0.33
0.11

0.66
0.22

0.11 0.11 0.22

0.11 0.11 0.22

服务贸易*
- 聘用外国服务提供商时的违规处罚规定
- 关于雇用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决定的申诉或复审
程序

0.33
0.16

0.33
0.16

0.66
0.33

0.16 0.16 0.33

数字贸易
- 违反数字贸易手续的处罚规定(1k)
- 数字贸易交易的上诉或复核程序(1l)

0.33
0.16

0.33
0.16

0.66
0.33

0.16 0.16 0.33

总分 3. 3. 6

2.1.1.3. 国际贸易法律法规信息

咨询点

- 设立咨询点，以便向信息查询和监督机构提供信

息(4)
- 联系贸易便利化咨询点后，在大多数情况下，电
话在两分钟内接听，电子邮件在一周内回复(5)

1
0.50

1
0.50

2
1

0.50 0.50 1

分 1 1 1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该指标的组成部分属于贸易法规-服务贸易问卷。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互操作性
2.1.1.1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6. 在实践中，是否存在通过交易电子平台连接不同政府机构的贸易电子单一窗口(ESW) ?(Y / N）
6a.Y-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6b.N-第 6题至第 11题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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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贸易单一窗口有以下功能吗?(Y / N)

7a.单点访问(信息在一个地方提交)
7b.单点登录(只有一个访问平台/系统的点)
7c.单次提交数据(信息只提交一次)
7d.单点决策(通过单点传达结果)
7e.单点支付(所有支付只在一个地方进行)

8. 除海关外，以下机构是否整合进了贸易电子单一窗口?(Y / N)
8a.税务管理机构

8b.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8c.标准化机构

8d.安全边境机构

8e.环境机构

8f.许可和准许机构;
8g.贸易促进机构

8h.运输机构

8i.贸易部(或同等的国内部门);
8j.统计部门

9. 以下利益相关方是否已纳入贸易电子单一窗口?(Y / N)
9a.出口商和进口商

9b.仓库运营商

9c.报关行

9d.物流运营商

9e.承运人和运输运营商

9f.机场/铁路/港口管理机构

9h.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
9i.质量/标准检验公司

9j.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

10. 在实际操作中，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是否具备以下功能并实现完全电子化?(Y / N)
10a.提交商业和运输单据

10b.办理报关和放行

10c.许可、准许和授权的办理

10d.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的办理

10e.技术标准证书的办理

10f.原产地证书的办理

10g.安排集货和发货

10h.电子支付

10i.数字化客服台

10j.链入贸易信息门户(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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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贸易信息门户是否与任何贸易伙伴的贸易信息门户或综合海关管理系统交换商业和运输单证

及报关信息?(Y / N)

2.1.1.2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

12. 在实践中，是否存在具有交易功能的国际贸易综合海关管理系统(例如，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

(ASYCUDA)或其他可能与单一窗口互操作的系统)?(Y / N)
12a.Y -继续剩下的问题。

12b.N -第 12题至第 16题 0分。

13. 除海关外，下列机构是否纳入这一体系? (Y / N)。
13a.税务管理机构

13b.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13c.标准化机构

13d.边境安全机构

13e.环境机构

13f.许可和准许机构

13g.贸易促进和管制机构

13h.运输机构

13i.贸易部

13j.统计部门

14. 以下利益相关方是否整合到这个系统中?(Y / N)
14a.出口商和进口商

14b.仓库运营商

14c.报关行

14d.物流运营商

14e.承运人和运输运营商

14f.机场/铁路/港口管理机构

14h.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
14i.质量/标准检验公司

14j.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

15. 在实践中，以下功能是否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实现并完全电子化?(Y / N)
15a.提交商业和运输单据

15b.办理报关和放行

15c.许可、准许和授权的办理

15d.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的办理

15e.技术标准证书的办理

15f.原产地证书的办理

15g.安排货物收发货

15h.电子支付

15i.数字化客服台

15j.链入贸易信息门户(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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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该系统是否与任何贸易伙伴的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或海关综合管理系统交换有关商业和运输单

证及报关的资料?(Y / N)

2.1.2 电子系统和服务互操作性

2.1.2.贸易电子单一窗口

指标 FFP SBP 分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可获得) 1 1 2
- 单点访问(信息在一个地方提交）(7a) 0.50 0.50 1

- 单点登录(只有一个访问点)平台/系统(7 b)

- 单一提交数据(仅提供一次信息))(7c) 0.16 0.16 0.33

- 单点决策(通过单点结果沟通)(7d) 0.16 0.16 0.33

- 单点支付(所有付款只在一个点进行)(7 e) 0.16 0.16 0.33

如果至少 7a和 7b被选中，则得分（最低 0.50分)。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机构)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税务管理机构(8a)
-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8b)
- 标准化机构(8c)
- 边境安全机构(8d)
- 环境机构(8e)
- 许可和准许机构(8f)
- 贸易促进和管制机构(8g)
- 运输机构(8h)
- 贸易部(或同等的国内部门)(8i)
- 统计部门(8j)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利益相关方)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出口商和进口商(9a)
- 仓库经营者(9b)
- 报关行(9c)
- 物流运营商(9d)
- 承运人和运输运营商(9e)
- 机场/铁路/港口当局(9f)
- 货柜处理员及码头营办商(9g)
- 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

商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9h)
- 质量/标准检验公司(9i)
- 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9 j)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功能) 1 1 2
- 提交商业及运输单据(10a) 0.10 0.10 0.20
- 办理报关和放行(10b) 0.10 0.10 0.20
- 准许、许可和授权的办理(10c) 0.10 0.10 0.20
- 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的加工证书的办理(10
d)

0.10 0.10 0.20

- 技术标准证书的处办理 10e) 0.10 0.10 0.20
- 原产地证的办理(10f) 0.10 0.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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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集货和发货(10g) 0.10 0.10 0.20
- 电子支付(10h) 0.10 0.10 0.20
- 数字客户服务台(10i) 0.10 0.10 0.20
- 链入贸易信息门户(TIP) (10j) 0.10 0.10 0.20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互操作性)(11) 1 1 2
总分 5 5 10

2.1.2.2海关综合管理系统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可获得性)(12) 1 1 2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机构)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税务机构(13a)
-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13b)
- 标准化机构(13c)
- 边境安全机构(13d)
- 环境机构(13e)
- 许可和准许机构(13f)
- 贸易促进机构(13g)
- 运输机构(13h)
- 贸易部(或同等的国内部门)(13i)
- 统计部门(13j)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利益相关方)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出口商和进口商(14a)
- 仓库经营者(14b)
- 报关行(14c)
- 物流运营商(14d)
- 承运人和运输运营商(14e)
- 机场/铁路/港口管理机构(14f)
- 集装箱处理员和码头运营商(14g)
- 贸易和运输协会(即商会)

商业或其他产品认证委员会)(14h)
- 质量/标准检验公司(14i)
- 金融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14 j)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功能)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提交商业及运输单据(15a)
- 办理报关和放行(15b)
- 准许、许可和授权的办理(15c)
- 兽医、卫生和植物检疫证书的办理(15 d)

- 技术标准证书的办理(15e)
- 原产地证书的办理(15f)
- 安排集货和发货(15g)
- 电子支付(15h)
- 数字客户服务台(15i)
- 链入贸易资讯入门网站(TIP) (15j)

海关综合管理系统(互操作性)
(16)

1 1 2

总分 5 5 10
注:FFP =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2.1.3 贸易基础设施

2.1.3.1 陆路边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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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是否同意[经济体]与[经济体 X]进行大部分贸易(按贸易价值计算)的陆地过境点是[填写被测

量的边境检查站]?(Y/N)(不记分)

18. [填写被测量的边境检查站]是否具备以下设施和设备，以允许边境管控机构行使其管控职能?(Y
/ N)
18a.划定的主要区域

18b.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

18c.货物拆包拆解区域

18d.行人和车辆通道应有适当的标识、划分、照明和路标

18e.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人员的办公室

18f.工作人员的通信系统和互联网接入(例如，语音、数据、图像)(24x7小时)
18g.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18h.移入式称重设备

18i.暂扣仓库

18j.样品检测实验室

19. 下列服务和便利设施是否可供贸易商在[填写被测量的边境检查站]使用?(Y / N)
19a.卡车停车区

19b.开放式仓储设施

19c.封闭式仓储设施

19d.冷藏设施

19e.海关保税仓库

19f.安全/封闭的区域

19g.入境事务办公室

19h.基本卫生和保健设施

2.1.3.2 海运口岸

20. 您是否同意[经济体]进行大部分贸易(以贸易价值计算)的港口是[被测量的港口]?(Y/N)(不记分)

21. 【填写被测量的港口】是否具备下列设施和设备，以允许边境管控机构行使其管控职能?(Y / N)
21a.划定的主要区域

21b.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

21c.货物拆包拆解区域

21d.行人和车辆通道应有适当的标识、划分、照明和路标

21e.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人员的办公室

21f.工作人员的通信系统和互联网接入(例如，语音、数据、图像)(24x7小时)
21g.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21h.移入式称重设备

21i.暂扣仓库

21j.样品检测实验室

22. 下列服务和便利设施是否可供贸易商在[填写被测量的港口]使用?(Y / N)
22a.卡车停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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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开放式仓储设施

22c.封闭式仓储设施

22d.冷藏设施

22e.海关保税仓库

22f.安全/封闭的区域

22g.入境事务办公室

22h.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

23. 以下信息系统是否在[填写被测量的港口]使用?(Y / N)
23a.贸易电子单一窗口(ESW)
23b.海运单一窗口

23c.港口社区系统

23d.终端操作系统

23e.卡车预订系统

23f.货物跟踪系统

24. [填写被测量的港口]与船舶之间是否以电子方式交换信息?（Y / N）

25. 是否有一个港口咨询委员会，代表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

议?(Y / N)

2.1.3.3 空运口岸

26. 您是否同意[经济体]进行大部分贸易(以贸易价值计算)的机场是[填写被测量的机场]?(Y/N)(不
记分)

27. [填写被测量的机场]是否具备以下设施和设备，以允许边境管控机构行使其管控职能?(Y / N)
27a.划定的主要区域

27b.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

27c.货物拆包拆解区域

27d.行人和车辆通道应有适当的标识、划分、照明和路标

27e.海关和其他监管机构人员的办公室

27f.工作人员的通信系统和互联网接入(例如，语音、数据、图像)(24x7小时)
27g.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

27h.移入式称重设备

27i.暂扣仓库

27j.样品检测实验室

28. 下列服务和便利设施是否可在[填写被测量的机场]为贸易商提供?(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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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卡车停车区

28b.开放式仓储设施

28c.封闭式仓储设施

28d.冷藏设施

28e.海关保税仓库

28f.安全/封闭的区域

28g.入境事务办公室

28h.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

29. 以下信息系统是否在[填写被测量的机场]使用?(Y / N)
29a.贸易电子单一窗口(ESW)
29b.海运单一窗口

29c.港口社区系统

29d.终端操作系统

29e.卡车预订系统

29f.货物跟踪系统

30. 是否设有机场谘询委员会，代表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机构，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Y /
N)

2.1.3 贸易基础设施

岛屿经济体在这一子类别中可能总共得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社会福利 6分)。沿海和内
陆经济体可能总共得 10分(企业灵活性 5分，社会福利 5分)。沿海和内陆经济体的得分将
重新调整为相同的 11.54分。

2.1.3.1陆路边境口岸

指标 FFP SBP 分
设备及设施(陆路边境口岸) 1 1 2
- 划定的主要区域(18a) 0.10 0.10 0.20
-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18b) 0.10 0.10 0.20
- 货物拆分区(18c) 0.10 0.10 0.20
- 行人及车辆通道的正确识别; 0.10 0.10 0.20

划定、照明和路标(18d)
- 海关当局人员的办公室 0.10 0.10 0.20

其他管控机构(18e)
- 通讯系统及互联网接驳(例如:工作人员语音、数
据、图像(24x7小时) (18f)

0.10 0.10 0.20

- 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18g)
- 动态称重秤(18h)
- 扣押货物仓库(18i)
- 样品检测实验室(18j)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20
0.20
0.20
0.20

服务及场地(陆路边境口岸) 1 1 2
- 卡车停车区(19a) 0.12 0.12 0.25
- 露天储存设施(19b) 0.12 0.12 0.25
-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19c) 0.12 0.12 0.25
- 冷藏设施(19d) 0.12 0.12 0.25
- 海关保税仓库(19e) 0.12 0.1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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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19f)
- 入境事务办公室(19g)
-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19h)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25
0.25
0.25

总分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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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港口

设备设施(港口) 1 1 2
- 划定的主要区域(21a) 0.10 0.10 0.20
-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21b) 0.10 0.10 0.20
- 货物拆分区(21c) 0.10 0.10 0.20
- 行人及车辆通道的正确识别; 0.10 0.10 0.20

划定、照明和路标(21d)
- 海关人员的办公室和 0.10 0.10 0.20

其他管制机构(21e)
- 通信系统和互联网接入(例如， 0.10 0.10 0.20

工作人员的语音、数据、图像)(24x7) (21f)
- 固定或移动扫描仪(21g)
- 动态称重秤(21h)
- 扣押货物仓库(21i)
- 样品检测实验室(21j)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20
0.20
0.20
0.20

服务及场地(港口) 1 1 2
- 卡车停车区(22a) 0.12 0.12 0.25
- 露天储存设施(22b) 0.12 0.12 0.25
-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22c) 0.12 0.12 0.25
- 冷藏设施(22d) 0.12 0.12 0.25
- 海关保税仓库(22e) 0.12 0.12 0.25
-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22f)
- 入境事务办公室(22g)
-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22h)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25
0.25
0.25

信息系统及咨询委员会(港口) 1 1 2
主要港口信息系统的实施 0.33 0.33 0.66
-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23a) 0.056 0.056 0.11
- 海事单一窗口(23b) 0.056 0.056 0.11
- 港口社区系统(23c) 0.056 0.056 0.11
- 终端操作系统(23d) 0.056 0.056 0.11
- 卡车预订系统(23e) 0.056 0.056 0.11
- 货物跟踪系统(23f) 0.056 0.056 0.11
港口和船舶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24) 0.33 0.33 0.66

存在一个港口协调委员会，代表包括私营部门在
内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25)

0.33 0.33 0.66

总分 3. 3. 6

2.1.3.3空运口岸

设备设施(空运口岸) 1 1 2
- 划定的主要区域(27a) 0.10 0.10 0.20
- 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检查区域(27b) 0.10 0.10 0.20
- 货物拆分区(27c) 0.10 0.10 0.20
- 行人及车辆通道的正确识别; 0.10 0.10 0.20

划定，照明和路标(27d)
- 海关人员的办公室和其他管控机构(27e) 0.10 0.10 0.20

- 通信系统和互联网接入(例如，工作人员的语音、
数据、图像)(24x7) (27f)

0.10 0.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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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仪(27g)
- 动态称重秤(27h)
- 扣押货物仓库(27i)
- 样品检测实验室(27j)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20
0.20
0.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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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及场地(空运口岸) 1 1 2
- 货车停车场(28a) 0.12 0.12 0.25
- 露天储物设施(28b) 0.12 0.12 0.25
- 有覆盖的存放设施(28c) 0.12 0.12 0.25
- 冷藏设施(28d) 0.12 0.12 0.25
- 海关保税仓库(28e) 0.12 0.12 0.25
- 有安保/门控的区域(28f)
- 入境事务办公室(28g)
- 基本卫生和健康设施(28h)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25
0.25
0.25

信息系统及协调委员会(空运口岸) 1 1 2
主要空运口岸信息系统的实施 0.50 0.50 1
- 贸易电子单一窗口(29a) 0.10 0.10 0.20
- 机场社区系统(29b) 0.10 0.10 0.20
- 终端操作系统(29c) 0.10 0.10 0.20
- 卡车预订系统(29d) 0.10 0.10 0.20
- 货物跟踪系统(29e) 0.10 0.10 0.20
存在一个空运口岸协调委员会，代表主要利益相

关方，包括私营部门，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30)
0.50 0.50 0.50

总分 3. 3. 6
请注意。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2.2. 边境管理

2.2.1 风险管理
2.2.1.1. 整合
31. 海关机构是否有风险管理系统支持?(Y / N)

32. 海关机构被整合进综合风险管理系统的程度如何?(基本/高级/未整合)(Y/N)
32a.高级

32b.基本

32c.未整合

33.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是否有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Y / N)

34.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被整合进综合风险管理系统的程度如何?(基本/高级/未整合)(Y/N)
34a.高级

34b.基本

34c.未整合

35. 标准化机构是否有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Y / N)

36. 标准化机构在整合进风险管理系统中的整合程度如何?(基本/高级/未整合)(Y/N)
36a.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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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b.基本

36c.未整合

37. 环境机构是否有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Y / N)

38. 环境机构被整合进综合风险管理系统的整合程度如何?(基本/高级/未整合)(Y/N)
38a.高级

38b.基本

38c.未整合

39. 边境安全机构是否有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Y / N)

40. 安全边境机构被整合进综合风险管理系统的程度如何?(基本/高级/未整合)(Y/N)
40a.高级

40b.基本

40c.未整合

41. 海关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是否在所有设有办事处或海关实体存在的边境都能以相同的效力和

效率水平工作?(Y / N)

42. 海关机构根据筛选标准进行的，以确定货物的风险概况的风险评估等级如何?(基本/高级/无风

险评估，基于筛选标准)(Y/N)
42a.高级

42b.基本

42c.没有基于筛选标准的风险评估

2.2.1.2. 可操作性

43. 海关机构是否将自动画像和定位作为其风险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出口实货

检查的发生率?(Y / N)

44. 风险管理系统是否用于在货物到达边境之前识别出口和进口的高风险?(Y / N)

45. 是否使用筛选标准对进口产品进行基于风险的清关后审计?(Y / N)

2.2边境管理

2.2.1 风险管理

2.2.1.1功能

指标 FFP SBP 得分
机构
- 海关(31)
-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3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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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机构(35家)
- 环保机构(37家)
- 边境安全机构(39)
如果选择 31和 33、35、37、或 39中的任何一个，
则给予最低 0.50分。如果 31和 33和 35和 37和 39
被选中，则给予最高 1分。

覆盖范围(海关)(41) 1 1 2
分析水平(海关)
- 高级(42)
- 基本(42 b)
- 无整合(42c)
如果选择 42a，则分配分数。

1 1 2

总分 3. 3. 6

2.2.1.2整合

机构
如果选择 31和 33、35、37或 39中的任何一个，则
给予最低 0.50分。如果 31和 33和 35和 37和 39被
选中，则给予最高 1分。

1 1 2

整合水平

如果选择 32a和 34a, 36a, 38a，或 40a中的任何一
个，则给予最低 0.50分。如果选择 32a 和 34a 和
36a 和 38a 和 40a，则给予最高 1分。

1 1 2

海关
- 高级(32)
- 基本(32 b)
- 未整合(32c)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 高级(34)
- 基本(34 b)
- 未整合(34c)
标准化机构
- 高级(36)
- 基本(36 b)
- 未整合(36c)
环境机构
- 高级(38)
- 基本(38 b)
- 未整合(38c)
边境安全机构
- 高级(40)
- 基本(40 b)
- 未整合(40c)
总分 2 2 4

2.2.1.3可操作性

自动化(43) 1 1 2
风险预识别(44) 1 1 2
清关后审计(45) 1 1 2
总分 3. 3. 6

注:FFP =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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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边境协同管理
2.2.2.1 内部协调

46. 跨境贸易交易是记录在所有机构的单一数据库中，还是记录在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数据库中(信
息自动更新并在机构之间共享)?(Y / N)

47. 海关机构和其他机构是否使用特殊货物唯一识别码(UCR) ?(Y / N)

48. 当地边境管控当局是否与其他国家机构进行联合检查或委托检查?(Y / N)

49. 是否有一个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负责与利益相关方就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规

划和实施进行协调和磋商，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Y / N)

50. 以下利益相关方是否属于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50 (Y / N)。
50a.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政府机构

50b.中小企业(SME)协会

50c.私营部门组织(不仅包括贸易商，还包括与贸易行业有关的组织)
50d.民间社团(即与国际贸易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NGOs])
50e.妇女协会

2.2.2.2 外部协调

51. 是否有[填写经济体名称 X]的联合边境检查站?(Y / N)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边境管控(例如，它们是同一个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52. 海关机构是否在边境与[填写经济体名称 X]的海关机构交换商业和运输单证及报关信息?(Y /
N)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系之间没有边境管控(例如，它们是同一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53. 边境检查机构是否认可[填写经济体名称 X]边境检查机构的检查?(Y / N)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边境管制(例如，它们是同一个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54. 在实际操作中，海关的作业时间是否与[填写经济体名称 X]的海关一致?(Y / N)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边境管控(例如，它们是同一个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55. 是否有一份统一的文件或一套文件提交给【填写被测量的经济体名称和边境毗邻的经济体名称

X】的边境检查机构?(Y / N)



492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边境管控(例如，它们是同一个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56. 边境检查机构是否认可来自[填写经济体名称 X]的运输和物流领域服务提供商的执照和专业

资格?(Y / N)
注: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边境管控(例如，它们是同一个关税同盟的成员)，请标记“是”。

2.2.2 边境协同管理

2.2.2.1内部协调

指标 FFP SBP 得分

共享数据库(46分) 1 1 2
特殊的货物唯一识别码（UCR）(47) 1 1 2
联合监管内部)(48) 1 1 2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可获得性)(49) 1 1 2
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利益相关方) 1 1 2
- 参与国际贸易的政府机构(50a) 0.20 0.20 0.40
- 中小型企业(SME)协会(50b) 0.20 0.20 0.40
- 私营部门组织(不仅包括贸易商，还包括与贸易行
业相关的)(50c)

0.20 0.20 0.40

- 民间社团(即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非政府组织)(50d) 0.20 0.20 0.40

- 妇女协会(50e) 0.20 0.20 0.40
总分 5 5 10

2.2.2.2外部协调

沿海和内陆经济体在这一二级子类别中可能总共得 10分(调整后为 9.62分)。
岛屿经济体可能总共得到 6分，它们将拥有相同的 9.62分(权重与 10分总分相同)。

联合边境检查站(51)
这个问题取决于是否有陆地边境。岛屿经济不
会被衡量。这些经济体的总分将相应地重新计
算。

1 1 2

信息交互(52) 1 1 2
联合管控(外部)(53) 1 1 2
作业时间和手续的统一
- 海关的作业时间与陆上边界主要贸易伙伴的

作业时间一致(54)
- 向主要贸易伙伴边境检查机构报送统一的一份

单证或一套单证的(55)
这个问题取决于是否有陆地边界。岛屿经济不
会被衡量。这些经济体的总分将相应地重新计
算。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执照和专业证书的认可(56) 1 1 2
总分 3. 3. 6

注: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ngo =非政府组织;SBP =社会效益得分。

2.2.3 边境机构项目
2.2.3.1 经认证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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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海关是否对下列经营者实行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Y / N)
57a.出口商

57b.进口商

57c.仓库运营商

57d.报关行

57e.物流运营商

57f.承运人/运输运营商

57g.机场/港口/码头运营商

57h.制造商

58. 在实践中，经认证的经营者计划是否享有以下优惠?(Y / N)
58a.货到前放行

58b.优先清关放行货物

58c.简化清关后手续

58d.使用定期声明

58e.海关和其他机构的单证审核和实货检查率较低

58f.如果货物被选中进行检查，优先处理

58g.实货检查/管控场所选择

58h.延期支付关税和其他税费

58i.减少海关及/或仓储许可证费用

58j.减少或免担保

59. 除海关外，下列国内边境检查机构是否认可经认证的经营者身份?(Y / N)
59a.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
59b.标准化机构

59c.环境机构

59d.边境安全机构

60. 是否与三个主要贸易伙伴([三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个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协议

(MRAs) ?(Y / N)

61. 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或延期流程是否可以通过贸易电子单一窗口、海关综合管理系统或专门贸

易门户进行?(Y / N)

2.2.3.2 加急装运

62. 是否已与至少一家获授权的快递货物运营商实施了加急装运计划?(Y / N)

63. 加急装运计划中有以下功能吗?(Y / N)
63a.到货前提交及信息处理

63b.快速放行

63c.没有重量或价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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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d.所少的单证要求-一次提交信息

63e.最低数额

2.2.3 边境机构项目

2.2.3.1经认证的经营者

指标 FFP SBP 得分
经认证的经营者(可获得性)
- 出口商(57)
- 进口商(57)
- 仓库运营商(57c)
- 报关行(57d)
- 物流营运商(57e)
- 承运商/运输运营商(57f)
- 机场/港口/码头管理机构(57g)
- 制造商(57h)
只有回答为“是”，或至少为出口商和进口商，才得分。

1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1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2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经认证的经营者(便利)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货到前放行(58a)
- 优先通关和放行货物(58b)
- 简化清关后程序(58c)
- 定期申报的使用(58d)
- 海关和其他机构较低的单证审核和实货检查率
(58e)

- 如果货物被选中进行检查，优先处理(58f)
- 选择进行实货检查/管控的场地(58g)
- 延迟支付关税和其他税费(58h)
- 减少海关和/或仓储许可费和费用(58 i)

- 减少或免担保(58j)
经认证的经营者(机构间认可) 1 1 2
- 卫生和植物检疫机构(59a) 0.25 0.25 0.50
- 标准化机构(59b) 0.25 0.25 0.50
- 环保机构(59c) 0.25 0.25 0.50
- 边境安全机构(59d) 0.25 0.25 0.50
经认证的经营者(MRAs) (60) 1 1 2
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续延流程)(61) 1 1 2

总分 5 5 10

2.2.3.2加急装运

加急装运(可获得)(62) 1 1 2
加急装运(功能) 1 1 2
- 抵港前提交及处理资料(63a) 0.20 0.20 0.40
- 快速放行(63b) 0.20 0.20 0.40
- 没有重量或价值限制(63c) 0.20 0.20 0.40
- 最少的单证要求-单次提交信息(63d) 0.20 0.20 0.40

- 最低限值(63e) 0.20 0.20 0.40
总分 2 2 4

注:FFP =企业灵活性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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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的国际贸易效率

第三支柱指标的数据将被转化为一个共同的单位——例如，在 0到 100分的尺度上，其中 0代表最

低，100代表最好的表现。相应地，最佳(最差)绩效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来定义，以单一分

数或分数范围来衡量。

就国际贸易而言，用于筛选目标的问题(即确定所衡量的实践是否适用于企业)不用于评分。关于交

易特征的问题(即由主要进出口点决定的运输方式)不直接评分，但会影响最终得分。在下面列出的

11个问题中，这些问题占了 5个。剩下的 6个问题(Q66、67、69、70、73和 74)用于对下面列出

的 6个指标进行评分。

第三支柱关于国际贸易效率的数据是通过企业层面的调查收集的，使用下面的问题。以下顺序按

照《企业调查》中的顺序排列。

64. 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该企业（含分支机构，下同）直接出口的主要目

的地国家(或经济体)是什么?

65. 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财政年度]中，当该企业直接出口货物时，主要出口点是机场、陆

路过境点、港口还是水路?

66. 出口合规的总时间: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财政年度]中，这些直接出口的货物平均需要多

少天才能由所有边境检查机构放行，包括到达出境点之前的通关手续，直到所有货物放行?
注:请包含最终放行前的所有清关程序时间，包括到达出境点前的时间，不包括运输时间。

67. 出口合规的总成本: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以直接出口产品价值的百分比计

算，出口合规的平均成本是多少，包括海关费用，其他所需付款，以及向报关代理或货运代理

支付的款项，运输运费，贸易金融和保险服务?
注意:请使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FCA(货交承运人)。

68. 是否有直接出口的货物是通过电子方式订购并通过邮件包裹或快递服务运送的?(Y/N)(不记分)
注:请只考虑价值低于目的地国家最小数额的货物。

69.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从货物准备好由邮政或快递服务提取到交付的平均时间是多少?

70. 出口数字化订购货物时的总成本:作为通过邮件包裹或快递服务运送的出口货物总价值的一部

分，遵守边境检查机构、物流和装卸要求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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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含任何国内或国际税费。请使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AP(目的地交货)。

71. 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该企业直接进口原材料[或购买转售的制

成品和材料]的主要原产国(或经济体)是什么?

72. 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当该企业进口原材料[或购买转售的制成

品和材料]时，主要入境点是机场，陆地过境点，还是港口或水路?

73. 进口合规的总时间: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中，这些直接进口的原

材料[或购买转售的成品和材料]平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由所有边境管控机构放行，

包括到达入境点之前的清关程序，直到所有原材料被放行?
注:包括放行前的所有清关程序时间，包括到达入境点前的时间。

74. 进口合规的总成本:在财政年度[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作为直接进口产品价

值的百分比，进口合规的平均成本是多少，包括海关费用，其他必要的付款，以及

向报关代理或货运代理支付的款项?
注:请使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AP（目的地交货）。

评价维度 III——国际贸易实践中的效率

指标 FFP SBP 总分

出口合规的总时间(66)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出口合规的总成本(67)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进口合规的总时间(68)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进口合规的的总成本(70)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
(73)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时的总成本
(74)

100例(16.67%) 不适用 100例(16.67%)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
=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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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纳税

方法论手册

I. 设置考虑

税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政府利用它来创造收入，为政府运转提供资金，并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税收通过各种相互关联的渠道影响私营部门的发展。一方面，税收可

以为实体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和执法等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为私营部门的

增长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过度征税会导致市场扭曲、影响投资决策、催生

逃税行为。同样，繁琐法规、复杂报税要求以及低效且执行不均衡的税收程序，将导致

企业合规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正规化发展。发现纳税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掌握税收制

度的关键特征，能够为改革提供信息支撑，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同时推动实现国内资源

调动目标。

学术研究指出，以下税收制度缺陷将影响私营部门的发展：税收法规复杂性、低效税务

征管系统、以及较高税收法规合规成本。纳税领域的指标既包括上述问题的衡量标准，

也包括环境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的衡量标准，其旨在进一步评估这两个重要领域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

税务管理系统的效率是影响行政合规负担的另一个方面。研究表明，倘若税收管理流程

可公开获取、建立了电子税务系统、配备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且保障运营的透明度，

将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减少对低风险纳税人进行审计的可能性，

也有助于鼓励纳税人更好地遵从税收法规。公正、可利用及高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保

护纳税人质疑税务评估并及时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至关重要。最后，税务管理部门将能

够通过提高内部效率，释放额外收入。

众所周知，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会对所有类型的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事实

证明，环境税可以有效且直接地解决环境影响核算方面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税收

对环境影响进行定价，使消费者和企业能够灵活地确定如何减少其环境“足迹”，获得成

本最低的解决办法，并鼓励低碳排放技术的创新和投资。

最后，多项研究均强调了性别平等对发展的积极影响。帮助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不仅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实现经济多样化，减少收入不平等，缓解人口结构变化，

并有助于维持稳定。因此，在纳税领域探讨了企业税收制度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II. 指标

纳税领域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从税收法规的质量、管理和实施三个方面进行衡量——此

处称为“支柱”。支柱一评估税收法规的质量，包括法律角度和事实角度的法律要求信息。

支柱二评估税收征管的质量，从而从事实角度和法律角度评估与税收有关的公共服务水

平。支柱三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评估税收监管和公共服务在实践中的实施效率。每个支柱

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由共同的特征来定义，这些特征为分组到一个特定的类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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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信息——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

又可能有几个评估点。将相关点分配给每个指标，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类别、

类别和支柱的分数。所有三个支柱及其各自的类别、子类别和指标汇总于表 1。

表 1税收主题三个评价维度汇总表

评价维度一——税收法规的质量（12项指标）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8项指标）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2项指标）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2项指标）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2项指标）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2项指标）
1.2 环境税（4项指标）
1.2.1 一般框架（2项指标）
1.2.2 管理方式（1项指标）
1.2.3 过渡政策（1项指标）
评价维度二：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27项指标）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15项指标）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8项指标）
2.1.2 性别分类数据（1项指标）
2.1.3 纳税人数据库（4项指标）
2.1.4 数据协同互用（2项指标）
2.2 税务审计（5项指标）
2.2.1 基于风险的税务审计机制（2项指标）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3项指标）
2.3 争议解决机制（4项指标）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2项指标）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1项指标）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1项指标）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3项指标）
2.4.1 透明度（1项指标）
2.4.2 公共问责制（1项指标）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1项指标）
评价维度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11项指标）

3.1 遵从税法的时间（8项指标）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1项指标）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2项指标）
3.1.3 一般性税务审计的持续时间（1项指标）
3.1.4 涉税争议（1项指标）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1项指标）
3.1.6 环境报告（1项指标）
3.1.7 环境税审计（1项指标）
3.2 纳税成本（3项指标）
注：VAT=增值税

1. 评价维度一监管框架：税收法规的质量

评价支柱一“税收监管框架”的结构详见表 2。本支柱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都将按照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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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 评价维度一——税收法规的质量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1.2 环境税

1.2.1 一般框架

1.2.2 管理方式

1.2.3 过渡政策

注：VAT=增值税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类别 1.1分为四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点。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以及时、透明和统一的方式发布裁决和法律解释，是促进税务管理可预测性 12和公平性

13的关键，可为纳税人提供确定性，14改善企业的税收环境，并消除税收不确定性。15
因此，子类别 1.1.1包括两项指标（表 3）。

表 3 子类别 1.1.1——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税务指引及其提供渠

道

i) 一般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

ii) 一般税务指引的获得方式

iii) 内部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

iv) 内部税务指引的获得方式

2 约束性裁决以及合规

后程序

i) 有约束力私下裁决的可获得性和公布

ii) 有约束力公开裁决的可获得性

iii) 纳入单一立法的争议解决程序

iv) 纳入单一立法的税务审计程序

v) 涉税争议中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多项研究发现，建立透明且可预测的税收法规颁布过程可以增强税收确定性。16企业指

出，一种最有效的工具是提前宣布重要变更，并允许私营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参与者参与

协商。17因此，子类别 1.1.2包括两项指标（表 4）。

表 4.子类别 1.1.2——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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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得反馈及开展广

泛的公众咨询

i) 税务管理部门征求纳税人反馈意见

ii) 定期征求反馈意见

iii) 向公众公布结果

iv) 在线发布结果

v) 征询公众意见

2
有关编制与发布未

来税务规划的做法

i) 制定未来税务规划划

ii) 在线公布未来税务规划

iii) 全面公布未来税务规划

iv) 在实施前公布未来税务规划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研究表明，人工制作纳税记录可能导致错误和欺诈。18因此，税务管理部门应有效利用

数字记录。此外，简化小型企业的纳税记录保存可以降低合规成本，加强合规性，提高

报税准确性和一致性，并减轻税务机关的负担。19其他研究发现，降税所附带的日落条

款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在考虑是否在立法中纳入日落条款时，需持谨慎态度。

20基于相同的研究，为了确保收益大于不确定性造成的成本，应根据合理的税收政策在

短期内颁布暂行规定，即：应针对紧迫和直接的问题制定专门的规定。21因此，子类别

1.1.3包括两项指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3——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指标 评估角度。

1 简易记账和归档

i) 大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

ii) 中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

iii) 小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

iv) 小型企业简化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

v) 小型企业简化纳税申报的可获得性

2 临时减税
i) 因灾害或政策改革而导致的暂时降低企业所得税

ii) 因灾害或政策改革而导致的暂时降低增值税

注：CIT=企业所得税；VAT=增值税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销售收入低于增值税（VAT）登记起征点的企业可免于增值税登记。因此，合规程序将

有所简化。如果未达到起征点的企业自愿办理增值税登记，则其能够参与并受益于增值

税退税。22对于企业来说，快速且有效的增值税退税系统可减少以增值税退税形式冻结

的资本的机会成本。通过设置增值税登记起征点，税务机关可将资源集中在较大的纳税

人身上，从而节省预算支出。通过用户友好的渠道提供信息，可以提高税收法规的明确

性，从而简化税务登记流程。在税法中规定税务登记的费用和时间，也有助于提升对纳

税人的明确性，并简化初创企业的纳税程序。为了维护税务登记，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是通过立法和/或法规，使纳税人有义务将详细登记信息的变更情况告知税务管理

部门。23因此，子类别 1.1.4包括两项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1.4——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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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务登记流程的透明

度

i) 普通税务登记信息的可获得性

ii) 费用的明确性

iii) 时间安排的明确性

iv) 详细登记信息变更的强制性告知要求和违规处罚

2
增值税退税和登记

i) 设置增值税登记起征点

ii) 允许自愿办理增值税登记

iii) 增值税现金退税的可获得性

iv) 增值税现金退税限制

注：VAT=增值税

1.2 环境税

类别 1.2分为三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1.2.1 一般框架

环境税的作用是减少“碳输出”，遏制燃料消费，促进创新和环境友好型技术过渡，并最

终提高收入。24化石燃料补贴会促进化石燃料的过度消费，造成全球变暖，从而对社会

效益产生负面影响。25因此，子类别 1.2.1包括两项指标（表 7）。

表 7.子类别 1.2.1——一般框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环保财政工具的存在 五种环境财政工具之一的可获得性（例如，碳税、能源

税、排放交易系统和节能补助）。
2 不存在补贴 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1.2.2 管理方式

建立简化管理系统的关键是与不同的社会行为者广泛协商，在开始征税之前征求其意见。

鉴于碳税的性质，应公开征询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意见。这一群体应包括负责税务

管理的潜在机构、税务机关和其他相关机构，以及商业组织、可能面临税收负担的成员

所属的贸易和消费者组织、税务顾问或会计师。26基于风险的环境税务审计可以有效地

发现高风险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27有助于确保税收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将合规纳税人

的负担降到最低。28因此，子类别 1.2.2“管理方式”将评估是否在引入适用的财政工具

和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前公开征询意见（表 8）。

表 8.子类别 1.2.2——管理方式

指标 评估角度。

1 管理方式
i) 在征收环境税前公开征询意见

ii) 公布公开征询意见的结果

iii) 在线公布公开征询意见的结果

iv) 实施基于风险的环境审计制度

1.2.3 过渡政策

为确保持续减排，政策制定者应定期审查环境税率，检查其是否仍适合实现预期的减排

目标。但是，环境税率的修改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在税收立法

中考虑建立明确的调整机制，并告知企业，未来税率可能会提高。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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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碳税和立法生效日期之间预留合理的时间。38因此，子类别 1.2.3“过渡政策”着

眼于过渡时期的调整机制和沟通（表 9）。

表 9.子类别 1.2.3——过渡政策

指标 评估角度。

1 过渡政策
i) 调整机制

ii) 过渡时期的沟通

iii) 过渡时期的在线信息公布
评价维度二（公共服务）：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评价支柱二“税务管理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的结构详见表 9。本支柱的每个类别和

子类别都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9. 评价维度二（公共服务）——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2.1.2 性别分类数据
2.1.3 纳税人数据库
2.1.4 数据协同互用
2.2 税务审计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2.3 争议解决机制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
2.4.1 透明度
2.4.2 公共问责制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类别 2.1分为四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研究表明，对税务电子申报和电子缴纳税款系统的投入能有效降低合规成本、29减少腐

败 30和逃税现象，31同时也将激发企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动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含量。

32简化申报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精简税收合规程序，例如，提供预先填写的纳税申报表。

33因此，子类别 2.1.1包括八项指标（表 10）。

表 10.子类别 2.1.1——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指标 评估角度。

1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

网站

i) 提供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

ii)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的使用

iii) 在门户网站上提供纳税人自助服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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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

润税的电子申报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i)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3 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

的电子申报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i)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4 社保费的电子申报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iii)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

5 预填申报
i) 大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

ii) 中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

iii) 小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

6
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

润税的电子缴纳税款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i）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7 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

的电子缴纳税款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i)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8 社保费的电子缴纳税

款

i)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iii)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

2.1.2 性别分类数据

因为按性别分列的税收数据有利于评估和制定适当的循证对策和纠正行动，故其对政策

分析和制定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34因此，子类别 2.1.2“性别分类数据”

衡量此类数据的可获得性，并检查税务机关是否使用此类数据进行分析并公布分析结果

（表 11）。

表 11.子类别 2.1.2——性别分类数据

指标 评估角度。

1
性别分类数据及其分

析的可获得性

i) 性别分类数据的可获得性

ii) 税务机关对性别分类数据进行分析

iii) 分析结果的公布

2.1.3 纳税人数据库

在企业成立时自动办理或可完全在线上办理的税务登记简单流程既可以减少企业的官僚

主义负担，也可以释放税务管理部门的资源。35此外，简化的税务登记流程可为有意开

始正式运营的企业消除障碍。通过提供纳税人登记数据库和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企业

将能核实其自身信息的准确性，并受益于更加透明的税收制度。36因此，子类别 2.1.3
包括四项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2.1.3——纳税人数据库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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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务登记流程 企业成立时的自动化税务登记

2 税务登记数据库
i) 统一的纳税人数据库

ii) 计算机化的纳税人数据库

iii) 覆盖全国的数据库
3 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 适用于所有公司税的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

4 税务注销
i) 自动化税务注销

ii) 税务注销后的记录存档

2.1.4 数据协同互用

通过对税务门户网站上的信息进行交叉核对，可以减少企业的额外知情需求，从而降低

合规成本。同时，通过与第三方交叉核对信息，税务机关将能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收

合规性来增加税收。37因此，子类别 2.1.4包括两项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2.1.4——数据协同互用

指标 评估角度。

1
税务门户网站上的信

息交叉核对

已对税务门户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2
通过数据交叉核对验

证纳税申报

信息来源：

i) 纳税申报表

ii) 银行/金融机构

iii) 雇主（适用于核对所报告的工作收入）

iv) 三家以上的政府机构（例如，国家税务管理部门；海

关；政府商品和服务采购机构；企业注册机构；负责

跟踪现金交易的反洗钱监管机构；以及不动产和其他

资产（例如，机动车或土地）注册机构。

v) 证券交易所和/或上市公司股东注册机构

vi) 社会保障机构或其他机构（适用于核对所报告的工作

收入）。

vii) 在线（基于互联网）供应商

viii)其他交换信息的管辖区（包括其他次国家政府），例

如，自动信息交换、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或双重避

免征税协议（信息交换部分）等框架。

2.2 税务审计

类别 2.2分为两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学术研究表明，基于风险的税务审计可以改善税务机关的绩效，降低税收执法成本，并

提供有效的工具来遏制避税行为。38建立年度税务审计计划可以确保审计确定性，并使

税务管理部门的效率最大化。39因此，子类别 2.2.1包括两项指标（表 14）。

表 14.子类别 2.2.1——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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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估角度。

1 是否存在国家税务审
计计划

i) 税务管理部门制定了年度国家税务审计计划
ii) 审计计划涵盖以下所有税种：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和

社保费

2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i)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将审计范围瞄准风险最高的领域。
ii) 建立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在所评估风险的基础上，

集中选择审计案例。
注：CIT=企业所得税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如果税务官员遵守具体准则和审计手册中规定的统一方法和程序，则可以提高税收对纳

税人的透明度、明确性和信任度，创造高效的营商环境。使用多种税务不同类型的审计

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办税成本。通过建立税务审计计划将能发现和阻止报税错误。40因
此，子类别 2.2.2包括三项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2.2——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指标 评估角度。

1

存在不同类型的审计 i) 执行全面（多个税种和多个年份）的审计

ii) 围绕单一问题执行审计

iii) 检查账簿和记录

iv) 审查增值税退税申请

v) 对涉嫌税务欺诈进行深入调查

2
税务审计管理中的统

一做法

可公开获得税务审计手册和指南

3
对纳税人审计的监控 i) 公布税务管理部门审计质量信息

ii) 公布的信息可在线查询
注：VAT=增值税

2.3 争议解决机制

类别 2.3分为三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针对所有类型的争议建立单一审查机制，有助于提高效率和节省纳税人成本及时间。公

正、可利用及高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纳税人质疑税务评估并及时获得公平听证的

权利至关重要。因此，子类别 2.3.1包括两项指标（详见表 16）。

表 16.子类别 2.3.1——第一级复议机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第一级复议机制 纳税人可以将涉税争议上报至税务管理部门内部的独立

审查单位。

2 对于独立复议机制，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及

争议类型

i) 可审查的争议类型

ii) 为所有纳税人提供独立的投诉机制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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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审查机构审查时间较长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灵活地进入下一级争议解决程序，

从而节省合规成本和时间，同时也促进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司法公正。42因此，子类别

2.3.2–“第二级复议机制”将对争议的升级方式和阶梯式投诉机制进行评估（表 17）。

表 17.子类别 2.3.2——第二级复议机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第二级复议机制 i) 进入下一级争议解决程序

ii) 阶梯式投诉机制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在企业内部实现性别平等可以提高利润率和企业效益，从而带来更好的业务成果和促进

经济增长。43因此，子类别 2.3.1“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将评估女性在税务相关争议

中是否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表 18）。

表 18.子类别 2.3.1——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指标 评估角度。

1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

等

实践中，涉税争议中的女性与男性权利平等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

类别 2.4分为三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4.1 透明度

能够保持一定透明度的税务管理部门将有助于促进税收制度的可信度，并加强公民和政

府之间的社会契约。而税收制度的可信度也会促进税务合规。为税务管理部门的定期审

计引入外部监督并公布审计报告，将有助于增加透明度，并促进落实税务管理部门的问

责制。44因此，子类别 2.4.1“透明度”将评估税务管理部门的透明度（表 19）。

表 19.子类别 2.4.1—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透明度 i) 年度报告的公布

ii) 年度报告的在线公布

iii) 年度报告的范围

iv) 税务管理部门的绩效审计

v) 外部审查机构调查结果的公布

vi) 外部审查机构调查结果的在线公布

2.4.2 公共问责制

通过开展纳税人意见调查和利益相关者协商与公民接触，有助于加强透明度和增强公众

对税务管理部门的信心。税务官员的不道德行为将会助长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严格遵

守道德准则意味着拥护道德标准，培养工作人员的诚信，以及减少管理人员和纳税人之

间的紧张关系 45当纳税人就税务管理部门的错误行为和管理不善问题提出投诉时，启动

独立公正的调查，将能使企业受益。因此，子类别 2.4.2“公共问责制”将评估上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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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表 20）。

表 20.子类别 2.4.2——公共问责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公共问责制 i) 纳税人意见调查

ii) 定期开展纳税人意见调查

iii) 反馈结果的公布

iv) 反馈结果的在线公布

v) 道德准则的可获得性

vi) 建立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在税务机关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女性人数日益增多，这与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做法的

实施呈正相关。此外，税务机关女性雇员的增多将推动更多的女性使用税务服务。在企

业内部实现性别平等可以提高利润率和企业效益，从而带来更好的业务成果和促进经济

增长。46因此，子类别 2.4.3“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将衡量员工和高级管理人

员性别构成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表 21）。

表 21.子类别 2.4.3——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指标 评估角度。

1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

性别构成

i) 工作人员性别构成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ii) 高级管理人员性别构成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评价维度三（效率）：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支柱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的结构见表 21。支柱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都将按照表中

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2. 评价维度三（效率）：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3.1 遵从税法的时间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3.1.3 一般性税务审计的持续时间
3.1.4 涉税争议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
3.1.6 环境报告
3.1.7 环境税审计
3.2 纳税成本

注：VAT=增值税

3.1 遵从税法的时间

类别 3.1分为七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

高效的税务管理部门能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收合规性来增加税收。47复杂的监管框架



508

以及冗长复杂的程序将导致不必要的延误，并延长企业的合规时间。48因此，子类别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将评估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就业类税种和社会缴款

的准备、申报和缴纳所需的时间（表 23）。

表 23.子类别 3.1.1——申报和纳税时间

指标 评估角度。

1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

需总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衡量准备、申报和缴纳三种主要税种和缴

款所需时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销售税以及劳动税和社

会缴款。准备时间包括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以计算应付税

款和应付金额所需时间。申报时间包括填写和提交所有必

要的纳税申报表格所需时间。缴纳时间则考虑在线或现场

缴税所需时间。如需现场缴纳税费，则缴纳时间应包括等

待时的延误时间。

注：VAT=增值税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研究表明，对税务电子申报和电子缴纳税款系统的投入能有效降低合规成本、49减少腐

败 50和逃税现象 51同时也将激发企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动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含量。

52此类系统也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合规性和征税。53为了发挥其作用，应在实践

中全面运作和实施税务电子申报和电子缴纳税款系统。因此，子类别 3.1.2包括两项指标

（表 24）。

表 24.子类别 3.1.2——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以电子方式报税的企

业占比

评估受访企业中在上一个公历年度使用电子系统报税的占

比情况
2 以电子方式缴税的企

业占比

评估受访企业中在上一个公历年度使用电子系统缴税的占

比情况

3.1.3 一般性税务审计的持续时间

审计是合规活动的关键和重要组成部分。税务审计的延迟会导致合规的时间和成本增加

以及经济活动的扭曲。54因此，子类别 3.1.3“一般税务审计的持续时间”将衡量完成税

务审计所需的总时间（表 25）。

表 25.子类别 3.1.3——一般税务审计的持续时间

指标 评估角度。

1 完成税务审计所需的

总时间

以周为单位，从第一次与审计人员接触至收到最终审计报告

的时间间隔。

3.1.4 涉税争议

漫长的税务诉讼过程会导致税收征收的延迟。此外，无论是从诉讼费用的角度，55还是

从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角度，漫长的税务诉讼都会使私营部门付出昂贵的代价。56因此，

子类别 3.1.4“涉税争议”将衡量审核涉税争议所需的总时间（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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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子类别 3.1.4——涉税争议

指标 评估角度。
1 审核涉税争议所需的

总时间

以公历日为单位，从纳税人申报到做出裁决的时间间隔。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

返还增值税进项余额是运行良好的税收制度的关键。不完善的法律框架或繁琐复杂的管

理程序往往不利于鼓励纳税人提出合法的增值税退税申报。57因此，子类别 3.1.5“获得

增值税退税”将评估大多数企业不愿申请增值税现金退税的主要原因（表 27）。

表 27.子类别 3.1.5——获得增值税退税

指标 评估角度。

1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

退税

评估企业在上一个财年是否申请了增值税现金退税，如否，

原因是什么。如果大多数企业是因为不需要而没有申请增值

税退税，或者如果大多数企业申请了增值税退税，则该指标

也会衡量获得退税所需时间。

注：VAT=增值税

3.1.6 环境报告

虽然环境报告可能对企业声誉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也可能，尤其是在

短期内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58和降低决策灵活度 59。例如，环境报告可能导致合规

成本增加，并给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子类别 3.1.6“环境报告”将衡量在适用时

满足必要环境报告要求所需的时间（表 28）。

表 28.子类别 3.1.6——环境报告

指标 评估角度。

1 环境报告合规所需时

间

评估满足强制性环境报告要求所需总时间。

3.1.7 环境税审计

冗长而复杂的审计过程会导致合规成本增加，并降低商业运作灵活度。60此外，冗长的

审计过程会对环境可持续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带来障碍。61因此，子类别 3.1.7“环境税审

计”将衡量从首次与环境税审计人员接触至收到最终审计报告之间的间隔（表 29）。

表 29.子类别 3.1.7——环境税审计

指标 评估角度。

1 完成一次环境税审计

的时间

以周为单位，从首次与环境税审计人员接触至收到最终审

计报告的时间间隔。

3.2 纳税成本

类别 3.2包括三项指标：

实际税率（ETR）将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率、市场竞争能力和整体财务状况，以及与投

资、融资和其他商业活动有关的决策。因此，类别 3.2包括三项指标（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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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类别 3.2——纳税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利润税的实际税率

（ETR）
根据实际税率估算对企业应缴纳的利润类税种的财务成

本进行评估
2 就业税和社会缴款的

实际税率

根据实际税率估算对企业应缴纳的就业类税种和社会缴

款的财务成本进行评估

3 消费税的实际税率 根据实际税率估算对企业应缴纳的消费类税种的财务成

本进行评估

注：ETR=实际税率。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支柱一和支柱二的数据采用私营部门专家咨询的方法收集。私营部门的专家包括税务顾

问、税务咨询师、税务会计、税务律师、税务专家和税务审计师。

支柱三的大部分数据采用企业调查的方法收集。通过企业调查来提供申报和纳税时间、

一般性税务审计持续的时间、以电子方式报税和缴税的企业占比以及企业利润税、消费

税（若有，则仅指企业的财务成本）、劳动税和社会缴款（仅指企业的财务成本）的实际

税率等代表性数据。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样本可以捕捉到每个经济体内部用户体验的变化。

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如规模、地区和部门，都参加了调查。关于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

更多详情，请参考本《方法论手册》的概述章节。当出于某种原因无法通过企业调查获

得所需数据时，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咨询积极从事税收工作的私营部门的专家来收集所需

数据（详见表 30）。在这一情况下，将通过确定广泛的参数（详见第四节）来确保各经济

体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如前段所述，审查涉税争议所需的时间、环境报告合规所需的时间和完成环境税审计所

需的时间等数据是通过咨询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专家收集的。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在于，

对于大多数企业未长期接触的税务程序（例如，提交税务投诉或被征收环境税），参与企

业调查的企业提供的经验有限。

4.2 专家的筛选和选定

针对纳税领域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通过设计一份关于纳税的筛选问卷来选择参与调查

的潜在专家（表 30）。

表 30.筛选调查问卷和应答标准

相关专家的职业：
税务顾问、咨询师、会计师、律师、专家和审计师等。
相关专业领域：
会计、税务报告和合规；公司税法；环境税法；间接税；税收征管法；涉税争议解决；

税务登记和注销程序；税务审查和执法；劳动税和社会缴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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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家在税收及相关法规、服务和程序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评估：

在选定专业领域的经验年限。

筛选问卷中的反馈信息将能帮助项目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职业、专业领域以及与纳税

有关的知识或经验。项目团队最终将能选出参与纳税问卷调查的专家。

IV. 参数

为确保各经济体的专家咨询所得数据的可比性，需在“纳税”领域引入一般参数。参数

是指对经营场所、税务居住地以及行业和活动等方面的特征所做的假设。将引入的参数

和假设告知问卷调查者，并被要求调查者在标准化的情景下进行评估，以便不同地区、

司法管辖区和经济体之间具有可比性。

5.1 一致的参数

因为许多经济体存在次国家管辖区，所以有必要指定具体的经营场所，以便专家们确定

需评估的相关监管框架。

5.1.1 经营地点——最大城市

理由：

对于在多个层面或在地方层面实施的税务管理，地理位置决定了适用的地方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环境税和劳动税以及相关缴费。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在线服务的可获得性、税

务登记和注销程序、审查税务投诉的各参与方等。因此，经营场所是评估税收监管框架

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一个基本参数。最大的城市根据人口规模来选择，详见本《方法论手

册》的概述部分。

应用：

对于支柱一，该参数用于除国家法规外还存在其他适用地方法规的情况，各州和/或各地

区之间将存在差异。如果某一经济体内的不同的州实施不同的法规，则对最大城市的法

规进行衡量。对于支柱二，该参数可确定适用的税种和程序。对于支柱三，该参数仅适

用于通过专家咨询而非企业调查来收集数据的情况。

5.1.2 税务居住地——被评估经济体的税收居民

理由：

同一管辖区的税收居民和税收非居民（即，隶属于另一个管辖区的税收居民）遵守的常

常是不同的规则、要求和条例。适用于其他管辖区的税收居民的监管框架通常由双重征

税协定加以补充。当双重征税协定适用时，其详细内容由两个管辖区共同商定，并可能

随缔约方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当涉及非居民税收时，情况可能会变得过于复

杂，导致难以比较数据。因此，纳税领域仅关注在研究分析的管辖区内作为税收居民的

企业。

应用：

税务居住地参数与纳税领域的所有评估指标相关。就支柱一而言，该参数定义了适用的

规则和条例，而就支柱二而言，税务居住地则决定着企业所经历的具体流程、程序和服

务。就支柱三而言，该参数是设定合规要求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合规要求则决定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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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体流程所需时间和成本。

5.1.3 行业和经济活动——不包括矿产、采掘和金融行业

理由：

矿产、采掘和金融行业的征税在很多方面与常规征税不同。矿产和采掘行业往往涉及复

杂的合同安排（例如，产量分成协议或合资企业安排），可能会使纳税变得更加复杂。上

述行业的公司往往经营跨国业务，因此可能会引起复杂的国际税务问题（例如，转让定

价和双重征税协定条款）。此类问题可能与仅在单一管辖区内经营业务的普通公司无关。

此外，矿产和采掘资源的估值难度较大，需要使用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在金融行业，税

收的复杂性源于金融机构从事的活动的多样性，包括放贷、交易活动、投资银行和理财，

并且往往跨越多个管辖区。另外，金融机构需要受到广泛的监管，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税

收制度的复杂性。例如，部分管辖区可能为某些类型的金融活动提供税收优惠，而其他

管辖区则可能加征额外税种或提出额外的报告要求。为了确保数据可比性，纳税领域不

包括与矿产、采掘和金融行业有关的税务事项。

应用：

行业参数与三个支柱均相关。矿产、采掘和金融行业的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水平往往与

普通公司的情况不同，因此，将这三种行业包括在内会使数据出现偏差和降低可比性。

在效率方面，矿产、采掘和金融行业的公司往往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来确保税务合规，

这可能会耗费一定时间和成本。排除以上三个行业后，纳税领域将能提供一个更加标准

化的征税效率评估方法，并增强数据可比性。

V. 指标评分

纳税领域的三个支柱：支柱一——税收法规的质量；支柱二——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

务；支柱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每个支柱的总分被进一步调整为 0至 100之
间的数值，并随后汇总为主题总分。每一支柱占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这些分数将对企

业的好处（以企业灵活度的分数呈现）和对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好处（以社会效益的分数

呈现）加以区分。税收主题的评分情况详见表 31。详细的评分内容详见本节的补充附件

A。

表 31.加总评分概览

支柱
指标数量

分数 调整后

分数（0
—100）

权重

企业灵

活度

社会效益 总分

支柱一 税收法规的质量 12 10 12 22 100 0.33

支柱二 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

服务 27 25 27 52 100 0.33
支柱三 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

效率

8+3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4.2.1 评价维度一——税收法规的质量

支柱一包括 12项指标，总分为 22分（企业灵活度 10分，社会效益 12分）（表 32）。本

支柱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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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类别包括 8项指标，总分最高 16分（其中：企业

灵活度得分 8分，社会效益得分 8分）。具体而言，四个子类别——即，税收法规
的明确性、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和税务登记和增值
税退税——各包括 2项指标。能够确保税收法规的透明度和明确性的监管框架可

为企业（企业灵活度）和社会（社会效益）均带来效益。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

分是相等的。

4.2.1.2 “环境税”类别包括 4项指标，总分最高 6分（其中：企业灵活度得分 2分，社

会效益得分 4分）。具体而言，“一般框架”子类别包括 2项指标，而“管理方式”
和“过渡政策”子类别各包括 1项指标。能够推动环境税管理方式和过渡政策的

监管框架可为企业（企业灵活度）和社会（社会效益）均带来效益。因此，这两

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但是，环境税的一般框架对企业的影响不明确，因此仅

获得社会效益得分。

表 32.评价维度一的评分
评价维度一——税收法规的质量 指标数

量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8 8 8 16 72.73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2 2 2 4 18.18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2 2 2 4 18.18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2 2 2 4 18.18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2 2 2 4 18.18
1.2 环境税 4 2 4 6 27.27
1.2.1 一般框架 2 0 2 2 9.09
1.2.2 管理方式 1 1 1 2 9.09
1.2.3 过渡政策 1 1 1 2 9.09

总数 12 10 12 22 100
注：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4.2.2 评价维度二——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支柱二包括 27项指标，总分为 52分（企业灵活度 25分，社会福利 27分）（表 33）。本

支柱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4.2.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类别包括 15项指标，总分最高 30分（其中：企业灵活

度得分 15分，社会效益得分 15分）。具体而言，“申报缴纳税费服务“子类别包

括 8项指标；“性别分类数据”子类别包括 1项指标；“纳税人数据库”子类别包

括 4项指标；“数据协同互用”子类别包括 2项指标。税务管理部门数字化可为企

业（企业灵活度）和社会（社会效益）均带来效益。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

相等的。

4.2.2.2 “税务审计”类别包括 5项指标，总分最高 9分（其中：企业灵活度得分 4分，

社会效益得分 5分）。具体而言，“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子类别包括 2项指标，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包括 3项指标。在“税务审计“类别下，大部分

指标的企业灵活度得分和社会效益得分较为平均，仅纳税人审计监督指标除外。

因为此类监督对企业无直接影响，所以仅获得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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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争议解决机制”类别包括 4项指标，总分最高 8分（其中：企业灵活度得分 4
分，社会效益得分 4分）。具体而言，“第一级复议机制”子类别包括 2项指标，

“第二级复议机制”和“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子类别各包括 1项指标。能够

推动涉税争议解决的监管框架可为企业（企业灵活度）和社会（社会效益）均带

来效益。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4.2.2.4 “税务机关的管理”类别包括 3项指标，总分最高 5分（其中：企业灵活度得分

2分，社会效益得分 3分）。具体而言，“透明度”、“公共问责制”和“税务机关
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等三个子类别各包括 1项指标。在“税务机关的管理”类

别下，大部分指标的企业灵活度得分和社会效益得分较为平均，仅透明度指标除

外，因为该指标对企业的影响不明确。因此，该指标仅获得社会效益得分。

表 33.评价维度二的评分
评价维度 II——税务机关提供的公

共服务

指标数

量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15 15 15 30 57.69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8 8 8 16 30.77
2.1.2 性别分类数据 1 1 1 2 3.85
2.1.3 纳税人数据库 4 4 4 8 15.38
2.1.4 数据协同互用 2 2 2 4 7.69
2.2 税务审计 5 4 5 9 17.31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2 2 2 4 7.69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 3 2 3 5 9.62
2.3 争议解决机制 4 4 4 8 15.38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2 2 2 4 7.69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1 1 1 2 3.85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1 1 1 2 3.85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 3 2 3 5 9.61
2.4.1 透明度 1 不适用 1 1 1.92
2.4.2 公共问责制 1 1 1 2 3.85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

别构成

1 1 1 2 3.85
总数 27 25 27 52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度得分；

SBP=社会效益得分.

4.2.3 评价维度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支柱三包括 8项关于遵从税法的时间的指标，其中企业灵活度的评分范围为 0~100分，

此外还有 3项关于纳税成本的指标（表 34）。该支柱下的指标之所以仅获得企业灵活度得

分，是因为这些指标衡量的是企业遵从税收法规的结果。例如，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

申报和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销售税以及社保费对企业有不利影响，从而阻碍了企业

灵活度。

表 34.评价维度三的分数

支柱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指标数量 调整后分数

3.1 遵从税法的时间 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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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 1 7.14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2 7.14
3.1.3 一般性税务审计持续的时间 1 7.14
3.1.4 涉税争议 1 7.14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 1 7.14
3.1.6 环境报告 1 7.14
3.1.7 环境税审计 1 7.14
3.2 纳税成本* 3 50

总数 11 100
注：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VAT=增值税

*在初步评分时假设纳税成本为计分项。否则，“遵从税法的时间”类别将被赋予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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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纳税——评分表

本文概述了“纳税”领域的评分方法。为每项指标赋予企业灵活度得分（FFP）和/或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对每项指标的详细评

分进行解释，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说明。

评价维度 I——税收法规的质量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指标 企业灵

活度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税务指引及其提供渠道 1 1 2 9.09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3-8).约束性裁决和合规后程序 1 1 2 9.09 Waerzeggers and Hiller (2016)

子类别 1.1.1的总分 2 2 4 18.18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获取反馈及开展广泛的公众咨询 1 1 2 9.09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3-11)有关编制与发布未来税务规划的做法 1 1 2 9.09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9-32)子类别 1.1.2的总分 2 2 4 18.18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简易记账方式和申报 1 1 2 9.09 Kenny (2002)
临时减税 1 1 2 9.09 Molloy, Mousmouti, and De Vrieze

(2002)
子类别 1.1.3的总分 2 2 4 18.18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税务登记程序的透明度 1 1 2 9.09 USAID (2013)
增值税退税和登记 1 1 2 9.09 Tadros (2009); World Bank (2007)
子类别 1.1.4的总分 2 2 4 18.18
类别 1.1的总分 8 8 16 72.73
1.2 环境税

1.2.1 一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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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财政工具的存在 不适用 1 1 4.55 EC (2021); OECD (2010)
不存在补贴 不适用 1 1 4.55 EC (2021)
子类别 1.2.1的总分 0 2 2 9.09
1.2.2 管理方式

管理方式 1 1 2 9.09 Deffains, Langlais, and Masclet
(2019); EC (2019)

子类别 1.2.2的总分 1 1 2 9.09
1.2.3 过渡政策

过渡政策 1 1 2 9.09 EC (2021)
子类别 1.2.3的总分 1 1 2 9.09
类别 1.2的总分 2 4 6 27.27
支柱一的总分 10 12 22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指标 企业灵

活度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润税的电子申报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4-14)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的电子申报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4-14)社保费的电子申报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4-14)预先填写申报表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3-10)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润税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5-15)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5-15)社保费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5-15)子类别 2.1.1的总分 8 8 16 30.77

2.1.2 性别分类数据



524

性别分类数据可用性及其分析 1 1 2 3.85 OECD (2022)
子类别 2.1.2的总分 1 1 2 3.85
2.1.3 纳税人数据库

税务登记流程 1 1 2 3.85 UNCITRAL (2019,
Recommendation 14: A one-stop
shop for business registration and
registration with other
authorities; Recommendation 10:
Core functions of business registries).

税务登记数据库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1-1)
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1-1);

UNCITRAL (2019,
Recommendation 14: A one-stop
shop for business registration and
registration with other authorities;
Recommendation 15: Use of unique
identifiers; Recommendation 16:
Allocation of unique identifiers;
Recommendation 17:
Implementation of unique identifiers;
Recommendation 18: Sharing of
protected data between public
authorities).

税务注销 1 1 2 3.85 Moore (2022)\
子类别 2.1.3的总分 4 4 8 15.38
2.1.4 数据协同互用

税务门户网站上的信息交叉核对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6-20)通过数据交叉核对验证纳税申报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
6-20)子类别 2.1.4的总分 2 2 4 7.69

类别 2.1的总分 15 15 30 57.69
2.2 税务审计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是否存在国家税务审计计划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6-19)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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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2.2.1的总分 2 2 4 7.69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存在不同类型的审计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6-19)税务审计管理中的统一做法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6-19)对纳税人审计的监控 不适用 1 1 1.92 TADAT Secretariat (2019,
POA6-19)子类别 2.2.2的总分 2 3 5 9.62

类别 2.2的总分 4 5 9 17.31
2.3 争议解决机制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第一级复议机制 1 1 2 3.85 IMF (2013, 22); TADAT Secretariat
(2019, chapter IX)

对于独立复议机制，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及争议类型 1 1 2 3.85 IMF (2013, 22); TADAT Secretariat
(2019, chapter IX)

子类别 2.3.1的总分 2 2 4 7.69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第二级复议机制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chapter
IX)子类别 2.3.2的总分 1 1 2 3.85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1 1 2 3.85 OECD (2022)
子类别 2.3.3的总分 1 1 2 3.85
类别 2.3的总分 4 4 8 15.38
2.4 税务机关的行政情况

2.4.1 透明度

透明度 不适用 1 1 1.92 TADAT Secretariat (2019)
子类别 2.4.1的总分 0 1 1 1.92
2.4.2 公共问责制

公共问责制 1 1 2 3.85 TADAT Secretariat (2019)
子类别 2.4.2的总分 1 1 2 3.85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1 1 2 3.85 OE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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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2.4.3的总分 1 1 2 3.85
类别 2.4的总分 2 3 5 9.61
支柱二的总分 25 27 52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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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3.1 遵守税法的时间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需总时间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Braunerhjelm and Johan (2014)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以电子方式报税的企业占比 7.14 不适用 7.14 3.57 Yilmaz and Coolidge (2013)
以电子方式缴税的企业占比 7.14 不适用 7.14 3.57 Yilmaz and Coolidge (2013)
3.1.3 一般性税务审核持续的时间

完成税务审计所需的总时间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Eberhartinger et al. (2021); Kasper
and Alm (2022); OECD (2004)

3.1.4 涉税争议

审核涉税争议所需的总时间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Fabbri (2010); Sanguinetti (2021)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退税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Okello et al. (2021)
3.1.6 环境报告

环境报告的遵从时间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Nguyen and Pham (2019); Wang,
Du, and Su (2017)

3.1.7 环境税审计

完成环境税审计所需的时间 14.29 不适用 14.29 7.14 EC (2021); OECD (2010)
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
3.2 纳税成本*

利润税的实际税率（ETR） 33.33 不适用 33.33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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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税和社会缴款的实际税率 33.33 不适用 33.33 16.67

消费税的实际税率 33.33 不适用 33.33 16.67
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
支柱三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ETR=实际税率；FFP=企业

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在初步评分时假设纳税成本为计分项。否则，“遵从税法的时间”类别将被赋予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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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纳税——调查问卷（含附加说明）

附件 B包括纳税领域的术语表和调查问卷（含附加说明）。附说明调查问卷的各项指标与相应问题

一一对应。

术语表公告/新闻简报：有关税收政策动态的新闻和信息。

自动税务注销：该过程是指企业注册处收集所有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将其发送至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注

销。税务机关根据上述信息进行税务注销，无需企业额外办理手续。

自动税务登记：该过程是指企业注册处收集所有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将其发送至税务机关。税务机关

根据上述信息进行税务登记，无需企业额外办理手续。

上诉级别：由上级机关对争议裁决进行审查的过程。上诉级别的审查通常发生于争议中的一方对最

初裁决的结果不满时。上级机关将审查案件并作出新的裁决。上级机关可以是高级法院、管理机构

或独立机构。

简介/手册/简报：关于税收法规变更的极其简短的公告。

碳税：对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征收的税。

企业所得税：对公司利润或营业额征收的税。最常见的类型是企业所得税（CIT）。

对税务审计评估的投诉：纳税人或其代表对税务机关的税务审计结果提出的异议。该评估可能导致

纳税人被征收额外的税款或罚款，因此纳税人可能认为该评估不正确或不公平。纳税人可以选择提

出正式投诉，对评估结果提出质疑，并寻求对裁决进行审查。

消费类税种：通常对商品或服务购买征收的税款，由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支付。在本问卷中，消费类

税种不包括特许权税和进口税。最常见的消费税是增值税（VAT）/商品和服务税（GST）和销售税。

排放交易（ETS）：一种碳定价形式；一种通过建立一个有限的排放配额市场来限制气候变化的机

制。

能源税：旨在提高能源价格的税种。适用于燃料、能源生产、运输或消费。

电子缴纳税款：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以电子方式提交的付款请求，无需任何额外的（与银行、税

务机关或任何其他方的）实体互动来完成。

电子报税：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在互联网上提交纳税申报表的过程，无需任何额外的（与银行、

税务机关或任何其他方的）实体互动来完成。

就业类税种：对雇员的工资、薪金和所有年度福利（包括食品、交通和医疗保险等其他非强制性缴

款）征收但由雇主缴纳的税种（社会缴款除外）。不包括任何个人所得税，也不包括从雇员工资中

预扣的任何税收和缴款。

外部利益相关者：私营部门、商业组织、贸易和消费者组织、税务顾问、环境专家和技术专家等（如

适用）。也包括通过议会的立法委员会或税务咨询机构进行的意见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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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介绍：包含与税收事务有关的最重要信息的简短文件。

节能补助：适用于低效技术的费用和高效技术的退税。节能补助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纳税人反馈：通常通过定期开展纳税人意见调查的形式收集，由独立的第三方或税务管理部门组织

进行。

一级审查机构：有权审查纳税人与税务管理部门之间的争议或投诉并作出有约束力裁决的公共机构。

可以是税务机关的内部部门（例如，独立投诉审查机制）、外部机构、法院或法庭。一级审查机构

旨在提供一种允许纳税人对其认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侵犯其权利的裁决提出质疑的机制。

财政工具（碳定价）：包括对碳或其他温室气体进行定价的各类税费。

化石燃料补贴：对化石燃料提供的补贴（例如，消费税减免、降低居民取暖用天然气的销售税、石

油勘探税收减免）。

一般税收指引：税务机关就广泛的税收相关问题提供的建议。不包括任何针对特定纳税人的特别评

估指示。一般税收指引必须持续更新——即，必须通过持续审查和修订来反映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最

新变化。

独立的投诉审查机制：一个税务管理部门内部在物理上和组织上独立于审计部门的独立单位（即，

位于税务审计部门之外单独向高级管理层报告的单位）。如果对纳税人进行审计的审计师或同一部

门的审计师负责执行行政复议，那么这不能被视为独立的投诉审查机制。

内部税务手册：为税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制作的指南，其中详细说明了税务管理部门的员工在履

行与税务管理和执法有关的职责时应遵循的政策和程序。

内部税务指引：为税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的内部技术建议，以帮助其理解和应用税务法律和

法规。内部税务指引可确保不同税务局或单位在税法解释和应用上保持一致。

立法法案：由立法机构通过的在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无论其是在联邦级、州级

还是在市级层面。该法律文书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法典、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和法令）。

应用指引：关于如何办理税务程序的说明。

有约束力的私下裁决：税务机关为回应纳税人提出的关于澄清税法如何适用于拟议或已完成交易的

具体要求而撰写的有约束力的声明。

有约束力的公开裁决：描述税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如何适用税法的公开声明。公开裁决对税务机关

具有约束力。

预先填写的所得税申报表：税务管理部门使用从第三方（例如，雇主和金融机构）收集的信息编制

或预先填写的所得税申报表。预先填写的申报表（亦称“预填式申报表”）以其最先进的形式，几

乎使纳税人（主要是雇员和投资者）免于花费精力准备其个人年度所得税申报表。

税务审计的质量：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财务记录和纳税申报表的书面审查和评估在识别任何税务法

律和法规违规方面的全面、准确和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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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具（碳定价）：政府为限制或制约温室气体的产生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商品消费而引入的

各种措施。

税收程序：在税务管理部门内为遵从程序性事项而提供内部指引的官方声明。

按性别分列的纳税人数据：按业主性别分列的纳税人信息。

短期税收政策扶持：根据合理的税收政策在短期内（不超过 2年）颁布的规定——即，针对紧迫和

直接的问题制定的专门规定。

社会缴款：雇主为使雇员有权获得（偶发性的）未来的社会福利而向一般政府支付的强制性缴款。

包括失业保险金和补助金，事故、伤害和疾病补助金，老年、残疾和遗属养恤金，家庭津贴，医疗

和住院费用报销，或医院或医疗服务供应。不包括从雇员工资中预扣的缴款。

税务审计计划：税务管理部门在进行审计时使用的计划和程序的详细纲要。通常包括税收和纳税人

部分的审计范围、审计案例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审计和方法论等信息。

税务指引：通常提供关于税务法律、法规和程序的详细信息，以及关于如何遵守税收要求和优化税

收结果的实用建议和实例。税务指引并不具有约束力。

税务通知：税务机关为提醒纳税人账户或报税问题而发出的信函。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网站：一种电子网关，使纳税人及其授权代理人可通过安全认证在线访问

信息、服务和功能。通常情况下，纳税人及其代理人可通过纳税人门户网站：（a）更新银行账户和

联系信息（例如，地址和电话号码）；（b）查看、准备和提交纳税申报表；（c）查看账户报表和付

款方式、申请退税，以及在税务账户之间转帐；以及（d）通过安全邮箱与税务管理部门沟通。

纳税人类型：以国内立法规定为准。

技术建议备忘录：为税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与特定纳税人的具体情况有关的书面声明。

暂行性降税：是指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可延长，否则在固定时期后自动终止的立法变更。此类变更旨

在降低应纳税额，例如，税率降低、税收抵免、额外税收减免、额外税收折旧、暂行性税收豁免、

罚款和利息等。

统一纳税人数据库：一个以有条理和标准化的方式存储和管理纳税人的信息和记录的集中系统。此

类数据库将来自不同税务机构的信息（例如，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整合到一个单一平台。

统一纳税识别号（UIN）：由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分配给纳税人的唯一标识，以方便跟踪和管理纳

税人事务。统一纳税识别号可作为统一商业识别号（UBI）的一部分，此时其可用于超出税收范围

的用途，例如，纳入企业注册、许可和其他监管要求。统一纳税识别号/统一商业识别号系统可简

化管理程序，并消除在不同监管制度下对多个识别号的需求。

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类税务登记起征点：通常采取最低累计营业额的形式，用于确定强制性增值税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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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退税：偿还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缴纳的任何多余的增值税金额。不包括增值税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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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在适用情况下各指标的评估角度），并在括号中
注明了相应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相应问题。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计入得分，并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注明“否代表良好做法”。

下表中的“和”表示对于所有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指标才
能得分。

下表中的“或”表示对于一个或多个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
指标才能得分。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表示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影响得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
据需要，为以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
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纳税领域调查问卷上的大多数指标为复合指标，即：1分被划分为若干个问题。例如，“税
务指引及其提供渠道”指标在企业灵活度（FFP）和社会效益（SBP）方面的得分都是 1
分，分为四个评估角度：（1）“一般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0.25分；（2）“一般税务指引
的获得方式”：0.25分；（3）“内部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0.25分；（4）“内部税务指引
的获得方式”：0.25分。

评价维度 I——税收法律法规的质量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企业

适用的税收监管框架。对于支柱一，如果一个经济体

内不同地区的税收法规不同，则专家将被要求提供最

大城市的法规信息。

税收居住地 税务居住地决定了企业是否为经济体国内法律规定

的纳税居民/办理税务注册。专家将被要求提供对于在

被评估经济体中注册了税务居住地的企业有影响的

法规信息。

部门和活动 未确定具体行业。企业可来自任何部门和/或行业，矿

产、采掘和金融行业除外。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1.1.1 税收法规的明确性

1. 请选择向纳税人公开的最新的一般税务指引。多选题：（是/否）

1a.公告/新闻简报

1b.简介/手册/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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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税务指引

1d.应用指引

1e.税务通知

1f.情况介绍

1g.其他（若有，请说明）

2. 请说明与一般税务指引有关的信息是以何种形式公开提供。多选题：（是/否）

2a.网站

2b.电话

2c.电子邮件

2d.移动通信

2e.个人要求

2f.公共教育研讨会

2g.其他（若有，请说明）

3. 请选择向纳税人公开的所有类型的内部税务指引。多选题：（是/否）

3a.税收程序

3b.内部税收手册

3c.技术建议备忘录

3d.其他（若有，请说明）

4. 请说明与内部税务指引有关的信息是以何种形式公开提供。多选题：（是/否）

4a.网站

4b.电话

4c.电子邮件

4d.移动通信

4e.当面要求

4f.公共教育研讨会

4g.其他（若有，请说明）

5. [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发布有约束力的私下裁决？（是/否）

6. 如果第 5题回答“是”，则是否在线公布有约束力的私下裁决？包括公布的裁决编辑

版本，并且为保护申报人的隐私而隐去任何个人或私人识别信息。（是/否）

7. [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发布有约束力的公开裁决？（是/否）

8. 涉税争议解决程序是否被纳入统一适用于所有核心税种的单一立法法案？（是/否）

9. 税务审计程序是否被纳入统一适用于所有核心税种的单一立法法案？（是/否）

10. 根据法律框架，涉税争议中是否性别平等？

（是/否）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11. [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向纳税人征求反馈意见，以设计新的报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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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申报和缴纳管理程序？（是/否）

12. 如果第 11题回答“是”，则说明征求反馈意见的频率。

12a.定期（例行和系统地建立纳税人焦点小组）

12b.临时征求（无计划地使用或不常使用纳税人焦点小组）。

13. 如果第 11题回答“是”，则反馈结果是否公开？（是/否）

14. 如果第 13题回答“是”，则反馈结果以何种形式公开？

14a.在线公开

14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14c.二者皆有

15. 在引入新的税收改革之前，[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广泛地公开征询外部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15a.是，始终如此。

15b.否
15c.是，但并未始终如此。

16. [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制定并公布未来的规划，包括多年战略（或改革）

计划和年度业务计划等？（是/否）

17. 如果是，请说明未来计划以何种形式公布。

17a.在线公开

17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17c.二者皆有

18. 如果第 16题回答“是”，则未来规划是全部还是部分公布？

18a.全部

18b.部分

19. 如果第 16题回答“是”，则未来规划在何时公布？

19a.在计划期限开始前公布

19b.在计划期限开始后 3个月内

19c.在计划期限开始后 3个月以上。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20. 请选择法律要求纳税人保存的税务记录类型，而非企业通常保存的财务账目（例如，

除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发票收据、资产记录等以外的记录）。多选题：

（是/否）（不计分）
20a.大型公司

20b.中型公司

20c.小型公司

21. [对于第 20题中选择的每一项]法律是否允许[21.1：大型公司/21.2：中型公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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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在线上保存税务记录？

21a.是
21b.部分

21c.否

22. 小型公司能否使用简易记账法（例如，单式记账法）？（是/否）

23. 如果第 22题回答“是”，则请说明有何种类型的简易记账法可供选择。

（不计分）

24. 小型公司能否使用简化申报方式（例如，减少申报频率、取消申报要求以及提供预先

填写的所得税申报表）？（是/否）

25. 如果第 24题回答“是”，则请说明有何种简化申报方式可供选择。多选题：（不计分）
25a.减少申报频率

25b.取消申报要求

25c.提供预先填写的所得税申报表

25d.简化纳税申报表

25e.其他（若有，请说明）

26. [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在 2022年 5月 2日至 2023年 5月 1日期间，是否有企业所得

税的暂行性降税措施生效？（是/否；否——良好实践）

27. 如果第 26题回答“是”，则政府在推出暂行性降税时提供何种理由（若有）？多选题：

27a.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

27b.提供短期税收政策扶持

27c.其他（若有，请说明）

28.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在 2022年 5月 2日至 2023年 5月 1日期间，是否有增值税或

其他消费类税种的暂行性降税措施生效？（是/否；否——良好实践）

29. 如果第 28题回答“是”，则政府在推出暂行性降税时提供何种理由（若有）？

29a.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

29b.提供短期税收政策扶持

29c.其他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30.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了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类税种的登记起

征点？（是/否）

31. 如果第 30题回答“是”，则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允许未达到起征点的企业自愿办理增值

税或其他消费类税种登记？（是/否）

32.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是否建立了增值税退税机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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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第 32题回答“是”，则是否设置了增值税退税限制？多选题

（是/否；否——良好实践）

33a.特定类型的纳税人

33b.具体条件（例如，仅限于出口商，公司成立时间短于两年等等）。

33c.提供特定的商品或服务

33d.要求经过一段结转期限后方可申请退税

33e.其他（若有，请说明）

34. 请说明是否可以通过下列通信方式获取一般税务登记信息。多选题：（是/否）

34a.网站

34b.电话

34c.税务机关的信息栏

34d.电子邮件

34e.移动通信

34f.个人要求

34g.公共教育研讨会

34h.社交媒体

34i.其他（若有，请说明）

35. <某一经济体>的立法中是否规定了现有所有类型的税务登记的所有费用？（是/否）

36. 立法中是否规定了所有类型的税务登记的时限？（是/否）

37. 法律是否强制要求纳税人将详细登记信息的变更情况告知税务管理部门？（是/否）

38. 如果第 37题回答“是”，则对于未能将详细登记信息的变更情况告知税务管理部门的

违规行为，是否建立了固定处罚制度？（是/否）

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1.1.1 税收法规的清晰度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税务指南及其提供渠道 1 1 2
- 一般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1） 0.25 0.25 0.50
- 一般税务指引的获得方式（2） 0.25 0.25 0.50

- 内部税务指引的可获得性（3） 0.25 0.25 0.50
- 内部税务指引的获得方式（4） 0.25 0.25 0.50

每个问题选择 3个或更多选项时可得分，“其他”选
项除外。

约束性裁决和合规后程序 1 1 2
- 有约束力私下裁决的可获得性和公布（5和 6） 0.20 0.20 0.40
- 有约束力公开裁决的可获得性（7） 0.20 0.20 0.40
- 纳入单一立法的争议解决程序（8） 0.20 0.20 0.40
- 纳入单一立法的税务审计程序（9） 0.20 0.2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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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相关争议中的性别平等（10） 0.20 0.20 0.40

总分 2 2 4
1.1.2 税收法规变更的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活 社会效 总分

获取反馈及开展广泛的公众咨询 1 1 2
- 税务管理部门征求纳税人反馈（11） 0.20 0.20 0.40
- 定期征求反馈（12a） 0.10 0.10 0.20
- 公开宣布裁决结果（13） 0.10 0.10 0.20
- 在线宣布裁决结果（14a或 14c） 0.10 0.10 0.20
- 公开征询意见（15a） 0.50 0.50 1

有关编制与发布未来税务规划的做法

- 未来税务规划的制定（16）
- 在线公布未来税务规划（17a或 17c）
- 全面公布未来税务规划（18a）
- 在实施前公布未来税务规划（19a）
或

在启动未来税收计划前最多 3个月内公布（19b）

1
0.25
0.25
0.25
0.25
或 0.125

1
0.25
0.25
0.25
0.25
或 1.125

2
0.50
0.50
0.50
0.50
或
0.25

总分 2 2 4
1.1.3 简易记账方式和暂行规定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简易记账方式和申报

- 大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21.1a）
- 中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21.2a）
- 小型企业数字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21.3a）
- 小型企业简化纳税记录保存的可获得性（22）
- 小型企业简化纳税申报的可获得性（24）

1
0.20
0.20

0.20
0.20
0.20

1
0.20
0.20

0.20
0.20
0.20

2
0.40
0.40

0.40
0.40
0.40

临时减税

- 因灾害或政策改革而导致的暂时性企业所得税降

税（26或 27c）
- 因灾害或政策改革而导致的暂时性VAT降税(28或
29c）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总分 2 2 4
1.1.4 税务登记和增值税退税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541

税务登记程序的透明度

- 普通税务登记信息的可获得性（34）每个问题选择
3个或更多选项时可得分，“其他”选项除外。

- 费用的明确性（35）
- 通知的明确性（36）
- 详细登记信息变更的告知要求和违规处罚（37和
38）

1
0.25

0.25
0.25
0.25

1
0.25

0.25
0.25
0.25

2
0.50

0.50
0.50
0.50

增值税退税和登记

- 设置增值税登记起征点（30）
- 允许自愿办理增值税登记（31）
- 是否有增值税现金退税机制（32）
- 增值税现金退税限制（33a、33b、33c和 33d）

1
0.25
0.25
0.25

0.25

1
0.25
0.25
0.25

0.25

2
0.50
0.50
0.50

0.50
总分 2 2 4
注：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VAT=增值税

1.2 环境税

1.2.1 一般框架

39. [某一经济体内]是否采用国家级或州级（不包括市级）财政和/或监管工具对碳/其他

温室气体进行定价？（是/否）（不计分）

40. 如果是，请说明所采用的财政或监管工具的类型：（是/否）

40a.碳税

40b.能源税

40c.排放交易系统（ETS）
40d.节能补助（费用+退款）

40e.化石燃料补贴

40f.其他（若有，请说明）

41. [如果在第 40题选择了任何选项]请提供适用工具的法律依据。（不计分）

42. [如果在第 40 题选择了任何选项]请提供负责管理适用于[某一经济体]内的财政工具

的政府单位的名称（如果涉及多个机构，请具体说明）：（不计分）

43. [如果在第 40题选择了任何选项]商业实体是否需要根据适用的工具编制环境报告？

（是/否）（不计分）

44. [如果在第 40题选择了任何选项]是否在法律上建立了要求告知企业环境监管工具的

税率/价格可能会长期发生变化的机制？

44a.是的，已将预先确定的税率变化轨迹或自动调整机制（例如，基于排放的触发器）纳

入法律。

44b.是的，税率将随通货膨胀而自动增加，同时还设立了临时机制（例如，定期审查）。

44c.是的，设立了其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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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d.否

1.2.2 管理方式

45. 如果对第 40题中选择的任何工具回答“是”，则一般来说，政府在引入环境财政工具

之前，是否广泛地公开征询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45a.是，始终如此。

45b.是，但并未始终如此。

45c.否

46. 如果第 45题回答“是”，则是否公布了征询结果？

46a.是，公布了征询程序和结果。

46b.仅公布了征询程序。

46c.仅公布了征询结果。

46d.否

47. 如果第 46题回答“是”，则请说明以何种形式公布征询结果：

47a.在线公开

47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47c.二者皆有

1.2.3 过渡政策

48. [某一经济体]内的政府是否向公众传达在实施新碳税/能源税之前将经历一段过渡时

期？（是/否）

49. 如果第 48题回答“是”，则请说明政府以何种形式向公众传达在实施新碳税/能源税

之前将经历一段过渡时期的信息。

50a.在线公开

50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50c.二者皆有

50. 如果第 39题回答“是”，则是否建立了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以将审计范围瞄准达到一

定排放水平的领域？（是/否）

51. 如果根据第 40题启动了化石燃料补贴改革，则在经济体内是否针对最终消费者的销

售价格提供明确的化石燃料补贴？（是/否；否——良好实践）

1.2 环境税

1.2.1 一般框架

指标 企业灵活度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环境财政工具的存在(40a、40b、40c、40d或 40e）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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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补贴(51） 0 1 1
总分 0 2 2
1.2.2 管理方式

指标 企业灵活度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管理方式

- 在征收环境税前公开征询意见（45a）
- 公布公开征询意见的结果（46a）
- 在线公布公开征询意见的结果（47a或 47c）
- 实施基于风险的环境检查制度（50）

1
0.20

0.20
0.10
0.50

1
0.20

0.20
0.10
0.50

2
0.40

0.40
0.20
1

总分 1 1 2
1.2.3 过渡政策

指标 企业灵活度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过渡政策

- 调整机制（44a）
- 过渡时期的沟通（48）
- 过渡时期的在线信息公布（49a和 49c）

1
0.50
0.40
0.10

1
0.50
0.40
0.10

2
1
0.80
0.20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参数

最大的城市 经济规模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企业适用

的税收监管框架。对于支柱二，如果一个经济体内不同地区的税

务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同，则专家将被要求提供最大城市的公

共服务水平信息。

税收居住地 税务居住地决定了企业是否为经济体国内法律规定的纳税居民/
办理税务注册。专家将被要求提供关于在被评估经济体中注册了

税务居住地的企业的公共服务水平信息。

部门和活动 未确定具体行业。企业可来自任何部门和/或行业，矿产、采掘和

金融行业除外。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52. 是否建立了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网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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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果第 52题回答“是”，则在实践中纳税人是否使用该在线服务门户？（是/否）

54. 如果第 53题回答“是”，则在实践中使用该在线服务门户的纳税人占比多少？（不计
分）

54a.超过 50%
54b.低于 50%

55. 如果第 52题回答“是”，则请选择在门户上提供的纳税人电子自助服务工具。多选题：

（是/否）

55a.聊天机器人

55b.电子论坛

55c.电子学习

55d.其他（若有，请说明）

56. [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否在税务门户上提供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润类

税种）电子申报安排？多选题（是/否）

56a.大型公司

56b.中型公司

56c.小型公司

57.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税务门户上的电子申报安排是否适用于增值税或其他消费

税？多选题。（是/否）

57a.大型公司

57b.中型公司

57c.小型公司

58. [如果征收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类税种]税务门户上的电子申报安排是否适用于缴纳

社会保险和就业类税种？多选题（是/否）

58a.大型公司

58b.中型公司

58c.小型公司

59. [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否提供预先填写的企业所得税电子申报表？多选题（是/否）

59a.大型公司

59b.中型公司

59c.小型公司

60.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是否提供预先填写的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类税种的电子申报

表？多选题（是/否）

60a.大型公司

60b.中型公司

60c.小型公司

61. [如果征收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类税种]是否提供预先填写的社会缴款和就业类税种

的电子申报表？多选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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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a.大型公司

61b.中型公司

61c.小型公司

62. [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否在税务门户上提供企业所得税电子缴纳税款安排？多选

题（是/否）

62a.大型公司

62b.中型公司

62c.小型公司

63. [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是否在税务门户上提供增值税和消费类税种的电子缴纳税款

安排？多选题（是/否）

63a.大型公司

63b.中型公司

63c.小型公司

64. [如果征收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类税种]是否在税务门户上提供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

类税种的电子缴纳税款安排？多选题（是/否）

64a.大型公司

64b.中型公司

64c.小型公司

2.1.2 性别分类数据

65. 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获得按性别分列的纳税人数据？（是/否）

66. 如果第 65题回答“是”，则税务机关是否对按性别分列的纳税人数据进行了分析？（是

/否）

67. 如果第 66题回答“是”，则是否公布了性别分类数据分析结果？（是/否）

2.1.3 纳税人数据库

68. 在实践中，新开立的公司是否能够自动/在无需额外办理手续的情况下进行税务登

记？

68a.是
68b.否
68c.其他

69. 如果第 68题回答“否”，则在实践中是否能够完全在线上办理税务登记？

69a.是
69b.否
69c.其他

70. [如果在多个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如果第 68题回答“否”，则在实践中是否能够

联合/通过统一的程序办理各个管理级别的登记手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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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如果在单一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是否建立了统一纳税人数据库？（是/否）

72. [如果在多个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各级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建立了统一纳税人数

据库？（是/否）

73. [如果在单一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所建立的是计算机化还是纸质的纳税人数据

库？

73a.计算机化

73b.纸质

74. [如果在多个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所建立的是计算机化还是纸质的纳税人数据

库？

74a.计算机化

74b.纸质

74c.混合，取决于管理级别。

75. 纳税人数据库是否覆盖全国？（是/否）

76. 税务机关是否使用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来办理公司的所有税务？（是/否）

77. 如果第 76题回答“否”，则所注册公司使用何种纳税人识别号？（是/否）

77a.[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独立识别号

77b.[如果征收消费类税种]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类税种的独立识别号

77c.其他税种的独立识别号

78. 在实践中，当公司已在企业注册处注销时，是否能够自动实现/无需公司额外办理税

务注销？

78a.是
78b.否
78c.其他

79. 如果第 78题回答“否”，则实践中是否能够完全在线上办理税务注销？

79a.是
79b.否
79c.其他

80. [如果在多个级别实施企业所得税管理]在实践中，各级税务管理部门是否联合/在单一

程序中办理税务注销？（是/否）

81. 在实践中，税务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例如，企业注册处）是否在办理税务注销后将

所有公司记录存档以备检索？（是/否）

2.1.4 数据协同互用

82. 在实践中是否结合第三方信息来源（例如，其他机构的数据库、公开信息等）对纳税

人报告的信息进行了交叉核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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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果第 82题回答“是”，则请说明是否结合以下各个来源对信息进行了交叉核对。多

选题：（是/否）

82a.纳税申报表

82b.银行/金融机构

82c.雇主（适用于核对所报告的工作收入）

82d.政府机构（例如，国家税务管理部门；海关；政府采购机构；企业注册机构；反洗钱

监管机构；以及不动产注册机构）

82e.证券交易所和/或上市公司股东注册机构

82f.社会保障机构或其他机构（适用于核对所报告的工作收入）。

82g.在线（基于互联网）供应商

82h.其他交换信息的管辖区，包括其他次国家政府（例如，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和双重

征税协议）。

82i.其他（若有，请说明）

2.1 税收征管中的数字化

2.1.1 申报缴纳税费服务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网站

- 提供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网站（52）
- 纳税人在线服务门户网站网站的使用（53）
- 在门户上提供纳税人自助服务工具：聊天机器人

（55a）
- 在门户上提供纳税人自助服务工具：电子论坛（55b）
- 在门户上提供纳税人自助服务工具：电子学习（55c）

1
0.33
0.33
0.11
0.11
0.11

1
0.33
0.33
0.11
0.11
0.11

2
0.66
0.66
0.22
0.22
0.22

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润税的电子申报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6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6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6c） 0.33 0.33 0.66

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的电子申报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7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7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7c） 0.33 0.33 0.66

社保费的电子申报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8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8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办理税务申报（58c） 0.33 0.3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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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填申报表

- 大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企业所得税（59a）
- 大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

（60a）
- 大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

类税种（61a）
- 中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企业所得税（59b）
- 中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

（60b）
- 中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

类税种（61b）
- 小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企业所得税（59c）
- 小型企业预先填写的申报表：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

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企业所得税或其他利润税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2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2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2c） 0.33 0.33 0.66

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税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3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3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3c） 0.33 0.33 0.66
社保费的电子缴纳税款 1 1 2
- 大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4a） 0.33 0.33 0.66
- 中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4b） 0.33 0.33 0.66
- 小型企业实现在线缴税（64c） 0.33 0.33 0.66

总分 8 8 16
2.1.2 性别分类数据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性别分类数据及其分析的可获得性 1 1 2
- 性别分类数据的可获得性（65） 0.33 0.33 0.66
- 税务机关对性别分类数据进行分析（66） 0.33 0.33 0.66
- 公布分析结果（67） 0.33 0.33 0.66

总分 1 1 2
2.1.3 纳税人数据库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税务登记流程

- 全自动（68a）或

完全在线（69a）或

所有级别的税务管理部门联合完成（70）——（仅适

用于具有多个级别的税务管理部门的经济体）

1
1
或 0.5或
0.25

1
1
或 0.5或
0.25

2
2
或 1
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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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数据库 1 1 2
- 统一纳税人数据库（71或 72） 0.33 0.33 0.66
- 计算机化纳税人数据库（73a或 74a） 0.33 0.33 0.66
- 覆盖全国的数据库（75） 0.33 0.33 0.66

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

- 适用于所有公司税的唯一纳税人识别号（76）或

除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其他消费类税种外，公司的其

他税种均有独立的纳税人识别号（77c）

1
1
或 0.5

1
1
或 0.5

2
2
或 1

税务注销

- 全自动（78a）或

完全在线（79a）或

所有级别的税务管理部门联合完成（80）——（仅适

用于具有多个级别的税务管理部门的经济体）

1
0.50
或0.25或
0.125

1
0.50
或 0.25
或 0.125

2
1
或
0.5
或
0.25

- 税务注销后的记录存档（81） 0.50 0.50 1
总分 4 4 8
2.1.4 数据协同互用

指标 企业灵活 社会效 总分

税务门户网站上的信息交叉核对(82） 1 1 2
通过数据交叉核对验证纳税申报(83）
- 将所有来源的信息进行交叉核对（83a、83b、83c、
83d、83e、83f、83g和 83h）
或

与纳税申报表、银行/金融机构、雇主以及 3家以上的

政府机构交叉核对信息（83a、83b、83c和 83d）
或

与纳税申报表、雇主以及两家以上的政府机构交叉核

对信息（83a、83b以及 83d、83e、83f和 83h的至少

1
1

或 0.75

或 0.5

1
1

或 0.75

或 0.5

2
2

或
1.5

或 1

总分 2 2 4
注：CIT=企业所得税；FFP=公司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VAT=增值税

2.2 税务审计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84. 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建立了年度国家（覆盖整个经济体）税务审计计划？（是/否）

85. 如果第 84题回答“是”，则请说明年度国家税务审计计划是否涵盖以下各税种：（是/
否）

85a.[如果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85b.[如果征收增值税]增值税或其他消费类税种

85c.[如果征收劳动税和各种社会缴款]缴纳社会保险和就业类税种

86. 在实践中是否建立了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将审计范围瞄准风险最高的领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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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纳税人和高收入的个人和经济部门）？（是/否）

87. 如果第 86题回答“是”，则该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以何种特征来识别高风险企业？多

选题：（不计分）
87a.大型纳税人

87b.高收入个人

87c.经济部门

87d.其他（若有，请说明）

88. 在实践中是否建立了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在所评估风险的基础上，集中选择审计案

例？（是/否）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89. 请选择[在某一经济体内]所存在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审计。（是/否）

89a.全面（多个税种和多个年份）的审计

89b.围绕单一问题的审计

89c.账簿和记录检查

89d.[如果征收增值税]增值税退税申请审查

89e.对涉嫌税务欺诈进行深入调查

89f.其他（若有，请说明）

90. 是否公开提供税务审计手册和指南？（是/否）

91. 是否在公开报告中说明税务审计的质量？（是/否）

92. 如果第 91题回答“是”，则请说明以何种形式公布税务审计质量信息。

92a.在线公开

92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92c.二者皆有

2.2 税务审计

2.2.1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度

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是否存在国家税务审计计划

- 税务管理部门制定了年度国家税务审计计划

（84）
- 审计计划涵盖以下所有税种：企业所得税、消

费税以及社保费和社会缴款（85a、85b和 85c）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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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

- 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将审计范围瞄准风险最

高的领域（86）。

- 建立了基于风险的审计机制，在所评估风险的

基础上，集中选择审计案件（88）。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总分 2 2 4
2.2.2 不同类型的审计和统一做法

指标 企业灵活度

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存在不同类型的审计

- 执行全面（多个税种和多个年份）的审计（89a）
- 围绕单一问题执行审计（89b）
- 检查账簿和记录（89c）
- 审查增值税退税申请（89d）。

- 对涉嫌税务欺诈进行深入调查（89e）

1
0.20

0.20
0.20
0.20
0.20

1
0.20

0.20
0.20
0.20
0.20

2
0.40

0.40
0.40
0.40
0.40

税务审计管理中的统一做法（90） 1 1 2
对纳税人审计的监控

- 公布税务管理部门审计质量信息（91）
- 公布的信息可在线上查询（92a或 92c）

0
0

0

1
0.5

0.5

1
0.5

0.5
总分 2 3 5
注：CIT=企业所得税；FFP=公司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VAT=增值税

2.3 争议解决机制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93. 在实践中纳税人是否可以就税务审计评估向独立的投诉审查机制提出上诉？仅在税

务管理部门内部建立上述机制的情况下回答“是”。例如，税务管理部门内部设立了

独立的单位或指定的审查官员，并且独立于该税务管理部门行事。（是/否）

94. 如果第 93题回答“否”，则在实践中由哪家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税务审计评估投诉

进行审查？

94a.税务管理部门的内部争议解决审查机构，该机构不具有独立性（即，由同一机构进行

审计和审查）。

94b.由独立的外部专家审查委员会进行外部审查。

94c.税务法庭、税务法院或普通法院内部设立的专门税务法庭

94d.具有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或行政法院

94e.其他

95. 请提供您所选择的机构的名称以及法律依据。（不计分）

96. 如果第 93题回答“是”，则在实践中税务管理部门内部的独立投诉审查机制将审查

哪些类型的争议？多选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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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a.审计师所依赖的事实的准确性。

96b.税法解释的正确性。

96c.税务管理部门施加的处罚数额。

96d.其他（若有，请说明）

97. 如果第 93题回答“是”，则在实践中是否在税务管理部门内部建立了所有纳税人均

可使用的独立投诉审查机制？（是/否）

98. 如果第 97题回答“是”，则请解释在实践中何种类型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管理部门

内部的独立投诉审查机制提交关于税务审计评估的投诉。（不计分）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99. 在实践中，如果[独立投诉审查机制/第 94题中选择的答案]未在合理的时间或法定期

限内审查关于税务审计评估的投诉，则纳税人是否可以进入下一个争议解决阶段（上

诉阶段）？（是/否）

100. 请提供法律依据并说明时限。（不计分）

101. 在实践中，当纳税人对[独立投诉审查机制/第 94题选择的答案]的裁决不满时，可通

过何种机构提出上诉？如果存在多个选项，请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选项。

101a.税务管理部门内部的审查委员会（即，税务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101b.独立的外部专家、审查委员会或委员会。

101c.税务法庭、税务法院或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的法院

101d.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请说明

101e.其他

102. 请提供您所选择的机构的名称以及法律依据。（不计分）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103. 实践中是否在税务相关争议中实现性别平等？（是/否）

104. 如果否，请解释女性权利受到何种限制。（不计分）

2.3 争议解决机制

2.3.1 第一级复议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第一级复议机制

- 税务管理部门内部的独立审查单位（93），或

独立的外部专业税务法庭、审查委员会或税务法院

（94b或 94c）

1
1
或 0.5

1
1
或 0.5

2
2
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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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独立复议机制，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及争议类型

- 可审查所有三种类型的争议（96a、96b和 96c）
或

可审查两种类型的争议（96a、96b或 96c的其中之

二）

或

可审查一种类型的争议（96a、96b或 96c）

1

0.50

或 0.3

或 0.2

1

0.50

或 0.3

或 0.2

2

1

或
0.6

或
- 为所有纳税人提供独立的投诉机制（97） 0.50 0.50 1

总分 2 2 4
2.3.2 第二级复议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第二级复议机制 1 1 2
- 进入下一级争议解决程序（99） 0.50 0.50 1
- 阶梯式投诉机制（101b或 101c） 0.50 0.50 1

总分 1 1 2
2.3.3 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男性和女性涉税争议中的性别平等（103）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

2.4.1 透明度

105. 是否公布年度绩效报告并在其中概述税务管理部门在上一财政年度的财务和业务表

现？（是/否）

106. 请说明年度绩效报告以何种形式公布：

106a.在线公开

106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106c.二者皆有

107. 如果第 105题回答“是”，则请选择以下信息是否包含在年度报告中：（不计分）
107a.年度绩效报表

107b.收入绩效

107c.管理和问责制

107d.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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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是否引入独立的外部审查机构（例如，政府审计师或根据经济体的法律和法规任命

的独立实体）对税务管理部门的财务报表和业务绩效进行定期审计？

108a.是，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108b.是，对业务绩效进行了审计。

108c.是，对财务报表和业务绩效均进行了审计。

108d.否

109. 如果第 108题回答“是”，则是否公开报告外部审查机构的审计结果和建议？（是/
否）

110. 如果第 109题回答“是”，则请说明外部审查机构的审计结果和建议以何种形式公布：

110a.在线公开

110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110c.二者皆有

2.4.2 公共问责制

111. [某一经济体]内的税务管理部门是否向纳税人征求反馈，以监测纳税人对税务管理

部门的服务和产品的意见走向？（是/否）

112. 如果第 111题回答“是”，则说明在实践中征求反馈的频率。

112a.至少每 3年一次（例行和系统地征求反馈）。

112b.至少每 5年一次（例行和系统地征求反馈）。

112c.临时征求（无计划地或不常征求反馈）。

113. 如果第 111题回答“是”，则纳税人对税务管理部门的服务和产品的意见反馈结果是

否公开？（是/否）

114. 如果第 113题回答“是”，则请说明反馈结果以何种形式公开：

114a.在线公开

114b.以复印件形式公开

114c.二者皆有

115. 税务管理部门是否遵守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其价值观、原则和要求是否以同等国

家或国际道德和诚信立法/法规为指导或与之密切相关？（是/否）

116. 是否建立了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在社区与税务管理部门接触时保障其权益？多选

题（是/否）

116a.税务专员或同等机构（例如，纳税人维护单位）负责调查纳税人对税务管理部门提

供的服务及其受到的待遇的未决投诉。

116b.反腐败机构负责监督税务管理部门的反腐败政策，并调查税务官员受到的腐败行为

指控。

116c.其他（若有，请说明）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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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是否公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信息？（是/否）

118. 如果第 117题回答“是”，则税务机关内女性工作人员占比多少？（不计分）

119.是否公布税务机关高级管理人员的性别构成信息？（是/否）

45.如果第 119题回答“是”，则在税务机关内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占比多少？（不
计分）

2.4 税务机关的管理

2.4.1 透明性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透明度 0 1 1
- 年度报告的公布（105） 0 0.10 0.10
- 年度报告的在线公布（106a或 106c） 0 0.10 0.10
- 年度报告的范围（107） 0 0.10 0.10
- 税务管理部门的绩效审计（108c） 0 0.40 0.40
- 外部审查机构调查结果的公布（109） 0 0.20 0.20

0 0.10 0.10
- 外部审查机构调查结果的在线公布（110a或
110c）
总分 0 1 1
2.4.2 公共问责制

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公共问责制 1 1 2
- 纳税人意见调查（111） 0.10 0.10 0.20
- 至少每 3年一次地定期开展纳税人意见调查

（112a）
0.10 0.10 0.20

或 或 或 或
至少每 5年一次定期开展纳税人意见调查（112b） 0.05 0.05 0.10

- 反馈结果的公布（113） 0.10 0.10 0.20
- 反馈结果的在线公布（114a或 114c） 0.10 0.10 0.20
- 道德准则的可获得性（115） 0.20 0.20 0.40
- 建立两家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116a和 116b） 0.40 0.40 0.80

或 或 或 或
建立一家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116a或 116b） 0.20 0.20 0.40

总分 1 1 2
2.4.3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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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活

度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

- 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信息可公开获得（117）
- 高级管理人员的性别构成信息可公开获得

（119）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总分 1 1 2
注：CIT=企业所得税；FFP=公司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VAT=增值税

评价维度 III：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

支柱三“税收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率”采用企业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如下：

121.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需的总时间：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贵机构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有税种（利润税、劳动税、增值税、商品和服务税或销售税）

所需的年度总时数是多少？

122.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需的总时间：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贵机构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有税种（利润税、劳动税、增值税、商品和服务税或销售税）

所需的每月总时数是多少？

123. 以电子方式报税的公司占比：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贵企业是否

以电子方式报税？

124. 以电子方式缴税的企业占比：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贵企业是否

以电子方式缴税？

125. 完成审计所需的总时间：从首次与审计人员接触至收到最终审计报告，需要几周时

间？

126.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退税：在过去三年里，贵企业是否申请过增值税现金退税？（不
计分）

127.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退税：如果第 126题回答“否”，则贵企业未申请增值税现金退

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27a.增值税现金退税到帐时间过长。

127b.增值税现金退税申请过于复杂。

127c.本企业无需申请增值税现金退税。

128.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退税：如果第 126题回答“是”，则就最近一次的增值税现金退

税而言，从提交申请到收到退税需要几周时间？

129. 利润税的实际税率（ETR）：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作为年度总

利润的一部分，年度收入所得税的成本是多少？任何税收抵免或扣减不计入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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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尚未缴税，则请计入预计支付的税款。

130. 就业税和社会缴款的实际税率：请根据贵公司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

度的损益表提供以下信息：

130.1. 年度劳动力总成本，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和社保费用

130.2. 其中社保费用和就业类税种计入年度总成本，预扣雇员税款则不计入在内。

131. 消费税的实际税率：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作为年度总销售额的

一部分，所有消费税的成本是多少？任何已经（或预计）退还或抵扣的金额不计入

在内。

注：如果尚未缴税，则请计入预计支付的税款。

替代方案：如果无法通过企业调查来收集关于遵从税法的时间的数据，则可通过专家咨

询来收集，在这一情况下使用的参数和问题如下：

参数

最大的城市 国内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企业适用的

税收监管框架。对于支柱三，如果一个经济体内不同地区的

纳税便利度不同，则专家将被要求提供最大城市的公共服务

水平信息。

税收居住地 税务居住地决定了企业是否为经济体国内法律规定的纳税居

民/办理税务注册。专家将被要求提供关于在被评估经济体中

作为纳税居民的公司的相关信息。

部门和活动 未确定具体行业。企业可来自任何部门和/或行业，矿产、采

掘和金融行业除外。

132. 在实践中，从提出投诉至作出裁决，[独立投诉审查机制/第 96题选择的答案]通常需

要多长时间来审查有关税务审计评估的投诉？提请注意：该时间不包括税务审查或

税务审计所需的时间。

133. [如果在第 40题选择了任何选项]如果第 43题回答“是”，则在实践中每年需要花费

大约多少时间（工作时间）来遵从环境报告要求？

134. [如果在第 40题选择了任何选项]在实践中完成环境税务审计需要花费几周时间？请

提供从审计开始至最后的报告发布的大概时间。

3.1 遵从税法的时间

3.1.1 申报和纳税时间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准备、申报和缴纳所需时间（121
或 122）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3.1.2 使用电子系统进行申报纳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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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以电子方式报税的公司百分比

（123）
100 (7%) 不适用 100 (7%)

以电子方式缴税的公司百分比

（124）
100 (7%) 不适用 100 (7%)

3.1.3 一般税务审核持续的时间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完成税务审计所需的总时间（125）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3.1.4 涉税争议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审查涉税争议所需时间（132）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3.1.5 获得增值税退税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在实践中获得增值税退税（127c或
128）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3.1.6 环境报告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环境报告合规所需时间（133）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3.1.7 环境税审计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完成环境税务审计所需时间（134） 100 (14%) 不适用 100 (14%)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 纳税成本*

指标 企业灵活度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利润税的实际税率（129）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就业税和社会缴款的实际税率

（130.1和 130.2）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消费税的实际税率（131）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ETR=实际税率；FFP=
企业灵活度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VAT=增值税

*在初步评分时假设纳税成本为计分项。否则，“遵从税法的时间”类别将被赋予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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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解决商业纠纷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商业纠纷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当这些纠纷无法

得到充分解决时，可能会对私有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创业活动受阻、投资下滑到宏

观经济波动等。这说明一个运作良好的纠纷解决系统对于保持商业环境健康至关重要。

对这种机制的效率和质量要求都比较高。

构建时间和成本效益高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相关文件过于冗长和

昂贵，则可能影响案件提交至官方机构的进度，正式的纠纷解决方案也会因此变成毫无

吸引力的奢侈品。事实上，司法便利度有助于提升创业活力。还有证据表明，在更有效

的法院系统下，企业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的融资渠道和借贷机会。此外，快捷的司法程

序有助提高国内外投资水平。若投资者知道，即便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其索赔也能得

到及时关照，那么他们加大投资的动力也可能随之增加。 此外，提高司法效率可能会加

强竞争并促进创新。

其次，解决商业纠纷程序的质量也很重要。索偿主张应由能够作出合理审判的、可信赖

的机构给予适当谨慎的考虑。若经济体内的法院体系缺乏公信力，则会打压企业拓展业

务和寻找其他贸易伙伴的欲望。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经济体不仅要确保司法机构的

有效性，还要确保其拥有足够的实力及可靠性。合同可执行性受限与资源分配不合理、

技术效率低下以及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等因素有关。由于商业纠纷解决不力可能会使公司

无法及时全额支付各类款项，流动性和债务清偿问题将会随之而来，破产和失业问题也

将接踵而至。

要构建高质高效的商业纠纷解决系统，就必须要有明晰的新式监管框架并加强公共服务。

强有力的法律法规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为及时合法地解决纠纷奠定了基础。精心设计的

监管框架必须通过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来实施。该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先进的体制框架、

数字化、透明度以及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相关的服务。鉴于此，解决商业纠

纷指标领域侧重于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以及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框架和服务的效率。

II. 指标

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衡量了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和质量。这些纠纷是在企业之间的商

业环境中产生的，涉及三个不同的层面，也引申出三种不同的评价维度。第一个评价维

度评估了与法院程序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有关的立法的充分性，涵盖了有效处理案件、

促进跨境索赔解决、为解决纠纷创造替代场所以及确保相关机构公信力等环节所必需的

法律特征。第二个评价维度衡量了制度框架的稳健性、数字化程度、透明度程度以及替

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的发展，从而评估公共服务的实际供应情况。第三评价维度衡量

了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解决纠纷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以及与承认和执行决定相关的

时间和费用。每个评价维度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由共同的特征来定义，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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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组到一个特定的类别提供信息——每个类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一般来说，

每个子类别都由几项指标组成，而这些指标又由一个或多个要素组成。将相关点数分配

给每项指标，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点数。表 1概述了

上述所有三大评价维度及其各自的类别。

表 1.商业纠纷解决指标领域中所有三大评价维度汇总表

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31项指标）

1.1 法院诉讼（16项指标）
1.1.1 时间标准（2项指标）
1.1.2 程序确定性（5项指标）
1.1.3 司法廉洁性（4项指标）
1.1.4 外国判决（2项指标）
1.1.5 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3项指标）
1.2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15项指标）
1.2.1 接受仲裁（3项指标）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4项指标）
1.2.3 投资者-国家仲裁（2项指标）
1.2.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2项指标）
1.2.5 调解（4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商业纠纷解决公共服务（30项指标）

2.1 制度框架（6项指标）
2.1.1 精简型法院（3项指标）
2.1.2 特殊投诉机制（3项指标）
2.2 数字化（7项指标）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3项指标）
2.2.2 数字会议记录（4项指标）
2.3 透明度（8项指标）
2.3.1 法院的公开性（5项指标）
2.3.2 关键统计数据编制（3项指标）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9项指标）
2.4.1 仲裁（4项指标）
2.4.2 调解（5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13项指标）

3.1 商业纠纷解决的可靠性（3项指标）
3.1.1 法院的可靠性（1项指标）
3.1.2 ADR的可靠性（2项指标）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4项指标）
3.2.1 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2项指标）
3.2.2 仲裁时间和成本（2项指标）
3.3 承认和执行（6项指标）
3.3.1 外国决策（4项指标）
3.3.2 国内最终判决（2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 监管框架：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

表 2显示了评价维度 I的结构，即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

别将按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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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庭诉讼。
1.1.1 时间标准
1.1.2 程序确定性
1.1.3 司法廉洁性
1.1.4 外国判决
1.1.5 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
1.2 替代性商业纠纷解决机制（ADR）
1.2.1 接受仲裁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1.2.3 投资者-国家仲裁
1.2.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1.2.5 调解

1.1 法庭诉讼

类别 1.1中有五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由若干要素组成。

1.1.1 时间标准

在解决商业纠纷时，时间标准有助于确保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一般时间标准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们使有关各方能够大致了解纠纷解决大致所需时长。15 特定关键流程的时间标

准可能有助于解决诉讼中一些最常见的低效问题，例如与批准临时措施或准备专家意见

有关的问题。16 基于如下观念，即法律及监管政策中存在的时间标准应该推动而不应限

制法官管理案件，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只关注最重要的案件，其效用在研究和实践中

得到了广泛支持。因此，子类别“1.1.1—时间标准”中有两项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时间标准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一般时间标准
i) 一审诉讼

ii) 上诉复审

iii) 执行最终判决

2 具体时间标准

i) 向被告提出申诉

ii) 提交答辩书

iii) 就临时措施请求作出决定

iv) 发表专家意见

v) 提交判决书

1.1.2 程序确定性

在解决纠纷方面提升程序确定性往往有助于推进流程并防止出现僵局。例如，在诉讼中

规定时限，且超时后不能提交新的证据，这可能会加快案件的审议。17 另一个重要的程

序保障是规定法官可以批准的最大休庭次数。18 至关重要的是，举行预审会议同样与程

序的确定性有关。19 若法官有权在被告未能对法庭传票作出回应或未能出庭的情况下作

出缺席判决时，就能进一步简化纠纷解决程序。20 就执行程序而言，可以通过向执行代

理人提供明确的权力来扣押更多类别的资产，如债务人对第三方的货币债权、金融工具

或电子资产（如加密货币），从而为执行程序提供便利。21因此，1.1.2子类-程序确定

性有五项指标（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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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子类别 1.1.2-程序确定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提出新证据的时限 提出新证据的时限

2 最大休会次数 最大休会次数

3 举行预审会议 举行预审会议

4 缺席判决的可获得性 缺席判决的可获得性

5 执行代理人扣押额外

类型资产的权力

i) 执行代理人扣押债务人对第三方的货币债权的权力

ii) 执行代理人扣押债务人的金融工具（如债券和股票）

的权力

iii) 执行代理人扣押债务人电子资产（如加密货币）的权

力

1.1.3 司法廉洁性

司法廉洁性是确保公众对解决商业纠纷系统信任的关键。如果企业认为法院不可靠、有

偏见或存在腐败，则可能出现回避法院等行为。将加强法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良好实践

纳入法律对确保司法廉洁性至关重要。例如，应制定关于法官回避的明确规则，并允许

诉讼当事人质疑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22加强法官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要求他们

披露自己的资产。23此外，法典化的且有针对性的文书，如法官道德准则或执行代理人

道德准则，也有助于维护廉洁性。24因此，“子类别 1.1.3—司法廉洁性”有四项指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3—司法廉洁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

性

i) 法官回避规则

ii) 缔约方质疑法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权利

2
披露法官资产

披露法官资产
3 法官道德准则 法官道德准则

4
执行代理人道德准则

执行代理人道德准则

1.1.4 外国判决

为了促进国际纠纷的解决，必须就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程序制定明确和精简的规则。

这类规则允许执行外国判决，即使在判决发布国和债务人所在国之间没有互惠协议的情

况下也是如此。这些规则还取消了外国判决合法化的要求，不强迫外国判决债权人提供

证券。25为了促进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确保被请求法院无权根据案情对其进行审查

也同样重要。26因此，“子类别 1.1.4—外国判决”有两项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1.4—外国判决

指标 评估角度。

1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不受限制

i) 无互惠协议时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ii) 不要求外国判决合法化

iii) 不要求外国判定债权人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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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拒绝承认的理由和外

国判决的执行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

1.1.5 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

法院对企业很重要，对整个社会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解决商业纠纷可以加强私营部

门的包容性。例如，通过取消对妇女成为法官或与男子平等参与诉讼的限制，世界各地

的经济体可以丰富其纠纷解决程序，提高司法可及性，并促进创业活动。27

有效和可靠的解决商业纠纷方式也有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制定针对企业环境诉讼的具

体规则有助于保障私营经济等各类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些规则使得对污染性企业提起诉

讼变得更为容易，28并有助于收集证据和在环境纠纷中采取额外补救措施。29因此，“子

类别 1.1.5—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有三项指标（表 7）。

表 7.子类别 1.1.5—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性别平等
i) 女性成为法官、仲裁员或调解员没有任何限制

ii) 商业诉讼中男女权利平等

2
环境纠纷的开始 i) 扩大环境纠纷中的法律地位

ii) 追究污染性企业对国外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责任

3
环境纠纷中的证据和

补救措施

i) 收集和公开发布有关企业环境影响的信息

ii) 扩大环境纠纷的补救范围

1.2 替代性商业纠纷解决机制（ADR）

类别 1.2中有五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由若干要素组成。

1.2.1 接受仲裁

为在仲裁中充分受益，应考虑取消阻碍其应用的各项限制。其中有一类限制涉及纠纷的

指标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要确保可以提交仲裁不同类型的商业案件，特别是那些涉及

不动产、公司事务和知识产权的案件。30另一类限制涉及特定人员的性质或职位。例如，

法律可能禁止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使用仲裁来解决商业纠纷。31其他限制可能会削弱当

事人的自主权：即他们可以在仲裁中选择仲裁员、仲裁机构、法律顾问等。32因此，“子

类别 1.2.1-接受仲裁”有三项指标（表 8）。

表 8.子类别 1.2.1—接受仲裁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不同类型商业纠纷的

可仲裁性

i) 不动产纠纷的可仲裁性

ii) 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

iii) 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2
与国有企业和公共机

构纠纷的仲裁 与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纠纷仲裁

3
当事人在仲裁中的自

主权

i) 选择仲裁员

ii) 选择仲裁机构或特设仲裁

iii) 选择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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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当法律框架保证各项关键要素均满足时，仲裁更加有效可靠。与解决其他类型的纠纷一

样，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在仲裁中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其中包括纳入关于仲裁员披露

利益冲突的规则，以及当事方质疑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权利。33 构建强有力的仲裁

监管框架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承认“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34考虑到司法机构在纠

纷解决系统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法院对仲裁程序的支持可谓重中之重。法院可以通过协

助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和为收集证据提供便利来提供这种支持。35此外，如果法律不允

许上诉，仲裁的吸引力则会进一步增强，前提是征得双方一致同意双方都同意。36因此，

“子类别 1.2.2—仲裁的关键要素”有四项指标（表 9）。

表 9.子类别 1.2.2—接受仲裁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

正性

i) 仲裁员披露利益冲突

ii) 当事人质疑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权利

2
纳入“仲裁庭自裁管

辖权”原则

纳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3
法院对仲裁的支持 i) 法院在仲裁中下令采取临时措施时给予的支持

ii) 法院在仲裁中下令采取临时措施时给予的支持

4
仲裁中无上诉

仲裁中无上诉

1.2.3 投资者-国家仲裁

投资者-国家仲裁并不是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考虑到其高昂的成本和对外国投

资的重要性，对投资者-国家仲裁实施监管可能会对私营部门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由

于投资者-国家仲裁案件往往成本高昂，而且经常导致投资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紧张，因此

建立能够预防和尽早解决这些案件的机制是十分重要的。37然而，并非所有公司都能负

担得起投资者-国家仲裁的费用，因此法律框架应明确授权第三方融资，以避免剥夺相关

企业的司法权。38 因此，“子类别 1.2.3—投资者-国家仲裁”有两项指标（表 10）。

表 10.子类别 1.2.3—投资者-国家仲裁

指标 评估角度。

1
投资者-国家纠纷的

预防和早期解决机制

投资者-国家纠纷的预防和早期解决机制

2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

中提供第三方资金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提供第三方资金

1.2.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要确保仲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建立直接、可预测的新型制度来承认

和执行仲裁裁决。具体而言，这种制度允许承认和执行临时裁决（即须在稍后阶段作出

最终裁决的裁决）和部分裁决（即仅以最终方式决定部分索赔的裁决），或以法律错误

或事实错误为由撤销国内仲裁裁决。40 与此同时，法院不得援引这些理由来拒绝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41因此，“子类别 1.2.4—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有两项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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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表 11.子类别 1.2.4—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临时和部分裁决的承

认和执行

i) 临时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ii) 部分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2

拒绝确认/承认和执

行最终裁决的理由

i) 搁置、废止或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理由

ii)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1.2.5 调解

调解为各方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机制，以建设性的、双方都同意的方式解决纠纷。证据证

明，某些良好实践有助于推进调解程序。若规定商业调解为自愿环节，则有助于确保只

有对友好解决感兴趣的当事方才能诉诸调解。42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在调解中同样重要。

特别需要注意，调解程序包括制定关于调解员披露利益冲突的规则，并设定对调解员在

同一或相关纠纷中担任仲裁员的限制。43调解程序中的另一个关键保障是确保为调解目

的而披露的证据不得用于其他程序。44此外，若法律框架能为调解协议提供简化的执行

制度，并允许承认和执行国际调解协议，调解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45因此，“子类

别 1.2.5-调解”包含四项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1.2.5–调解

指标 评估角度。

1
商业调解的自愿性 商业调解的自愿性

2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

正性

i) 仲裁员披露利益冲突

ii) 对调解员在同一或相关纠纷中担任仲裁员的限制

3

为调解目的而披露的

证据不得用于

其他程序

为调解目的而披露的证据不得用于其他程序

4
调解协议的承认和执

行

i) 简化调解解决协议的执行制度

ii) 跨境调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

2. 第二维度公共服务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

表 13为评价维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结构。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照

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13.评价维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

2.1 制度框架
2.1.1 精简型法院
2.1.2 特殊投诉机制
2.2 数字化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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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字会议记录
2.3 透明度
2.3.1 法院的公开性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
2.4.1 仲裁
2.4.2 调解

2.1 制度框架

类别 2.1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2.1.1 精简型法院

健全的制度框架是有效且可靠的纠纷解决程序的先决条件。在这样一个框架内，法院专

业化和廉洁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保商业案件由初审级别的专门法院

或分庭处理，可能会对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产生积极影响。46 规定案件的自动随机分

配对于维护司法的完整性至关重要。47此外，设立小额索赔法院或程序并允许当事人进

行自我陈述，有助于提升司法可及性和效率。48因此，“子类别 2.1.1—精简型法院”包

含三项指标（表 14）。

表 14.子类别 2.1.1—精简型法院

指标 评估角度。

1 商业法庭或分庭的存在 商业法庭或分庭的存在

2 案例的自动随机分配 案例的自动随机分配

3
小额索赔法院或程序的

存在

i) 小额索赔法院或程序的存在

ii) 在小额索赔法庭或程序前的自我陈述

2.1.2 特殊投诉机制

在司法管理中，经常会出现关于如何组织纠纷解决系统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处理案件的投

诉。如果不加以处理，这些投诉可能会影响机构信誉，并导致程序效率低下。因此，建

立一个独立的审查机制至关重要。凭借该机制，司法任命（和晋升，如适用）的候选人

可以对选拔过程的结果提出质疑。49为针对法官不当行为提出的投诉提供特别审查机制，

也有助于提高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纠纷解决的有效性。50同时，建立一个独立

的审查机制来审议针对执行代理人不当行为提出的投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司法机构的

廉洁性和办事效率。51因此，“子类别 2.1.2-特别投诉机制”包含三项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1.2—特殊投诉机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对法官任命（和晋升，

如适用）决定提出申诉

的审查机制 对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决定提出申诉的审查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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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法官不当行为投

诉的审查机制 针对法官不当行为投诉的审查机制

3

针对执行代理人不当

行为投诉的审查机制
针对执行代理人不当行为投诉的审查机制

2.2 数字化

类别 2.2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由几个要素组成。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就解决纠纷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给我的一个关键教训是，数字化可能会对确保司法可及

性和简化诉讼程序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应允许诉讼当事人以电子方式备

案和送达法庭范本文件。这不仅包括在诉讼开始期间和随后所有阶段的备案和送达流程，

还包括以电子形式收到法院裁决。52在相关情况下，确保当事方能够通过电子手段与法

院工作人员和执行代理人进行沟通也同样重要。53因此，“子类别 2.2.1—电子备案和送

达”包含三项指标（表 16）。

表 16.子类别 2.2.1—电子备案和送达

指标 评估角度。

1

诉讼开始时的电子备

案和送达

i) 首次投诉时的电子备案

ii) 首次投诉时的电子送达

2
诉讼过程中的电子交

换

i) 后续文件的电子交换

ii) 法院判决的电子格式

3
与法院和执行代理人

进行电子通信

i) 与法院进行电子通信

ii) 与执行代理人进行电子通信

2.2.2 数字会议记录

解决商业纠纷的数字化表明，诉讼程序可以全部或部分以电子方式进行。这类诉讼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数字证据的可采性。54数字会议记录可以通过虚拟听证会得到进一步落实。

55数字会议记录还包括很多其他重要因素，如电子支付法庭费用、电子跟踪案件和电子

访问法庭时间表等。56诉讼执行可以通过在线拍卖等方式来实现数字化。57因此，“子

类别 2.2.2-数字会议记录”包含四项指标（表 17）。

表 17.子类别 2.2.2—数字会议记录

指标 评估角度。

1
数字证据的可采性 数字证据的可采性

2 虚拟听证会 虚拟听证会

3 辅助电子功能
i) 法庭费用的电子支付

ii) 案件的电子追踪

iii) 法庭访问电子时间表

4 在线拍卖 在线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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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透明度

类别 2.3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2.3.1 法院的公开性

透明度对于建立司法机构的公信力至关重要。公开的纠纷解决系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

院和诉讼程序的控制程度，也能为当事人处理案件带来更多的确定性。要提升解决商业

纠纷的公开性，首先要免去发布法律文书（法律、法规、指令、命令等）的费用。58 就

诉讼环节而言，透明度原则要求法院允许公众参加听证会，无论该听证会是线上举办还

是线下举办。59除了发布法律法规外，公布初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爷爷非常重要。

60此外，鉴于司法机构在社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显然需要确保公开有关法官任命（和

晋升，如适用）过程的信息。61因此，“子类别 2.3.1-法院的公开性”包括五项指标（表

18）。

表 18.子类别 2.3.1—精简型法院

指标 评估角度。

1
国内法律框架向公众开

放 国内法律框架向公众开放

2 法庭听证会向公众开放 i) 线下法庭听证会向公众开放

ii) 线上法庭听证会向公众开放

3 公布高等法院判决书 公布高等法院判决书

4 公布一审法院判决书 公布一审法院判决书

5
公布法官任命（和晋升，

如适用）信息

公布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信息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若纠纷解决系统能致力于提供有关其组织和业绩的信息，那么司法机构的可信度可能会

进一步提高。就此而论，收集和公布关键统计数据至关重要。这类统计数据可能包括关

于裁定不同类别案件所需时间的信息，以及已解决的案件数量与受理案件数量的对比数

据。62此外，公开法官人数的信息，确保按个别法院、法院级别以及法官性别进行分类

也十分重要。63在法律执行中，编制关键统计数据也同样重要，因为其中关于诉讼平均

时间、平均成本以及已解决和未解决案件数量的信息象征着一种特殊的利益。64因此，

“子类别 2.3.2-关键统计数据编制”包含三项指标（表 19）。

表 19.子类别 2.3.2—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编制法院效率关键统

计数据

i) 处置时间报告

ii) 审批率报告

2
编制关于法院组成的

关键统计数据

i) 按个别法院和法院级别分列的法官人数统计数据

ii) 按性别分列的法官人数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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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关于执行程序效

率的关键统计数据

i) 关于强制执行程序平均时长的统计数据

ii) 关于强制执行程序平均费用的统计数字

iii) 已解决案件数量和未解决案件数量的统计数据（更替

率）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

类别 2.4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2.4.1 仲裁

在解决商业纠纷方面，重要的是确保企业能够获得替代机制，无论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还

是通过私营部门代理提供皆可。ADR机制（如仲裁和调解）通常比法院更灵活，因此可

能更适合当事人的具体需求。要提供仲裁服务，就必须建立可运作的仲裁机构。考虑到

仲裁服务的广泛使用，提供相关服务也变得尤为重要。65为协助当事人提起诉讼，仲裁

机构可以设立合格仲裁员名册，但要允许在名册之外选择仲裁员。66为了跟上时代步伐，

仲裁服务也应进行数字化改革，包括开发相关的在线平台、启用虚拟会议和听证会，以

及引入电子签名等。67此外，透明度对仲裁的可信度至关重要。这促使仲裁机构收集和

披露有关已处理案件数量、解决纠纷的时间、按性别分类的仲裁员人数的统计数据，并

公布仲裁裁决摘要。68 因此，“子类别 2.4.1-仲裁”包括四项指标（表 20）。

表 20.子类别 2.4.1—仲裁

指标 评估角度。

1 商业仲裁服务的可获 商业仲裁服务的可获得性
2 建立仲裁员名册 建立仲裁员名册

3 仲裁数字化
i) 在线仲裁平台

ii) 仲裁中的虚拟会议和听证会

iii) 仲裁裁决的电子签字

4
仲裁的透明度

i) 通过仲裁解决的案件数量统计

ii) 通过仲裁解决案件的时间统计

iii) 公布仲裁裁决摘要

iv) 按性别分列的仲裁员人数统计数据

2.4.2 调解

调解是另一种常见的 ADR类型。提供调解服务意味着存在一个可运作的调解机构，这对

于帮助各方以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至关重要。69与仲裁一样，调解机构可以通过建立一

个合格调解员名册来促进启动程序，同时确保允许在名册之外选择调解员。70为了促进

以调解的方式友好地解决纠纷，在实践中引入相关的经济激励措施可能至关重要。71在
调解中，数字化同样重要，这包括允许以电子方式提交调解请求，提供虚拟会议，以及

引入电子签名。72调解还受益于透明度的高低。同时，按性别分类统计已解决案件的数

量和调解员的数量，可以进一步提高调解的吸引力。73因此，“2.4.2子类别-调解”包

含五项指标（表 21）。

表 21.子类别 2.4.2–调解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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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调解服务的可获

得性

商业调解服务的可获得性

2 建立调解员名册 建立调解员名册

3 鼓励使用调解的财务

激励措施

鼓励使用调解的财务激励措施

4 调解数字化 i) 以电子方式提交调解请求

ii) 调解中的虚拟会议

iii) 调解协议的电子签署

5 调解的透明度
i) 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数量统计

ii) 按性别分列的调解员人数统计数据

3. 维度三.效率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

表 22为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将按

照表中的顺序进行详细讨论。

表 22.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

3.1 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

3.1.1 法院的可靠性

3.1.2 ADR的可靠性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2.1 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3.2.2 仲裁的时间和成本
3.3 承认与执行

3.3.1 外国决策
3.3.2 国内最终判决

3.1 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

类别 3.1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3.1.1 法院的可靠性

为了获得纠纷解决系统的帮助，企业应该知道该系统是可靠的、有用的，即他们的案件

将得到应有的谨慎处理。当对该系统缺乏信任时，公司可能会考虑回避，随后放弃纠纷，

公司的业务运营会因此遭受损失。在这种背景下，确保法院在解决商业纠纷时的独立性

和公正性是至关重要的。74因此，“子类别 3.1.1—法院的可靠性”包含一个关于法院独

立性和公正性的指标（表 23）。

表 23.子类别 3.1.1—法院的可靠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

性 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3.1.2 ADR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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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在 ADR（例如仲裁和调解）中同样重要。只有对 ADR机制具备足够的信心，企

业才更有可能去利用这类手段。75因此，子类别 3.1.2—ADR的可靠性包含两项指标（表

24）。

表 24.子类别 3.1.2—ADR的可靠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仲裁的可靠性 仲裁的可靠性

2 调解的可靠性 调解的可靠性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类别 3.2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3.2.1 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效率因素在解决商业纠纷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领域的一条核心法律格言认

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同样，成本过高的纠纷解决系统可能会削弱司法可及性。因此，

企业在法院以及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解决商业纠纷方面有着直接的利益。76除此之

外，法院诉讼的总体时间可能会受到一审法院裁决案件的时间、进行强制性调解的时间

（如适用）或在上诉法院完成案件审查的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总成本可能会受到一审法

院产生的律师费和法庭费、与强制性调解相关的费用（如适用）或上诉法院产生的诉讼

费的影响。因此，“子类别 3.2.1—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包含两项指标（表 25）。

表 25.子类别 3.2.1—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院诉讼的时间
包括在一审法院裁决商业纠纷的时间、进行强制性调解的

时间（如适用）以及在上诉法院完成案件审查的时间

2 法院诉讼的成本
包括原告在一审法院产生的律师费和法庭费，与强制调解

相关的费用（如适用），以及原告在上诉法院产生的诉讼

费和律师费

3.2.2 仲裁的时间和成本

鉴于仲裁是另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即对当事方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则确保仲裁程序

及时且具有成本效益同样重要。77仲裁的总时间主要包括在国内仲裁机构解决商业纠纷

的时间。此外，特别是在即使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也能提起上诉的仲裁中，总时间可能包

括在各自的法院或行政机构完成案件审查的时间。仲裁的总体成本主要包括国内仲裁机

构产生的律师费、仲裁员费和行政费用，以及在审查阶段产生的律师和机构费用（若适

用）。因此，“子类别 3.2.2—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包含两项指标（表 26）。

表 26.子类别 3.2.2—仲裁的时间和成本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仲裁的时间
包括在国内仲裁机构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以及在各自法

院或行政机构完成案件审查的时间（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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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仲裁的成本
包括索赔人在国内仲裁机构产生的律师费、仲裁员费和行

政费用，以及索赔人在各自法院或行政机构产生的诉讼费

和其他费用（若适用）。

3.3 承认与执行

类别 3.3含有两个子类别。这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且每项指标又可能由几个要素

组成。

3.3.1 外国决策

通常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并不会随着判决的发布而结束。例如，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须

经过国内法院的承认和执行程序。78为了确保企业享受到司法公正，相关诉讼应有效落

实。具体而言，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程序的效率可能取决于当地法院考虑此类请求所

需的时间以及相关的律师费和法庭费用。同样地，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程序的效率

可能取决于当地法院考虑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请求所需的时间以及相关的律师费和

法院费用。因此，“子类别 3.3.1—外国决策”包含四项指标（表 27）。

表 27.子类别 3.3.1—外国决策

指标 评估角度。

1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的时间

包括当地法院考虑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请求的时间

2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的成本

包括原告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过程中产生的律师费和法

庭费

3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的时间 包括当地法院考虑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请求的时间

4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的成本 包括索赔人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过程中产生的律师

费和法庭费

3.3.2 国内最终判决

如果败诉方拒绝遵守最终判决，则可能需要启动强制执行。79当判定债权人面临这种情

况时，应迅速进行这一程序并将额外成本降至最低以保障债权人的最大利益。强制执行

的时间可能会受到相关机构—执行机构或法院定位债务人资产并将其转让给债权人所需

时间的影响。相关费用可能包括律师费和机构费用。因此，“子类别 3.3.2—国内最终判

决”包含两项指标（表 28）。

表 28.子类别 3.3.2—国内最终判决

指标 评估角度。

1 执行最终判决的时间 包括相关机构查找债务人资金、扣押并完成向债权人转移

的时间

2 执行最终判决的费用 包括债权人产生的律师费和机构费（如适用）

III.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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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收集来源

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的数据是通过与私营部门专家协商收集的。这些律师从事商业

诉讼、商业仲裁、商业调解、国际纠纷解决和环境法，并负责处理商业案件的执行程序。

在相关情况下，也可以联系私营部门的仲裁员和调解员。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专家

咨询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获得的。特别是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以及承认和执行类别的

数据，都是通过私营部门专家收集的，而解决纠纷的可靠性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

正如企业在实践中所经历的那样，企业调查提供了关于法院可靠性和 ADR可靠性的代表

性数据。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样本捕捉了每个经济体中用户体验的变化。所处规模、

地区和部门等各有不同的企业都参加了调查。有关企业调查数据收集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方法手册的概述章节。

4.2 专家的筛选和选定

筛选调查问卷的目的在于，根据一系列标准协助选择收到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调查问

卷的专家（表 29）。筛选调查问卷中提供的信息使解决商业纠纷小组能够更好地了解专

家的职业、专业领域以及与纠纷解决过程相关的知识或经验。

表 29.筛选调查问卷和调查对象标准

专家职业范围：

私营部门律师、仲裁员和调解员
专家专业领域范围：

商业诉讼、商业仲裁、商业调解、国际纠纷解决、环境法和商业案件中的强制执行程

序

评估专家在商业纠纷解决及相关法规、服务和流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代表公司准备文件以启动商业诉讼、仲裁或调解的知识和经验；在法院、仲裁庭和调

解员面前代表公司发言的知识和经验；参与国际商业纠纷解决的知识和经验；处理环

境案件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程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

采取强制程序执行最终商业判决的知识和经验。

IV. 参数

为了确保各经济体专家咨询数据的可比性，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使用了一般参数和具

体参数。参数是指对业务地点（所有评价维度）、法院级别（仅评价维度 II）和索赔价

值（仅评价维度 III）所做的假设。

5.1 一般参数

解决商业纠纷中使用的一个通用参数为经营场所。该参数适用于所有评价维度以及法院

诉讼和 ADR。

5.1.1 获取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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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说明：

地理位置是评估解决商业纠纷效率和可靠性的一个关键参数。在所有评价维度中，解决

商业纠纷指标领域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特别是就评价维度 I而言，许多经济体的地方

性解决商业纠纷监管框架都可能存在差异。鉴于各个国家、地区或市政机关的法律文书

各具其特色，此参数对于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质

量往往因经济体中的特定位置而异，所以在评价维度 II中，地理位置更为重要。因此，

为保证可比性和数据质量，将关注点放在最大的城市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在评价维度

III中，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容易因业务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与另一个需求相

对较低的城市相比，在一个解决商业纠纷需求较高的城市解决案件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和成本。因此，将最大城市作为参考点，有助于确保所有经济体都得到平等对待，

并且确保数据具有可比性。

应用：

根据人口规模选择最大城市，详见本方法手册概述章节。在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中，

业务地点参数用于确定衡量解决商业纠纷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的具体城市。在评价维度

III中，这一参数仅适用于通过专家咨询而不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情况。具体而言，

该参数与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以及承认和执行类别中的措施相关。

5.2 特定参数

解决商业纠纷采用两个具体参数。一个是法院级别，仅适用于评价维度 II。另一个是索

赔价值，仅与评价维度 III相关。

5.2.1 法院级别

正当性说明：

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质量可能因法院（即初审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等）的级别而

异。例如，一审法院的数字化程度可能明显低于最高法院，因为后者通常拥有更多的资

源。就透明度而言，不同级别的法院发布的信息的性质和数量也可能不同。为了确保数

据的可比性，在评价维度 II中，该指标领域将侧重于初审法院的公共服务。一般来说，

这些法院是第一批裁决纠纷的法院。因此，大多数案件都要经过这些法院。选择一审法

院作为代理人也会产生更好的代表性，因为这些数据与大多数诉讼当事人的经验有关。

应用：

法院级别参数仅与评价维度 II相关。在这一评价维度中，该参数适用于评估司法服务的

所有类别：即制度框架、数字化和透明度。该参数不适用于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类

别。

5.2.2 索赔价值

正当性说明：

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和成本特征可能因索赔价值而异。解决涉及数十家企业的高度复杂

且广泛的案件所需的资源通常与解决两家小公司之间直接纠纷所需的资金不同。

重要的是，索赔价值参数不仅对解决争端的时间和成本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承认和执行

程序的效率也有重大影响。因此，为了确保数据的可比性，使用这一参数至关重要。

应用：

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假设索赔价值等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20倍。设置这一数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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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能确保争端对企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决定不起诉，损失将

是十分惨重的。同样地，这一数额也能引起律师处理案件的兴趣。索赔价值也表明，解

决争端需要运用常规的法院程序，而非简化的程序。同时，按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

的 20倍来计算，能说明这种情况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并不十分昂贵；更大的数据往往是

大公司才会遇到的。综上所述，索赔价值反映了常见商业案件的金额。正因为金额处在

不高不低的区间，因而能够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代表性。

此外，为了说明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非常低或经济遭受恶性通货膨胀打击的情

况，本指标领域将索赔价值的最低门槛定为 20000美元。紧接着，每当 20倍的经济体人

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20000美元时，本指标领域则会假设索赔价值等于 20000美元。

V. 指标评分

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有三大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评价维

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评价维度 III—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每个评

价维度的总点数进一步被调整为从 0到 100的值，随后则被整合到指标领域总分中。每

个维度占指标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分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即对公司的效益（以

企业灵活性点数的形式存在）和对社会更广泛利益的效益（以社会效益点数的形式存在）。

表 30显示了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的评分。有关评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A，它是

对本节的补充。

表 30.分数汇总概览

评价

维度

编号

维度 指标数

量

分数 调整后分

数

（0-100） 权重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I 解决商业纠纷

的监管框架 31 29 31 60 100 0.33
II 解决商业纠纷

的公共服务 30 30 30 60 100 0.33
III 在实践中解决

商业纠纷的便

利度

13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

评价维度 I涵盖 31项指标，总分 60分（企业灵活性 29分，社会效益 31分）。该维度

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1.1 法院诉讼类别涵盖 16项指标，最高总分为 30分（企业灵活性 14分，社会效益

16分）。具体而言，时间标准子类别包含 2项指标；程序确定性包含 5项指标；

司法廉洁性包含 4项指标；外国判决有 2项指标；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包含

3项指标。构建高质高效的商业纠纷解决监管框架，企业（企业灵活性）和整个

社会（社会效益）都能从中受益。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类别的分数相等。

唯一的例外是环境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分数并没有分配给企业灵活性。个

中原因在于，当立法使得向企业提交环境索赔变得更加容易，一些公司可能会面

临亏损，因为它们将被迫根据环保规则调整运营。然而，其他公司可能会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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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为清洁的环境将使他们能够设定长期目标。

6.1.2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类别涵盖 15项指标，最高总分为 30分（企业灵活

性 15分，社会效益 15分）。需要强调的是，接受仲裁子类别有 3项指标；仲裁的
关键要素有 4项指标；投资者-国家仲裁有 2项指标；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有 2
项指标；调解有 4项指标。促进建立强有力的解决争端替代方案的监管框架对企

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都有利。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

的。

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

框架

指标数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

后分

数
1.1 法庭诉讼 16 14 16 30 50
1.1.1 时间标准 2 2 2 4 6.66
1.1.2 程序确定性 5 5 5 10 16.66
1.1.3 司法廉洁性 4 4 4 8 13.33
1.1.4 外国判决 2 2 2 4 6.66
1.1.5 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 3 1 3 4 6.66
1.2 替代性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ADR）
15 15 15 30 50

1.2.1 接受仲裁 3 3 3 6 10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4 4 4 8 13.33
1.2.3 投资者-国家仲裁 2 2 2 4 6.66
1.2.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2 2 2 4 6.66
1.2.5 调解 4 4 4 8 13.33

总数 31 29 31 60 100
注：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6.2 评价维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

评价维度 II涵盖 30项指标，总分为 60分（企业灵活性 30分，社会效益 30分）。评价

维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6.2.1 制度框架涵盖 6项指标，总分为 12分（企业灵活性 6分，社会效益 6分）。精简
型法院和特别申诉机制子类别各有 3项指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制度框

架能够企业和公众带来直接利益。因此，这些类别的分数是相等的。

6.2.2 数字化涵盖 7项指标，总分为 14分（企业灵活性 7分，社会效益 7分）。具体而

言，电子备案和送达子类别有 3项指标，而数字会议记录子类别有 4项指标。法

院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可能会改善司法可及性，有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企业（企

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的发展。因此，这些类别的分数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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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透明度涵盖 8项指标，总分为 16分（企业灵活性 8分，社会效益 8分）。在这一

类别中，法院的公开性有 5项指标，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有 3项指标。企业（企

业灵活性）和公众（社会效益）都能从透明的争端解决中受益。因此，这些类别

的分数是相等的。

6.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涵盖 9项指标，总分为 18分（企业灵活性 9分，社会效

益 9分）。仲裁子类别有 4项指标，调解子类别有 5项指标。ADR领域的先进服

务使纠纷解决的替代渠道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的利益都更

具吸引力。因此，这些类别的分数是相等的。

评价维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

共服务

指标数

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2.1 制度框架 6 6 6 12 20
2.1.1 精简型法院 3 3 3 6 10
2.1.2 特殊投诉机制 3 3 3 6 10
2.2 数字化 7 7 7 14 23.33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3 3 3 6 10
2.2.2 数字会议记录 4 4 4 8 13.33
2.3 透明度 8 8 8 16 26.66
2.3.1 法院的公开性 5 5 5 10 16.66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3 3 3 6 10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

务

9 9 9 18 30
2.4.1 仲裁 4 4 4 8 13.33
2.4.2 调解 5 5 5 10 16.66

总数 30 30 30 60 100
注：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6.3 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

评价维度 III涵盖了 13项指标，公司灵活性得分为 0到 100不等。这一评价维度下的分

数是根据企业灵活性分配的，因为这些指标衡量的是向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解

决商业纠纷的时间长、成本高，可能会对企业造成不利后果，从而阻碍企业的灵活性。

该维度的各类指标的得分情况如下：

6.3.1 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涵盖 2个子类别法院可靠性子类别有 1项指标，ADR可靠

性有 2项指标，共有 3项指标。该类别占评价维度 III得分的三分之一。

6.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由两个子类别组成—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以及仲裁的时
间和成本—每一个子类别都有 2项指标，总共有 4项指标。该类别占评价维度 III
得分的另外三分之一。

6.3.3 承认与执行包括 2个子类别其中，外国决策有 4项指标，国内最终判决有 2项指

标，共有 6项指标。该类别占评价维度 III得分的剩余三分之一。

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

度。

指标数量 调整后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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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 3 33.33
3.1.1 法院的可靠性 1 16.66
3.1.2 ADR的可靠性 2 16.66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4 33.33
3.2.1 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2 16.66
3.2.2 仲裁的时间和成本 2 16.66
3.3 承认与执行 6 33.33
3.3.1 外国决策 4 16.66
3.3.2 国内最终判决 2 16.66

总数 13 100
注：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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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1–56); Cortés (2011, 51–75); EBRD (2021); Greacen (2018); OECD
(2020);
UNCITRAL (2017); Van den Heuvel (2000).
73 Gramckow et al. (2016, 97–110); Kessedjian (2022); Kray and Kennedy (2017); United Nations
(2016,
1–14).
74 Council of Europe (2020); Voigt, Gutmann, and Feld (2015).
75 Pouget (2013); World Bank (2011).
76 Chemin (2009); Dejuan-Bitria and Mora-Sanguinetti (2021); Fabbri (2010); Garcia-Posada and Mora-
Sanguinetti (2015); Lee III. (2015). Moro, Maresch, and Ferrando (2018); OECD (2013a); Ramos
Maqueda
and Chen (2021).
77 Chemin (2009); Dejuan-Bitria and Mora-Sanguinetti (2021); Fabbri (2010); Garcia-Posada and M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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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uinetti (2015); Lee III (2015); Moro, Maresch, and Ferrando (2018); OECD (2013a); Ramos
Maqueda and Chen (2021).
78 Garcimartin and Saumier (2020); IBA (2015); Mistelis and Baltag (2008).
79 Gramckow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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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商业纠纷解决-评分表

本文件概述了纠纷解决的评分方法。为每项指标赋予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对每项指标的详细评分进行解释，

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说明。

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

1.1 法院诉讼

1.1.1 时间标准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一般时间标准（在初审法院解决商业案件、在上诉法院

审查商业案件、执行最终商业判决的时间框架）

1 1 2 3.33 Gramckow (2012); World Bank Group (2016)

具体时间标准（向被告提出申诉、提交辩护书、决定临

时措施请求、发表专家意见、提交判决的时间框架）

1 1 2 3.33 CEPEJ (2021a); Jean and Gurbanov (2015);
World Bank Group (2016)

子类别 1.1.1的总分 2 2 4 6.66
1.1.2 程序确定性

提出新证据的时限 1 1 2 3.33 CEPEJ (2018); Steelman (2008)

最大休会次数 1 1 2 3.33 UNODC (2011); World Bank Group (2016)

举行预审会议 1 1 2 3.33 CEPEJ (2016); NAPCO (2016)

缺席判决的可获得性 1 1 2 3.33 EU (2006); World Bank Group (2016)

执行代理人扣押额外类型资产的权力（对第三方的货币

索赔；金融工具；电子资产）

1 1 2 3.33 CECL and UIHJ (2021)

子类别 1.1.2的总分 5 5 10 16.66
1.1.3 司法廉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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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关于法官回避的规则；当事人

质疑法官独立性和公平性的权利）

1 1 2 3.33 CEPEJ (2008a); Council of Europe (2020);
United States Courts (2021); UNODC (2011);
USAID (2002); World Bank Group (2016)披露法官资产 1 1 2 3.3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7); UNODC
(2011); USAID (2002, 2009)

法官道德准则 1 1 2 3.33 UNODC (2011)

执行代理人道德准则 1 1 2 3.33 GIZ (2020)

子类别 1.1.3的总分 4 4 8 13.33
1.1.4 外国判决

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受限制（承认和执行，不考虑

互惠协议；不要求外国判决合法化；不要求来自外国判

定债权人的担保）

1 1 2 3.33 Browne, Watret, and Blears (2021); HCCH
(1961, 2019)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 1 1 2 3.33 HCCH (2019)

子类别 1.1.4的总分 2 2 4 6.66
1.1.5 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

性别平等（不限制妇女成为法官、仲裁员或调解员；在

商业诉讼中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1 1 2 3.33 Feenan (2008); IDLO (2018); Samaha (2021);
UN General Assembly (1979)

环境纠纷的开始（扩大环境纠纷中的法律地位；追究污

染企业对国外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责任）

不适用 1 1 1.66 Ellis (2012); Murase (1995); UNEP (2016)

环境纠纷中的证据和补救措施（收集和公开发布有关企

业环境影响的信息；扩大环境纠纷中补救措施的范围）

不适用 1 1 1.66 EEA (2008); EU (2003); UNECE (2014);
UNEP (2016)

子类别 1.1.5的总分 1 3 4 6.66
子类别 1.1的总分 14 16 30 50
1.2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

1.2.1—接受仲裁

不同类型商业纠纷的可仲裁性（不动产纠纷；公司纠纷；

知识产权纠纷）

1 1 2 3.33 AAA (2009); ICC (1998); OECD (2004);
WIPO (n.d.)

与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纠纷的仲裁 1 1 2 3.33 ICC (2012)

当事人在仲裁中的自主权（仲裁员的选择；仲裁机构或

特设仲裁的选择；法律顾问的选择）

1 1 2 3.33 ArbitralWomen (2016); ICCA (2020);
UNCITRAL (2008)

子类别 1.2.1的总分 3 3 6 10



595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披露利益冲突；当事方质疑

仲裁员独立性和公平性的权利）

1 1 2 3.33 UNCITRAL (2008)

纳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1 1 2 3.33 UNCITRAL (2008)

法院对仲裁的支持（法院支持下令采取仲裁临时措施；

法院支持收集仲裁证据）

1 1 2 3.33 UNCITRAL (2008)

仲裁中无上诉 1 1 2 3.33 ICC (2021); LCIA (2020); UNCITRAL
(1958,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16)

子类别 1.2.2的总分 4 4 8 13.33
1.2.3投资者-国家仲裁

投资者-国家纠纷的预防和早期解决机制 1 1 2 3.33 Johnson, Sachs, and Merrill (2021);
UNCTAD (2010); World Bank Group (2019)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提供第三方资金 1 1 2 3.33 CAM (2020); European Parliament (2022);
UNCITRAL (2022)

子类别 1.2.3的总分 2 2 4 6.66
1.2.4—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临时和部分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1 1 2 3.33 UNCITRAL (2008)

拒绝确认/承认和执行最终裁决的理由（搁置、废止或

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的原因）

1 1 2 3.33 UNCITRAL (1958, 2008)

子类别 1.2.4的总分 2 2 4 6.66
1.2.5 调解

商业调解的自愿性 1 1 2 3.33 Decker (2013); Quek Anderson (2010);
Reuben (2007); Streeter-Schaefer (2001);
World Bank Group (2016)

调解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披露调解员的利益冲突；限

制调解员在同一或相关纠纷中担任仲裁员）

1 1 2 3.33 UNCITRAL (2018)

为调解目的而披露的证据不得用于其他程序 1 1 2 3.33 UNCITRAL (2018)

承认和执行调解协议（简化调解解决协议的执行制度；

承认和执行跨境调解协议）

1 1 2 3.33 EU (2008); UN (2014); UNCITRAL (2018)

子类别 1.2.5的总分 4 4 8 13.33
子类别 1.2的总分 15 15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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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的总分 29 31 60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评价维度 II—解决商业纠纷的公共服务

2.1 制度框架

2.1.1 精简型法院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

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商业法庭或分庭的存在 1 1 2 3.33 Blair (2019); OECD (2013a)

案例的自动随机分配 1 1 2 3.33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Gramckow and
Nussenblatt (2013)

小额索赔法院或程序的存在（设立小额索赔法院和程

序；在小额索赔法院或者程序前自我陈述）

1 1 2 3.33 World Bank Group (2016, 2020)

子类别 2.1.1的总分 3 3 6 10
2.1.2 特殊投诉机制

对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决定提出申诉的审查机

制

1 1 2 3.33 Council of Europe (1998, 2007); UNODC
(2011); World Bank Group (2021)

针对法官不当行为投诉的审查机制 1 1 2 3.33 USAID (2002)

针对执行代理人不当行为投诉的审查机制 1 1 2 3.33 CEPEJ (2021)

子类别 2.1.2的总分 3 3 6 10
子类别 2.1的总分 6 6 12 20
2.2 数字化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诉讼开始时的电子备案和送达（首次申诉的电子备案；

首次申诉法律程序的电子送达）

1 1 2 3.33 ABA (2006);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EBRD
(2020); Gramckow and Nussenblatt (2013);
Greac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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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过程中的电子交换（后续文件的电子交换；法院裁

决的电子格式）

1 1 2 3.33 CEPEJ (2021);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Gramckow and Nussenblatt (2013)

与法院和执行代理人进行电子通信 1 1 2 3.33 CEPEJ (2017);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EU (2021); Gramckow and Nussenblatt
(2013)

子类别 2.2.1的总分 3 3 6 10
2.2.2 数字会议记录

数字证据的可采性 1 1 2 3.33 Council of Europe (2019); JTC (2016)

虚拟听证会 1 1 2 3.33 CEPEJ (2020a2021d); Greacen (2018);
OECD (2020)

辅助电子功能（法庭费用的电子支付；案件的电子跟踪；

法庭时间表的电子访问）

1 1 2 3.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08b, 2021c);
CJEU (n.d.);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EBRD (2020); Gramckow and Nussenblatt
(2013); UNODC (2011)

在线拍卖 1 1 2 3.33 CEPEJ (2015); EBRD (2020)

子类别 2.2.2的总分 4 4 8 13.33
子类别 2.2的总分 7 7 14 23.33
2.3 透明度

2.3.1 法院的公开性

国内法律框架向公众开放 1 1 2 3.33 CEPEJ (2008c); World Bank Group (2016)

向公众开放（线上或线下）法庭听证会 1 1 2 3.33 ABA (2019); ECHR (2010); OHCHR
(1966);
UN (1948)公布高等法院判决书 1 1 2 3.33 CEPEJ (2008c); EU (2021); OSCE (2010);
World Bank Group (2016, 2021)

公布一审法院判决书 1 1 2 3.33 CEPEJ (2008c); EU (2021); OSCE (2010);
World Bank Group (2016, 2021)

公布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信息 1 1 2 3.33 CEPEJ (2020b, 2020c); ECPR (201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UNODC
(2011); UNODC (n.d.); USAID (2002)

子类别 2.3.1的总分 5 5 10 16.66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编制关于法院效率的关键统计数据（处理时间和结案率

报告）

1 1 2 3.33 CEPEJ (2008, 2020d); EU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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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关于法院组成的关键统计数据（按个别法院和法院

级别分列的法官人数；按性别分列）

1 1 2 3.33 CEPEJ (2020d); UN (2016)

编制关于强制执行程序效率的关键统计数据（强制执行

程序的平均时长；强制执行程序平均成本；已解决案件

数量和未解决案件数量的周转率）

1 1 2 3.33 CEPEJ (2009, 2015, 2021); Gramckow
(2014)

子类别 2.3.2的总分 3 3 6 10
子类别 2.3的总分 8 8 16 26.66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

2.4.1 仲裁

商业仲裁服务的可获得性 1 1 2 3.33 Pouget (2013); World Bank (2011); Yin (2021)

建立仲裁员名册 1 1 2 3.33 Schimmel et al. (2018)

仲裁数字化（在线仲裁平台；仲裁中的虚拟会议和听证

会；仲裁裁决的电子签署）

1 1 2 3.33 Piers and Aschauer (2018)

仲裁的透明度（通过仲裁解决的案件数量统计数据；通

过仲裁解决案件的时间统计数据；公布仲裁裁决摘要；

按性别分列的仲裁员人数统计数据）

1 1 2 3.33 Baetens (2020); CAM (2015); Gramckow et al.
(2016); ICCA (2022); New York City Bar
(2014); UN (2016); Zlatanska (2015)

子类别 2.4.1的总分 4 4 8 13.33
2.4.2 调解

商业调解服务的可获得性 1 1 2 3.33 European Parliament (2011); Pouget (2013):
World Bank (2011)

建立调解员名册 1 1 2 3.33 UNCITRAL (2018)

鼓励使用调解的财务激励措施 1 1 2 3.33 European Parliament (2011)

调解数字化（以电子方式提交调解请求；调解中的虚拟

会议；调解协议的电子签署）

1 1 2 3.33 Cordella and Contini (2020); Cortés (2011);
EBRD (2021); Greacen (2018); OECD (2020);
UNCITRAL (2017); Van den Heuvel (2000)

调解的透明度（关于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数量以及按性

别分列的调解员数量的统计数据）

1 1 2 3.33 Kessedjian (2022); Kray and Kennedy (2017);
UN (2016); UNCITRAL (2017); World Bank
Group (2016)

子类别 2.4.2的总分 5 5 10 16.66
子类别 2.4的总分 9 9 18 30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30 30 60 100
注：n.a.= 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尚不明确或不存在影响的情况）；n.d.= 日期不详 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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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

3.1 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

3.1.1 法院的可靠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50 n.a 50 17 Council of Europe (2020); Voigt, Gutmann,
and Feld (2015)

3.1.2 ADR的可靠性

仲裁的可靠性 25 n.a 25 8.3 Pouget (2013); World Bank (2011)

调解的可靠性 25 n.a 25 8.3 Pouget (2013); World Bank (2011)

子类别 3.1的总分 100 n.a 100 33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2.1 法院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法院诉讼的时间 25 n.a 25 8.3 Chemin (2009); Dejuan-Bitria and
Mora-Sanguinetti (2021); Fabbri (2010);
Ramos Maqueda and Chen (2021); Moro,
Maresch, and Ferrando (2018)

法院诉讼的成本 25 n.a 25 8.3 Garcia-Posada and Mora-Sanguinetti
(2015); Lee III (2015); OECD (2013b)

3.2.2 仲裁的时间和成本

仲裁的时间 25 n.a 25 8.3 Chemin (2009); Dejuan-Bitria and
Mora-Sanguinetti (2021); Fabbri (2010);
Moro, Maresch, and Ferrando (2018);
Ramos Maqueda and Chen (2021)仲裁的成本 25 n.a 25 8.3 Lee III (2015); OECD (2013b);
Garcia-Posada and Mora-Sanguinetti (2015)

子类别 3.2的总分 100 n.a 100 33.3
3.3 承认与执行

3.3.1 外国决策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时间 12.5 n.a 12.5 4.2 Garcimartin and Saumi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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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成本 12.5 n.a 12.5 4.2 Garcimartin and Saumier (2020)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时间 12.5 n.a 12.5 4.2 IBA (2015); Mistelis and Baltag (2008)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成本 12.5 n.a 12.5 4.2 IBA (2015); Mistelis and Baltag (2008)

3.3.2 国内最终判决

执行最终判决的时间 25 n.a 25 8.3 Gramckow (2014)

执行最终判决的费用 25 n.a 25 8.3 Gramckow (2014)

子类别 3.3的总分 100 n.a 100 33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n.a 100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弹性点数；SBP=社会效益点数。



601

参考文献：

AAA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2009. “Real Estate Industry Arbitration Rules.” AAA, New
York.
https://www.adr.org/sites/default/files/Real%20Estate%20Industry%20Rules%20%28Including%20
a%20Mediation%20Alternative%29.pdf.

ABA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6. “Best Practices for Electronic Service of Process (eSOP).”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hicago.

ABA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19. "Judicial Reform Index Factor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hicago.

ArbitralWomen. 2016. “Equal Representation in Arbitration (ERA) Pledge.” Equal Representation in
Arbitration. http://www.arbitrationpledge.com/.

Baetens, F. 2020.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Bench: Implications for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In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Bench: Who is the Judge?
edited by Freya Baet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Series.

Blair, Sir W. 2019. "The New Litigation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nd Procedural
Innov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cedural Law 2: 212–34.
https://sifocc.org/app/uploads/2020/04/The-New-Litigation-Landscape-International-Commercial-
Courts-and-Procedural-Innovations.pdf.

Browne, O., T. Watret, and G. Blears. 2021. "United Kingdom" In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2022,
113–23. London:Lexology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Cabral, J., A. Chavan, T. M. Clarke, J. Greacen, B. R. Hough, L. Rexer, J. Ribadeneyra and R. Zorza. 2012.
"Using Technology to Enhance Access to Justic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26 (1):
241–324.

CAM (Milan Chamber of Arbitration). 2015. “Guidelines for the Anonymous Publication of Arbitral
Awards.” CAM and Università Carlo Cattaneo, Milan.

CAM (Milan Chamber of Arbitration). 2020. “Arbitration Rules.” CAM, Milan.

CECL (Centre for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and UIHJ (International Union of Judicial Officers). 2021.
"Civil Enforcement in the EU: A Comparative Overview." EU Enforcement Atlas, European Union,
33–39. https://www.enforcementatlas.eu/wp-content/uploads/2021/03/EU-Enforcement-Atlas-
Comparative-Report.pdf.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08. "Checklist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Justice and Courts: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CEPEJ, Strasbourg, Pillar: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09. "Guidelines for a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isting Council of Europe's Recommendation on Enforcement."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16807473cd.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15. "Good Practice Guide on Enforcement of

http://www.adr.org/sites/default/files/Real%20Estate%20Industry%20Rules%20%28Including%20
http://www.arbitrationpledge.com/
http://www.enforcementatlas.eu/wp-content/uploads/2021/03/EU-Enforcement-Atlas-


602

Judicial Decisions."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16. "CEPEJ Guidelines," 19–25.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cepej-guidelines/16809f007a.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17. “Guidelines on How to Drive Change
towards Cyberjustice: Stock-Taking of Tools Deployed and Summary of Good Practices,” 9–52.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18. "Revised Saturn Guidelines for Judicial
Time Management (3rd Revision)."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cepej-2018-20-e-cepej-
saturn-guidelines-time-management-3rd-revision/16808ff3ee.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0a. "European Judicial Systems: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Justice," 17–42.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0b. "Evalu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s
(2018–2020): Sweden."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0c. "Evalu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s
(2018–2020): Norway."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0d. "Report o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ystems–Edition 2020 (2018 Data),'" 43–136.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evaluation-
report-part-1-english/16809fc058.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1. "Scheme for Evaluating Judicial Systems
2020–2022 Cycle."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1. "Specific Study of the CEPEJ on the
Legal Professions: Enforcement Agents," 4–31.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cepej-specific-study-
on-enforcement-agents-uihj-2018-data-en-version-2/1680a2a2d4.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1. "Guidelines on Electronic Court Filing
(E- filing) and Digitalisation of Courts." CEPEJ, Strasbourg.

CEPEJ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2021. "Guidelines on Videoconferencing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CEPEJ, Strasbourg.

Chemin, M. 2009. “The Impact of the Judiciary on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of Pakistan’s Access to
Justice Program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1-2): 114–25.

CJEU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date (n.d.). "Judicial Calendar." CJEU, Luxembourg.
https://curia.europa.eu/jcms/jcms/Jo1_6581/.

Cordella, A., and F. Contini. 2020.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Better Justice: A Toolkit for Action," 1–56.
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Cortés, P. 2011.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51– 75. New York:
Routledge.



603

Council of Europe. 1998. "European Charter on the Statute for Judges."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2019. “Electronic Evidence i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Guideline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30 January 2019 and
Explanatory Memorandum."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2007. "Opinion No. 403/2006 on
Judicial Appointments." Council of Europe, Venice.
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82007%29028-e.

Council of Europe. 2020.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Department for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Decker, T. R. 2013. "Civil Litigation Resolved through Mediation."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Orange
County, Institute for Court Management, California.

Dejuan-Bitria, D., and J. S. Mora-Sanguinetti. 2021. “Which Legal Procedure Affects Business Investment
Most, and Which Companies Are Most Sensitive?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Economic Modelling
94 (C): 201–20.

EBR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From Digitisation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for Online Courts in Commercial Disputes," 17–24. EBRD, London.

EBR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Online Mediation: An Effective
Solution for Dispute Resolu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BRD, London.

ECH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010.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s amended
by Protocol Nos. 11 and 14 and supplemented by Protocol Nos. 1, 4, 6, 7, 12 and 13.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ECPR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2017.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Judges – New
Challenges.” ECPR.

EEA (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 2008.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Key Elements and
Good Practices.” EEA, Copenhagen.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92-9167-020-
0/page007.html.

Ellis, J. 2012. “Extraterritorial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dressing Fairness
Concern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 (2): 397–414.

European Parliament. 2011.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not Using Mediation–A Data Analysis," 3–20.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2022. “Resolution of 13 September 2022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Responsible Private Funding of Litigation.” Strasbourg, 2020/2130(INL).

European Union. 2003. “Directive 2003/4/EC on Public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2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3L0004&from=EN.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82007%29028-e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92-9167-020-


604

European Union. 2006.“Regulation (EC) No 1896/2006 Creating a European Order for Payment Procedur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cember 1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6R1896&from=EN.

European Union. 2008. “Directive 2008/52/EC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y 21.

European Union. 2021. "The 2021 EU Justice Scoreboard," 21–40.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Fabbri, D. 2010. “Law Enforcement and Firm Finan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 (4): 776–816.

Feenan, D. 2008. “Women Judges: Gendering Judging, Justifying D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5 (4): 490–519.

Garcia-Posada, M., and J. Mora-Sanguinetti. 2015. “ Entrepreneurship and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Disaggregated Evidence for Spa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0 (1): 49–74.

Garcimartin, F., and G. Saumier. 2020.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GIZ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2020.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Behaviour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nforcement Agents." GIZ, Germany.
https://www.giz.de/en/downloads_els/ORF%20Legal%20Reform%20%20Gudelines%20for%20Enf
orcement%20Agents.pdf.

Gramckow, H. 2012. "Court Auctions: Effective Processes and Enforcement Agen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8/201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ramckow, H. 2014. "Good Practices for Monit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Bailiffs." Law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https://www.ebrd.com/downloads/research/law/lit14eg.pdf.

Gramckow, H., and V. Nussenblatt. 2013. "Caseflow Management: Key Principles and the Systems to
Support Them."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23/201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ramckow, H., O. Ebeid, E. Bosio, and J. L. Silva Mendez. 2016. Good Practices for Courts: Helpful
Elements for Good Court Performance and the World Bank's Quality of Judicial Process Indicators,
7–110. Governance Global Practi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eacen, J. 2018. "18 Ways Courts Should Use Technology to Better Serve their Customers."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Denver.

HCCH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961. "Convention on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s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 HCCH, The Hague.

HCCH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019.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http://www.giz.de/en/downloads_els/ORF%20Legal%20Reform%20%20Gudelines%20for%20Enf
http://www.ebrd.com/downloads/research/law/lit14eg.pdf


605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HCCH, The Hague.

IBA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015.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gional Perspectives.” IBA Arb 40 Subcommittee, London.
https://cvdvn.files.wordpress.com/2018/10/int-arbitration-report-2015.pdf.

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98. "Final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nd
Arbitration."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9 (1), Paris.
https://library.iccwbo.org/content/dr/COMMISSION_REPORTS/CR_0013.htm?l1=Bulletins&l2=IC
C+International+Court+of+Arbitration+Bulletin+Vol.+9%2FNo.1+-+Eng#TOC_BKL1_2.

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12. “Arbitration Involving States and State Entities under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ICC Commission on Arbitration and ADR, Pari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arbitration-involving-states-state-entities-icc-rules-arbitration-report-
icc-commission-arbitration-adr/.

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2021. “ICC Arbitration
Rules.” ICC, Paris.

ICCA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20. “Report of the Cross-Institutional Task
Force on Gender Diversity in Arbitral Appointments

and Proceedings,” 61–104. ICCA.
https://cdn.arbitration-icca.org/s3fs-public/document/media_document/ICCA-Report-8-Gender-
Diversity_0.pdf.

ICCA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22. “Report of the Cross-Institutional Task
Force on Gender Diversity in Arbitral Appointments and Proceedings.” ICCA 8, 11–22. The
Hague.

IDL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aw Organization). 2018. “Women Delivering Justice: Contributions,
Barriers, and Pathways.” IDLO.

Jean, J., and R. Gurbanov. 2015. "High Quality Justice for All Member Sta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EPEJ Studies, No. 22, 125–28. CEPEJ, Strasbourg. https://rm.coe.int/high-quality-justice-for-all-
member-states-of-the-council-of-europe-ce/168078822a.

Johnson, L., L. Sachs, and E. Merrill. 2021. “Investor-State Dispute Prevention: A Critical Refle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75 (4): 108–14.

JTC (Joint Technology Committee). 2016. "Managing Digital Evidence in Courts." JTC, United States
Congress.

Kessedjian, K. 2022. “Gender Equality in the Mirror.” World Trade Institute Advanced Studies 10: 195–
210. Kray, L. J., and J. A. Kennedy. 2017.“Changing the Narrative: Women as Negotiators—and Leader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60 (1): 70–87.

LCIA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20. “LCIA Arbitration Rules.” LCIA, London.

Lee III., E. G. 2015. “Law Without Lawyers: Access to Civil Justice and the Cost of Legal Services.”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69.



606

Mistelis, L., and C. Baltag. C. 2008.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nd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rporat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

Moro, A., D. Maresch, and A. Ferrando. 2018. “Creditor Protection, Judicial Enforcement and Credit
Ac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4 (3): 250–81.

Murase, S. 1995.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Law.” In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n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253. https://iow.eui.eu/wp-
content/uploads/sites/18/2013/04/11-Vinuales-Background6-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of-
Domestic-Environmental-Law.pdf.

NAPCO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residing Judges and Court Executive Officers). 2016. "Best Practices
Institute: Successful Caseflow Management Techniques." NAPCO.
https://napco4courtleader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Caseflow-Management-Techniques-
Best-Practices-Institute.pdf.

New York City Bar. 2014.“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 and Decisions.”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New York.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Programme Statement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rbitration of Company Law Disputes.” OECD, Pari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Judicial Performance and Its
Determinants: A Cross-Country Perspective,” 19–33. OECD, Pari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What Makes Civil Justice
Effectiv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Policy Note 18, OECD, Pari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Access to Justice and the
COVID- 19 Pandemic: Compendium of Country Practices." OECD, Paris.

OHCH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6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OHCHR, Geneva.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
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OSC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2010. "Kyiv Recommendations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Eastern Europe, Sou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SCE, Warsaw.

Piers, M., and C. Aschauer, editors. 2018. Arbit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 Brave New World of
Arbitration, 54–9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uget, S. 2013. “Arbitrating and Mediating Disputes: Benchmarking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Regimes
for Commercial Disputes Related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63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Quek Anderson, D. 2010. "Mandatory Mediation: An Oxymoron? Examining the Feasibility of

http://www.ohchr.org/en/instruments-


607

Implementing a Court-Mandated Mediation Program." Cardoz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 (2):
20–22.

Ramos Maqueda, M., and D. L. Chen. 2021. “The Role of Justice in Development: The Data Revolu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72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euben, R. 2007. "Tort Reform Renews Debate over Mandatory Medi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Magazine
13 (2007): 13–15.

Reuben, R. 2010. “ADR and the Rule of Law: Making the Conne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Magazine 16
(4): 4–7.

Samaha, H. 2021. "Law Firms Can Improve Gender Diversity by Learning from Their Clients." Lex Mundi,
January 11. https://www.law.com/international-edition/2021/01/11/law-firms-can-improve-gender-
diversity-by-learning-from-their-clients/.

Schimmel, D., J. Shope, A. Hainsworth, and D. Tsutieva. 2018. "Transparency in Arbitration." Thompson
Reuters, Practice Note. https://foleyhoag.com/-

/media/files/foley%20hoag/publications/articles/2018/transparency%20in%20arbitration_practical%
20law_mar2018.ashx.

Steelman, D. 2008. "Improving Caseflow Management: A Brief Guide," 4–11.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https://ncsc.contentdm.oclc.org/digital/collection/ctadmin/id/1022/.

Streeter-Schaefer, H. 2001. "A Look at Court Mandated Civil Mediation.” Drake Law Review 49: 19–2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7. 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2007, 3–14. New York: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Judicial Promotions: Systemic and Promotional Challenges.”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Georgia.

UN (United Nations).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UN, Paris.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UN General Assembly. 1979.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1958.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UNCITRAL,
Vienna.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08.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5: with Amendments as Adopted in 2006.” UNCITRAL,
Vienna.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17. "Technical Notes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UNCITRAL, Vienna.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18.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2018: Amending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http://www.law.com/international-edition/2021/01/11/law-firms-can-improve-gender-
http://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608

2002.” UNCITRAL, Vienna.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21.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UNCITRAL, Vienna.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22.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Forty-third Session, 12–21. UNICTRAL, Vienna.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0.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65–96. UNCTAD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EC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14. “The Aarhus Convention: An
Implementation Guide,” 75–118. UNECE, Geneva.
https://unece.org/DAM/env/pp/Publications/Aarhus_Implementation_Guide_interactive_eng.pdf.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6. "Environmental Courts & Tribunals: 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 18–59. UNEP, Nairobi.

United Nations. 2014.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 4–24.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Sixty-nin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7 (A/69/17).

United Nations. 2016. “Integrat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Statistics,” 1–8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tatistics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States Courts. 2021. “Judiciary Takes Action to Ensure High Ethical Standards and Transparency.”
United State Courts. https://www.uscourts.gov.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No date (n.d.). “The Main Factors Aimed at
Secur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UNODC, Vienna.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1. "Resource Guide on Strengthening Judicial
Integrity and Capacity," 5–134. UNODC, Vienna.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2. "Guidance for Promot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1–148. Office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USAID,
Washington, DC.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Reducing Corruption in the
Judiciary." USAID Program Brief, Office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USAID, Washington, DC.

Van den Heuvel, E. 2000.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as a Solution to Cross-Border E-Disputes: An
Introduction to ODR." https://www.oecd.org/digital/consumer/1878940.pdf.

Voigt, S., J. Gutmann, and L. P. Feld. 2015. “Economic Growth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 Dozen Years
On: Cross-Country Evidence Using an Updated Set of Indic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197–211.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Why Arbitr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 date

http://www.uscourts.gov/
http://www.oecd.org/digital/consumer/1878940.pdf


609

(n.d.).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why-is-arb.html.

World Bank Group. 2019.“Retention and Expan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tical Risk and Policy
Responses,” 41–4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082/Political-Risk-and-Policy-
Respons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World Bank Group. 2020. Two for One: How Leveraging Small Claims Procedures Can Improve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Access to Justice.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1.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Manual: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on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ADR Cent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in, W. 2021. "Domestic Arbitral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1 (3): 401–29. https://doi.org/10.1093/irap/lcaa003.

Zlatanska, E. 2015. “To Publish, or Not to Publish Arbitral Awards: That is the Question…”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London.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why-is-arb.html


610

附件 B.商业纠纷解决-评分表

附件 B包括解决商业纠纷术语表和注释问卷。注释问卷指出了每项指标和相应问题之间的关系。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术语表：仲裁和调解

上诉法院处理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裁决所提起上诉的第一法院。根据司法管辖区的不同，这可能包括

对法律或事实错误的审查，也可能仅包括对法律错误的审查。

仲裁：借助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当事方将其法律纠纷提交给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员），

由其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判决（裁决）。

企业实体：为营利而成立的法律实体（不考虑所有权）。

商业纠纷：两个或多个商业实体在经营过程中因未能满足协议（包括合同或商业关系）的条款或预

期成果而发生的法律纠纷。此类纠纷的常见示例如下。示例 1（货物）：汽车零部件的买家（一家

企业）对产品样式感到不满，想要更换，而卖家（另一家企业）拒绝换货。示例 2（服务）：会计

服务提供商（一家企业）要求客户（另一家企业）为其服务付费，而后者以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

格为由拒绝付款。请注意，这些示例仅用作说明目的，且仅展示了部分情况。

法庭诉讼：在通过向法院提交和/或回答投诉来解决纠纷的过程，法院会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

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法律纠纷具有主要管辖权的法院。这是受理案件的最初法院；也称为审判

法庭。

法院：由一名或多名法官组成的公共机构，有权解决当事方之间的法律纠纷并对其作出具有约束力

的判决。

法院附设调解：由法院进行的调解。

国内仲裁：一种非国际仲裁，定义如下。如果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国内仲裁定义与此定义不同，以

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的定义为准。

ECMS: 电子案件管理系统。

执行代理人：政府授权执行法院命令和判决的任何人（无论是否为公职人员）。执行代理人可以具

有公共身份（即作为法院执行代理人的司法官员或行政部门的公务员）或私人身份（即自雇执行代

理人）。

执法机构：由执行代理人组成的常设机构。

环境纠纷：任何涉及环境质量、环境保护或管理、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纠纷，包括与环境有关的任何

法律权利的执行，至少涉及一个商业实体。

外国判决：由外国法院做出的任何有效最终判决，无论是给与金钱救济还是非金钱救济。

国际仲裁：（1）仲裁协议的当事各方在缔结协议时，其营业地点位于不同的国家；或（2）下列地

点之一位于当事各方营业地点所在国以外：(a)仲裁协议中确定的或依据仲裁协议而确定的仲裁地

点；(b)履行商事关系的大部分义务的任何地点或与争议标的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或（3）当事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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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约定仲裁协议的标的与一个以上的国家有关。若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国际仲裁定义与此定义不

同，请参考您所在司法管辖区使用的定义。

投资者-国家争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纠纷。

法律框架所有在【城市名称】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书，不论其是否具有国家、地区或城市性

质。其中包括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行政机关颁布的条例和法令以及最高司法机关通过的一

整套规则（例如，最高法院调解规则、最高法院关于延期审理和休庭的通用指南）。法律框架还包

括一国参加和缔结的国际条约,但是，由仲裁和调解机构规定的、当事人可以背离的仲裁和调解规

则不被视为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调查问卷的一般规则适用于解决商业纠纷，因此，判例法和评注也

不在法律框架之内。

地方机构：参与【城市名称】商业纠纷解决过程的所有机构。

调解/调停：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过程，当事方请求独立的第三方（调解员或调停员）协助，促使

双方友好解决法律纠纷。与法院诉讼或仲裁不同，调解员或调停员无权将解决纠纷的办法强加给当

事方。本调查问卷未区分调解和调停这两个术语，两个术语替换使用。

私下调解：该类调解完全独立于法院，双方选择的调解员无需法院批准。

公共机构：政府各个部门，以及行使公共职能的所有其他机构。

国有企业：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多数股权的商业实体。

最高法院：司法系统中的最高法院，负责解决所有法律纠纷的终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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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

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在适用情况下各指标的评估角度），并在括号中
注明了相应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每个表格前都列出了相应问题。

对于是/否问题，除非另有说明（否→良好做法），否则，回答“是”计分，并将该回答视
为良好做法。

下表中的“和”表示对于所有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指标才
能得分。

下表中的“或”表示对于一个或多个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
指标才能得分。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表示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影响得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
据需要，为以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
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解决商业纠纷的指标中有几个为综合性指标，同一指标下几个问题合计 1分。例如，通
用时间标准的一个指标，其 1分体现在在公司灵活性（FFP）和社会效益（SBP）方面，
包括：（1）“一审法院解决商事案件的时限”（0.33分），（2）“上诉法院审查商事案件的
时限“（0.33分)，以及（3）“执行最终商事判决的时限。”（0.33分）。

评价维度 I—解决商业纠纷的监管框架

参数

大城市

在所有评价维度中，商业纠纷解决指标领域主要集中在

经济体中的大城市（人口最多）。在评价维度 I中，营

业地点参数用于确定具体城市，衡量该城市解决商业纠

纷的监管框架。

1.1 法庭诉讼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完全根据法律框架规定回答问题，不考虑实际情况。

1.1.1 时间标准

1.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一审法院裁决商事案件的期限？（是/否）

注：只有时间在一审法院收到投诉到向各方提交正式书面判决时，答案为“是”。

2.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上诉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在商事案件中作出判决的期限？（是/否）

注：只有当这一时间范围涵盖从上诉法院收到上诉到向双方提交正式书面裁决的这段时
间时，答案为“是”。

3.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执行最终商事判决的期限？（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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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商事案件中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的期限？（是/否）

5.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商事案件中被告提交答辩书的期限？（是/否）

6.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法官就临时措施作出裁决的期限？（是/否）

注：“临时措施”是指法院在案件待决期间准予的暂时或临时救济，目的是在对案件作出
最终裁决之前，先行保护当事一方的地位或资产，避免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7.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商事案件中各业专家发表其专门性意见的期限？（是/否）

注：根据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定义专家一词。

8.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法官在所有听证会举行完毕后下达完整书面判决的期限？（是/
否）

1.1.2 程序确定性

9.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在某个时间段或法庭事件之后（例如，第一次听证），不再允许

当事各方提出新的证据？（是/否）

10.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商事案件中可准予诉讼延期的最大次数？（是/否）

11.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在商事案件中举行审前听证？（是/否）注：“审前听证”是指在
诉讼开始时举行的单独听证，以加快纠纷解决，特别是通过缩小纠纷范围、澄清证据
以及讨论纠纷解决的可能性。

12.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未能回应传票或出庭的，法官可以缺席判

决？（是/否）

13.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执行代理人有权扣押债务人对第三方的金钱债权？（是/否）

14.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执行代理人有权扣押债务人的金融工具，如债券和股票？（是/
否）

15.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执行代理人有权扣押债务人的电子资产（如加密货币）？（是/
否）

1.1.3 司法廉洁性

16.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法官在与案件有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时应当回避案件审理？（是

/否）

注：“利益冲突”是指个人的专业或官方职责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确实或明显的冲突。

17. 在商事案件中，如若存在一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法官的独立公正审判，那么法律框架是

否允许当事人质疑法官？（是/否）

18. 法律框架是否要求法官每年披露其资产？

18a.是的，须公开披露 18b.是的，但为不公开披露 18c。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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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有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否）

注：仅在准则涵盖以下全部或大部分内容时，回答“是”：利益冲突；公正独立；滥用职
权；收受礼品；案情保密；单方接触；勤勉敬业；业外活动。

20. 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有执行代理人职业道德准则？（是/否）

注：仅在准则涵盖以下全部或大部分内容时，回答“是”：职责和义务；独立、公正和廉
洁；利益冲突；执行规定程序；纪律处分；以及费用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1.1.4 外国判决

21.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承认和执行未与之缔结互惠协定的国家的外国判决？（是/否）

注：互惠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明确承认在协议一方领土上发
布的法院判决可以在该协定的另一方领土上得到承认和执行。

22. 法律框架是否要求外国判决公证，以便继续承认和执行这些判决？（是/否；否-良好

做法）

注：“公证”是指判决国家的外交或领事人员必须出示证明以确认判决的真实性。海牙认
证不被视为公证。

23. 若当事方在您的司法管辖区没有住所或不居住在您的管辖区，法律框架是否由此要求

担保、保证金或押金必须由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一方提供？（是/否；否-良好

做法）

24.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法院以法律错误或事实错误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即授权

法院审查外国判决的是非曲直（实质性检查）？（是/否；否-良好做法）

1.1.5 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

25. 法律框架是否对女性担任法官（包括高级法院）、仲裁员或调解员有任何限制？（是/
否；否-良好做法）

26. 根据法律框架，在商事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女性是否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是

/否）

注：歧视性待遇的例子包括女性证词不如男性证词重要，女性必须经由（如丈夫或父母）
允许才能出庭等。

27.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任何一方，包括商业实体、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在并未受到实

际伤害的情况下，向法院对商业实体提起环境诉讼？（是/否）

28. 对在贵国经营的商业实体，针对其在国外造成环境损害，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对其提起

环境诉讼？（是/否）

29. 法律框架是否要求政府向商业实体收集并向公众披露其环境影响的信息（例如排放公

共污染物）？（是/否）

30. 就针对商业实体的环境纠纷而言，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法院有权采取除罚款和赔偿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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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惩罚之外的其他补救措施，以解决特定的环境损害？（是/否）

注：此类额外补救措施可包括恢复受污染的土地、支付环境保护教育经费、让造成环境
污染的人员进行社区服务、吊销商业或环境许可证、强制履行等。

1.1 法院诉讼

1.1.1时间标准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一般时间标准 1 1 2
-一审审理商事案件的时限（1） 0.33 0.33 0.66
-上诉法院审理商事案件的时限（2） 0.33 0.33 0.66
-执行最终商事判决的时限（3） 0.33 0.33 0.66
具体时间标准 1 1 2
-向被告人送达起诉状的时限（4） 0.20 0.20 0.40
-提交答辩书的时限（5） 0.20 0.20 0.40
-根据临时措施做出裁决（6） 0.20 0.20 0.40
-发表专家意见的时限（7） 0.20 0.20 0.40
-提交判决书的时限（8） 0.20 0.20 0.40
总分 2 2 4
1.1.2 程序确定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提出新证据的时限（9） 1 1 2
延期审理次数上限（10） 1 1 2
举行审前会议（11） 1 1 2
缺席判决的有效性（12） 1 1 2
执行代理人扣押额外类型资产的权力 1 1 2
-扣押债务人对第三方的债权（13） 0.33 0.33 0.66
-扣押债务人的金融工具（14） 0.33 0.33 0.66
-扣押债务人的电子资产（15） 0.33 0.33 0.66

总分 5 5 10
1.1.3 司法廉洁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1 1 2
-法官回避制度（16） 0.50 0.50 1
-当事方质疑法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权利（17） 0.50 0.50 1
披露法官资产 1 1 2
─须公开披露(18a）或 1或 1或 2或
-非公开披露 18b） 0.5 0.5 1
法官职业道德准则（19） 1 1 2
执行代理人职业道德守则（20） 1 1 2
总分 4 4 8
1.1.4 外国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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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不受限制

- 未签订互惠协定情况下的承认和执行（21）
- 不要求外国判决公证（22）
- 不要求外国判定债权人提供担保（23）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24）
1 1 2

总分 2 2 4
1.1.5 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性别平等 1 1 2
-对女性担任法官、仲裁员或调解员的限制（25） 0.50 0.50 1
-商事诉讼中男女权利平等（26） 0.50 0.50 1

环境纠纷的开始

- 在环境纠纷中扩大法律约束力（27）
- 促使污染企业对其在国外造成的环境损害负

责（28）

0
0
0

1
0.50
0.50

1
0.50
0.50

环境纠纷中的证据和补救措施

-收集并公开发布有关企业环境影响的信息

（29）
-扩大环境纠纷的补救措施范围（30）

0
0

0

1
0.50

0.50

1
0.50

0.50

总分 1 3 4
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1.2 非诉讼解决机制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完全根据法律框架规定回答问题，不考虑实际情况。

1.2.1 接受仲裁

31. 是否具有管理国际仲裁的法律框架？（是/否）

32. 是否具有管理国内仲裁的法律框架？（是/否)（未评分）

问题 31和 32均为否→问题 33-51均为 0分.

33.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仲裁涉及您管辖范围内不动产（对物）权利的纠纷？（是/否）

34.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仲裁公司纠纷（例如，执行机构的决定、股东安排等。）？（是/
否）

35.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在不影响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仲裁知识产权纠纷（例如，涉及专

利、版权、商标等的纠纷。）？（是/否）

36.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实体仲裁与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商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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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在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无需为此获得许可或满足其他附加条件时，答案为“是”。
36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36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36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36d.否

37.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当事各方不论国籍、专业资格及性别选择仲裁员？

37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37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37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37d.否

38.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当事各方自由选择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来管理其案件？

38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38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38b.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38d.否

39.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当事各方不考虑法律顾问的国籍、专业资格、出庭资格、是否为专

业机构（例如律师协会）的成员，而自由选择法律顾问在仲裁期间代表他们？

39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39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39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39d.否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40.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仲裁员有义务在被任命为仲裁庭一员之前或之后披露任何影响其

公正性或独立性的情况？

40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0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0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0d.否

41. 如若存在可能影响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情况，法律框架是否允许当事各方对仲裁

员提出质疑？

41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1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1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1d.否

42. 法律框架是否纳入了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该原则一方面承认仲裁员有权根据仲

裁协议确定自己的管辖权，另一方面要求法院在与管辖权有关的纠纷上服从仲裁庭，

除非所依协议无效。

42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2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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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2d.否

43.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法院下令采取临时措施支持仲裁？

注：临时（又称暂时或保全）措施是指法院在仲裁员审理案情并作出最终裁决之前可能
给予的补救措施，目的是在仲裁过程中保护一方当事人，以确保对案情做出有意义的最
终裁决。
43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3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3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3d.否

44.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法院命令出示文件或证人出庭支持仲裁？

44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4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4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4d.否

45.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国内仲裁裁决可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或由行政机构复审（即根据

案情对裁决提出上诉，而不是以程序不合规定或管辖权错误为由撤销、废止或废除裁

决）？（是/否；否-良好做法）

注：仅在可进行上诉或行政复审时，回答“是”，无论当事各方是否明确表示同意。
是→回答问题 133-136。

1.2.3 投资者-国家仲裁

46. 法律框架是否明确规定了旨在预防和尽早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机制？（是/否）

注：此类机制的实例包括：授权公共机构预先标记潜在投资者与国家之前的争端、
授权公共机构主动协商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争端等。

47. 法律框架是否明确允许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提供第三方资助？（是/否）

注：“第三方资助”系指争端一方从与争端无关的第三方获得资金进行仲裁程序，而第三
方以此换取约定回报的一种安排。

1.2.4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48.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法院可承认临时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并予以执行？

注：“临时裁决”（又称暂定裁决）系指须在后期作出最后裁定的仲裁裁决，准予仲裁庭
有权在最终裁决中准予临时（又称暂时）救济。
48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8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8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8d.否

49.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法院可承认部分裁决具有约束力并予以执行？

注：“部分裁决”系指最终只对当事各方之间有争议的部分债券做出裁决的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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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49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49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49d.否

50.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法院以法律错误或事实错误为由撤销、废止或废除国内仲裁裁决，

即授权法院审查外国判决的是非曲直（实质性检查）？（是/否；否-良好做法）

51. 法律框架是否允许法院以法律错误或事实错误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即授

权法院审查外国判决的是非曲直（实质性检查）？（是/否；否-良好做法）

1.2.5 调解

52. 法律框架是否涉及纠纷调解管理？（是/否）

53-58题，否→0分

53.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商事调解的强制性:即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或在案件被接受之

后，当事各方必须先经法院调解后才能进行诉讼？（是/否；否—良好做法）注：在
进行调解会时，若当事一方无需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便可随时离开会议，且不会受到惩
罚，那么，此类调解会议实为信息会议，仅为解释调解如何运作，而非强制性调解。

是→回答 115和 122题。

54.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调解员有义务在任命之前或之后披露任何影响其公正性或独立性

的任何情况？（是/否）

55.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除非当事各方另行商定，否则调解员不得就曾经或正在进行调解

程序的纠纷或因同一或相关合同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另一纠纷担任仲裁员？（是/否）

56. 法律框架是否排除调解程序的当事方、调解员和任何所涉第三方在仲裁、法院诉讼或

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中依赖调解程序期间提供的证据或证词？（是/否）

注：此类事件可包括：当事一方就纠纷的可能解决方案所发表的意见或提出的建议；当
事一方作出的陈述或承认；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专门为调解准备的文件；等等。

57. 法律框架是否规定，调解和解协议是一种特殊的执行制度，与向法院提起违约诉讼相

比，该制度是否更为精简/快捷？

注：该类制度的实例包括：调解协议遵循简易法院程序（例如，由法院盖章背书、快速
转换为法院判决等，），公证后可强制执行，且给与仲裁裁决的地位等。
57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还是私下调解。

57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57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57d.否，并未规定该类制度。

58. 关于未经法院批准或不享有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地位的国际调解和解协议的承认和

执行，法律框架是否规定了具体规则？（是/否）

1.2 非诉讼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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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接受仲裁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不同类型商业纠纷的可仲裁性 1 1 2
- 不动产纠纷的可仲裁性（33）。 0.33 0.33 0.66
- 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34）。 0.33 0.33 0.66
- 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35）。 0.33 0.33 0.66

与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纠纷仲裁 1 1 2
- 国内和国际仲裁（36a）或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36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36c） 0.5 0.5 1
当事人在仲裁中的自主权 1 1 2
选择仲裁员 0.33 0.33 0.66
- 国内和国际仲裁（37a）或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37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37c） 0.16 0.16 0.33
选择仲裁机构或特设仲裁 0.33 0.33 0.66
- 国内和国际仲裁（38a）或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38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38c） 0.16 0.16 0.33
选择法律顾问

- 国内和国际仲裁（39a）或

0.33
0.33或

0.33
0.33或

0.66
0.66或

- - 仅限于国内仲裁（39b）或

- - 仅限于国际仲裁（39c）
0.16或
0.16

0.16或
0.16

0.33或
0.33

总分 3 3 6
1.2.2 仲裁的关键要素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1 1 2
利益冲突披露 0.50 0.50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0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0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0c） 0.25 0.25 0.50
当事方质疑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权利。 0.50 0.50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1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1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1c） 0.25 0.25 0.50
纳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1 1 2
- 国内和国际仲裁（42a）或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2b）或 0.5或 1或 1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2c） 0.5 0.5 1
法院对仲裁的支持 1 1 2
法院在仲裁中下令采取临时措施时给予的 0.5 0.5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3a）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3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3c） 0.25 0.25 0.50
法院在仲裁中下令采取临时措施时给予的 0.50 0.50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4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4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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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 仅限于国际调解（44c） 0.25 0.25 0.50
仲裁中无上诉（45） 1 1 2
总分 3 3 6
1.2.3投资者-国家仲裁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预防和尽早解决投资者-国家争端的机制

（46） 1 1 2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提供第三方资助（47） 1 1 2
总分 2 2 4
1.2.4—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临时和部分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1 1 2
临时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0.50 0.50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8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8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8c） 0.25 0.25 0.50

部分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0.50 0.50 1
- 国内和国际仲裁（49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49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49c） 0.25 0.25 0.50
拒绝确认/承认和执行最终裁决的理由

- 撤销、废止或废除国内仲裁裁决的理由

（50）。

-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51）。

1

0.5

0.5

1

0.5

0.5

2

1

1

总分 2 2 4
1.2.5 调解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

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商业调解的自愿性。(53) 1 1 2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 利益（调解）冲突披露(54)
- 调解员在相同或相关纠纷中担任仲裁员

的限制（55）。

1
0.5
0.5

1
0.5
0.5

2
1
1

在其他法律程序中为调解而披露的证据不

予采纳（56） 1 1 2
调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 1 1 2
调解和解协议的简易执行程序 0.50 0.50 1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57a）或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57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57c） 0.25 0.25 0.50
承认和执行国际调解协议（58） 0.5 0.5 1
总分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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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

参数

大城市

在所有评价维度中，商业纠纷解决指标领域主要集中在

经济体中的大城市（人口最多）。在评价维度 II中，营

业地点参数用于确定具体城市，衡量该城市解决商业纠

纷的公共服务。

一审法院
在评价维度 II中，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关注一审法院

提供的公共服务。该参数不适用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相关的服务类别。

2.1 制度框架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根据现行做法回答各问题，而不考虑法律框架规定内容。

2.1.1 精简型法院

59. 在商事案件一审阶段，是否有专门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或法院分庭？（是/否）

注：仅在以下情况答案才为“是”：本法院或法院分庭充分运作；专门处理商事案件（例
如，其他民事案件不包含在内）；且对商事案件拥有广泛的管辖权（例如，不仅限于跨国
界诉讼或破产纠纷）。

60. 新的一审商事案件是否通过自动电子系统随机分配给法官？（是/否）

注：仅在以下情况答案才为“是”：案件指派在无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且法官或当事
各方无影响或预测案件指派的可能。

61. 是否有小额（是/否）

注：仅在以下情况答案才为“是”：该法院和/或程序充分运作；适用于民事和商等事纠纷
案件；合理规定最高门槛金额；且具有简化程序规则（例如，时间范围较短、证据规则
相对宽松）。
否→回答第 62题。

62. 若小额索赔法庭和/或小额索赔快捷程序可用，当事方是否可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

在法庭上自我代理？（是/否）

2.1.2 专门投诉机制

63. 是否设立有独立审查机制（如司法监察官），专门审议司法任命（如晋升，如适用）

候选人就其申请如何处理所提起的投诉？（是/否）

注：“独立”是指进行法官甄选的机构和审查诉讼的机构之间无直接隶属关系。“专门”
是指审查机构的任务明确涵盖此类投诉。

64. 是否设立有独立审查机制，专门审议对法官的不当行为提起的投诉，不当行为包括缺

少诚信、施加不当影响、存在利益冲突、未能回避、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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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独立”是指被投诉的法官和审查投诉的机构之间无直接隶属关系。“专门”是指审
查机构的任务明确涵盖对法官工作所提起的投诉。

65. 是否设立有独立审查机制，专门审议对执行代理人的不当行为提起的投诉，不当行为

包括缺少诚信、施加不当影响、存在利益冲突、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等？（是/否）

注：“独立”是指被投诉的执行代理人和审查投诉的机构之间无直接隶属关系。“专门”
是指审查机构的任务明确涵盖此类投诉。

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2.2 数字化

与法院相关的所有问题，请根据一审法院进行回答。若您所在管辖区内有类似法院，且
其数字化程度不同，那么您所提供的答案请与【城市名字】中大多数的商事案件相关。

在这一部分，只要某一特定电子工具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无论其是否为大多数诉讼
当事人所使用，都回答“是”。仅在此电子工具可靠且安全时，回答“是”。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根据现行做法回答各问题，而不考虑法律框架规定内容。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66. 能否通过法院平台或电子案件管理系统（ECMS）以电子方式提交初次投诉及其所有

附件？（是/否）

注：仅在无需原告提供投诉及其附件的复印件时（包括首次听证），回答“是”。

2.1 制度框架

2.1.1 精简型法院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存在商事法庭或分庭（59） 1 1 2
案例自动随机分配（60） 1 1 2
小额索赔法院或程序的存在 1 1 2
- 设立小额索赔法庭或程序（61） 0.50 0.50 1
- 在小额索赔法庭或程序前的自我陈述（62） 0.50 0.50 1

总分 3 3 6
2.1.2 专门投诉机制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对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决定提起的投诉的

审查机制（63） 1 1 2
对法官不当行为提起的投诉的审查机制（64） 1 1 2

对执行代理人不当行为提起的投诉的审查机制

（65） 1 1 2
总分 3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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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首次听证前，法院传票及原告人的初步诉状能否以电子方式（包括电子邮件或电子案

件管理系统）送达被告人? （是/否）

注：仅在无需原告提供投诉及其附件的复印件时（包括首次听证），回答“是”。如需以
电子形式送达的，应当在首次听证前取得使用人同意。

68. 案件审理期间，当事人能否通过法院平台或电子案件管理系统接收和发送后续文件，

以及提出动议（例如，请求强制令或重新安排听证）等。（是/否）

69. 当事一方提出要求时，处理商事案件的法官能否以电子格式发布法院判决（例如，命

令、裁决、判决等），且执行时，该类判决与纸质文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和地位？

（是/否）

注：发布法院判决时，法管使用电子签名签署的，或在电子文件中使用 PDF格式的手写
签名的，该判决被视为电子格式。仅在强制执行无需硬拷贝时，回答“是”。

70. 当事人能否通过电子方式与法院沟通，即发送问题并接收案件相关通知（例如，询问

新举行的法院听证会或接收其他提交材料的最新情况）。（是/否）。

注：“电子方式”可包括电子邮件、法院平台、电子案件管理系统等通信方式。

71. 当事人能否通过电子手段与执行代理人沟通，包括接收和提交文件？（是/否）

注：“电子方式”可包括电子邮件、法院平台、执行机构门户网站、电子案件管理系统等
通信方式。

2.2.2 数字会议记录

72. 在实际商事案件中，法院能否接受合同在内的电子证据？（是/否）

注：“电子证据”是指从任何设备包含或产生的数据中所得的任何证据，该设备功能取决
于存储在计算机或网络上或通过计算机或网络传输的软件程序或数据。

73. 若当事人提出要求，商事案件中的法庭会议和听证能否在网上进行（例如，通过法庭

平台或其他类型的软件，如微软、Skype、Webex、Zoom等。）？

73a.是，在所有情况下

73b.是，但仅限紧急情况

73c.否
是（选项 73a或 73b） →回答第 80题。

74. 是否所有诉讼费均可使用电子支付，即通过法院平台、电子案件管理系统或网上银行

进行支付？（是/否）

注：仅在原告不需要与银行（即在收据上加盖银行印章）或法院（即提交收据的硬拷贝）
进行实际互动以完成付款时，回答“是”。

75. 当事人能否在网上（例如通过法院平台或电子案件管理系统）追踪其商事案件的情

况？（是/否）

76. 能否在网上（例如通过法院平台）查阅所有法院听证会时间表？（是/否）



625

77. 在实际商事案件判决过程中，拍卖能否在网上进行？（是/否）

2.2年外部审查报告

2.2.1 电子备案和送达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法律程序启动时的电子存档和送达 1 1 2
-以电子形式提交初次投诉（66） 0.50 0.50 1
-以电子方式送达首次申诉的法律程序（67） 0.50 0.50 1
诉讼进行中的电子交易 1 1 2
-以电子方式交换后续文件（68） 0.50 0.50 1
-电子形式的法院判决（69） 0.50 0.50 1
与法院和执行代理人进行电子通信 1 1 2
-与法院的电子通信（70） 0.50 0.50 1
-与执行代理人的电子通信（71） 0.50 0.50 1
总分 3 3 6
2.2.2 数字会议记录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效益得

分

总分

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72） 1 1 2
虚拟听证会 1 1 2
-在所有情况下(73a)或 1或 1或 2或
-仅限紧急情况（73b） 0.5 0.5 1
辅助电子功能 1 1 2
-电子支付法庭费用（74） 0.33 0.33 0.66
-电子追踪案件（75） 0.33 0.33 0.66
-以电子方式查阅法院时间表（76） 0.33 0.33 0.66
在线拍卖（77） 1 1 2
总分 4 4 8

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2.3 透明度

与法院相关的所有问题，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否则请根据一审法院进行回答。若您所在
管辖区内有多个一审法院，且其透明化程度不同，那么请提供与【城市名字】中大多数
的商事案件相关的答案。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根据现行做法回答各问题，而不考虑法律框架规定内容。

2.3.1 法院的公开性

78. 是否有可搜索数据库可搜索您所在管辖区内出版的法律文书，以便公众免费查阅其最

新版本？

注：“可搜索数据库”是指允许用户使用标题、主题、颁布机关、通过日期、关键词等搜
索标准查找与研究相关法律文书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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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a.是，所有法律文书。

78b.是，但仅限于法律法规，具体文书不包括在内。

78c.否

79. 在实际情况中，商事案件的现场庭审是否对公众开放，有无随意施加限制（例如，以

法庭空间已满为由拒绝公众旁听，而非提供在线替代方案）？（是/否）

注：部分限制公众参加法院听证会的正当理由列举如下：公共道德利益；保护私人生活；
保护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等。

80. 在实际情况中，商事案件的在线庭审是否对公众开放，有无随意施加限制（例如，声

称网络信号差，并以此为由拒绝公众访问）？（是/否）

注：部分限制公众参加法院听证会的正当理由列举如下：公共道德利益；保护私人生活；
保护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等。

81. 是否所有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商事判决都公布在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中，允许公众

免费查阅这些判决？（是/否）

注：“可搜索数据库”是指允许用户使用案件类型、主题、提出的法律问题、关键词、法
官姓名、当事人姓名等搜索标准来查找和研究相关判决的数据库。
81a.是，仅限于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级别

81b.是，但仅限于最高法院级别

81c.是，但仅限于上诉法庭级别

81d.否

82. 是否所有一审的商事判决都公布在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中，允许公众免费查阅这些判

决？（是/否）

注：“可搜索数据库”是指允许用户使用案件类型、主题、提出的法律问题、关键词、
法官姓名、当事人姓名等搜索标准来查找和研究相关判决的数据库。

83. 是否及时公开各级司法机构法官的任命（和晋升，如适用）信息，即对于即将到来的

候选人甄选信息至少在截止日期前 4周公布，遴选结果的信息不迟于甄选结束后 4
周公布？（是/否）

注：仅在以下情况都公开时，回答“是”：选择标准；选择的时间范围；甄选机构委员会
成员全名；甄选结果，包括入选和落选人员的全名。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84. 司法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发布一次商事案件处理时间报告？（是/否）

注：“处理时间报告”是指为每个法院衡量其判决不同类别商事案件所花费时间的报告。
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85. 司法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发布一次商事案件结案率报告？（是/否）

注：“结案率报告”是指衡量各法院已解决的商事案件数量
与各类别受理案件数量的报告。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86. 司法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按个别法院和法院级别（例如，一审、

上诉、最高法院）分列的法官人数统计数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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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否→回答第 88题。

87. 法官人数相关统计数据是否按性别分列？（是/否）

88. 执行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每类案件执行时间长度的统计数

据？（是/否）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89. 执行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每类案件执行程序平均费用统计数

据？（是/否）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90. 执行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已结执行案件数量和每类未结案件

数量的统计数据？（是/否）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2.3 透明度

2.3.1 法院的公开性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国内法律框架向公众开放

- 所有法律文书（78a）或

- 仅适用于主要法律法规，不包括具体文书。
(78b)

1
1或
0.5

1
1或
0.5

2
2或
1

法庭听证会向公众开放 1 1 2
-公众可参与线下案件庭审（79） 0.50 0.50 1
- 公众可访问网上举行的案件庭审（80） 0.50 0.50 1

公布高等法院判决书 1 1 2
-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81a）或 1或 1或 2或
-仅限于最高法院（81b）或 0.5或 0.5或 1或
-仅限于上诉法院（81c） 0.5 0.5 1
公布一审法院判决（82） 1 1 2
公布法官任命（和晋升，如适用）相关信息（83）

1 1 2
总分 5 5 10
2.3.2 关键统计数据的编制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编制法院效率关键统计数据 1 1 2
-公布处理时间报告(84) 0.50 0.50 1
-公布结案率报告(85) 0.50 0.50 1
编制关于法院组成的关键统计数据

- 按性别分列的法官人数统计（86）
- 按法院级别分列的女性法官人数统计（87）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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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有关执行程序效率的关键统计数据

- 每类案件执行程序的平均时长统计数据（88）
- 每类案件执行程序的平均时长统计数据（89）
- 已解决案件数量和未解决案件数量的统计数

据（更替率）（90）

1
0.33

0.33

0.33

1
0.33

0.33

0.33

2
0.66

0.66

0.66

总分 3 3 6
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2.4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根据现行做法回答各问题，而不考虑法律框架规定内容。

2.4.1 仲裁

91. 在您的管辖范围内，是否有国内机构就商业纠纷提供仲裁服务？

注：仅在仲裁机构充分运作，即在实际情况中审议案件时并正式通过其具体仲裁规则时，
答案为“是”。
91a.是，国内和国际仲裁均可

91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1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1d.否，在实际情况中，没有提供仲裁服务

否→问题 92-99为 0分。

91a和 91b为是→回答问题 128-132，如适用，回答问题 133-136。
91C为是或选了否 128-136得 0分。

92. 国内仲裁机构是否提供最新且可供公众查阅的合格仲裁员名册，其资格不因国籍、性

别、居住地或是否所属某一特定律师协会而受到限制？

注：仅在国内仲裁机构的规则也允许当事人在名册之外选择仲裁员，其选择不受国际、
性别、居住地或所属特定律师协会的限制时，回答“是”。
92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2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2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2d.否，不存在该名册

93. 在商事仲裁中，当事人能否通过国内仲裁机构的在线平台安全提交、查看和下载仲裁

程序中提交的全部文件？

注：仅在一方当事人无需提交文件的硬拷贝时（包括首次仲裁听证会期间），回答“是”。
93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3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3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3d.否，无法使用在线平台

94. 在商事仲裁中，能否通过在线平台或视频会议安全举行虚拟会议和听证会？

94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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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4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4d.否，无法使用虚拟会议和听证会

95. 在商事仲裁中，仲裁裁决能否由所有相关仲裁员以电子形式签署？

注：仅在电子签署的仲裁裁决与纸质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和地位，且后续任何步骤均不需
要硬拷贝时，回答“是”。
95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5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5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5d.否，无法使用电子形式仲裁裁决

96. 国内仲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通过仲裁解决的各类商事案件

的统计数据？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96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6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6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6d.否，未发布该统计数据

97. 国内仲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通过仲裁解决的各类商事案件

所需时间的统计数据？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97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7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7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7d.否，未发布该统计数据

98. 国内仲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定期公布免费查阅的商事仲裁裁决概要？

注：即使当事人的姓名在仲裁裁决概要中被匿名，或者当事人可选择不公布其案件的裁
决，也回答“是”。“定期”指时间上不应有差距。
98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8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8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8d.否，未发布该概要

99. 国内仲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按性别分列的仲裁人数统计数

据？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99a.是，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

99b.是，但仅限于国内仲裁

99c.是，但仅限于国际仲裁

99d.否，未发布该统计数据

2.4.2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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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在您的管辖范围内，是否有国内机构就商业纠纷提供调解服务？

注：仅在调解机构充分运作，即在实际情况下审议案件时，回答“是”。
100a.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均可使用

100b.是，但仅法院附设调解可用

100c.是，但仅私下调解可用

100d.否，实际上不提供调解服务

否→101–107题为 0分

101. 国内调解机构是否提供最新且可供公众查阅的合格调解员名册，其资格不因国籍、

性别、居住地或是否所属某一特定律师协会而受到限制？

注：仅在国内调解机构的规则也允许当事人在名册之外选择调解员，其选择不受国际、
性别、居住地或所属特定律师协会的限制时，回答“是”。
101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1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1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1d.否，不存在该名册

102. 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在实际情况中，是否存在任何财务激励措施，可促使当事人通

过调解解决其商事案件？

注：此类激励措施可包括：大幅降低调解费用，使其低于诉讼费、退还诉讼费、所得税
抵免、免费法律服务等。对拒绝参与调解的制裁不被视为财政奖励。
102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2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2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2d.否，在实际情况中，无财政奖励

103. 商事调解中，当事人能否通过国内调解机构的安全在线平台或调解员协会网站提起

调解请求？

注：仅在一方当事人无需提交调解请求的硬拷贝时（包括首次调解会议期间），回答“是”。
103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3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3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3d.否，当事人不能在线提交调解请求

104. 在商事调解中，当事人与调解员的虚拟会议能否通过在线平台或视频会议安全举

行？

104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4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4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4d.否，无法使用虚拟会议

105. 在商事调解中，当事各方和调解员能否以电子方式安全地签署调解和解协议？

注：仅在电子签署的调解和解协议与纸质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和地位，且后续任何步骤均
不需要硬拷贝时，回答“是”。
105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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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5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5d.否，无法使用电子调解和解协议

106. 国内调解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通过调解解决的各类商事案件

的统计数据？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106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6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6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6d.否，未发布该统计数据

107. 国内调解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按性别分列的调解人数统计数

据？（是/否）

注：仅当【20YY】年的数据可用时，回答“是”。
107a.是，无论是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

107b.是，但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

107c.是，但仅限于私下调解。

107d.否，未发布该统计数据

2.3 替代性纠纷解决相关服务

2.4.1 仲裁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商业仲裁服务的可获得性 1 1 2
- 国内和国际仲裁（91a）或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1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1c） 0.5 0.5 1
建立仲裁员名册 1 1 2
- 国内和国际仲裁（92a）或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2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2c） 0.5 0.5 1
仲裁数字化 1 1 2
在线仲裁平台 0.33 0.33 0.66
- 国内和国际仲裁（93a）或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3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3c） 0.16 0.16 0.33
仲裁中的虚拟会议和听证会 0.33 0.33 0.66
- 国内和国际仲裁（94a）或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4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4c） 0.16 0.16 0.33
仲裁裁决的电子签字 0.33 0.33 0.66
- 国内和国际仲裁（95a）或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5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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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于国际调解（95c） 0.16 0.16 0.33
仲裁的透明度 1 1 2
通过仲裁解决的案件数量统计 0.25 0.25 0.50
- 国内和国际仲裁（96a）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6b）或 0.12或 0.12或 0.25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6c） 0.12 0.12 0.25
通过仲裁解决案件的时间统计 0.25 0.25 0.50
- 国内和国际仲裁（97a）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7b）或 0.12或 0.12或 0.25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7c） 0.12 0.12 0.25
公布仲裁裁决摘要 0.25 0.25 0.50
- 国内和国际仲裁（98a）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国内调解（98b）或 0.12或 0.12或 0.25或
- 仅限于国际调解（98c） 0.12 0.12 0.25
按性别分列的仲裁员人数统计数据 0.25 0.25 0.50
- - 国内和国际仲裁（99a）或

- - 仅限于国内仲裁（99b）或

- - 仅限于国际仲裁（99c）

0.25或
0.12或
0.12

0.25或
0.12或
0.12

0.50或
0.25或
0.25

总分 4 4 8
2.4.2 调解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商业调解服务的可获得性 1 1 2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0a）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0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0c） 0.5 0.5 1
建立仲裁员名册 1 1 2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1a）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1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1c） 0.5 0.5 1
鼓励使用调解的财务激励措施 1 1 2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2a） 1或 1或 2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2b）或 0.5或 0.5或 1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2c） 0.5 0.5 1
调解数字化 1 1 2
以电子方式提交调解请求 0.33 0.33 0.66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3a）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3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3c） 0.16 0.16 0.33
调解中的虚拟会议 0.33 0.33 0.66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4a）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4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4c） 0.16 0.16 0.33
调解协议的电子签署 0.33 0.3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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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5a） 0.33或 0.33或 0.66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5b）或 0.16或 0.16或 0.33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5c） 0.16 0.16 0.33
调解的透明度

1 1 2
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数量统计 0.50 0.50 1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6a）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6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6c） 0.25 0.25 0.50
按性别分列的调解员人数统计数据 0.50 0.50 1
- 法院附设调解和私下调解（107a） 0.50或 0.50或 1或
- 仅限于法院附设调解（107b）或 0.25或 0.25或 0.50或
- 仅限于私下调解（107c） 0.25 0.25 0.50
总分 5 5 10

注：FFP=企业灵活性：SBP-社会效益。

评价维度 III—在实践中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度。

解决商业纠纷可靠性类别的数据由公司级机构利用以下问题所调查收集的:

108. 在过去三年，该机构是否有商业纠纷：即任何一方未能满足协议的条款或期望，包

括合同或业务关系？（是/否）（不计分）

109. 该机构是否利用法院、仲裁、调停或调解来解决或试图解决其商业纠纷？（是/否）

（不计分）

110. 在解决商业纠纷方面，法院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

110a.强烈反对

110b.倾向于不同意

110c.倾向于同意

110d.非常赞同

111. 仲裁是法院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替代办法。

111a.强烈反对

111b.倾向于不同意

111c.倾向于同意

111d.非常赞同

112. 调解或调停是法院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替代办法。

112a.强烈反对

112b.倾向于不同意

112c.倾向于同意

112d.非常赞同

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和成本类别的数据通过专家咨询收集，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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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大城市

在所有评价维度中，商业纠纷解决指标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体中的

大城市（人口最多）。在评价维度 III中，该参数仅适用于通过专家

协商而非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情况。具体而言，该参数与解决商业

纠纷的时间和费用计算相关。

索赔价值

“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假定索赔值等于 2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

收入(GNI)。此外，在 20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20000美
元时，本指标领域将假定索赔价值等于 20000美元。

按照现有惯例，通过当地法院解决两个商业实体之间的商业纠纷需要多少时间和费用？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仅根据现行惯例回答问题。

假定该纠纷根据案情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双方均提出上诉。上诉法院
确认判决，之后成为最终判决。若有多个法院可能对此案拥有管辖权，无论是一审还是
上诉，所作回答请适用于[城市名称]大多数商事案件。

请根据您的经验和对现有惯例的最佳估计作出回答。

113. 请指出对此案拥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名称。（不计分）

114. 请估计一审法院裁决本案所需的总时间，即从提起诉讼起至正式书面判决送达当事

各方所需总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15. 请估计一审法院解决纠纷中因强制调解程序所额外增加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16. 请具体说明向一审法院提交和送达诉讼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不计分）

117. 请具体说明从诉讼提交和送达到审前听证（或首次听证，任何适用情况）之间的时

间（以日历日为单位）。（不计分）

118. 请具体说明该纠纷所需庭审的大致次数。（不计分）

119. 请具体说明法官在举行所有庭审后准备和发布判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不计分）

120. 请具体说明正式书面判决发布后送达各方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不计分）

121. 请估算准备和提交诉讼以及在一审法院代表原告的总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

计算）。

122. 请估算原告在强制调解程序中产生的费用（以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23. 请估算原告所承担的一审法院费用（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24. 请指出对此案拥有管辖权的上诉法院名称。（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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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请估算上诉法院审查案件所需的总时间，即从提出上诉到向当事方提交正式书面裁

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26. 请估算准备和提交上诉以及在上诉法院代表原告的总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

计算）。

127. 请估算原告所承担的上诉法院费用（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按照现有惯例，通过国内仲裁解决同一商业纠纷需要多少时间和成本？

如果纠纷可以提交给多个国内仲裁机构，那么所作回答请适用于【城市名称】中的大多
数商事案件。

128. 请指出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国内仲裁机构的名称。（不计分）

129. 请估算国内仲裁机构管理本案所需的总时间，即从提交仲裁通知到向当事各方送达

正式的书面仲裁裁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30. 请估算准备和提交索赔以及在国内仲裁机构代表索赔人的总律师费（以索赔价值的

百分比计算）。

131. 请估算索赔人产生的仲裁员费用（以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32. 请估算索赔人产生的国内仲裁机构的行政费用（以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33. 请指出可对仲裁裁决提起上诉的法院或行政机构的名称。（不计分）

134. 请估计各法院或行政机构审查案件所需的总时间，即从对仲裁裁决提出上诉到向当

事各方提交正式书面裁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35. 请估算准备和提交上诉以及在上诉法院代表原告的总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

计算）。

136. 请估算索赔人为审查针对仲裁裁决的上诉而产生的各自法院或行政机构的费用（按

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承认和执行类别的数据是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详见下文。

参数

大城市

在所有评价维度中，商业纠纷解决指标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体中

的大城市（人口最多）。在评价维度 III中，该参数仅适用于通过

专家协商而非企业调查收集数据的情况。具体而言，该参数与确

认和执行判决相关的时间和成本计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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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价值

“解决商业纠纷”指标领域假定索赔值等于 2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

总收入(GNI)。此外，在 20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20000
美元时，本指标领域将假定索赔价值等于 20000美元。

按照现有惯例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1)由当地法院审议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请求；和 2)
由当地法院审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请求？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仅根据
现行惯例回答问题。

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仅根据现有惯例答问题。若有多个法院可能对此案拥有管
辖权，那么对于时间和费用估算，所作回答请适用于【CITY NAME】中大多数商事案件。

请根据您的经验和对现有惯例的最佳估计作出回答。

137. 关于外国判决，请指明对此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名称。（不计分）

138. 请估算当地法院审议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请求所需的时间，即从提出请求到向当

事方提交正式书面裁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39. 请估算原告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过程中产生的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40. 请估算原告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41. 关于外国仲裁裁决，请指出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当地法院的名称。（不计分）

142. 请估算当地法院审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请求所需的时间，即从提出请求到

向当事方提交正式书面裁决所需的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43. 请估算索赔人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过程中产生的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

比计算）。

144. 请估算索赔人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

比计算。

按照现有惯例，执行国内最终判决需要多少时间和成本？关于调查问卷的这一部分，请
仅根据现行惯例回答问题。

假设纠纷涉及两个商业实体，且债务人不合作。强制执行类型：扣押债务人的银行账户
资金并将其转移给债权人。若有多个机构可能对此案有管辖权，那么关于时间和费用估
算，所作回答请适用于【CITY NAME】中大多数商事案件。

请根据您的经验和对现有惯例的最佳估计作出回答。

145. 请注明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执法机构的名称。在您的管辖范围内，如果执行事务由

法院直接处理，请说明相关法院的名称。（不计分）

146. 请说明该机构的性质：（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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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a.法院

146b.其他公共部门机构

146c.私营部门机构

146d.混合（公共-私营部门）机构

147. 请估算相关机构在提出请求后，查找债务人的银行账户资金、扣押并完成向债权人

的转账所需的总时间（以日历日为单位）。

148. 律师是否通常参与这种强制执行案件？（是/否）

否→回答第 150题。

149. 请估计债权人产生的律师费（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50. 请估计债权人产生的机构费用（按索赔价值的百分比计算）。

151. 在实际情况中，该机构的费用是否通常是从债务人被扣押的资金中支付？（是/否）

3.1解决商业纠纷的可靠性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法院的可靠性（110） 50 (16.7%) 不适用 50 (16.7%)

仲裁的可靠性（111） 25 (8.3%) 不适用 25 (8.3%)
调解的可靠性（112） 25 (8.3%) 不适用 25 (8.3%)
总分 100 (3.3%) 不适用 100 (3.3%)
3.2 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法院诉讼时间（114–115、125） 25 (8.3%) 不适用 25 (8.3%)
法院诉讼费用（121–123、126–127） 25 (8.3%) 不适用 25 (8.3%)
仲裁时间（129，134） 25 (8.3%) 不适用 25 (8.3%)
仲裁费用（130–132、135–136） 25 (8.3%) 不适用 25 (8.3%)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
3.3 承认与执行

指标 企业灵活性得分 社会效益得分 总分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时间（138） 12.5 (4.2%) 不适用 12.5 (4.2%)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费用（139–140） 12.5 (4.2%) 不适用 12.5 (4.2%)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时间（142） 12.5 (4.2%) 不适用 12.5 (4.2%)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费用

（143-144）
12.5 (4.2%) 不适用 12.5 (4.2%)

执行最终判决的时间（147） 25 (8.3%) 不适用 25 (8.3%)
执行最终判决的费用（148–151） 25 (8.3%) 不适用 25 (8.3%)
总分 100 (33.3%) 不适用 100 (3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

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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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会被标准化为一个通用单位，例如，从 0至 100，其中 0分为

最低，100分为最佳。反过来，最佳（最差）绩效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做法定义

的，以单个得分或数值范围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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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促进市场竞争

方法论手册

I. 设置考虑

有大量经济证据表明，公平的市场竞争可通过提高行业和企业创新水平与生产力刺激经

济增长，从而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多和更好的工作以及更高的收入。通过影响市场准入

和退出，竞争可促进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保护消费者，并迫使市场经营者按成本

价提供产品和服务。但竞争很少是完美的。企业行为或政府干预都会造成市场失灵。市

场支配力——一家企业将价格提高到远高于成本的水平、提供低质量货物服务以及排除

竞争的能力——必须受到控制。

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来阻止反竞争行为，促进市场准入，确保公平竞争，并减少市场

失灵造成的扭曲现象。竞争政策是一套确保市场竞争不会以减少经济福利的方式受到限

制的政策法律。竞争政策对营商环境和经济至关重要，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

在一些政府是唯一或主要购买方的主要市场（例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中，政府法

规的设计和执行直接影响市场准入和企业行为。

拥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市场是实现一国更快增长和更低价格的关键，而这一点与其

他政策一起，对消除贫穷至关重要。执行效果良好的竞争法对贫穷的生产者以及贫穷的

消费者有利，实现渠道是强制打破企业垄断联盟，使采取反竞争行为的龙头企业面临更

多竞争，并减少准入壁垒，帮助小企业进入市场并生存下来。市场准入对穷人有双重好

处：（1）降低物价，减少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成本；（2）给他们带来就业和创业机会。

本指标从整个私营部门的角度评估促进竞争行为和创新的关键法规，而不是考虑其对单

个企业的影响。本组指标评估遏制企业反竞争行为的法规、促进政府市场竞争行为的法

规、促进创新的法规、为实施此类法规而提供的关键公共服务及其有效实施。

II. 指标

促进市场竞争指标领域衡量与竞争政策执行、知识产权和创新政策有关的先进经验，以

及侧重于改善市场竞争和创新的法规，在这些市场中，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评价维度）

的服务或货物的买方。第一个评价维度评估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涵盖使企业能够

参与公平市场条件和创新的监管框架的法律特征，以及企业能够参与开放和竞争的政府

市场的情况。第二个评价维度衡量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评估在市场中创

造平等竞争环境以及促进和推动创新的服务的实际提供情况。第三个评价维度衡量提供

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反映监管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两个评价维度在实践

中如何促进市场竞争）。每个评价维度按构成分组的共同特征分为三类：(1)与竞争法规和

机构有关的先进经验；(2)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的先进经验；(3)从竞争角度看政府采购的

先进经验。每个类别又进一步细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都由几个指标组成，每个指标

又可能由几个评估角度组成。将相关点分配给每个指标，然后进行汇总，以获得每个子

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点数。表 1包括所有三个评价维度及其各自类别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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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市场竞争指标领域所有三大维度摘要表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85项指标）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25项指标）

1.1.1 国有企业框架（4项指标）
1.1.2 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8项指标）

1.1.3 并购监管（8项指标）
1.1.4 执行（5项指标）
1.2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33项指标）
1.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5项指标）
1.2.2 许可和技术转让（6项指标）
1.2.3 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6项指标）
1.2.4 产学合作（6项指标）
1.3 公共合同采购法规的质量（25项指标）
1.3.1 准入和竞争（7项指标）
1.3.2 最高性价比（8项指标）
1.3.3 采购过程的公平性（5项指标）
1.3.4 透明度（5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55项指标）
2.1 竞争法规执行的制度框架和质量（18项指标）
2.1.1 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9项指标）
2.1.2 宣传和透明度（9项指标）
2.2 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19项指标）
2.2.1 知识产权服务数字化（6项指标）
2.2.2 创新体系（9项指标）
2.2.3 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4项指标）
2.3 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18项指标）
2.3.1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4项指标）
2.3.2 透明度（5项指标）
2.3.3 采购程序数字化（9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9项指标）

3.1 竞争法规的效率（2项指标）
3.1.1 高效执行简易经营者集中审查（1项指标）
3.1.2 对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的看法（1项指标）
3.2 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2项指标）
3.2.1 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1项指标）
3.2.2 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外国许可技术的使用（1项指标）
3.3 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5项指标）
3.3.1 授予政府采购合同的时间（1项指标）
3.3.2 收到付款的时间和逾期付款的罚金（1项指标）
3.3.3 政府市场准入（1项指标）
3.3.4 政府供应商中的性别差距（1项指标）
3.3.5 参与采购行政要求的性别差距（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表 2显示了评价维度 I的结构，即市场竞争法规的监管框架。将按照表中所示的顺序更

详细地讨论该评价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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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1.1.1 国有企业框架
1.1.2 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1.1.3 并购监管
1.1.4 执行
1.2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
1.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2.2 许可和技术转让
1.2.3 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1.2.4 产学合作
1.3 公共合同采购法规的质量。
1.3.1 准入和竞争
1.3.2 最高性价比
1.3.3 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1.3.4 透明度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类别 1.1分为四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1.1.1 国有企业框架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而言，国有企业(SOE)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且通常在经济体的关

键领域与私营实体竞争。8因此国有企业不得以豁免形式享受有利或不利的条件，这一点

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条件会扰乱特定市场内竞争法的贯彻执行，9且允许国有企业证明其

反竞争行为的合理性。为了确保一个经济体内的竞争中立，监管框架必须确保国有企业

与市场中的其他行为者一样受到竞争法执行的约束。因此，子类别 1.1.1有四项指标（表

3）。

表 3.子类别 1.1.1—国有企业框架

指标 评估角度。

1

要求根据经济、社会

和/或可持续性标准

证明创建国有企业的

合理性，要求国有企

业的创建接受竞争主

管部门的审查

i) 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和可持续性标准证明创建国有企

业的合理性

ii) 要求竞争主管部门审查国有企业的创建

2
竞争法适用于所有国

有企业和经济行业

i) 将特定经济行业排除在监管政策之外

ii) 将特定国有企业或合法垄断企业排除在监管政策之外

iii) 将特殊企业或行业排除在监管政策之外

3

要求进行影响评价评

估，以证明国有企业

开展新商业活动和持

续开展商业活动的合

理性

i) 要求进行影响评价评估，以确保各项活动保持竞争中

立

ii) 要求在国有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影响评价评

估，以确保各项活动保持竞争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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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除或豁免部分企业

或领域适用竞争法和

并购监管的程序是以

经济、社会或可持续

性标准为基础的，要

求给予一定期限的豁

免，延长豁免需要审

查其享受豁免的合理

性

i)排除制度要求决定必须具有经济、社会或可持续性方面

的合理性

ii) 特定时期授予的豁免

iii) 豁免延长取决于对给予豁免理由的审查

注：SOE=国有企业。

1.1.2 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对反竞争行为的监管，其核心是处理任何可能扭曲特定经济体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良性

竞争并可能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的做法。该指标旨在审查具体涉及反垄断事项的竞争法

规的总体质量，包括反竞争协议（横向和纵向）和滥用支配地位的做法。为此，法律框

架还应规定仅在特定情况下才有选择地豁免反竞争协议。10因此，子类别 1.1.2有八项指

标（表 4）。

表 4.子类别 1.1.2—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指标 评估角度。

1

法律框架禁止反竞争

协议，包括默示协议，

并根据其目的确定哪

些协议限制竞争

i) 框架禁止反竞争协议

ii) 框架规定了哪些协议本身是被禁止的

iii) 具体禁止垄断联盟的框架

iv) 框架定义默契合谋

2

豁免部分非竞争协议

的法规，如果能促进

部分公共利益、效率

或技术和经济进步，

则必须证明其合理性

i) 框架为促进公共利益的反竞争协议提供豁免

ii) 框架为促进效率或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反竞争协议提供豁

免

iii) 垄断联盟不能免于竞争法条款的约束

3

豁免法规要求确定豁

免协议的效率、危害

和对消费者的影响 豁免的条件是提高效率、不消除竞争，且允许消费者公平

分享

4
法律框架禁止滥用支

配地位 框架禁止滥用支配地位

5

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

及滥用支配地位的定

义

i) 框架定义了市场支配地位

ii) 框架定义了企业何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6
宽大处理方案中企业

担保的可获得性

i) 框架提供宽大处理方案

ii) 框架为在调查期间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组织提供程序

保障

7
宽大处理方案确立了

明确的豁免制度 i) 框架为第一个自我报告的企业提供了完全豁免

ii) 框架为随后自我报告的企业提供全部或部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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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愿合规的激励措施

框架为自愿合规的企业提供激励措施

1.1.3并购监管

影响竞争法的高质量法规也取决于特定经济体中并购监管的有效性。这是因为根据具体

市场的情况和背景，并购被认为对竞争有积极或负面影响。11因此，竞争法框架必须能

够对该细微差别作出反应，确保并购监管法规明确，标明不需要审查的交易类型，详细

说明审查过程，并确保整个过程的程序公正。 因此，子类别 1.1.3有八项指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3—并购监管

指标 评估角度。

1
并购监管法规的覆盖

范围

框架规定了哪些部门、企业或交易被排除在并购监管法规

之外

2

法律框架规定了用于

识别哪些交易必须申

报的经济标准

i) 框架提供了确定哪些交易属于并购监管法规范围的经济

定量和定性标准

ii) 框架定义了属于并购监管法规范围内的交易：股份收购、

资产收购、控制权收购、控制权变更、对竞争有重大影

响

iii) 框架规定了何时必须申报交易，以及事先申报还是事后

申报

3
法律框架针对并购申

报规定了明确的准则

和门槛价，包括单个

和总体门槛

i) 框架规定了并购申报的门槛价

ii) 框架规定了门槛价是单个、总体或两者皆有

4
有多阶段并购审查程

序，包括有具体法定

时限的简化程序

i) 经济体中可用的简化和多阶段并购审查程序

ii) 框架规定了程序在既定的法定时限内完成

5

要求对提交并购监管

审查的交易的竞争影

响进行实质性经济评

估，并对并购或收购

引起的市场支配力增

加是否有正当理由

i) 框架要求竞争主管部门对并购交易的竞争影响进行实质

性经济评估

ii) 框架允许企业在交易提高效率时，在企业本来会退出市

场时，在存在潜在的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时，证明市场

支配力增加的合理性

6 对未申报并购的制裁
i) 框架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在企业不遵守并购监管制度时实

施制裁的权力

ii) 制裁必须根据企业的营业额计算

7
并购补救措施符合目

的，允许企业提出替

代措施，且竞争主管

部门有权执行

i) 框架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实施补救措施的权力，以保证并

购维持、恢复和不扭曲竞争

ii) 竞争主管部门实施的补救措施必须针对已查明的竞争损

害，必须是侵入性最小的，且必须能够有效实施

iii) 框架允许并购各方在采用补救措施期间提出替代措施

iv) 竞争主管部门拥有直接或间接执行补救令的管辖权；竞

争主管部门拥有直接或间接执行补救令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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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权阻止可能对竞争

产生不利影响的并

购，以及对未申报并

购进行制裁

框架赋予竞争主管部门阻止并购的权力

1.1.4执行

为了确保竞争法框架的有效性，还必须确保经济体内部的充分执法，因为私人执法被认

为能够极大改善竞争制度的运作。12为此，法规应创造必要的平衡 13因此，不仅禁止反

竞争协议，而且应提供最适合目的的工具来调查反竞争行为和实施一系列制裁。 同时，

应在调查中提供程序保障，以使当事人能够行使其辩护权。因此，子类别 1.1.3有五项指

标（表 5）。

表 5.子类别 1.1.4—执行

指标 评估角度。

1
调查过程中的程序性

和公正性保障

框架提供了以下程序公正保障

2
法律框架定义什么是

机密信息

框架就反垄断和并购监管程序中的机密信息作出了明确规

定

3 赋予竞争主管部门足

够的权力和资源进行

调查、执行和实施制

裁

i) 框架为竞争主管部门提供了调查非法反竞争行为的必

要权力

ii) 框架为竞争主管部门提供了调查非法反竞争行为的必

要资源

iii) 框架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实施金钱制裁的权力

iv) 框架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实施非金钱制裁的权力

v) 框架授权竞争主管部门调查企业是否已完成了可能引

发竞争关切的交易

4

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

具有约束力和/或可

自行执行，并指定一

个独立机构审查竞争

主管部门的决定。允

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i) 框架认为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

ii) 框架允许企业就违反竞争法造成的损害赔偿提起诉讼

5
监管框架规定了罚款

的总上限

i) 框架规定了对企业罚款的上限

ii) 框架规定了以下标准用于确定罚款最高限额：企业全球

或相关营业额的百分比、企业从反竞争行为获得的利益

或造成损失的百分比，或固定金额

1.2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

类别 1.2分为四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1.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研发活动，并促进了创新。知识产权(IP)类型覆盖范围较广，

包括版权、专利和商标，以及决定知识产权体系公信力的高水平执法。14因此，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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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有 15项指标（表 6）。

表 6.子类别 1.2.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保护版权所有人控制

作品的复制

保护版权所有人控制作品的复制

2 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

规定

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

3

发明的可专利性要求

（新颖性、创造性、

实用性）

发明的可专利性要求（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4 专利和商标保护期 专利和商标保护期

5
追溯到申请日的专利

保护

追溯到申请日的专利保护

6
专利的实验使用例外

或研究豁免

专利的实验使用例外或研究豁免

7 专利异议机制 专利异议机制

8 专利信息提交系统的

规定

专利信息提交系统的规定

9 专利的公开披露 专利的公开披露
10 商标使用义务 商标使用义务

11 商标注册后使用义务

生效前的宽限期

商标注册后使用义务生效前的宽限期

12 驰名商标保护 驰名商标保护

13 商标异议机制 商标异议机制

14 实施版权、专利和商

标保护的行动或补救

实施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的行动或补救措施

15 版权、专利和商标争

议的仲裁

版权、专利和商标争议的仲裁

1.2.2 许可和技术转让

许可在技术转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确保适当的许可程序和设定特许权使用

费的准则，能够增强知识产权持有人和被许可人的信心。15因此，子类别 1.2.2有六项指

标（表 7）。

表 7.子类别 1.2.2—许可和技术转让

指标 评估角度。

1 版权、专利、商标许

可程序的规定

版权、专利、商标许可程序的规定

2
制定公平和非歧视性

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

制定公平和非歧视性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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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所有人变更记录 专利所有人变更

4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

时限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时限

5
专利的临时许可/豁
免

专利的临时许可/豁免

6
向知识产权局披露专

利和商标许可协议

向知识产权局披露专利和商标许可协议

注：IPO=知识产权局。

1.2.3 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开放获取促进了信息的透明度和获取。16对公共利益或环境可持续性考量的适当保障有

助于确保创新的合理使用。17因此，子类别 1.2.3有六项指标（表 8）。

表 8.子类别 1.2.3—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指标 评估角度。

1 开放获取定义 开放获取定义

2 开源定义 开源定义

3
允许的开放获取研究

活动的范围

允许的开放获取研究活动的范围

4
保障公众利益的规定 保障公众利益的规定

5 知识产权融资准则 知识产权融资准则

6
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

的知识产权规定

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定

注：IP=知识产权。

1.2.4产学合作

产学合作对于基础研究的商业化非常重要。概述机构知识产权政策的强有力框架提升了

对商业化模式的信心。18因此，子类别 1.2.4有六项指标（表 9）。

表 9.子类别 1.2.4—产学合作

指标 评估角度。
1 标准模式研究合作协

议

标准模式研究合作协议

2
在不损害可专利性的

情况下发表研究成果

在不损害可专利性的情况下发表研究成果的宽限期

3
在公共研究机构内开

发的专利所有权

在公共研究机构内开发的专利所有权

4
公共研究机构的机构

知识产权政策

公共研究机构的机构知识产权政策

5 大学衍生企业 大学衍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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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财

政激励

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财政激励

注：IP=知识产权。

1.3 公共合同投标法规的质量。

类别 1.3分为四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1.3.1准入和竞争

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对于企业参与政府作为买方的市场至关重要。促进此类企业市场

准入（准入）和竞争的监管质量确保了基本框架，通过公开和竞争性采购作为政府采购

合同的默认方法，使整个私营部门受益。这是通过明确界定的框架协议程序准则确立的，

并通过关于内容和参与的明确规则规定了参与公开招标的条款和条件。因此，子类别 1.3.1
有七项指标（表 10）。

表 10.子类别 1.3.1—准入和竞争

指标 评估角度。

1
默认为公开和竞争性

采购

公开采购作为合同招标的默认方法

2
外国企业参与投标的

限制：外国企业有义

务建立子公司或与当

地企业合作参与投标

i) 框架并未对外国企业参与或授标设立限制

ii) 框架并不要求外国企业必须与国内企业合作才有资格参

与投标

iii) 框架并不要求外国企业在国内拥有子公司才有资格参与

3 将合同分包的能力 框架规定了合同分包

4 规定了采购人向承包

商付款的法定期限

适用于采购人的框架规定了一个时限，在此时限内，一旦

收到发票，该实体必须处理付款

5 确立了框架协议的采

购程序

框架概述了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授予合同的指定程序，其

中合同是在竞争性的两阶段程序之后授予的

6 促进政府采购中的性

别平等

框架包括促进政府采购中性别平等的针对性别方面的规

定；该框架所要求的针对性别的规定包括性别分析、同工

同酬原则和不歧视原则，和/或对违反性别平等义务的企业

排除理由

7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的

措施

框架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待遇措施

注：SME=中小企业。

1.3.2最高性价比

确保公共资金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是政府采购监管的核心。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确定

政府在选择政府采购合同时是否采取了良好的监管措施，在授予合同之前对政府采购合

同的总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进行明确和彻底的评估，此外还要有明确的标准来确定如何

确定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考量因素。因此，子类别 1.3.2有八项指标（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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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子类别 1.3.2—最高性价比

指标 评估角度。

1
确立了识别异常低价

投标的标准 框架规定了识别异常低价投标的标准

2

为创新采购指定专门

的招标方式，并提供

授权以激励其使用

i) 框架规定了制定和实施特别计划的法律授权，以吸引创

新和新兴供应商

ii) 框架指定创新采购的具体招标程序

3

将可持续性条款纳入

标准采购文件，并鼓

励在招标中考量可持

续性因素

i) 框架规定了标准采购文件必须包含全部或部分范本文件

的可持续性条款

ii) 框架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以环保要素参与投标

4

将性别条款纳入标准

采购文件，并鼓励在

招标中考量性别因素 框架规定了标准采购文件包含性别平等条款

5

明确规定了采购计划

的最低限度内容，并

就在公布新的投标机

会之前估算合同价值

时使用的工具提供了

指导

i) 框架规定了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要求

ii) 框架规定了采购人准备估算新采购机会的合同价值时必

须使用的工具，包括市场分析、可行性研究和/或类似项

目或投标书的历史数据

6
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

内容包括性别维度 框架要求最低限度内容要求包括性别维度

7

在评标中使用总拥有

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

考量因素

框架规定了在高价值采购的评标中必须使用的授标标准，包

括项目生命周期成本、总拥有成本

8 在评标时采用最具经

济优势的投标考量因

素

框架明确建议优先使用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标准，而不是较

低的价格标准

1.3.3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政府市场的有效竞争需要一个保护采购过程公平性的政府采购框架。在这些情况下，通

常促进公平的工具旨在确保投标人的平等机会和待遇。不平等待遇不仅扭曲了授予合同

的竞争过程，还可能对市场准入产生不利影响。只有通过承认授予政府采购合同的程序

保障，包括授标公告与合同签订之间的明确停顿期、通知与授予之间的最短期限、将决

定通知企业的义务以及充分的上诉渠道，才能明确确立采购过程的公平性。因此，子类

别 1.3.3有五项指标（表 12）。

表 12.子类别 1.3.3—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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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标公告和合同签订

之间的停顿期，有异

议的投标人可对决定

提出质疑

框架规定了在授标公告与合同签订之间的强制停顿期，未得

标的投标人可对决定提出质疑

2

明确规定了刊登采购

公告至提交截止日期

之间的最短期限，并

禁止为规避公开招门

槛价而分割合同

i) 框架禁止为规避公开招标的门槛价而拆分合同

ii) 框架为所有采购程序设定了采购公告和提交截止日期之

间的最短时限

3

将采购决定通知企业

的义务和法律框架规

定了应如何处理潜在

投标人的澄清请求

i) 框架要求将潜在投标人的澄清请求传达给所有投标人

ii) 框架规定了向所有投标人传达授标决定

4

专门的采购法庭和对

授标决定异议权的可

获得性

i) 框架指定了一个专门的独立机构，接受企业对采购人发布

的决定提出的采购质疑

ii) 框架规定了有异议的投标人对接受采购质疑的机构所作

质疑决定提出上诉的权利

5 解决申诉的时限和对

拖延解决申诉的法律

追索权

i) 框架规定了对审查程序提出质疑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

限

ii) 框架针对全部或部分质疑类型在质疑或审查过程中遇到

延误的有异议的投标人规定了法律追索权

1.3.4透明度

透明度是高质量政府采购的核心原则。公开透明的采购流程可以改善竞争，提高效率。

一般而言，提高透明度的措施与促进竞争是一致的。这些措施通过向供应商告知竞争机

会，并让他们相信将根据其优点对投标进行客观评估，以此促进竞争，从而提高其投标

积极性。19只有通过政府采购过程保证公开透明，才能保证透明度。因此需要在采购程

序的每个阶段持续有效地公布。因此，子类别 1.3.4有五项指标（表 13）。

表 13.子类别 1.3.4—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公布采购计划 框架规定了采购计划应公开提供
2 公布招标公告 框架规定了招标公告应公开提供
3 公布采购文件 框架规定了采购文件应公开提供
4 公布授标决定 框架规定了授标决定应公开提供
5 合同与合同修订内容

的公布

框架规定了合同和合同修订内容应公开提供

2. 第二维度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表 14显示了评价维度 II的结构，即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将按照表中所示的顺

序更详细地讨论该评价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

表 14.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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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量。
2.1.1 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2.1.2 宣传和透明度
2.2 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2.2.1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2.2.2 创新体系
2.2.3 支持创新的体制框架
2.3 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2.3.1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
2.3.2 透明度
2.3.3 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2.1 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量。

类别 2.1分为两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2.1.1 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设置竞争主管部门是有效执行竞争法规和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关键。13竞争主管部

门必须在明确和独立的框架内运作，调查企业行为并实施制裁，以遏制反竞争行为。14
这组基于事实的指标侧重于制度框架和竞争法规的执行质量，旨在评估竞争主管部门的

运作情况。 因此，子类别 2.1.1有九项指标（表 15）。

表 15.子类别 2.1.1—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竞争主管部门独立运

作

竞争主管部门独立运作

2
竞争主管部门有明确

和不重叠的授权

i) 竞争主管部门有明确定义的授权

ii) 同时存在的负责保护和促进竞争的主管部门没有重叠授

权

3
设立评选和罢免理事

会成员的程序 i) 任命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正当程序

ii) 解雇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正当程序

4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

成员的任期限制 框架规定了竞争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理事会成员的正式任

期

5 确立竞争主管部门与

外国竞争主管部门合

作的机制

国内与国外竞争主管部门之间有既定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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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

成员在任期届满后有

一个冷却期，待冷却期

结束后方可在其他政

府部门任职或在曾被

调查过的企业的私营

部门任职

i) 有冷却期，在此期间，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

人员不得在政府任职

ii) 有冷却期，在此期间，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

人员不得在曾被调查过的企业任职

7
利益冲突规则适用于

竞争主管部门的雇员 利益冲突规则适用于竞争主管部门的雇员

8
竞争主管部门就政策

和法规发表意见 竞争主管部门有权就政府政策和法规发表意见，以确保这

些政策和法规不妨碍竞争

9

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

具有约束力，任何异议

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竞

争主管部门报告

i) 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具有约束力

ii) 不同意竞争主管部门意见的政府机构可证明其立场的合

理性，并将其提交竞争主管部门

2.1.2 宣传和透明度

通过倡导竞争，竞争主管部门可以提出对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危害较小的替代措施，

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其可以成为反对各种利益集团游说和经济寻租行为的评价维度。

其可以促进政府经济决策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并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健全的经济管理和

商业原则。该指标还评估竞争主管部门在促进可获得性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衡量竞争

主管部门是否符合如下情况：公布其决定及其背后的法律和经济依据；发布关于反垄断

和企业并购监管的指导意见和宣传报告；以及实施制裁。因此，子类别 2.1.2有九项指标

（表 16）。

表 16.子类别 2.1.2—宣传和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发布关于横向和纵向

协议的指导文件 竞争主管部门发布关于横向和纵向协议的指导文件

2 发布关于滥用支配地

位和宽大处理方案的

竞争主管部门发布关于滥用支配地位和宽大处理方案的指

导文件

3
发布关于市场定义和

数字平台的指导意见

竞争主管部门发布关于市场定义和数字平台的指导文件

4
发布关于并购监管的

指导意见

竞争主管部门发布关于并购监管的指导文件

5 印发关于竞争的分析

报告

竞争主管部门可以从竞争政策的角度发布关于市场、行为

或实践的分析报告

6 举办讲习班宣传竞争

政策

竞争主管部门组织讲习班或网络研讨会，向企业宣传竞争

政策
7 在线公布所有反垄断

和并购监管决定

竞争主管部门在线公布所有反垄断和并购监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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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线公布授予企业或

行业特别竞争制度（豁

免）的决定

竞争主管部门必须在线公布关于国有企业豁免反垄断和并

购监管法规的决定

9 并购监管交易电子申

报

企业能以电子方式提交受并购监管法规约束的交易申报

注：SOE=国有企业。

2.2 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类别 2.2分为三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2.2.1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促进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机会，并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提供

了便利，例如：通过在线市场。20因此，子类别 2.2.1有六项指标（表 18）。

表 18.子类别 2.2.1—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指标 评估角度。

1
版权许可数据库的可

获得性

版权许可数据库的可获得性

2
绿色技术在线市场的

可获得性

绿色技术在线市场的可获得性

3
本地注册的知识产权

电子数据库的可获得

性

本地注册的知识产权电子数据库的可获得性

4
知识产权所有人可通

过电子方式管理知识

产权的在线平台的可

获得性

知识产权所有人可通过电子方式管理知识产权的在线平台

的可获得性

5 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的

电子管理功能范围

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的电子管理功能范围

6
知识产权局在线公布

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

人员名单

知识产权局在线公布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名单

注：IP=知识产权；IPO=知识产权局；IPR=知识产权。

2.2.2 创新体系

创新体系通过加强合作、技术援助或财政激励来促进创新的传播。21因此，子类别 2.2.2
有九项指标（表 19）。

表 19.子类别 2.2.2—创新体系

指标 评估角度。
1 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可

获得性

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可获得性

2 促进技术形成的监管

措施类型

促进技术形成的监管措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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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孵化器的可获得

性

创新孵化器的可获得性

4 创新加速器的可获得

性

创新加速器的可获得性

5 政府对私营孵化器/
加速器的财政援助

政府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财政援助

6 公共研究组织对私营

孵化器/加速器的技

公共研究组织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技术援助

7
针对女性企业家的孵

化器/加速器的可获

得性

针对女性企业家的孵化器/加速器的可获得性

8 科技园的可获得性 科技园的可获得性

9 创新集群的可获得性 创新集群的可获得性

2.2.3 支持创新的体制框架。

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对支持创新很重要。22因此，子类别 2.2.3有四项指标（表 20）。

表 20.子类别 2.2.3—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

指标 评估角度。

1
知识产权局向知识产

权被许可方提供的无

偿或低成本法律援助

知识产权局向知识产权被许可方提供的无偿或低成本法律

援助

2
信息提交系统在实践

中的可获得性

信息提交系统在实践中的可获得性

3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公

众咨询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公众咨询

4
负责企业参与制定技

术标准的公共机构

负责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公共机构

注：IP=知识产权；IPO=知识产权局。

2.3 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类别 2.3分为三个子类别，由几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又可能有几个组成部分。

2.3.1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

电子采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和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潜力。

电子采购还通过环境标签等特点促进政府采购的可持续实践。研究表明，电子采购有助

于更高质量承包商的准入。因此，子类别 2.3.1有四项指标（表 23）。

表 23.子类别 2.3.1—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

指标 评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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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电子采购门户网

站的可获得性 有正常运行的中央电子政府采购（电子采购）门户网站

2
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

合同的开放数据 有数据门户网站以机器可读格式提供开放获取的合同数据

3
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

招标的开放数据 有数据门户网站以机器可读格式提供开放获取的采购文件

数据

4
公布按性别分类的招

标和合同开放数据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收集按性别分类的参与投标企业的数据

2.3.2 透明度

保障信息的可获得性能减少大型企业或消息灵通企业的信息优势，增加政府采购合同的

竞争，有利于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类型企业获得均等机会。因此，子类别 2.3.2有五

项指标（表 24）。

表 24.子类别 2.3.2—透明度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以电子方式获取采购

公告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招标公告

2
以电子方式获取采购

文件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采购文件

3
以电子方式获取授标

决定（包括其理由）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授标及其理由

4
以电子方式获取合同

与合同修订内容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合同及其修订内容

5 以电子方式获取生态

标签、无害环境货物

和服务的规格、标准

或准则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可持续性标准、生态标签、环保食

品和服务

2.3.3 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采购速度和质量、降低风险和增强创新来提供竞争优势。还可用于提

高公共服务的供应质量和政府市场的竞争质量。事实证明，为政府采购服务进行在线支

付的网络平台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效益。因此，子类别 2.3.3有九项指标（表 25）。

表 25.子类别 2.3.3—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指标 评估角度。

1 以电子方式注册为供

应商及申请供应商生

态认证或生态标签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注册成为供应商，并申请生态认证

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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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

索取澄清和决定公告

（澄清、授标等）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澄清和决定公告

3 以电子方式提交标书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完全通过它提交标书

4

以电子方式开标，以

及用于管理投标程序

的虚拟工作空间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开标和虚拟工作空间管理

5
以电子方式提交投标

保证金和电子确认履

约保证金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以数字格式在线提交投标保证金和

履约保证金

6 以电子方式合同签订

和电子合同管理与执

行模块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以电子方式签订合同，并有合同管

理和执行模块

7

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

提交发票并从采购人

收取付款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提交发票和接收付款

8
框架协议管理模块和

电子反向拍卖模块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允许管理框架协议和电子反向拍卖

9
认可供应商电子目录

和绿色目录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包括认可供应商电子目录和绿色目录

3. 维度三.效率促进市场竞争关键服务的便利度

表 26显示了评价维度 III的结构，即在实践中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每个评

价维度的类别和子类别将按照表中所示（表 26）的顺序深入展开讨论。

表 26.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
3.1 竞争法规的效率
3.1.1 高效执行简易经营者集中审查。
3.1.2 对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的看法
3.2 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3.2.1 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
3.2.2 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外国许可技术的使用
3.3 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3.3.1 授予公共合同的时间。
3.3.2 收到付款的时间和逾期付款的罚金
3.3.3 政府市场准入。
3.3.4 政府供应商中的性别差距
3.3.5 参与政府采购行政要求中的性别差距

3.1竞争法规的效率

该指标综合评估下列因素，以确定并购审查具体简化程序的实施效率：(1)提交并购申报

的时间；(2)审查和获得决定；以及(3)竞争主管部门是否适当使用简化程序。经营者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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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程序不当和竞争政策执行不力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推迟不引起关注的

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执行不当还可能影响企业成长。例如，如果企业认为经营者集中

的成本过高，或对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结果过于不确定，企业便不会选择经营者集中申

请。大多数经济体都有经营者集中申请和提供简易程序的法规，但这还不够，这些法规

的有效执行才是对营商环境至关重要的。该指标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所涉并购不会引发

竞争关切。因此，子类别 3.1有两项指标（表 27）。

表 27.类别 3.1—竞争法规的效率

指标 评估角度。

1
高效执行简易经营者

集中审查。

i) 根据简化的并购审查程序审查具有既定参数的交易

ii) 遵守文件要求并就所述既定参数的交易向竞争主管部门

提交申报的天数，竞争主管部门审查和批准所述设定参

数的交易的平均天数

2

对市场活力与竞争行

为的看法

i) 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数量

ii) 最大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iii) 市场竞争水平的变化

iv) 价格上涨后的定价行为

v) 切换互联网提供商的能力

vi) 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注：SOE=国有企业。

3.2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该指标评估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以及研发活动和外国技术的使用。因此，子类别 3.2
—创新有两项指标：(1)企业创新；(2)研发活动和使用外国许可技术（表 28）。

表 28.类别 3.2—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指标 评估角度。

1
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

新

i) 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产品创新）

ii) 向市场引入新工艺（工艺创新）

2
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外

国许可技术的使用

i) 企业研发支出的百分比

ii) 用于研发的支出百分比

iii) 使用外资企业许可技术的企业百分比

注：R&D=研发。

3.3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在采购市场，授予合同的漫长过程可能会阻止企业进入市场，并助长串通行为。在决定

参与政府市场之前，企业可能会考虑准备投标的成本和采购程序的耗时。另外，逾期付

款会对企业造成负面的外部影响，例如扰乱市场活动和推迟向雇员和供应商付款等，这

可能造成企业流动资金枯竭。在获取信贷困难的情况下，延迟付款可能最终会迫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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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市场，对其供应商和客户产生额外的负面影响。因此，子类别 3.3—采购有五项指标：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需时间；收到付款的时间和逾期付款的罚金；政府市场准入；政府

供应商中的性别差距；参与政府采购行政要求中的性别差距（表 29）。

表 29.类别 3.3—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指标 评估角度。

1

授予公共合同的时

间。

在以下五种情况下，开标与合同签订之间的一般间隔时间：

i) 使用公开程序的工程合同

ii) 使用受限程序的服务合同

iii) 资格预审程序

iv) 电子拍卖程序

v) 分两个竞争阶段程序的框架协议

2
收到付款的时间和逾

期付款的罚金

i) 从政府合同收到付款的时间（以天为单位）

ii) 支付逾期付款罚金的频率

3 政府市场准入 参与公开采购的行政要求的难易程度

4 政府供应商中的性别

差距

已获得政府合同的男性拥有企业与已获得政府合同的女性

拥有企业的百分比差异

5 参与政府采购的行政

要求中的性别差距

男性拥有的企业和女性拥有的企业在“该企业在多大程度上

认为参与投标的行政要求很难”问题中得分的差异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评价维度 I、评价维度 II和部分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与私营部门专家协商收集的。

对于该领域指标的竞争法规执行类别，包括具有竞争法专业知识的企业律师和顾问，以

及从事竞争法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对于该领域指标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类别，专门从事

知识产权的律师和顾问，以及特许专利律师是主要贡献者。最后，对于该领域指标的政

府采购类别，专家包括具有政府采购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编制标书的顾问和内部采购

官。通过专家咨询收集的数据通过案头研究加以证实。

部分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这些调查提供了关于企业创新和政府合

同实践的代表性数据。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导致企业调查无法获得必要数据，另一种办法

是通过与积极参与政府采购的私营部门专家协商来收集这些数据。

4.2 筛选和选择专家

促进市场竞争指标领域有三份问卷，每项指标领域一份：竞争、创新和政府采购。每个

调查问卷都针对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选择潜在的专家参与调查问卷，制定了竞争、

创新和政府采购筛选调查问卷（表 30）。最终，这将使小组能够选择专家回答每一份问卷。

表 30.筛选调查问卷和应答标准

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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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企业律师、法律顾问、竞争主管部门代表等。
创新 知识产权律师、特许专利律师等。
采购 政府采购律师、顾问、内部采购官等。
相关专业领域：
竞争 反垄断/竞争、滥用支配地位、并购监管程序等。
创新 知识产权注册和管理等。
采购 州、国家和联邦一级（如适用）的政府采购和政府招标等。
评估专家在竞争法、创新和采购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竞争 具有反垄断/竞争诉讼和向相关企业提供建议的经验；为并购提供建

议，包括诉讼经验；就滥用支配地位事宜（包括诉讼）提供建议；就

如何自我遵守竞争法要求向企业提供咨询的经验；监管市场的经验。

创新 有知识产权注册、管理、许可、诉讼、技术转让的经验。

采购 具有州/国家/联邦一级政府采购的经验，担任咨询、顾问、合规或诉

讼角色；投标或协助企业投标政府货物、服务和工程的经验；评估授

标的经验；与付款相关的合同问题的经验；对政府采购决定的正式质

疑和上诉程序的经验。

注：IPR=知识产权。

因此，筛选人员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将使小组更好地了解专家的专业；与市场竞争相关的

专业领域和专家知识或经验，包括竞争、创新和采购。最终，这将使小组能够选择对应

的专家来回答关于竞争、创新和采购的问卷。

IV. 参数

为确保各经济体专家咨询所得数据的可比性，促进市场竞争指标领域使用了政府采购指

标的具体参数。但并没有适用于该指标领域所有三项指标领域（竞争、创新和采购）的

通用参数。参数是指对衡量指标领域实践的特征所作的假设，如：地点或集中的相关公

共机构（包括竞争主管部门或政府采购人）。

5.1 一般参数

促进市场竞争指标领域没有适用于所有类别指标的通用参数。然而，该指标领域仅以集

中/联邦机构提供的集中/联邦法规和服务为基准，以保持数据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可比性。

5.2 特定参数

促进市场竞争在部分类别的指标中使用特定参数，以确保所收集的有关机构和有关程序

的信息在各经济体之间具有可比性。尤其对于衡量政府采购法规和服务的指标类别，相

关程序以及负责的公共机构差异很大，可能会影响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

5.2.1采购—采购人

考量理由：

采购程序和管理采购过程的法律框架可能因进行采购的机构而异。此参数影响法律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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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两方面的指标。

应用：

对于评价维度 I和评价维度 II，属于政府采购类别的指标是根据三个最大采购人在过去三

年中采购的投标量（投标数量）确定适用于这三个实体的基准。采购人由答复市场竞争

调查表的私营部门专家根据其经验和知识或根据可靠的开放数据确定。

V. 指标领域评分

促进市场竞争指标领域有三个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评价维

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

率。每个评价维度的总分被调整为从 0到 100的值，然后汇总到指标领域总分中。每个

评价维度占指标总分的三分之一。这些分数将对企业的好处（以企业灵活性的分数呈现）

和对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好处（以社会福利的分数呈现）加以区分。表 31显示了促进市场

竞争指标领域的得分。有关进一步的评分细节，请参见本节的补充附录 A。

表 31.汇总评分概览

评价

维度

标题
指标

数量

分数 调整后

分数（0
—100）

权重
企业灵

活性

社会

福利

总分

I 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83 83 83 166 100 0.33

II 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

水平 55 55 55 110 100 0.33

III 促进市场竞争关键服务的

便利度

9 100 不适

用

100 100 0.33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

6.1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评价维度 I涵盖 83项指标，总分为 166分（企业灵活性 83分，社会效益 83分）（表 32）。
本评价维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6.1.1竞争法规的质量类别包括 25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50分（企业灵活性 25分，社会效

益 25分）。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架构子类别有 4项指标；反垄断（垄断联盟、横向
和纵向协议、滥用支配地位）有 8项指标；并购监管有 8项指标；执行有 5项指标。

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均有好处。因

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6.1.2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类别包括 33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66分（企业灵活

性 33分，社会效益 33分）。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子类别有 15项指标；许
可和技术转让；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产学合作每个子类别有 6项指标。促

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均有好处。

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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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政府采购合同投标法规的质量类别包括 25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50分（企业灵活性

25分，社会效益 25分）。具体而言，准入和竞争子类别包括 7项指标；最高性价比
子类别包括 8项指标；采购过程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每个子类别包括 5项指标。促进

政府采购合同公平招标的监管框架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都有

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表 32.评价维度 I的评分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指标数

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福利

得分

总

分

调整后分

数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25 25 25 50 33.33
1.1.1 国有企业框架 4 4 4 8 5.33

1.1.2
反垄断（垄断联盟、横向和纵向

协议、滥用支配地位） 8 8 8 16 10.67

1.1.3 并购监管 8 8 8 16 10.67
1.1.4 执行 5 5 5 10 6.67
1.2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

量

33 33 33 66 33.33

1.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5 15 15 30 15.15
1.2.2 许可和技术转让 6 6 6 12 6.06
1.2.3 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6 6 6 12 6.06
1.2.4 产学合作 6 6 6 12 6.06

1.3
公共合同采购法规的质量。

25 25 25 50 33.3
1.3.1 准入和竞争 7 7 7 14 9.33
1.3.2 最高性价比 8 8 8 16 10.67
1.3.3 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5 5 5 10 6.67
1.3.4 透明度 5 5 5 10 6.67

总数 83 83 83 166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R=知识产权；SBP=社会效益得分。

6.2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评价维度 II包括 55项指标，总分 110分（企业灵活性 55分，社会效益 55分）（表 33）。
本评价维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6.2.1竞争法规执行的制度框架和质量类别包括 18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36分（企业灵活

性 18分，社会效益 18分）。具体而言，制度框架与宣传和透明度每个子类别包括 9
项指标。强有力的制度框架和高质量的执行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

益）均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是相等的。

6.2.2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类别包括 19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38分（企业灵活性 19分，

社会效益 19分）。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子类别有 6项指标；创新体系
子类别有 9项指标；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子类别有 4项指标。支持企业创新的公共

服务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均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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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相等的。

6.2.3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包括 18项指标，总分最高为 36分（企业灵活性 18分，社会效

益 18分）。具体而言，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子类别有 4项指标；
透明度子类别有 5项指标；采购程序的数字化子类别有 9项指标。高质量的电子采

购服务对企业（企业灵活性）和社会（社会效益）均有好处。因此，这两个类别的

得分是相等的。

表 33.评价维度 II的评分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

水平。

指标

数量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2.1
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

量。 18 18 18 36 33.33
2.1.1 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9 9 9 18 16.67
2.1.2 宣传和透明度 9 9 9 18 16.67
2.2 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19 19 19 38 33.33
2.2.1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6 6 6 12 10.53
2.2.2 创新体系 9 9 9 18 15.79
2.2.3 支持创新的体制框架。

4 4 4 8 7.02
2.3 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18 18 18 36 33.33
2.3.1 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

互动性 4 4 4 8 7.41
2.3.2 透明度 5 5 5 10 9.26
2.3.3 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9 9 9 18 16.67

总数 55 55 55 110 100
注：IP=知识产权。

6.3. 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评价维度 III包括 9项指标，

在企业灵活性方面得分从 0到 100不等（表 34）。本评价维度下的分数被分配给

企业灵活性，只是因为这些指标衡量向企业提供服务的结果。例如，授予政府采

购合同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对企业造成不利后果，从而阻碍企业灵活性。本评价维

度下每个类别的评分如下：

6.3.1竞争法规的效率类别有 2项指标。该类别占评价维度 III得分的三分之一。

6.3.2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类别有 2项指标。

该类别也占评价维度 III得分的三分之一。

6.3.3 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类别有 5项指标。该类别占评价维度 III得分的剩余三分之一。

表 34.评价维度 III的分数

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 指标数量 调整后总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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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竞争法规的效率 2 33.33
3.1.1 高效执行简易经营者集中审查。 1 16.67
3.1.2 对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的看法 1 16.67

3.2
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2 33.33
3.2.1 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 1 16.67
3.2.2 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外国许可技术的使用 1 16.67
3.3 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5 33.33
3.3.1 授予公共合同的时间 1 6.67
3.3.2 收到付款的时间和逾期付款的罚金 1 6.67
3.3.3 政府市场准入 1 6.67
3.3.4 政府供应商中的性别差距 1 6.67

3.3.5
参与政府采购的行政要求中的性别差距

1 6.67
总数 9 100

注：R&D=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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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促进市场竞争—评分表

本文档概述了市场竞争指标领域的评分方法。对于每项指标，分配一个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一个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说明每

个此类指标的详细评分，并说明相关背景文献。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1.1.1国有企业框架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分

社会

福利

得分

总

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和/或可持续性标准证明创建国有企业的合

理性，要求国有企业的创建接受竞争主管部门的审查。

1 1 2 1.33 OECD (2015a), Recommendation I
& III

竞争法适用于所有国有企业和经济行业 1 1 2 1.33 OECD (2015a), Recommendation I
& III

要求进行影响评价评估（创建和持续），以证明国有企业的新

商业活动和持续商业活动的合理性

1 1 2 1.33 OECD (2015a), Recommendation I

排除或豁免部分企业或领域适用竞争法和并购监管的程序是

以经济、社会或可持续性标准为基础的，要求给予一定期限的

豁免，延长豁免需要审查其享受豁免的合理性

1 1 2 1.33 OECD (2015a), Recommendation I
& III

子类别 1.1.1的总分 4 4 8 5.33

1.1.2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法律框架禁止反竞争协议，包括默示协议，并根据其目的确定

哪些协议限制竞争

1 1 2 1.33 UNCTAD (2007)

豁免部分非竞争协议的法规，如果能促进部分公共利益、效率

或技术和经济进步，则必须证明其合理性

1 1 2 1.33 UNCTAD (2007)

豁免法规要求确定豁免协议的效率、危害和对消费者的影响 1 1 2 1.33 UNCTAD (2007)

法律框架禁止滥用支配地位 1 1 2 1.33 UNCTA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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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及滥用支配地位的定义 1 1 2 1.33 UNCTAD (2007)

宽大处理方案中企业担保的可获得性 1 1 2 1.33 ICN (2019)

宽大处理方案确立了明确的豁免制度 1 1 2 1.33 ICN (2019)
自愿合规的激励措施 1 1 2 1.33 OECD (2021b)

子类别 1.1.2的总分 8 8 16 10.67
1.1.3并购监管

并购监管法规的覆盖范围 1 1 2 1.33 ICN(2018);OECD(2005)

法律框架规定了用于识别哪些交易必须申报的经济标准 1 1 2 1.33 ICN (2018)
法律框架针对并购申报规定了明确的准则和门槛价，包括单个

和总体门槛价

1 1 2 1.33 ICN (2018)

有多阶段并购审查程序，包括有具体法定时限的简化程序 1 1 2 1.33 OECD (2005)

要求对提交并购监管审查的交易的竞争影响进行实质性经济

评估，并对并购或收购引起的市场支配力增加是否有正当理由

1 1 2 1.33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ICN(2018)

对未申报并购的制裁 1 1 2 1.33 ICN (2018); OECD (2018b)

并购补救措施符合目的，允许企业提出替代措施，且竞争主管

部门有权执行

1 1 2 1.33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ICN
(2018)

有权阻止可能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并购，以及对未申报并购

进行制裁

1 1 2 1.33 ICN (2018); OECD (2018b)

子类别 1.1.3的总分 8 8 16 10.67
1.1.4执行

调查过程中的程序性和公正性保障 1 1 2 1.33 ICN (2019)

法律框架定义什么是机密信息 1 1 2 1.33 OECD (2005)

赋予竞争主管部门足够的权力和资源进行调查、执行和实施制

裁

1 1 2 1.33 ICN (2019)
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和/或可自行执行，并指定一个

独立机构审查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且允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1 1 2 1.33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UNCTAD (2007)

监管框架规定了罚款的总上限 1 1 2 1.33 OECD (2019b)

子类别 1.1.4的总分 5 5 10 6.66
类别 1.1的总分 25 25 50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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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

1.2.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保护版权所有人控制作品的复制 1 1 2 1.01 WIPO (2004)
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 1 1 2 1.01 WIPO (2022)
发明的可专利性要求（新颖性、创造性、实用

性）

1 1 2 1.01 WIPO (2004)

专利和商标保护期 1 1 2 1.01 TRIPS (1994)
追溯到申请日的专利保护 1 1 2 1.01 WIPO (2004)
专利的实验使用例外或研究豁免 1 1 2 1.01 WIPO (2010)
专利异议机制 1 1 2 1.01 WIPO (2023a)
专利信息提交系统的规定 1 1 2 1.01 WIPO (2023b)
专利的公开披露 1 1 2 1.01 WIPO (2004)
商标使用义务 1 1 2 1.01 WIPO (2004)
商标注册后使用义务生效前的宽限期 1 1 2 1.01 WIPO (2004)

驰名商标保护 1 1 2 1.01 WIPO (2000)
商标异议机制 1 1 2 1.01 WIPO (2009)
实施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的行动或补救措施 1 1 2 1.01 TRIPS (1994)
版权、专利和商标争议的仲裁 1 1 2 1.01 Reedetal. (2021)
子类别 1.2.1的总分 15 15 30 15.15
1.2.2许可和技术转让

版权、专利、商标许可程序的规定 1 1 2 1.01 WIPO (2004)
制定公平和非歧视性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 1 1 2 1.01 OECD (2019a)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 1 1 2 1.01 WIPO (2010)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时限 1 1 2 1.01 WIPO (2010)

专利的临时许可/豁免 1 1 2 1.01 World Bank (2020)
向知识产权局披露专利和商标许可协议 1 1 2 1.01 WIPO (2010)
子类别 1.2.2的总分 6 6 12 6.06
1.2.3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开放获取定义 1 1 2 1.01 WIPO (2011)
开源定义 1 1 2 1.01 BS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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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开放获取研究活动的范围 1 1 2 1.01 Priest (2012); WIPO (2021)
保障公众利益的规定 1 1 2 1.01 TRIPS (1994)
知识产权融资准则 1 1 2 1.01 WIPO (2008)
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定 1 1 2 1.01 WIPO (2020)
子类别 1.2.3的总分 6 6 12 6.06
1.2.4产学合作

标准模式研究合作协议 1 1 2 1.01 WIPO (n.d.)
在不损害可专利性的情况下发表研究成果的宽

限期

1 1 2 1.01 WIPO (n.d.)

在公共研究机构内开发的专利所有权 1 1 2 1.01 Aridi and Cowey (2018)
公共研究机构的机构知识产权政策 1 1 2 1.01 WIPO (n.d.)
大学衍生企业 1 1 2 1.01 Aridi and Cowey (2018)
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财政激励 1 1 2 1.01 Aridi and Cowey (2018)
子类别 1.2.4的总分 6 6 12 6.06
类别 1.2的总分 33 33 66 33.3
1.3 公共合同投标法规的质量。

1.3.1准入和竞争

指标 企业灵活性

得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背景文献

默认为公开和竞争性的采购 1 1 2 1.33 OECD (2011); UNCITRAL (2011)
外国企业参与投标的限制：外国企业有义务建

立子公司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参与投标

1 1 2 1.33 Anderson et al. (2010); MAPS
(2018); OECD (2011); UNCITRAL
(2011)

将合同分包的能力 1 1 2 1.33 EBRD (2017); OECD (2011,
2015b); Uyarra et al. (2014)

规定了采购人处理向承包商付款的法定期限 1 1 2 1.33 MAPS (2018)

确立了框架协议的采购程序 1 1 2 1.33 UNCITRAL (2011)
促进政府采购中的性别平等 1 1 2 1.33 MAPS (2022); OECD (2021e)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的措施 1 1 2 1.33 ADB (2012); Beck and

Demirguc-Kunt (2006); EBRD
(2017b); OECD (2015b, 2017a)

子类别 1.3.1的总分 7 7 14 9.34
1.3.2最高性价比

确立了识别异常低价投标的标准 1 1 2 1.33 UNCITR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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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采购指定专门的招标方式，并提供授权

以激励其使用

1 1 2 1.33 Edler and Georghiou (2007); Ghisetti
(2017); OECD (2017b)

将可持续性条款纳入标准采购文件，并鼓励在

招标中考量可持续性因素

1 1 2 1.33 MAPS (2018); OECD (2015c)

将性别条款纳入标准采购文件，并鼓励在招标

中考量性别因素

1 1 2 1.33 MAPS (2022)

明确规定了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并就在

公布新的投标机会之前估算合同价值时使用的

工具提供了指导

1 1 2 1.33 MAPS (2018)

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包括性别维度 1 1 2 1.33 MAPS (2022)
在评标中使用总拥有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考量

因素

1 1 2 1.33 Dimitri (2012); MAPS (2018);
UNCITRAL
(2011)在评标时采用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考量因素 1 1 2 1.33 Dimitri (2012); Lewis and Bajari
(2011); MAPS (2018); UNCITRAL
(2011)

子类别 1.3.2的总分 8 8 16 10.67
1.3.3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授标公告和合同签订之间的停顿期，有异议的

投标人可对决定提出质疑

1 1 2 1.33 MAPS (2018); OECD (2015b);
UNCITRAL, (2011)

明确规定了刊登招标公告至提交截止日期之间

的最短期限，并禁止为规避公开招标门槛价而

分割合同

1 1 2 1.33 MAPS (2018); UNCITRAL (2011)

将采购决定通知企业的义务和法律框架规定了

应如何处理潜在投标人的澄清请求

1 1 2 1.33 OECD (2015b); UNCITRAL (2011)

专门的采购法庭和对授标决定异议权的可获得

性

1 1 2 1.33 MAPS (2018); UNCITRAL (2011)

解决申诉的时限和对拖延解决申诉的法律追索

权

1 1 2 1.33 MAPS (2018); UNCITRAL (2011)

子类别 1.3.3的总分 5 5 10 6.66
1.3.4透明度

公布采购计划 1 1 2 1.33 ADB (2013); EBRD (2015); MAPS
(2018); OECD (2015b)

公布招标公告 1 1 2 1.33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2018)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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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采购文件 1 1 2 1.33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2018); OECD

公布授标决定 1 1 2 1.33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2018); OECD

合同与合同修订内容的公布 1 1 2 1.33 MAPS (2018); OECD (2015b)
子类别 1.3.4的总分 5 5 10 6.66
类别 1.3的总分 25 25 50 33.33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83 83 166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SBP=社会效益得分；SME=中小企业；SOE=国有企业。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2.1 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量。

2.1.1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竞争主管部门独立运作 1 1 2 1.85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竞争主管部门有明确和不重叠的授权 1 1 2 1.85 OECD (2022)

设立评选和罢免理事会成员的程序 1 1 2 1.85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限制 1 1 2 1.85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确立竞争主管部门与外国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机制 1 1 2 1.85 ICN (2013)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届满后有一个冷却期，

待冷却期结束后方可在其他政府部门任职或在曾被调

查过的企业的私营部门任职

1 1 2 1.85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利益冲突规则适用于竞争主管部门的雇员 1 1 2 1.85 Bradford and Chilton (2018)
竞争主管部门就政策和法规发表意见 1 1 2 1.85 ICN (2014)

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具有约束力，任何异议必须以书面

形式向竞争主管部门报告

1 1 2 1.85 ICN (2014)

子类别 2.1.1的总分 9 9 18 16.67
2.1.2—宣传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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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横向和纵向协议的指导文件 1 1 2 1.85 OECD (2021c)

发布关于滥用支配地位和宽大处理方案的指导文件 1 1 2 1.85 OECD (2021c)

发布关于市场定义和数字平台的指导意见 1 1 2 1.85 ICN (2018)

发布关于并购监管的指导意见 1 1 2 1.85 ICN (2018)

印发关于竞争的分析报告 1 1 2 1.85 ICN (2017)

举办讲习班宣传竞争政策 1 1 2 1.85 ICN (2012)

在线公布所有反垄断和并购监管决定 1 1 2 1.85 ICN (2019)

在线公布授予企业或行业特别竞争制度（豁免）的决定 1 1 2 1.85 OECD (2015a)

并购监管交易电子申报 1 1 2 1.85 ICN (2019)
子类别 2.1.2的总分 9 9 18 16.67
类别 2.1的总分 18 18 36 33.33
2.2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2.2.1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版权许可数据库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WIPO (2010)

绿色技术在线市场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WIPO (2020)
本地注册的知识产权电子数据库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WIPO (2004)
知识产权持有人可通过电子方式管理知识产权的在线

平台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WIPO (2004)

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的电子管理功能范围 1 1 2 1.75 WIPO (2004)

知识产权局在线公布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名单 1 1 2 1.75 WIPO (2004)
子类别 2.2.1的总分 6 6 12 10.53
2.2.2—创新体系

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Aridi and Cowey (2018)
促进技术形成的监管措施类型 1 1 2 1.75 World Bank (2020)
创新孵化器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创新加速器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政府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财政援助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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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研究组织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技术援助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针对女性企业家的孵化器/加速器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科技园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创新集群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Cirera et al. (2020)
子类别 2.2.2的总分 9 9 18 15.79
2.2.3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

知识产权局向知识产权被许可方提供的无偿或低成本 1 1 2 1.75 WIPO (n.d.)
信息提交系统在实践中的可获得性 1 1 2 1.75 WIPO (2023b)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公众谘询 1 1 2 1.75 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22)
负责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公共机构 1 1 2 1.75 WIPO (n.d.)

子类别 2.2.3的总分 4 4 8 7.01
类别 2.2的总分 32 34 66 33.33
2.3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2.3.1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集中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可获得性 1 1 2 1.85 EBRD (2015); MAPS (2018); PwC
(2013)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合同的开放数据 1 1 2 1.85 EBRD (2015); MAPS (2018); OECD
(2015b)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招标的开放数据 1 1 2 1.85 EBRD (2015); MAPS (2018); OECD
(2015b)公布按性别分类的招标和合同开放数据 1 1 2 1.85 MAPS (2022)

子类别 2.3.1的总分 4 4 8 7.40
2.3.2透明度

以电子方式获取采购公告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以电子方式获取投标文件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以电子方式获取授标决定（包括其理由）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MAPS

以电子方式获取合同与合同修订内容 1 1 2 1.85 MAPS (2018); PwC (2013)
以电子方式获取生态标签、无害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规

格、标准或准则

1 1 2 1.85 MAPS (2018); OECD (2015c); PwC
(2013)

子类别 3.2的总分 5 5 10 9.26
2.3.3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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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子方式注册为供应商及申请供应商生态认证或生

态标签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OECD
(2015b); PwC (2013)

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索取澄清和决定公告（澄清、授标

等）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OECD (2015b)

以电子方式提交标书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Kinsey
(2004); OECD (2015b)

以电子方式开标，以及用于管理投标程序的虚拟工作空

间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MAPS
(2018); PwC
(2013)

以电子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和电子确认履约保证金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以电子方式合同签订和电子合同管理与执行模块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PwC (2013)

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提交发票并从采购人收取付款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框架协议管理模块和电子反向拍卖模块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认可供应商电子目录和绿色目录 1 1 2 1.85 ADB (2013); EBRD (2015)
子类别 2.3.3的总分 9 9 18 16.67
类别 2.3的总分 18 18 36 33.33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55 55 110 10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

3.1竞争法规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提交、审查和批准简化并购审查的时间以及适当使用程序 50 不适用 50 16.67 ICN (2018)

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指数（包括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数

量；集中度情况；竞争水平的变化；定价行为；切换互联

网提供商的能力和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

50 不适用 50 16.67 OECD (2018a, 2021a); Szarzec, Dombi,
and Matuszak (2021)

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2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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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采用新产品或改进产品或工艺的企业所占百分

比）

50 不适用 50 16.67 Cireraand Muzi (2020)

企业研发支出的百分比和用于研发支出的百分比；使用外

资企业许可技术的企业的百分比

50 不适用 50 16.67 OECD (2018c)

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3.3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授予 5项一般政府采购程序（开放工程合同和受限服务合

同）、反向拍卖、框架协议和资格预审的时间

20 不适用 20 6.66 Kinsey (2004); MAPS (2018)

从政府合同中收到付款的时间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频

率

20 不适用 20 6.66 ADB (2013); Contietal. (2021); MAPS
(2018)

投标的障碍（行政要求） 20 不适用 20 6.66 ADB (2012); EBRD (2017b); MAPS
(2018); OECD (2011)

已获得政府合同的男性拥有企业与已获得政府合同的女

性拥有企业的百分比差异

20 不适用 20 6.66 MAPS (2022)

男性拥有的企业和女性拥有的企业在“该企业在多大程度

上认为参与投标的行政要求很难”问题中得分的差异

20 不适用 20 6.66 MAPS(2022);WEF(2022)

类别 3.3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3.33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R&D=研发；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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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促进市场竞争—附说明问卷

附件 B包括一个词汇表和针对每项指标领域的三份附说明问卷：竞争（附件 B1）；创新（附件 B2）；
采购（附件 B3）。附说明问卷提供了每项指标与相应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存在多份问卷，附

说明问卷中的类别编号与市场竞争方法说明中的编号不匹配。

附件 B1.竞争—附说明问卷词汇表

滥用支配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为维持或提高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而采取的单方面做法，从而损害

市场竞争并最终降低消费者福利。

损害赔偿诉讼：因违反竞争法而受到损害的一方向国家法院提出的索赔，要求赔偿该侵权行为及其

对受害方业务造成的任何影响。

垄断联盟：两个或多个竞争企业之间的反竞争协议或一致行动，旨在协调其在市场上的行为或影响

其他竞争参数，如：价格、行业总产量、市场份额、客户分配、区域分配、串通投标、确立共同销

售机构、利润分配或这些参数的组合。

竞争中立：承认与私营部门竞争的重要政府商业活动不应仅仅由于政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具有竞

争优势或劣势。

横向协议：在生产或分销链中，在同一市场水平上经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争企业之间达成的合作

协议。

合法垄断：一般通过立法确立的受政府保护免受竞争的企业。

宽大处理方案：向企业提供机会，全部或部分减少其罚款或其他处罚，以换取其与竞争主管部门合

作，自愿披露垄断联盟或企业集团内存在阻碍竞争的协议或做法。

市场支配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在某一特定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状态，使其能够阻止相关市场的

有效竞争，并使其能够独立于其他企业行事，在生产或分销链的相同或不同维度上行事。

并购补救措施：旨在通过消除或解决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允许交易产生任何效率或利益，维护或恢

复相关市场内的竞争，否则这种竞争将因某一特定并购交易而丧失。并购补救措施可以是结构性的，

通过剥离企业或其资产，也可以是行为性的，因为其可能会对参与并购的企业的未来行为施加义务。

运作独立性：竞争主管部门自行决定和采取行动，不受外部主管机构或个人的影响或必要的确认。

组织独立性：竞争主管部门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组织自己并确定其活动和职员作用的能力。

监管架构：规范竞争法和竞争法执行的综合文书（法律、法案、法规、指导文件、“软法”文书等）。

对于“软法”文书，请仅考量具有以下特征的文书：(1)其目标是就对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事项

表达政府或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2)此类文件向企业和专家提供指导，作为政府在此类问题上的预

期立场，从而促进在与竞争有关的问题上的自我合规；及(3)此类文件必须公开可用。

国有企业（SOE）：国家法律承认为企业并由政府拥有所有权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任何法律实体。包括

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公司。所有权可以通过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持有的股份数量来确定，

也可以通过政府对企业活动和决策的实际控制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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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独立性：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与其他政府机构有机地分开，或者其是否构成

另一个公共机构的一部分。

实质性经济评估：包括对有关并购对相关市场的竞争影响进行深入的经济分析，并得到强有力的技

术证据的支持。

默示反竞争协议：也称为默示合谋、一致行动或有意识的平行行为，是当多家企业有意识或无意识

地遵循一家单边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如：价格垄断或产量限制）最终严重阻碍竞争时产生的默示协

议或行为。

纵向协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在生产或分销链的不同维度上签订的协议，涉及其购买、销售或

转售部分产品或服务的条件。

自愿合规：反映了正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可能性，以换取在程序结束时减少对

其罚款或处罚（如有）。

书面理由：书面理由包括根据影响竞争的现行规则、法规和法律对其决定进行充分的解释和推理。

竞争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的
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问题列在每个表格的前面。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计入得分，并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注明“否代表良好做法”。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部分问题被标记为“未评分”，这表明其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旨在根据需要进一步告
知和完善试点后续年份的问题设计，并为得分问题提供详细信息。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1.1.1 国有企业框架

1.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和/或可持续性标准证明创建国有企业的合理性（是/否）

2. 国有企业的创建是否要经过竞争主管部门的审查？（是/否）

3. 根据监管框架，经济体中是否有任何部门被排除在反垄断和并购监管法规管辖之外？（是/否）

4. 根据监管框架，是否有任何国有企业和/或合法垄断企业被排除在反垄断和并购监管法规管辖之

外？（是/否）

5.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在开展商业活动时将特定企业或行业领域排除在反垄断和/或并购监管法规

管辖之外的程序？（未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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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创建国有企业时进行影响评价评估，以评估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并确定国

有企业的商业活动是否保持竞争中立？

6a.是，所有国有企业创建时

6b.是，部分国有企业创建时

6c.否→影响评估要求得 0分

7.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国有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影响评价评估，以评估其对市场扭曲的影响，

以及其活动是否保持竞争中立？

7a.是，所有国有企业创建时

7b.是，部分国有企业创建时

7c.否→影响评估要求得 0分

8. 排除制度是否要求决定必须具有经济、社会或可持续性方面的合理性？（是/否）

9. 竞争监管框架的豁免是否仅在特定时期内给予？

9a.是
9b.否，在部分豁免中没有时间期限

9c.否，任何豁免都没有时间期限

9d.否，不能给予豁免→豁免时间期限得 0分

10. 在豁免期限结束时延长豁免是否取决于竞争主管部门对给予豁免理由的审查？（是/否）

11.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线公布此决定？（未评分）

1.1.2 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12. 监管框架是否禁止企业之间的反竞争协议？（是/否）

13. 监管框架是否具体规定了（竞争者之间的）哪些协议本身是被禁止的，而无需证明对竞争或消费

者的实际损害？（是/否）

14. 监管框架是否确定了哪些横向和纵向协议必须对竞争对手或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才能被禁止？

（未评分）

15.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什么构成默示合谋？（是/否）

16. 垄断联盟是否被包括在其本身被禁止的协议中？（是/否）

17. 监管框架是否为促进部分公共利益的反竞争协议提供豁免？（是/否）

18. 监管框架是否为促进效率或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反竞争协议提供豁免？（是/否）

19. 根据监管框架，垄断联盟是否可以免于竞争法条款的约束？（是/否）

20. 对反竞争协议的豁免是否取决于以下条件？选择所有适用项：

20a.协议必须提高效率

20b.协议不得消除竞争

20c.协议应允许消费者公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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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选了一个或两个，得 0分

21. 请列出有豁免的行业领域或协议类型，包括规定此豁免的任何法律文书。（未评分）

22.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企业以效率为基础证明垄断联盟的合理性？（是/否）

23. 监管框架是否禁止企业滥用支配地位？（是/否）

24.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市场支配地位？（是/否）

25.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企业何时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是/否）

26.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以下任何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请选择所有适用项（未评分）
26a.掠夺性活动

26b.排他性活动

26c.惩戒和/或奖励活动

26d.歧视活动

26e.其他：请描述

26f.以上都没有

27. 在过去一年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对自愿合规的企业给予任何激励措施？（是/否）

28.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允许企业根据效率为竞争主管部门正在调查的行为辩护的条款？（未评分）

29. 随后自我报告参与反竞争行为的企业享有豁免吗？

29.a 是，他们享有完全豁免

29.b 是，他们享有部分豁免

29.c 无

→如果不享有豁免，得 0分

30. 宽大处理方案是否为在调查期间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组织提供程序保障？（是/否）

31. 在调查期间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组织的保密性是否受到监管框架的保护？（是/否）

32. 在调查期间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组织的匿名性是否受到监管框架的保护？（是/否）

33. 根据监管框架，在调查期间与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企业或个人是否得到举报人保护？（是/否）

34. 宽大处理方案是否为第一家自我报告参与反竞争行为的企业提供完全豁免权？（是/否）

35. 监管框架是否提供宽大处理方案？（是/否）

36. 反垄断法是否适用于位于经济体之外且其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市场竞争和/或消费者的企

业？（未评分）

1.1.3 并购监管

37. 是否有任何行业领域、企业或交易被排除在并购监管法规之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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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具体说明哪些行业领域、企业或交易（未评分）

38. 监管框架是否提供了确定哪些交易属于并购监管法规范围的经济标准？

38a.是，其规定了定量和定性标准

38b.是，但其仅提供了定量标准

38c.是，但其仅提供了定性标准

38d.否→如果未提供标准，得 0分

39. 确定哪些具体交易属于并购监管范围的规定是否包含以下定义？（未评分）

39a.股份收购

39b.资产收购

39c.取得控制权

39d.控制权变更

39e.对竞争有重大影响

39f.以上都没有

40.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并购申报的门槛价？（是/否）

否→Q.40得 0分。

41. 监管框架是否明确了并购申报的门槛价是否符合以下条件（选择所有适用项）：

41a.单个，根据目标企业的营业额。

41b.合计，涉及参与并购的所有企业的营业额。

41c.两者都有，取决于交易。→如果选了，得 1分。

41d.没有明确指示

42. 根据监管框架，当交易（如：并购或收购）超过规定门槛价时，企业是否必须向竞争主管部门提

交交易申报？

42a.是，交易必须事先申报

42b.是，但可以事后提交申报

42c.否，但企业可以自愿申报交易以供事先审查

42d.否，但企业可以自愿申报交易以供事后审查

42e.无相关规定→如果无规定，得 0分

43. 请具体说明你的经济体中现有的并购监管程序的类型（未评分）

44.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多阶段并购监管程序？（是/否）

45.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完成并购监管程序的法定时限？（是/否）

46. 简化并购监管程序的法定时限是多少？（未评分）

47.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进行简化并购审查的程序？（是/否）

48.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竞争主管部门对提交并购监管审查的交易的竞争影响进行实质性经济评估？

（是/否）

49.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企业证明并购或收购引起的市场支配力增加是有正当理由的？选择所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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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49a.是，理由是交易可以提高效率

49b.是，理由是企业宁愿退出市场

49c.是，理由是存在高于竞争要求的潜在公共利益

49d.是，其他理由：[开放式答复]
49e.否→如果选了 49a、49b和 49c，得 1分。如果选了 49d或 49e，得 0分。

50. 根据监管框架，当企业不遵守并购监管制度时，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权实施制裁？（是/否）

51. 制裁是否根据企业的营业额计算？（是/否）

52. 根据监管框架，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权实施一套补救措施，以保证并购维持、恢复和不扭曲相关

市场的竞争？（是/否）

53. 根据法律框架，竞争主管部门提出的补救措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吗？（是/否）

53a.补救措施应充分处理已查明的潜在竞争损害

53b.在允许实现并购效率的同时，必须考量侵入性最小的补救措施。

53c.补救措施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实施。

如果三个都选→得 1分
如果选了一个或两个→得 0分

54.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并购各方在采取补救措施期间向竞争主管部门提出替代解决方案？（是/否）

55.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拥有直接或间接执行补救令的管辖权？

55a.是，其有权直接执行补救令

55b.是，其有权要求法院执行补救令

55c.是，两种可能性都有

55d.否
如果选了 55a或 55b或 55c→得 1分，如果选了 N→得 0分

56. 根据监管框架，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权阻止并购？（是/否）

57.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企业表明某项交易对经济体中的市场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未评分）

1.1.4 执行

58. 监管框架是否授权竞争主管部门调查企业是否已完成了可能引发竞争关切的交易？

58a.是，对于所有交易

58b.是，但仅针对符合强制申报门槛价的交易

58c.否
如果选了 58a→得 1分
如果选了 58b→得 0分
如果选了 N→得 0分

59. 根据监管框架，请选择适用于你的经济体的所有程序公正保障：

59a.在调查开始时，竞争主管部门发布一份通知，说明导致调查的原因和关切。

59b.调查程序是书面的。

59c.竞争主管部门的调查阶段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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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d.为各方提供了与竞争主管部门协商的合理机会。

59e.当事人有合理的机会陈述意见，并为自己的辩护提供证据或证词。（包括专家的证词、对作证证

人的盘问以及审查或反驳提出的任何证据的机会。）

59f.当事人有机会和解或达成同意协议。

60.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竞争主管部门就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发布合理的书面决定？（是/否）

61. 在调查和并购监管程序中，是否有关于哪些构成要保护的机密信息的明确规定？（如：商业秘密）

（Y/N）

62. 监管框架是否为竞争主管部门提供了调查非法反竞争行为的必要权力？（如：对企业场所的非请

求检查、要求提供信息的能力等）（Y/N）

63. 监管框架是否为竞争主管部门提供了调查非法反竞争行为的必要资源？（是/否）

64. 在实施制裁时，监管框架是否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实施金钱制裁的权力？（是/否）

65. 在实施制裁时，监管框架是否赋予竞争主管部门实施非金钱制裁的权力？（是/否）

66. 哪个机构有权实施制裁？（未评分）

67.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是/否）

68. 是否有一个指定的独立机构，企业可以向其质疑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是/否）

69. 请说明企业可以向哪个机构质疑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

（未评分）

70.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企业就违反竞争法造成的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是/否）

71.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对企业罚款的总上限？

（是/否）

72. 请选择用于确定罚款上限的标准。选择所有适用项：（是/否）

72a.占企业全球营业额的百分比

72b.占企业相关营业额的百分比

72c.基于企业从反竞争行为获得的利益

72d.基于反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失

72e.固定金额

72f.以上都没有

如果选了 a-e→得 1分
如果选了 f→得 0分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1.1 竞争法规的质量。

1.1.1国有企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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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和/或可持续性标准证明创建国有企业的

合理性，要求国有企业的创建接受竞争主管部门的审查。

1 1 2

创建国有企业的理由(1) 0.5 0.5 1
要求竞争主管部门审查国有企业的创建(2) 0.5 0.5 1

竞争法适用于所有国有企业和经济行业 1 1 2
排除特定经济行业(3) 0.33 0.33 0.66
排除特定国有企业或合法垄断企业(4) 0.33 0.33 0.66
排除特殊企业或行业(5) 0.33 0.33 0.66
要求进行影响评价评估，以证明国有企业的新商业活动和持续

商业活动的合理性

1 1 2

要求创建时进行影响评价评估(6) 0.50 0.50 1
要求持续进行影响评价评估(7) 0.50 0.50 1
排除或豁免部分企业或领域适用竞争法和并购监管的程序是

以经济、社会或可持续性标准为基础的，要求给予一定期限的

豁免，延长豁免需要审查其享受豁免的合理性

1 1 2

排除制度要求作出合理的决定(8) 0.33 0.33 0.66
特定时期授予的豁免(9) 0.33 0.33 0.66
豁免条件的延长(10) 0.33 0.33 0.66
总分 4 4 8
1.1.2反垄断（包括垄断联盟、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法律框架禁止反竞争协议，包括默示协议，并根据其目的确定

哪些协议限制竞争

框架禁止反竞争协议(12)
框架规定了禁止哪些协议(13)
框架具体禁止垄断联盟(16)
框架定义了默示合谋(14)

1 1 2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50
0.50
0.50
0.50

豁免部分非竞争协议的法规，如果能促进部分公共利益、效率

或技术和经济进步，则必须证明其合理性

公共利益豁免(17)
针对效率或技术和经济进步的豁免(18)
垄断联盟不能豁免(19)

1 1 2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66
0.66
0.66

豁免法规要求确定豁免协议的效率、危害和对消费者的影响
(20) 1 1 2
法律框架禁止滥用支配地位(23) 1 1 2
市场支配地位与滥用以及滥用支配地位的定义（24和 25）

1 1 2
宽大处理方案中企业担保的可获得性(35) 1 1 2
调查期间的程序保障(30) 0.25 0.25 0.50
保密(31) 0.25 0.25 0.50
匿名(32) 0.25 0.2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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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举报人保护(33) 0.25 0.25 0.50
宽大处理方案确立了明确的豁免制度

框架为第一个自我报告的企业提供完全豁免(34)
框架为随后自我报告的企业提供完全或部分豁免(29)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自愿合规的激励措施(27) 1 1 2
总分 8 8 16
1.1.3并购监管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并购监管法规的覆盖范围(37) 1 1 2
法律框架规定了用于识别哪些交易必须申报的经济标准 1 1 2

经济定量和定性标准(38) 0.33 0.33 0.66
受并购监管法规约束的交易(39) 0.33 0.33 0.66
框架规定了何时必须申报交易，以及事先申报还是事后申报
(42)

0.33 0.33 0.66

法律框架针对并购申报规定了明确的准则和门槛价，包括单个

和总体门槛价

1 1 2

框架规定了并购申报的门槛价(40) 0.50 0.50 1
门槛价是单个、总体或两者皆有(41) 0.50 0.50 1
有多阶段并购审查程序，包括有具体法定时限的简化程序
(44)(47)

1 1 2
0.5 0.5 1

设定法定时限(45)(46) 0.5 0.5 1
要求对提交并购监管审查的交易的竞争影响进行实质性经济

评估，并对并购或收购引起的市场支配力增加是否有正当理由

实质性经济评估的要求(48)增加市场支配力的正当理由(49)
1 1 2

0.5
0.5

0.5
0.5

1
1

对未申报并购的制裁 1 1 2
制裁(50) 0.5 0.5 1
制裁必须根据企业的营业额计算(51) 0.5 0.5 1
并购补救措施符合目的，允许企业提出替代措施，且竞争主管

部门有权执行

实施制裁的权力(52)
竞争主管部门规定的补救措施的条件(53)并购各方可申报(54)
执行补救令的管辖权(55)

1 1 2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5
0.5
0.5
0.5

有权阻止可能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并购，以及对未申报并购

进行制裁(56) 1 1 2
总分 8 8 16

1.1.4执行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调查过程中的程序性和公正性保障(59)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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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定义什么是机密信息(61) 1 1 2

赋予竞争主管部门足够的权力和资源进行调查、执行和实施制

裁

1 1 2

调查权(62) 0.20 0.20 0.4
调查资源(63) 0.20 0.20 0.4
实施金钱制裁的权力(64) 0.20 0.20 0.4
实施非金钱制裁的权力(65) 0.20 0.20 0.4
调查权(58) 0.20 0.20 0.4

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和/或可自行执行，并指定一

个独立机构审查竞争主管部门的决定，且允许提起损害赔偿诉

讼

1 1 2

具约束力及可强制执行的决定(67) 0.5 0.5 1
可提起损害赔偿诉讼(70) 0.5 0.5 1

监管框架规定了罚款的总上限 1 1 2
总上限(71) 0.5 0.5 1
确定最大上限的标准(72) 0.5 0.5 1
总分 5 5 1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SOE=国有企业。

2.1.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量。

2.1.1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73. （经济体）是否有一个有效的竞争主管部门？（未评分）
73a.请提供竞争主管部门的名称（未评分）
73b.请提供竞争主管部门的网站链接（未评分）

74. 是否有任何其他机构（如：领域监管机构）负责保护和促进目标部门的竞争？（未评分）

75. 竞争主管部门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独立？（未评分）
75a.是
75b.实际上没有，尽管根据监管框架，它应该是独立的

75c.否

76. 请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认为竞争主管部门是独立运作的（未评分）

77. 这些机构在反垄断和并购监管领域是否有明确的授权，以避免重叠干预？（是/否）

78.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任命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正当程序？（是/否）

79. 是否有解雇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正当程序？（是/否）

80.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是否有以年为单位的正式任期？（是/否）

81. 哪个行政机构拥有最终任命竞争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理事会成员的法律权力？（未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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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竞争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理事会成员的正式任期是多少年？（未评分）

83. 国内和国外竞争主管部门之间是否有任何既定的合作机制？（是/否）

84. 是否有冷却期，在此期间，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政府任职？（是/否）

85. 是否有冷却期，在此期间，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曾被调查过的企业任职？

（是/否）

86. 竞争主管部门的办案人员在实践中是否适用利益冲突规则？

（是/否/不存在此类利益冲突规则）

87.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权就政府政策和法规发表意见，以确保这些政策和法规不妨碍竞争？（是/
否）

88. 这些意见有约束力吗？（是/否）

89. 如果政府机构不同意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或建议，是否要求证明该立场并将其提交竞争主管部

门？（是/否）

2.1.2宣传和透明度

90. 请说明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就下列每一竞争领域发布一般性指导文件：（是/否）

90a.横向协议

90b.纵向协议

90c.合作协议

90d.滥用支配地位

90e.市场定义

90f.数字平台或多边市场

90g.并购监管

90h.宽大处理

91.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从竞争政策的角度发布关于市场、行为或实践的分析报告？（是/否）

92.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组织讲习班或网络研讨会，向企业宣传竞争政策？（是/否）

93.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在线公布所有反垄断和并购监管决定？（是/否）

94. 该决定是否在实践中公布？（是/否）

95. 在实践中，企业能否以电子方式向竞争主管部门提交受并购监管法规约束的交易申报？（是/否）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2.1 竞争法规执行的体制框架和质量。

2.1.1竞争主管部门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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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福利

得分

总分

竞争主管部门独立运作(75) 1 1 2
竞争主管部门有明确和不重叠的授权(77) 1 1 2
设立评选和罢免理事会成员的程序

任命的正当程序(78)
1
0.50

1
0.50

2
1

解雇的正当程序(79) 0.50 0.50 1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限制(80) 1 1 2
确立竞争主管部门与外国竞争主管部门合作的机制(83) 1 1 2

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届满后有一个冷却期，待冷却期结束

后方可在其他政府部门任职或在曾被调查过的企业的私营部门任职

1 1 2

0.50 0.50 1

对于在政府任职(84) 0.50 0.50 1
对于在曾被调查过的企业任职(85)
利益冲突规则适用于竞争主管部门的雇员(86) 1 1 2

竞争主管部门就政策和法规发表意见(87) 1 1 2
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具有约束力，任何异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竞争主

管部门报告

1 1 2

竞争主管部门的意见具有约束力(88) 0.50 0.50 1
政府机构可报告不同意见(89) 0.50 0.50 1
总分 9 9 18
2.1.2 宣传和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

福利

得分

总分

发布关于横向和纵向协议的指导文件(90a)和(90b)和(90c)
1 1 2

发布关于滥用支配地位和宽大处理方案的指导文件(90d)(90h)
1 1 2

发布关于市场定义和数字平台的指导意见(90e)(90f) 1 1 2
发布关于并购监管的指导意见(90g) 1 1 2
印发关于竞争的分析报告(91) 1 1 2
举办讲习班宣传竞争政策(92) 1 1 2
在线公布所有反垄断和并购监管决定(93) 1 1 2
在线公布授予企业或行业特别竞争制度（豁免）的决定(91)

1 1 2
并购监管交易电子申报(95) 1 1 2
总分 9 9 18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3.1.效率竞争

3.1.1.提交、审查和批准简化并购审查的时间以及适当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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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对于以下三个问题，请假定根据监管框架，两家企业之间的交易必须申报竞争主管部门，因为该

交易属于并购监管法规的范围。此交易不包括市场重叠：也就是说，企业不在相同或相关的市场

上经营。

96a.在实践中，如果交易具有上述特征，是否会根据简化并购审查程序对交易进行审查？（是/否/没
有简化并购审查制度）

96b.在实践中，准备遵守文件要求并就类似上述案件向竞争主管部门提交申报的平均时间（以天为单

位）是多少？

96c.在实践中，竞争主管部门审查和批准类似上述交易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天？

97. 在实践中，去年是否有任何重叠的干预措施？（未评分）

98. 在过去一年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实施了宽大处理方案？（未评分）

99. 在过去一年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对自愿合规的企业给予任何激励措施？（未评分）

100. 在实践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尊重被调查企业的程序公正，包括正当程序权？（未评分）

101. 在实践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拥有执行制裁的必要权力和资源？（未评分）

102. 竞争主管部门的所有反垄断决定是否在实践中得到执行？（未评分）

103. 请提供在实践中没有执行的反垄断决定的例子，并解释原因？（未评分）

104. 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资金手段来调查所提议的补救措施的遵守情况？

105.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企业支付申报和/或清算交易的费用？

（未评分）

106. 在实践中，竞争主管部门业务独立性的例外情况是否合理？

106a.是
106b.否
106c.没有例外

107. 在过去一年中，竞争主管部门的下列类型的独立性是否受到损害？（是/否）

107a.结构独立性

107b.业务或决策独立性

107c.组织独立性

107d.财务独立性

108. “竞争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理事会成员的正式任期”是否被实际遵守？（是/否）

109. 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有任何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届满后继续履行职责？（是/否）

110. 在过去一年中，竞争主管部门是否有任何理事会成员被解雇的情况？

（是/否）

111. 理事会成员的解雇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是/否）

112. “在冷却期，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政府任职”这项规定是否被实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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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113. “在冷却期，竞争主管部门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曾被调查过的企业任职”这项规定是

否被实际遵守？（是/否）

3.1.2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指数

114. 该企业的主要产品[或服务]在该主要市场上面临多少竞争对手？（数值）

115. 在[插入上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财政年度，就销售额而言，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该机构销售其

主要产品或提供其主要服务的市场中的市场份额是多少？（数值）

116.在过去一年中，该机构销售其主要产品或提供其主要服务的市场的竞争水平是否发生了变化？

竞争减少(0)，没有变化(50)，竞争增加(100)

117.鉴于该企业的主要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市场，该企业能在不失去顾客的情况下比竞争对手提高更

多的价格吗？（是/否）

118.请使用卡片上的回答，指出该机构在切换互联网提供商方面的难度。无法更改(0)；如果有部分

或很少困难(50)；如果没有困难(100)

119.在该机构的主要市场上有国有企业吗？

（未评分）

120.国有企业在该机构的主要市场上的存在如何影响该机构的增长和扩张能力？

国有企业有负面影响(0)；没有影响，但存在(50)；如果不存在，或有积极影响(100)

评价维度 III—提供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的效率

3.1竞争法规的效率

3.1.1 高效执行简易经营者集中审查。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提交、审查和批准简化并购审查的时间以及适当使用程序(96) 100
(50%) 不适用 100 (50%)

总分 3.1.1 100 不适用 100
3.1.2对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的看法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市场活力与竞争行为指数 100 不适用 100 (50%)
总分 3.1.2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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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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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2. 创新—附说明问卷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问题列在每个表格的前面。

对于 Y/N问题，Y回答计入得分，并被视为先进经验，除非另有标记“N→先进经验”。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部分问题被标记为“未评分”，这表明其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分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为以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术语表

加速器：针对处于扩大规模过程中的高增长导向型企业，需要密集的指导计划，并伴有早期投资的

可能性。

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代表一个以上权利持有人，为了这些权利持有人的集体利益，管理版权或与

版权相关的权利的组织。

期限：保护有效期的具体时间范围，从注册之日或提出申请之日起。如果立法规定了多个期限，则

考虑对知识产权所有人保护最大的期限。

实验使用例外：对专利所有人权利的限制，允许通过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来促进创新的特定目的。

知识产权融资准则：可能包括对知识产权估价、销售或租赁、转让条款和证券化提供指导的任何法

律文书。

制定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可用于测量或计算特许权使用费的任何相关准则、

数据工具、通函和/或手册，包括法律和市场评估、经济分析和/或估值基准测试的资源。

信息提交系统：该系统供第三方参照其认为与本发明是否是新的和/或涉及创造性步骤的问题相关

的现有技术进行观察。

孵化器：为新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多种服务的企业或设施，帮助新企业度过发展的早期阶段。

实用性：表示发明不仅仅是理论现象而必须能够用于工业或商业目的，或者发明本身是有用的。

创新集群：企业、供应商和客户以及知识机构之间紧密联系的系统，促进创新的产生。

创造性：表示具有相关技术领域普通技能的人不能明显推断出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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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性：在其技术领域的现有知识体系中未知的部分新特征。

开放获取：以出版物或数据的形式，在线免费共享数字学术信息。

开源：根据许可条款提供的软件，允许自由使用、修改和分发。

异议权：包括授予前异议或授予后异议。授予前异议权，指第三方在专利注册前反对授予专利的权

利。授予后异议权，指第三方在专利注册后反对授予专利的权利。

临时措施：在特殊情况下给予的临时补救措施，以立即停止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促进技术采用的监管措施：此类措施方法包括：(1)观望式，监管机构主要作为观察者，监测趋势

以确定何时需要正式干预；(2)测试和学习式，为每个单独的商业案例创建一个定制框架；(3)监管

沙箱，积极决策，创建虚拟环境，使新产品或服务能够以受控和有时限的方式进行现实测试。

监管架构：规范知识产权和创新体系的综合文书（法律、法案、法规、指导文件、“软法”文书等）。

对于“软法”文书，请仅考量具有以下特征的文书：(1)其目标是就对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事

项表达政府的意见；(2)此类文件向企业和专家提供指导，作为政府在此类问题上的预期立场，从

而促进在与知识产权或有关问题上的自我合规；及(3)此类文件必须公开可用。

研究合作协议或联合体协议书：希望合作开发新技术并可能将其商业化的两方或多方缔结的协议。

知识产权所有权的规则和标准：可以体现在专利或就业立法中，也可以采取处理大学知识产权和技

术转让的特定立法的形式，只要有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明确规定了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知识产权所有

权的规则。

技术转让办公室：可以促进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和商业化合作创新。

临时许可：可以向企业颁发许可，但对其授权设置限制，如可以提供的服务类型、可以服务的客户

数量或许可的有效期。

科技园：为科技企业提供研发设施的房地产企业。

衍生企业：基于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发的新技术而新成立的企业。

驰名商标：该商标由于其广泛的声誉或认可，可以享有比普通商标更广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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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问题列在每个表格的前面。

注：三类知识产权共享创新的几项指标：版权、专利和商标。在此类情况下，每个领域（版权、专
利和商标）都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然而，指标得分要在三个领域之间共享互通，以免重复计算。
共享指标会以*标记。例如，“许可”指标得 2分（在企业灵活性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在版权、专
利和商标之间共享。与该指标相对应的问题适用于全部三类知识产权保护，并在问卷的所有三个小
节中以相同的方式提出。就得分而言，根据收集的关于三类知识产权的信息，该指标的 2分计入总
体创新得分。

所有以 Y作为答案的（Y/N）问题都将被考量在内。

1.1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

1.1.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 监管框架是否为版权所有人提供保护，以控制作品的复制行为？（是/否）

2. 是否有关于确立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规定？（是/否）

3. 监管框架是否明确定义了发明的可专利性要求（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是/否）

4. 请根据监管框架具体说明专利保护期，以年为单位。（输入数字）

5. 请根据监管框架具体说明商标保护期，以年为单位。（输入数字）

6. 监管框架是否明确确保在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追溯保护可追溯到申请日？（是/否）

7.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专利的任何实验使用例外或研究豁免？（是/否）

8. 根据监管框架，有哪些专利异议机制？选择所有适用项：

8a.授权前异议权。

8b.授权后异议权。

8c.无。

9.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数据库形式的信息提交系统，专利所有人或受影响的第三方可以在该系统

中提交关于专利的补充信息？（是/否）

10. 根据监管框架，专利的公开披露是必需的、自愿的还是未定义的？请选择一项：

10a.必需的

10b.自愿的

10c.未定义的

11.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商标使用义务？（是/否）

12.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商标注册后使用义务生效前的宽限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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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管框架是否为驰名商标提供保护？（是/否）

14. 根据监管框架，有哪些商标异议程序？

选择所有适用项：

14a.注册前异议

14b.注册后异议

14c.无

15. 根据监管框架，公共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补救措施来实施版权保护？选择所有适用项：

15a.民事或行政程序

15b.临时措施

15c.刑事程序

15d.以上都没有

16. 根据监管框架，公共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补救措施来实施专利权保护？选择所有适用项：

16a.民事或行政程序

16b.临时措施

16c.刑事程序

16d.以上都没有

17. 根据监管框架，公共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补救措施来实施商标权保护？选择所有适用项：

17a.民事或行政程序

17b.临时措施

17c.刑事程序

17d.以上都没有

18.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仲裁版权纠纷，只要其不影响第三方权利？（是/否）

19.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仲裁专利纠纷，只要其不影响第三方权利？（是/否）

20. 监管框架是否允许仲裁商标纠纷，只要其不影响第三方权利？（是/否）

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1.1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的监管质量

1.1.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保护版权所有人控制作品的复制(1) 1 1 2

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2) 1 1 2

发明的可专利性要求（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3) 1 1 2

专利和商标保护期（4，5）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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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申请日的专利保护(6) 1 1 2

专利的实验使用例外或研究豁免(7) 1 1 2

专利异议机制(8)
如果仅选了 8a或 8b，得 0.5分。

1 1 2

专利信息提交系统的规定(9) 1 1 2

专利的公开披露(10)
如果选了 10b，得 0.5分。

1 1 2

商标使用义务(11) 1 1 2

商标注册后使用义务生效前的宽限期(12) 1 1 2

驰名商标保护(13) 1 1 2

商标异议机制(14)
如果仅选了 14a或 14b，得 0.5分。

1 1 2

实施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的行动或补救措施*(15,16,17) 1 1 2

版权、专利和商标争议的仲裁*(18,19,20) 1 1 2

总分 15 15 3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版权、专利和商标之间的共享指标。

1.1.2 许可和技术转让

21.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关于版权许可程序的规定？（是/否）

22.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关于专利许可程序的规定？（是/否）

23.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针对商标许可协议程序的规定？（是/否）

24. 公共机构是否提供了设定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是/否）

25. 如果专利所有权发生转让，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备案专利所有人的变更？（是/否）

26.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必须备案专利所有人变更的时限？（是/否）

27. 专利许可制度是否允许专利持有人授予临时许可/豁免？（是/否）

28.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向知识产权局披露专利许可协议？（是/否）

29.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向知识产权局披露商标许可协议？（是/否）

1.1.2许可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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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版权、专利、商标许可程序的规定*(21,22,23) 1 1 2

制定公平和非歧视性特许权使用费的准则(24) 1 1 2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25) 1 1 2

专利所有人变更备案时限(26) 1 1 2

专利的临时许可/豁免(27) 1 1 2

向知识产权局披露专利和商标许可协议（28，29） 1 1 2

总分 6 6 1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O=知识产权局；SBP=社会效益得分。

*版权、专利和商标之间的共享指标。

1.1.3 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30.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开放获取内容？（是/否）

31.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开源内容？（是/否）

32.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允许的开放获取研究活动的范围，以防止侵犯版权的潜在责任？（是/否）

33.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保护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部门的公共利益的知识产权条款？

（是/否）

34.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关于知识产权融资的规定？

（是/否）

35. 是否有任何与环境可持续性政策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是/否）

1.1.3创新的开放获取和合理使用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开放获取定义(30) 1 1 2

开源定义(31) 1 1 2

允许的开放获取研究活动的范围(32) 1 1 2

保障公众利益的规定(33) 1 1 2

知识产权融资准则(34) 1 1 2

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定(35) 1 1 2

总分 6 6 1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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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产学合作

36. 你的经济体有标准的研究合作协议或联盟协议吗？（是/否）

37. 监管框架是否包括在提交专利申请前公布可能危及专利性的研究成果的宽限期指南？（是/否）

38.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关于公共研究机构内部开发的专利所有权的规则和标准？（是/否）

39.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采用自己的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是/否）

40. 监管框架是否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商业化提供了创办大学衍生企业的条件？（是/否）

41. 监管框架是否通过在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的许可交易中分享利益或收入，为研究成果商业化提供

财政激励？（是/否）

1.1.4产学合作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标准模式研究合作协议(36) 1 1 2

在不损害可专利性的情况下发表研究成果的宽限期(37)
1 1 2

在公共研究机构内开发的专利所有权(38)
1 1 2

公共研究机构的机构知识产权政策(39) 1 1 2

大学衍生企业(40) 1 1 2

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财政激励(41) 1 1 2

总分 6 6 1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SBP=社会效益得分。

2.1.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2.1.1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42. 是否有一个电子平台，如版权权利许可数据库，连接知识产权的潜在买方和卖方？（是/否）

43. 有绿色技术在线市场吗？（是/否）

44. 知识产权局(IPO)是否有一个可公开访问的电子数据库（可在线访问）来识别本地注册的知识

产权、其内容、所有权和申请日期？（是/否）

45. 知识产权局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允许知识产权持有人以电子方式管理其权利的详情？（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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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知识产权局在线平台是否提供以下任何功能？选择所有适用项：

46a.知识产权注册申请

46b.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注册（或通知）

46c.延长请求

46d.所有权信息变更

46e.电子缴费

46f.知识产权的撤销或注销

47. 知识产权局是否在线公布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最新名单，包括执业专利律师？（是/否）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2.1.促进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

2.1.1 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

指标 企业

灵活

性得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版权许可数据库的可获得性(42) 1 1 2
绿色技术在线市场的可获得性(43) 1 1 2
本地注册的知识产权电子数据库的可获得性(44) 1 1 2
知识产权持有人可通过电子方式管理知识产权的在线平台

的可获得性(45) 1 1 2
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的电子管理功能范围(46)
注：如果选了 2个或更多选项，得 0.5分，如果选了全部 6
个选项，得 1分。 1 1 2

知识产权局在线公布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名单 (47)
1 1 2

总分 6 6 1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IPO=知识产权局；SBP=社会效益得分。

2.1.2 创新体系

48. 经济体是否有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大学和/或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过程？（是/否）

49. 你的经济体中，是否使用了以下任何监管措施来促进技术形成？请选择一项：

49a.观望式

49b.测试和学习式

49c.创新促进者：监管沙箱

50. 你的经济体中有创新孵化器吗？（是/否）

51. 你的经济体中有创新加速器吗？（是/否）

52. 政府机构是否向私营部门主导的创新孵化器和/或加速器提供财政援助？（是/否）

53. 公共研究机构是否向私营部门主导的创新孵化器和/或加速器提供技术援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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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你的经济体中，是否有专门针对女性企业家和女性创办企业的孵化器和/或加速器？（是/否）

55. 你的经济体中有科技园吗？（是/否）

56. 你的的经济体中有创新集群吗？（是/否）

2.1.2 创新体系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可获得性(48) 1 1 2
促进技术形成的监管措施类型(49)
注：如果选了 49C，得 1分。 1 1 2
创新孵化器的可获得性(50) 1 1 2
创新加速器的可获得性(51) 1 1 2
政府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财政援助(52)

1 1 2
公共研究组织对私营孵化器/加速器的技术援助(53)

1 1 2
针对女性企业家的孵化器/加速器的可获得性(54) 1 1 2
科技园的可获得性(55) 1 1 2
创新集群的可获得性(56) 1 1 2
总分 9 9 18

2.1.3 支持创新的体制框架。

57. 在实践中，知识产权局是否向潜在的知识产权被许可人提供无偿或低成本的法律援助？（是/
否）

58. 在实践中，是否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数据库，如：信息提交系统，让专利持有人或受影响的第三

方可在其中提交关于专利的补充信息？（是/否）

59. 政府机构在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时是否征询公众意见？（是/否）

60. 是否有一个公共机构负责促进和协调国内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是/否）

2.1.3支持创新的制度框架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知识产权局向知识产权被许可方提供的无偿或低成本法律

援助(57) 1 1 2
信息提交系统在实践中的可获得性(58) 1 1 2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公众谘询(59)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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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公共机构(60)
1 1 2

总分 4 4 8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IP=知识产权；IPO=知识产权局；SBP=社会效益得分。

3.1.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会被标准化为一个通用单位，例如，从 0至 100，其中 0分为最低，100
分为最佳。相反，最佳（最差）性能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以单个点或值的范

围来衡量。

评价维度 III关于创新效率的数据是通过企业层面的调查收集的，使用了以下问题：

61. 企业创新（采用新产品或改进产品或工艺的企业数量所占百分比）：

61a.在过去三年中，该机构是否推出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或服务？

61b.在过去三年中，该机构是否引入了任何新的或改进的工艺？

62. 企业研发支出的百分比和用于研发支出的百分比；使用外资企业许可技术的企业的百分比：

62a.在本财年，该企业是否在内部或与其他企业签约的研发活动上有支出（不包括市场研究调查）？

62b.当年，该企业在研发活动上花了多少钱，是内部的还是与其他企业签约的？

62c.该机构目前是否使用外资企业许可的技术（不包括办公软件）？

评价维度 II—创新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企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61) 100
(50%)

不适用 100 (50%)
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外国许可技术的使用(62) 100

(50%)
不适用 100 (5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R&D=研
发；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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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3.采购—附说明问卷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每个评价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如适用，包括其评价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的问题编号。为了便于参考，问题列在每个表格的前面。

对于是否问题，回答是，计入得分，并视为良好做法，除非另有注明“否代表良好做法”。

在下面的表格中，“和”表示所有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在下面的表格中，“或”表示一个或多个参考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反馈，才能在指标上获得分数。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不计分”，表示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影响得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需要，
为以后年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的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信息。

术语表

《政府采购协定》：规范政府采购市场国际贸易行为的国际文书。其旨在确保协定所涵盖的公共实

体在购买货物、服务和工程建设服务时的公平、透明和非歧视性竞争条件。还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

即促进良好治理、高效和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以及在国家采购系统中实现最高性价比。

集中采购机构：（一般通过框架协议）为几个公共部门实体采购货物或服务的采购实体。

框架协议：采购人与选定供应商之间的定期合同协议，为今后的重复性采购规定了条件。

货物：不同种类和描述的物品，包括原材料、产品和设备，以及固体、液体或气体形式的物品、电

力，以及供应货物的附带服务，前提是这些附带服务的价值不超过货物本身的价值）。

生命周期成本计算：生命周期成本(LCC)是货物、服务、建筑或系统在生命周期或特定时期内的所

有经常性和一次性（非经常性）成本的总和。包括购买价格、安装成本、运行成本、维护和升级成

本以及所有权或其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剩余（残余或残值）价值。

最低价格：评标过程，采购人通过淘汰不合格的投标人和技术上不可接受的投标，然后选择价格最

低的投标来确定中标。

机器可读格式：计算机可以自动读取和处理的数据格式，如：CSV、JSON、XML等。机器可读数

据必须是结构化数据。非数字化材料（如：印刷或手写文档）无法被机器读取。并非每种类型/每
段数字材料都可被机器读取。例如，包含数据表格的 PDF文档是数字的，但无法被机器读取，因

为计算机很难访问表格信息，即使它们可被人类轻松读取。电子表格等格式的等效表格可被机器读

取。

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MEAT)：综合根据投标的技术和财务特点确定中标的评标过程。

公开招标：采购人进行招标的过程，所有投标书应在预定限期内提交。该术语常用于面向所有合格

投标人的招标程序（公开招标），即当众打开密封标单进行审查，并根据规定的授标标准进行选择。

“投标”可以和“标书”或“方案”互换使用。

采购程序：公共部门实体获取货物、服务和工程的程序。有时也称为招投标、政府采购竞争或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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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框架：指规范采购流程（从需求评估到招标后）的一整套文件（法律、法案、法规、详细程序、

标准采购文件等）。不论其形式如何，只要对采购人具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则私营部门期望采购

人遵守这些文件。对于“软法”文书，请仅考量具有以下特征的文书：(1)其目标是就对企业有直

接或间接影响的事项表达政府的意见；(2)此类文件向企业和专家提供指导，作为政府在此类问题

上的预期立场，从而促进在与采购有关问题上的自我合规；及(3)此类文件必须公开可用。

服务业智力和咨询性质的服务以及术语“货物”和“工程”未涵盖的任何其他服务。

标准采购文件：也称为标准询价文件或标准招标文件。由主管机构（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等）发

布的文件，其中规定了一套采购程序的条款和条件，通常按采购类型、价值和/或领域分类。

停顿期：从投标人被告知竞争结果之时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在此期间表示反对或提出投诉。

在停顿期结束前和所有投诉都得到解决前，采购人不得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总拥有成本(TCO)：总拥有成本(TCO)计算从购买到废弃的全部成本，包括产品生命周期内的预期

成本，如：服务、维修和保险。

物有所值（性价比）：该术语有多种不同用法，用于表达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

公共采购的语境中，这一术语可以被定义为满足特定要求所需成本、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最优组合。

成本指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成本和风险的考量，质量指适合特定用途并足以满足要求的规格，可持续

性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工程：与建筑物、大型建筑或活动的建造、重建、拆除、修理或翻新相关活动的所有工程（如：场

地准备、挖掘、架设、建造、设备或材料安装、装饰和装修），以及施工附带的服务（如：钻孔、

测绘、卫星摄影、地震调查和根据采购合同提供的类似服务，前提是这些附带服务的价值不超过施

工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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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采购

介绍信息

本节旨在确认将影响你在回答整个问卷中回答的机构、监管框架和门槛价。在本节中，请确定三个

按过去三年采购的采购数量计算的三大采购人。你可以根据你的知识或可靠的公开数据来识别它们。

1.1 公共合同采购法规的质量。

1. 在过去三年中，你的经济体中采购数量最大的三个中央/联邦政府实体是哪三个？请按重要性顺

序列出三个采购人。

1a.采购人名称（最大）：

1b.采购人名称（第二大）：

1c.采购人名称（第三大）：

2. 请指明采购数量最大的采购人最常见的采购领域：

2a.货物

2b.服务业

2c.工程

3. 请指明采购数量第二大的采购人最常见的采购领域：

3a.货物

3b.服务业

3c.工程

4. 请指明采购数量第三大的采购人最常见的采购领域：

4a.货物

4b.服务业

4c.工程

5.你选择的三个采购人中是否有国有企业或独立机构？（是/否）

6. 与其他中央/联邦采购人相比，这些国有企业或独立机构是否有特定的政府采购监管框架？（是

/否）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参数

采购人

采购程序和管理采购的法律框架可能因进行采购的机构而产生

差异。此参数影响法律和实践两方面的指标。

属于政府采购类别的指标是根据三大采购人在过去三年中采购

的采购数量确定适用于这三个实体的基准。采购人由填写市场

竞争调查问卷的私营部门专家根据其经验和知识或根据可靠的

公开数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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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准采购文件是否包含可持续性条款？

7a.是，在所有范本文件中

7b.否，仅在部分范本文件中

7c.范本文件均不含可持续性条款

8. 标准采购文件是否包含性别平等条款？

8a.是，在所有范本文件中

8b.否，仅在部分范本文件中

8c.范本文件均不含性别平等条款

9. 监管框架是否定义了采购计划至少包括哪些内容？（是/否）

10. 是否要求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包括性别维度？

性别维度的例子：分析市场/合同，以确定性别相关性和性别差距；使用特定工具以增加女性参与

（如：定向选择程序、预留承包合同）；采购过程或合同执行设定性别导向。（是/否）

11. 根据监管框架，当你确定的采购人准备估计新采购机会的合同价值时，必须使用下列哪种工

具？选择所有适用项：

11a.市场分析

11b.可行性研究

11c.类似项目及投标的历史数据

11d.无相关法规

11e.以上都没有

11f.其他（具体说明）

12. 该要求是否适用于你确定的采购人开展的所有采购程序？选择所有适用项。

12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12b.否，仅适用于超过一定价值的采购

12c.否，仅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采购

12d。否，有其他例外情况（请注明）

13. 是否有制定实施关于特定项目的法律授权，以鼓励创新和吸引新兴供应商？（是/否）

14.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公开性采购是合同招标的默认方式？

14a.是，无一例外

14b.是，但有例外→前往下一个问题。

14c.否

15. 请在下面的选项中确定在哪些情况下监管框架中规定了可适用于公开采购的一般规则的例外

情况。选择所有适用项：

15a.基于采购的价值

15b.基于进行采购的实体

16. 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创新采购的具体采购程序？（是/否）

17. 监管框架是否含有相关激励措施，鼓励以环保要素参与投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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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监管框架是否对外国企业参与投标施加了任何限制？

18a.是，在所有公开性招标中

18b.是，在部分公开性招标中→前往下一个问题。

18c.否

19. 如果此类限制仅适用于部分公开招标程序，请在下面的选项中选出使用此类限制参数：

19a.领域

19b.采购人

19c.价值

19d.其他（具体说明）

20.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外国企业必须与国内企业合作才有资格参与投标？

20a.是，在所有公开招标中

20b.是，在部分公开招标中基于：→前往下一个问题。

20c.否

21. 如果此类限制仅适用于部分公开招标，请在下面的选项中选出适用此类限制的参数：

21a.领域

21b.采购人

21c.价值

21d.其他（具体说明）

22.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外国企业必须在国内拥有（全资或合资）子公司才有资格参与投标？

22a.是，在所有公开招标中

22b.是，在部分公开招标中→前往下一个问题。

22c.否

23. 如果此类限制仅适用于部分公开招标，请在下面的选项中选出此类限制适用的参数：

23a.领域

23b.采购人

23c.价值

23d.其他（具体说明）

24. 监管架构是否禁止为规避公开招标的门槛而拆分合同的行为？（是/否）

25. 根据监管框架，需要公开提供下列哪些文件？（是，适用于所有合同/是，低价值合同除外/否）

25a.采购计划

25b.采购公告

25c.采购文件（因项目而定）

25d.授标决定

25e.合同

25f.合同修订内容

25g.分包商（未评分）

26. 监管框架是否设定了公布采购公告的起始日期与提交截止日期之间的最短时限？

26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26b.是，但仅限于部分采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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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否

27. 根据监管框架，应如何传达潜在投标人的澄清请求？

27a.要求向所有投标人传达回复

27b.要求仅向询问的投标人传达回复

27c.法律未规定

28. 处理投标人澄清请求的程序，是否适用于你所确定的采购人进行的所有采购程序？选择所有适

用项。

28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28b.否，仅适用于超过一定价值的采购

28c.否，仅适用于特定行业部门的采购程序

28d.否，有其他例外情况（请注明）

29. 监管框架是否确立了识别异常低价投标的程序标准？

29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29b.是，但仅限于部分采购程序

29c.否

30. 根据监管框架，在高价值采购的评标中，必须使用以下哪一项授标标准？选择所有适用项。

30a.最低价格→前往下一个问题。

30b.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前往下一个问题。

30c.总拥有成本→前往下一个问题。

30d.性价比→前往下一个问题。

30e.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前往下一个问题。

30f.可持续性→前往下一个问题。

30g.以上都不是→前往下一个问题。

31. 对于你选择的每个授标标准，请指明其是否必须用于所有采购领域。（是/否）

32. 监管框架是否明确建议优先使用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标准，而不是最低价标准？

32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32b.是，但仅限于部分采购程序

32c.否

33. 监管框架是否含有促进政府采购中性别平等的针对性别方面的规定？

33a.Y→前往下一个问题。

33b.N→性别问题得 0分。

34. 请选择监管框架中有哪些类型的针对性别方面的规定：选择所有适用项：

34a.需求评估应包括性别分析

34b.企业必须表明他们遵守同工同酬原则

34c.企业必须表明他们遵守性别不歧视原则

34d.针对排除违反性别平等义务企业的理由

34e.具有性别维度的授标标准

34f.其他（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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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管框架是否概述了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授予合同的指定程序，其中合同是在竞争性的两阶段

程序之后授予的？选择所有适用项。

35a.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采购

35b.是，但仅适用于超过一定价值的采购

35c.是，但仅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采购程序

35d.否，仅有一个阶段是竞争性的

35e.否，监管框架不监管框架协议

36. 监管框架包括以下哪些中小企业优惠待遇措施？选择所有适用项。

36a.授予配额

36b.缩短付款期限

36c.按门槛指定

36d.预留产品

36e.分包

36f.预留承包合同

36g.财务担保豁免

36h.分包要求或激励措施

36i.以上都没有

37. 对于你选择的每个中小企业优惠待遇措施，请说明它是否适用于所有采购领域。

37a.是，适用于所有领域

37b.否，适用于部分领域

37c.其他（具体说明）：

38. 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告知授标决定？

38a.是，告知所有投标人→前往下一个问题。

38b.是，仅告知中标人→前往下一个问题。

38c.否，仅提供中标人姓名→停顿期指标得 0分。

38d.监管框架未作出要求→停顿期指标得 0分。

39. 通报授标决定的要求是否适用于所列采购人开展的所有采购？选择所有适用项：

39a.是，适用于所有采购程序

39b.否，仅适用于超过一定价值的采购

39c.否，仅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采购程序

39d.否，有其他例外情况（请注明）

40. 授标公告与合同签订之间是否有强制停顿期，以便未中标的投标人对授标决定提出质疑？

40a.是，适用于所有政府采购程序

40b.是，但仅限于部分公共采购程序

40c.否

41. 适用于你所选择的采购人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必须处理付款的时限？

41a.是，适用于所有合同

41b.是，但仅限于部分合同

41c.否

42. 监管框架是否指定专门的独立机构，处理企业对拟所选定的采购人发布的决定提出的质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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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42a.是，专门的独立机构

42b.是，专门机构

42c.是，独立机构

42d.否

43. 有异议的投标人是否有权对处理采购质疑投诉的机构做出的质疑处理提出上诉？（是/否）

44. 关于对审查程序提出投诉，是否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限？

44a.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投诉

44b.是，但仅限于部分类型的投诉

44c.否

45. 对于在质疑或审查过程存在延误的，有异议的投标人是否有法律追索权？

45a.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质疑

45b.是，但仅限于部分类型的质疑

45c.否

评价维度 I—促进市场竞争的监管质量

1.1 公共采购法规的质量。

1.1.1准入和竞争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以公开竞争性采购为默认方式（问题 14和 15） 1 1 2
限制外国企业参与：外国企业有义务设立子公司或与当地公司

合作以获得资格提交投标（问题 18-23）
1 1 2

禁止拆分合同以规避公开招标（问题 24） 1 1 2
规定了采购实体向向承包商付款的法定期限（问题 41） 1 1 2

制定了框架协议采购程序（问题 35） 1 1 2

促进政府采购中的性别平等（33和 34）
(34a）采购需求评估（我国称需求审查）应包括性别分析

(34b) 要求公司证明其遵守同工同酬原则

(34c) 要求公司证明其遵守性别不歧视原则

(34d) 对已违反性别平等义务的企业予以排除的依据

(34e) 评标标准中包括性别维度

1
0.2
0.2
0.2
0.2
0.2

1
0.2
0.2
0.2
0.2
0.2

2
0.4
0.4
0.4
0.4
0.4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的措施（36和 37）
(36a)授予配额，(36c)按门槛价指定，(36d)预留产品，(36f)预
留承包合同。

(36b)缩短付款期限和(36g)财务担保豁免和(36h)分包要求或激

励措施

1
0.5

0.5

1
0.5

0.5

2
1

1

总分 1.1 7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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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最高性价比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确立了识别异常低价投标的标准(29) 1 1 2

将可持续性条款纳入标准采购文件，并鼓励在招标中考量可

持续性因素

可持续发展条款(7)
可持续发展激励措施(17)

1

0.5
0.5

1

0.5
0.5

2

1
1

将性别条款纳入标准采购文件和采购计划

标准采购文件中的性别条款(8)
鼓励在采购中考量性别因素

1
0.5
0.5

1
0.5
0.5

2
1
1

明确规定了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并就在公布新的投标

机会之前估算合同价值时使用的工具提供了指导

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9)
估算合同价值的工具(11)

1

0.5
0.5

1

0.5
0.5

2

1
1

采购计划的最低限度内容包括性别维度(10) 1 1 2

在评标中使用总拥有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考量因素

总拥有成本(30b)
生命周期成本(30c)

1

0.5
0.5

1

0.5
0.5

2

1
1

在评标时采用最具经济优势的投标考量因素(32) 1 1 2

为创新采购指定专门的招标方式，并提供授权以激励其使用

（13和 16）
专门的创新采购方法的可获得性(13)
鼓励创新程序的授权(16)

1

0.5
0.5

1

0.5
0.5

2

1
1

总分 1.2 8 8 16
1.1.3采购过程的公平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授标公告和合同签订之间的停顿期，有异议的投标人可对授

标提出质疑(40)
1 1 2

明确规定了刊登采购公告至提交截止日期之间的最短期限，

并禁止为规避公开招标门槛价而分割合同

1 1 2

最短期限(26) 0.5 0.5 1
禁止分割合同(24) 0.5 0.5 1
将采购决定通知企业的义务和法律框架规定了应如何处理潜

在投标人的澄清请求(27AND28AND38AND39)
1 1 2

专门的采购机构和对授标决定有异议权的可获得性（42和 43） 1 1 2

解决申诉的时限和对拖延解决申诉的法律追索权（44和 45） 1 1 2

总分 1.3 5 5 10
1.1.4 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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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公布采购计划(25a) 1 1 2
公布采购公告(25b) 1 1 2
公布采购文件(25c) 1 1 2
公布授标决定(25d) 1 1 2
公布合同与合同修订信息(25e和 25f) 1 1 2
合同(25e) 0.5 0.5 1
合同修订信息(25f) 0.5 0.5 1
总分 1.4 5 5 10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2.1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参数

采购人

采购程序和管理采购的法律框架可能因进行采购的机构而产生

差异。此参数影响法律和实践两方面的指标。

属于政府采购类别的指标是根据过去三年中采购数量确定三大

采购人的基准。采购人由填写市场竞争调查表的私营部门专家

根据其经验和知识或根据可靠的公开数据确定。

46. 你的经济体中，是否有正常运行的中央电子政府采购（电子采购）门户网站？（是/否）

46a.Y→前往下一个问题。

46b.N→第 1.1节得 0分。

47. 你在问卷开头列出的所有采购人是否都使用中央电子采购门户网站？（是/否）

47a.Y→得 1分，然后继续回答剩下的问题。

47b.N→第 1.1节得 0分。

48. 请根据中央采购门户网站提供的功能填写下表。（是，完全数字化/是，但必须提交纸质文件/
否）

48a.注册为供应商

48b.获取采购公告

48c.获取采购文件

48d.请采购人作出澄清

48e.提交标书

48f.通过电子验证提交投标保证金

48g.开标

48h.管理投标程序的虚拟工作空间（包括供评标委员会成员使用的操作工具）

48i.决定通知（澄清、裁决、合同签订等）

48j.获取授标决定（包括其理由）

48k.通过电子验证提交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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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l.合同签订

48m.获取合同

48n.获取合同修订内容

48o.向采购人提交发票

48p.框架协议管理模块

48q.认可供应商的电子目录

48r.绿色产品采购目录

48s.电子反向拍卖模块

48t.电子合同管理和执行模块

48u.从采购人收到付款

48v.申请供应商生态认证/生态标签

48w.获取生态标签、无害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规格、标准或准则

48x.其他（具体说明）

49. 请根据最复杂的非中央采购门户网站中的可用功能完成下表。（是，完全数字化/是，但必须提

交纸质文件/否）

49a.注册为供应商

49b.获取采购公告

49c.获取采购文件

49d.请采购人作出澄清

49e.提交标书

49f.通过电子验证提交投标保证金

49g.开标

49h.管理投标程序的虚拟工作空间（包括供评标委员会成员使用的操作工具）

49i.决定通知（澄清、裁决、合同签订等）

49j.获取授标决定（包括其理由）

49k.通过电子验证提交履约保证金

49l.合同签订

49m.获取合同

49n.获取合同修订内容

49o.向采购人提交发票

49p.框架协议管理模块

49q.认可供应商的电子目录

49r.绿色产品采购目录

49s.电子反向拍卖模块

49t.电子合同管理和执行模块

49u.从采购人收到付款

49v.申请供应商生态认证/生态标签

49w.获取生态标签、无害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规格、标准或准则

49x.其他（具体说明）

50. 对于以下类型的数据，请选择数据门户网站是否能以机器可读格式开放获取这些信息：

50a.合同数据（包括说明、日期、支出类别、价值、采购人、供应商和分包商的识别、合同修订内

容和最终支出）（是/否）

50b.投标数据（包括说明、日期、支出类别、估计价值、采购人和投标人的身份）（是/否）

50c.供应商数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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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是否有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的数据？（未评分）

52. 数据是否匿名? （未评分）

53. 数据是否可在网上公开获取？（是/否）

54. 供应商的数据是否按性别分类（是/否）

55. 分包商的数据是否按性别分类？（是/否）

评价维度 II—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水平

2.1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2.1.1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开放获取和互动性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集中电子采购门户网站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46和 47） 1 1 2
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合同的开放数据(50a)

1 1 2
以机器可读格式公布采购文件的开放数据(50b)

1 1 2
公布按性别分类的招标和合同开放数据（53、54和 55）

1 1 2
总分 4 4 8
2.1.2 透明度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分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以电子方式获取采购机会公告(48或 49) 1 1 2

以电子方式获取采购文件(48或 49) 1 1 2

以电子方式获取授标决定（包括其理由）(48或 49) 1 1 2

以电子方式获取合同与合同修订内容 1 1 2
合同(48m)或(49m) 0.5 0.5 1
合同修订内容(48n)或(49n) 0.5 0.5 1
以电子方式获取生态标签、无害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规格、标

准或准则(48或 49)
1 1 2

总分 5 5 10
2.1.3 采购程序的数字化

指标 企业灵

活性得

社会福

利得分

总分

以电子方式注册为供应商及申请供应商生态认证或生态标

签

1 1 2

注册为供应商(48a）或(49a） 0.5 0.5 1
申请供应商生态认证或生态标签(48v)或(49v) 0.5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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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索取澄清和决定公告（澄清、授标等） 1 1 2

澄清(48d)或(49d) 0.5 0.5 1
决定通知(48i)或(49i) 0.5 0.5 1
以电子方式提交标书(48f)或(49f) 1 1 2

以电子方式开标，以及用于管理投标程序的虚拟工作空间 1 1 2

开标(48g)或(49g) 0.5 0.5 1
虚拟工作空间(48h)或(49h) 0.5 0.5 1
以电子方式提交带电子验证的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1 1 2

投标保证金(48f)或(49f) 0.5 0.5 1
履约保证金(48k)或(49k) 0.5 0.5 1
以电子方式合同签订和电子合同管理与执行模块 1 1 2

合同签订(48l)或(49l) 0.5 0.5 1
电子合同管理和执行模块(48t)或(49t) 0.5 0.5 1
以电子方式向采购人提交发票并从采购人收取付款 1 1 2

提交发票(48o)或(49o) 0.5 0.5 1
接收付款(48u)或(49u) 0.5 0.5 1
框架协议管理模块和电子反向拍卖模块(48或 49) 1 1 2

框架协议(48p)或(49p) 0.5 0.5 1
电子反向拍卖(48s)或(49s) 0.5 0.5 1

认可供应商电子目录和绿色目录（48或 49）
1 1 2

电子目录(48q)或(49q)
绿色目录(48r)或(49r) 0.5

0.5
0.5
0.5

1
1总分 9 9 18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3.1政府采购法规的效率

评价维度 III关于政府采购效率的大部分数据是通过企业层面的调查收集的，使用了以下问题。两

个领域——授予五项一般政府采购程序的时间，以及收到付款和逾期利息的时间——的数据是通

过专家问卷收集的：

56. 在实践中，对于以下情况，开标与合同签订之间一般间隔多少天（即通知所有投标人、参与者

和相关方授标决定以及中标人可以开始执行合同的时间）？

56a.以公开程序采购的工程合同，价值高于国际采购的门槛价

56b.以有限竞争的限制性程序采购的服务合同，价值低于国际采购的门槛价

56c.供应商资格预审：该设想考量了从公布采购公告到告知所有投标人资格预审决定的时间范围

56d.电子拍卖

56e.分两个竞争阶段的框架协议

57. 如果政府未能履行付款期限，支付一次逾期付款利息（或任何类似的合同罚金）的频率？

57a.由于政府通常按时付款，因此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57b.政府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为承包商必须首先起诉政府并胜诉

57c.政府极少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57d.政府较少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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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政府经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57f.政府总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58. 在过去三年中，该企业是否获得过政府合同？（是/否）

59. 在向有关机构提交发票后，该机构大约需要多少天才能收到根据政府合同的付款？如果该机构

已收到多笔付款或合同，请提供最大一笔付款的时间。

60. 在过去一年中，该机构是否获得或试图获得政府合同？

61. 该机构认为参与公开招标的行政要求有多难？请考量该机构为准备投标所使用的时间和资源。

评价维度 III—公共采购法规的效率

指标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福利

得分

总分

授予 5项一般政府采购程序（公开竞争的工程合同和、有

限竞争的服务合同、反向拍卖、框架协议和资格预审）的

100
(20%)

不适用 100 (20%)

从政府合同中收到付款的时间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频率

（57和 59） 100
(20%)

不适用 100 (20%)
投标的障碍（行政要求）(61) 100

(20%)
不适用 100 (20%)

已获得政府合同的男性拥有企业与已获得政府合同的女性

拥有企业的百分比差异(61) 100
(20%)

不适用 100 (20%)

男性拥有的企业和女性拥有的企业在“该企业在多大程度

上认为参与投标的行政要求很难”问题中得分的差异(61) 100
(20%) 不适用 100 (2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情况)。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
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会被标准化为一个通用单位，例如，从 0至 100，其中 0分为最低，100
分为最佳。相反，最佳（最差）性能是由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定义的，以单个点或值的范

围来衡量。



719



720

第 11章 办理破产

方法论说明

I. 设置考虑

通过淘汰无生产力的企业，为更有生产力的企业让路，有效且快速地清退不可存续的企业

在振兴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周期性作用。高效的破产框架是为确保已无法存续的企业

快速实现清算，而有存续能力的企业则可通过可持续方式实现有效重组。有些破产制度缺

乏适当工具来及时有效地处理企业重组和清算，导致企业陷入更艰难的经济困境，危及金

融系统的稳定。有些国家债权回收率较高且解决问题迅速，在正式破产程序中进行的重组，

往往能够在经济衰退期间发挥循环作用，使企业得以存活。

研究表明，高效的破产制度能够促进新企业创立，扩大私营部门规模，激发创业活力。为

此，需要建立适当的法律机制，使破产程序发挥周期性作用，包括：提供预见性预警工具，

以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鼓励所有相关方积极参与（包括债务人、债权人和其他代理人）；

在办理破产的过程中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以及对债务人资产进行有效管理。此外，高

效的破产制度还能够创造就业岗位，促进企业发展（例如，通过清退已无法存续的企业，

促进资本重新分配，从而提高生产率）。在那些破产程序效率较低的国家，社会总生产率

也往往较低，因为破产程序将会引导贷款人将资金分配至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并且不利于

商业利益相关者的风险管理，从而给金融系统带来压力。

虽然高效的破产制度至关重要，但全世界大规模的最新可比数据仍然很少。唯一可获得的

数据（2010年和 2016年）是经合组织为 36个高收入经济体编制的，而且实质性范围有

限。营商环境成熟度（B-READY）项目将填补这一空白。

II. 指标

在办理破产领域，从监管层面衡量破产制度的关键特征。该领域的衡量内容还包括与破产

程序（司法服务）有关的机构和业务基础设施，以及破产程序的实践效率——这些衡量指

标涉及三个不同方面，亦称“评价维度”。第一个评价维度评估破产程序的监管有效性，

涵盖监管框架中对于建立结构化的债务解决程序和有效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制度所必需的

法律特征。第二个评价维度衡量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并据此评估破

产解决机制的实际情况和执行破产法律框架所需的基础设施。第三个评价维度衡量法庭内

清算重组程序的时间和成本。根据相同特征，将每个维度进行分组并划分为特定类别，而

后将每个类别进一步划分为子类别。每个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可能分为若干

评估角度。为每项指标赋分，随后进行汇总，得出每个子类别、类别和评价维度的分数。

表 1汇总了所有三个评价维度及其各自所属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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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办理破产领域的三个评价维度汇总表

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29项指标）

1.1 法律和程序标准（13项指标）

1.1.1 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5项指标）

1.1.2 清算重组程序（5项指标）

1.1.3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3项指标）

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11项指标）

1.2.1 债务人资产管理（6项指标）
1.2.2 债权人参与（5项指标）

1.3 专门程序（5项指标）

1.3.1 小微企业（3项指标）

1.3.2 跨境破产（2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12项指标）

2.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10项指标）

2.1.1 电子法院（6项指标）

2.1.2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4项指标）
2.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2项指标）

2.2.1 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1项指标）

2.2.2 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1项指标）

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4项指标）

3.1 实际清算程序（2项指标）

3.1.1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时间（1项指标）

3.1.2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的成本（1项指标）

3.2 实际重组程序（2项指标）

3.2.1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1项指标）

3.2.2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本（1项指标）

1.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框架”结构详见表 2。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均将按照表中所示顺

序详细讨论。

表 2.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1.1 法律和程序标准

1.1.1 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1.1.2 清算重组程序
1.1.3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1.2.1 债务人资产管理。

1.2.2 债权人参与。

1.3 专门程序
1.3.1 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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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跨境破产。

1.1 法律和程序标准

类别 1.1分为三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1.1.1 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通过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即可确保在企业即将破产时，要求管理层履行明确义务，以保护债权人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并鼓励通过及时采取行动来尽量减少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造成的
影响。8同时，该框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系统之外出于重组目进行自愿谈判
（庭外和解）而面临的任何监管障碍。9国际良好实践表明，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债务人和债权人可
以申请破产程序的具体机制，并列出提交申请的正式程序，同时明确规定发起申请的时限。10因此，
子类别 1.1.1“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包括五项指标（详见表 3）。

表 3.子类别 1.1.1——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指标 评估角度。

1 企业管理层的破产前义务
债务人企业管理层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在可能情况
下避免破产，在破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破产
程度。

2 庭外重组机制 消除在正式司法程序之外解决破产问题所面临的任何
障碍

3 正式重组程序启动
债务人和债权人提出清算重组申请

4 正式清算程序启动

5 正式破产程序的启动基础 建立破产启动标准（例如，流动性测试和资产负债表
测试等标准）

1.1.2 清算重组程序
应针对办理破产事宜，在法律制度上提供适当法律机制，以集中满足当前对债务人提出的索赔要求。
为此，需要在破产法框架内实现清算与重组之间的平衡，以确保通过清算追收的近期债务获得的收
益与通过重组保全的债务人企业价值之间达到平衡。11在设计破产框架时应考虑进入正式破产程序
的不同行为者，以确保建立最适宜解决债务人财务困境的正确程序，并使各方能够预测其合法权利
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受到的影响。12因此，子类别 1.1.2“清算重组程序”包括五项指标（详见表 4）。

表 4.子类别 1.1.2——清算重组程序

指标 评估角度。

1
债权主张告知

为债权人提供保障，以确保破产管理人在清算程序期间

告知关于债权主张被接受或拒绝的理由。

2 重组计划的投票方式

建立全面重组框架，其中包括投票安排、投票方式和持

异议债权人保护等主要内容。3 重组计划的投票方式

4 重组过程中针对持异议债权

人的保护

5
重组转变为清算

提供将不成功的重组程序转变为清算程序，并允许破产

企业有效退市的法律途径。

1.1.3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有效的破产框架应能确保根据客观、明确和公开标准选择破产管理人。破产代表应具备适当资格以
及知识、经验和个人素养（例如，公正性），这不仅可以确保程序的有效和高效执行，而且也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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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制度本身的可信度。13破产代表是有效和高效实施破产法的核心，对债务人及其资产拥有一定
权力，并有责任保护这些资产及其价值。破产代表必须客观考虑债权人和雇员的利益，并确保有效
和公正执法。因此，子类别 1.1.3“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包括三项指标（详见表 5）。

表 5.子类别 1.1.3——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指标 评估角度。

1 资格要求
监管框架中包括预先明确的破产管理人的资格要求，以及选择和
解雇机制

2 取消资格的条件

3 选择和解雇机制

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类别 1.2分为两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1.2.1 债务人资产管理。
破产程序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债务人的资产价值最大化。14因此，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规定，是完
善的破产法律框架发挥良好作用的关键。健全的破产框架可以在清算或重组程序解除后，通过处理
任何当前活动，保全破产财产并在债权人间进行平等分配。15因此，应制定相关规定以禁止债权人
过早地追收个人债务，16同时为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或生存或为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必要机制。
17为此，破产框架中应规定如何解决当前诉讼或债权主张，18以及未完全履约的合同和任何必要的
破产程序启动后融资等一系列问题。19实行高效和透明的监管机制，并在破产期间管理债务人资产，
将有望提高回收率。20因此，子类别 1.2.1“债务人资产管理”包括六项指标（详见表 6）。

表 6.子类别 1.2.1——债务人资产管理

指标 评估角度。

1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

全面诉讼中止制度的主要特征（包括公共政策利益等例外情

况）。2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的

例外和救济

3 现有基本合同的延续

对以下内容作出规定：

i) 对债务人业务至关重要的合同，在破产程序期间可继续执行

ii) 对企业造成负担的合同，可在破产程序中被拒绝执行

iii) 可避免优惠交易和低于一般价值的交易

4
拒绝执行现有负担过

重的合同和资产

5
避免优惠交易和低于

一般价值的交易

6
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

贷可获得性和优先权

建立允许未来债务人在正式破产程序启动后获得信贷以及预

先明确相关优先权的机制。

1.2.2 债权人参与。
债权人在债务人的业务 21和资产中拥有重大利益。22因此，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平衡：一方面
要明确界定并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要确保债权人代表机制的高效实施和成本效益。23上述
两个方面的关系越平衡，债权人合作的可能性越大，破产程序越成功，同时有助于制约潜在的破产
程序滥用和促进破产程序的实施。24因此，债权人的优先权及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待遇和必要的代表
权，是所述债权人代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特定类型的无担保债权人的优先权（例如，环
境 25或员工）以及特殊的劳动债权制度，一直被认为是破产程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26上述指
标衡量债权人是否参与了破产程序中的重要决定（例如，是否建立了债权人代表权机制）。因此，
子类别 1.2.2“债权人参与”包括五项指标（详见表 7）。

表 7.子类别 1.2.2——债权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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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评估角度。

1 债权人代表 建立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委员会或其他债权人代表机制

2 债权人知情要求 规定债权人有权单独或通过债权人委员会要求获得有关债务人

业务和财务的最新信息

3 担保债权的优先权对有担保债权人和无担保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排序，并确定环境

或劳动债权等公共利益方面特定无担保债权人的优先次序。4 劳动和环境债权的

优先权

5 特殊劳动债权制度建立破产程序中的特殊劳动债权制度

1.3 专门程序

类别 1.3分为两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1.3.1 小微企业（MSE）
缺少针对小微企业的良好清退方式，可能不利于鼓励大量创业。当小微企业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时，

企业已无法存活，从而导致价值损失，不利于保全企业，同时也会损害法律程序的确定性。27因此，

低效的破产框架也可能不利于鼓励创业。28良好实践提倡为小微企业提供专门或简化程序。29因此，

子类别 1.3.1包括三项指标（详见表 8）。

表 8.子类别 1.3.1——小微企业

指标 评估角度。

1 可获得性和资格

破产法中规定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简化破产制度，其中设定债务

人适用简化清算或重组程序的标准，并规定合格债务人的债权人

申请启动简化程序的条件——即，在债务人陷入财务困境的早期

阶段提出申请，无需提供破产证明。

2 程序转变

在主管部门确定债务人已破产并且缺乏重组可行性的前提下，

建立一种机制，允许在简化的重组程序进行的任何阶段中止重

组程序并转变为清算程序。

3 债务清偿 规定小微企业债务清偿最低条件以及清偿拒绝标准。

1.3.2 跨境破产。

建立全面的跨境破产框架是推动一系列目标实现的关键，例如，增加贸易和投资的法律确定性，使

债务人的资产价值最大化，以及推动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的救济，从而保护投资和维护就业。30
该指标衡量是否建立了跨境破产法律框架以及是否认可境外破产程序。因此，子类别 1.3.2包括两项

指标（详见表 9）。

表 9.子类别 1.3.2——跨境破产

指标 评估角度。

1
建立跨境破产框

架并认可境外破

产程序 建立境外破产程序认可机制和旨在促进与境外法院和破产代表

合作的制度
2

与境外法院和破
产代表合作的法
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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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

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的结构如表 10所示。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
子类别均将按照表中所示顺序详细讨论。

表 10.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

2.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2.1.1 电子法院

2.1.2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2.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2.2.1 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2.2.2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2.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类别 2.1分为两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1.1 电子法院

法院自动化可提高办案效率和透明度，同时减少行政成本，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快速发展也

为大幅改善司法行政提供了新的机会。网络服务的提供、电子立案的使用、法律文件的电子交换以

及实施在线立法和判例法的可能性等，促使世界各地的司法行政部门重新思考其当前的职能和活动。

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提高效率、便利性、及时性、透明度并优化问责制，从而帮助司法机构充分

提供服务。31

专栏 1电子案件管理

“电子案件管理”是指在数字系统平台上使用法官随机选择软件，电子化分配案件。法院案件可通过平

台进行跟踪，该平台可提供案件相关日期、专家传唤、文件归档和全部法院公告等信息，包括最终判决。

电子案件管理系统中也包括执行情况报告。法院自动化包括法官和律师以及破产管理人共同参与的电子

案件管理，从而可以跟踪案件情况、听证会日期、专家咨询（如有）和最终判决（参见《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立法指南》“第 169条建议”第 263页）。

此外，使用电子拍卖有可能增加竞拍人的数目，从而有可能提高破产财产价值的回收率。32因此，

子类别 2.1.1“电子法院”包括六项指标（详见表 11）。

表 11.子类别 2.1.1——电子法院

指标 评估角度。

1 电子立案 i) 除了法官、律师和破产管理人使用的功能性案件管理系统外，

仍需建立全面运转的电子立案和电子支付系统。

ii) 可组织虚拟拍卖和虚拟听证会

2 诉讼费用电子支付

3 法官和律师的电子案件管理

4 破产管理人的电子案件管理

5 电子拍卖

6 虚拟听证会

2.1.2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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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透明的破产框架，使破产管理人、法庭执行官等判决执行人和债权人等所有破产参与方均能在
必要时查阅相关的登记册，例如，土地所有权登记册和企业登记册（记录了识别和扣押资产所需的
所有权详细信息），以及专业登记册和其他相关信息。提供全面和便利的信息获取途径有助于加快
获取关于债务人财产判决的信息。

公布各级法院的诉讼判决书是公认的国际良好实践。在破产案件中，判决书可以提供法律指导，因

为破产法仍是一种相当新的法律。判决书的公布也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此类数据的创建可

能会进一步增长法官和律师的专业知识。提供大量的相关案例的法规数据有助于有关各方了解该法

律领域的具体情况，追踪当前趋势，并确定潜在风险和风险规避方案。33因此，子类别 2.1.2“破产

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包括四项指标（详见表 12）。

表 12.子类别 2.1.2——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与外部系统的协同性

i) 通过与其他机构交换数据，提高司法行政的效率

ii) 在线公布判决书、破产程序和破产从业人员登记册

2 破产程序中判决书的公布

3 破产程序的公布

4 破产从业人员登记册的公布

2.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类别 2.2分为两个子类别，各子类别由若干指标组成，每项指标包括若干评估角度。

2.2.1 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设立专门的法院有助于处理商法、破产法、证券法或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的复杂法律问题，因为这类
法院专攻具体和复杂的法律程序。由于大量不同类型的债权人、破产代表、从业人员和陷入财务困
境的债务人等诸多涉案的利益相关者会提出较高的利益要求，因此破产案件尤其复杂。处理破产案
件的法官需要具备特殊的技能（例如，财务和会计技能）。例如，为了成功地实施重组程序，法官
必须展现出良好的会计和财务技能；因此，在指定破产法官时应考虑其自身特长和对债务人财务状
况的充分了解程度——这已超出普通商业法官的技能范畴。设立专门的法院亦能帮助银行加强融资
决策 34以及加快诉讼程序的解决进程，推动作出更可靠的决策。35因此，子类别 2.2.1“破产法院
或破产法官专业化”包括一项指标（详见表 13）。

表 13.子类别 2.2.1——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指标 评估角度。

1 专门法院 在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设立专门破产法院或在商业法院中设立专门

处理破产案件的法官/部门/法官席。

2.2.2 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许多破产程序较为复杂，因此破产管理人十分有必要具备适当资格，掌握法律知识（不仅包括破产
法，而且包括相关商业、金融和企业法），并在商业和金融事务（包括会计）方面积累充足经验。
因此，子类别 2.2.2“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包括一项指标（详见表 14）。

表 14.子类别 2.2.2——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指标 评估角度。

1 资格要求 破产管理人的特殊资格要求是否得到实际应用，以及在实践中是否

也要求破产管理人参与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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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维度 III.效率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的结构如表 15所示。该维度的每个类别和子类别均将

按照表中所示顺序详细讨论。

表 15.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3.1 实际清算程序

3.1.1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时间
3.1.1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成本

3.2 实际重组程序

3.2.1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
3.2.1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本

3.1 实际清算程序

具有成本效益的破产程序，可清退效率低下的企业，激发创业积极性，促进新企业成立。36这一成

本合规衡量标准适合作为评估破产司法程序效率的代表性指标。因此，子类别 3.1“实际清算程序”

包括两项指标（详见表 27）。

表 16.子类别 3.1——实际清算程序

指标 评估角度。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

所需时间

解决程序的时间将以日历月为单位——即，从提出破产申请之日起至

向债权人清偿部分或全部债务或批准重整计划止。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

成本

破产程序的总成本（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产生的费用）按所界定

企业价值的百分比记录，并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和破产代表费用，

及其他费用（付给拍卖人和会计师的费用和其他杂项费用）。

3.2 实际重组程序

过于冗长的重组和企业解散程序，是造成企业价值损失的关键因素。37因此，子类别 3.1“实际重

组程序”包括两项指标（详见表 27）。

表 17.子类别 3.2——实际重组程序

指标 评估角度。

完成法庭内

重组程序所需时间

解决程序的时间将以日历月为单位——即，从提出破产申请之日起至

向债权人清偿部分或全部债务或批准重整计划止。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

本

破产程序的总成本（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产生的费用）按所界定

企业价值的百分比记录，并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和破产代表费用，

及其他费用（付给拍卖人和会计师的费用和其他杂项费用）。

III. 数据来源

4.1 数据收集来源

评价维度 I、评价维度 II和评价维度 III的数据采用私营部门专家咨询的方法收集。私营部门的专家

包括破产从业人员和专门从事公司法或商法的律师，这类人员应具备有关企业破产程序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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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国破产框架的相关知识。

4.2 专家的筛选和选择

对于“办理破产”领域，采用筛选问卷的方式来选择潜在专家（详见表 18）。筛选问卷中的反馈信

息将能帮助 B-READY项目团队更好地了解专家的职业、专业领域以及与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和实践

有关的知识或经验。项目团队最终将能选出参与“办理破产”问卷调查的专家。

表 18.筛选问卷和受访者选择标准

候选专家的职业
律师、法官，以及其他相关职业（包括书记员、官方接管人、破产管理人、破产委员会官员等）。

候选专家的专业领域

企业破产、公司法、商法、程序法

针对专家掌握的与商业破产有关的知识或经验进行评估

在过去三年中积累了涉及企业债务人或债权人的清算或重组方面的正式司法程序经验，尤其与国

内小微企业相关。

了解《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和世界银行《有效破产和债权人/债务人制度原

则》的基本框架及具备相关经验的专家可优先考虑。

了解破产领域内的环境义务及具备相关经验的专家可优先考虑。积极使用在特定法域内提供的且

全面运转的在线法院服务和平台的专家可优先考虑。确定参与调查问卷的专家总人数

IV. 参数

为确保各国专家咨询所得数据的可比性，需在“办理破产”领域引入特定参数。参数是指对破产法

和破产实践的具体特征所作的假设。有必要在“办理破产”领域引入特定参数，以确保各国管辖法

院及其所在地（对国内最大商业城市的破产案件有裁决权的法院）和债务人（企业类型、规模、财

务状况和债权人数量）的具体衡量标准具有可比性。

5.1 特定参数

5.1.1 管辖法院及其所在地
理由：
界定管辖法院是确保各国之间具备可比性的关键，因为该参数可以为破产程序的启动和执行确立相
同级别的管辖权。在全世界各法域中，初审或一审的管辖法院最具可比性：二审法院的管辖权一般
取决于法律框架和相关法域的性质，因此无法在数据分析中获得全面和一致的结果。此外，由于各
国内部可能存在各种次国家层面的破产程序管辖权，因此此处假设的管辖法院是以国内最大的商业
城市作为地域管辖权的主要标准。

适用：
该参数适用于评价维度 II和评价维度 III 的所有指标。例如，通过对具有解决破产纠纷管辖权的管
辖法院作出假设，可以确定在评价维度 II中作为衡量指标的公共服务机构。在明确各国提供该等公
共服务的最重要的机构时，必须尽可能采用一致且统一的方法，以确保与电子法院有关的指标或专
门的破产法院或商业法院中的法官/部门/法官席等衡量标准具有可比性。此外，与最大商业城市内
的具体管辖法院有关的假设适用于在评价维度 III中作为衡量指标的法庭内清算重组程序的效率，因
为该假设有助于确保破产程序标准化，从而计算出破产程序的时间和成本。

5.1.2 债务人企业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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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LLC）是全世界最普遍的开展业务的合法企业形式。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还有

助于保护其成员的个人资产免受与企业有关的法律索赔。在其他类型的企业安排中，成员和/或合伙

人需承担个人责任，从而导致个体和/或个人破产——这不属于 B-READY项目研究的企业破产范围。

仅关注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破产框架内单独审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不会产生其他形式

的责任。

适用：
“办理破产”领域假设债务人是一家在各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运营的国内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产规
模取决于其国内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的设定范围为国民总收入（GNI）的 150到 200倍（Atlas法）。
当有限责任公司对有担保和无担保债权人的债务到期时，或当债务人的负债价值超过其资产价值时，
即视为违约。在衡量破产程序的时间和成本时，建立具有典型特征的标准化债务人企业，是保持可
比性的唯一方法。关于债务人企业特征的假设仅适用于评价维度 III。例如，该假设可用于估计破产
清算和重组程序的时间和成本。同样，关于企业价值的假设在成本计算中发挥核心作用，因为成本
计算中的相关问题均以企业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V. 指标评分

办理破产领域有三个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

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每个维度的总分被进

一步调整为 0~100分之间，然后汇总为“办理破产”领域的总分。每一维度占领域总分的三分之一。

分数包括两个部分：企业效益（即，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会广泛效益（即，社会效益得分）。“办

理破产”领域的评分情况详见表 19。详细的评分内容详见本节的补充附件 A。

表 19.分数汇总概览

评价维度

编号 评价维度

指标数量

分数

调整后分

数（0～
100）

权重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

益得分

总分

I 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29 28 25 53 100 0.33

II 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

公共服务水平 12 12 12 24 100 0.33
III 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4 100 不适用 100 100 0.33

6.1 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评价维度 I涵盖 29项指标，总分 53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28分，社会效益得分 25分）。该维
度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1.1 “法律和程序标准”涵盖 13项指标，总分最高 26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13分，社会效益得分

13分）。具体而言，“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包括 5项指标：“清算重组程序”包括 5项指标；“破

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包括 3项指标。建立了全面的破产管理框架，解决了正式破产程序提出之前

的关键问题，为启动正式的破产程序定义了明确的标准，并确保在清算和重组程序之间取得适当的

平衡，所有流程均明确定义，在任命破产代表时将知识和经验视为最高标准，为企业（企业灵活性）

和社会（社会效益）均带来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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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类别涵盖 11项指标，总分最高 19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10分，社会效

益得分 9分）具体而言，“债务人资产管理”子类别包括 6项指标；“债权人参与”子类别包括 5项
指标。在该类别下，除了“自动中止破产程序”和“拒绝执行现有负担过重的合同和资产”两项指

标未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因此仅获得企业灵活性得分外，其他大部分指标的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会

效益得分较为平均。此外，“特殊劳动债权制度”指标仅获得社会效益得分。建立了破产监管框架，

在破产程序中使债务人的财产价值最大化，同时为参与程序的对企业资产持不同利益的所有利益相

关者提供保障，并为企业和整个社会均带来了效益。

6.1.3 “专门程序”涵盖 5项指标，总分最高 8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5分，社会效益得分 3分）。具

体而言，“小微企业”子类别包括 3项指标“跨境破产”子类别包括 2项指标.在该类别下，“小微企

业”指标的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会效益得分较为平均，因为设立专门的小微企业制度可确保企业破

产程序的快速实施和低成本（企业灵活性），并通过为小微企业提供另一种法律途径而提高办案的司

法效率（社会效益）。“跨境破产”子类别仅获得企业灵活性得分，因为跨境破产框架仅对开展国际

业务的企业有利或有影响，因此无法在特定国家内带来社会效益。

评价维度 I——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指标数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1.1 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13 13 13 26 49.01

1.1.1 启动前和启动 5 5 5 10 18.85
1.1.2 清算重组 5 5 5 10 18.85
1.1.3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3 3 3 6 11.31

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11 10 9 19 35.83
1.2.1 债务人资产管理。 6 6 4 10 18.86
1.2.2 债权人参与。 5 4 5 9 16.97
1.3 专门程序 5 5 3 8 15.09
1.3.1 小微企业（MSE） 3 3 3 6 11.31

1.3.2 跨境破产。 2 2 不适用 2 3.78
总数 28 28 25 53 100

6.2 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

评价维度 II涵盖 12项指标，总分 24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12分，社会效益得分 12分）该维
度下的每一类别的得分情况如下：

6.2.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涵盖 10项指标，总分最高 20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10分，社会效益得

分 10分）。具体而言，“电子法院”子类别包括 6项指标；“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

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子类别包括 4项指标。在该类别下，企业灵活性得分和社会效益得分较为平

均。

6.2.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涵盖 2项指标，总分最高 4分（其中：企业灵活性得分 2分，社会效益

得分 2分）。具体而言，“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子类别和“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子

类别各包含 1项指标。专门的破产法庭和对管理人资格要求的遵守在实践中既有利于企业（企业灵

活性），也能促进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社会效益）。因此，上述两个子类别的得分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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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
服务水平

指标数量
企业灵活
性得分

社会效益
得分 总分 调整后分

数
3.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10 10 10 20 83.30
3.1.1 电子法院 6 6 6 12 49.98
3.1.2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

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4 4 4 8 33.32
3.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2 2 2 4 16.66
3.2.1 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1 1 1 2 8.33
3.2.2 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1 1 1 2 8.33

总数 12 12 12 24 100

6.3 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维度 III包括 4项指标，分数范围为 0~100分。本维度下的指标仅获得企业灵活性得分，因为这些

指标衡量的是企业完成法庭内清算重组程序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例如，完成清算程序所需的高额费

用和漫长时间对企业有不利影响，从而妨碍了企业灵活性。

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指标数量 调整后分数

3.1 实际清算程序 2 50
3.1.1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时间 1 25
3.1.2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成本 1 25
3.2 实际重组程序 2 50
3.2.1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 1 25
3.2.2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本 1 25

总数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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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办理破产——评分表

本文概述了“办理破产”领域的评分方法。为每项指标赋予企业灵活性得分（FFP）和/或社会效益得分（SBP），同时对每项指标的详细

评分进行解释，并对相关背景文献进行说明。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1.1法律和程序标准

1.1.1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指标 FFP SBP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企业管理层的破产前义务 1 1 2 3.77 Menezes, Mocheva, and Shankar (2020);
Menezes et al. (2022); UNCITRAL
(2020)庭外和解 1 1 2 3.77 Dancausa, Muro, and Uttamchandani
(2020); Menezes et al. (2022); WB-ICR
Task Force (2022)

正式重组程序启动 1 1 2 3.77 Faber et al. (2012); UNCITRAL (2005)
正式清算程序启动 1 1 2 3.77 Faber et al. (2012); UNCITRAL (2005)
正式破产程序的启动基础 1 1 2 3.77 Faber et al. (2012); UNCITRAL (2005)
子类别 1.1.1的总分 5 5 10 18.85

1.1.2清算重组程序

债权主张告知 1 1 2 3.77 Fletcher (2017; Klapper (2011);
UNCITRAL (2005)

重组计划的投票方式 1 1 2 3.77 Fletcher (2017); Klapper (2011);
UNCITRAL (2005)

投票方式 1 1 2 3.77 Fletcher (2017); Klapper (2011);
UNCITRAL (2005)

重组过程中针对持异议债权人的保护 1 1 2 3.77 Fletcher (2017); Klapper (2011);
UNCITRAL (2005)

重组转变为清算 1 1 2 3.77 Fletcher (2017); Klapper (2011);
UNCITRAL (2005)

子类别 1.2.1的总分 5 5 10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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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资格要求 1 1 2 3.77 Feiden and Wielenberg (2017);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取消资格的条件 1 1 2 3.77 Feiden and Wielenberg (2017);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选择和解雇机制 1 1 2 3.77 Feiden and Wielenberg (2017);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1.3.1的总分 3 3 6 11.31
类别 1.1的总分 13 13 26 49.01

1.2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1.2.1债务人资产的管理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 1 不适用 1 1.89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的例外和救济 1 1 2 3.77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现有基本合同的延续 1 1 2 3.77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拒绝执行现有负担过重的合同和资产 1 不适用 1 1.89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避免优惠交易和低于一般价值的交易 1 1 2 3.77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贷可获得性和优先权 1 1 2 3.77 García-Posada (2021);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1.2.1的总分 6 4 10 18.86

1.2.2债权人参与

债权人代表 1 1 2 3.77 Block-Lieb et al. (2013);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债权人知情要求 1 1 2 3.77 Block-Lieb et al. (2013);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担保债权的优先权 1 1 2 3.77 Block-Lieb et al. (2013); UNCITRAL
(2005); World Bank Group (2021)

劳动和环境债权的优先权 1 1 2 3.77 ILO (2020); Inacio et al. (2020)
特殊劳动债权制度 不适用 1 1 1.89 IL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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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别 1.2.2的总分 4 5 9 16.97
类别 1.2的总分 10 9 19 35.83

1.3专门程序

1.3.1小微企业（MSE）
可获得性和资格 1 1 2 3.77 Guerra-Martinez (2021); IMF (2021);

UNCITRAL (2021, 2022a); World Bank
Group (2021)

程序转变 1 1 2 3.77 Guerra-Martinez (2021); IMF (2021);
UNCITRAL (2021, 2022a); World Bank
Group (2021)

债务清偿 1 1 2 3.77 Guerra-Martinez (2021); IMF (2021);
UNCITRAL (2021, 2022);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1.3.1的总分 3 3 6 11.31

1.3.2跨境破产

建立跨境破产框架并认可境外破产程序 1 不适用 1 1.89 UNCITRAL (2014); World Bank Group
(2021)

与境外法院和破产代表合作的法律框架 1 不适用 1 1.89 UNCITRAL (2014);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1.3.2的总分 2 不适用 2 3.78
类别 1.3的总分 5 3 8 15.09
评价维度 I的总分 28 25 53 100
注：n.a.=不适用（是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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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公共服务水平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

2.1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2.1.1电子法院

指标 FFP SBP 总分 调整后分数
背景文献

电子立案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诉讼费用电子支付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法官和律师的电子案件管理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破产管理人的电子案件管理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电子拍卖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虚拟听证会 1 1 2 8.33 Cabral et al. (2012); CEPEJ (2021a, 2021b);
Cordella et al. (2020); Frade et al.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Zorza (2013)

子类别 2.1.1的总分 6 6 12 49.98
2.1.2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与外部系统的协同性 1 1 2 8.33 Byfield (2011); CEPEJ (2021a, 2021b);
INSOL International (2019); OECD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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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中判决书的公布 1 1 2 8.33 Byfield (2011); CEPEJ (2021a, 2021b);
INSOL International (2019); OECD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破产程序的公布 1 1 2 8.33 Byfield (2011); CEPEJ (2021a, 2021b);
INSOL International (2019); OECD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破产从业人员登记册的公布 1 1 2 8.33 Byfield (2011); CEPEJ (2021a, 2021b);
INSOL International (2019); OECD (2020);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2.1.2的总分 4 4 8 33.32
类别 2.1的总分 10 10 20 83.30
2.2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2.2.1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专门法院 1 1 2 8.33 Anderson, Bernstein, and Gray (2005); Detotto,
Serra, and Vannini (2019); Iverson et al. (2018);
Li and Ponticelli (2020);
Rodano, Serrano-Velarde, and Tarantino
(2016); Visaria (2009)

子类别 2.2.1的总分 1 1 2 8.33
2.2.2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资格要求 1 1 2 8.33 Fieden and Wielenberg (2017); UNCITRAL
(2021); World Bank Group (2021)

子类别 2.2.2的总分 1 1 2 8.33
类别 2.2的总分 2 2 4 16.66
评价维度 II的总分 12 12 24 100
注：n.a.=不适用（是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742

评价维度 III——效率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3.1实际清算程序

3.1.1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指标 FFP SBP 总分 调整后
分数 背景文献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时间 50 不适用 50 25 Cirmizi, Klapper, and Uttanchandani (2012);
Kruczalak-Jankowska, Maśnicka, and
Machnikowska (2020)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成本 50 不适用 50 25 Cirmizi, Klapper, and Uttanchandani (2012);
Kruczalak-Jankowska, Maśnicka, and
Machnikowska (2020)

类别 3.1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

3.2实际重组程序

3.2.1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和成本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 50 不适用 50 25 Kruczalak-Jankowska, Maśnicka, and
Machnikowska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0)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本 50 不适用 50 25 Kruczalak-Jankowska, Maśnicka, and
Machnikowska (2020); World Bank
Group (2010)

类别 3.2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50
评价维度 III的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100
注：n.a.=不适用（是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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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办理破产——调查问卷（含附加说明）

附件 B包括办理破产领域的术语表和调查问卷（含附加说明）。调查问卷（含附加说明）中列出了每
项指标对应的问题。

术语表

企业破产：债务人企业进入整体无法支付其到期债务和/或其负债超过资产价值的状态。

债务清偿：解除债务人对破产程序中已经或可以处理的债务承担的责任。

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被授权管理、监督、监察或监测破产财产的重组或清算的个人或机构（包

括临时指定的个人或机构）。

破产程序：受法院监督的集体重组或清算程序。

法律框架构成某一特定法域内适用于破产程序的全部立法的规则、条例和法律。

清算：通过集中和出售破产债务人的资产以解散企业并将收益分配给债权人的过程。清算可能包括将

债务人资产零散出售或作为持续经营的企业全部或大部分出售。“清算”一词仅指正式的法庭内破产

程序（不包括企业的自愿清盘）。

庭外和解（OCW）：债务人与债权人在法院几乎或完全未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目的是减轻债务

人的偿债负担，使其能够维持其商业活动和价值。任何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准则并不意味着期望或要

求参与和解的各方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承诺遵守该等准则。

破产准备程序: 在法院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公共集体程序，使处于财务困境的债务人有机

会在破产前阶段进行拯救、调整债务偿还、重组或清算，以避免启动正式破产程序。债务人的资产和

商业活动可能受到法院的控制或监督。同时，允许批准暂时中止程序。

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贷：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现有或新的债权人向破产企业提供的新资金，以支持该企

业在破产过程中持续运营。

清偿债务顺序：是指在破产程序完成后遵守的债务清偿顺序。

重组：一种集体程序，基于相关的重组计划可恢复债务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生存能力，从而使该企业

能够持续经营，重组内容包括债务豁免、债务延期、债转股和企业出售（或部分出售）。“重组”一词

仅指面向所有商业债务人的正式法庭程序，不包括债务偿还安排以及与债权人达成的庭外协议。

重组计划：可帮助恢复债务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生存能力的计划。

有担保债权：附带担保权益的债权，作为在债务人违约时可执行的债务担保。

终止程序：为阻止针对债务人的资产、权利、义务或债务而采取的司法、行政或其他个别行动（包

括使针对第三方的担保权益生效或强制执行担保权益的行动）被启动或为暂停该等行动而实施的措

施。该程序亦可阻止以下行动：针对破产财产的资产采取的执行行动；终止与债务人的合同；以及

转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破产财产的任何资产或权利。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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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每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包括在适用情况下各指标的评估角度），并在括号中注明了相应
问题编号。为便于参考，在每个表格前列出了对应问题。

对于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回答“是”方可得分，并被视为良好实践，除非专门标识“否→
良好实践”。

下表中的“和”表示对于所有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指标才能得分。

下表中的“或”表示对于一个或多个提及的问题，其回答必须被视为良好实践，相关的指标才能得
分。

某些问题被标记为“未计分”，这表明这些问题对分数无影响。此类问题设计的目的是在必要时为未
来几年的试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完善问题设计，并为计分问题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参考。

评价维度 I——监管框架破产程序的监管质量

参数

企业破产

“办理破产”指标关注的是企业的商业破产，因此仅衡量与商

业或企业破产有关的破产法律框架和破产实践。其衡量范围不

包括其他类型的破产法规和实践，例如，个人破产（涉及自然

人的债务解决机制）和银行破产（涉及金融机构的破产）。

正式破产程序

“办理破产”指标仅关注集体司法程序——即，涉及多个债权

人的商业企业的法庭内重组和清算程序。其中不包括本质上仅

涉及一位债权人的自愿清算、债务偿还安排和个人债务执行程

序（例如，止赎权或破产接管）。受法院监督的正式破产程序

由司法机构执行。

1.1法律和程序标准

1.2.1 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1. 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务人企业可以利用下述哪些在法律框架下的机制？（是/否）
1a.对债务人企业的管理层应履行的义务作出直接规定的机制，使其在临近破产期间应尽力避免破产，
或在破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破产程度
1b.为与部分或全部债权人重组企业债务而在法院系统和/或正式的司法破产程序之外无阻碍或无障碍
地实施基于合同的庭外和解（OCW）的机制或程序

2. 破产的债务人企业可以利用以下哪些在法律框架下的程序？（是/否）
2a.法庭内清算程序启动
2b.法庭内重组程序启动

3. 破产债务人企业的债权人可以利用以下哪些在法律框架下的程序？（是/否）
3a.法庭内清算程序启动
3b.法庭内重组程序启动

4. 在法律框架下可基于何种基础启动正式的破产程序？
4a.债务人整体无力支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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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债务人的债务价值超过其资产价值
4c.4a和 4b

1.2.2 清算重组程序

5. 在法律框架内是否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时，每位债权人均应收到债券提出通知，且该通知将说明债权
的依据和数额？（是/否）

6. 在法律框架下，债权人对重组计划进行投票需要满足以下哪些条件？（是/否）
6a.有权投票的债权人根据利益的相似性或债权的价值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6b.每个等级的债权人单独投票。
6c.对每个等级的债权人一视同仁。

7. 在法律框架内是否允许债权人以电子方式投票？（是/否）

8. 在法律框架内是否明确要求，重组计划中规定的持异议债权人的预期回报至少要等于其通过清算获得
的回报？（是/否）

9. 在法律框架内是否允许将重组程序转变为清算程序？（是/否）

1.2.3 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10. 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是否需要遵守规定？（是/否）如果“是”→则继续
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11~14题不得分。

11. 在法律框架下规定被指派实施某种程序的破产管理人，均应满足何种最低资格要求？（是/否）
11a.最低年限的实践经验
11b.持有大学法律学位（至少是法学博士或法学学士）或会计学学位
11c.持有执照
11d.具有协会注册成员身份
11e.通过资格考试
11f.完成专门培训
11g.无犯罪记录或财务过失记录
11h.如有其他要求，请说明。

12.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可能被取消资格的情况？（是/否）

13.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建立了破产管理人的选择和任命机制？（是/否）

14.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建立了与破产管理人的任命方式相匹配的罢免机制并赋予破产管理人申诉的权

利？（是/否）

1.1法律和程序标准

1.1.1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

指标 FFP SBP 总分
企业管理层的破产前义务（1a） 1 1 2

庭外和解(1b) 1 1 2
正式清算程序启动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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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债务人启动（2a） 0.50 0.50 1
-由债权人启动（3a） 0.50 0.50 1
正式重组程序启动 1 1 2
-由债务人启动（2b） 0.50 0.50 1
-由债权人启动（3b） 0.50 0.50 1
正式破产程序的启动基础

- 债务人无力支付到期债务（4a）
- 债务人的债务价值超过其资产价值（4b）

1
0.75
0.25

1
0.75
0.25

2
1.50
0.50

总分 5 5 10

1.1.2清算重组程序

指标 FFP SBP 总分

债权主张通知（5） 1 1 2
重组计划的投票方式 1 1 2
-债权人被划分为不同等级（6a） 0.33 0.33 0.66

- 每个等级的债权人单独投票（6b）
- 对每个等级的债权人一视同仁（6c）

0.33
0.33

0.33
0.33

0.66
0.66

投票方式(7) 1 1 2
重组过程中针对持异议债权人的保护（8） 1 1 2
重组转变为清算（9） 1 1 2
总分 5 5 10

1.1.3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知识

指标 FFP SBP 总分
资格要求(11)
必须满足至少 3项要求方可得分

1 1 2

取消资格的条件（12） 1 1 2
选择和解雇机制 1 1 2
-建立机制(13) 0.50 0.50 1
-罢免（14） 0.50 0.50 1
总分 3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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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说明：根据评估角度相应赋分。例如，如果同时选择了 6a、6b和 6c，则得分为 1。FFP=企业
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1.2 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1.2.1 债务人资产管理。

15.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了自动中止破产程序？中止破产程序通常亦称为延缓或暂停破产程序。（是/
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15~19题不得分。

16.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了中止破产程序的确切生效时间（包括生效日期和失效日期）？（是/否）

17.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是否适用于以下财产类型的担保权的执行？（是/否）不计分
17a.不动产
17b.动产/有形资产
17c.无形资产
17d.其他类型的资产

18.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了中止诉讼、索赔或破产程序的例外情况？（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19~20题不得分

19. 上述中止破产程序的例外情况是否包括基于公共政策利益的例外情况，例如，限制环境破坏或其他

损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活动？（是/否）

20. 上述中止破产程序的例外情况是否包括为防止滥用而采取的任何行动，例如，利用破产程序作为非
法活动的挡箭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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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了有担保债权人可以在下列情况中获得关于中止诉讼、索赔或破产程序的救
济：
21a.担保资产的价值因破产程序的启动而减少（是/否）
21b.在重组中无需使用存在变现障碍的资产，或在清算中将持续经营的企业整体出售（是/否）

22.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明确允许债务人企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可继续执行对债务人正常经营过程有利

或必不可少的现有合同？（是/否）

23.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明确允许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终止执行履约成本高于所得利益的负担过重的合同

（双方均未完全履行其义务）？（是/否）

24. 如果是，则在法律框架下是否明确允许在维持负担过重的资产的成本高于所得利益时放弃或解除该
等资产？（是/否）

25.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明确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前达成的下列交易无效（或失效/终止）？（是/否）

25a.优惠交易或合同，其在债务人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导致债权人获得的利益超过其在债务人资产
中的比例份额，或导致债务人破产
25b.低于一般价值的交易——即，在债务人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发生或导致债务人破产的以低于市场价
值的价格或作为赠礼达成的交易。

26.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明确规定债务人可能在破产程序启动后获得信贷（破产程序启动后信贷），以支

持其在破产程序执行期间的持续经营？（是/否）

27.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赋予破产程序启动后的信贷优先于下列各项的地位？（是/否）27a.仅无担保债权
人优先
27b.有担保和无担保债权人均优先
27c.在法律框架下未规定上述优先权

1.2.2 债权人参与。

28.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要求在破产程序中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或其他债权人代表？（是/否）

29. 是否在法律框架下规定债权人个人或通过债权人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债权人代表有权要求获得有

关债务人业务和财务的最新信息？（是/否）

30.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对破产程序中的债权排序作出规定？
（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31~33题不得分



753

31. 有担保债权人对其持有担保的资产是否享有高于所有其他债权人的绝对优先权？（是/否）

32. 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于以下各项债权？（是/否）32a.有担保债权

人
32b.普通无担保债权人
32c.未规定该等优先权

33. 环境债权是否优先于以下各项债权？（是/否）33a.有担保债权人
33b.普通无担保债权人
33c.未规定该等优先权

34. 破产法或劳动法中的法律框架是否包含关于处理破产程序执行期间员工和雇员债权保护的特殊制

度？（是/否）

1.2资产和利益相关者

1.2.1债务人资产的管理

指标 FFP SBP 总分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15和 16） 1 0 1
自动中止破产程序的例外和救济（19、20、21a或 21b）
如果在第 19、20、21a或 21b题中至少有 2题的答案为“是”，
则得满分。

1 1 2

现有基本合同的延续(22) 1 1 2
拒绝执行现有负担过重的合同和资产 1 0 1
-拒绝执行负担过重的合同（23） 0.50 0 0.50
-放弃负担过重的资产（24） 0.50 0 0.50

避免优惠交易和低于一般价值的交易 1 1 2
-优惠交易（25a） 0.50 0.50 1
-低于一般价值的交易（25b） 0.50 0.50 1
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贷可获得性和优先权 1 1 2
-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贷可获得性（26） 0.50 0.50 1
-所有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信贷优先权（27） 0.50 0.50 1

总分 6 4 10

1.2.2债权人参与

指标 FFP SBP 总分

债权人代表权(28) 1 1 2
债权人知情要求(29) 1 1 2
担保债权的优先权 1 1 2
-排序(30) 0.50 0.50 1
-绝对优先权，有担保债权人（31） 0.50 0.50 1
劳动和环境债权的优先权 1 1 2
-劳动债权的优先权（32） 0.50 0.50 1
-环境债权的优先权（33） 0.50 0.50 1
特殊劳动债权制度(34) 0 1 1
总分 4 5 9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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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门程序

1.3.1 小微企业（MSE）

35.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规定了专门针对无生存能力的小微企业的清算程序以及仍有生存能力的小微企业

的重组程序？（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36~38题不得分。

36. 如果是，则法律框架是否允许符合条件的债务人在陷入财务困境的早期阶段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无

需提供破产证明？（是/否）

37.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规定了可将小微企业的简化重组程序转变为清算程序？（是/否）

38.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规定了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清偿条件以及债务清偿的拒绝标准？（是/否）

1.3.2 跨境破产。

39.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规定了跨境破产规则，并制定了获得境外程序认可的明确程序？（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第 40题。
如果“否”→则第 39~40题不得分。

40. 在法律框架下是否对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在国际破产程序中的合作作出了规定？（是/否）

1.3专门程序

1.3.1小微企业（MSE）

指标 FFP SBP 总分

可获得性和资格（35和 36） 1 1 2

程序转变（37） 1 1 2
债务清偿 1 1 2
-条件（38） 0.50 0.50 1
-拒绝标准（38） 0.50 0.50 1
总分 3 3 6
1.3.2跨境破产

指标 FFP SBP 总分
建立跨境破产框架并认可境外破产程序(39) 1 0 2
与境外法院和破产代表合作的法律框架(40) 1 0 2

总分 2 0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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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II——办理破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

参数

管辖法院及其所在地

最大的城市（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接的
可用性，以及所需的连接和施工类型。就维度一而言，如果国内
各州存在不同的法规，则要求专家提供最大城市的法规信息。

2.1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2.1.1 电子法院

41. 破产司法系统是否已经数字化和/或被纳入[国内最大商业城市的]最新电子法院？（是/否）

42. 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和债权人实施了以下哪种法院自动化功能？（是/否）
42a.破产启动电子立案
42b.诉讼费用电子支付

43. 是否必须在提出初次债权索赔时提交一份硬拷贝？（是/否）

44. 在实践中，是否需要与银行、法院或邮局进行实际互动以完成电子支付？（是/否）

45. 管辖法院是否拥有全面运转的电子案件管理系统？（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否”→则第 46~48题不得分。

46. 在破产程序中针对以下个人实施了以下哪些案件管理功能？多选题：
46a.法官

- 以电子方式发送和接收通知
- 以电子方式管理和归档案件的程序性文件
- 查看和访问法院命令和裁决

46b.破产律师
- 以电子方式发送和接收通知
- 以电子方式管理和归档案件的程序性文件
- 查看和访问法院命令和裁决

46c.破产管理人
- 以电子方式发送和接收通知
- 以电子方式管理和归档案件的程序性文件
- 查看和访问法院命令和裁决

47. 债权人和债务人能否以电子方式监测破产程序的执行状况？（是/否）

48. 案件管理系统和电子归档系统是否互联？（是/否）

49. 电子拍卖是否在相关法院进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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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破产程序中的电子拍卖上采取以下哪些做法？
（是/否）（不计分）
50a.在进行电子拍卖的同时，仍需进行实物/现场拍卖。
50b.要求竞拍人交纳现金保证金

51. 能否在相关法院举行虚拟听证会？（是/否）

2.1.2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52. 破产事项的电子案件管理系统在实践中是否与外部系统相连，并允许与商业/企业注册处和执法机

构等其他主管部门交换数据？（是/否）

53. 关于破产程序的判决和信息公布，是否向公众提供以下数据和信息？（是/否）
注：可通过任何方式公布上述数据和信息，包括官方公报、报纸、互联网、法院网站或公开的破产
登记册。
53a.管辖法院作出的有关破产程序的判决
53b.国内每年破产程序的数量和类型数据
53c.关于破产程序平均所需时间的数据

54. 是否提供公开的破产从业人员和/或有资格提供破产服务的企业的登记册？（是/否）

55. 该登记册是否在官方公报、报纸或互联网或法院网站上公开提供？（是/否）

2.1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2.1.1电子法院

指标 FFP SBP 总分

电子立案仅供债务人使用（42a）
-仅供债权人使用（42a）

1
0.50
0.50

1
0.50
0.50

2
1
1

诉讼费用电子支付 1 1 2
-仅供债务人使用（42c） 0.50 0.50 1
-仅供债权人使用（42c） 0.50 0.50 1
法官和律师的电子案件管理 1 1 2
-可供法官使用的全面运转的平台（46a） 0.50 0.50 1
-可供法官使用的全面运转的平台（46b） 0.50 0.50 1
破产管理人的电子案件管理(46c) 1 1 2
电子拍卖(49) 1 1 2
虚拟听证会(51) 1 1 2
总分 6 6 12
2.1.2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协同性和信息的公开可获得性

指标 FFP SBP 总分

与外部系统的协同性(52) 1 1 2
破产程序中判决书的公布(53a) 1 1 2
破产程序的公布(53b和 53c) 1 1 2
破产从业人员登记册的公布(54和 55) 1 1 2
总分 4 4 8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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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2.2.1 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56. [在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是否设立了专门的破产法庭或在商业法庭中是否设立专门处理破产事务
的法官/部门/法官席？（是/否）
如果“是”→则继续回答第 57题、第 58题和
第 59题。
如果“否”→则第 60题不得分。

57. 该法院、部门或法官席的名称或破产法官的称号是什么？（不计分）

58. [法院名称]是否实际全面运转（并要求接管所有破产事务）？（是/否）

59. [在最大的商业城市]是否由现有的商业法庭/破产法庭/破产法官接管所有的破产事务？（是/否）

2.2.2 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60. 在实践中需遵守以下哪些破产管理人资格/要求？（是/否）
60a.最低年限的实践经验
60b.持有大学法律学位（至少是法学博士或法学学士）或会计学学位
60c.持有执照
60d.具有协会注册成员身份
60e.通过资格考试
60f.完成专门培训
60g.无犯罪记录或财务过失记录
60h.如有其他要求，请说明。

2.2公职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2.2.1破产法院或破产法官专业化

指标 FFP SBP 总分

专门法院（58和 59） 1 1 2
总分 1 1 2

2.2.2破产管理人的实际专业知识

指标 FFP SBP 总分
资格要求（60）
必须满足至少 3项要求方可得分

1 1 2

总分 1 1 2
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效益得分

评价维度 III——办理破产司法程序的便利度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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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企业

“办理破产”领域假设债务人是一家在各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运营的国内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的资产规模取决于其国内的
市场价值，市场价值的设定范围为国民总收入（GNI）的 150
到 200倍（Atlas法）。当有限责任公司对有担保和无担保债
权人的债务到期时，或当债务人的负债价值超过其资产价值
时，即视为违约。在衡量破产程序的时间和成本时，建立具
有典型特征的标准化债务人企业是保持可比性的唯一方法。

管辖法院及其所在地

最大的城市（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地理位置决定了电力连

接的可用性，以及所需的连接和施工类型。就维度一而言，

如果国内各州存在不同的法规，则要求专家提供最大城市的

法规信息。

3.1 实际清算程序

61. 根据[国内最大商业城市]的实践：
61a.破产企业（如上述说明中的定义）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方可完成清算程序？
61b.破产企业（如上述说明中的定义）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方可完成清算程序？

3.2 实际重组程序

62. 根据[国内最大商业城市]的实践：
62a.破产企业（如上述说明中的定义）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方可完成重组程序？
62b.破产企业（如上述说明中的定义）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方可完成重组程序？

3.1实际清算程序

指标 FFP SBP 总分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时间（61a）
100
（50%） 不适用 100(50%)

完成法庭内清算程序所需成本（61b）
100
（50%） 不适用 100 (5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3.2实际重组程序

指标 FFP SBP 总分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时间（62a）
100
（50%） 不适用 100(50%)

完成法庭内重组程序所需成本（62b）
100
（50%） 不适用 100(50%)

总分 100 不适用 100
注：n.a.=不适用（是指对企业或社会的影响不明确或不存在）。FFP=企业灵活性得分；SBP=社会
效益得分

维度 III的指标数据将被归一化为一个共同单位——例如，在 0到 100分的范围内，0分代表最低

水平，100分代表最佳水平。相反，最佳（最差）水平将根据最高（最低）标准和/或实践来定义，

并按单个分数或数值范围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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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城市选择参数

在 B-READY（营商环境成熟度）项目下，认定每个经济体中经营场所的方法，是基于人口规模而

不是经济活动，因为人口更容易衡量，而且人口预测始终基于增长模式。此处应用的主要数据来源

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在其世界城市化前景(WUP)在线系列下提供定期更新，最

新版本更新于 2018年。1

世界城市化前景(WUP)公布的信息中包括两个数据集，在评选经济体最大城市中心时被纳入考量：

首先，人口超过 30万的所有聚集区人口数据，涵盖 1950年至 2035年；2其次，2018年所有首都

城市的人口数据，这是其最近一次修订的年份。3对于城市居民低于 30万的经济体，没有系统收

集的替代数据来源来涵盖其同一年最大的城市。4由于就人口而言，首都城市未必人口最多，因此

使用其他数据集来确认 30万以下城市的人口规模，并相应地进行引用。

世界城市化前景(WUP)遵循国家统计局适用的“城市”定义，并使用三个不同的概念：i)“城市群”，

即在不考量行政边界的情况下，以城市密度水平居住的毗连领土，因此包括相邻的郊区；ii)“市区”，

指城市的行政边界；iii)“大都市区”，包括城市群加上居住密度较低但与中心城市有密切经济和社

会联系的周边地区。如果这些概念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有所不同，则还要考量其他因素，例如(a)城
市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对整个经济的代表性；(b)界定“市区”的地区是否由一个地方政府管理，

并有类似的法规和公共服务规则；数据收集的可行性，特别是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除了认定各经济体中最大的城市商业中心之外，该方法还试图验证选定的城市在未来是否仍将是最

大的城市商业中心。因此，使用人口 30万以上城市的可用人口预测，将 2023年部分最大城市与

2035年部分最大城市进行了比较。所有初始认定在 2035年仍然有效，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更改。

对于试点实施的第一年，下表显示了每个经济体的部分最大城市。

经济体 所选城市 DB城市

安哥拉 罗安达 罗安达

孟加拉国 达卡 达卡；吉大港

巴巴多斯 布里奇顿 布里奇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哈博罗内

保加利亚 索菲亚 索菲亚

1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8 年）。世界城市化前景：2018 年修订版，网络版。
https://population.un.org/wup/Download/

2文件 22：1950-2035年按国家分类的 30万居民或以上城市群的年度人口（单位：千）
3文件 13：2018年首都城市人口（单位：千）
4例如，citypopulation.de根据上次人口普查报告城市中心的数据，但不根据现有趋势估计其人口，

以生成包含每年国家观察值的数据集。

https://population.un.org/wup/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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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金边 金边

中非共和国 班吉 班吉

乍得 恩贾梅纳 恩贾梅纳

哥伦比亚 波哥大 波哥大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圣何塞

科特迪瓦 阿比让 阿比让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塔林 塔林

冈比亚 班珠尔 班珠尔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第比利斯

加纳 阿克拉 1 阿克拉

希腊 雅典 雅典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 香港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泗水

伊拉克 巴格达 巴格达

以色列 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

牙买加 金士顿 金士顿

约旦 安曼 安曼

吉尔吉斯共和国 比什凯克 比什凯克

莱索托 马塞卢 马塞卢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塔那那利佛

毛里求斯 路易港 路易港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蒙特雷

黑山共和国 波德戈里察 波德戈里察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尼泊尔 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

新西兰 奥克兰 奥克兰

北马其顿 斯科普里 斯科普里

巴基斯坦 卡拉奇 卡拉奇；拉合尔

巴拉圭 亚松森 亚松森

秘鲁 利马 利马

菲律宾 奎松市 2 奎松市

葡萄牙 里斯本 里斯本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

卢旺达 基加利 基加利

萨摩亚 阿皮亚 阿皮亚

塞舌尔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塞拉利昂 弗里敦 弗里敦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布拉迪斯拉发 布拉迪斯拉发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 达累斯萨拉姆

东帝汶 帝力 帝力

多哥 洛美 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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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 维拉港 维拉港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

西岸和加沙 拉马拉 3 拉马拉

注：
- 虽然库马西是世界城市化前景(WUP)报告的最大城市地区，但在与世界银行集团

加纳城市小组进行进一步咨询后，根据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加纳城市规模和国内生

产总值的评估工作，重新认定阿克拉为主要商业城市。

- 虽然马尼拉被世界城市化前景(WUP)报告为最大城市地区，但其涵盖了包括奎松

市在内的大都市地区。在考量市级数据时

（http://www.citypopulation.de/en/philippines/metromanila/admin/）奎松市比马尼拉

市大。

- 虽然加沙市是世界城市化前景(WUP)报告的最大城市地区，但它也是一个冲突地

区，在那里收集数据可能不可行。拉马拉是巴勒斯坦国的行政首都，是完全由巴

勒斯坦当局控制的城市。

http://www.citypopulation.de/en/philippines/metromanila/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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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根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政府有否提供下列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不计分）
	33.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是否有非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是/否）
	34.根据监管框架，请说明是否提供下列非财政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 （不计分）
	37.请提供该市上一日历年（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SAIDI和SAIFI（包括甩负荷）
	43.进行内部安装的承包商/公司是否进行检查/签发合格证书/检查安装工程的质量？ （是/否）
	46.在实践中，外部电力安装工程是否通常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
	48.进行外部安装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外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签发合格证书/检查质量？ （是/否）
	2.2电力服务的透明度
	53.适用于商业实体的电价类型是什么? 请选择一个: （不计分）
	54.在商业电价第一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62.对居民客户适用哪种类型的收费标准？请选择一项: （不计分）
	63.在居民电价第一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65.在居民电价第二档有多少度电（以千瓦时为单位）? （不计分）
	2.2.2连接标准的透明度
	73.网上公布了哪些连接要求?
	2.2.3计划停电的透明度
	2.2.4投诉机制和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76.在电力公司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80.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81.这些调查数据是否为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的数据? （不计分）
	83.调查数据是否在网上公开? （不计分）
	2.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85.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该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规划工程相关的信息？ （是/否）
	2.3.2电子申请
	有关评价维度III电力连接效率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进行收集的，围绕以下问题开展：
	92.获得电力连接和服务的成本:
	93.供电可靠性：93a.停电：
	备选方案：若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获得电力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的方式不可行，则可以围绕以下参数和问题
	94.请指出以下步骤是否是该市180千伏安电力连接过程的一部分？（不计分）
	95.对于具有上述参数的电力连接，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180千伏安的申请连接之日到接电完成之日（
	97.对于具有上述参数的电力接入，请提供在[最大城市]中获得180 千伏安新电力连接所需的大致平均费
	100.针对具有上述参数（[最大城市]中180千伏安）的电力接入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若不安装新的变
	101.请提供以下居民住宅和非居民住宅客户群体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用电统计数据：（不计分）
	用水
	1.1合理部署供水连接和供水质量的法条法规
	2.根据法条框架规定，水监管部门在批准服务费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3.根据监管框架，水监管部门在监测供水服务的质量和供水可靠性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多选题：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
	1.2水连接的安全条款
	10.若是，请选择所有适用的资质要求：
	1.2.2检查制度
	1.3可持续供水及用水服务的环境法规
	20.若是，请具体说明确定最终用户用水符合水质标准的适用测试（即在用户水龙头处进行的测试）：
	21.是否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司实施财务威慑或强制执行机制（例如罚款或处罚），以督促其遵守水质标准？（是/
	23.法律是否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制定了高效供水的环境标准和要求以促进节水？（是/否）
	24.如果是，请说明高效供水的标准：不计分
	25.是否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实施了任何遏制或强制执行机制（例如罚款、处罚），以促进遵守供水效率标准？（是/
	27.是否提出任何要求和计划以促进遵守需求侧水管理实践？（是/否）
	28.如果是，请具体说明促进用水单位节水的实践。多选题：（不计分）
	29.是否有任何遏制或执行机制（例如罚款、处罚、水量差异化水费）旨在确保企业遵守需求侧水管理实践？（是/否
	31.是否有任何经济激励措施促使企业采取节水措施？（是/否）
	32.请说明是否向企业提供以下类型的财政激励措施以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做法。（不计分）
	33.是否有任何非融资性激励措施促使企业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实践？（是/否）
	34.请说明是否向企业提供以下类型的非财务激励措施以采用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实践。（不计分）
	1.3.2 可持续废水处理实践
	38.监管框架是否制定了废水再利用规则（例如，再生水使用指南、污水质量限制和处理工艺/类型）？（是/否）
	2.1对供应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连接的安全性进行监测
	42.是否有关键绩效指标用于监测供水的环境可持续性（例如，水处理污泥的处理、废水的再利用百分比）？（是/否
	48.进行内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内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颁发合格证书/进行质量检测？（是/否）
	51.在实践中，外部水安装工程通常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公司进行吗？请具体说明在实践中通常进行外部水安装工程
	53.进行外部水安装工程的承包商/公司是否对外部安装工程进行检查/颁发合格证书/进行质量检测？（是/否）
	2.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透明度
	59.商业电价的第一阶梯内有多少个消费单位（以立方米、立方米为单位）？（不计分）
	68.住宅电价的第一阶梯内有多少个消费单位（m3）？（不计分）
	77.目前工业和商业客户的废水收费是否在线可查？（是/否）
	78.废水收费是如何设定的？请选择一项：（不计分）
	79.废水收费是否因污染负荷而发生变化（即取决于企业排放的废水特性）？（是/否）（不计分）
	81.网上公布了哪些连接要求?
	2.2.3计划故障的发布和公告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84.自来水公司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86.网上有什么类型的信息可以指导客户对供水服务提出投诉？
	2.2.5按性别分类的客户调查
	88.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不计分）
	89.这些调查数据是否适用于2022年? （不计分）
	91.调查数据是否在网上公开? （不计分）
	2.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93.是否有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有关该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工程的信息？（是/否）
	2.3.2电子申请
	评价维度III关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效率的数据是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的，所用问题如下：
	100.供水连接和服务费用：
	备选方案：如果无法通过公司层面的调查收集获得供水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则通过专家咨询使用以下参数和问
	102.对于与a.餐厅参数的连接，请选择所有适用步骤，而在[最大城市]获得此类新商业用水连接（日用水量320
	103.在a.餐厅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的总时间（日用水量32000升）（工作日）。
	105.在a.餐厅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日用水量32000升）的总成本（按当地货币计
	108.在b.酒店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的总时间（日用水量72,000升）（工作日）。
	110.在b.酒店的场景下，请提供在[最大城市]获得新供水连接（日用水量72,000升）的总成本（按当地货币
	113.在a.餐厅的场景下，[最大城市]中这种类型的连接/用水量（英寸）（每天32000升）的典型进水口直径
	116.每日耗用32000公升会否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视为？
	117.请提供以下住宅及非住宅用户组别的供水设施统计数字：（不计分）
	互联网
	1.1互联网连接的有效部署和供应质量的规定
	3.根据监管框架，互联网监管机构在监控互联网服务质量和可靠性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如有多项符合可多选：
	1.1.2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和高效数字连接
	13.对于占主导地位的运营商或具有显著市场支配力的运营商，是否存在监管不对称的现象？（是/否）
	1.1.3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1.2互联网连接安全法规
	19.法律中是否有建立数据泄露事件报告的明确规定？（是/否）
	21.如果是，请具体说明该机构的职能：
	22.监管框架是否设置了最低网络安全保护或规定了最低网络安全标准和网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
	1.3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互联网服务的环境监管政策
	26.如果是，请具体说明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环境标准：（不计分）
	27.是否存在针对电子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的排放或能源效率的国家目标，如电力使用效率、可
	2.1.2KPI透明度
	2.2互联网服务的透明度
	38.如果每月价格取决于数据使用情况，那么每1GB数据的资费是多少（LCU）？（不计分）
	40.网费变动是否至少提前一个计费周期面向公众告知？（例如，通过信件、账单、电子邮件在媒体、规章制度或网站
	2.2.2公布报装要求
	43.网上公布了哪些报装要求?
	2.2.3计划故障的发布和公告
	2.2.4投诉机制及投诉程序的透明度
	46.互联网提供商层面是否有投诉机制？（是/否）
	48.网上有什么类型的信息可以指导客户对网络连接提出投诉？
	2.2.5按性别分类的顾客调查
	50.哪些客户调查数据是按性别分类的? （不计分）
	51.这些调查数据是最近一个日历年(2022年)的吗? （Y/N）（未评分）
	2.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协同性
	55.是否有一个在线平台或网站提供有关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工作的信息? （是/否）
	2.3.2电子申请
	评价维度III关于互联网连接便利度的数据是通过企业调查收集的，所用问题如下：
	62.获得网络连接的费用及互联网服务的总支出：
	63.互联网供应的可靠性：
	备选方案：如果无法通过企业调查收集获得网络连接的时间和成本数据，则通过专家调查使用以下参数和问题收集
	64.对于现有建筑，请说明以下因素是否属于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最低25 Mbps下载速
	65.对于现有建筑，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网连接（下载速度至少为25Mbps
	68.对于新开发项目（即需要拓展网络覆盖范围的项目），请提供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获得新互联
	72.若从[最大城市]的[最大互联网提供商]处获得网络报装（下载速度至少为25Mbps，上传速度至少为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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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员工基本权利
	2.是否所有私营部门均受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单一或多个法定最低工资或下限所管辖？（是/否）
	3.私营部门中是否所有岗位的员工（不限年龄或职业）均受到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规定的单一或多个最低
	4.法律或适用的集体谈判协议（CBA）是否规定设定最低工资的标准（即经济增长、生活成本等）？（是/否）
	6.法律或适用的集体谈判协议（CBA）是否规定要定期更新最低工资？（是/否）
	8.法律是否规定在首次设定最低工资（如果以前并未设定）或更新最低工资（如果已经设定）之前必须进行社会协商
	13.法律是否赋予所有员工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是/否）
	28.是否所有的危险行业（包括但不限于拆船、农业、建筑、采矿和其他）均受职业健康与安全（OHS）法规所保护
	30.法律是否规定对职业健康安全法规（OHS）进行定期审查？（是/否）
	32.是否有关于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的法律？（是/否）
	37.请提供年假的计算公式：
	1.1.5解雇通知期和遣散补偿
	43.法律是否规定雇主在裁员解雇的情况下必须向雇员提供遣散费？（是/否）
	1.2 用工规制和成本
	50.法律是否规定定期合同的最长累计期限？（是/否）（不计分）
	53.法律规定的标准工作时间是多少（不包括加班）？[数值]（不计分）
	58.法律是否允许夜间工作？（是/否）
	61.法律是否规定夜间工作有工资补贴？（是/否）
	63.请提供以下两个行业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中，年满25岁、工作复杂程度最低、承担相应责任的长期合同员工的月最
	65.法律是否要求企业为以下类型的员工支付医疗保险？（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另
	66.法律是否要求企业为以下类型的员工支付退休养老金？（支付要求可以是劳动税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缴费或者企业
	69.私营部门的雇主在解雇一名雇员之前，是否需要经过第三方批准？（是/否）
	70.根据贵国的法律，私营部门的雇主在解雇一批雇员（相当于集体裁员）之前，是否需要经过第三方批准？（是/否
	71.对于下列雇佣时间不等的长期合同员工，法律规定的解雇通知期有多长？
	72.对于下列雇佣时间不等的长期合同员工，法律规定的遣散补偿是多少？
	2.1社会保护
	74.如果该国有政府提供的失业保护计划，请详细说明资格要求？（不计分）
	2.1.2医疗保险
	79.法律是否规定医保范围囊括受益人的家属？（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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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贵国的银行在决定贷款申请时是否查询征信机构或信用登记部门的信用信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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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债务人能否仅让担保权人对其除存货外的有形动产而非库存品享有非占有担保权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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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所有个人，包括公众成员，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从任何地理位置访问登记系统中的数据？（是/否）
	90.登记机构是否有一个可按债务人姓名或唯一身份识别特征查询的电子数据库？（是/否）
	93.一旦提交担保权益登记，登记机构是否核实交易的合法性？（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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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在登记机构创建帐户的具体步骤
	98.登记机构职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是否审核或审查担保权益的登记或查询？（是/否）
	102.贵国是否有关于电子支付的法律/法规？（不计分）（是/否）
	103.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对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监管合规性进行外部审查？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05.如果问题103的答案是肯定的，审查主体是？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不计分）
	106.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实施内部控制来保障数据和运营流程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保密性？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
	109.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规定要求确保客户在合理限制的情况下，在要求提取和支
	113.监管框架是否对支付服务用户在支付工具和个性化安全凭证方面的义务进行了定义？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
	117.监管框架是否包括保护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的条款？（是/否）
	119.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对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持有的客户资金进行保险？（是/否）
	121.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以下内容？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22.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范欺诈责任的一般规定？（是/否）
	123.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界定支付服务供应商对未经授权的支付交易的责任？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26.监管框架中是否有规定要求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争议解决机制？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28.对付款/费用有争议的时间限制吗？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是/否）
	135.如果争议悬而未决，法律是否允许接收方继续收取无争议的费用（如适用）？请提供银行和非银行两种情况的答案
	137.如果问题136对136a、136b、136c或136d的回答是肯定的，请选择这是法律上的要求、事实上
	138.辖区的互操作性水平和范围是否适用于所有支付工具？（是/否）（不计分）
	142.注册和许可的规则/程序是否以公平和相称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工具、产品、商业模式和渠道
	144.功能要求是否按比例/适当地适用于所有支付服务提供商？
	145.贵国政府部门是否制定了绿色金融路线图/战略？（是/否）（不计分）
	147.以下哪一项属于贵国经济中绿色金融的定义（请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未评分）
	148.银行是否有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框架的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
	149.政府部门是否有规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企业在寻求绿色融资时必须向银行（贷款机构）提
	151.为了获得绿色贷款，政府部门是否有任何关于提供以下任何一项的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是/否）
	153.对于公司在发行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关键信息，是否制定了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不计分）
	154.对于公司在发行绿色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关键信息，是否有任何指导方针或法律要求？（不计分）
	156.即使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框架，贵国是否正在发放绿色贷款？（是/否）
	158.即使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框架，贵国是否正在发行绿色债券？
	159.如果是，银行部门或证券交易所是否在实践中向有意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关于融资选择的信息
	160.是否有法律规范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设立和运作？（是/否）（不计分）
	161.请列出在您的经济中运营的所有征信机构和/或信贷登记部门（未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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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请输入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成立的日期（月/年）和实际开始运作的时间。（截止日期）
	165.请提供过去一年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发布的信用报告数量，包括在线发布和通过批量处理发布的报告。（不计
	166.如果适用，请提供您的征信机构/登记机构在过去一年中提供的信用评分查询次数。（不计分）
	167.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个人贷款数据（问题指的是个人数据，而不是个人群体的数据）？（是/否）（不计分）
	170.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享个人还贷数据？
	171.多少天后，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将个人的逾期还款定义为以下每一项？（不计分）
	172.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企业贷款数据？（是/否）（不计分）
	175.企业贷款还款数据是否从金融机构收集并与金融机构共享？
	176.多少天后，您的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将企业的逾期还款定义为以下每一项？（不计分）
	177.以下哪些机构向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提交信息或从中检索信息（或两者兼而有之）？（不计分）
	179.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将报告的信用信息反映在数据库中？（是/否）（不计分）
	181.监管框架是否允许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是/否）（不计分）
	185.如果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收集关于违约或重组债务以及拖欠或逾期还款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在多长时间后从信
	186.如果任何答案选项对问题185的回答是“一段时间后删除”，请在适用时指定持续时间（以天为单位）。（不计
	196.如果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征信机构/信贷登记部门的数据？
	197.如果不是，获取数据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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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根据法律框架，是否有强制要求使用当地的海运和港口服务，如当地港口代理，拖船和拖带服务(海运)?(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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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下列服务和便利设施是否可供贸易商在[填写被测量的港口]使用?(Y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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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是否有直接出口的货物是通过电子方式订购并通过邮件包裹或快递服务运送的?(Y/N)(不记分)
	69.出口数字化订购商品的总时间:从货物准备好由邮政或快递服务提取到交付的平均时间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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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国内仲裁机构是否提供最新且可供公众查阅的合格仲裁员名册，其资格不因国籍、性别、居住地或是否所属某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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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如果此类限制仅适用于部分公开招标，请在下面的选项中选出此类限制适用的参数：
	24.监管架构是否禁止为规避公开招标的门槛而拆分合同的行为？（是/否）
	26.监管框架是否设定了公布采购公告的起始日期与提交截止日期之间的最短时限？
	27.根据监管框架，应如何传达潜在投标人的澄清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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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根据监管框架，在高价值采购的评标中，必须使用以下哪一项授标标准？选择所有适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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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监管框架包括以下哪些中小企业优惠待遇措施？选择所有适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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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适用于你所选择的采购人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必须处理付款的时限？
	41a.是，适用于所有合同
	42.监管框架是否指定专门的独立机构，处理企业对拟所选定的采购人发布的决定提出的质疑
	42a.是，专门的独立机构
	43.有异议的投标人是否有权对处理采购质疑投诉的机构做出的质疑处理提出上诉？（是/否）
	45.对于在质疑或审查过程存在延误的，有异议的投标人是否有法律追索权？
	2.1电子采购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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